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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言

所

言
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解
讀
》
至

今

有

「
破
執
篇
」

、

「
賴
耶
篇
」
及

「
末
那
篇
」

。 

於

「
破

執

篇

」

，
廣
破
我
執
與
法
執
，
當
然
涵
攝
種
種
梵
我
論
、
實

有

論

、
虛

無

論

、
常

 

見

論

、
斷
見
論
乃
至
不
可
知
論
等
，
如
是
銷
除
執
障
，
我

法

二

空

，
體
證
心
靈
生
命
而
天

 

光

自

現

。
至

於

「
賴
耶
篇
」

，
以
阿
賴
耶
識
涵
攝
一
切
種
子
功
能
，
潛
藏
每
一
生
命
個
體

 

的

存

在

，
亦
名
之
為
第
八
識
、
藏
識
或
根
本
識
，
成
為
一
切
法
的
根
源
，
由
此
與
第
七
識
、 

第
六
識
及
前
五
識
的
總
合
一
個
完
整
的
流
轉
變
化
系
統
；
但
是
生
命
流
轉
主
體
的
阿
賴
耶

 

識

，
並

非

是

一

、
常

、
主

宰

性

的

「
靈
魂
神
我
」

，
而

與

無

我

、
無

法

之

「
我
法
二
空
」
 

的
佛
教
思
想
精
神
一
貫
相
應
。
又

於

「
末
那

篇

」
中

，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「
內
自

我

」

， 

執

取

「
第
八
識
的
見
分
」
，
恆
常
地
對
境
思
量
而
執
為
實
我
，
由
是
形
成
煩
惱
執
障
的
根
本
，



追

逐

「
我
相
」

，
糾
纏
虛
妄
而
非
真
實
，
流
轉
生
死
，
難
無
了
期
。

不
過
於
印
度
佛
學
之
中
，
雖
然
具
有
第
六
識
及
前
五
識
的
存
在
，
卻
並
不
一
定
有
第
七

 

末
那
識
及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的
主
張
，
一
如
原
始
佛
教
的
阿
含
、
部

執

、
大

乘

中

觀

、
如
來

 

藏

等

，
乃
至
中
國
的
天
臺
、
華

嚴

、
三

論

、
淨

土

等

等

，
亦

無

有

末

那

、
賴

耶

之

說

。
即
 

如
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所

謂

「
此

心

，
此

意

，
此
識
」
，
並
不
是

以

「
第
八
識
」

、
「
第
七
識
」

、 

「
前
六
識
」
而

心

、
意

、
識
都
涵
攝
於
中
①

。
又

如

《
阿
毘
達
磨
倶
舍
論
》

，
以

心

、
意

、 

識
三
者
是
六
識
的
異
名
而
已
②

。
至
於
後
時
小
乘
部
派
，
以

「
無
間
滅
意
」
為

「
意
根
」

， 

如

是

以

「
前
念
的
識
」
為

「
後
念
的
識
」
的

所

依

，
因

此

以

「
先
為
識
」
而

「
後
為
意
」

。 

不
過
大
乘
唯
識
的
瑜
伽
行
派
，
認

為

識

已

滅

，
則

無

體

性

，
如

何

構

成

為

「
意

根

」
？
如
 

是
以
瑜
伽
行
派
，
運
用
周
密
理
論
，
建
立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「
意
識
之
根
」

，
又
建
立
第
八

 

阿
賴
耶
識
為
「
末
那
識
之
所
依
」
，
又
可
以
返
依
「
末
那
識
」
以

為

「
阿
賴
耶
識
之
所
依
」
。 

如
是
意

識

、
末

那

識

、
阿
賴
耶
識
各
有
嚴
格
所
依
，
而
不
僅
以
心
、
意

、
識
為
異
名
而
已
。 

因
此
建
構
於
唯
識
瑜
伽
行
派
，
分

別

出

「
心
為
集
起
」
的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、
「
意
為
思
量
」
 
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、
「
識
為
了
別
」
的
前
六
識
，
而
構
成
一
個
完
整
合
理
的
生
命
個
體
之
存
在
。



如
是
大
乘
思
想
的
系
統
之
中
，
發
揮
了
般
若
中
觀
學
之
「
無
自
性
空
」
的

精

神

，
破
除

 

「
實
有
論
」
及

「
虛
無
論
」
的
虛
妄
障
蔽
；
同
時
發
揚
唯
識
學
者
，
繼

成

「
我
法
二
空
」
 

的

觀

點

，
自
然
不
能
接
受
小
乘
有
部
「
人
空
法
有
」
等
等
的
主
張
，
所
以
有
唯
識
瑜
伽
行

 

派

之

「
依
識
所
變
」
的

建

立

，
如

《
厚
嚴
經
》
所

云

：

「
為

對

遣

愚

夫

，
所

執

實

我

法

， 

故
於
識
所
變
，
假
說
我
法
名
。
」
③
由

此

除

了

「
前
六
識
」
之

外

，
一
方
面
以
「
第
七
識
末

 

那

」
為

「
自
內
我
體
」

，
恆

常

思

量

，
直
至
斷
除
一
切
我
癡
、
我

見

、
我

慢

、
我
愛
四
種

 

煩

惱

，
等
等
隨
煩
惱
心
所
的
有
覆
無
記
的
有
漏
活
動
，
修
持
而
得
無
漏
「
平
等
性
智
」
產

生

， 

由
大
慈
大
悲
，
隨
著
有
情
所
樂
，
一
味
相
續
，
窮
未
來
際
。
一
方
面
以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 

亦
名
為
阿
賴
耶
識
，
或

為

藏

識

，
或

異

熟

識

，
或

「
一
切
種
子
識
」

，
以
涵
攝
一
切
種
子

 

功

能

，
作

為

「
流

轉

」

、

「
還

滅

」
的

基

本

作

用

，
由
是
能
夠
產
生
有
情
的
生
命
活
動
， 

若

動

若

靜

，
若

隱

若

現

，
若

染

若

淨

，
若

取

若

捨

，
乃
至
伏
斷
有
漏
，
培

養

無

漏

，
通
過

 

唯
識
思
想
系
統
的
現
象
歷
程
，
攝
持
一
切
最
上
殊
勝
的
無
漏
善
種
，
生

起

「
菩
提
四
智
」

， 

利

樂

有

情

，
窮

未

來

際

。
由
是
成
就
曠
世
無
比
的
一
個
宗
教
性
及
哲
理
性
的
圓
滿
自
足
的

 

思
想
體
系
。



是
故
依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，
廣

釋

「
第
八
識
為
異
熟
能
變
」
，
以

「
第
七
識
為
思
量
能
變
」
， 

以

「
前
六
識
為
了
境
能
變
」
④

。
但
在
玄
奘
法
師
所
撰
的
《
八
識
規
矩
頌
》

，
則
其
次
第
， 

先

說

「
前

五

識

」

，
次

是

「
第
六

識

」
及

「
第

七

識

」

，
最

後

說

為

「
第

八

識

」

，
如
是

 

序
次
差
別
可
見
⑤

。
今

以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二
教
六
理
，
以

「
第

八

根

本

(
阿
賴
耶
)
識

」
 

五

教

十

理

，
除

有

「
前
五
識
」

、

「
第
六

識

」
之

外

，
必
須
證
明
有
末
那
、
阿
賴
耶
的
發

 

揮

作

用

，
使
能
超
越
於
小
乘
及
大
乘
之
中
觀
、
如

來

藏

、
天

臺

、
華

嚴

、
三

論

、
淨
土
等

 

之

中

，
而
成
就
四
種
討
論
如
下
：

甲

、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二
種
教
證
：
因

此

《
入
愣
伽
經
》
及

《
解
脫
經
》
可
作
聖
教
的
證

 

明

。
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設
有
問
言
：
云

何

應

知

此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
，
離
眼
等
識
有

 

其
別
異
的
自
體
性
耶
？
答

云

：
由
聖
教
及
正
理
可
作
為
定
量
依
據
，
故

應

知

有

「
第
七
末

 

那

識

」
離
眼
等
前
六
識
有
其
別
異
的
自
體
存
在
。
因

此

薄

伽

梵

(
世

尊

〕
處

處

經

中

，
說
 

心

、
意

、
識
三
種
別
義
；
集

起

名

心

，
思

量

名

意

，
了

別

名

識

，
是
為
三
種
各
別
不
同
的

 

心

識

活

動

。
如

《
入
愣
伽
經
》
中

說

：

「
藏

識

說

名

心

，
思
量
性
名
意
，
能

了

諸

境

相

， 

是
說
名
為
識
。
」
⑥
又
大
乘
經
中
，
處

處
別
說
有
「
第

七

(
末
那
〕
識

」

。
又

小

乘

、
大
乘



共

許

的

《
解
脫
經
》
中

，
亦

別

說

有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
，
如
彼
頌
言
：

「
染

污

意

恆

時

， 

諸
惑
倶
生
滅
；
若
解
脫
諸
惑
，
非
曾
非
當
有
。
」
⑦
如
半
頌
釋
言
：
有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
、 

無
始
時
來
與
四
煩
惱
恆
常
倶
生
倶
滅
，
謂
彼
我
癡
、
我

見

、
我

慢

、
我

愛

。
又
後
半
頌
言
：
 

當

修

行

者

，
對
治
末
那
煩
惱
的
道
智
生
起
時
，
則
彼
四
煩
惱
已
，
此

「
第
七
識
」
的
染
污

 

意

，
對
治
道
的
斷
除
我
癡
、
我

見

、
我

慢

、
我
愛
四
種
根
本
煩
惱
，
使

得

解

脫

。
爾
時
煩

 

惱

，
於

過

、
現

、
未

三

時

之

中

，
非
唯
現
在
時
無
有
，
乃

至

過

去

、
未
來
皆
無
其
自
性
。 

是
以
頌
句
言
：

「
非

曾

(
有
其
自
性
，
亦

)
非

當

(
來

)
有

〔
其
自
性
〕

。
」
如
是
等
教
， 

諸
部
皆
有
，
恐
厭
廣
文
，
故
不
繁
述
。

乙

、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六
種
理
證
：
上
文
以
聖
教
而
成
為
「
二
種
教
證
」

，
今

更

以

「
六
 

種
理
證
」
證

明

，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在
有
情
生
命
中
必
須
存
在
。
如
是
分
別
討
論
其
「
六
證
」
 

如

下

：一
者
、
「
不
共
無
明
證
」
：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謂
契
經
說
：
有

「
〔
恆
行
)
不
共
無
明
」
 

者

，
微

細

、
恆

時

現

行

，
覆

蔽

真

實

。
若

無

有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的

存

在

，
則
彼
應
成
為

 

非

有

；
今
既
定
有
，
故

有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的

存

在

。
⑧
又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若
小



乘

見

破

，
執

此

「
〔
恆
行
)
不
共
無
明
」
是
依
眼
等
「
前
六
識
而
有
」
者

，
則
皆
不
得
成
就
；
 

因

為

彼

「
〈
恆
行
)
不
共
無
明
」
應
有
間
斷
，
彼
恆
染
故
，
是

故

許

有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
， 

便
無
此

失

。
⑨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護
法
言
：
「
不
共
無
明
」
總
有
二
種
：

一
、
「
恆
行
不
共
(
無
明
〕
」
， 

此

唯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所

有

，
而
為
餘
識
所
無
者
.，
二

、
「
獨
行
不
共
(
無
明
〕
」
，
此

唯

「
第

 

六
意
識
」
所

有

，
而

為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所
非
有
者
。
⑩
今
表
列
如
下
：

「
棚
臟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與
貪
等
本
I

钿
"

㈤

 

惑
相
應

, 

I

與
第
六

 

非
主
獨
行
—
與
忿
等
I

I

識
相
應

無
明
—

「
輝
了
不
共
4

相
應
者

 

I

囊

等

本
I

 

獨行不共3惑

不

相

應

 

5

 土

、 

厂

(
為

)
主
獨
行
—
與

I

厂
呀
胖
I

 

忿
等
不
相
應

 

钿；

甲

0
彳
^

^

識
相
應



故
護
法
言
：
彼

與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」
的

「
恆

行

不

共

(
無
明
〕
」
，
是

〔
第
六
識
〕
 

餘

部

所

無

，
然
與
第
六
意
識
相
應
的
「
獨

行

不

共

(
無

明

〕
」

，
則
是
大
乘
及
小
乘
倶
許

 

存

在

。
由

此

唯

有

「
恆

行

不

共

(
無
明
〕
」
而

成

為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不
可
缺
的
存
在
。

二

者

、

「
意
識
無
依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引
經
為
證
云
：
眼

根

、
色
境
為
緣
，
能
生

 

眼

識

，
以

耳

根

、
聲
境
為
緣
，
能
生
耳
識
，
如
是
廣
說
以
意
根
、
法
境
為
緣
，
能
生
意
識
。 

假

若

無

有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作

為

「
意

根

」

，
則
彼
第
六
意
識
亦
應
非
有
，
因
為
未
能
以

 

「
意
根
」
為

「
緣

」
故

。
(
按

：
若

無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
，
則

未

能

以

「
意
根
」
為

「
緣

」
 

故

；
未

能

以

「
意
根
」
為

「
緣

」

，
則
第
六
意
識
亦
應
非
有
；
既
然
能
有
第
六
意
識
存
在
， 

則

彼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必
須
存
在
。
)
⑪

三

者

、

「
思
量
名
意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契
經
說
：
所

謂

「
思
量
名
意
」
者

， 

當
知
此
「
意

」
，
即

是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。
若
無
此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，
則

彼

「
思
量
名
為
意
」
 

之

義

，
便
應
非
有
。
⑫
若
薩
婆
多
部
，
以

「
第
六
意
識
」
於
正
現
在
前
時
，
雖

名

之

為

「
無

 

間

意

」

，
但
經
已
滅
過
而
成
為
非
有
，
如

是

何

能

產

生

「
思
量
名
意
」
的
作
用
？
又
若
經

 

量

部

，
主
張
過
未
無
體
，
假

說

有
作
用
，
名

為

「
思
量
之
意
」

，
則
論
主
亦
可
破
言
：
若



言
無
體
而
假
說
有
用
，
於

理

不

然

，
因
為
現
在
之
時
，
無
有
實
體
以
作
建
立
故
。
又
論
主

 

難

破

言

：
雖
然
曾
有
思
量
活
動
，
但

是

爾

時

，
只

能

名

為

「
識

」

，
而

不

能

名

為

「
思
量

 

之
意
」

，
因

為

彼

之

「
識

」
者

，
只
有
了
別
的
「
識

」
之

義

，
而

不

有

「
思
量
之
意
」
故

， 

寧

說

為

「
意

」
？
是
故
應
知
有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的

存

在

，
而
恆
審
思
量
，
正
名
為
「
意

」
，， 

至
於
過
去
的
「
思
量
」
，
亦
非
真
實
之
「
意

」
，
以
無
體
故
，
如
是
已
滅
者
，
依
此
假
立
「
意

」
 

之
名
而

已

。

四

者

、

「
二
定
差
別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五

，
二
定
引
經
云
：
對

於

「
無
想
定
」
 

及

「
滅

盡

定

」

，
彼

二

種
定
中
，
如

是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之

染

意

若

無

，
則
彼
應
無
有
差

 

別

。
因

為

彼

「
無

想

定

」
及

「
滅

盡

定

」

，
皆

能

倶

滅

眼
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等
六

 

識
及
彼
心
所
。
其

體

、
數
目
無
異
，
若

無

有

「
染
意
末
那
識
」

，
則

彼

「
無
想
定
」
及

「
滅
 

盡

定

」

，
一
有
一
無
(
按

：

「
無
想
定
」
是
有
染
污
性
，
而

「
滅
盡
定
」
則
無
有
染
污
〕

。 

如
是
彼
二
何
別
？
窺

基

法

師

《
述
記
》
釋

云

：
其

一

、
前

「
無

想

定

」
為

求

解

脫

，
以
出

 

離
想
作
意
為
先
；
此

「
滅
盡
定
」
為

求

靜

住

想

，
以
止
息
想
作
意
為
先
。
其

二

、
前

「
無

 

想

定

」
唯
在
後
色
界
第
四
禪
靜
慮
中
；
此

「
滅

盡

定

」

，
唯
在
無
色
界
有
頂
處
，
即
是
非



想
非
非
想
處
的
境
界
中
。
其

三

、
以
異
生
凡
夫
為
「
無
想
定
」
，
而
以
聖
者
為
「
滅
盡
定
」
， 

故

其

依

各

別

。
其

四

、

「
無

想

定

」
唯

有

加

行

得

，
但

「
滅
盡
定
」
則

通

方

便

、
離
染
二

 

得

，
而
佛
陀
唯
任
運
得
，
餘
聖
者
加
行
得
。
其

五

、
「
無
想
定
」
唯
是
厭
想
，

「
滅
盡
定
」
 

則
通
厭
心
與
心
所
，
故

得

「
二
名
」
而

有

所
差
別
。
其

六

、

「
內

道

(
大

乘

、
小

乘

〕

、 

外

道

(
學

派

〕
」

，
有

其

差

別

。
其

七

、

「
無

想

定

」
唯

五

蘊

果

，
而

「
滅

盡

定

」
則
通

 

四

蘊

果

。
如
是
種
種
差
別
故
。
⑬

因
此
若
無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，
則
無
凡
可
厭
，
無
聖
可
欣
，
故

加

行

、
界

、
地

、
依

等

， 

無

因

可

別

，
亦

無

有
存
在
，
是

故

，
除
了
六
識
之
外
，
定

應

區

別

「
第
七

識

」
此

「
思
量

 

之
意
」
的
必
然
存
在
。

五

者

、

「
無
想
有
染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
無
想
天
」
中
的
有
情
眾
生
， 

於
一
期
生
命
後
，
彼
前
六
識
的
心
法
與
心
所
法
已
經
伏
滅
，
則
若
無
有
此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， 

彼
應
無
有
染
污
現
行
，
亦
即
於
一
期
生
命
之
後
，
便
無
有
心
識
存
在
。
又

云

：
彼

「
無
想

 

天

」
的

有

情
凡
夫
，
於
長
時
在
五
百
劫
中
，
無
有
六
轉
識
的
心
法
、
心
所
法
活
動
，
若
無

 

有

染

污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，
則
我
執
便
不
應
該
有
「
意
識
」
存

在

。
又
云
：
如
是
長
時
於
「
無



想
天
」
中

，
無
六
轉
識
，
非
於
餘
處
有
其
具
繫
縛
者
，
一
期
生
中
都
無
我
執
，
則
彼
無
我
執
， 

應

如

涅

槃

，
便

非

聖

、
賢
同
所
訶
厭
的
境
界
。
由
此
總
結
：
應

別

有

染

污

的

「
第
七
末
那

 

識

」

，
於

「
無

想

天

」
中

，
恆

起

我

執

，
於

出

定

之

後

，
仍
然
沉
淪
生
死
，
生
起
各
種
種

 

煩

惱

；
所
以
大
乘
、
小

乘

，
由
斯
賢
聖
，
對

於

「
無
想
天
」

，
同
訶
厭
彼
。
⑭

六

者

、
「
我
執
不
有
證
」
：
《
成
唯
識
論
~
卷

五

，
又
契
經
說
：
異
生
凡
夫
，
於

善

、
染

、 

無
記
三
性
心
時
，
恆
常
帶
有
我
執
，
若

無

有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，
則

彼

「
我
執
」
不
應
有
故
， 

(
因
為
有
漏
位
有
情
，
於
一
切
時
中
，
無

論

善

、
染

、
無

記

心

，
必
有
我
執
現
行
可
得
。
)
 

又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於
善
性
及
無
覆
無
記
性
的
心
時
，
若

無

有

「
我

執

」

，
就
應
非
是

 

有

漏

，
而
應
成
為
無
漏
，
因
為
善
性
及
無
覆
無
記
性
的
心
時
，
彼

自

相

續

中

，
六
識
的
煩

 

惱
與
彼
善
及
無
覆
無
記
心
等
不
倶
起
故
；
如
是
既
不
與
六
識
煩
惱
倶
起
，
亦
不
承
認
有
此

 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
，
如
何
可
能
？
因

此

必

有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必
須
存
在
。
@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亦
又
論
主
云
言
：
有

漏

、
無

漏

，
應

由

染

污

「
第
七
識
」
之
有
無
而
決

 

定

，
亦

即

「
有
染
污
的
末
那
識
」

，
就
成
有
漏
；

「
無
染
污
的
末
那
識
」

，
就
成
無
漏
故
。 

⑯
如
是
種
種
討
論
總
結
：
彼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恆
常
生
起
我
執
，
令

善

、
無
覆
無
記
等
法
可



以

有

漏

(
或
無
漏
)
之

義

得

成

。
於

此

「
第
七
染
污
的
末
那
識
」

，
假

若

無

有

，
則
彼
一
 

切
善
法
所
構
成
有
漏
，
亦

定

非

有

，
是

故

得

知

，
必
有
差
別
於
六
識
之
外
，
有

此

「
第
七

 

染
污
末
那
識
」
的

存

在

，
同

時

「
我
執
不
有
失
」
故

。

丙

、
第
八
根
本
(
阿
賴
耶
)
識
的
五
種
教
證

：
為
要
證
明
有
情
生
命
之
中
，
必
須
有
「
第

八
識
」
的
存
在
；
其
中
可
以
五
種
聖
教
〔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經
》
二

頌

、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
、 

《
入
愣
伽
經
》
及

《
阿

笈

摩

〔
阿
含
經
〕
》
等
三
頌
〕

，
分
別
如
下
：

一
者
、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經
》
第
一
頌
云
：

「
無
始
時
來
界
，
一
切
法
等
依
；
由
此
有

 

諸

趣

，
及
涅
槃
證
得
。
」
⑬
由

此

的

「
第

八

根

本

(
阿
賴
耶
)
識

」

，
於

「
無
始
時
來
攝
持

 

諸
法
種
」

，
展

轉

相

續

，
剎

那

不

斷

，
如

是

「
一
切
諸
法
，
作
為
依
止
」
；
親
生
諸
法
為

 

「
因

」

，
現
行
諸
法
為
「
緣

」

。
由

此

彼

「
第
八
識
」
的

種

子

，
變
為
器
世
間
和
有
根
身
；
 

又

彼

「
第
八

識

」
以
與
前
七
轉
識
的
所
依
止
。
又

因

有

「
第
八

識

」

，

「
產

生

人

、
天

、 

餓

鬼

、
地
獄
等
諸
趣
」
，
令
得
有
情
眾
生
流
轉
輪
迴
不
息
。
又

彼

「
第
八
識
」
，
精
勤
修
學
， 

終

於

「
證
得
涅
槃
的
最
高
成
佛
境
界
」

。
依

此

可

見

，
若

無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
則
皆
不

 

得

存

在

。



二

者

、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經
》
的
第
二
頌
亦
云
：

「
由
攝
藏
諸
法
，
一
切
種
子
識
，
故

 

名
阿
賴
耶
，
勝
者
我
開
示
。
」
⑬
由

此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

「
能
攝
藏
一
切
種
子
功
能
」

， 

故

亦

名

為

「
藏

識

」
或
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
，
與

雜

染

諸

法

，
互

相

攝

藏

，
亦
為
有
情
眾
生
， 

執

藏

為

「
我

」

。
直
至
已
入
見
道
之
後
，
諸
菩
薩
眾
得
真
現
觀
，
名

為

「
勝

者

」

，
才
得

 

證

解
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
，
故

「
我

世

尊

，
正
為
開
示
」

。
依

此

可

見

，
若

無

「
第

八

識

」

， 

非
諸
轉
識
，
有
如
是
義
？

三

者

、
又
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有
頌
言
：

「
阿
陀
那
識
甚
深
細
，
一
切
種
子
如
暴
流
，
我
於

 

凡
愚
不
開
演
，
恐
彼
分
別
執
為
我
。
」
⑲
由

此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，
亦

名

為

「
阿
陀
那
識
」
， 

具
備
三
義
：
其

一

、
執
持
諸
法
種
子
，
其

二

、
執
受
色
根
和
扶
根
塵
的
根
依
處
，
其

三

、 

執
取
前
後
生
命
連
接
的
結
生
相
續
作
用
。
對
於
無
姓
有
情
，
不
能
窮
解
其
理
；
故

說

「
甚

 

深

」
；
聲
聞
及
緣
覺
的
小
乘
趣
寂
種
姓
有
情
，
不

能

通

達

，
故

說

「
甚

細

」

。
如

是

「
阿
 

陀
那

識

」

，
能
夠
攝
藏
一
切
種
子
，
產
生
前
七
轉
識
，
擊

發

波

浪

，
恆

無

間

斷

，
猶
如
長

 

江
大
河
暴
流
而
下
。
因

此

「
凡

夫

」
的

無

姓

有

情

，
及

「
愚

昧

」
的
聲
聞
與
緣
覺
之
趣
寂

 

種

姓

，
懼

怕

之

故

，
起

分

別

執

，
或

墮

諸

惡

趣

，
或

障

礙

聖

道

，
所

以

「
我

的

世

尊

，
不



為
開
演
」

，
因

為

彼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學

人

，
妄

執

以

為

「
實

我

」
存

在

故

。

四

者

、
又

《
入
愣
伽
經
》
有
頌
言
：

「
如
海
遇
風
緣
，
起
種
種
波
浪
；
現
前
作
用
轉
， 

無
有
間
斷
時
。
藏
識
海
亦
然
，
境
等
風
所
擊
，
恆
起
諸
識
浪
，
現
前
作
用
轉
。
」
⑳
以

海

、 

風

為

能

喻

，
以
起
種
種
波
浪
為
所
喻
，
一
如
現
前
作
用
活
動
，
無
有
間
斷
之
時
，
至
於
攝

 

藏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中

，
熏
習
種
子
，
恆
常
活
動
，
彼
如
境
風
所
擊
，
識
浪
作
用
現
前
亦
然
。 

因

為

眼
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
、
末
那
等
諸
識
中
，
並
無
有
一
識
能
如
大
海
，
恆
相
續
轉
， 

起
諸
識
浪
，
故

知

別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存

在

。

五

者

、
亦
有
餘
部
經
教
，
以
密
意
方
式
，
說

明

有

「
第

八

根
本
識
(
阿
陀
那
或
阿
賴
耶

 

識
〕
」
，如
大
眾
部
的
《阿
笈
摩
〔阿
含
經
〕
》
中
，說
有
「根
本
識
」
作
為
眼
、耳
等

 

前
六
識
所
依
止
，
譬
如
樹
根
，
以
莖
等
所
依
止
亦
已
。
又
上
座
部
中
，
說

有

「
有
分
識
」

， 

以

為

欲

界

、
色

界

、
無

色

界

「
三

有

」

，
永

恆

周

遍

，
為

三

有

因

。
又
化
地
部
中
，
說
有

 

「
窮
生
死
蘊
」

，
離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則
無
別
蘊
法
足
以
窮
生
死
際
而
無
間
斷
時
。
又
說

 

一
切
有
(
薩
婆
多
)
部

的

《
增
壹
阿
含
經
》
中

，
亦
有
密
意
說
「
阿
賴
耶
」
，
「
愛
阿
賴
耶
， 

樂

阿

賴

耶

，
欣

阿

賴

耶

，
喜
阿
賴
耶
」

，
建

立

「
阿

賴

耶

(
識

〕
」
四

名

，
以
為
貪
總
別



三
世
境
故
，
由
此
有
情
，
為

「
真
自
內
我
」

，
乃
至
未
斷
，
恆

生

「
真
愛
著
處
」

。
㉑

可
成

 

七

節

：
其

一

、
不

以

五

取

蘊

為

「
真
我
的
愛
著
處
」

，
如

地

獄

、
餓

鬼

、
畜
生
的
三
惡
趣

 

受
極
苦
處
；
其

二

、
對

色

、
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所
起
的
五
妙
欲
，
雖
不
起
貪
，
但
無
有
改
變
， 

故

非

是

「
真
我
的
愛
著
處
」
；
其

三

、
雖
能
離
第
三
靜
慮
，
進
入
第
四
^
:
時

，
而
厭
樂
受
， 

仍
無
改
變
，
故

非

是

「
真
我
的
愛
著
處
」
；
其

四

、
雖
能
有
學
修
行
，
於
身
見
不
生
貪
著
， 

於
我
仍
無
改
變
，
故

非

是

「
真
我
的
愛
著
處
」
；
其

五

、
求
彼
無
想
定
及
滅
盡
定
者
，
雖
 

然
厭
逆
前
六
轉
識
，
仍
有
愛
著
自
內
我
，
故

非

是

「
真
我
的
愛
著
處
」
；
其

六

、
彼
已
離

 

色
法
的
染
著
煩
惱
，
雖
然
厭
逆
色
身
，
但
仍
有
愛
著
自
內
我
，
故
非
是
「
真
我
的
愛
著
處
」
；
 

其

七

、
彼
不
相
應
行
法
，
離

色

、
心
等
無
有
自
體
，
雖

非

真
愛
者
，
故

非

是

「
真
我
的
愛

 

著

處

」

。
由

此

應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阿
賴
耶
識
、
阿
陀
那
識
」
的
真
實
存
在
。

丁

、
第

八

根

本

(
阿
賴
耶
)
識
的
十
種
理
證
：
前
文
以
聖
教
而
成
為
「
五
種
教
證
」

， 

今

則

更

以

「
十
種
理
證
」
證

明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在
有
情
生
命
中
必
須
存
在
。
如
是
分
別

 

討
論
如
下
：

一
者
、

「
持
種
識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契
經
說
：
雜
染
及
清
淨
諸
法
種
子
所
集



起

處

，
名

之

為

「
心

」

，
若

無

此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
則
彼
能
持
種
子
的
心
識
便
不
應
有
。 

㉒

於
中
小
乘
及
無
相
大
乘
有
所
違
理
，
如
破
經
量
部
云
：
其

一

：
眾

生

有

情

，
於
無
心
睡

 

眠

、
無

心

悶

絕

、
無

想

定

、
無

想

天

、
滅

盡

定

之

時

，
雖

有

相

續

，
但
於
無
心
位
時
長
時

 

間

斷

，
故

不

能

持

種

，
不

能

受

熏

，
如

何

可

以

產

生

「
集

起

(
之

)
心

」
？
其

二

：
彼
六

 

轉
識
所
依
的
根
、
境

、
作

意

、
善
與
惡
等
性
類
，
別
別
不
同
，
易
脫
易
起
，
如
何
能
持
種
， 

如

何

能

受

熏

，
如

電

光

、
聲
等
諸
法
耶
？
其

三

、
彼

六

轉

識

，
應

如

電

光

，
不

堅

住

故

， 

如

何

能

受

熏

、
持

種

，
而

建

立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耶

？
其

四

、
若
不
能
熏
成
種
子
，
則
所

 

起

的

流

轉

，
還
滅
之
作
用
效
果
都
成
唐
捐
。
其

五

、
彼

破

「
五

蘊

」
中

，
故

「
色
蘊
及
不

 

相
應
行
蘊
」

，
非
心
性
故
，
無
能
緣
性
用
，
如

聲

、
光

等

法

，
不
能
持
種
，
如
龜
毛
等
故
；
 

至

於

「
受

蘊

、
想

蘊

、
行

蘊

」
的

諸

心

所

法

，
其

現

行

活

動

，
如
前
六
轉
識
的
識
蘊
，
皆
 

有

間

斷

，
不

能

持

種

，
不
能
受
熏
；
故
知
我
宗

所

立

的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
應
得
是
集
起

 

的
持
種
之
心
，
理

應

別

有

〔
…
…

〕

。

又
清
辨
無
相
大
乘
違
理
不
成
，
因
為
清
辨
論
師
所
撰
《
大
乘
掌
珍
論
》
所

言

的

「
真
性

 

有

為

空

，
如

幻

緣

生

故

。
無

為

無

有

實

，
不
起
似
空
華
」

，
有

「
似

比

量

」
的

過

失

，
因



為
清
辨
計
執
有
為
、
無

為

諸

法

皆

「
空

無

」
者

，
則

前

所

引

經

(
雜

染

、
清
淨
諸
法
種
子

 

的

所

集

起

，
故
名
為
心
)
之

說

，
對

知

苦

、
斷

集

、
證

滅

、
修
道
及
集
道
之
因
、
苦
滅
之

 

果
等
一
切
諸
法
皆
執
為
空
無
而
非
實
，
因
而
成
為
大
邪
見
故
。
其
實
在
般
若
中
觀
之
本
義
， 

「
空

」
唯

指

「
緣

生

、
無

自

性

、
非

實

有

、
非
實
無
」
的

龍

樹

「
中
道
空
」
義

而

已

。
㉓

是
 

故
若
清
辨
言
「
諸
法
空
(
無

〕
」
，
則
同
於
外
道
的
「
毀
謗
因
果
」
之

失

。
因
此
所
執
的
染
因
， 

不
能
感
生
惡
果
，
亦
不
能
感
生
善
果
，
許

非

實

有

故

，
如

空

華

等

。
諸

法

非

實

，
則
一
切

 

修

行

，
功
即
唐
捐
.，豈
可
菩
薩
，
為
諸
有
情
捨
生
取
死
，
精
勤
修
集
菩
提
資
糧
，
有
彼
智

慧

， 

為
除
虛
假
幻
敵
，
而
求
取
石
女
兒
耶
？

由
此
應
信
實
有
能
受
熏
持
種
的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，
以
為
符
合
契
經
所
說
「
集
起
之
心
」
 

的

要

求

。

二

者

、

「
異
熟
心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契
經
說
：
有

真

異

熟

心

(
舊
譯
名
為

 

果

報

〕

，
由

彼

善

、
惡
業
行
所
招
；
若
彼
有

情

無

有

此

「
第

八

根

本

識

〔
或
名
為
阿
賴
耶

 

識

〕
」

，
作
為
真
異
熟
心
，
則

不

應

有

故

，
因
為
眼
等
前
六
轉
識
均
有
間
斷
故
，
不
應
斷

 

已

而

可
更
續
，
如
彼
一
期
生
中
的
命
根
及
眼
等
五
根
亦
無
有
斷
已
而
更
續
之
事
故
。
又
定



應

許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作
為
真
異
熟
心
，
因

為

必

須

以

此

「
真
異
熟
心
」
以
酬
報
前
時

 

所

作

善

、
惡
性
來
牽
引
業
報
，
遍
三
界
而
於
一
期
生
中
無
有
間
斷
，
變

現

為

根

身

、
器
世

 

界
作
為
有
情
的
所
依
止
；
若

此

根

身

、
器

世

界

離

彼

「
真
異
熟
心
」

，
理

非

有

故

。
又
在

 

定

中

，
或

在

不
定
中
，
或

有

思

慮

，
或

無
思
慮
時
，
理
應
有
眾
多
種
種
苦
、
樂
等
身
受
差

 

別

生

起

，
若

無

有

「
第
八
識
」
作

為

「
真
異
熟
心
」

，
則
彼
不
應
於
後
時
，
對
其
根
身
有

 

怡
適
或
復
勞
損
的
不
同
感
受
。

㉔

由

此

恆
常
有
「
真
異
熟
心
」
的
現
行
活
動
，
彼
心
識
即
是
此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故

。

三

者

、
「
趣
生
體
證
」
：
所

謂

「
趣
生
」
者

，
是

指

天

、
人

、
畜

生

、
餓

鬼

、
地

獄

的

「
五
 

趣

」
的
生
命
形
態
，
及
指
卵
生
、
胎

生

、
濕

生

、
化

生

的

「
四
生
」
的
有
情
轉
生
方
式
。
《
成

 
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契
經
說
：
必
須
有
流
轉
輪
迴
的
五
趣
、
四
生
之
主
體
生
命
存
在
；
若
無
有

 

此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〔
阿
賴
耶
〕
」

，
則

彼

「
趣

、
生
主
體
」
即
不
應
有
。
又
謂
每
一
有
情
， 

需

要

實

有

的

、
恆

常

相

續

的

、
周

遍

的

、
無
雜
亂
的
存
在
，
始
可
以
建
立
的
正
確
真
實
的

 

「
趣

、
生
主
體
」
故

。
又
云
：

一
切
有
情
，
唯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，
亦

名

為

「
真
異
熟
心
」
， 

此
可
以
具
足
實
有
、
恆

續

、
周

遍

、
無

雜

的

「
趣

、
生

主

體

」

，
若

離

一

切

有

情

的

「
第



八
識
」

，
即
理
不
得
成
就
，
故
知
於
前
六
識
與
末
那
識
外
，
必
須
別
有
此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 

的

存

在

。
@

四

者

、
「
能
執
受
色
根
身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契
經
說
言
：
彼

「
五
色
根
身
」
， 

名

為

有

情

的

「
所
執
受
體
」

(
按

：
攝

持

、
領

覺

，
攝
為
自
體
，
持
使
不
壞
，
共
安
危
故
， 

稱

為

「
執

受

」
〕
；
若

無

有

此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
則

彼

「
能
執
受
體
」

，
便

不

應

有

， 

是
故
必
須
要
有
「
第
八
識
」
的

存

在

，
以

為

「
能
執
受
體
」
故

。

有
能
說
言
：
彼

「
五
色
根
身
及
所
依
處
〔
扶
根
塵
〕
」

，
於
現
在
世
中
，
才

有

「
所
執

 

受

體

」
，
若

無

「
能
執
受
體
」
以
心
識
執
持
之
，
彼
便
爛
壞
。
是
故
每
一
有
情
，
必

應

有

「
所
 

執
受
法
」
，
作
有
他
體
的
「
能
執
受
法
」
彼
自
心
識
的
存
在
，
以
顯
示
唯
有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 

為

「
能
執
受
心
」
故

。
又
云
：
於
有
情
中
，
唯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成

為

「
真
異
熟
心
」

， 

作

為

先
業
所
引
、
無
覆
無
記
之
法
、
一
類
、
能

遍

、
相

續

的

「
能
執
受
體
」

，
而
眼
等
前

 

七

轉

識

，
則

非

「
能
執
受
體
」

，
無

如

是

義

故

。
又

云

：
彼
前
七
轉
識
中
，
是
現
世
諸
緣

 

具
足
所
轉
起
故
，
如

聲

、
風

等

，
是

善

、
染
等
德
性
所
攝
故
，
非

業

所

引

故

，
應

如

「
非
 

擇
滅
無
為
」
諸

法

，

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所
依
處
〔
扶
根
塵
〕
」

。
又

云

：
諸



前
七
轉
識
中
，
由
酬
滿
果
所
得
的
「
異
熟
生
」
者

，
而
非
一
期
生
中
的
「
真
異
熟
果
」
故

， 

非
遍
依
五
色
根
故
，
不

相

續

故

，
是

故

如

電

、
光

等

，

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所

 

依

處

〔
扶
根
塵
〕
」

。
又
云
：
彼
諸
色
根
、
不
相
應
行
法
的
命
根
及
眾
同
分
，
如
虛
空
等
， 

無
所
緣
境
，
故

「
不
能
執
受
五
色
根
身
及
所
依
處
〔
扶
根
塵
〕
」

。
⑳

由
此
應
知
：
離
七
轉
識
別
有
「
能

執

受

心

(
體

〕
」

，
具
足
先
業
所
引
、
非
善
染
等
、 

一
類
、
能

遍

、
相

續

五

義

，
而

「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(
扶
根
塵
)
所
依
處
」

，
彼

 

心
識
即
是
此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故

。

五

者

、

「
能
持
壽
煖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又
契
經
說
：
於
有
情
一
期
生
中
，
其
 

壽

、
煖

、
識
三
法
都
能
更
互
依
持
，
非

斷

非

常

，
得
可
相
續
而
住
於
世
間
。
若
無
有
此
恆

 

轉

相

續

的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
則
能
持
壽
、
煖
而
令
彼
久
住
的
心
識
，
不
應
有
故
。

其
解
有
三
：

一
、
彼
諸
轉
識
，
如
眼
等
六
識
中
，
以
有
間
斷
，
有
所
轉
易
，
應

如

聲

、 

風

等

法

，
無
恆
持
的
作
用
，
故

不

可

立

為

「
恆

持

壽

、
煖
的
久
住
心
識
」

。
二

、
於
八
識

 

中

，
唯

有

「
第
八
異
熟
根
本
識
」
，
由
無
間

斷

、
無
轉
易
故
，
猶

如

壽

、
煖

，
有
恆
持
作
用
， 

故
可
立
為
「
能

持

壽

、
煖

的

(
第
八
〕
阿
賴
耶
識
」
。
三

、
於
契
經
說
：
彼

壽

、
煖

、
識

三

法

，



更

互

依

持

，
而
壽
與
煖
一
類
相
續
，
豈
能
唯
識
不
然
？
又
彼
的
三
法
，
更

互

依

持

，
而
許

 

唯
煖
不
遍
三
界
，
何
不
許
識
獨
有
間
斷
？
又
三
法
中
，
壽

、
煖
二
種
既
唯
有
漏
，
故
知
彼
識
， 

如
壽
與
煖
，
定
非
無

漏

。㉗

如
是一

7

等

論

證

，
故
知
應
有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即
異
熟
、
阿
賴
耶
」
 

的

存

在

，
彼
是
一
類
相
續
、
恆
時
周
遍
三
界
，
能

持

壽

、
煖

。

六

者

、

「
受
生
命
終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又
契
經
說
：
諸
有
情
類
，
當
其
受
生

 

及
命
終
時
，
必
須
住
於
散
心
的
狀
態
，
而
非
在
無
心
位
，
亦
非
在
定
中
狀
態
。
是
故
推
知
：
 

若

無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
則

彼

於

生

、
死
時
的
心
識
便
不
應
有
，
因
為
有
違
經
之
失
， 

故

知

必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的

存

在

。

其
中
有
五
：

一
、
有
情
中
的
凡
夫
及
有
學
聖
者
，
於
受
生
與
命
終
時
，
由

於

身

、
心
惽

 

昧

，
故
如
無
心
睡
眠
、
無
心
悶
絕
等
時
，
則
前
六
轉
識
必
不
現
起
，
故

必

令

有

「
第
八
識
」
 

存

在

。
二

、
彼

真

異

熟

識

，
由

極

微

細

，
行

相

與

所

緣

境

不

能

明

確

了

知

，
必

有

「
第

 

八

識

」

，
引
業
所
招
的
真
異
熟
果
，
一
期
生
中
，
相

續

不

斷

，
恆

無

轉

變

，
是

散

心

位

， 

是

有

心

位

，
得

名

為

「
生

、
死
位
時
的
心
識
」

，
不

違

正

理

。
三

、
若

於

命

終

位

，
可
以

 

生
起
意
識
活
動
，
則
當
有
情
生
起
無
色
界
已
，
其
後
時
的
意
識
永
不
能
生
起
。
因
為
定
心



意
識
必
須
要
由
散
心
的
意
識
所
引
發
，
才
能
生
起
.，今
既
無
能
生
起
，
故

知

：
於
命
終
位
， 

無

色

界

之

後

，
意
識
應
無
能
生
起
故
。
四

、
上

座

部

師

有

「
細
意
識
」
之

說

，
相
似
大
乘

 

瑜

伽

行

派

的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
於

生
死
位
中
，
行

相

、
所
緣
倶
不
可
知
；
故
彼
所
執
的

 

「
細
意
識
」

，
非
是
意
識
所
攝
，
如
粗
意
識
。
㉘

《
述
記
》
有
設
難
言
：
彼

所

執

的

「
細
意

 

識

」

，
即

是

「
第
八
識
」

，
不

然

，
則

有

「
二
意
識
並
生
」
之

過

。
㉙

五

、
又
當
有
情
將
命

 

終

死

時

，
由
該
生
該
世
所
作
善
、
惡
業
所
影
響
，
在
其
五
根
的
或
下
身
、
或
上
身
的
部
分
， 

有
冷
觸
漸
起
，
(
如

普

泰

《
八
識
規
矩
頌
補
注
》
云

：

「
頂

聖

、
眼

生

天

，
人

心

、
餓

鬼

腹

， 

旁
生
膝
蓋
離
，
地
獄
腳
板
出
。
」
⑩
)

若

無

此

「
第
八
識
異
熟
識
」

，
彼
冷
觸
漸
起
之
事
便

 

不
能
成
就
，
因
為
一
切
轉
識
皆
不
能
執
受
此
五
根
所
依
的
色
身
故
。

由
此
種
種
論
證
，
故

知

唯

有

「
第
八
異
熟
識
」

，
由
先
前
所
作
業
力
所
酬
引
，
恆
遍
三

 

界

，
相

續

不

斷

，
執
受
有
色
身
分
，
與

壽

、
煖

更

互

依

持

，
於

命

終

時

，
能

捨

執

受

處

， 

冷

觸

便

生

，
壽

、
煖

、
識
三
而
不
相
離
。
於

色

身

中

，
冷

觸

起

處

，
即

是

「
非

情

」

(
不
 

成

有

情

，
只
有
器
世
間
，
如
已
捨
的
髮
鬚
等
〕

，
雖

其

「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」
仍

變

現

之

， 

亦
緣
慮
之
以
為
相
分
，
不
再
執
受
為
色
根
身
之
自
體
。
故

知

：
定

有

此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

的

存

在

。

七

者

、
「
名
色
與
識
互
緣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契
經
說
言
：

「
識
緣
名
色
，
名
 

色

緣

識

。
如
是
二
法
展
轉
相
依
，
譬
如
蘆
束
，
倶
時
而
轉
。
」
若

無

此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(
以
 

為

『
識
緣
名
色
』
的

『
識

』
〕

，
則
彼
自
體
如
何
可
以
相
應
？

其
解
有
三
：

一
、
「
名

」
者

，
是

指

受

、
想

、
行

、
識
的
四
蘊
，
及

「
色

(
蘊

〕
」
的

 

「
羯

邏

藍

(
父
母
精
血
和
合
凝
結
，
最
初
至
七
日
間
之
位
〕
」

。
如

是

「
識
緣
名
色
」

， 

相
依
而
住
，
更
互
為
緣
，
恆
倶
時
轉
，
不
相
捨
離
。
二

、
由
於
在
有
情
入
胎
而
作
羯
邏
藍
位
， 

成

為

「
色

蘊

」
，
又

以

眼
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
而

成

「
前
六
轉
識
」
，
因
而

有

「
四
蘊
」
；
 

如

此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若

無

，
則

何

能

有

「
識
緣
名
色
，
名
色
緣
識
」
中

的

「
識

」
存
在
？
 

二
一
、
又
小
乘
諸
部
不
立
「
第
八
識
」
，
則
諸
轉
識
中
有
間
斷
，
有

轉

易

，
性
不
堅
住
，
如

聲

、 

風

等

，
無
力
於
一
切
時
執
持
「
名
色
」

，
何

能

以

「
轉

識

」
恆

與

「
名

色

」
為
緣
耶
？

如

是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與

「
名

色

」
二
法
展
轉
相
依
。
譬
如
蘆
束
，
倶
時
而

轉

，
應
顯

 

定

有

「
第
八
識
」
而

無

疑

。
又

&
述
記
&
疏

言

：
故

此

「
識

」
者

，
當
知
應
是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 

的

體

性

。
⑪



八

者

、

「
依
識
食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契
經
說
言
：

一
切
有
情
皆
「
依

食

」
而
 

住

於

世

間

(
按

：

「
食

」
有

四

種

，
謂

段

食

、
觸

食

、
思

食

、
識

食

〕

。
若
於
有
情
無
有

 

此
恆
轉
不
斷
的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
則

彼

「
識
食
」
的
體
性
便
不
應
有
，
故
知
必
須
有
「
第

 

八
識
」
的

存

在

。

其
解
有
四
：

一
、
食
有
四
種
：
彼

「
段
食
」
者

，
謂
分
段
嚼
碎
食
物
義
，
以
壞
為
相
， 

於

欲

界

繫

中

，
香

、
味

、
觸

三

，
變

壞

之

時

，
能

為

食

事

。
彼

「
觸

食

」
者

，
謂

眼

、
耳
 

等

六

識

，
接

觸

色

、
聲
等
六
境
時
，
產

生

喜

、
樂

、
捨

受

，
資
養
身
心
之
義
，
觸
境
為
相
， 

使
令
增
益
，
能
為
食
事
。
彼

「
思
食
」
者

，
謂
產
生
喜
樂
，
資
益
身
心
之
義
，
以
希
望
為
相
， 

有

漏

的

「
思

」
與

「
欲

」
倶
相
應
而
轉
起
，
求

彼

愛

境

，
能

為

食

事

。
彼

「
識

食

」
者

， 

謂
支
持
有
情
身
命
不
壞
，
如
無
色
界
及
地
獄
的
眾
生
，
以

識

為

食

，
由

段

、
觸

、
思
的
勢

 

力

增

長

，
能

為

食

事

。
此

「
識

食

」
者

，
雖
通
諸
識
的
自
體
，
但

以

「
第
八

識

」
的
食
義

 

偏

勝

，
因

為

「
第
八
識
」

一
類
、
相
續
而
能
執
持
有
情
身
命
，
令
不
壞
斷
故
。

二

、
又
彼
眼
等
六
轉
識
，
有

間

斷

，
有

轉

易

，
非

周

遍

，
非
恆
時
能
執
持
有
情
身
命
， 

故

不

符

合

「
識
食
」
的

體

性

。
故
六
轉
識
，
於
無
想
定
、
滅

盡

定

、
無
心
睡
眠
及
悶
絕
等
，



有
間
斷
故
，
不
能
執
持
身
命
，
故

不

能

依

「
識
食」
；

而

住

。
又
眼
等
六
轉
識
，
雖
有
心
位
， 

但
隨
其
所
依
根
、
所
緣
之
境
、
善
等
三
性
、
欲
等
三
界
等
，，
不

同

時

、
空
而
有
轉
移
、
變

易

， 

故
於
執
持
身
命
，
即
非
遍
在
，
即
非
恆
轉
，
故

不

能

依

「
識
食
」
而

住

。

二
一
、
由
是
等
等
，
定
知
異
於
眼
、
耳
等
六
轉
識
，
必
須
要
有
「
第
八
異
熟
識
」
以

為

「
識
 

食

之

體

」

，
因
為
有
情
於
一
期
生
中
，
彼
異
熟
識
一
類
恆
遍
，
執

持

身

命

，
令

不

斷

壞

， 

世
尊
依
此
理
趣
，
故
作
是
言
：

「
一
切
有
情
，
皆
依
食
住
‘。
‘」

四

、
至
於
諸
佛
，
無
有
漏
之
法

;.
故
亦
無
有
漏
的
五
取
蘊
、
至
於
經
中
或
有
把
佛
陀
說

 

為

「
有

情

」
依
食
而
住
者
，
此
不
過
乃
諸
佛
依
「
示

現

〔
化
身
)
」
而

說

，
而
非
佛
陀
的
「
自
 

受
用
身
亦
須
依
食
而
住
」
故
。

㉜

由

此

，
異
熟
識
是
殊
勝
的
「
識
食
的
體
性
」

，
彼
識
即
是
我
瑜
伽
行
派
的
「
第
八
根
本

 

識

」
故

。

九

者

、
「
二
定
識
不
離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契
經
說
言
：
修
行
人
住
「
滅
盡
定
」
 

時

，
身

、
語

、
心
無
不
暫
滅
，
但
壽
則
不
停
滅
，
亦

不

離

煖

，
根

亦

無

變

壞

，
其
心
識
亦

 

不

離

身

。
故
知
其
暫
滅
者
，
唯
是
眼
等
諸
轉
識
，
而
必
有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不
離
身
而
現
行
。



是
故
若
無
有
此
「
第
八
識
」

，
住
滅
定
者
，
不
離
身
之
識
不
應
有
故
。

其
解
有
四
：

一
、
小

乘

人

求

「
滅
盡
定
」
者

，
目
的
在
厭
惡
眼
等
六
轉
識
行
相
粗
動
， 

必

生

勞

慮

，
暫

求

止

息

，
漸

次

伏

除

，
至

於

盡

位

，
而

立

住

「
滅
盡
定
」

，
彼
眼
等
前
六

 

轉
識
無
不
皆
滅
。
若

於

「
滅

盡

定

」
中

，
不

許

有

微

細

、
一
類
、
恆

轉

、
周

遍

三

界

、
執

 

持

壽

、
煖

等

的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存

在

，
則
依
何
而
可
說
「
識
不
離
身
」
耶
？

二

、
薩
婆
多
部
言
：
諸
轉
識
活
動
與
相
應
的
受
、
想
等
心
所
法
，
識
起
則
想
等
亦
起
， 

識
滅
則
想
等
亦
滅
；
既
然
執
於
住
「
滅
盡
定
」
而

「
識
滅
而

受

、
想
亦
滅
」

，
如

何

以

「
不
 

離
於
身
」
而
能
起
耶
？
又
若
於
入
「
滅
盡
定
」
中

，
識
體
非
有
，
出
定
始
得
還
起
者
，
則

壽

、 

煖

、
諸

根

，
應
亦
如
識
其
體
非
有
，
即
應
死
亡
，
便
成
大

過

。
故

應

許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 

如

壽

、
煖

等

，
實
不
離
身
。
又

此

「
滅
盡
定
」
位

中

，
若
全
無
識
，
則
入
定
有
情
應
如
瓦
礫
， 

非
是
有
情
，
如
何
能
有
住
「
滅
盡
定
」
耶
？
又

此

「
滅
盡
定
」
位

中

，
若

無

「
第
八
識
」

， 

則

誰

能

持

根

、
壽

、
煖
？
以
無
識
可
作
執
持
故
，
皆

應

壞

滅

，
猶

如

死

屍

，
便

無

壽

等

。 

又

於

「
滅
盡
定
」
位

，
既

無

有

「
第
八

識

」
現

行

，
則

出

定

時

，
彼
後
時
眼
等
諸
轉
識
必

 

不

還

生

，
因
為
諸
根
已
壞
，
結
生
相
續
，
如
何
可
能
？



三

、
 

破
經
量
部
計
：
若

於

「
滅
盡
定
」
位

，無
有
持
種
的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，則
出
定
時
， 

前
六
轉
識
由
於
無
攝
藏
的
眼
等
種
子
故
，
如
何
可
得
復
生
耶
？
又
過
去
轉
識
、
未
來
轉
識
、 

命

根

等

「
心
不
相
應
行
法
」
皆
非
實
有
體
性
，
不

能

持

種

，
故

出

定

時

，
如
何
能
再
生
起

 

現
行
耶
？
又

於

「
滅
盡

定

」
位

，
彼

眼

根

、
耳
根
諸
色
根
等
法
，
若
離
識
皆
無
有
體
性
， 

如

何
可
以
受
熏
、
持

種

，
出

定

時

，
如
何
能
有
轉
識
依
種
子
而
生
耶
？
實

不

應

理

。
如
是

 

種

種

，
當
知
修
行
人
住
「
滅
盡
定
」
者

，
決
定
有
識
，
名

為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，
實

不

離

身

。

四

、
 

破
經
量
部
末
計
：
於

此

「
滅
盡
定
」
位

，
執
有
第
六
意
識
現
行
活
動
而
「
識
不
離

 

身

」
者

，
此

不

應

理

，
因

為

此

定

名

為

「
無

心

定

」

，
如
何
有
第
六
意
識
粗
動
生
起
？
又
 

若

彼

「
有

心

所

」
活

動

，
則

契

經

不

應

言

「
住

此

(
滅

盡

〕
定

者

，
心
行
皆
滅
」

，
不
應

 

名

為

「
滅
受
想
定
」

。
又
若
爾
名
為
「
滅
心
所
定
」

，
如
何
但
說
名
為
「
滅
受
想
定
」
耶
？
 

又

此

「
滅

盡

定

」
中

，
彼

所

執

現

行

的

「
細
意
識
心
」
亦

應

隨

滅

，
猶

如

受

、
想

滅

時

， 

餘
諸
心
所
亦
隨
而
滅
，
則

如

何

名

此

「
滅
盡
定
」
為

「
無

心

定

」
？
由

此

論

主

得

以

「
破

 

其
無
心
所
法
」

。
⑬

如

是

推

徵

，
無
論
有

心

、
無

心

，
有

心

所

、
無

心

所

，
可
見
六
轉
識
於
「
滅
盡
定
」
位



非
不
離
身
，
唯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所

言

「
不
離
身
」
而

已

。

又

於

「
滅
盡
定
」
之

外

，
亦

有

「
無
想
定
」

。
有

情

於

「
無
想
定
」
位

，
類

此

「
滅
盡

 

定

」
位

，
應
知
眼
等
轉
識
離
身
不
起
，
但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不
為
止
息
，
此
是
極
寂
靜
， 

執
持
根
身
、
器
世
界
及
種
子
之
識
故
。

十

者

、

「
染
淨
心
證
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四

：
佛
陀
於
大
、
小
乘
契
經
中
，
皆
說
心

 

若

雜

染

故

，
則
有
情
雜
染
，，
心
若
清
淨
故
，
則

有

情

清

淨

，
若

無

此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 

則

彼

染

、
淨
的
心
識
便
不
應
有
，
故
依
經
教
應
每
一
有
情
必
有
「
第
八
識
」
的

存

在

。
⑭

此
間
有
三
：

一
、

《
無

垢

稱

經

〔
維
摩
詰
所
說
經
〕
》
所

言

：

「
心
雜
染
故
，
有
情
雜

 

染

.，
心
清
淨
故
，
有
情
清
淨
。
」@

此
謂
一
切
染
、
淨

有

漏

、
無
漏
諸
法
皆
以
心
為
本
，
因
 

依

「
第
八
識
」
而

生

，
而

住

，
而
有
漏
的
「
第
八
識
」
彼
集
起
心
，
現
行
熏
習
，
能
攝
持
彼
色
、 

心
一
切
有
漏
種
子
，
及
寄
存
彼
無
漏
種
子
故
。

二

、

「
破
解
雜
染
」
：
若

無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攝
持
煩
惱
雜
染
種
子
，
則

三

界

、
九
 

地
往
還
時
，
於
初
見
道
伏
斷
煩
惱
，
及
見
道
後
與
修
道
位
相
應
的
修
所
斷
諸
煩
惱
之
生
起
， 

皆
應
無
有
種
子
以
作
為
因
緣
。
如
是
既
有
種
子
為
因
，
故

知

必

有

「
第
八

識

」
以
攝
持
彼



煩
惱
的
種
子
故
。
又

彼

過

去

、
未

來

的

六

識

。
不
能
攝
持
彼
雜
染
煩
惱
種
子
故
。
又
若
所

 

執
諸
煩
惱
可
以
無
因
而
生
，
則

世

間

、
出
世
間
便
聲
聞
、
獨

覺

、
菩
薩
無
有
三
乘
有
學
果

 

及

無

學

果

，
則
諸
煩
惱
一
切
已
斷
者
，
皆
應
得
再
次
生
起
故
。
又

若

無

有

「
第
八

識

」

， 

則
攝
持
業
果
的
種
子
，
於

界

、
地

往
還
之
時
，
諸
業
果
報
的
生
起
，
便
亦
應
無
有
種
子
以

 

為
因
緣

故

。
又

若

無

有

「
第
八
識
」
而
諸
業
果
無
因
而
生
，
則
修
行
人
證
入
無
餘
涅
槃
已
， 

其

欲

、
色

、
無
色
三
界
業
果
還
復
應
再
次
生
起
，
即

成

大

錯

，
永
無
解
脫
的
可
能
，
因
為

 

煩
惱
亦
應
無
因
而
生
起
故
。
如
是
種
種
雜
染
應
所
遮
破
。

三

、

「
破
解
清
淨
」
：
若

無

有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以
攝
持
一
切
世
間
及
出
世
間
的
清
淨

 

道
智
種
子
，
則
當
異
類
心
後
(
按

：
如
欲
界
心
觀
下
地
粗
、
苦

、
障

，
而
觀
上
地
靜
、
妙

、 

離

，
名

為

「
異
類
心
」
〕

，
以

「
欲
界
加
行
心
」
與

「
色

界

定

」
不

倶

時

起

，
因
為
彼
此

 

無

熏

習

義

故

，
如
是
修
行
者
要
生
起
彼
「
色

纏

心

(
色
界
定
心
〕
」
的

淨

法

時

，
若
無
有

 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以

攝

持

「
色
纏
心
」
的
種
子
者
，
則

彼

「
色
纏
心
」
皆
應
無
生
起
之
因
， 

而
彼
諸
部
派
於
前
皆
已
破
除
，
不

能

成

立

。
又

若

無

有

「
第
八

識

」
以
持
清
淨
種
子
，
則

 

世
間
及
出
世
間
彼
二
清
淨
道
智
便
應
無
因
而
生
，
而
修
行
者
於
其
證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已
，



彼
清
淨
道
智
還
復
應
再
生
，
此

不

應

理

。
又

若

無

有

「
第

八

識

」

，
不
特
清
淨
道
智
還
復

 

應

生

，
甚
至
的
根
身
亦
應
無
因
而
生
，
故

不

應

理

。
又

云

：
若

無

有

「
第
八
識
」
攝
持
一
 

切

染

、
淨

種

子

，
則
彼
般
若
智
契
證
真
如
的
出
道
智
，
於
初
見
道
位
時
，
不
應
能
得
生
起
， 

因
為
無
法
持
彼
法
爾
無
漏
清
淨
的
無
漏
智
種
故
。
又
云
：
若

無

有

「
第
八
識
」
以
攝
持
染
、 

淨

種

子

，
則
初
無
漏
法
爾
本
有
清
淨
正
智
便
不
能
生
起
，
則

應
無
聲
聞
、
獨

覺

、
如
來
三

 

乘

道

果

故

。
又

云

：
若

無

有

「
第

八

識

」

，
轉
依
斷
果
則
不
可
成
，
因
為
於
無
漏
清
淨
的

 

無
間
道
般
若
智
慧
生
起
之
時
，
不

許

有

「
第
八
識
」
以

攝

持

之

，
既
無
所
斷
煩
惱
，
亦
無

 

能
斷
金
剛
喻
定
的
道
智
，
如
是
亦
無
所
得
的
「
涅
槃
斷
果
」

。
⑯

如
是
反
覆
論
證
，
得

見

若
不
立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
，
勢
必
出
現
種
種
困
難
；
但
若
許
有

 

此

「
第
八

識

」

，
則

一

切
皆
成
，
無
不
冰
釋
瓦
解
。
是

故

唯

有

此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能
持

 

一
切
染
、
淨
種
子
故
。
證
此
識
有
，
理
趣
無
邊
，
恐
厭
繁
文
，
略
示
綱
要
。

如
是
於
二
〇
〇
一
年
開
始
，
努
力
計
劃
成
就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解
讀
》

，
於
中
合
有
七

 

篇

，
首

為

《
破
執
篇
》

，
次

為

《
賴
耶
篇
》

，
繼

為

《
末
那
篇
》

，
分

別

解

釋

「
唯

識

」
 

的

真

正

涵

義

、
起

源

、
判

教

、
人

執

、
法

執

、
自

相

、
因

相

、
果

相

、
行

相

、
所

依

、
所



緣

、
相

應

、
德

性

、
界

繫

、
名

義

、
體

性

、
伏
斷
起
滅
等
等
問
題
研
究
。
其
中
的
核
心
法

 

要

，
當

然

以

「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的

「
二
教
六
理
之
證
明
」

，
以

及

「
第
八
根
本
識
」
的

「
五
 

教
十
理
之
證
明
」

，
最

為

重

要

。
由
此
通
過
種
種
聖
教
與
理
趣
，
進

行

討

論

，
然
後
可
以

 

探
索
佛
家
瑜
伽
行
派
的
唯
識
學
的
基
本
核
心
，
瞭
解
第
七
識
與
第
八
識
的
本
源
及
其
潛
藏

 

生
命
之
存
在
，
而
成
為
建
立
心
、
意

、
識

「
八
種
心
識
」
的
獨
特
之
唯
識
體
系
。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《雜
阿
含
經
》
卷
三
五
：

「
爾

時

，
世

尊

，
知
彼
心
中
所
念
，
而
為
教
誡
。
比

丘

，
此

心

，
此

意

，
此

識

，
當
思
惟

 

此

，
莫
思
惟
此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.
頁

八

(上

〉

。

②

 

世

親

《阿
毘
達
磨
俱
舍
論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
頌
曰
：
心

意
識
體

I

，
心
心
所
有
依
，
有
緣
有
行
相
，
相
應
義
有
五
。
論

 

曰
：
集
起
故
名
心
，
思
量
故
名
意
，
了
別
故
名
識
。
復
有
釋
言
：
淨
不
淨
界
種
種
差
別
，
故
名
為
心
，
即
此
為
他
作

 

所

依

止

，
故
名
為
意
，
作
能
依
止
，
故
名
為
識
。
故
心
意
識
三
名
所
詮
，
義
雖
有
異
，
而

體

是

I

。
…
…

〈
以

心

、

 

意

、
識
三
者
是
六
識
的
異
名
，
而
無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及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，之

名

〉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九

，
頁

 

二
 I

〔下
〉
。



③
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二

云

：

「
由
此
契
經
伽
他
中
說
：

『
為
對
遣
愚
夫
…
…
假

說

我

法

名

。
』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三
I

 
‘
頁

七

(中

〉
。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卷
二
本
云
：

「
即

《
厚
嚴
經
》
：
我
法
無
體
，
但
有
其
名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二

九

八

(上

〕
。

④
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I

云

：

「
彼
依
識
所
變
，
此
能
變
唯
三
：
謂
異
熟
思
量
，
及
了
別
境
識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三

I

 
,
頁

I
〔上
〕
。

⑤

 

玄

奘

《
八
識
規
矩
頌
》
的

普

泰

《
八
識
規
矩
補
註
》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五

，
頁

四

六

八

(上

〉

。

⑥

 

《
入
楞
伽
經
》
頌
言
：

「藏
識
說
名
心
，
思
量
性
名
意
，
能
了
諸
境
相
，
是
說
名
為
識
。
」
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四

，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，
頁

二

四

(
下

〕

。

⑦

 

《解
脫
經
》
頌
言
：

「染
污
意
恒
時
，
諸
惑
俱
生
滅
；
若
解
脫
諸
惑
，
非
曾
非
當
有
。
」
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前

⑥
注

。

④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五

-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，
頁

二

四

(
下

〕
。

⑨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五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 
‘頁
二
五
(上
〕
。

⑩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：
不
共
無
明
，
總
有
二
種

，
「I
 
'
恆
行
不
共
」

，
餘
識
所
無
；

「

I
I

、
獨
行
不
共
」

，
此
識

 

非

有

。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,
頁

二

五

(上

〕

。



⑪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：

「
又
契
經
說
：
眼
色
為
經
，
生
於
眼
識
-
廣
說
乃
至
意
法
為
緣
，
生
於
意
識
；
若

無

此

(第

 

七
末
那
〕
識

，
彼

(第

六

〕
意

(識

)
非

有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頁
二
五
(中
〕
。

⑫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：

「
又
契
經
說
：
思
量
名
意
。
若
無
此
識
，
彼
應
非
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二
五

 

(中
〕
。

⑬
同

於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五

，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頁
二
五
(中
〕
。

又

窺

基
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卷

五

末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四

一

三

(上

、
中

〕

。

⑭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五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
頁̂
二
五
(中

、下
〕
。

@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五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I

 
‘頁
二
五
(下
〉
。

⑯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五

云

，

「
非

由

他

惑

，
成
有
漏
故
；
勿

由

他

解

，
成

無

漏

故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 

二
五
(下
〕
。

⑰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，
謂

有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經
》
中
說
：

「無
始
時
來
界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 

I

四

(上
〕
。

⑬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，
謂

有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經
》
中
說
：

「由
攝
藏
諸
法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 

I

四

(中
〕
。



⑲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，
謂

有
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中
說

：

「
阿
陀
那
識
甚
深
細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 

I

四

(下
〉
。

⑳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，
謂

有

《
入
楞
伽
經
》
中
說

：

「
如
海
遇
風
緣
，
起
種
種
波
浪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三

I

 
,
頁

I
四

(下
〕
。

㉑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，
謂
有
大
眾
部
的
根
本
識
'
上
座
部
的
有
分
識
、
化
地
部
的
窮
生
死
蘊
及
說

I

切

有

部

的

《增

 

壹
阿
含
經
》
所

說

的

「愛
阿
賴
耶
，
樂
阿
賴
耶
，
欣
阿
賴
耶
，
喜
阿
賴
耶
」
的

「
阿
賴
耶
識
」
之

說

。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I

五

(上
〕
。

@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，
破
經
量
部
、
大

眾

部

、
上

座

部

、
說

I

切

有

部

、
及
清
辨
無
相
大
乘
之
說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三

I

 
,
頁

I

五

(中
)
至

I

六

(上
〕
。

㉓
龍

樹

論

師

《中
論
》
云
：

「
眾
因
緣
生
法
，
我
說
即
是
無
(空

〉

，
亦
為
是
假
名
，
亦
是
中
道
義
。
未

曾

有

I

法

，
 

不
從
因
緣
生
，
是

故

I

切

法

，
無
不
是
空
者
。
」
又
云
：

「
一
切
實
非
實
，
亦
實
亦
非
實
，
非
實
非
非
實
，
是
名
諸

 

佛

法

。
」
又
云
：

「若
法
實
有
性
，
云
何
而
可
異
？
若
法
實
無
性
，
云
何
而
可
異
？
……

定
有
則
著
常
，
定
無
則
著

 

斷

；
是
故
有
智
者
-
不
應
著
有
無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三

三

(中

〕

、
二

四

(上

)
及

二

十

(中

〕

。

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，頁
一
六
(上

、中
〕
。



@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I

六

(中
〕
。

㉖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-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，頁
一
六
(中

、下
〕
。

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一

 
‘
頁

I

六

(
下

〉

。
又

窺

基
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卷

四

本

-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三

六

二

(
下

)
至

三

六

三

(
下

〕

。

⑳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I

六

(下
)
至
一
七
(上
〕
。

㉙
窺

基
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卷

四

本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三

六

二

(
下

〕
。

㉚
普

泰

《
八
識
規
矩
補
註
》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五

，
頁

四

七

五

(
下

〕
。

⑪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三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I

 
‘
頁

一

七

(上

、
中

〉
。
又

窺

基
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卷

四

本

，
見
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三

六

三

(
下

〕
。

㉜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四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、
頁

I

七

(中

、下
〕
。

⑬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四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I
七

(下
)
及

I

八

(上

、中

、下
〕
。

⑭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四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I
八

(下
)
至

I

九

(上
〉
。

㉟
玄

奘

所

譯

《無

垢

稱

經

.
聲
聞
品
》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十

四

‘
頁

五

六

三

(中

〕

。



明
第
七
識
舉
體
及
所
依

己

二

、
明
第
二
末
那
識
(
思
量
〕
能

變

相

分
二

：

〈庚
一
)
舉
頌
答
詰

(庚
二
〕
長
行
正
釋

庚

一

、
舉
頌
答
詰

【論
文
】
如
是
已
說
初
能
變
相
，第
二
能
變
，
其
相
云
何
？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次
解
第
二
能
變
。
下
文
有
二
：
初

、
結
前
生
後
以
發
論
端
；
次

、
依
所

 

問
以
辨
其
相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
【頌
文
】
頌
曰
：
次
第
二
能
變
，
是
識
名
末
那
；
依
彼
轉
緣
彼
，
思
量
為
性
、
相
①
。

四
煩
惱
常
俱
，
謂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並
我
慢
、
我
愛
，
及
餘
觸
等
俱
。
有
覆
無

 

記
攝
，
隨
所
生
所
繫
；
阿
羅
漢
、
滅
定
、
出
世
道
無
有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依
問
辨
。
此
依
三
頌
。
其
第
七
識
十
門
分
別
：
初

、
舉
第
二
能
變
出
「末



那
」
名

，
二
、解
所
依
，
三
、解
所
緣
，
四
、出
體
釋
義
，五
'

 釋
行
相
，六
、

 

顯
染
俱
，
七

、
觸
等
相
應
，
八
、
三
性
分
別
，
九

、
界
地
分
別
，
十

、
隱
顯

 

分
別
，
即
是
伏
斷
之
位
次
也
。
於
下
顯
中
，
一
一
廣
釋
。

問
：
何
故
本
識
不
辨
所
依
，
次
能
變
中
，
解
彼
依
體
②
？

答
：
本
識
，
諸
識
之
本
，
與
他
為
依
義
顯
，
他
與
為
依
義
隱
，
故
不
出
其
所

 

依

。
第
七
既
八
之
餘
③
，
所
以
出
其
依
體
。

問
：
若
爾
，
本
識
與
他
依
義
顯
，
何
不
說
之
？

答
：
前
頌
已
說
，
謂
彼
頌
說
「恒
轉
如
流
」
，
「如
流
」
之
言
，義
生
餘
識
，

 

即
是
依
義
④
。

問
：
何
故
不
說
第
七
與
他
為
依
？
第
三
能
變
中
，
不
釋
根
、
境
？

答

：
是
作
論
者
意
欲
爾
故
，
不
應
責
之
。
或
影
略
門
：
謂
初
能
變
但
釋

 

所
緣
，
故
前
頌
言
「
執
受
處
」
是

。
第
三
能
變
，
唯
釋
所
依
，
故
後
頌

 

言

「
依
止
本
識
」
。
第
二
能
變
，
依

、
緣
俱
顯
，
欲
令
學
者
可
知
一
隅

 

三
隅
返
故
。
或
謂
本
識
諸
法
之
本
，
但
說
與
他
為
依
，
出
自
識
體
、
所



緣
⑤
。
前
之
六
識
境
粗
不
說
，
但
出
所
依
「
依
止
根
本
識
」
等
者
是
，
故

 

下
論
云
：
此
所
緣
及
所
依
「
粗
顯
、
極
成
，
故
此
不
說
」
⑥
。
第
七
依
、

 

緣
俱
隱
，
根

、
境
合
釋
。
所
以
作
論
三
種
不
同
，
非
但
說
所
緣
而
無
依

 

等
⑦
。

何
故
本
識
不
出
界
繫
？

論
主
略
故
。
或
言
「異
熟
」
，
即
是
界
繫
，
隨
何
界
異
熟
，
即
彼
界
繫
故
；

 

此
亦
應
然
⑧
。
言
染
俱
已
，
即
隨
彼
繫
⑨
。
此
不
為
例
，
謂
前
六
識
起
，
與

 

本
識
非
必
同
繫
，
除
無
漏
識
，
此
與
本
識
，
起
必
同
界
；
恐
類
前
六
，
故
今

 

說
之
⑩
。
又
作
法
各
別
，
不
應
為
難
，
後
能
變
中
，
即
不
解
故
。

下
有
二
文
：
一
、
以
八
段
依
釋
十
門

⑪
：
合
釋
體
義
及
行
相
故
，合
釋
染
所
、

 

餘
心
所
故
，
以
義
類
同
，
故
合
明
也
。
或
開
為
九

⑫
，
四
染
煩
惱
與
餘
心
所

 

別
門
說
故
。
二
、
以
二
教
六
理
證
有
此
識
。
隨
文
可
知
。

【解
讀
】

於

(
戊

一

〕

「
釋
頌
文
廣
明
三
能
變
(
識

〕
」
中

，
開
成
三
分
：
前

文

於

(
己



一
)
已

「
解

初

異
熟
識
(
的

)
能
變
相
」
；
今

文

於

(
己
二
〕
繼

「
明
第
二
末
那
識
(
的

)
 

能
變
相
」
。
此

「
解
末
那
識
」
中
又
開
成
二
：
即

(
庚
一
〕
「
舉
頌
答
詰
」
及

(
庚
二
〕

「
長
 

行
正
釋
」

。
今

文

正

是

「
舉
頌
答
詰
」
：

㈠
結
前
生
後
以
發
論
端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結
前
文
，
然
後
詰
問
末
那
識
的
能
變
相
狀
， 

以
發
論
端
云
：
「
如

是

〔
於
前
文
經
〕
已

〔
解

〕
說

初

〔
第
八
本
識
的
〕
能
變
相
〔
狀

；
至

於

〕 

第

二

能

變

〔
識

〕

，
其
相
云
何
？
二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
〔此
以
〕
下

〔諸
文
，依
〕
次
解
〔說
〕
第
二
能
變
〔識

 

的
情
況
〕
。
下
文
有
二
：
初

、
結
前
生
後
以
發
論
端
；
次

、
依

所

問

〔
詰

〕
以

〔
伸

〕
辨

〔
說
 

明
第
二
能
變
識
〕
其

〔義
〕
相

〔如
何
〕
。此
即
初
〔結
前
生
後
，以
發
論
端
〕
也
。
」

㈡
舉
頌
作
答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依
外
所
問
，
舉
出
世
親
論
師
的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的

 

第

五

、
第
六
及
第
七
頌
以
答
外
所
徵
云
：

「
頌

曰

：
次

第

二
能
變
，
是
識
名
末
那
；
依
彼

 

轉

緣

彼

，
思

量

為

性

、
相

。
四
煩
惱
常
倶
，
謂

我

癡

、
我

見

，
並

我

慢

、
我

愛

，
及
餘
觸

 

等

倶

。
有
覆
無
記
攝
，
隨
所
生
所
繫
；
阿

羅

漢

、
滅

定

、
出
世
道
無
有
。
」
今
透
過
分
析
， 

表

列

成

「
八
段
十
義
」
如

左

：



8，

起

滅

分

位

門

7,

界

繫

分

別

門

6,

1

分

別

門

5，

心

所

相

應

門

4，

體1 3 3 2，

性

行

相

門

3,

所

緣

門

2,

所

依

門

1.

舉

體

出

名

門

八

段

有 阿  

0 羅 

漢

滅

定

出

世

道

隨

所

生

所

繫
〇

有

覆

川 、

記

攝
〇

及

餘

觸

等

倶
〇

並 謂 四

我 我 煩

慢 癡 惱

〜 〜 吊

我 我 倶

愛 見 ：
〇 、

思

量

為

相
0

思

量

為

性
9

緣

彼
〇

依

彼

轉
〇

那 次

。 第

能

變
9

是

識

名

末

頌

文

10.

隱

顯

門

9,

界

繫

門

8,

性

門

1 .

相

門

6，

染

倶

門

5,

行

相

門

4,

體

性

門

3,

所

門

2,

所

門

1.

標

名

門

十

8



此
所
舉
三
頌
，
其
義
將
於
下
文
(
庚
二
〕

「
長
行
正
釋
」
中

，
隨
其
所
應
，
依
次
一
一
 

加
以
詳
解
，
故

今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的

疏

文

，
只
作
出
簡
略
的
概
說
而
已
。
此
中
合
有
多
節
：
 

甲

、
略
析
頌
義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「
〔
外
人
既
問
以
『
第
二
能
變
，
其
相
云
何
』
， 

故
論
主
於
此
〕下
〔文
〕
，依
問
〔予
以
〕辨
〔答
。今
先
於
〕此
，依
〔世
親
論
師
的
《唯

 
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的
第
五
、
六

、
七

彼

〕
三

頌

〔
予
以
回
應
。
『
第
二
能
一
^
〈
識

〕
』
便

是

〕 

其
第
七
識
，
〔
可
依
頌
文
開
成
〕
十

門

〔
加

以

〕
分

別

〔
說

明

。
所

言

『
十
門
』
者

，
頌

言

『
次

 

第
二
能
變
，
是
識
名
末
那
』
者

，
是

〕
初

、
舉
第
二
能
變
出
『
末

那

(
識

〕
』
名

二

頌

言

『
依

 

彼

(
第
八
本
識
)
轉

』
者

，
是

〕
二

、
解

所

依

二

頌

言

『
緣

彼

(
第
八
本
識
〕
』
者

，
是

〕
三

、 

解

所

緣

。
〔
頌

言

『
思
量

為

(
體

)
性

』
者

，
是

〕
四

、
出
體
釋
義
。
〔
頌

言

『
(
思
量
為
行
〕
 

相

』
者

，
是

〕
五

、
釋

行

相

。
〔
頌

言

『
四
煩
惱
常
倶
，
謂

：
我

癡

、
我

見

、
並

我

慢

、
我
愛
』
 

者
，是
〕
六
、顯
〔第
七
識
與
〕染
〔心
所
〕

倶

。
〔頌
言
『及
餘
觸
、
(作
意
、受
、想
、

 

思

、
慧

、
惽

沉

、
掉

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放

逸

、
失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不
定
知
)
等

(
十
四
心
所
)
 

倶

』
者
，是
〕
七
、觸
等
相
應
。
〔頌
言
『有
覆
無
記
(性
所
〕
攝
』
者
，是
〕
八
、三

 

性

分

別

。
〔
頌

言

『
隨
所
生
所
繫
』
者

，
是

〕
九

、
界
地
分
別
。
〔
頌

言

『
阿

羅

漢

、
滅

定

、



出
世
道
無
有
』
者

，
是

〕
十

、
隱
顯
分
別
，
即

是

〔
第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的
〕
伏
斷
之
位
次
也
。 

〔如
是
三
頌
開
成
十
門
，其
涵
義
將
會
〕於
下
〔文
所
〕顯
〔示
的
論
文
之
〕中
，
一
一
〔詳

 

加
〕
廣
釋
。
」

乙

、
首
番
問
答
以
辨
所
依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設
首
番
問
答
以
辨
所
依
義
言
：
「
〔設

 

有
外
〕
問
：
何
故
〔於
前
文
以
八
段
十
義
『解
初
(第
八
〕
異
熟
識
(的
)
能
變
相
』
時
，

 

對
第
八
根
〕
本
識
〔並
〕
不
辨
〔釋
其
〕
所
依
〔按
：
如
下
應
知
第
八
識
應
以
第
七
識
為

 

所
依
體
〕
，
〔但
今
於
〕
次

〔段
〕
『
(明
第
二
末
那
識
的
〕
能
變
(相
〕
』
中
，
〔則

 

以

『依
彼
(第
八
識
)
轉
』
以
〕
解
彼
〔所
〕
依
體
？
〔論
主
〕
答
〔云
：
由
於
第
八
根
〕

 

本
識
〔是
其
餘
〕
諸
識
之
〔根
〕
本
，與
他
〔識
〕
為

(所
)
依

〔的
意
〕
義

〔明
〕
顯
，

 

〔而
〕他
〔識
〕與
〔第
八
本
識
〕為
〔所
〕依
〔的
意
〕義
〔較
為
〕隱
〔晦
〕
，故
〔前

 

文

『解
初
能
變
』
時
〕
，不

〔必
顯
〕
出
其
所
依
〔體
為
第
七
末
那
識
。至
於
〕
第
七
〔末

 

那
識
〕
，既
〔然
是
第
〕八
〔識
〕之
餘
，
〔又
以
第
八
識
為
所
依
體
〕
，所
以
〔於
此
『明

 

第
二
能
變
』
之
時
，便
明
確
顯
〕
出
其
〔所
〕
依
體
〔是
第
八
本
識
〕
。
」

丙

、
次
番
問
答
再
辨
所
依
義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順
所
依
義
再
加
疏
辨
言
：

「
〔
外
人
再
〕



問
：
若
爾
，
〔第
八
根
〕
本
識
與
他
〔識
作
所
〕
依

〔的
意
〕
義

〔既
然
如
此
〕
顯

〔明
，

 

則
於
上
述
『
解
初
能
變
』
中

〕
，
何
不
說
之
？

〔
論

主

〕
答

〔
云

：
其
實
於
〕
前

頌

〔
之
中
經
〕 

已
說
〔之
〕
，謂
〔如
〕彼
《
(唯
識
三
十
〕頌
》
〔中
〕說
『恒
轉
如
(暴
)流
』
，
〔其
中
〕

 

『
如
流
』
之

言

，
義

〔
即
如
流
的
本
識
〕
，
生

〔
起
如
波
浪
的
〕
餘

識

，
〔
波
以
流
為
所
依
體
， 

以
喻
顯
餘
七
識
以
第
八
本
識
為
所
依
體
，
此

〕
即

是

『
(
所

〕
依

』
義

。
」

丁

、
第
三
番
問
答
三
辨
所
依
義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三
辨
所
依
義
言
：
「
〔外
人
三
〕問
：

 

何
故
〔於
『明
第
二
能
變
』中
〕
，不
說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與
他
〔識
〕為
〔所
〕依
〔體
〕？

 

〔又
於
下
文
〕
『
(釋
〕
第
三
〔了
境
〕
能
變
』
中
，
〔只
說
所
依
門
(所
謂
『依
止
根

 

本
識
』
〕
，而
〕
不
釋
〔其
所
依
〕
根

〔及
其
所
緣
〕
境
？
〔論
主
〕
答

〔云
：
此
〕
是

 

作
論
者
意
欲
爾
故
，
〔是
以
〕不
應
責
〔難
〕之
。或
〔此
是
寫
作
上
的
〕
『影
略
(法
)門
』

 

〔技
巧
的
運
用
〕
：
謂
〔於
〕
『
(解
〕
初
能
變
』
〔時
〕
，但
釋
所
緣
〔而
略
去
所
依
〕
，

 

故
前
頌
言
『
(不
可
知
)
執
受
、處
』
〔便
〕
是
。
〔於
〕
『
(釋
〕
第
三
(了
境
〕
能
變
』

 

〔中
，則
〕
唯
釋
所
依
〔而
略
去
所
緣
及
所
依
根
〕
，故
後
頌
言
『依
止
(根
)
本
識
』
。

 

〔又
於
〕
『
(明
〕
第
二
能
變
』
〔中
，則
所
〕
依

〔及
所
〕
緣

倶

顯
，
〔如
頌
所
言
『依



彼
轉
，緣
彼
』
即
是
，目
的
〕
欲
令
學
者
可
知
一
隅
〔而
能
作
〕
三
隅
返
故
。
〔又
〕
或

 

〔有
〕
謂
：
〔第
八
〕本
識
〔是
〕諸
法
之
〔根
〕本
，
〔故
〕但
說
〔其
能
〕與
他
〔識
〕

 

為
〔所
〕依
，
〔顯
〕出
〔其
〕自
識
〔之
〕體
〔性
及
〕所
緣
〔經
已
足
夠
。至
於
眼
等
〕

 

前
之
六
〔轉
〕識
，
〔其
〕境
粗
〔顯
，故
〕不
〔必
〕說
，但
〔顯
〕出
〔其
〕所
依
〔便

 

已
足
夠
，如
頌
言
〕
『依
止
根
本
識
』
等
者
〔便
〕
是
，故
下
〔文
〕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 

〔卷
五
〕
云
：
『
(然
〕
此

(六
轉
識
)
所
緣
及
所
依
粗
顯
、極
成
，故
此
不
說
。
』
(原

 

文

作

『
然
六
轉
識
，
所

依

、
所
緣
粗
顯
、
極

成

，
故
此
不
說
』
〕

。
〔
至

於

〕
第

七

〔
識

， 

則
其
所
〕
依

〔與
所
〕
緣

倶

〔實
是
〕
隱

〔晦
，故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把
其
所
依
〕
根

〔及

 

所
緣
〕
境

〔以

『依
彼
轉
緣
彼
』
一
句
一
同
〕
合
釋
〔之
〕
。所
以
〔世
親
論
師
於
其
所
〕

 

作

論

〔
頌

，
對

〕
三

種

〔
的
能
變
識
所
處
理
的
方
法
有
所
〕
不

同

，
非

但

〔
依

『
解
初
能
變
』
 

的
方
式
，唯
〕
說
所
緣
而
無
〔所
〕
依
等
。
」

戊

'
第
四
番
問
答
辨
界
繫
義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就
諸
識
界
繫
問
題
，
提
出
討
論
言
：
 

「
〔外
人
或
復
有
問
〕
：
何
故
〔上
文
『解
初
能
變
』
中
，對
第
八
〕
本
識
〔並
〕
不

〔明

 

確
顯
〕
出

〔其
受
何
趣
、何
〕
界

〔所
〕
繫

〔縛
，而
今
此
『明
第
二
能
變
』
中
，則
以



『
隨
所
生
所
繫
』
以
顯
示
之
？
論
主
答
言
：
於
理
亦
應
出
示
第
八
本
識
的
界
繫
，
不
過
在

 

出
示
的
方
式
上
〕
，論
主
〔運
用
了
較
簡
〕
略

〔的
方
式
而
已
〕
，故
或
〔有
〕
言
：
〔第

 

八
本
識
的
果
相
名
『異
熟
識
』
〕
，
『異
熟
』
〔
一
詞
〕
，即
是
〔顯
示
其
〕界
繫
〔所
屬
，

 

因
為
〕
隨

〔得
〕
何
界
〔的
〕
異
熟
〔果
識
，此
第
八
本
識
〕
即

〔受
〕
彼
界
〔所
〕
繫

 

〔縛
〕
故
；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亦
應
然
，
〔故
頌
文
〕
言

〔其
與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

 

我
愛
彼
四
煩
惱
〕
染

〔心
所
〕

倶

〔相
應
，故
是
有
覆
無
記
性
所
攝
〕
已
〔後
〕
，即

〔明

 

確
顯
示
第
七
末
那
識
是
〕
『隨
彼
(所
生
何
界
趣
，即
受
彼
界
趣
之
所
)
繫

(縛
〕
』
。

 

不
過
〕
，此
〔第
七
末
那
所
顯
的
界
繫
情
況
〕不
〔與
前
六
識
〕為
〔同
〕例
，〔此
因
為
〕
：

 

謂
前
六
識
〔的
生
〕起
〔現
行
〕
，與
〔第
八
異
熟
果
的
〕本
識
非
必
同
〔
一
界
〕繫
(按
：

 

如
有
欲
界
有
情
入
色
界
定
時
，
其
第
八
異
熟
識
受
欲
界
繫
縛
，
而
其
第
六
入
定
的
意
識
則

 

受
色
界
所
繫
縛
〕
。
〔至
於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，除

〔當
其
在
〕
無
漏
識
〔分
位
之
時
，末

 

那
識
不
受
三
界
繫
縛
，
而
異
熟
識
則
受
所
生
之
界
地
所
繫
縛
，
而
彼
此
有
不
同
的
界
繫
以

 

外

，
於
其
餘
一
切
階
位
〕
，
此

〔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與

〔
第
八
異
熟
根
〕
本

識

，
起

〔
現

行

時

， 

定
〕
必
同
〔
一
〕
界

〔繫
。今
〕
恐

〔學
人
誤
解
以
為
第
七
末
那
的
界
繫
情
況
〕
類

〔同



於
〕
前
六
〔識
〕
，故
今
〔於
頌
中
，以

『隨
所
生
所
繫
』
句
來
)
說

〔明
〕
之
。又
〔於

 

『
解
初
能
變
』
、
『
明
次
能
變
』
及

『
釋
第
三
能
變
』
中

，
彼
此
的
〕
作
法
各
別
，
不

應

〔
就

 

其
或
有
出
界
繫
、或
無
出
界
繫
而
〕
為
難
，
〔即
如
於
〕
後

『
(釋
第
三
)
能
變
』
中
，

 

即
不
解
〔釋
第
三
能
變
識
的
『界
繫
』
〕
故
。
」

己

、
預
顯
長
行
正
釋
諸
門
分
別

：
於

「
舉
頌
答
詰
」
之

後

，
便

是

「
長
行
正
釋
」

。
窺

 

基

《述
記
》
預
先
顯
示
下
文
長
行
的
諸
門
分
別
言
：
「下

(文

『長
行
正
釋
』
中
，共
〕

 

有
二
文
：
一
、以
八
段
依
釋
十
門
：
〔頌
文
本
有
十
義
，今
〕
合
釋
『
(出
〕
體
義
』
及

 

『
(釋
〕
行
相
』
〔二
義
而
成
第
四
段
『體
性
行
相
門
』
〕
故
；
〔又
〕
合
釋
『
(顯
〕

 

染

(心
)
所

(

倶

〕
』
〔及
〕
『
〔觸
等
)
餘
心
所
(相
應
〕
』
〔二
義
而
成
第
五
段
『心

 

所
相
應
門
』
〕故
，以
〔彼
兩
兩
〕義
類
〔相
〕同
，故
〔可
以
〕合
〔而
〕明
〔之
〕也
。

 

〔又
〕
或

〔把
八
段
〕
開
為
九
〔段
，即
把
其
中
的
第
五
段
『心
所
相
應
門
』
開
成
〕
『四

 

染
煩
惱
〔相
應
門
〕
』與
『餘
心
所
〔相
應
門
〕
』
〔而
成
各
〕別
〔二
〕門
〔來
解
〕說
故
。

 

二

、
以
二
教
六
理
證
有
此
〔
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
的

存

在

。
其

詳

〕
隨
文
可
知
。
」

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依

《藏
要
》
(新
文
豐
版
第
八
冊
-
頁
三
四
注
四
)
校

勘

，
梵

、
藏

本

原

云

「自

體

(技
己
吳
山
三
)
」
；

《轉
識
論
》

 

亦

云

「
以
執
着
為
體
」

，
而

無

此

「
相

」
字

，
今
譯
增
文
。

②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問

：
何
故
本
識
不
辨
所
依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本

識

與

他

(識
為
所
)
依
義

 

顯

，故
不
說
(本
識
〕
是
他
(識
的
〕
所
依
；

(然
)
第
七
(識
給
〉
與
第
八
(本
識
〉
為

(所
)
依
義
隱
，故
不

 

出

其

(第
七
識
為
第
八
識
作
所
)
依

體

，
即
但
說
第
七
(識

)
依

第

八

(識

〕
，
不
說
第
七
(識

給

〉
與

第

八

(識

)

 

為
所
依
也
。
如

《疏
》
云

『
所
以
出
其
依
體
者
，
說

第

七

(識

)
依

第

八

(識

)
故

』
；

《論
》
云

『依
彼
轉
緣
彼
』

 

等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二
二
。

③

 

《佛
教
大
系
，成
唯
識
論
第
二
》
夾
注
云
：

「
『之
餘
』
二
字
，

I

本

作

『
為
依
』
。
」
見
頁
四
七
〇

。
(新
文
豐
版
)

④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恒
轉
即
是
依
義
』
者

，
問

：
第

八

(識

)
不

斷

，
恒
轉
如
流
，
如
何
說
此
即
是

 

依
義
？
答

：
前

《論
》
解
云
：
又
如
暴
流
，
雖
風
等
擊
起
諸
波
浪
，
而
流
不
斷
；
此

(第

八

〕
識

亦

爾

，
雖
遇
眾
緣

 

起
眼
識
等
，
而
恒
相
續
。
又
解
：

『

I

切
種
子
如
暴
流
』
中

，
云

『
流

』
擊
便
生
轉
識
波
浪
，
故

知

『恒
轉
如
流
』

 

即

是

(第
八
本
識
給
〉
與

他

(識

)
為
依
義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二
。

⑤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但

說

與

他

(
為
依

〕
』
至

『
(出
自
識
)
體
所
緣
』
者

，
頌

云

『
如
暴
流
』
即



是

(第
八
識
給
)與
他
(識
)為

(所
)依

。頌
云
『執
受
處
』
即
是
(指
)出

(第
八
識
的
)自

(識
)所
緣
(對

 

境

)
也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@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然
六
轉
識
，
所

依

、
所
緣
粗
顯
、
極

成

，
故
此
不
說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
 

二
六
(中
〕
。

⑦
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非
但
說
所
緣
而
無
依
等
』
者

，
非
以
頌
文
但
說
第
八
(識

)
有

所
緣
境
(
而

)

 

不
說
所
依
，
即

云
第
八
(識

並

〕
無

所

依

(之

)
法

，
理
實
有
故
。
不
說
所
以
，
如

《疏
》
具

云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四

三

，
頁
八
九
〇

。

⑧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或
言
異
熟
即
是
界
繫
』
者

，
問

：
何

知

『
異
熟
即
是
界
繫
』
？
答

：
非
異
熟
法

 

趣
生
雜
亂
；
此
真
異
熟
不
可
起
餘
，
故
隨
生
處
，
即
彼
界
繫
。
『故
此
亦
應
然
』
至

『
〈
言

)
染

俱

已

，
即
隨
彼
繫
』

 

者

，
此
難
意
云
：
如

下

論

(文

)
說
隨
何
處
生
即
為
彼
地
諸
煩
惱
等
之
所
繫
縛
，
今

頌

中

說

『
四
惑
相
應
』

，
即
是

 

隨
何
處
生
，
彼

四

惑

(即

)
繫

何

(處

，
故

)
次

後

云

『隨

所

生

(所

)
繫

』

。
」
同
見
注
④

。

⑨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亦
應
然
』
至

『
〔
言
染
俱
已
〕

，
即
隨
彼
繫
』
者

，
此
即
他
質
：
若

 

云

第

八

(識

)
隨
何
界
異
熟
，
即

彼

繫

，
即
顯
是
明
界
繫
者
，
第

七

(識

亦

〕
應

然

，
言

『與
染
俱
』

，
即
隨
何
染

 

污

，
即
彼
所
繫
，
如
第
八
識
，
亦
是
明
界
繫
竟
，
何

須

後

(頌
言
〕

『隨
所
生
所
繫
』
？
」
同
注
②

。



⑩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不
為
例
』
至

『故
今
說
之
』
答
質
意
者
，
且

如

前

六

(識

)
亦
與
染

 

俱

，
若

起

(
現

行

，
則

)
與

第

八

(識

)
非
必
同
繫
；
第

七

(識

)
亦
與
惑
俱
，
除
起
無
漏
，
餘
有
漏
位
，

I

切
時

 

必

(與
第
八
識
)
同

地

(
同

)
繫

。
既

(然
第
七
識
與
前
六
識
〉

I

種
有

染

，
如

何

前

六

(識

)
亦

(界

)
繫
非
必

 

同

(
於
第
八
識
而
第
)
七

(識
則
與
第
八
識
)
同
繫
耶
？
今
為
簡
前
六
(識

〕
，故

說

『隨

所

生

(
所

)
繫

』
言

故

。
」

同
注
②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不
為
例
』
至

『故
今
說
之
』
者

，
此
答
意
云
：
如
前
六
識
雖
有
煩
惱
繫
縛
而

 

與
本
識
不
必
同
地
；
今

顯

第

七

(識

)
雖
四
惑
俱
，
(但

〕
除

(
於

)
無

漏

位

(外

，
於
餘
位
時
)
必
與
第
八
(識

)

 

同
界
，
(以
〉
顯

(其
有
〕
異

(於
)
前
六
(識
〕
，故
云
『隨
所
生
所
繫
』
。
」
同
注
④
。

⑪
韓
鏡
清

先

生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謂
以
八
段
釋
十
門
中
：
即
第
四
體
義
門
、
第
五
行
相
門
合
釋
(成
為

 

第

四

段

『
體
性
行
相
門
』
〕
；
第
六

染

(俱

)
門

、第
七
觸
等
餘
心
所
門
合
釋
(成
為
第
五
段
『
心
所
相
應
門
』
〉
。
」

 

見

韓

著

《疏
翼
》
第

四

卷

，
頁

I

五
三
八
注
⑩

。

⑫

韓

鏡

清

先

生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云

：

「
若

開

為

九

，
則

第

六

四

染

心

所

，
與
第
七
觸
等
餘
心
所
別
門

 

(
而

)
說

故

。

(按

：
即
依
前
八
段
，
把
第
五
段
開
成
『染
俱
門
』
及

『相
應
門
』
兩
段
而
說
〕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頁

 

I

五
三
八
注

⑪

。



庚
二
、
長
行
正
釋
分
二
：

〔辛
一
)
以
八
段
十
門
辨
識
相

(辛
二
〕
引
二
教
六
理
證
有
此
識

辛

一

、
以
八
段
十
門
辨
識
相
分
八

：

〈壬
一
)
舉
體
出
名
門

(壬
二
〕
明
所
依
門

 

(壬
三
〕
明
所
緣
門

 

(壬
四
〕
明
體
性
行
相
門

 

(壬
五
〉
明
心
所
相
應
門

 

(壬
六
〕
明
三
性
分
別
門

 

(壬
七
〕
明
界
繫
分
別
門

 

(壬
八
〕
明
起
滅
分
位
門

壬

I

、
舉
體
出
名
門



【論

文
】
論
曰
：
次
初
異
熟
能
變
識
，後
應
辨
思
量
能
變
識
相
。是
識
，聖
教
別
名
「末

 

那
」
，
恒
審
思
量
，
勝
餘
識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初
段
有

二
：
一

、釋
頌

，
二

、問
答
。異
熟
識
先
，此
識
為
後
，故
言
「次
」

、 

「後
」
。
解
頌
初
句
「次

、
第
二
能
變
」
。
「應
辨
思
量
能
變
識
相
」
，
即

 

出
頌
中
「能
變
」
之
言
。
釋

「能
變
」
名

，
如
第
二
卷
①
。

即
指
此
識
，故
言
「是
識
」
。於
聖
教
中
，別
名
「末
那
」
，總
名
「識
」
故

，

 

「末
那
」
是
意
。

故

《
楞
伽
》
云
：
識
有
八
種
②
，
「
識
」
即
通
名
。
六
十
三
云
：
準
諸
識

 

皆
名
心
、
意

、
識
；
隨
義
勝
說
，
第
八
名
「
心
」
，
第
七
名
「意
」
，
餘
識

 

名

「識
」
③
。
《攝
論
》
第
一
亦
言
：
「意
」
名
無
有
義
④
、
「
心
體
第
三
」

 

等
⑤
，
故

「末
那
」
名

，
別
目
第
七
。

又
雖
諸
識
皆
名
為
「意
」
，
為
此
標
「意
」
，
餘
識
不
然
，
雖
標
總
稱
，
即

 

別
名
也
；
是
故
論
言
「是
識
聖
教
別
名
末
那
」
。何
故
諸
識
不
別
名
「意
」
？

 

「恒
審
思
量
，
勝
餘
識
故
」
。



六
十
三
卷
〈有
心
地
〉
云
：
章
末
那
恒
思
量
為
性
，
相
續
而
轉
，
佛
言
出
世

 

末
那
，
云
何
建
立
？
答
：
名
假
施
設
，
不
必
如
義
⑥
。

此
義
意
言
：
「出
世
末
那
」
更
不
思
量
，任
運
知
故
，無
粗
慧
故
，無
散
慧
故
，

 

不
名
「末
那
」
；
即
唯
有
漏
，
非
在
無
漏
。
此
一
解
也
。

又
云
：
遠
離
顛
倒
，
正
思
量
故
。
此
義
意
言
：
遠
離
顛
倒
思
量
，
有
正
思
量

 

故

，
即
通
無
漏
，
亦
有
此
名
⑦
。
二
解
如
是
。
上
釋
頌
文
。

【論

文
】
此
名
何
異
第
六
意
識
？

【述
記
】
下
問
答
辨
。
於
中
有
二
，
文
顯
可
知
。
問
曰
：
如
言
「
八
識
」
，
此
亦
名

 

「識
」
，
末
那
名
「意
」
，
總
別
合
論
，
即
名
「意
識
」
⑧
。
又
六
十
三
云
：

 

識
有
二
種
：

一

者

，
阿
賴
耶
識
；
二
者
、
轉
識
，
此
復
七
種
，
所
謂
眼
識
，

 

乃
至
意
識
，
即
是
第
七
名
為
「意
識
」
⑨
，
「此
名
何
異
第
六
意
識
」
？，

1

、
則
總
別
合
名
為
理
難
，
二
、
以
論
文
為
例
難
。

【論

文
】
此
持
業
釋
，
如
藏
識
名
，識
即
意
故
。彼
依
主
釋
，
如
眼
識
等
，識
異
意
故
。

 

【述
記
】
「意
」
是
自
體
，
「識
」
即
是
意
。
於
六
釋
中
，
是

「持
業
釋
」
。
「業
」



謂
業
用
，
體
能
持
用
，
即
似
舊
言
「功
能
受
稱
」
。
此
六
釋
名
，
皆
二
法
相

 

對
辨
差
別
釋
，
非
一

 
一
法
究
理
括
盡
。
如
阿
賴
耶
名
「藏
識
」
，
「識
」
體

 

即

「藏
」
，
亦
是
此
釋
。
此
與
彼
同
，
故
指
為
喻
。

何
為
此
識
？

「識
」
體
即
「意
」
故

。
其
第
六
識
，
體
雖
是
「識
」
，
而
非
是
「意
」
，

 

非
恒
審
故
。
「彼
依
主
釋
」
，
「主
」
謂
第
七
，即
似
舊
言
「從
所
依
得
名
」
。

「如
眼
識
等
」
，
「
眼
」
是
所
依
，
而
體
是
「識
」
，依

「
眼
」
之

「識
」
，

 

故
名
「
眼
識
」
。何
為
此
釋
？
「識
」
異
「意
」
故

。能

、所
依
別
，從
依
得
名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諸
聖
教
，
恐
此
濫
彼
，
故
於
第
七
，
但
立
「意
」
名
。

【述
記
】
問
：
今
者
得
名
，既
各
不
同
，何
故
不
並
名
「意
識
」
，而
於
第
七
但
立
「意
」

 

名
？
.若
名
「意
識
」
，
顯
是
持
業
得
名
；
但
名
為
「意
」
，
竟
有
何
理
？

諸
聖
教
中
，
恐
此
第
七
濫
彼
第
六
，
於
此
第
七
但
立
「
意
」
名

，
而
不
言

「識
」
⑩
。
第
一
義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標
意
名
，
為
簡
心
、
識
，
積
集
、
了
別
，
劣
餘
識
故
。



【述
記
】
次

、
第
二
釋
。

唯
立
「意
」
名

，
「為
簡
心
、識
」
，雖
皆
可
說
名
「
心
」
、
「意
」
、
「識
」
，

 

據
增
勝
義
，但
七
名
「意
」
，
「積
集
」
心
義
，
「了
別
」
識
義
，劣
餘
識
故
，

 

簡
後
「
心
」
、
前

「識
」
，
但
立
「意
」
名

，
恒
審
思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
或
欲
顯
此
與
彼
意
識
，
為
近
所
依
，
故
但
名
「意
」

。

【述
記
】
次

、
第
三
云
：
顯
此
第
七
與
彼
第
六
「意
識
，
為
近
所
依
，
故
但
名
意
」
。

「近
所
依
」
者

，
以
相
順
故
，
同
計
度
故
，
六
緣
境
時
，
七
與
力
故
，
所
以

 

七
無
漏
，
六
無
漏
；

七

有
漏
時
，
六
非
無
漏

⑪
。
非
七
緣
境
，
第
六
與
力
，

 

故
六
有
「識
」

，
七

但
名
「意
」
。
為
簡
第
八
，
亦
與
第
六
之
力
，
故
復
言

 

「近
」
，
彼
容
可
為
遠
所
依
故
。
五
十

一

云
：
由
有
第
八
，
故
有
末
那
；
末

 

那
為
依
，
意
識
得
轉

⑫
。
故
彼
第
八
為
遠
所
依
，
此
為
近
依
。

又
有
別
釋
：
以
相
續
思
量
故
，
此
但
名
「意
」
。
第
六
緣
境
轉
易
、
間
斷
，

 

故
加
「識
」
名

。
又
欲
顯
此
為
六
識
中
不
共
所
依
，
故
但
名
「意
」
，
無
間

 

滅
緣
意
，
亦
共
依
故

⑬
。
又
由
六
種
依
七
種
生
，
故
名
近
依
，
如
眼
識
等
。



此
即
第
一
、
出
能
變
體
，
釋
其
名
義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「明
第
二
末
那
識
能
變
相
」
的
二
分
中
，上
文
已
完
成
(庚
一
〕
「舉
頌
答

 

詰

」

，
跟

著

下

文

便

是

(
庚

二

〕

「
長
行
正
釋
」

。
以
長
行
散
文
正
釋
第
二
末
那
識
的
能

 

變
相
中
，又
開
成
(辛
一
)
「以
八
段
十
門
辨
識
相
」
及

(辛
二
〕
「引
二
教
六
理
證
有

 

此

識

」
兩

大

部

分

。
如

是

「
以
八
段
十
門
辨
識
相
」
即
應
分
成
八
大
段
：
此

即

(
壬
一
〕
 

「舉
體
出
名
門
」
、
(壬
二
)
「明
所
依
門
」
、
(壬
三
)
「明
所
緣
門
」
、
(壬
四
)
「明

 

體
性
行
相
門
」
、
(壬
五
)
「明
心
所
相
應
門
」
、
(壬
六
)
「明
三
性
分
別
門
」
、
(壬

 

七
)
「明
界
繫
分
別
門
」
及
(壬
八
〕
「明
起
滅
分
位
門
」
。今
文
正
是
(壬
一
)
「舉

 

體
出
名
門
」
。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初

段

〔
『
舉
體
出
名
門
』
中

，
合

〕
有

二

〔
分

〕
：

一
、
釋

頌

，
二

、
問

答

。
」

㈠
釋

頌
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釋
頌
文
「
次
第
二
能
變
，
是
識
名
末
那
」
二
句
的
涵
義
云
：
 

「論
曰
：
次

〔於
闡
釋
〕
初

〔第
八
〕
異
熟
能
變
識
〔之
〕
後
，
〔今
〕
應
辨
〔釋
第
七
〕

 

思
量
能
變
識
〔的
能
變
〕相
〔狀
〕
。是
〔第
七
能
變
〕識
，
〔佛
家
大
乘
〕聖
教
別
名
〔之



為
〕
『末
那
(日
目
泛
)
』
，
〔以
其
〕
恒

〔常
〕
審

〔細
〕
思
量
〔計
執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
 

見
分
以
為
自
內
我
故
；
以
其
思
量
阿
賴
耶
為
自
內
我
的
程
度
遠
〕
勝

餘

〔
一
切
諸
〕
識

， 

故

〔
獨

得

『
意

』
名

，
以

『
意

』
在
梵
文
名
『
末

那

(
日
目
泛
)
』
，
即
是
『
思
量
』
之
義
故
〕
。
」
 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文

，
可
有
多
節
：

甲

、
釋
初
句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先
釋
論
文
初
句
〔
『
次
初
異
熟
能
變
識
，
後
應
辨
思
量
能

 

變
識
相
』
的
句
義
言
：
「
〔由
於
三
能
變
識
中
〕
『異
熟
(能
變
〕
識
』
〔安
排
在
〕
先
，

 

此

〔依
次
安
排
的
是
第
二
能
變
識
，即
第
七
〕
識
為
〔在
於
〕
後
，故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 

因
第
七
識
依
次
安
排
在
第
八
識
之
後
，故
〕
言

『次
』
〔及
〕
『後
』
。
〔此
是
〕
解
頌

 

初
句
『次
、第
二
能
變
』
。
〔至
於
《論
》
言
〕
『
(後
〕
應
辨
思
量
能
變
識
相
』
〔者
〕
，

 

即

〔
是

引

〕
出
頌
中
『
能
變
』
之

言

。
〔
此
間
未
有
〕
釋

『
能
變
』
名

〔
言
的
涵
義
，
其
義
當
〕 

如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第
二
卷
〔彼
前
文
所
說
，即
分
為
諸
色
、心
種
子
的
『因
能
變
』
，

 

及
諸
識
自
證
分
轉
起
見
分
及
相
分
，
呈
現
成
為
一
切
假
我
、
假

法

的

『
果
能
變
』
〕

。
」

乙

、
釋
末
那
名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
：
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次
句
所
言
『是
識
，

 

聖
教
別
名
末
那
，
恒

審

思

量

，
勝
餘
識
故
』
中

的

『
是

諸

』
者

〕

，
即

指

此

〔
第
二
能
變



的
第
七
〕
識
，故
言
『是
識
』
。於

〔佛
家
大
乘
〕
聖
教
中
，
〔此
第
七
識
〕
別
名
『末

 

那

(
目

3
8
〕
』
〔
而

〕
總

名

〔
為

〕
『
識

〔
^：
8
目
3
〕
』
故

，，
『
末

那

〈
3
目
0
8
〕
』
是

『
意

』
 

〔義
、
『意
』
就
是
思
量
之
義
〕
。
」

丙

、
引
教
為
證
：
如
何
得
知
第
七
識
於
佛
家
大
乘
聖
教
中
別
名
為
『
末
那
I

意

』
 

耶
？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援
引
不
同
聖
教
以
證
成
之
言
：
「故

《愣
伽
(經
〕
》
〔卷
三
〕
云
：

 

識
有
八
種
，
『識
』
即

〔是
〕
通
名
。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〔卷
〕
六
十
三
云
：
〔雖
〕

 

準
〔依
〕諸
識
皆
〔可
通
〕名
『心
』
、
『意
』
、
『識
』
，
〔若
因
〕隨
〔其
涵
〕義
〔最

 

具
殊
〕勝
〔作
用
的
角
度
而
〕說
〔者
，則
但
有
〕第
八
〔識
可
〕名
〔之
為
〕
『心
』
，
〔以

 

唯
其
具
集
起
諸
種
子
的
作
用
故
；
唯
〕
第
七
〔識
可
〕
名

〔之
為
〕
『意
』
，
〔以
唯
其

 

恒
審
思
量
第
八
識
見
分
以
為
自
內
我
故
；
至

於

眼
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
等

〕
餘

〔
六

〕 

識

〔
則

〕
名

〔
之

為

〕
『
識

』
，
〔
以
其
於
色
、聲
諸
境
明
顯
以
了
別
為
相
故
〕
。
《
攝

(
大
乘
〕
 

論
》
〔卷
〕
第
一
亦
言
：
〔此
與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相
應
而
恒
常
思
量
計
執
自

 

內
我
的
『染
污
意
』
若
無
，則
〕
『意
』名
〔便
〕無
有
〔詮
釋
上
的
意
〕義
。
〔又
言
〕
：

 

『
(阿
賴
耶
識
〕
心
體
(於
識
、意
、心
三
類
法
中
，排
在
〕
第
三
(位
列
。若
離
心
體



阿
賴
耶
識
所
攝
諸
識
種
子
，則
前
六
識
的
「識
」
與
第
七
識
的
「意
」
無
別
可
得
〕
』
等

，

 

故

〔以
〕
『末
那
』
名

〔稱

，以
〕
別

〔標
〕
目

〔於
〕
第
七
〔識
彼
第
二
能
變
之
上
〕
。
」

丁

、
別
釋
意
名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
：

「又

〔就
通
名
而
言
〕
，
雖
諸
〔八
個
〕

 

識
皆
〔可
〕
名

〔之
〕
為

『意
』
，
〔但
今
〕
為

〔要
對
〕
此

〔第
七
識
顯
示
其
恒
審
思

 

量
之
義
，
故
特
〕
標

〔名
之
為
〕
『意
』
，
〔而
〕
餘
識
不
然
(按
：
即
餘
前
六
識
及
第

 

八
阿
賴
耶
識
，
皆
不
標
名
之
為
『意
』
。由
此
可
見
：
對
第
七
識
而
言
，
彼

『意
』
的
名

 

稱
〕
，雖
〔然
亦
可
〕標
〔其
〕總
稱
，
〔但
亦
〕即
〔標
其
〕別
名
也
；
是
故
《
(成
唯
識
)

 

論
》
言

『是

(第
七
〕
識

，聖
教
別
名
〔之
為
〕
末
那
』
(按
：
『末
那
』
即
是
『意
』
義

，

 

故
別
名
第
七
識
為
『意
』
，
與
別
名
之
為
『末
那
』
是
同
義
的
，
以
前
者
是
音
譯
，
後
者

 

是
意
譯
而
已
故
。
)
〔或
有
問
言
〕
：
何
故
諸
〔餘
〕
識
不
別
名
〔之
為
〕
『意
』
？

〔論

 

主
答
言
：
此
由
於
第
七
識
〕
恒
審
思
量
〔計
執
第
八
識
見
分
為
自
內
我
的
程
度
〕
勝
餘
識

 

故

。
」戊

、
別
釋
出
世
末
那
：
有
漏
的
染
污
第
七
識
，由
於
與
我
癡
、我
見
、
我
慢
、我
愛
四

 

煩
惱
心
所
恒
常
相
應
，
恒
常
計
執
思
量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見
分
為
「自
內
我
」
，
故
得
別
名



為

『末
那
(意
〕
』
，至
於
出
世
無
漏
的
清
淨
的
第
七
識
是
否
亦
可
名
之
為
『末
那
(意
〕
』

 

耶
？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回
應
疏
言
：
「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第
〕
六
十
三
卷
〈
(攝
決
擇
分

 

中
)
有
心
地
〉
云
：
若

『末
那
』
(即

『染
污
意
』
)
〔由
於
一
切
時
，以
〕
恒

〔常
計
執
〕

 

思
量
〔第
八
識
為
自
內
我
〕為

〔自
〕
性

，相
續
而
轉
，
〔故
可
名
之
為
『末
那
(意
〕
』
，

 

至
於
〕
佛

〔所
〕
言

〔的
清
淨
〕
出
世
末
那
〔之
名
則
〕
云
何
〔亦
得
以
〕
建
立
？
〔今
應
〕

 

答

〔言
：
『末
那
(意
〉
』
之
〕
名

，
〔是
〕
假
施
設
，
〔其
體
〕
不
必
如
〔其
所
表
具

 

有
計
執
思
量
之
〕義

。此
義
意
言
，
〔可
有
兩
解
：
一
者
〕
、
『出
世
末
那
』更
不
〔起
計
執
〕

 

思
量
〔第
八
識
為
自
內
我
，
以
其
是
如
實
〕
任
運
〔而
〕
知
故
，無
粗
〔劣
〕
慧

〔相
應
〕

 

故
，無
散
〔亂
散
心
〕
慧

〔相
應
〕
故

，
〔故
〕
不
名
〔之
為
〕
『末
那
』
；
即

〔
『末
那
』

 

一
名
〕
，唯

〔可
指
謂
〕
『有
漏
〔第
七
識
〕
』
，非
在
〔指
謂
〕
『無
漏
〔第
七
識
〕
』
。

 

此

〔第
〕
一
解
也
。
又
云
：
〔二
者
、此
出
世
無
漏
清
淨
的
第
七
識
〕
，遠
離
顛
倒
，
〔雖

 

不
與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相
應
，但
能
如
實
〕
正
思
量
〔
一
切
法
平
等
〕
故

，
〔亦

 

有

『思
量
』
義

，
亦
得
名
為
『末
那
』
〕
。
此
義
意
言
：
〔出
世
第
七
識
〕
遠
離
顛
倒
思

 

量
，
〔但
〕
有
正
思
量
故
，即
通
無
漏
，亦

〔得
〕
有
此
〔
『末
那
』
之
〕
名

。
二
解
如
是
。



上
釋
頌
文
〔
『是
識
名
末
那
』
句
義
〕
。
」

㈡
問

答

：
解
第
二
能
變
識
的
「舉
體
出
名
門
」
中

，
合
有
二
分
。
前
文
已
完
成
「釋

 

頌
」
，
今
下
文
是
「問
答
」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以
〕
問
答
〔分
〕
辨

〔第

 

七
識
之
『意
』
與
第
六
識
之
『意
識
』
差
異
〕
。於
中
有
二
，
〔
一
者
、問
，
二
者
、答
〕
，

 

文
顯
可
知
。
」

甲

、
設
外
人
問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外
所
問
云

：
「此
〔第
七
識
若
〕名
〔之
為
『意
』

， 

則
〕
何
異
第
六
『意
識
』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外
人
〕問
曰
：
如
〔異
熟
、思
量
、了
境
三
大
類
能
變
，可
〕

 

言
〔為
〕
『八
識
』
，此
〔第
二
能
變
的
第
七
識
〕亦
〔應
有
總
〕名
〔或
通
名
為
〕
『識
』
，

 

〔亦
有
思
量
〕
末
那
〔別
〕
名

〔為
〕
『意
』
，
〔如
是
〕
總

〔名
與
〕
別

〔名
〕
合
論
，

 

即
〔應
合
〕名
〔為
〕
『意
識
』
，〔如
是
與
第
六
識
之
名
為
『意
識
』有
何
區
別
？
〕又
〔
《瑜

 
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第
〕
六
十
三
〔有
〕
云
：
識
有
二
種
〔類
別
〕
：
一
者
、阿
賴
耶
識
；
二
者
、

 

轉
識
，
此

〔轉
識
〕
復

〔開
成
〕
七
種
，所
謂
眼
識
、
〔耳
識
〕
、
乃
至
意
識
，
即
是
〔第

 

二
能
變
的
〕第
七
〔識
〕名
為
『意
識
』
。
〔如
是
〕此
〔第
七
識
的
『意
識
』
之
〕名
〔有
〕



何

〔特
徵
別
〕
異

〔於
〕
第
六
『意
識
』
？
〔如
是
上
述
前
後
二
文
〕
，
一
則
〔是
以
〕
總

、

 

別
合
名
為
理
難
，
二

〔則
是
〕
以

〔所
引
〕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文
為
例
難
。
」

乙

、
以
明
持
業
釋
答
：
為
辨
「第
七
染
污
意
識
」
與

「第
六
意
識
」
的
差
異
，
《成
唯

 

識
論
》
先
依
「六
合
釋
年
3
1
^
8
5
」來
辨
別
云
：
「此
〔
『第
七
末
那
』之
名
為
『意
識
』

 

者

，是
依
〕
『持
業
釋
(一̂
目

㈡

〔的
構
詞
法
所
組
成
，有
〕如
『藏
識
』
〔之
〕

 

名

，
〔此
複
合
詞
的
結
構
，
乃
由
『識

?
^
目
5

』
即
是
『藏

(艮
》
〕
』
，合
成
『藏

 

識

^
苳
|

^ ：
目
5

』
，
顯
示
『
(作
為
庫
)
藏
』
乃
是
此
第
八
『識
』
的
業
用
，
業
用

 

不
離
識
體
，故
言
是
『持
業
釋
』
的
結
構
。今

『第
七
意
識
』
亦
然
，其
構
詞
方
式
是
〕
『識

 

(立
致
目
)
』
即

〔是
〕
『意

(日
目
泛
)
』
，
故

〔以

『持
業
釋
』
的
方
式
，
構
成
第
七

 

『意

識

』此合成詞。至於〕彼
〔第六
『意識』則不然，彼是依〕

 

『依

主

釋

』
〔的
構
詞
方
式
而
成
複
合
詞
，有
〕
如

『眼
識
』
等

，
〔
『識
』

 

依
於
『眼
根
』
而
起
，故
名
『眼
識
』
；
『識
』
依
於
『耳
根
』
而
起
，故
名
為
『耳
識
』
等

。

 

如
是
『眼
識
』
者

，
『識
』
異
於
『眼
』
，
『耳
識
』
者
，
『識
』
異
於
『耳
』
，名
為
『依

 

主
釋
』
的
構
詞
結
構
；
『眼
』
、
『耳
』
都
是
『主
』
，
『識
』
依
彼
『主
體
』
而
成
『眼



識
』
、
『耳
識
』
。今
第
六
『意
識
』
亦
然
：
『識
』
依
於
主
體
的
『意

(根
〕
』
而
起
，

 

故
構
成
『
〔第
六
)
意
識
』
，
此

『意
識
』
〕
『識
』
異

〔於
〕
『意
』
故

。
」
窺
基
《述

 

記
》
疏
文
，
可
成
二
節
：

一
者
、解
持
業
釋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第
七
『意
識
』
此
合
名
之
中
〕
，

 

『意
』是
〔第
七
識
的
〕自
體
〔按
：
此
是
即
用
以
顯
體
，因
為
第
七
識
體
有
『思
量
(意
〕
』

 

的
業
用
故
〕
；
『識
』
即
是
『意
』
(按
：
識
體
不
離
思
量
意
用
，
思
量
意
用
不
離
識
體
，

 

體
用
相
即
故
〕
，於

『六

(合
)
釋
』
中

(按
：
亦
名
『六
離
合
釋
』
構
詞
法
〕
，是

『持

 

業
釋
』
。
『業
』
謂
業
用
，
體
能
持
用
，
〔故
名
『持
業
釋
』
〕
，
即
似
舊
〔譯
所
〕
言

 

『
(從
〕
功
能
受
(其
)
稱
』
。此
『六
2
口)
釋
』
〔所
構
成
的
複
合
〕名
〔稱
〕
，皆
〔由
〕

 

二
法
〔的
詞
語
〕相
對
〔以
〕辨
〔其
〕差
別
〔的
涵
義
，詮
〕釋
〔而
成
，而
〕非
〔單
靠
〕

 

一
一
法
〔能
窮
〕究
〔其
〕理
、括
盡
〔其
義
〕
。如
『阿
賴
耶
』
〔之
〕名
〔為
〕
『藏
識
』
，

 

〔由
『識
』
體
與
『藏
』
用
彼
二
法
，依
〕
『識
』
體
即
『藏
』
〔用
此
構
詞
方
式
複
合
而
成
，

 

故
〕
亦
是
此
『
〔持
業
)
釋
』
〔所
攝
〕
。此

〔第
七
『意
識
』
〕
與
彼
〔
『藏
識
』
得
為
〕

 

同

〔類
〕
，故

〔論
主
〕
指

〔舉

『藏
識
』
以
〕
為
喻
。
」



二
者
、解
意
識
義
：
《述
記
》
跟
著
疏
釋
『
〔第
七
)
意
識
』
與

『
〔第
六
)
意
識
』

 

的
差
別
言
‘̂
「
〔或
有
問
言
〕
：
何
為
此
〔第
七
〕識

〔之

『意
識
』
亦
是
『持
業
釋
』
攝
？

 

今
應
答
言
：
以
第
七
之
『意
識
』
〕
『識
』
體
即
『

I：

思
量
之
〕
意
』
，故
〔是
『持
業
釋
』
，

 

所
顯
的
意
義
，
正
指
此
識
有
恒
審
思
量
的
業
用
。
至
於
〕
其
第
六
『
(意
〕
識
』
，
體
雖

 

是

『識
』
，
〔有
了
別
作
用
〕
，而
非
是
『
〔恒
審
思
量
之
)
意
』
，
〔以
雖
能
思
量
，但
〕

 

非
恒
審
〔思
量
〕
故
；
〔彼
名
『意
識
』
，
祇
是
指
其
『識
』
體
依
『意

(根
〕
』
而
發

 

揮
其
作
用
，
此
顯
示
其
為
『意
之
識
』
，
故
〕
彼

〔是
〕
『依
主
釋
』
〔所
攝
，
此
中
所

 

依
的
〕
『主
』
，謂
第
七
〔識
以
作
『意
根
』
。此

『依
主
釋
』
〕
即
似
舊
〔譯
所
〕
言

『從

 

所
依
得
(其
)
名
』
。
〔又
論
言
〕
『如
眼
識
等
』
〔者
〕
，
『眼

(根
〕
』
是
所
依
〔之

 

主
〕
，而
體
是
『
(前
第
一
〕
識
』
；
依

『眼

(根
〕
』
〔為
主
而
起
〕
之

『識
』
〔體
〕
，

 

故
名
〔為
〕
『眼
識
』
，
〔此
是
『依
主
釋
』攝

。又
〕何
為
此
〔第
六
『意
識
』亦
是
〕
『
(依

 

主
)
釋
』
〔所
攝
？
答
：
第
六
的
『意
識
』
，以
其
『識

(體
)
依
於
意
(根
〕
』
〕
，
『識
』

 

異

〔於
〕
『意
』
，故
能
〔依
之
『識
』
，與
〕
所
依
〔之
主
的
『意

(根
〕
』
彼
此
之
體
〕

 

別

〔異
，
故
〕
從

『依

(主
釋
〕
』
得
名
，
〔有
別
於
『
(第
七
識
的
末
那
彼
〕
意
識
』
，



從

『持
業
釋
』
得
名
〕
。
」

丙

、
以
名
意
所
以
答
：
前
文
「以
明
持
業
釋
答
」
，今
文
則
「以
名
意
所
以
答
」
，
此

 

中
可
有
三
義
，分
別
闡
釋
如
下
：

第
一
義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依
第
一
義
，以
名
『意
』
之
所
以
作
答
言
：
「
〔於
上
所
釋
，

 

第
七
識
依
『意
即
識
』彼
『持
業
釋
』構
詞
法
，構
成
『意
識
』之
名
；
第
六
識
依
『意
之
識
』

 

彼
『依
主
釋
』構
詞
法
，亦
構
成
『意
識
』之
名
〕
，然
諸
聖
教
，
〔以
〕恐
此
〔第
七
之
『意

 

識
』
可
能
〕濫
〔雜
於
〕彼

〔第
六
之
『意
識
』
〕
，故
於
第
七
〔識
〕
，但
立
『意

(日
目
5

 

末
那
〕
』
〔之
〕
名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，設
外
質
言
：
「
〔外
〕
問
：
今
者
〔第
七
識
與
第
六
識
之
〕
得

 

名

，
〔
一
依
『持
業
釋
』
、
一
依
『依
主
釋
』
〕
，既
各
不
同
，何
故
〔第
七
識
名
『意
』
，

 

第
六
識
則
名
『意
識
』
，而
二
者
〕
不
並
名

〔為
〕

『意
識
』
，而

〔特
別
〕
於
第
七
〔識
〕

 

但
立
『意
』
〔的
識
〕名
？
〔如
前
文
所
說
〕
，若
〔第
七
識
〕名
〔為
〕
『意
識
』
〔者

，此
〕

 

顯
是
『持
業
(釋
〕
』
得
名
，
〔今
〕
但
名
為
『意
』
，
〔則
究
〕
竟
有
何
〔所
依
的
道
〕

 

理
？
」

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主
答
云
〕
：
「諸
聖
教
中
，恐
此
第
七
〔所
名
之
『意
識
』
〕

 

濫

〔雜
於
〕
彼
第
六
〔所
名
之
『意
識
』
，故
〕
於
此
第
七
〔識
上
〕
但
立
『意

(末
那
〕
』

 

〔之
〕
名

，而
不
言
『識
』
；
〔至
於
第
六
識
，則
立
『意
識
』
之
名
以
分
辨
之
。此
是
『以

 

名
意
(之
)
所
以
答
』
中
的
〕
第
一
義
也
。
」

第
二
義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伸
第
二
義
云
：
「又

〔對
第
七
識
〕
標

『意
』
〔之
〕
名

 

〔者

，目
的
〕為
〔要
把
第
七
識
〕簡
〔別
於
第
八
識
之
〕
『心
』
〔與
前
六
識
之
〕
『識
』
，

 

〔因
為
於
『恒
審
思
量
』
義
，第
七
識
勝
於
餘
識
，故
但
名
為
『意
』
，
以
思
量
為
意
故
；

 

於
〕
積
集
〔義
及
〕
了
別
〔義

，
此
第
七
識
〕
劣

〔於
〕
餘
識
，
故

〔不
名
為
『心
』
，

 

亦
不
名
為
『識
』
，
以
集
起
為
心
、
了
別
為
識
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上
述
論
文
依
〕
次

〔是
〕
第
二
〔義
的
解
〕
釋

。
〔第
七

 

識
之
所
以
〕
唯
立
『意
』
名

〔者
，目
的
〕
為

〔要
以
『意
』
名
〕
簡

〔別
於
〕
心

〔名
及
〕

 

識

〔名
〕
。雖

〔八
個
識
〕
皆
可
名
〔為
〕
『心
』
、
『意
』
、
『識
』
，
〔但
依
〕
據

〔每

 

一
類
心
識
的
特
有
〕增
勝
〔作
用
〕義

，
〔則
〕但
〔此
第
〕七
〔識
始
有
資
格
〕名
〔之
為
〕

 

『意
』
，
〔而
於
〕
『積
集
』
〔之
〕
『心
』
義

〔及
〕
『了
別
』
〔之
〕
『識
』
義
二
則



此
第
七
識
〕劣
〔於
〕餘
識
，故
〔於
『識

、意

、心
』
三
類
識
中
，為
要
把
第
七
識
〕簡
〔別

 

於
〕
後

『心
』
〔與
〕
前

『識
』
，
〔故
〕
但
立
『意
』
名

，
〔以
其
〕
『恒
審
思
(量
〕
』

 

〔之
義
最
為
殊
勝
〕
故

。
」

第
三
義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伸
第
三
義
云
：
「或
欲
顯
〔示
〕
此

〔第
七
識
可
〕
與
彼

 

〔第
六
〕
意
識
〔作
〕
為

『近
所
依
(根
〕
』
，故

〔把
第
七
識
〕
但
名
〔為
〕
『意
』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可
有
多
節
的
疏
文
：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略
解
論
意
言
：
「
〔依
〕
次

〔論
主
以
〕
第
三
〔義
作
答
〕
云
：
〔第

 

七
識
但
名
為
『意
』
者

，目
的
在
〕
顯
此
第
七
〔識
能
〕
與
彼
第
六
『意
識
』
〔作
〕
為

『近

 

所
依
(根
〕
』
，
故
但
名
〔之
為
〕
『意
』
。
」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較
詳
細
地
閬
述
「
『意
』
作
為
『意
識
』
之

『近
所
依
(根
〕
』
」
云
：

 

「
〔所
謂
〕
『近
所
依
』
者

，以

〔第
七
識
與
第
六
識
彼
此
〕
相
順
故
，同

〔起
〕
計
度
故
，

 

〔當
第
〕
六

〔識
〕
緣
境
〔之
〕
時

二

第

〕
七

〔識
能
給
〕
與

〔其
助
〕
力
故
，所
以
〔當

 

第
〕
七

〔識
在
〕
無
漏
〔位
時
，
第
〕
六

〔意
識
亦
同
處
〕
無
漏
〔位
；
當
第
〕
七

〔識

 

處
〕
有
漏
〔位
〕
時
，
〔第
〕
六

〔意
識
則
決
〕
非
無
漏
^

 
〔反
之
，我
們
得
知
〕
非

〔於



第
〕
七

〔識
〕
緣
境
〔之
時
〕
，
第
六
〔意
識
能
〕
與

〔彼
助
〕
力

。
〔由
此
得
知
第
七

 

識
可
作
第
六
識
的
『所
依
』
，
而
第
六
識
不
是
第
七
識
的
『所
依
』
〕
。故

〔第
〕
六

〔識

 

既
以
第
七
識
『意
』
為

『近
依
』
，
是
以
〕
有

『
(意
〕
識
』
〔之
名
；
而
作
為
『所
依
』

 

的
第
〕
七

〔識
〕
但
名
〔為
〕
『意
』
。
〔其
實
除
第
七
識
可
作
第
六
識
的
『所
依
』
外

，

 

第
八
識
亦
可
作
為
第
六
識
的
『所
依
』
，
今
〕
為

〔要
〕
簡

〔別
於
〕
第
八
〔識
〕
亦
與

 

第
六
〔識
作
『所
依
』
〕
之

〔助
〕
力

，故
復
言
〔
『
〔第
七
)
為

(第
六
之
)
近
所
依
』
，

 

故
於
『所
依
』
之
上
，加
上
〕
『近
』
〔言

，
而
〕
彼

〔第
八
識
則
〕
容
可
〔作
〕
為

〔第

 

六
意
識
的
〕
『遠
所
依
』
故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再
引
經
教
以
證
明
第
七
識
可
作
為
第
六
意
識
的
「所
依
」
言
：
「
〔
《瑜
伽

 
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一
云
：
由
有
第
八
〔識
〕
，
故
有
〔第
七
〕
末
那
；
〔由
以
〕
末
那

 

為

〔所
〕
依

，
〔故
第
六
〕
意
識
得
轉
〔起
活
動
〕
。故

〔知
對
第
六
意
識
〕
，彼
第
八
〔識

 

可
作
〕
為

『遠
所
依
』
，
〔而
〕
此

〔第
七
識
『意
』
可
作
〕
為

『近

(所
)
依
』
。
」

 

最
後
，窺
基
《述
記
》
更
從
第
七
識
的
「恒
審
思
量
」功
能
等
作
釋
云
：
「又
有
別
釋
：

 

以
〔第
七
識
能
夠
〕相
續
〔恒
審
〕思
量
故
，此
但
名
〔為
〕
『意
』
。
〔至
於
〕第
六
〔識

，



雖
然
亦
有
審
細
思
量
的
作
用
，但
當
其
〕緣
境
〔之
時
，常
有
〕轉
易
、間
斷
〔現
象
出
現
，

 

故
為
簡
別
於
能
『恒
審
思
量
』
之
稱
為
『意
』
的
第
七
識
〕
故
，
〔第
六
識
於
『意
』
之
後
，

 

再
〕
加

『識
』
〔字
而
成
『意
識
』
之
〕
名

。又
欲
顯
〔示
〕
：
此

〔第
七
識
能
〕
為

〔第
〕

 

六
識
中
〔作
〕
不
共
所
依
(按
：
末
那
之
『意
』
於
此
除
有
『思
量
』
義
外
，
亦
有
『依

 

止
』
義
〕
，故

〔第
七
識
〕
但
名
〔為
〕
『意
』
，
〔而
第
六
識
依
止
第
七
識
，故
名
〔為
〕

 

『意
識
』
，依

『意
』
而
生
起
的
『
(心
〕
識
』
故
；
至
於
作
為
前
六
識
作
等
無
間
緣
的
〕

 

無
間
滅
緣
〔之
〕
『意
』
，
〔第
六
識
固
然
可
以
此
方
式
作
依
，
餘
五
識
亦
可
以
此
方
式

 

作
所
依
〕
，亦

〔即
可
名
之
為
〕
共
依
，故

〔於
此
不
取
其
作
第
六
識
的
不
共
所
依
根
〕
，

 

又
由
〔於
第
〕
六

〔識
的
〕
種

〔子
要
〕
依

〔第
〕
七

〔識
的
〕
種

〔子
的
擊
發
，方
能
〕

 

生
〔起
〕
，故
〔依
此
義
，第
七
識
亦
得
〕名
〔為
第
六
識
的
〕
『近
(所
)依
』
，如
『眼
識
』

 

〔所
依
的
『眼
根
』
，
『耳
識
』
所
依
的
『耳
根
』
〕
等
。此

〔於

『以
八
段
十
門
辨
識
相
』

 

中
〕
，
即

〔是
〕
第
一
〔段
〕
、出
能
變
體
，釋
其
名
義
。
」

有
關
八
個
識
的
「恒
審
」
義

，
可
表
列
成
四
句
：



【注
釋
】

①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『識

』
謂

了

別

，
此

中

『識

』
言

，
亦
攝
心
所
，
定
相
應
故
。

『
變

』
謂
識
體
轉
似
二

 

分

，
相

(
分

〕

、
見

(
分

)
俱

依

自

證

(
分

)
起

故

。
依

斯

(相

、
見

)
二
分
施
設
我
、
法

，
離
此
無
所
依
故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I

〔中
〉
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識
所
變
相
雖
無
量
種
，
而
能
變
識
類
別
唯
〈
有

異

熟

、
思

量

、
了境̂

-^
一
二
種
〕
。
…
…

 

此
三
皆
名
『能
變
識
』
者

，
『能
變
』
有
二
種
：

I

、因
能
變
-謂
第
八
識
中
等
流
'異
熟
二
因
習
氣
(種

子

〕
^

 

1
1

、
果

能

變

，
謂

前

(等

流

、
異
熟
〉
二
種
習
氣
(
種
子
〉
力

故

，
有
八
識
生
現
種
種
(我

、
法

諸

〕
相
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七

(中

、
下

〉
。



②

 

《大
乘
入
楞
伽
經
》

(唐

.
實
叉
難
陀
譯
)
卷
三
云
：

「大
慧
言
：
世
尊
豈
不
建
立
八
種
識
耶
？
佛
言
：
建

立
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十

六

，
頁

六

〇

五

(
下

)
至
頁
六
〇
六
(上

〕

。

③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
云
何
為
勝
義
道
理
建
立
差
別
？
謂

略

有

二

(
種

)
識

：

I

者
阿
賴
耶
識
，
二
者
轉

 

識
…
…
此
復
七
種
，
所
謂
眼
識
，
乃

至

(末

那

〕
意

識

。
…
…
復

次

，
此
中
諸
識
皆
名
心
、
意

、
識

。
若
就
最
勝
，

 

阿
賴
耶
識
名
『
心

』

，
何
以
故
？
由
此
識
能
集
聚

I

切
法
種
子
故
，
於

I

切
時
緣
執
受
境
，
緣

不

可

知

I

類

器

境

。

 

末

那

名

『意

』

，
於

I
切
時
執
我
、
我

所

，
及
我
慢
等
，
思
量
為
性
。
餘

(
前

六

〕
識

名

『識

』

，
謂
於
境
界
了
別

 

為

相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^
頁

六

五

I

〔中
〕
。

④

 

真

諦

譯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
如
佛
世
尊
言
心
、
意

、
識

，

『意

』
有
二
種
：

I

、
能
與
彼
生
次
第
緣
依
故
，

 

先

滅

識

為

『意

』

，
又
以
識
生
依
止
為
『意

』
；
二

、
有

染

污

『意

』

，

(彼

〉
與
四
煩
惱
恒
相
應
，
一
身
見
'
二

 

我

慢

、
三
我
愛
、
四
無
明
，
此
識
是
餘
煩
惱
識
依
止
。
…
…
云
何
得
知
有
染
污
心
(之

第

二

種

『意

』
〕
？
若
無
此

 

(染
污
意
)
心

，
獨
行
無
明
則
不
可
說
有
^

復

次

，
『意

』
(之

)
名
應
無
有
(特
殊
的
意
)
義
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一

 I

四

(上

〕

。
按

：

「意
名
應
無
有
義
」
句

，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玄
奘
譯
文
作
「
〔
謂
此
染
污

 

意

若

無

-則

『意

』
之

)
訓
釋
詞
亦
不
(
可

)
得

有

，
(成
過
失
故
〉
」
。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，頁

1
—三
二
下
〕
。

⑤

 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
如
世
尊
說
：

〈有

)
心

、
意

、
識

三

(類
法
的
存
在
。
若
依
逆
排
，
則
亦
可
排
成
『識

、



意

、
心
三
』

，
如
是
則
阿
賴
耶
識
作
為
)
心

體

〔則
排
在
〕
第

三

(位

列

〕
。
若

離

(
心
體
的
)
阿
賴
耶
識
，
(
則

〕

 

無

別

〔
『識

』
體
的
前
六
識
之
存
在
，
亦

無

別

『
〔染

污

)
意

』
的
第
七
識
)
可

得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 

頁

一

三

三

(
下

)
至

一

三

四

(上

〉
。

印

順

《攝
大
乘
論
講
記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
『
心
體
第
三
』
，
是

從

『識

』
、
『意

』
、
『
心

』
的
次
第
逆
數
上
去
，
『
(
阿

 

賴
耶
識
〕
心
體
是
在
第
三
(位
列

〕

。
」
見

《講
記
》
頁
六
〇

。
台

.
正
聞
版
。

⑥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六

三

〈攝
決
擇
分
中
有
心
地
〉
云
：

「
問

：
若
彼
末
那
，
於

I

切
時
思
量
為
性
，
相
續
而
轉
。

 

如
世
尊
說
：
出
世
末
那
云
何
建
立
？
答

：
名
假
施
設
，
不
必
如
義
；
又
對
治
彼
，
遠
離
顛
倒
，
正
思
量
故
。
即
此
末

 

那
任
持
意
識
，
令
分
別
轉
，
是
故
說
為
意
識
所
依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
六

五

I

〔中
〉
。

⑦

 

義
同
前
注
。

⑧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總

、
別

合

論

，
即
名
意
識
』
者

，
此
第
七
識
，
通

名

(
即
總
名
為
)

『識

』
；

 

別

名

(
為

)

『
意

』
；
合

名

『
意

識

』

。

(
彼

〕
與

『
第

六

意

識

』
何
別
？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
 

八

七

二

。

⑨

 

義
同
注
③

。

⑩

 

窺

基

《成
唯
識
論
掌
中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「
『
恐
此
濫
彼
，
故
於
第
七
但
立
「意

」
名

』
等

者

，
何
故
第
六
(識

)



不

但

名

『意

』
(
而

)
第

七

(識

)
亦

(
可

於

『意

』
名
之
後
再
加
)
『識

』

〔
言

)
也
？

(答

：
此
由
於
〕
第

七

(識

 

所

名

『意
識
』
者

，
是

)

『持

業

(釋

〉
』

，
(以

『意

』
及

『識

』
〉
二
義
以
彰
識
體
；
第

六

〔識

之

名

『意
識
』

 

者

，
則
是

〕

『依

主

(釋

〕
』

，
將

(第

七

『意

』
之

)
他

以

明

自

(之

『識

』
故

〉
。
若

第

六

(識
之
稱
謂
，
唯

)

 

標

I
『意

』

〔
名
而
〕
不

言

『識

』
者

，

(則

〕
不

能

顯

(其
第
六
識
的
〕
自

(體

。
又

)
第

七

(識
的
稱
謂
再
〕

 

加

『識
』
〔言

，便
)恐

(會
)濫

(雜
於
〕
『依
主
(釋

的

第

六

『意
識
』
〉
，故
第
七
(識
)但
標
『意
』

 

名

。
恐
濫
彼
故
，
第

六

(識

)
加

『識

』

(字

以

〕
依
他
故
得
名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六

三

七

(中

、

 

下

〕
。

⑪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七
有
漏
時
，
六
非
無
漏
』
者

，
此

約

第

七

(識

於

〕
畢

竟

無

漏

(位

時

，
第

)

 

六

(意
識
〕亦

(必
)無
漏
。若
不
爾
，
(第
〕七

(識
於
〕有
漏
(位
)時

，不
妨
(第
)六

(識
是
〕無
漏
故
。」

 

同
見
注
⑧

。

⑫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
「
又

由

有

(第

八

〕
阿
賴
耶
識
故
-
得

有

(第
七
〕
末
那
；
由
此
末
那
為
依
止
故
，

 

(第
六

〕
意
識
得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五
八
〇

〔中

)
。

⑬
依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及

《攝
大
成
論
》
所

言

，
第
七
識
的
『意

』
可
分
成
二
種
。
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意

 

謂
恒
行
意
及
六
識
身
無
間
滅
意
」

(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二
八
〇
中
〉

。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
此
中



『意

』
有
二
種
：
第

I

、與

作

『等
無
間
緣
』
所
依
止
性
，
(上

念

)
無
間
滅
識
能
與
(
下
念
〕
意
識
作
生
依
止
(按

：

 

此

即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
言

的

『
(六
識
身
)
無
間
滅
意
』

，
前
念
六
識
滅
，
平
等
無
間
地
可
作
後
念
六
識
生
起
助

 

緣

，
名

為

作

『等
無
間
緣
』

，
每
一
心
識
都
以
之
作
所
依
止
。
小
乘
名
之
為
『意
根
』
或

『無
間
滅
識
』

。
〕
第

二

'

 

染

污

意

，
與
四
煩
惱
共
相
應
〔按
：
此

『染
污
意
』
即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
言

的

『恒
行
意
』

。
此
唯
與
第
六
意
識

 

作
所
依
止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‘頁
一
三
三
(下
〕
。

綜
合
小
乘
說

I

切
有
部
及
大
乘
唯
識
思
想
，

『意

』
或

『意
根
』
有
二
：

I

者

、無
間
滅
意
：
前
念
六
識
已
滅
，
平
等
無
間
地
能
作
為
後
念
六
識
生
起
的
「等
無
間
緣
」
，
故

此

「無
間
滅
意
」

 

是

「
〔六
識
生
起
的
)
共
依
止
」

。
二

者

、
染
污
意
：
此
即
第
七
識
，
恒
審
思
量
第
八
阿
賴
耶
為
「自
內
我
」

(故

 

亦

名

「恒
行
意
」
〕
；
第
六
識
生
起
必
依
之
為
「
所
依
根
」

，
彼

「意

」
有

漏

時

，
能

依

之

「第
六
意
識
」
必
是
有

 

漏

，
彼
轉
成
無
漏
時
，

「第
六
意
識
」
則
成
無
漏
，
故

彼

成

為

「第
六
意
識
」
的

「
不
共
所
依
」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不
共
所
依
』
者

，
意

說

第

七

(識

)
與

第

六

(識

)
為

『
不
共
所
依
』

。
何
以

 

故
？
六

(識

)
皆

有

『
不

共

(
所
依

〕
根

』
故

，
又

簡

『
共
依
』
故

。
…
…

『等
無
間
滅
意
根
』

，
諸
識
共
有
，
以

 

前
引
後
後
引
前
也
，
故
諸
識
並
然
。
為

簡

於

此

(無
間
滅
意
根
〕

，
說

『
不

共

(依

〕
』
言

。
第
八
雖
依
第
七
，
今

 

據

(前

)
六
識
為
論
，
不
依
第
八
〔識
為
說
〕

，
故
無
妨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二
三
。



壬

二

、
明
所
依
門
分
二
：
〈癸

一
)

略
解
所
依

(癸
二
〕
廣
解
所
依

癸

一

、
略
解
所
依

【論
文
】
「依
彼
轉
」
者
，
顯
此
所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、
明
其
所
依
。
此
下
有
二
：
初

略

，
後

廣

。
略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總
 

解

「
依
彼
轉
」
言

，
後

、
別

解

「
依
彼
轉
」
三
字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「彼
」
，
謂
即
前
初
能
變
識
，
聖
說
此
識
依
藏
識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即
別
解
。
初
解
「
彼
」
字

，次
解
「
依
」
字

，後
解
「
轉
」
字

。
此
解
「
彼
」
 

字

0

顯
此
依
彼
第
八
識
也
。
「
由
有
阿
賴
耶
，
故
得
有
末
那
」
①

，
故
名
「
聖
說
」
。 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此
意
以
彼
識
種
而
為
所
依
，
非
彼
現
識
，
此
無
間
斷
，
不
假
現
識
為

 

俱
有
依
，
方
得
生
故
。



【
述
記
】
次
解
依
字
，
有
其
二
說
。
是
第
一
義
，
難

陀

、
勝
子
皆
作
是
說
。

此
師
意
說
：
第
七
現
識
唯
依
第
八
種
子
識
，
不
依
彼
現
行
，
以
第
七
恒
無
間
， 

不
假
現
識
為
俱
有
依
。
約
依
種
子
，
故

名

「
依
彼
」

。

【論
文
】

有
義
：
此
意
以
彼
識
種
及
彼
現
識
，
俱
為
所
依
；
雖
無
間
斷
，
而
有
轉
易
，

 

名
轉
識
故
，
必
假
現
識
為
俱
有
依
，
方
得
生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
、
護
法
等
諸
論
師
釋
。

此
第
七
識
以
彼
種
子
識
及
現
行
果
識
俱
為
所
依
，
此
識
隨
在
因
果
位
中
，
雖
 

無
間
斷
，
於
入
見
道
等
而
有
轉
易
，
或

善

、
或

染

，
必
假
現
識
為
俱
有
依
， 

方
得
生
故
②
。
若
不
爾
者
，
體
有
轉
易
，
無
殊
勝
力
如
何
得
生
？
賴
相
續
識
， 

可
得
生
故
。

問
前
師
曰
：
今

言

「
依
彼
」

，
言
依
種
子
者
，
五
十
一
云
：

「
由
有
本
識
有

 

末
那
」
等

，
文
如
何
通
③
？

應
言
由
有
本
識
，
意
識
得
轉
，
第
六
亦
依
本
識
種
故
。

問
後
師
曰
：
初
地
等
轉
易
，
第
六
引
生
，
第
八
於
七
，
有
何
勝
力
？



如
定
中
聞
聲
，
意
識
不
共
耳
識
同
取
，
當
時
唯
有
現
行
相
續
七
、
八
二
識
， 

應
亦
得
說
為
耳
識
依
？
雖
無
引
力
，
仍
說
依
故
④

。

前
師
答
曰
：
如

《
對
法
》
第
二
：
眼
識
種
子
依
眼
根
種
，
眼
根
種
為
所
依
， 

眼
識
種
為
能
依
；
要
根
種
子
導
識
種
子
，
生
現
根
已
，
其
識
種
子
方
得
生

 

識
⑤
；
不
爾
，
識
種
定
無
生
義
。

而
現
行
眼
識
：

一
、
自
種
依
彼
根
種
，
二

、
自
現
依
彼
根
現
。
其
第
六
識
由

 

第
七
種
導
生
，
第
七
望
六
，
有
力
勝
故
，
說
六
依
七
，
非
第
六
識
不
依
本
識

 

之
種
子
故
⑥

。

今

第

七

「
依
」
言

，
但
依
彼
種
，
非
彼
現
識
。
若
說
依
現
，
如
何
說
依
不
與

 

七
同
緣
？
行
相
殊
異
故
，
但
可
說
言
緣
彼
現
識
，
不
可
言
依
⑦
。

若

爾

，
如
何
說
六
依
七
？
所

緣

、
行
相
並
不
同
故
，
非
如
眼
等
為
眼
識
依
， 

所
取
等
故
⑧

。

答

曰

：
兩
人
依
別
，
復
兩
處
住
，
如
王
與
臣
等
，
仍
說
相
依
，
有
為
諸
法
勢

 

分
力
故
。
此
識
亦
爾
，
所
作
行
相
雖
復
不
同
，
而
第
七
勢
分
為
第
六
依
，
非



第
八
現
為
第
七
依
⑨

。

問
曰
：
若

爾

，
如
何
知
七
於
六
有
勢
分
，
非
八
現
於
七
，
故
知
說
八
為
第
七

 

依
⑩
？
，彼
質
答
曰
：
如
何
為
境
、
復
說
為
依
？
依

、
緣
何
異
？

答
而
復
質
曰
：
如
第
六
緣
七
，
如
何
為
境
又
復
為
依
？
理
無
過
故
，
此
亦
應

 

爾

。

後
師
答
曰
：
前
師
有
過
，
我
理
無
失
。
且
初
地
轉
易
，
八
於
七
識
有
何
勝
力

 

者

，
若
無
第
八
現
行
，
彼
七
必
無
故
；
意
識
不
爾
，
故
說
非
七
依
。
即
如
定

 

中
聞
聲
，
意
識
無
時
，
耳
必
不
轉
，
彼
必
同
取

⑪
。
今
此
七
、
八
雖
不
同
境
， 

勢
分
牽
故
，
竟
有
何
失
？
第
七
識
必
有
現
行
所
依
，
名
轉
識
故
，
如
前
六
識
。 

或
應
有
識
為
俱
有
依
，
六

、
七
識
中
名
轉
識
故
，
如
第
六
意
識

⑫
。

問
曰
：
如
設
無
第
七
，
非
五
識
生
，
七
非
五
識
依
；
何
故
無
第
八
時
七
不
有
， 

第
八
為
七
依
？
八
例
七
等
亦
爾
，
如
下
廣
解

⑬
。
然
賴
耶
根
本
，
說
七
依
八
， 

與
力
令
生
故
，
非
如
七
無
五
識
不
有
，
七
非
本
故
，
不
與
力
故
。
又
若
無
七
， 

五
識
必
無
，
故
今
說
七
依
八
現
、
種

⑭
。



準
此
二
師
，雖
無
評
義
，然
後
師
勝
，無

過

、親

故

，前
理
難
故
，
下
自
當
知
。 

【論

文

】

「轉
」
，
謂
流
轉
，
顯
示
此
識
恒
依
彼
識
，
取
所
緣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次
解
「轉
」
義
。

「
流
」
是
相
續
義
；

「
轉
」
是
起
義
。
謂
依
第
八
或
種
、
或
現
相
續
起
義
， 

顯
示
此
第
七
識
恒
依
彼
第
八
識
起
。
「
取
所
緣
故
」

，
第
七
行
相
，
取
所
緣

 

境
相
續
不
斷
而
生
起
義
。

此
文
上
來
已
依
常
理
略
解
所
依
竟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辛
一
〕
「以
八
段
十
門
辨
(第
七
末
那
)
識
相
」
中

，
合
有
八
大
段
，
前

 

文
於
(壬
一
〕
已
完
成
首
段
「舉
體
出
名
門
」
，
今
文
則
是
處
理
次
段
(壬
二
〕
「明
所

 

依
門
」
；
此
中
開
成
二
分
，
即

(癸
一
〕
「略
解
所
依
」
及

(癸
二
〕
「廣
解
所
依
」
。

 

今
文
正
是
「略
解
所
以
」
，
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〕
第
二
〔大
段
，
即

 

對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，明
其
所
依
〔體
〕
。此
下
有
二
：
初
略
，後
廣
。
〔今
文
正
是
初
段
『略

 

解
所
依
』
〕
。
」



㈠
總

解

「
依
彼
轉
」
言
：
於

「明
第
一
一
末
那
識
能
變
相
」
中

，世
親
論
師
《唯
識
三
十

 

頌
》
以

「依
彼
轉
」
三
字
明
「第
七
末
那
識
的
所
依
體
」
；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總
解
第
七

 

末
那
識
「依
彼
轉
」
義
云
：
「
〔頌
言
〕
『依
彼
轉
』
者
，顯

〔示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的
〕

 

所
依
〔體

，
正
是
彼
第
八
異
熟
能
變
識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此
〕
『略

〔解
所
依
〕
』
中

，有

〔其
〕
二

〔段
〕
：

 

初

〔段
〕
、總
解
『依
彼
轉
』
言

〔的
涵
義
〕
，後

〔段
則
〕
別
解
「依
彼
轉
」
三
字
〔的

 

字
義
所
指
。今
〕
此
即
〔是
〕
『初
』
、
〔總
解
『依
彼
轉
』
言
的
涵
義
〕
也

。
」

㈡
別

解

「
彼

」
義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即
『別
解
(依
彼
轉
三
義
〕
』
。

 

初
解

『
彼
』
字

，次
解
『依
』
字

，後
解
『轉
』
字
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於
頌
文
『依

 

彼
轉
』
中
，所
言
〕
『彼
』
〔者
〕
，謂
即
前
初
〔第
八
異
熟
〕能
變
識
，聖
〔者
〕說
此
〔第

 

七
末
那
〕
識
依
〔彼
第
八
〕
藏
識
〔然
後
方
能
生
起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別
〕
解

『彼
』
字

。顯
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依
彼

 

第
八
〔藏
〕
識

〔方
能
生
起
〕
也
，
〔以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〕
：
『由
有
阿
賴
耶
，

 

故
得
有
末
那
。
』
故

〔論
〕
名

『聖
說
〔此
識
依
藏
識
故
〕
』
。
」



㈢
別

解

「
依

」
義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初
解
『彼
』
字
的
字
義
之
後
，便

 

是
〕
次
解
『依
』
字

〔的
字
義
；
此
中
〕
有
其
二
說
。
」

甲

、
依
第
一
義
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疏
解
「依
彼
轉
」
中
的
「依
」
字
的
字
義
云
：
「有

 

義
：
此
〔所
言
『依
』者
〕
，意
〔謂
〕以
彼
〔第
八
異
熟
藏
〕識
〔所
攝
藏
的
末
那
〕種
〔子
〕

 

而
為
所
依
，
〔而
〕
非

〔以
〕
彼

〔第
八
異
熟
藏
識
的
〕
現

〔行
〕
識

〔以
為
所
依
，因
為
〕

 
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是
〕無

〔有
〕
間
斷
〔恒
時
生
起
者
，故
〕
不

〔必
〕
假

〔藉
第
八
〕
現

〔行

 

藏
〕
識

〔以
〕
為

『

倶
有
依
』
方
得
生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段
論
文
〕是
〔依
二
說
中
的
〕第
一
義
〔以
解
『依
彼
轉
』

 

中
的
『依
』
字
的
字
義
〕
；
難
陀
、勝
子
〔彼
二
論
師
〕皆
作
是
說
。此
師
意
說
：
第
七
〔末

 

那
的
〕
現

〔行
心
〕
識
唯
依
第
八
〔的
〕
種
子
識
〔以
為
所
依
，
而
〕
不
依
彼
〔第
八
的
〕

 

現
行
〔識
以
為
所
依
。所
以
者
何
〕？
以
第
七
〔末
那
〕恒
〔常
〕無
間
〔在
現
行
狀
態
之
中
，

 

故
〕
不

〔必
〕
假

〔藉
〕
現

〔行
的
第
八
〕
識

〔以
〕
為

『

倶
有
依
』
〔即
以
為
所
依
止

 

的
助
力
然
後
能
生
起
，
而
唯
〕
約
依
〔彼
第
八
識
所
攝
藏
的
〕
種
子
〔以
為
所
依
止
的
因

 

緣
依
〕
，
故
名
『依
彼
(轉
〕
』
。
」



乙
 '
依
第
二
義
解
：
對
頌
文
「依
彼
轉
」
中
的
「依
」
字
的
字
義
，除
依
第
一
義
解
外
，

 

亦
可
依
第
二
義
解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依
第
二
義
作
解
云
：
「有
義
：
此
意
以
彼
〔第
八
〕

 

識
種
及
彼
〔第
八
〕
現
識

倶

為
〔第
七
末
那
的
〕
所
依
，
〔因
為
此
第
七
末
那
〕
雖
無
間

 

斷

，
〔然
〕
而

〔卻
〕
有
轉
易
，
〔故
得
〕
名

〔為
〕
轉
識
，
〔如
由
有
漏
得
轉
作
無
漏
，

 

由
有
覆
無
記
得
轉
作
善
法
；
既
有
轉
變
，如
同
第
六
意
識
〕故
必
〔須
〕假

〔藉
〕
現
〔行
〕

 

識

〔給
予
助
以
〕
為

『

倶
有
依
』
，
〔其
轉
變
〕
方
得
生
〔起
〕
故
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
 

的
疏
釋
，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
總
解
論
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
〔是
〕
以
彼
〔第
八
〕

 

種
子
識
及
現
行
〔異
熟
〕果
識
〔二
者
〕

倶
為
所
依
，
〔因
為
〕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識
隨
〔其
〕

 

在
因
〔位
及
在
〕
果
位
中
，
雖
無
間
斷
，
〔但
〕
於
入
見
道
等
〔位
時
〕
而

〔是
〕
有
轉

 

易

〔者

，即
〕
或

〔由
染
轉
〕
善

，或

〔由
善
而
轉
〕
染

，
〔其
間
〕
必
假
〔藉
〕
現

〔行
〕

 

識

〔以
〕
為

『

倶
有
依
』
，方

〔能
使
其
轉
變
〕
得
生
故
。若
不
爾
者
，體
有
轉
易
〔而
並
〕

 

無
殊
勝
〔增
上
助
〕
力

〔以
為
所
依
，
則
此
轉
易
〕
如
何
得
生
？

〔今
第
七
識
除
依
種
子

 

識
外
，兼
以
現
行
第
八
識
以
為
所
依
，則
可
藉
〕賴
〔彼
第
八
現
行
的
〕相
續
識
〔的
助
力
，



故
第
七
識
的
轉
易
便
〕
可
得
生
故
。
」

其
二
、第
二
師
問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伸
二
師
之
間
的
對
辯
云
：
「
〔第
二
師
〕
問
前

 

〔第
一
義
〕
師
曰
：
今

〔你
說
頌
文
所
〕
言

『依
彼
』
〔者
，是
〕
言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依

〔第

 

八
〕
種
子
〔識
〕
者
，
〔則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一
〔所
〕
云
『由
有
本
識
有
末
那
』

 

(按
：
原
文
作
『又
由
有
阿
賴
耶
識
故
，得
有
末
那
』
，而
未
有
言
及
第
八
識
所
藏
的
種
子
)

 

等
文
，如
何
〔可
〕
通
？
」

其
三
、第
一
師
答
：
《述
記
》
敍
第
一
師
的
回
答
言
：
「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言
『由

 

有
本
識
有
末
那
』
者
，意
即
〕
應
言
：
由
有
本
識
，
〔第
七
末
那
〕
意
識
〔便
能
〕
得
轉
，

 

〔而
且
〕
第
六
〔意
識
〕
亦

〔如
第
七
意
識
那
樣
〕
依

〔藉
第
八
〕
本
識
種
〔子
以
為
因

 

緣
便
能
生
起
〕
，故
〔我
說
亦
與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說
無
違
。初
師
進
而
更
〕問
後
師
曰
：

 

〔你
說
：
若
末
那
不
依
第
八
現
識
，
則
體
有
轉
易
而
無
第
八
現
識
的
殊
勝
力
，
如
何
得
生

 

者

，則
末
那
於
〕初
地
等
〔位
有
或
善
或
染
的
〕轉
易
〔時
，其
實
是
由
〕
第
六
〔意
識
所
〕

 

引
生
〔的

，
你
卻
說
是
由
第
八
現
識
所
引
生
，
然
則
〕
第
八
〔現
行
識
對
〕
於

〔第
〕
七

 

〔末
那
究
竟
〕
有
何
〔殊
〕
勝

〔助
〕
力
？
〔既
無
殊
勝
助
力
，故
知
第
七
末
那
的
有
轉
易
，



唯
由
第
六
意
識
現
識
所
導
引
，
非
由
第
八
現
識
所
導
引
〕
。
如

〔在
禪
〕
定
中
聞
聲
，
意

 

識
不
〔能
〕
共

〔與
〕
耳
識
同
取
〔聲
境
〕

.，當
時
唯
有
現
行
相
續
〔的
第
〕
七

〔末
那

 

及
第
〕
八
〔賴
耶
〕
二
識
〔現
行
，豈
〕應
亦
得
說
〔第
七
、第
八
識
能
〕為
耳
識
依
〔耶
？

 

因
為
你
既
許
第
八
賴
耶
現
識
不
需
力
用
而
亦
能
為
第
七
末
那
識
作
為
善
、染
轉
易
的
所
依
，

 

如
是
則
今
第
七
、
八
識
〕
雖
無
〔有
導
〕
引

〔殊
勝
〕
力

〔用
，則
應
〕
仍

〔得
〕
說

〔之

 

為
耳
識
聞
聲
的
所
〕
依
故
。
〔今
事
實
既
已
不
然
，
故
第
八
現
識
對
第
七
既
無
導
引
殊
勝

 

力
用
，
故
不
應
說
為
是
第
七
現
識
生
起
的
所
依
。
跟
著
〕
前

〔第
一
義
〕
師

〔為
要
正
式

 

回
應
第
二
師
『今
言
「依
彼
」
，
言
依
種
子
者
，
五
十
一
云
「由
有
本
識
有
末
那
」
等
文

 

如
何
(可
)
通
』
的
質
問
，故
作
〕
答
曰
：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
〔卷
〕

 

第
二
〔云
〕
：
眼
識
種
子
依
眼
根
種
〔子
導
引
而
起
，
故
〕
眼
根
種
為
所
依
，
眼
識
種
為

 

能
依
；
要
根
種
子
導
〔引
〕
識
種
子
，
生
現
根
已
，
其
識
種
子
方
得
生
識
(按
：
原
文
只

 

言
『又
屬
眼
(根
)之
識
，故
名
眼
識
，由
識
種
子
隨
逐
於
眼
而
得
生
故
』
〕
；
不
爾
，
〔則
〕

 

識
種
定
無
生
義
。
〔故
知
第
七
識
之
以
第
八
識
為
所
依
者
，是

『以
彼
識
種
而
為
所
依
』
，

 

而
非
以
現
行
識
，故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一
所
言
『由
有
本
識
(得
)
有
末
那
』
者

，



今
依
『以
彼
識
種
而
為
所
依
』
解

，於
理
亦
可
通
達
無
違
〕
。
」

其
四
、後
師
回
應
：
對
前
第
一
義
師
「由
根
種
導
引
識
種
，識
始
得
生
，故
以
根
為
所

 

依

，
識
為
能
依
；
故
第
七
識
亦
唯
依
第
八
識
的
種
子
作
所
依
」
之
說
，
第
二
師
實
有
回
應

 

的
必
要
，
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主
張
第
二
義
的
論
師
回
應
言
〕
：
而

〔我
今
所

 

主
張
『以
現
行
識
為
所
依
根
』
者

，
以
〕
現
行
眼
識
〔實
兼
有
二
義
〕
：
一
、
〔眼
識
的
〕

 

自
種
依
彼
〔眼
〕
根
種
〔所
導
引
，故
能
生
起
現
行
〕
，
二
、
〔眼
識
的
〕
自
現
〔行
識
亦
〕

 

依
彼
〔眼
〕
根

〔的
〕
現

〔行

，
然
後
可
以
實
現
，
故

『眼
根
是
眼
識
的
所
依
根
』
。
同

 

理
應
知
第
七
識
以
第
八
識
為
所
依
者
亦
當
如
是
：
一
、依
其
種
子
識
，
二
、依
其
現
行
識
。

 

又
如
第
六
識
以
第
七
識
為
所
依
者
，
以
〕
其
第
六
識
〔的
種
子
〕
由
第
七
種
〔所
〕
導

〔引

 

而
得
〕
生

〔起

，其
第
六
自
現
行
識
又
得
依
彼
第
七
現
行
識
為
根
而
現
起
，故
〕
第
七
〔識

 

之
〕
望

〔第
〕
六

〔識
〕
有
力
勝
故
，說

〔第
〕
六

〔識
〕
依

〔第
〕
七

〔識
為
所
依
。雖
〕

 

非
第
六
識
不
依
〔第
八
〕
本
識
之
種
子
，
〔但
唯
在
現
行
識
上
言
，
『由
有
藏
識
，
得
有

 

末
那
；
末
那
為
依
，
意
識
得
轉
』
〕
，
故

〔唯
就
現
行
識
言
『第
六
意
識
以
第
七
末
那
為

 

所
依
』
，
而
不
言
『第
六
意
識
以
第
八
本
識
為
所
依
』
。
因
此
第
七
識
之
以
第
八
識
為
所



依
根
者
，除
依
其
『種
子
識
』
外

，亦
兼
依
其
『現
行
識
』
〕
。
」

其
五
、第
一
師
難
：
第
一
師
既
被
反
駁
，於
是
再
依
另
一
論
據
進
行
論
辯
。窺
基
《述

 
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第
一
義
師
言
〕
：
今

〔依
我
所
理
解
〕
，第
七
〔末
那
的
依
第
八
本
識
者
，

 

此
間
〕
『依
』
言
，
〔應
〕
但
依
彼
〔第
八
識
的
〕
種

〔子
，
而
〕
非
彼
現
識
。
〔因
為
〕

 

若

〔如
第
二
師
所
〕
說
依
〔其
〕
現

〔識
者
，則
〕
如
何
〔可
〕
說

〔所
〕
依

〔的
第
八
識
〕

 

不
與
〔能
依
的
第
〕
七

〔識
〕
同

〔
一
所
〕
緣

〔對
境
？
我
們
所
見
所
依
的
眼
根
等
，
必

 

與
能
依
的
眼
識
等
有
著
相
同
的
所
緣
對
境
故
。今
第
八
的
現
行
識
與
現
行
的
第
七
識
，
其

 

所
緣
及
〕
行
相
〔實
是
〕
殊
異
，故

〔第
七
現
行
識
〕
但
可
說
言
緣
彼
〔第
八
〕
現

〔行
〕

 

識

〔為
所
緣
境
，
而
〕
不
可
言
〔以
彼
第
八
現
行
識
為
其
所
〕
依

。
」

其
六
、第
二
師
反
質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主
張
第
二
義
的
論
師
反
質
言
〕
：
若
爾

 

(按
：
即
能
依
與
所
依
必
須
同
緣
者
〕
，〔則
你
們
〕如
何
〔可
〕說
〔第
〕六
〔識
〕依
〔第
〕

 

七

〔識
為
所
依
根
？
六
、七
二
識
其
〕
所
緣
、行
相
〔

倶

〕
並
不
〔相
〕
同
故
，非
如
〔所

 

依
的
〕
眼
等
〔根
〕
為
眼
〔等
〕
識

〔的
所
〕
依

〔而
彼
此
的
〕
所
取
〔境
均
〕
等

〔同
〕

 

故

。
」



其
七
、第
一
師
辯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第
一
師
見
破
，於
是
〕
答

〔辯
〕
曰
：

 

〔第
六
識
與
第
七
識
雖
不
同
緣
而
可
有
能
依
與
所
依
的
關
係
者
，
此
有
如
〕
兩
人
〔所
〕

 

依

〔的
所
緣
及
行
相
〕
別

〔異
，
且
〕
復

〔分
別
〕
兩
處
〔空
間
而
〕
住

，
如
王
〔帝
〕

 

與
臣
〔民
〕
等

，
〔但
是
二
者
〕
仍

〔得
〕
說

〔有
〕
相
依
〔的
關
係
，
因
為
此
相
依
關

 

係
實
由
〕有
為
諸
法
『勢
分
力
』
〔所
使
然
〕
故

。此
〔第
六
、七
〕識
亦
爾
，所
作
(按
：

 

疑
是
『所
緣
』
的
誤
植
〕
、
行
相
雖
復
不
同
，
而
第
七
〔識
的
〕
勢
分
〔力
實
足
以
作
〕

 

為
第
六
〔識
的
所
〕依

，〔然
而
〕非
第
八
現
〔行
識
有
如
是
勢
分
力
，得
以
作
〕為
第
七
〔現

 

行
識
的
所
〕
依

。
〔故
汝
難
非
理
〕
。
」

其
八
、第
二
師
再
難
：
因
應
前
師
的
辯
解
，後
師
再
起
質
詢
，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 

「
〔第
二
義
師
再
〕問
曰
：
若
爾
二
則
〕如
何
〔得
〕知
〔第
〕七
〔識
〕於
〔第
〕六
〔識
〕

 

有

〔其
〕
勢
分
〔力

，故
可
就
現
行
識
以
作
所
依
；
而
〕
非

〔第
〕
八
現
〔識
〕
於

〔第
〕

 

七

〔現
識
有
勢
分
力
〕
，故
知
說
〔第
〕
八
為
第
七
〔識
作
所
〕
依

〔不
從
其
現
行
識
言
，

 

而
唯
就
其
種
子
識
立
〕
？，」

其
九
、
第
一
師
回
應
：
對
於
上
述
第
二
師
的
再
難
，
第
一
師
並
沒
有
作
出
即
時
的
回



答

，
只
提
出
另
一
議
題
，
如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
〔第
一
義
師
以
〕
質

〔詢
的
方
式
而

 

間
接
回
〕
答
曰
：
〔第
七
末
那
現
行
識
〕
如
何
〔可
以
把
第
八
現
行
識
作
〕
為

〔所
緣
對
〕

 

境
〔而
〕復
說
〔彼
〕為
〔所
〕依
？
〔所
〕依
〔與
所
〕緣
〔二
者
究
竟
有
〕何
〔差
〕

 

異
？
」其

十
、第
二
師
答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針
對
前
師
的
質
詢
，第
二
師
一
面
作
〕

 

答
而
〔
一
面
〕復
〔加
以
再
〕質
〔詢
〕
曰
：如
第
六
〔現
行
識
亦
可
以
既
〕緣
〔第
〕

 

七
〔現
行
末
那
，又
可
以
彼
現
行
識
作
為
所
依
，如
是
〕如
何
為
境
，又
復
為
依
？
〔彼
既
〕

 

理
無
過
故
，
〔是
以
〕
此
亦
應
爾
(按
：
即
第
七
現
行
識
既
可
以
第
八
現
行
識
為
所
依
，

 

亦
復
以
之
為
所
緣
境
，於
理
無
違
〕
。
」

其
十
一
、第
二
師
總
答
：
前

、後
二
師
經
上
述
反
覆
對
辯
後
，今
主
張
第
二
義
的
後
師

 

作
出
「總
答
」
，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後
師
〔針
對
有
關
問
題
作
出
總
〕答
曰
：
〔綜

 

合
言
之
〕
前
師
有
過
，
我
理
無
失
。
且

〔就
汝
問
：
第
七
末
那
識
於
〕
初
地
〔有
或
善
有

 

染
的
〕轉
易
〔情
況
而
言
，第
〕八
〔現
行
識
對
〕於
〔第
〕七
〔現
行
〕識
有
何
〔殊
〕

 

勝
〔勢
分
〕力
〔故
第
八
現
行
識
可
作
第
七
現
行
識
的
所
依
〕者

，
〔我
當
明
確
告
訴
你
〕
：



若
無
第
八
現
行
〔識

，則
〕彼
〔第
〕七
〔識
〕必
無
〔現
行
〕故
；
〔至
於
第
六
〕意
識
〔對

 

第
七
識
則
〕
不
爾
，
〔因
為
第
七
識
是
恒
轉
識
，
而
意
識
則
是
有
間
斷
者
〕
，
故
說
〔第

 

六
意
現
行
識
〕非
〔是
第
〕七
〔識
的
所
〕依
。
〔又
〕
即
如
〔所
言
耳
識
於
〕
定
中
聞

 

聲
〔的
事
例
〕
，意
識
無
時
，耳
〔識
勢
〕必
不
〔能
〕轉
〔起
，意
識
與
耳
識
〕彼
〔二

 

識
〕必
〔要
〕
同
取
〔聲
境
以
為
所
緣
境
〕
。今
此
〔第
〕七
〔現
行
識
與
第
〕
八
〔現

 

行
識
〕
雖
不
同
境
，
〔但
第
七
現
行
識
受
了
第
八
現
行
識
的
〕
勢
分
〔力
所
〕
牽

〔引
〕
故

，

 

〔第
七
現
行
識
以
第
八
現
行
識
作
所
依
者
〕竟
有
何
失
？
〔由
此
故
知
〕
：
第
七
識
必
〔須
〕

 

有
現
行
〔法
作
〕
所
依
，
〔因
為
彼
〕
名

〔為
〕
轉
識
故
，如
前
六
識
。或

〔可
立
量
云
：

〔宗
〕
、第
七
末
那
〕應
有
〔現
行
〕識
〔體
以
〕為

倶
有
依
；
〔因
、於
〕
六
、七
識

 

中
名
〔為
〕
轉
識
故
；
(喻
〕
、如
第
六
意
識
。
」
可
列
成
二
論
式
：

比
量
一
：

宗
：
第
七
現
行
識
必
有
現
行
法
(隨
其
所
應
或
色
法
或
識
法
)
以
為
所
依
。

因
：
是
轉
識
故
。

喻
：
如
前
六
識
〔按
：
眼
等
五
識
以
色
根
之
色
法
為
所
依
；
第
六
意
識
則
以
現
行
識
'



法
為
所
依
〕
。

比
量
二
：

宗
：
第
七
現
行
識
應
有
現
行
識
體
以
為

倶
有
依
(按
：
第
七
識
是
恒
行
識
，
故

倶
有

 

識
體
只
有
恒
行
識
的
第
八
識
〕
。

因
：
於
六
、七
識
中
名
為
轉
識
故
。

喻
：
如
第
六
意
識
。

其
十
二
、
第
一
師
問
：
雖
經
後
師
量
破
，
前
師
仍
有
未
解
，
故

《述
記
》
再
疏
言
：

 

「
〔第
一
師
再
〕
問
曰
：如
〔彼
此
共
許
〕
：
設
無
第
七
〔識
，則
〕非
〔前
眼
等
〕
五

 

識

〔能
〕
生

(按
：
若
第
七
識
不
現
行
，
則
眼
等
前
五
識
亦
不
能
現
行
〕
，
〔於
此
情
況

 

下
，我
們
仍
然
共
許
第
〕
七
〔識
並
〕
非

〔是
眼
等
〕
五
識
〔的
所
〕
依
；
〔今
〕
何
故
〔卻

 

計
執
〕無
第
八
〔識
〕時
〔則
第
〕七
〔識
〕不
有
〔而
〕第
八
〔識
卻
得
作
〕為
〔第
〕

 

七
〔識
的
所
〕
依
？
〔以
〕
八
例
七
等
亦
爾
〔故
〕
，如
下
廣
解
(按
：
此
謂
：
前
已
共
許
，

 

第
八
識
無
則
前
五
識
不
有
，
而
第
八
識
非
是
前
五
識
的
所
依
；
同
理
，
故
第
八
識
無
則
第

 

七
識
不
有
，
而
第
八
識
亦
應
非
是
第
七
識
的
所
依
。
〕
」



其
十
三
、第
二
師
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敍
第
二
師
的
解
釋
言
：
「
〔第
二
師
解
答
言
〕
：

 

然

〔第
八
阿
〕
賴
耶
〔識
對
第
七
識
言
是
〕
根
本
〔
故

，
當
第
八
識
無
，
第
七
識
現
行
不

 

有
時
〕
，
說

〔第
〕
七

〔識

〕
依

〔第
〕
八

〔識
而
存
在
，
即
以
第
八
現
行
識
為
所
依
，

 

因
為
第
八
識
給
〕
與

〔勢
分
〕
力
令
〔第
七
識
〕
生

〔起
現
行
〕
故

，
非
如
〔第
〕
七

〔識
〕

 

無

〔則
眼
等
〕
五
識
不
有
，
〔而
不
說
『第
七
識
是
眼
等
五
識
的
所
依
；
所
以
言
『非
所
依
』

 

者

，
以
第
〕
七

〔識
對
前
五
識
〕
非

〔是
根
〕
本
故
，
不
與
力
故
。
又

〔言
〕
：
若
無
〔第
〕

 

七

〔識

，
則
前
〕
五
識
必
無
〔
者

，
此
唯
就
現
行
識
而
為
說
，
至
於
第
八
為
第
七
依
則
不

 

然
〕
，故
今
說
〔第
〕
七

〔識
〕
依

〔第
〕
八

〔的
〕
現

〔行
識
及
〕
種

〔子
識
而
為
論
〕
。
」

 

其
十
四
：
二
說
取
捨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於
此
最
後
一
節
疏
文
作
總
結
言
：
「準
此
〔前

、

 

後
〕
二
師
〔之
對
第
七
末
那
的
所
依
異
說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雖
〔然
〕無

〔有
作
出
取
捨
的
〕

 

評
義
，
然

〔
而
依
理
言
之
，
實
應
以
〕
後
師
〔所
主
張
『第
七
識
以
第
八
現
行
識
兼
種
子

 

識
為
所
依
』
者
較
為
殊
〕
勝

，
〔因
為
此
說
〕
無

〔有
〕
過

〔失

，
以
第
八
現
、
種
識
作
〕

 

親

〔所
依
，
不
同
於
餘
識
以
第
八
識
為
疏
所
依
者
：
如
第
七
識
依
第
八
識
，
第
六
識
依
第

 

七
識
，故
第
六
識
之
依
第
八
(根
本
〕
識
非
是
親
依
〕
故

。
〔
又
〕
前
〔師
所
說
之
〕
理
〔較
〕



難

〔成
立
〕
故

，
下
自
當
知
。
」

㈣
別

解

「
轉

」
義

：
於

「別
解
(依
彼
轉
三
義
〕
」
中
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對
「彼
」

、 

「依
」
二
義
的
別
解

.，今
則
為
最
後
一
節
，
即
為
對
「轉
」
義
的
闡
釋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 

解
云
：
「
〔頌
言
『依
彼
轉
』
中
的
〕
『轉
』
〔者
〕
，
謂
流
轉
〔義

，亦
即
〕
顯
示
此
〔第

 

七
末
那
〕
識
恒
依
彼
〔第
八
根
本
〕
識

〔而
生
起
，並
恒
〕
取

〔第
八
根
本
識
的
見
分
以
為
〕

 

所
緣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論
文
是
〕
次
解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所
言
『依
彼
轉
』

 

中
的
〕
『轉
』
〔者

，是

『流
轉
』
〕
義

。
〔
又
所
言
〕
『流
』
〔者
〕
是
相
續
〔不
斷
〕
義
；

 

『轉
』
是

〔生
〕
起
義
。
〔此
〕
謂

〔第
七
末
那
恒
〕
依
第
八
〔識
中
〕
或
種
〔子
識
〕
、

 

或
現
〔
行
識
〕
相
續
〔
生
〕
起
義
，
〔
即
〕
顯
示
此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恒
依
彼
第
八
〔
種

 

子
識
兼
現
行
〕
識

〔而
現
〕
起

。
〔論
文
又
言
〕
『
〔第
七
現
行
識
)
取

(第
八
現
行
識
為
)

 

所
緣
故
』
〔者

，
此
謂
〕
第
七
〔識
的
〕
行
相
，
〔就
是
〕
取

〔第
八
根
本
識
的
見
分
以
為
〕

 

所
緣
境
，
相
續
不
斷
而
生
起
義
。
此
文
上
來
〔經
〕
已
依
常
理
略
解
〔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〕

 

所
依
，
〔今
已
釋
〕
竟

。
」

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五

I

云
：

「
又
由
有
阿
賴
耶
識
故
，得
有
末
那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五
八
〇

〔中

〉
。

②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或
善
或
染
』
者

，
如
入
見
道
，
第

六

(識

)
入
生
空
觀
時
，
第

七

(識

)
但
與

 

法
執
相
應
；
第

六

(識

)
入
法
空
觀
(時

〕
，第

七

(識

)
與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；
此

(由

染

〕
轉

為

善

。若

第

六

(識

)

 

出

觀

時

，
第

七

(識

)
還
與
俱
生
我
執
相
應
，
此

(由

善

〕
轉

為

染

。
若
創
入
見
道
，
第

六

(識

)
雙
入
二
空
觀
時
，

 

第

七

(識

)
方
成
無
漏
。
故

由

第

六

(識
的
導
引
，
第

)
七

(
得

)
成

善

、
染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
 

二
二
三
。

③

 

見
注
①

。

④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問
後
師
曰
』
至

『仍
說
依
故
』
者

，
問
意
云
：
此
第
七
識
得
無
漏
時
，

(
是

〕

 

由

第

六

(識

所

〕
引

者

，

〔
而

〕
不
由
現
八
，
如

何

(
可

)
說

『
此

(第
八
現
識
)
為

第

七

(識

)
依

』
？
若
言
轉

 

易

之

時

，
雖

不

由

(第

)
八

(識
所
導
)
引

-
而

(第

)
八

(識

)
恒

在

-
故

(
可

)
為

依

者

，

(則

〕
如
定
中
聞

 

聲

，
七

、
八
二
識
亦
恒
(
在

)
現

在

，
(雖

〕
不

與
耳
識
(助

)
力

(然

亦

〕
應

為
耳
識
(
所

)
依

。
(彼
既
不
爾
，

 

此
云
何
然
)
？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七
二
。

湛

慧

《
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十
九
云
：

「
『
問
後
師
曰
』
至

『
仍
說
依
故
』

(
者

下

疏

五

末

(
言

〕
：
如
大
目



(犍

)
連

(在

)
獼
猴
池
側
坐
，
(
入

〉
無
所
有
處
定
，
有
象
哮
吼
、
猨
猴
戲
聲
，
即
便
出
定
。
薩

婆

多

師

(認

為

〕

 

出

(定

)
已

方

聞

(聲

〕
；
今

大

乘

(謂

)
聞

(聲

)
已

方

出

(定

，
以

)
若
先
不
聞
，
如

何

(
須

要

〉
出
定
？
問

：

 

豈

有

(
入
無
色
界
)
無

所

有

處

(定
的
意
識
)
心
得
緣
欲
界
聲
等
境
也
？

(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)
六
十
五
等
說
：

 

廣
慧
聲
聞
有
學
、
無

學

(修
行
人
於
)
無

色

界

(定

)
心

(亦

能

〕
緣
三
界
法
，
故
得
無
違
。

(
又
彼
論
)
六
十
三

 

卷

〈
三
摩
哂
多
地
〉
末
說
：
謂
有
行
人
，
若
遇
聲
緣
，
從
定
起
者
，

(
是
由
於
)
遇

聲

，
耳
識
與
定
相
應
意
識
俱
轉

 

起

(
而

)
聞

於

聲

，
名

『
遇
聲
緣
，
從
定
而
起
』
；
或
復
起
者
，
即
是
耳
識
，
此
舉
定
中
傳
起
耳
識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
 

藏
》
卷

六

七

‘
頁

四

I

八

(
下

〕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此
有

1
1

意

：
初
意
云
：
初
地
轉
易
，
既
由
第
六
(識

)
引

生

而

成

(或

)
善

(或

)

 

染

，
何

(
必

)
假

(藉

)
第
八
現
識
為
依
(
而
第
〉
七

(識

)
方
得
生
？

(
次

)
又

(第

)
八

(識

)
望

(第

)
七

 

(識

)
有

何

勝

力

(能
作
末
那
的
所
依
〉
？
後
問
意
云
：
且
如
定
中
耳
識
率
爾
聞
聲
，
而

意

識

(
則

)
別

緣

，
不
共

 

耳

識

同

取

(
於

聲

〕
；

(第

)
七

、
八

現

行

(識

)
既

相

續

，
亦

應

說

(為

)
耳

識

依

(第

)
七

、
八

(識

)
而
生

 

耶
？
何
以
故
？
以

無

引

力

(
而

)
仍
說
依
故
。
…
…
言
意
識
不
共
耳
(識

)
同

取

(聲

)
者

，

(唯

〕
約
自
不
正
義

 

問

，

(非
是
正
義
之
說
〕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二
三
。

⑤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又

屬

(於

)
眼

(根

)
之

識

，
故

名

『
眼
識
』

，
由

(
眼

)
識
種
子
隨
逐



於

眼

(根
種
子
)
而
得
生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七

〇

三

(中

〕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前
師
答
曰
：
如

《對
法
》
第

二

(卷

：
眼
識
種
子
依
眼
根
種
』
者

-
問

：

 

前
難
陀
師
准
(依

)
下

文

說

『
眼

』
等

五

根

，
即
五
識
種
，
無

別

眼

等

(根

)
為

『俱
有
依
』

。
今

言

『識
種
依
根

 

種

』
者

，
豈
不
誤
耶
？
答

：
其

實

《對
法
》
許

有

『
五
根
』

，
即
護
法
義
。
今
難
陀
就
彼
宗
說
，
借
以
例
證
第
六
識

 

由

導

生

，
於
理
未
盡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二
。

⑥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其

第

六

(識
由
第
七
種
導
生
』
者

，
此

意

說

(第

)
八

(識

)
為

(第

)
七

(識

 

之

所

)
依

，
七
為
六
依
者
，
要

(第

)
八

(識
為
根
之
)
種

，
導

(引

第

〕
七

識

(之

)
種

，

(第

〕
七

(識

)
方

 

得
生
；
由

(第

)
七

(識

)
根

種

導

(引

第

〉
六

識

種

，

(第

〕
六

(意

識

〉
方

得

生

，
故

《瑜

伽

〔師
地
論
〉
》

 

說

『由
有
藏
識
，
得
有
末
那
；
末
那
為
依
，
意
識
轉
也
』

-
由
根
種
現
，
助
識
種
現
故
，
展

轉

(為

)
說

，
雖
第
六

 

識

亦

依

(第

)
八

(識

)
種

-
而

第

八

(識

)
種

不

(能

)
導

(引

第

〕
六

(識

)
種

，
故

不

(能

)
為

例

(
而
說

 

第
六
識
以
第
八
為
依
根
〕

。
」
同
見
注
④

。

⑦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若
說
依
現
』
至

『
行
相
殊
異
故
』
者

，
此
難
意
者
：
若
依
現
八
，
現

八

與

(第

)

 

七

(識
則
應
)
同

緣

〔

I

境

〕
，
如
眼
識
依
現
(
行
眼
〕
根

則

)
根

與

識

(
須

)
同

取

(色

境

〉
，
例
此
應
爾
。

 

言

『
行
相
殊
異
』
者

第

)
七

、
八

(彼

)
二
識
行
相
不
同
；
既
行
相
異
、
不
同
緣
者
，
明
知
不
依
現
八
、

(唯



依
第
八
〕
種

(
子
識
為
所
依
〕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二
四
。

④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若

爾

，
如
何
說
六
依
七
』
事

者

-
卻

難

前

(第

I

義

)
師
云
：
若

言

『
行
相
異

 

故

，
即
不
依
彼
現
』
者

，
六

、
七
既
行
相
、
所
緣
並
異
，
如

何

說

『
(第

〕
六

(識

)
依

(第

)
七

(識

〕
』
耶
？

 

(彼

)
不
同
眼
識
與
根
所
(緣

)
境
等
…
…
相

似

義

，
俱
見
色
故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⑨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答
曰
：
兩
人
依
別
』
等

者

，
初
師
云
：
兩
依
處
俱
別
仍
得
依
，
何

妨

六

、
七

(識

 

所

)
緣

不

同

(
而
其
〕
依
義
得
立
？
二
同
見
注
⑦

。

⑩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〔
曰

)
：
若
爾
如
何
』
等

者

，
後

(
師

)
難

前

(
師

)
意

云

：
七

、
八
二
識

 

亦

如

兩

人

，
亦

有

勢

分

(
力

〕

，
故

知

說

(
第
八
現
行
識
能
)
為

第

七

(
識

的

所

)
依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 

七

八

.
頁
八
七
三
。

⑪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即
如
定
中
』
至

『彼
必
同
取
』
者

，
問

：
何

故

前

(師

)
問

中

云

『
耳

(識

與

〕

 

意

(識

)
不

同

取

(境

〕
』

(
而

)
今

云

『
同

取

(聲

境

〕
』
耶
？
答

：
前
師
不
許
同
取
(境

〕

，
故
為
此
問
；
後

 

師

許

同

取

(境

-
而
作
此
回
應
；
其
實
後
者
)
亦
以
自
義
答
。
此
師
許
定
中
耳
識
(能

)
依

第

六

(識
活
動
生
起
，

 

而

)
不

依

(第

)
七

、
八

(
二
識
〕
也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⑫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或

應

有

識

(
為
俱
有
依
〕
』
乃

至

『
(六

、
七
識
中
名
轉
識
故
〕
』
者

，
問

：



此

量

應

有

『決
定
相
違
』
過
？
量
云
：

〔宗

〕

、
第
七
識
應
非
(
以

)
識
為
俱
有
依
。

(
因

〕

、
七

、
五
識
中
名
轉

 

識

故

。

(喻

〕

、
如

(前

)
五

識

。
此
有
解
云
：
若

出

過

，

(
要
自

)
量

(之
本
身
)
無

過

(始

)
可

成
相
違
(決

 

定

)
；
若
自
犯
過
，
彼

量

仍

〔能

〕
成

(
立

，
不
為
所
破
〕
。
今

『決
定
相
違
』
量

中

，
有

『法
差
別
相
違
』

〈宗

)

 

過

。
宗

中

『非

(
以

)
識
為
依
』

(之

)

『非

識

(依

〉
』
之

中

，
有

『
種

子

(依

〕
』
及

『
色

(根

依

〕
』
為
差

 

別

(義

〕
。
前
師
意
許
『
以

種

子

(依

而

〕
非
識
為
依
』

，
不

許

『
以

色

(
根

)
為
依
』

。
今
違
彼
意
，
許
非
相
違
。

 

量
云
：

〈宗

〕

、
第
七
識
應
以
色
(根

)
為
俱
有
依
。

(
因

〕

、
七

、
五
識
中
名
轉
識
故
。

(喻

〕

、
猶

如

(前

)

 

五

識

。
雖
作
此
釋
，
理
未
可
依
。
且
難
陀
師
，
眼
等
五
識
但
以
第
六
識
為
俱
有
依
，
不

以

色

(根

)
為

依

。
今
五
識

 

為

喻

，
若
對
彼
師
，
(
同
喻
依
有
〕

『
所
立
不
成
』

(過

〕
，
故
知
前
師
亦
不
以
(前

)
五

識

為

『相

違

(決

定

〕
』

 

過

(來
破
後
師
〕

，
由
此
量
為
正
量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⑩

。

⑬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八
例
七
等
亦
爾
』
者

，

(第

〕
八

(識

若

〕
無

(則

前

〕
五

識

(將

)
不

有

，

 

(
而

)
第

八

(識

)
非

(是
前
〕
五

(識
之
所
)
依

；

(
同

理
則
應
)
八
無
七
不
有
，
故

應

(第

)
八

(識

)
非

(
曰
疋
 

第

)
七

(識
之
所
)
依

。
義
與
前
同
，
故

云

『亦
爾
』

。
或
此
師
云
：
七
無
八
不
有
，
我
許
七
非
八
依
；
故
八
無
七

 

不

有

，
(第

〕
八

(識

)
亦

(應

)
非

(
是
第
〕
七

(識
之
所
)
依

；
以
難
陀
師
(主
張

〉
七

、
八
二
識
既
恒
相
續
，

 

(故

)
不
用
他
識
為
俱
有
依
。
今
取
前
解
，
對
他
宗
不
可
以
自
義
為
例
耳
。
」
同
見
注
⑩

。



⑭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
又
若
無
七
(前

)
五
識
必
無
』

(
乃

)
至

『
(今
說
七
)
依

八

現

、
種

』
者

-

 

此

據

護

法

(前

)
五

(識

)
必

依

(第

)
七

(識
為
染
淨
依
而
為
說
〕
，
由
下
具
明
，
此
不
顯
說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四

三

，
頁
八
九
〇

(
下

〕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七
非
本
故
，
不
與
力
故
』
者

，
意

說

(第

)
七

(識

)
不

與

(
前

)
五

(識

)

 

為

依

(
之

)
所

以

；
為

論

正

義

，

(
則

〉
第

七

(
識

應

〕
與

(
前

)
五
識

為

染

淨

依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 

七

九

.
頁
二
二
五
。



癸

二

、
廣
解
所
依
分
三
：
〈子
一
)
總
出
三
種
所
依

(子
二
〕
別
敍
諸
師
異
計

 

(子
三
〕
結
歸
正
義

子

一

'
總
出
三
種
所
依

【
論
文
】
諸
心
、
心
所
皆
有
所
依
，
然
彼
所
依
總
有
三
種
。

【
述
記
】

「
諸
心
、
心
所
」
下

，
廣
解
所
依
。

以
上
第
八
識
及
下
諸
識
中
，
不
辨
所
依
義
，
故
今
因
廣
論
。
依
下
正
文
，
即

 

傍
乘
義
①
。
於
中
有
三
：
初

、
總
汛
出
極
成
所
依
有
三
，
次

、
別
敍
諸
師
於

 

三
依
中
各
有
異
計
，
後

、
結
歸
正
義
。

汛
出
所
依
中
，
文
勢
有
三
：
初

、
總
舉
有
所
依
法
，
顯
所
依
之
數
，
次

、
別

 

列
釋
所
依
體
，
後

、
總
結
前
。

「
皆
有
所
依
」
者

，
能
有
所
依
，
故
名
「
有
所
依
」
。



於
大
乘
中
，
何
處
經
論
名
「
有
所
依
」
？

《
瑜
伽
》
五
十
五
說
：
心

、
心
所

 

法

名

「
有
所
依
」
等

，
說
無
量
名
②
。

然
彼
言
「
所
依
」

，
唯
約
俱
有
依
說
，
以
恒
定
依
故
，
大
小
二
乘
俱
極
成

 

故
③
。
此
中
所
言
「
然
彼
所
依
總
有
三
種
」
者

，
恒
不
恒
、
定
不
定
，
合
說

 

為

「
所
依
」
④
。
「
所
依
」
及

「
依
」
，皆
名
「
所
依
」
，如
下
文
云
：
「
此

『
假

 

說
』
故
」
⑤
。
如

《
瑜
伽
》
第
一
卷
云
：
眼
識
俱
有
依
，
謂
眼
；
等
無
間
依
，

 

謂
意
；
種
子
依
，
謂
阿
賴
耶
識
⑥
。
此
中
三
依
，
約
三
緣
作
名
⑦
。
何
以
爾

 

者
？
.彼
論
以
理
為
名
，
此
論
以
緣
為
目
，
體
義
無

別
⑧
。

【論
文
】
一
、
因
緣
依
：
謂
自
種
子
。
諸
有
為
法
皆
託
此
依
，
離
自
因
緣
必
不
生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別
列
釋
所
依
體
。

約
識
而
論
，
唯
種
子
識
，
今
言
汛
說
「
諸
有
為
法
密
託
此
依
」
，
據
通
依
故
，

 

一
切
有
為
法
無
無
因
緣
者
故
。
此
三
得
名
，
皆
持
業
釋
。

【論
文
】
二
、
增
上
緣
依
：
謂

内
六
處
。
諸
心
、
心
所
皆
託
此
依
，
離
俱
有
根
必
不
轉

 

故
。



【
述
記
】

「
謂

内
六
處
」
，即
眼
根
等
。八
識
俱
有
依
，皆
不
過

内
六
處
故
。若
對
大
乘
，
 

即
通
六
處
；
若
對
小
部
，
唯
在
五
內
，
意
處
，
說
是
等
無
間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三
、
等
無
間
緣
依
，
謂
前
滅
意
。
諸
心
、
心
所
皆
託
此
依
，
離
開
導
根
必
不

 

起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
「
謂
前
滅
意
」

，
不
取
心
所
⑨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即
道
八
識
，
相
望
得
作
，
如

 

下
諍
論
。
此
開
導
依
，
若
言
「
開
」
、
「
避
」
，
二
義
無
別
，
「
開
」
即

「
避
」

 

故

。今
言
「
開
」
者

，離
其
處
所
，即
開
彼
路
；
復
言
「
導
」
者

，引
彼
令
生
，

 

引
導
招
彼
令
生
此
處
故
。

梵

言

「
羯
爛
多
」

，
此
可
言
「
次
第
緣
」
⑩
。
如

「
逆
次
第
」
云

「
阿
奴
羯

 

爛
多
」
；
「
阿
奴
」
是

「
逆
」
義

；
「
羯
爛
多
」
云

「
次
第
」
。
順
次
第
者
，

 

云

「
缽
刺
底
羯
爛
多
」
；
「
缽
刺
底
」
是

「
順
」
義

。
此
緣
既
云
「
三
摩
難

 

咀
囉
」
，，
故
言
「
等
無
間
緣
」
也

；
「
三
」
是

「
等
」
義

，
「
摩
」
是

「
無
」

 

義

，
「
難
咀
囉
」
是

「
間
」
義
故

⑪
。
若

言

「
種
子
依
」

，
即
唯
現
行
法
有

 

種

⑫
。
現
望
種
子
，
應
無
此
依
，
今

言

「
因
緣
依
」
者

，
令
知
寬
遍
故

⑬
。



若

言

「
俱
有
依
」

，
即
種
果
同
時
，
應

名

「
俱
有
依
」

，
以

「
緣
」
簡
別
，

 

顯
增
上
緣
，
故
非
種
子

⑭
。

若
爾
，
俱
時
心
所
應
是
此
緣
？
彼
非
所
依
故
，
心
王
是
所
依
，
唯
種
相
似
，

 

故
復
簡
之
，
如
下
當
辨

⑬
。

若
言
「
無
間
依
」
，即
前
滅
種
子
望
後
種
子
，應
是
此
依
，簡
異
彼
故
，言

「
等

 

無
間
緣
依
」
。
若
爾
，
前
念
心
所
應
是
此
依
，
是
此
緣
故
。

不
爾
，
心
所
非
是
所
依
。
言

「
等
無
間
」

，
復
是
所
依
，
故
復
雙
簡
也

⑯
。

種
子
所
依
，
辦
體
生
故
，
言

「
必
不
生
」

⑫
。
增
上
緣
依
，
隨
順
與
力
，
不

 

障
彼
故
，
言

「
必
不
轉
」
。
開
導
之
依
，
顯
開
彼
路
，
導
彼
生
故
，
言

「
必

 

不
起
」
。
三
文
有
異
。

【論
文
】
唯
心
、
心
所
具
三
所
依
，
名
有
所
依
，
非
所
餘
法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言
可
解
，
即
總
結
簡
。

今

言

「
唯
心
、
心
所
具
三
所
依
，
名
有
所
依
，
非
所
餘
法
」
者

，
諸
色
等
法

 

唯
有
因
緣
，
無
餘
二
依
。
今
假
設
如
小
乘
無
心
定
是
等
無
間
緣
果
，
有
等
無



間
依
及
因
緣
依
；
無
俱
有
增
上
緣
依
，
義
不
具
三
，
故
不
名
有
所
依

⑬
。

此
前
，汛
出
三
種
所
依
，通
心
、
心
所
，然
其
道
理
，既
未
明
顯
，更
須
廣
示
。

【解
讀
】
釋

「
〔第
二
能
變
末
那
識
的
)
所
依
門
」
中

，
合
共
有
兩
大
部
分
。
前
文
經
已

 

完
成
第
一
部
分
(癸
一
〕

「略
解
所
依
」
的
全
部
內
容
，
今
則
繼
而
進
行
(
癸
二
〕

「廣

 

解
所
依
」
彼
第
二
部
分
的
闡
釋
。此
中
開
成
三
分
，即

(子
一
〕
「總
出
三
種
所
依
」
、
(子

 

二
)

「別
敍
諸
師
異
計
」
及

(子
三
〕

「結
歸
正
義
」
。
今
文
正
是
「總
出
三
種
所
依
」
。

 

此
中
開
成
三
段
：

㈠
舉
所
依
法
數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言
：
「諸
心
〔識
及
其
相
應
〕
心
所
皆
有
〔其
〕
所

 

依

〔之
法
〕
，然
彼
〔
一
切
〕
所
依
〔之
法
〕
總
有
〔因
緣
依
、增
上
緣
依
、等
無
間
緣
依
彼
〕

 

三
種
。
」

甲

'
釋
科
文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論
文
〕
『諸
心
、心
所
…
…
』
〔以
〕
下

，

 

〔
是
〕
『廣
解
所
依
』

〔義

。
何
以
要
於
此
『
明
第
二
末
那
識
能
變
相
』
中
廣
解
三
種
所

 

依
法
〕
？
以

〔於
〕
上

〔文
明
〕
第
八
識
〔中
〕
及
下
〔文
明
前
六
〕
諸
識
中
〔都
〕
不

〔有
〕



辨
〔解
三
種
〕所
依
義
，故
今
因
〔依
明
第
七
末
那
之
便
而
予
以
〕廣
論
〔之
〕
。依
下
〔述
〕

 

正
文
〔所
言
『傍
論
已
了
，
應
辨
正
論
：
此
能
變
識
雖
具
三
所
依
，
而

〔依
彼
轉
〕
言
但

 

顯
前
二
』
者

，故
知
今
文
『諸
心
、
心
所
皆
有
所
依
…
…
』
等
文
〕
，
即

〔是
〕
傍
乘
〔之
〕

 

義

，
〔非
是
正
文
，解
因
緣
依
及
增
上
依
才
是
正
文
〕
。於

〔此

『廣
解
所
依
』
〕
中
有
三
：

 

初

、總
汛
出
極
成
所
依
有
三
，次

、別
敍
諸
師
於
三
依
中
各
有
異
計
，後

、結
歸
正
義
。
〔又

 

於
初
〕
『
(
總
〕
汛
出
(極
成
〕
所
依
(有
三
〕
』
中

，
文
勢
有
三
：
初

、
總
舉
有
所
依

 

法

，
顯
所
依
之
數
(按
：
今
簡
言
之
為
『舉
所
依
法
數
』
〕
，
次

、
別
列
釋
所
依
體
，
後

、

 

總
結
前
(義
〕
。
」

乙

、
釋
論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而
疏
釋
論
文
所
表
述
諸
義
言

：

「
〔前
論
文
所
言
〕

 

『皆
有
所
依
』
者

，
〔謂

『諸
心
、
心
所
』
皆
〕
能
有
所
依
〔之
法
〕
，
故
名
『有
所
依
』
。

 

〔問
〕
：
於
大
乘
〔典
籍
〕
中

，
何
處
經
論
〔有
說
〕
名

『
〈諸
心
、
心
所
能
)
有
所
依
』
？

 

〔答
〕
：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卷
〕
五
十
五
說
：
心

、心
所
法
名
『有
所
依
』
等

二

並

〕

 

說
〔有
〕無
量
〔差
別
〕名
〔稱
〕
(按
：
原
文
言
『問
：
諸
心
、心
所
凡
有
幾
種
差
別
名
耶
？

 

答
：
有
眾
多
名
：
謂
有
所
緣
、
(有
〕
相
應
、
有
行
(相
〕
、
有
所
依
等
無
量
差
別
(名



稱

二

)
。然
彼
言
『所
依
』
，唯
約
『

倶
有
依
』
說

，
以

〔彼
心
、
心
所
法
現
行
時
的
『

倶
 

有
依
』
，
是
彼
等
心
、
心
所
法
的
〕
恒

〔常

、
固
〕
定

〔的
所
〕
依
故
，
〔
是
〕
大

、
小

 

二
乘
〔所
〕

倶

極
成
〔認
可
〕
故

。
此
中
所
言
『然
彼
所
依
總
有
三
種
』
者

，
〔同
時
就
〕

 

恒

〔依
與
〕
不
恒
〔依
〕
、
定

〔
依
與
〕
不
定
〔依

、
正
義
與
不
正
義
而
〕
合
說
為
『所

 

依
』

〔故
〕
。
(按
：
前
五
識
之
依
色
根
為

倶
有
依
、
依
第
六
意
識
為
分
別
依
、
依
第
七

 

末
那
識
為
染
淨
依
、
依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為
根
本
依
者
，
此
為
恒
依
及
定
依
；
第
六
意
識
之

 

依
第
七
、
八
識
，
第
七
與
第
八
識
之
互
相
依
亦
是
恒
依
及
立
依
。
至
於
第
六
意
識
之
依
前

 

五
識
，
第
七
、
八
識
之
依
第
六
意
識
，
第
八
識
之
依
色
根
者
，
則
是
不
恒
、
不
定
依
。
)

〔如
是
若
把
〕
『所
依
』
及

『
(能
〕
依
』
皆
名
〔為
〕
『所
依
』
，
如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 

於
卷
四
之
〕
下
文
〔
所
〕
云
：
『此
假
說
故
(按
：
原
文
言
：
「然
有
處
說
依
為
所
依
，

 

或
所
依
為
依
，皆

(是
)
隨
宜
假
說
」
〕
。
』
〔
又
〕
如
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第
一
卷
云
：

『
眼
識
(之
)

倶

有
依
謂
眼
(根
；
其
)
等
無
間
依
謂
意
(按
：
此
指
前
念
眼
識
；
其
)

 

種
子
依
謂
阿
賴
耶
(種
子
〕
識

。
此
中
〔在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言
的
『

倶
有
依
』
、
『等

 

無
間
(開
導
〕
依
』
及

『種
子
依
』
彼
〕
三
依
，
〔在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則
〕
約

〔增
上
緣
、



等
無
間
緣
、
因
緣
彼
〕
三
緣
〔而
作
名
(按
：
即
名
『

倶
有
依
』
作

『增
上
緣
依
』
，
『開

 

導
依
』
作
『等
無
間
緣
依
』
，
『種
子
依
』
作
『因
緣
依
』
〕
。何
以
爾
者
？
〔因
為
〕彼
《
(瑜

 
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以

〔
道
〕
理
為
名
(按
：
諸
現
行
於
理
必
有
種
子
，
故
立
『種
子
依
』
；

 

根
與
識
於
理
必

倶
時
有
，故
立
『

倶
有
依
』
；
前
念
心
識
於
理
能
開
導
後
念
心
識
，故
立
『開

 

導
依
』
。
〕
〔至
於
〕
此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〔則
以
四
〕
緣
為
目
(按
：
如
目
『種
子
依
』

 

為

『因
緣
依
』
，目

『

倶
有
依
』
為

『增
上
緣
依
』
，目

『開
導
依
』
為

『等
無
間
緣
依
』
〕
，

 

〔就
此
三
依
的
〕
體
義
〔而
言
，
其
實
〕
無
別
。
」

㈡
別
釋
因
緣
依
：
於

(子
一
〕

「總
出
三
種
所
依
」
中

，
合
有
三
部
分
，
前
文
已
「舉

 

所
依
法
數
」
；
依
次
即
為
「
別
列
釋
所
依
體
」
，
所
依
體
既
有
三
種
，
故
此
又
開
成
「別

 

釋
因
緣
依
」
、
「別
釋
增
上
緣
依
」
及

「別
釋
等
無
間
緣
依
」
等
三
節
。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 

別
釋
「
因
緣
依
(
即
：
種
子
依
〕
」
云
：
「
一
、
因
緣
依
：
謂

〔
心

、
心
所
等
諸
法
的
〕

 

自
種
子
〔功
能
〕
。
諸
有
為
法
皆
〔必
要
〕
託
此
〔種
子
功
能
為
〕
依

〔然
後
始
得
現
行
，

 

以
〕
離
自
〔種
子
功
能
以
作
為
〕
因
緣
必
不
生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分
〕
別
列
釋
〔
三
種
〕
所
依
體
〔性
諸
義
。
於
此
所



依
的
『
因
緣
依
』
者

，
若
〕
約
識
而
論
，
〔彼
即
第
八
的
〕
種
子
識
。
今

〔論

〕
言
汛
說

 

『諸
有
為
法
皆
託
此
(種
子
因
緣
)
依
』

〔者

，
是
〕
據
通
依
〔而
為
說
〕
故

，
〔因
為
〕

 

一
切
有
為
法
無
〔有
〕
無

〔種
子
功
能
以
作
〕
因
緣
〔而
能
現
行
〕
者
故
。
此

〔因
緣
依
、

 

增
上
緣
依
、
等
無
間
緣
依
〕
三

〔者
之
〕
得
名
，
皆
持
業
釋
(按
：
今
此
『因
緣
依
』
者

，

此

『此
』
有

『因
緣
』
之
業
用
故
。
〕
」

㈢
別
釋
增
上
緣
依
：
於

「別
列
釋
所
依
體
」
三
節
中
，
此
為
第
二
節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 

繼
而
「別
釋
增
上
緣
依
(即

倶
有
依
〕
」
云
：
「
二
、增
上
緣
依
：
〔此
〕
謂
〔眼
根
、耳
根
、

 

鼻
根
、舌
根
、身
根
及
意
根
彼
〕
內
六
處
。
〔以
〕
諸
心
、心
所
〔法
〕
皆

〔必
須
〕
託
此
〔內

 

六
處
諸
根
以
為
所
〕依
〔然
後
方
能
生
起
，設
若
〕離
〔各
自
的
〕

倶
有
根
〔即
〕
必
不
〔能
〕

‘

 

轉

〔起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〕
『謂
內
六
處
』
〔者
〕
，
即

〔是
指
〕
眼
根
、
〔耳

 

根
〕
等

。八
識

倶
有
〔其
各
別
的
所
〕
依

〔之
根
以
為
恒
、定
的
增
上
緣
依
。此
八
識
的
『

倶

 

有
依
』
〕
皆

不

〔超

〕
過

〔於
〕
『
內
六
處
』
故

。
〔
以
〕
若
對
大
乘
〔
而
言
，
八
識
的

 

倶

有
依
〕
即
通
『
(
內
〕
六
處
』

(按
：
作
為
第
六
意
識

倶
有
依
的
末
那
意
根
、
作
為
第



七
末
那

倶
有
依
的
阿
賴
耶
識
，
作
為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
倶
有
依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，
皆
是
『
內

 

六
處
』
中
的
『意
處
』
所
攝
。
〕
若
對
小
〔乘
諸
〕
部

〔派
而
言
，諸
增
上
緣
依
〕
唯
在
〔眼

 

根
等
〕
五

〔處

，
而
〕
內
意
處
，
〔則
〕
說
是
『等
無
間
(緣
依
〕
』
故

。
」

㈣

別
釋
等
無
間
緣
依
：
於

「別
列
釋
所
依
體
」
三
節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分
別
闡
釋
「因
緣

 

(種
子
〕
依
」
及
「增
上
緣
(

倶
有
〕
依
」
，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依
次
作
「別
釋
等
無
間
緣
(開

 

導
)
依
」
云
：
「
三

、
等
無
間
緣
依
〔
即

『
開
導
依
』
者

，
此
〕
謂
前
〔
念
欲
〕
滅

〔
而

 

能
引
生
後
念
諸
識
的
〕
意

〔根

。
以
〕
諸
心
、
心
所
〔聚
〕
皆
託
此
〔等
無
間
緣
〕
依

〔然

 

後
可
以
現
行
；
若
〕
離

〔此
〕
開
導
〔依
的
意
〕
根

〔則
〕
必
不
〔能
生
〕
起
故
。
」

《述

 

記
》
疏
文
有
多
節
：

甲

、
釋
論
詞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
〔等
無
間
緣
依
〕
，
謂
前
滅

 

意
』

〔
者

，
此
顯
〕
不
取
心
所
〔為
所
依
體
〕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即
通
八
〔個

〕
識

，
〔
前

 

念
欲
滅
相
應
之
識
與
後
念
相
應
之
心
、
心
所
聚
〕
相
望
，
〔前
者
〕
得
作
〔為
後
者
識
聚

 

的
等
無
間
緣
依
，
其
詳
〕
如
下
〔
文
〕
諍
論
〔
中
之
所
述
〕
。
此

〔等
無
間
緣
依
亦
名
〕

 

開
導
依
，
若
言
『開
』
、
『避
』
，
二
義
無
別
，
『開
』
即

『避
』
故

。
今
言
『開
』
者

，



〔是
〕
離
其
處
所
，即
開
彼
路
〔避
而
不
予
阻
礙
義
〕
；
復
言
『導
』
者

，引
彼
令
生
，
〔即
〕

 

引
導
〔
心

、
心
所
聚
〕
招
彼
令
生
此
處
故
。
〔
又

『
等
無
間
緣
(或
開
導
依
〕
』
舊
翻
為

 

『次
第
緣
(
^
^
^
-
^
^

夺
㈡

)
』
，
(因
為
〕
梵
言
『羯
爛
多
(
^
^
^
)
』
，
此
可
言
『次

 

第
緣
』
〕
。如
『逆
次
第
』
云
『阿
奴
羯
爛
多
(目

』
；
『阿
奴
(目

一
一
)

』
是

 

『逆
』
義
；
『羯
爛
多
(
^
&

1

5

』
云

『次
第
』
。
「順
次
第
」
者

，
云

『缽
剌
底
羯
爛

 

多

』
；
『缽
剌
底
^
&
一)
』是
『順
』義
。
〔今
依
梵
本
〕此
緣
既
云
『三

 

摩
難
咀
囉
〔5
1
目
目
一
〕

』
，
故

〔
漢

譯

〕
一
一
一
曰
『
等

無

間

緣

』
也

，，
『
三
〔8
1
〕

』
是
『等
』
 

義

，
『摩

(目
)
』
是

『無
』
義

(按
：
受
前
音
影
響
，
『日

+211

丨
3
目
』
連
續
成
『摩
』
〕
，

 

『難
咀
囉
(目
一
—

)
』
是

『間
』
義
故
。
」

乙

、
比
較
詞
義
：
心

、
心
所
法
所
立
的
「
三
種
依
」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依
四
緣
立
，
名

 

之
為
「
因
緣
依
」
、
「增
上
緣
依
」
及

「等
無
間
緣
依
」
；
其
餘
論
典
依
理
立
，
名
之
為

 

「種
子
依
」
、
「

倶
有
依
」
、
「無
間
依
」

(或

「開
導
依
」
〕
。
孰
優
孰
劣
，
《述
記
》

 

分
成
三
節
加
以
比
較
。

其
一
、
「因
緣
依
」
與
「種
子
依
」
的
比
較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三
依
中
的
『因



緣
依
』
〕
若
言
〔為
〕
『種
子
依
』
〔者
〕
，
即
唯
現
行
〔的
心
、
心
所
聚
現
行
〕
法
有
『種

 

(子
依
〕
』
〔義
；
至
於
現
行
法
熏
習
成
種
子
時
，
彼
〕
現

〔行
〕
望

〔所
熏
成
的
〕
種
子
，

 

〔便
〕
應
無
〔有
〕
此

『
〔種
子
)
依
』
；
〔但
〕
今
言
『因
緣
依
』
者

，
〔則
仍
可
說
『所

 

熏
成
的
種
子
』
，
以

『能
熏
的
現
行
』
為

『因
緣
依
』
。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立

『因
緣
依
』

 

者

，
可
〕
令
知
〔其
涵
攝
較
為
〕
寬

、
遍
故
。
」

其
二
、
「增
上
緣
依
」
與

「

倶
有
依
」
的
比
較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三
依
中

 

的

『增
上
緣
依
』
〕
若
言
〔為
〕
『

倶
有
依
』
〔者
〕
，
即

〔唯
能
顯
示
〕
種

〔與
〕
果

〔法

 

必
須
〕
同
時
(按

：
意
謂
唯
識
種
子
說
中
之
『種
子
現
，
現
生
種
，
三
法
展
轉
，
因
果
同

 

時
』
〕
，
〔如
是
始
〕
應

〔得
〕
名

〔為
〕
『

倶
有
依
』
二
若
立
為
『增
上
緣
依
』
則
不
然
〕
，

 

以

『緣
』
〔字
來
加
〕
簡
別
，
〔即
名
之
為
『增
上
緣
依
』
，藉
此
以
〕
顯

〔示
此
『所
依
體
』

 

應
作
〕
增
上
緣
，
〔作
因
緣
始
是
種
子
，
作
增
上
緣
〕
故
非
種
子
。
〔如
是
若
名
之
為
『

倶

 

有
依
』
，
則
有
濫
雜
於
『種
子
依
』
的
弊
病
，
若
立
為
『增
上
緣
依
』
，
則
無
濫
雜
之
弊
。

 

或
有
難
言
〕
：
若
爾
，
〔既
立
為
『增
上
緣
依
』
，則
〕

倶

時
心
所
(法
亦
〕
應
是
此
『
(增

 

上
)
緣
(依
〕
』
〔耶
？
答
：
不
然
，以
〕彼
〔心
所
〕非
〔是
心
王
之
〕所
依
故
，心

丟

始

〕



是

〔
『
心

、
心
所
法
聚
』
之

〕
所
依
〔
故

，
是
以
不
相
濫
雜
於
心
所
〕
。
唯
種
〔
子
依
與

 

此
增
上
緣
依
〕
相
似
，故
復
簡
〔別
〕
之

，如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〕
下

〔文
〕
當
辨
〔釋

 

之
〕
。」其

三
、
「等
無
間
緣
依
」
與

「無
間
依
」
的
比
較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
三

 

依
』
中

，
『等
無
間
緣
依
』
〕
若
言
〔之
為
〕
『無
間
依
(或
開
導
依
〕
』
〔者
〕
，
即

〔於

 

種
生
種
的
情
況
〕
，前
〔念
欲
〕滅
〔的
〕種
子
望
後
〔念
所
生
的
〕種
子
〔亦
〕應
是

 

此

『
〔無
間
)
依

(或
開
導
依
〕
』
，
〔是
以
得
要
〕
簡
異
〔於
〕
彼

，
故
言
〔之
為
〕
『等

 

無
間
緣
依
』
，
〔以
顯
示
前
念
欲
滅
相
應
之
識
作
後
念
相
應
心
、
心
所
聚
生
起
現
行
的
『等

 

無
間
緣
依
』
。
〔或
有
難
言
〕
：
若
爾
，
〔則
〕
前
念
心
所
〔亦
〕
應

是

〔後
念
心
所
生

 

起
而
作
的
〕
此

『
(等
無
間
緣
〕
依
』
，
〔以
彼
〕
是
此
『
(等
無
間
)
緣
』
故

。
〔答
言
〕
：

 

不
爾
，
〔因
為
依
前
所
立
『所
依
』
的
定
義
〕
，
心
所
〔法
〕
非
是
『所
依
』

。
〔
若
把

『等

 

無
間
緣
』
改
立
〕
言

〔為
〕
『等
無
間
(依
或
開
導
依
〕
』
，
〔則
心
所
法
即
〕
復
是
『所

 

依
』
，
故

〔於
此
〕
復
雙
簡
〔別
其
非
種
子
、
非
心
所
，
是
以
名
之
為
『等
無
間
緣
依
』
〕

 

也

。
」



丙

、
釋
三
異
文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前
文
釋
「
三
種
所
依
」
時

，說

「離
自
因
緣
(依

，

，

 

心

、
心
所
法
)
必
不
生
故
」
、
「離

(增
上
緣
依
即
〕

倶

有
根
，
(則
心
、
心
所
法
)
必

 

不
轉
故
」
、
「
離

(等
無
間
緣
依
即
)
開
導
根
，
(則
心
、
心
所
法
)
必
不
起
故
」
，
然

 

則

「必
不
生
」
、
「必
不
轉
」
、
「必
不
起
」
三
者
實
何
以
有
此
異
文
？
今
窺
基
《述
記
》

 

加
以
疏
釋
言
：
「種
子
〔於
三
種
〕
『所
依
』
〔中
之
作
『因
緣
依
』
者

，
以
其
〕
辦
體
〔而

 

使
能
依
的
心
、心
所
聚
〕生
〔起
〕
，故
〔若
無
種
子
作
因
緣
依
者
，則
〕
言
〔彼
能
依
的
心
、

心
所
法
〕
『必
不
生
』
。
〔至
於
〕增
上
緣
依
〔能
〕隨
順
〔給
〕與
〔
心

、心
所
〕力

〔量
而
〕

 

不
障
彼
故
，
言

〔若
離
增
上
緣
依
，
則
心
、
心
所
聚
〕
『必
不
轉
』
。
〔
又
〕
開
導
之
〔等

 

無
間
緣
〕
依

，
〔能
〕
顯
開
彼
〔心

、
心
所
之
〕
路

，導
彼
生
故
，
言

〔若
離
等
無
間
緣
依
，

 

則
心
、
心
所
聚
〕
『必
不
起
』
。
〔由
是
道
理
，
上
述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〔
『必
不
生
』
、
『必

 

不
轉
』
、
『必
不
起
』
〕
三
文
有
異
。
」

㈤
總
結
前
義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總
結
前
文
諸
義
云
：
「
〔於
諸
法
中
〕
，唯
心
、心
所
〔法

 

聚
〕
具

〔因
緣
依
、
增
上
緣
依
、
等
無
間
緣
依
〕
三

〔種
〕
所
依
，
〔故
〕
名

『
〔諸
心
、

 

心
所
法
聚
皆
)
有
所
依
』
，非
所
餘
〔色
法
、不
相
應
行
法
及
無
為
〕
法

〔有
其
所
依
〕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論
文
之
〕
言
可
解
，
〔意
〕
即

〔於
此
〕
總
結
〔文
中
〕

 

簡

〔別
色
等
餘
法
亦
有
彼
因
緣
依
、
增
上
緣
依
及
等
無
間
緣
依
〕
。
今
言
『唯
心
、
心
所

 

具

(彼
)
三

(種
)
所
依
，
名
有
所
依
，
非
所
餘
法
』
者

，
〔
因
為
〕
諸

『色
』
等
法
唯

 

有
『因
緣
(依
〕
』
〔而
〕無
〔彼
增
上
緣
依
及
等
無
間
緣
依
彼
〕餘
二
依
。今
〔又
〕

 

假
設
如
小
乘
〔主
張
無
想
、
滅
盡
彼
〕
無
心
定
是
等
無
間
緣
果
〔體
者
，
則
彼
無
心
定
便
〕

 

有

『等
無
間
(緣
)
依
』
及

『
因
緣
依
』
；
〔亦
即
無
心
定
〕
無

『

倶

有
(依

，
即
)
增

 

上
緣
依
』
，
〔其
〕義
不
〔能
〕具
〔足
〕三
〔種
所
依
〕
，故
〔亦
〕不
〔能
〕名
〔為
〕

 

『有
所
依
』
。
〔又
〕此
前
〔文
雖
已
〕
『
(總
〕
汛
出
三
種
所
依
』
，通
『
(諸
〕
心
、

 

心
所
(法
聚
〕
』
，
然
其
〔間
有
關
的
〕
道
理
，
既
未
〔加
以
〕
明
顯
〔解
說
，
故
於
下
文
〕

 

更
須
廣
示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〔依

)
下
正

文

，
即
傍
乘
義
』
者

，
下

論

既

云

『傍
論
已
了
』

，

(
而

〕

『應

 

辨
正
論
：
此
能
變
識
雖
具
三
所
依
，
而

(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)

『依
彼
轉
』
言

，
但

顯

(
因
緣
依
及
增
上
緣
依
彼
)



前

二

(
種
而
除
等
無
間
緣
依
〕
』

〔者

，
準

此

即

(
是

)

『
正
文
』

，
故

知

『諸

心

、
心
所
』
下

，
並

名

『傍
論
』

 
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三
。

②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問
：
諸

心

、
心

所

，
凡
有
幾
種
差
別
名
耶
？
答

：
有
眾
多
名
：
謂
有
所
緣
、
相

應

、

 

有

行

(
相

〕

、
有
所
依
等
無
量
差
別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六

〇

二

(上

〕

。

③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問

：
何

故

名

『
有
所
依
』
？
答

：
由

〈
心

'
心
所
合
成
〕

I

種

類

(之
法
依
)
託

 

所
依
差
別
(
而

)
轉

(起

)
故

，雖

(
一
切
〕
有
為
法
無
(有

)
無

依

(託
而
轉
起
者
，然
非
此
中
所
說
(之

)
『
(
所

〕

 

依

』
義

。

(
此

間

所

謂

『
所
依
』
者

)
唯

(指

)
恒

(定

之

〉
所
依
為
此
量
故
。
」
見
前

注

。

④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中
所
言
』
至

『有
三
種
』
者

，
彼

《瑜

伽

(師
地
論
)
》
言

『
由

I

種
類
』
 

者

，
如
諸
識
中

I

眼
識
等
心
王
、
心

所

，
名

『
I

種
類
』

，
具

三

(
種

)
依

，
故

名

『
眾
所
依
』

。

『依
與
所
依
俱

 

名
所
依
』

，
如
下
諸
論
會
言
：

『
唯
恒
所
依
』
者

，
此

〔
因

緣

依

、
增
上
緣
依
、
等
無
間
緣
依
〕
三
所
依
唯
恒
定
故
，

 

約
正
義
說
，

『
恒
不
恒
』
至

『說
為
所
依
』
者

，
三
依
之
中
，
種

子

(
因
緣
〕
依

、

(等

〕
無

間

(
緣

)
依
是
恒
定

 

也

，
(
眼
等

)
五

識

(
所
依
的
色
根
及
第
六
、
七

、
八
識
彼
)
四
俱
依
，
第

六

(識

之

〕
依

(第

)
七

、
八

(識

〉
，

 

七

、
八

(識

之

〕
互
相
依
，
並

亦

(
是

)
恒

(依

)
亦

(
是

)
定

(依

)
也

。
第

六

(識

之

〉
依

前

五

(識

，
第

)

 

七

、
八

(識

之

〕
依

第

(六

)
識

，
第

八

(識

之

〕
依

色

根

，
此

並

(
是

)
不

恒

、
不

定

(的
所
依
)
也

。
兼
不
正



義

(之

說

〕

，
故

言

『合
說
』

。
」
同
見
注
①

。

⑤

 
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
〈
所

言

『
假
說
』
者

〕

，
如
本
論
卷
四
云
：

『然
有
處
說
依
為
所
依
，
或
所
依
為
依
，
皆
隨

 

宜

假

說

。
』
」
見

韓

著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
I

五
五
三
注
③

。

⑥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彼

『
(
眼
識
之
)
所
依
』
者

，
(
謂
俱
有
依
、
等
無
間
依
、
種
子
依
〕
。
『俱
有
依
』

 

(者

〕

，
謂

眼

(根

〕
；

『等
無
間
依
』

(者

〕

，
謂
意
；
種

子

依

(者

〕

，
謂

即

此

I

切
種
子
執
受
所
依
、
異
熟

所

攝

(之

)
阿
賴
耶
識
。
如

是

略

說

(有

)
二
種
所
依
，
謂

色

、
非

色

(
二
種
〕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 

二
七
九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纂
釋
》
云
：

「
言

『所
依
』
者

：

《成

唯

識

(論

〉
》
中
護
法
等
解
云
：
若
法
決

 

定

有

境

，
為

主

，
今

心

、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，
乃

名

『所
依
』

。
此
中
總
說
眼
識
有
三
所
依
。

『
俱
有
依
謂
眼
』

(中

 

之

)

『俱
有
依
』
者

，
唯

識

云

『增
上
緣
依
』

，
以

(
四

)
緣

(之

)
名

(
以

)
顯
示
故
。
此
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
 

(則

)
於

所

依

(法

)
中

說

依

，
故

云

『
俱
有
依
』
也

。
下

(之

)
二
依
準
此
。
又

《成

唯

識

(論

〕
》

(卷

)
四

 

明

(
眼
等
〕
五

識

(之

)
俱
有
依
合
有
三
解

：I

 
'
五
識
無
眼
等
色
根
為
(
俱

有

〕
依

，
唯
以
意
識
為
依
，
眼
等
謂

 

種
子
；
二

、
五

(識

)
有

二

(俱
有

〕
依

，
謂
眼
等
色
根
及
同
時
意
識
；
三

、
五

(識

)
有
四
俱
有
依
，
以
此
為
正
，

 

謂

五

色

根

(
及
第
〕
六

、
七

、
八

識

，

(
五
色
根
與
五
識
)
同

〈

I
對

)
境

，

(第
六
識
為
〕
分

別

(依

〕

，

(第



七
識
為
〕
染

淨

(依

，
第
八
識
為
)
根

本

(依

；
彼
四
作
〕
所
依
別
故
。
此

《
(瑜
伽
師
地
〉
論
》
唯

出

同

境

(的

 

色
根
為
俱
有
依
，
而

)
略
無
餘
依
。
…
…
由

(於

)
眼

(
根

)
與

(
眼

)
識
俱
時
流
轉
，
能
與
眼
識
為
增
上
緣
，
為

 

顯
損
益
共
同
，
此
依
最
勝
，
不
共
餘
識
，
名

『
俱
有
依
』
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於
異
熟
中
，
眼
根
相
續
恒
無
間
斷
-
由
此

 

義

故

，
成
為
所
依
。
即
此
為
依
，
眼
識
得
生
；
眼

(根

)
若

壞

時

，
眼
識
不
起
-
由
是
應
知
此
(眼

根

〕
與
眼
識
損

 

益

共

同

，
成

『俱
有
依
』

。
」

又
釋
云
：

「
〔
『等
無
間
依
，
謂
意
』
者

，

『等
無
間
依
，
於

)

《
(成

〕
唯

識

〔論

〕
》
云

『等
無
間
緣
依
-
以

 

(
四

)
緣

(之

)
名

(來

)
顯

(
示
故
〕
；
又

云

『
開
導
依
』

。
自
類
無
間
識
於
將
滅
位
(時

〕
，
有
牽
引
力
，
(引

 

生
無
間
的
下
念
識
生
〕

，
故

名

開

導

(依

)
也

。
又

《成

唯

識

〔論

〕
》
明
等
無
間
依
合
有
三
解
：

I

、
五
識
唯
以

 

第

六

(識

)
為
依
；
二

、
五
識
用
前
六
識
內
隨
用
何
識
為
依
；
三

、
五
識
各
唯
取
自
類
識
為
(等
無
間
)
依

，
以
此

 

為

正

。
眼

識

(之

)
無

間

滅

(依

)
者

，
名

之

為

『意

』

，
即

過

去

(無
間
滅
)
識
之
異
名
。
由
前
剎
那
眼
識
滅
已
，

 

後

(剎

那

〕
自
類
識
無
間
得
生
，
是

故

名

為

『等
無
間
依
』

。
…
…
」

又
釋
云
：

「
〔所

言

『
種

子

依

，謂

即

此

I

切
種
子
執
受
所
依
異
熟
所
攝
(之

)
阿
賴
耶
識
』
中

之

『種
子
依
』
者

〕
，

 

《
(
成

〉
唯

識

〈
論

〕
》
云

『
因
緣
依
』

，
以

(
四

)
緣

(之

)
名

(來

)
顯

(
示
故
〕

，
又

云

『
種
子
依
』

，
與

 

此

論

同

。
…
…
基
師
作
三
解
：

I

云
：
種
子
是
所
執
；
所
執
即
所
依
，
與
現
行
為
依
故
，
不
離
第
八
識
，
故

名

『
異



熟

(識

〕
』
…
…
阿
賴
耶
所
攝
。
第
二
解
云
：
由
第
八
識
得
二
種
子
名

：I

 
、
親

因

緣

，
即
識
中
種
；
二

、
增

上

緣

，

 

即
持
種
識
，
依
止
根
本
能
生
之
義
，
亦
名
種
子
。
彼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以

(親
因
緣
與
增
上
緣
彼
〕
二
緣
別
故
，

 

說

現

行

(第
八
識
)
入

『俱
有
依
』
中

；
此
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以
能
生
義
故
-
說
現
行
第
八
(識

)
亦

名

『
種

 

子

(依

〕
』

。
種
子
是
所
執
、
能

依

，
現

行

(第
八
識
)
是

能

執

(持

〕

、
所

依

故

，
亦
不
相
違
。
第
三
解
云
：
阿

 

賴
耶
識
與
雜
染
法
為
二
緣
：

I

為

種

子

，
二
為
所
依
。
故

今

(第
八
識
)
現

、
種
二
法
皆
為
彼
『俱
有
依
』

。
…
…

 

今
解
：

《
(瑜
伽
師
地
〉
論
》
說
阿
賴
耶
識
是
『
種
子
依
』
體

，
其
理
有
二
：

I

'
以

此

(第

八

〕
識

中

種

(
子

〕
，

 

能
與
眼
識
等
為
生
因
故
；
即
據
此
義
，
故

論

說

言

『

I

切

種

子

(
是
種
子
依
或
因
緣
依
〕
』

。
二

、
以

此

(第

八

〕

 

識
為
眼
識
等
現
行
法
所
熏
習
，
能
執
受
彼
種
子
故
，
即
據
此
義
，
復

說

『執
受
所
依
，
異
熟
所
攝
』

。

又
釋
云
：

「
若

此

〈
俱

有

依

、
等
無
間
依
、
種
子
依
彼
)
三

依

，
以
四
緣
顯
者
，
如

《
(成

〕
唯

識

〔論

〉
》
云
：

 

如

次

(
是

)
增
上
緣
依
、
等
無
間
緣
依
、
因

緣

依

。
所
以
不
說
所
緣
緣
(依

)
者

，

(
以
彼
依
)
即

是

第

三

『
所
緣

 

門

』
攝

，
故

『
所

依

(門

〉
』
中
不
說
也
。
」
見

羅

著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纂
釋
》
法
相
版
頁
二
五
至
二
九
。

⑦
窺

基
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「
何

故

四

緣

(中
唯
有
)
三

(緣

)
名

『
所
依
』

，

(
而

〕
所
緣
緣
體
不
名
『
所

 

依

』
？

(答

〕
：
勝

者

名

『依

』

，
勢
相
親
近
；
所
緣
緣
疏
，
是

故

不

立

(為

『
所
依
』
〕
；
因
即
可
以
，

『依

』

 

義

即

非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六

三

七

(
下

〕
。



⑧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彼
論
以
理
為
名
』
至

『
此
論
以
緣
為
目
』
者

，

『
理

』
謂

道

理

，
謂
諸
現
行
必

 

有

種

故

-
名

『
種
子
依
』
；
根

(與

)
識
必
俱
時
故
，
名

『俱
有
依
』
；
前
心
開
導
後
(
心

)
故

，
名

『
開
導
依
』

。

 

由
斯
道
理
，
《瑜

伽

〔師
地
論
二
〉
立

此

(等

)
名

也

。
今

(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)
言

(
種
子
依
為
)
『
因

緣

(依

〕
』

、

(俱
有
依
為
)

『
增

上

(緣

依

〕
』

、

(
開
導
依
為
)

『
人
等
)
無

間

(
緣

依

〕
』
者

，
緣

『
四
緣
』
中
名
因
也
。

 

問

：
心

'
心
所
法
互
託
境
生
，
何

故

不

說

『
所
緣
緣
』
為

『
所
依
』
耶
？
答

：
此

(
因

緣

、
增

上

緣

、
等
無
間
緣
)

 

三

，
唯

是

(識

)
內

(之
法
；
所
緣
緣
〉
境

，
亦

通

(於

)
外

，
疏

故

不

說

(之
為
所
依
〕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
 
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七
四
。

⑨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謂
前
滅
意
，
不
取
心
所
』
者

，
意

說

心

、
心
所
隨
其
所
應
皆
用
前
無
間
滅
識
為

 

開

導

(依

〉
，
由
此
開
避
導
引
令
生
故
，
此
心
所
非
自
在
故
，
論
據
總
聚
說
「
心

、
心
所
」
言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
 

卷

七

九

-
頁
二
二
五
。

⑩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羯
爛
多
』
至

『
是
間
義
故
』
者

，
此
文
來
意
者
，
謂

舊

喚

『等
無
間
緣
』
為

『
次

 

第
緣
』

，
謬
也
；
今
謂
辨
其
邪
正
，
故
引
梵
本
對
明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⑪
有

關

「
阿
奴
羯
多
(3̂
1

L
I?^「
)̂I
3.
3
)
」
'
「鉢
剌
底
羯
觸
多
(

I:̂「31

?^
「
)̂I
2.
3
)
」
、
「
三
摩
難
阻
囉

(
3
3
^T̂

3
^I 3

2.3
「3

)

」
 

等
詞
語
的
梵
文
相
應
拼
音
，
是
參
考
韓
鏡
清
先
生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
I

五
五
五
注
⑦
至
注

⑬
所
引
用
資



料

。

⑫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若
言
種
子
依
』
者

，
意
說
種
子
望
所
生
現
行
名
『
種
子
依
』

，
即
種
與
現
行
為

 

依

。
此
文
來
意
者
，
恐
三
依
有
濫
，
故

(加

)
料

簡

。
」
同
注
⑨

。

⑬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『
現
望
種
子
，
應
無
此
依
』
者

，
現
行
熏
種
，
(
現
行
)
雖

是

種

(之

所

〕
依

；

 

(但

)
體

既

是

現

(
行

〉

，
故
不
得
名
為
『
種

子

(依

〕
』
也

。
若

言

『
因

緣

(依

〕
』

(者

〕

，
理
則
可
攝
。
有

 

疏

本

云

『種
望
種
子
』

，

(
此
中
)

『
種

』
字

誤

也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八

九

I

 
〔中
〕
。

⑭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即
種
果
同
時
』
等

者

，
意
云
：
若

不

言

『增
上
緣
依
』
但

言

『
俱
有
依
』
者

，

 

即

種

子

(與

)
現
果
同
時
，

(種

子

)
應

名

『
俱
有
依
』

。
今

以

『
〈
增

上

)
緣

』
簡

別

，
故

種

生

(與

)
現
雖
復

 

俱

時

，
不

名

『俱
有
依
』

，
故

云

『非
種
子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⑨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唯
種
相
似
』
等

者

，
唯
種
果
俱
時
，
與
俱
有
依
義
相
似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
 
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四
。

⑮
韓
鏡
清
先
生
釋
云
：

「本
論
卷
四
述
淨
月
等
主
張
云
：
許
現
起
識
，
以
種
為
依
；
識
種
亦
應
許
依
現
識
。
」
見
韓
著

 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
I

五
五
六
注

⑬

。

⑯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故
復
雙
簡
』
者

，
說

『等
無
間
緣
依
』
者

，
即

簡

(別

於

〕
種
子
及
心
所
也
。
」

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二
六
。

⑫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〈
種
子
所
依
)
辦

體

(生

故

〉』

至

『必

不
生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此
總
辨
三
種
所

 

依

，
有
異
言
種
子
名
因
緣
依
，
生
即
親
辦
體
而
生
諸
法
，
若
離
此
因
緣
依
，

(
以

〕
外
別
法
名
因
緣
依
，
必
不
能
生

 

故

。
下
三
準
知
-
故
辨
三
依
而
有
異
也
。
如
論
別
三
種
依
中
說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今
假
設
如
小
乘
』
至

『
不
名
有
所
依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別
說
小
乘
師
，
定
等
不
得

 

名
有
所
依
，
不
是
例
前
色
，
此
且
如
色
計
-
但
有
因
緣
依
，
從
自
性
生
故
，
以
無
餘
二
依
，
不

得

名

『
有
所
依
』
也

。

 

難
小
乘
曰
：
設
許
汝
滅
盡
定
有
等
無
間
緣
果
者
，
不

得

名

『
有
所
依
』
，
如

何

名

『等
無
間
緣
果
』
？
若
謂
初
在
定
，

 

住
無
心
時
，
前
念
無
心
為
因
，
引
後
念
無
心
，
即
是
其
果
，
名
等
無
間
果
也
，
即
前
念
為
後
念
(
作

所

〉
依

，
亦
有

 

『等

無

間

(
緣

)
依

』
及

『
因
緣
依
』

，
即
以
同
類
因
是
因
緣
也
广
以
前
後
相
似
名
同
類
因
，
以

I

種
是
無
心
，
故

 

得
名
有
因
緣
也
，
謂

缺

俱

有

(之

)
增
上
緣
依
義
故
，
不

得

名

『有
所
依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⑯

。



子

二

、
別

敍

諸

師

異

計

分
三
：

〈
丑
一
)
廣
諍
因
緣
依

(
丑
二
〕
廣
諍
增
上
緣
依
 

(
丑
三
〕
廣
諍
等
無
間
緣
依

丑

一

、
廣
諍
因
緣
依

【論

文

】
初
種
子
依
，有
作
是
說
：
要
種
滅
已
，
現
果
方
生
。

【
述
記
】
第
二
、
廣
諍
三
依
不
同
，
即
為
三
段
。
此
有
二
說
，
初
說
有
二
：

一

、
標
宗
，
 

二
、
引
證
。
今
即
初
也
。
因
果
異
時
，
經
部
等
義
。

世
親
菩
薩
為
往
昔
時
，東
天
竺
有
僧
共
數
論
師
學
徒
論
議
。
彼
立
二
十
五
諦
，

 

說
大
地
等
常
，
今
無
念
念
生
滅
，
廣
敍
彼
宗
。
此
僧
難
言
：
今
必
有
滅
，
以

 

後
劫
壞
等
有
滅
故
，
準
前
有
滅
。
外
道
難
言
：
後
必
不
滅
，
今
無
滅
故
，
如

 

今
時
山
等
。
彼
僧
於
時
，
竟
不
能
答
。
王
見
，
信
受
僧
佳
外
道
，
遂
辱
此
僧
，

 

令
乘
驢
等
。
然
彼
外
道
為
王
重
已
，
造
七
十
行
頌
論
，
王
賜
千
金
以
顯
揚
之
。



故

今

《
金
七
十
論
》
即
其
由
致
也
。

世
親
乃
造
《
第
一
義
諦
論
》
①
，
亦

名

《
勝
義
七
十
論
》

，
以
對
彼
論
，
而

 

破
彼
外
道
言
：
彼
非
能
破
，
宗

、
因

、
喻
過
，
我
僧
並
無
故
。
又
汝
所
立
，

 

因
有
隨
一
過
。
誰
言
今
無
滅
故
後
亦
無
滅
？
我
僧
但
言
：
大
地
等
法
前
必
有

 

轉
變
滅
；
後
有
滅
故
，
如
燈
焰
等
。
汝
不
解
量
，
乃
非
我
僧
。

其
時
國
王
遂
將
世
親
此
論
遍
諸
方
域
，
宣
令
流
布
，
無
人
當
者
。
遂
起
昔
時

 

王
及
僧
怯
外
道
、
證
義
者
等
骸
骨
，
或
縛
草
為
人
，
擬
彼
時
眾
，
而
加
撻

 

之
②
。
此
非
世
親
之
師
，
世
親
認
取
為
師
。

又
為
親
所
教
師
^

如
意
論
師
，
有
大
名
譽
，
聰
明
博
學
，
每
共
王
等
坐

 

時
③
，
常
舉
一
足
，
恒
下
一
足
；
下
足
意
在
敬
王
，
舉
足
意
在
蹴
履
小
乘
、

 

外
道
論
師
頂
上
。
時
無
人
當
者
，
王
甚
憚
之
。
後
王
因
夢
，
令
人
占
之
。
占

 

者
言
：
王
必
獲
奇
獸
，
後
得
伏
藏
。
王
遂
遊
獵
，
逢
白
野
豬
，
特
異
恒
獸
。

 

王
以
為
夢
應
，
尋
之
失
跡
，
遂
問
諸
人
，
有
知
跡
者
，
賜
金
千
斤
。
有
一
貧

 

人
遂
視
豬
跡
，
因
賜
千
金
，
遂
命
史
官
，
書
王
寬
惠
。
如
意
論
師
乃
競
此
名
，



令
人
剔
髮
，
不
欲
令
痛
。
婆
羅
門
中
有
淨
髮
種
，
遂
為
剃
之
，
論
師
不
覺
入

 

睡
；
睡
覺
，
問
彼
人
言
：
髮
已
淨
也
？
彼
人
答
言
：
我
已
淨
訖
。
論
師
以
能

 

淨
髮
，遂
賜
千
金
，亦
命
史
官
，書
其
寬
惠
。
論
師
德
望
既
高
，
賜
奉
彌
厚
，

 

故
多
財
物
；
王
復
痼
嫉
，
方
欲
掠
僧
，
乃
問
論
師
白
：
我
不
信
佛
，
汝
實
無

 

知

。
論
師
答
言
：
請
世
論
師
，
共
我
論
議
。
王
命
五
天
一
百
論
師
共
論
之
，

 

曰
：
若
彼
皆
負
，
我
遂
深
信
。
論
師
乃
難
殺
九
十
九
人
；
至
第
一
百
人
，
因

 

言

「
集
苦
」
、
合
言
「
苦
集
」
，
諸
人
共
證
，
將
為
犯
聲
。
論
師
乃
曰
：

 

粗
淺
之
間
，
聲
勢
似
犯
，
據
其
細
理
，
亦
無
失
也
④
，
言
因
咸
果
，
可
先
言

 

「集
」
。
王
遂
取
論
師
，
命
其
史
官
，
依
此
實
事
具
委
書
之
。
論
師
意
憤
，

 

乃
自
責
曰
：
此
舌
何
為
牛
群
中
語
？
遂
自
嚙
舌
落
，
因
而
致
死
。

故

《勝
義

七
十
》
亦

為
救
之
，彼
明
因
果
前
後
相
生
，亦
有
將
為
經
部
之
義
。

 

大
乘
雖
復
認
之
，
時
人
謂
未
入
大
乘
時
作
。
故
傳
世
親
菩
薩
老
年
已
來
，
則

 

遣
人
講
，
自
聽
此
論
，
身
猶
廢
忘
。

【論
文
】
無
種
已
生
，
《集
論
》
說
故
⑤
。



【述
記
】
今
難
陀
、
勝
子
等
朋
彼
《論
》
勢

，
遂
復
引
證
《對
法
》
第
三
云
：
謂
無
學

 

最
後
蘊
⑥
，
此
時
種
入
過
去
，
過
去
是
無
，
當
果
不
生
；
現
種
已
滅
，
唯
有

 

現
行
蘊
在
，
名

「無
種
已

生
」

。

此
中
文
略
⑦
。
《集

論
》

本
但
有
「
無
種
已
生
」
之
言
，
今
釋
家
取
以
為

 

證
⑧
。
《瑜
伽
》
第
五
十
六
云
：
「或
有
眼
非
眼
界
」
亦
爾
⑨
，此
則
引
教
。

 

【論

文
】
種
與
芽
等
，
不
俱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為
理
證
。

粗
相
因
果
，為
此
例
故
。言
「果
俱
有
」
者

，此
前
後
俱

也
⑩
。

「俱
生
俱
滅
」

 

者

，
二
法
俱
有
生
有
滅
也
，
非
謂
因
果
同
一
時
生
、
一
時
滅

故

⑪
。

《瑜
伽
》
第
五
：
然
法
與
他
性
為
因
，
及
後
自
性
為
因
，
非
即
此
念

⑫
。
長

 

讀
此
文
，
兩
法
並
「非
即
此
念
」
故

⑬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彼
說
為
證
不
成
，
彼
依
引
生
後
種
說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。
此
說
有
四
：
一
、
破
前
，
二
、
立
理
，
三
、會
違
，
四
、結
正
。

 

此
即
初
也
。



護
法
等
釋
彼
《集
論
》
中

，
據
不
能
生
後
種
說
故
。
謂
此
時
緣
缺
，
現
在
種

 

子
不
能
更
引
生
後
念
種
，
非
謂
此
念
現
行
無
種
，
種
在
過
去
，
名
為
「
無

 

種
」

⑭
。
《對
法
》
無
解
，
此
略
解
教
。
《瑜
伽
》
準
知
。

【論
文
】
種
生
芽
等
，
非
勝
義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下
比
量
，
對
前
師
說
，
義
準
應
知
。

又
出
前
師
所
有
過
失
：
世
俗
因
果
，
雖
復
似
然
，
非
勝
義
故
，
不
可
以
勝
義

 

種
現
為
例

⑮
。
或
彼
非
因
緣
，
此
是
因
緣
，
我
不
說
彼
，
故
非
勝
義

⑯
。

【論
文
】
種
滅
芽
生
，
非
極
成
故

⑬
。

【述
記
】
又
汝
所
言
種
滅
芽
生
，
又
種
與
芽
初
時
俱
有
，
後
漸
增
長
相
生
展
轉
可
為
異

 

時

，初
生
之
時
，
同
念
轉
故
。
又
如
青
蓮
，根
生
芽
必
俱
故
，
又
如
影
生
等
。

 

又
汝
所
說
種
滅
芽
生
是
因
緣
者
，
此
非
極
成
，
我
不
許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燄
炷
同
時
，
互
為
因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如
燈
炷
、
生
燄
，
既
許
同
時
，
為
彼
不
定
，
其
義
可

知

⑱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種
自
類
，
因
果
不
俱
，
種
、
現
相
生
，
決
定
俱
有
。



【述
記
】
二
、
立
理
。
有
二
：
初

、
標
宗
，
後

、
引
證
。
實
種
自
類
相
生
，
不
俱
；
若

 

生
現
行
，
決
定

倶
有
。
(略
〕

【論
文
】

故
《瑜
伽
》
說
：
無
常
法
與
他
性
為
因
，亦
與
後
念
自
性
為
因

，
是
因
緣
義

⑲
。

【述
記
】
引
證
也
。

彼
論
卷
五
說
種
子
七
義

⑳
。
現
行
望
種
，
名
不
相
似

㉑

，
或
能
不
能
緣
、
或

 

礙
不
礙
等
，
名
為
異
類
；
種
子
自
望
，
名
為
同
類
。
此
大
法
師
以
六
、
七
望

 

本
識
是
異
類
故
；
同
念
生
五
根
等
，
名
同
類
故
；
異
念
生
者
，
不
然

㉒

。

【論

文
】

「自
性
」
言
，
顯
種
子
自
類
前
為
後
因

；

「他
性
」
言
，
顯
種
與
現
行
互
為

 

因
義
。

【述
記
】
釋

《瑜
伽
》
文

，
義
如
上
說
。

【論
文
】

《攝
大

乘
論
》

亦
作
是
說

：
藏
識
、

染
法
互
為
因
緣
，
猶
如
束
蘆
，
俱
時
而

有
㉓

。

【述
記
】
又

《攝
論
》
說

，
藏
識
、
染
法
互
為
因
緣
，
非
異
時
故
。
即
第
二
卷
。

【論
文
】

又
說

：
種
子
與
果
必
俱
，
故
種
子
依
定
非
前
後

㉔

。



【述
記
】

《攝
論
》
第
二
，
「六
義
」
中
說
，
種
子
與
果
必
俱
時
故
，
「定
非
前
後
」
。

 

應
生
分
別
，
至
下
斷
惑
轉
依
中
敍

㉓

。
然
異
念
生
，
如
第
二
卷
破
異
時
因
果

 

中
說
。
同
時
，
無
妨

㉖

。

【論
文
】
設
有
處
說
：
種
、
果
前
後
，應
知
皆
是
隨
轉
理
門
。

【述
記
】
問
：
如

《勝
義
七
十
論
》
異
時
因
果
，
如
何
會
釋
？

答
：
非
但
彼
處
。

三
、
會
諸
文
也
，
隨
經
部
師
異
時
因
果
，
非
為
正
理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是
八
識
及
諸
心
所
，
定
各
別
有
種
子
所
依
。

【述
記
】
四
、結
正
。

此
通
有
漏
、
無
漏
皆
有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癸
二
〕
「廣
解
(
三
種
〕
所
依
」
的
三
大
段
中
，
前
文
於
(子
一
〕
已

「總

 

出
三
種
所
依
」
，
今
為
次
段
(子
二
〕

「別
敍
諸
師
異
計
」
；
於
中
又
開
成
三
分
，
即

(丑

 

一
)
「廣
諍
因
緣
依
」
、
(丑
二
)
「廣
諍
增
上
緣
依
」
及

(丑
三
〕
「廣
諍
等
無
間
緣
依
」
。



今
文
正
是
「廣
諍
因
緣
依
」
，
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廣
解
(三
種
〕
所
依
』

 

中

，今
文
是
〕
第
二
〔分

，
即
〕
『廣
諍
三
依
不
同
(即
別
敍
諸
師
異
計
〕
』
，
即
為
〔
『廣

 

諍
因
緣
依
』
、
『廣
諍
增
上
緣
依
』
及
『廣
諍
等
無
間
緣
依
』
〕
三
段
。此

〔
『廣
諍
因
緣
依
，』

 

中
〕
有

〔其
因
果
異
時
與
因
果
同
時
〕
二
說
，
〔今
即
〕
初
說
〔
『因
果
異
時
』
者
〕
有

〔其
〕

 

二

〔節
〕
：
一
、
標
宗
，
二
、
引
證
。
」

㈠

初
說
因
果
異
時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今
即
初
〔說
〕
也

。
因
果
異
時
，
〔是
〕
經

 

部
等
義
。
」

甲

、
標
宗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
〔於

『
三
種
所
依
』
中
」
，初

〔是
〕
種
子
依
，
〔即

 

『因
緣
依
』
〕
。
有
作
是
說
：
要
種
〔子
〕
滅
已
，
現

〔行
〕
果

〔法
〕
方

〔能
〕
生

〔起

，

 

亦
即
所
依
的
『種
子
依
』
與
能
依
的
『心

、心
所
聚
現
行
法
』
是
『異
時
因
果
』
的
關
係
〕
。
」

 
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除
前
所
述
此
「
初
說
」
是
經
部
等
主
張
的
「
因
果
異
時
」
義
之
外
，
並
從

 

佛
教
史
中
旁
引
事
件
兩
則
以
反
映
論
師
中
確
有
「因
果
異
時
」
的
主
張
：

一
者
、
述
第
一
則
事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世
親
菩
薩
為
往
昔
時
，
東
天
竺
有
〔
佛

 

教
〕僧
〔人〕共
〔與〕數
論
〔

〕師學徒論議〔對辯〕。彼
〔數論師〕立



二
十
五
諦
〔義
〕
，說
大
地
〔
一
切
法
〕
等

〔雖
有
變
易
，但
其
法
體
自
性
卻
是
恒
〕
常

〔不

 

滅
〕
，今
無
念
念
生
滅
〔的
特
性
，於
是
〕廣
敍
彼
〔之
〕宗
〔義
〕
。此
〔佛
教
〕僧
〔人
作
〕

 

難
言
：
今
〔諸
行
前
時
有
生
後
時
〕必
有
滅
，
〔就
〕以
〔世
界
為
例
前
劫
有
生
〕後
劫
〔有
〕

 

壞
等
〔故
知
必
〕
有
滅
故
，
準
前
〔劫
世
界
有
生
必
〕
有
滅
〔可
知
〕
。
外
道
難
言
：
〔諸

 

法
〕
後

〔時
〕
必
不
滅
，
〔以
〕
今

〔時
諸
法
〕
無

〔有
〕
滅
故
，如
今
時
山
〔嶺
〕
等

〔法

 

不
滅
可
以
為
喻
〕
，彼

〔佛
教
〕
僧

〔人
〕
於
時
竟
不
能
答
。王
見
，信
受
僧
怯
(

给
—

〔數
論
〕
外
道
，遂
辱
此
僧
，令
乘
驢
〔示
眾
〕
等

。然
彼
外
道
為
王
〔所
敬
〕
重
已
，
〔遂
〕

 

造

《七
十
行
頌
論
》
，
王
賜
千
金
以
顯
揚
之
。故
今
〔數
論
〕
《金
七
十
論
》
〔之
得
名
〕
，

 

即
其
〔所
〕
由
致
。世
親
〔有
見
及
此
〕
，
乃
造
《第
一
義
諦
論
》
，亦
名
《勝
義
七
十
論
》

 

以
對
〔破
〕彼
《
〈金
七
十
〕
論
》
，而
破
彼
外
道
言
：
彼
〔數
論
師
所
言
二
諸
法
)
後
(時
)

 

必
不
滅
，
〔
以

(諸
法
〕
今

(時
)
無

(有
)
滅
故
』
〕
非

〔
是
〕
能
破
，
〔
以
於
我
僧

 

人
所
立
『
〔諸
行
)
今

(生
)
必
有
滅
，以

(世
界
為
例
)
後
劫
(有
)
壞
等
(必
)
有
滅
故
』

 

比
量
中
，其
〕
宗

、因

、喻
過
〔於
〕
我
僧
〔人
所
立
比
量
〕
並
無
故
。
又
汝
所
立
〔
『
〔諸

 

法
)
後

(時
)
必
不
滅
，
(以
諸
法
)
今

(時
)
無

(有
)
滅
故
，
如
山
』
此
比
量
之
中
，



其
〕
『
因

(支
〕
』
有

『隨
一
(
不
定
〕
』
過

(按
：
燈
焰
後
時
有
滅
，
可
為
異
品
，
亦

 

有
此
因
〕
，
〔因
為
〕
誰
言
『
〔諸
法
)，今

(時
)
無
滅
，
故
後
〈
時
)
亦
無
滅
』
〔耶
〕
？

 

我
僧
但
言
：
大
地
等
法
前
〔時
有
生
，
後
時
〕
必
有
轉
變
〔而
〕
滅
；
後

〔時
〕
有
滅
故
，

 

如
燈
焰
等
〔前
有
生
、
後
必
有
滅
〕
。
汝
不
解
量
，
乃

〔竟
然
〕
非

〔
難
〕
我
僧
！
其
時

 

國
王
遂
將
世
親
『此
論
(議
〕
』
遍

〔傳
於
〕
諸
方
〔地
〕
域

，
宣
令
流
布
，
無
人
當
〔能

 

難
破
之
〕
者

。
遂
起
昔
時
〔君
〕
王
及
僧
怯
〔數
論
〕
外
道
、
證
義
者
等
骸
骨
，
或

〔更
〕

 

縛
草
為
人
，擬
彼
時
眾
而
加
〔以
鞭
〕
撻
之
。此

〔僧
人
本
〕
非
世
親
之
師
，世
親
認
取
〔此

 

僧
人
〕
為
師
〔而
已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
述
第
二
則
事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又

〔有
〕
為

〔世
親
論
師
的
〕
親

 

所
教
師
〔名
為
〕
如
意
〔1
^
3

0
3
1
1
1
5
論
師
〔者

，
彼
〕
有
大
名
譽
，
聰
明
博
學
，
每
共

 

〔
與
〕
王
等
坐
〔論
議
〕
時

，
常
舉
一
足
，
恒
下
一
足
；
下
足
意
在
敬
王
，
舉
足
意
在
蹴

 

履
小
乘
〔及
〕
外
道
論
師
頂
上
。
〔當
〕
時
無
人
〔敢
〕
當

〔逆
之
〕
者

，
〔然
〕
王

〔實
〕

 

甚

〔
忌
〕
憚
之
。
後
王
因
夢
，
令
人
占
之
。
占
者
言
：
王

必

獲

獸

，
後

〔時
定
〕
得
伏

 

〔而
〕
藏

〔之
〕
。
王
遂
遊
獵
，
〔果
〕
逢
白
野
豬
，
特
異
〔於
彼
〕
恆

〔常
所
見
諸
〕
獸

。



王
以
為
〔與
〕夢
〔相
〕應
，
〔但
〕尋
之
〔則
〕失
〔其
踪
〕跡
，遂
問
〔求
〕諸
人
，

 

〔若
能
〕有
知
〔其
踪
〕跡
者
，
〔將
〕賜
金
千
斤
。
〔後
〕有
一
貧
人
遂
〔得
〕視
〔見

 

彼
〕豬
〔踪
〕跡
，因
〔獲
〕
賜
千
金
，遂
命
史
官
，書
〔錄
〕
王
〔之
〕寬
惠
〔於
史

 

冊
之
中
〕
。如
意
論
師
〔有
見
及
此
〕
，乃
〔有
〕競
〔逐
如
〕此
名
〔譽
的
念
頭
，於

 

是
尋
〕令
〔異
〕人
〔能
〕剔
髮
〔而
〕
不
欲
令
痛
〔者
〕
。婆
羅
門
中
有
〔善
能
〕淨

 

髮
〔之
〕種
〔姓
技
師
〕
，遂
為
〔如
意
論
師
〕剃
〔其
頭
上
〕之
〔毛
髮
〕
；論
師
〔無

 

痛
〕
，不
覺
入
睡
；
睡
覺
，問
彼
人
言
：
『
〔毛
〕
髮
已
淨
也
〔無
〕
？
』
彼
人
答
言
：
『我

 

已
〔為
你
〕淨
〔髮
〕

訖
。
』
論
師
以
〔其
〕
能

〔為
己
無
痛
〕
淨
髮
，
遂
賜
〔以
〕
千
金
，

 

亦
命
史
官
，書
其
寬
惠
〔於
史
冊
之
中
。如
意
〕
論
師
德
望
既
高
，
〔信
眾
的
〕
賜
奉
彌
厚
，

 

故
多
財
物
；
王
復
痼
嫉
，
方
欲
掠
〔奪

〕
僧

〔伽
〕
，
乃
問
〔如
意
〕
論
師
曰
：
『我
不

 

信
佛
，
汝
實
無

知
。
』
論
師
答
言
：
『請
世
〔間
諸
〕
論
師
共
我
論
議
，
〔優
劣
可
知
〕
。
』

 

王

〔
乃
〕
命
五
天
〔竺
〕
一
百
論
師
共
〔與
辯
〕
論
之
，
曰
：
『若
彼
〔
一
百
論
師
〕
皆
負
，

 

〔則
〕我
遂
深
信
〔佛
法
〕
。
』
〔如
意
〕論
師
乃
難
殺
九
十
九
人
；
至
第

.一
百
人
，因
言
『集

 

苦
』
，
〔然
〕合
〔應
〕言
『苦
集
』
，諸
人
共
證
，
〔謂
其
〕將
為
〔有
〕犯
聲
〔之



失
〕
(按
：
即
有
犯
聲
明
學
即
語
言
學
上
構
詞
之
失
〕
。
〔如
意
〕
論
師
乃
曰
：
『
〔就
〕

 

粗
淺
〔的
觀
行
次
第
〕之
間
〔而
言
，應
先
說
『苦
(諦
〕
』
、後
說
『集
(諦
〕
』
，

 

故
言
『集
苦
』
，
則
〕
聲
勢
(按
：
指
構
詞
組
織
)
似

〔有
違
〕
犯

〔於
構
詞
規
律
；
但
〕

 

據
其
細
〔密
的
因
果
次
第
之
〕
理

〔而
論
，
則
應
先
說

.『集

(諦
因
〕
』
、
後
說
『苦

(諦

 

果
〕
』
，故
言
『集
苦
』
於
理
實
〕
亦
無
失
也
，言
因
感
果
，可
先
言
『集

(諦
〕
』
〔故
〕
。

 

王
遂
〔藉
故
譏
〕
恥
論
師
，
命
其
史
官
，
依
此
實
事
具
委
書
之
〔於
史
冊
〕
。
論
師
意
憤
，

 

乃
自
責
曰
：
『此
舌
何
為
〔於
〕
牛
群
中
語
？
』

〔乃
〕
自
嚙
舌
落
，
因
而
致
死
。
故

〔世

 

親
論
師
的
〕
《勝
義
七
十
(論
〕
》
〔似
〕亦
為
〔如
意
論
師
成
〕救
〔量
〕之
〔作
〕
，

 

〔
以
〕
彼
明
因
果
前
後
相
生
，
〔成

『
因
果
異
時
』
之
義
，
此
〕
亦
有
將
為
經
部
〔
種
子

 

滅
已
而
現
果
方
生
〕
之
義
〔而
加
以
發
揮
〕
。大
乘
雖
〔或
對
此
《勝
義
七
十
論
》
〕
復

〔予

 

以
〕認
〔可
〕之
，
〔但
〕時
人
謂
〔此
論
是
世
親
〕未
入
大
乘
時
〔弘
經
部
義
所
〕作
，

 

故
傳
〔說
〕
世
親
菩
薩
老
年
以
來
，
則
遣
人
〔試
〕
講

〔此
論
而
〕
自
聽
此
論
，
〔其
自
〕

 

身
〔對
此
論
〕猶
〔如
〕廢
忘
，
〔似
無
從
明
記
之
者
〕
。」
按
：
《述
記
》
引
述
世
親

 

此
兩
則
故
事
，
目
的
在
指
出
「種
子
與
現
行
作
異
時
因
果
」
乃
世
親
論
師
早
年
援
引
經
部



之
義
，
而
後
為
難
陀
、
勝
子
等
所
承
繼
者
。

乙

、
引
教
證
：
有
關
「廣
諍
因
緣
(種
子
〕
依
」
的
二
說
中
，
前
已
交
待
「初
說
因
果

 

異
時
」
的

「標
宗
」
部
分
，今
繼
申
其
「引
證
」
部
分
。
「引
證
」
有
二
：
一
者
「引
教
」
，

 

二
者
「引
理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第
一
說
(主

『
種
因
、
現
果
異
時
』
者

，
引
經
教
以

 

為
證
云
：
「
〔言

『種
子
依
(者
…
…
〕
要
種
滅
已
，現
果
方
生
』
，何
以
知
之
？
以
〕
『無

 

種
已
生
』

(按
：
意
謂
種
子
已
滅
，
故
曰
『無
種
』
；
而
色
、
心
現
行
仍
在
，
故
曰
『
已

 

生
』
〕
，
〔此
是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)集
論
》
〔卷
二
所
〕說
故
，
〔故
知
種
子
為
因
，

 

現
行
為
果
，
因
果
異
時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今
難
陀
、勝
子
等
朋
〔依
世
親
前
據
經
部
義
所
造
〕
彼

《
(勝

 

義
七
十
〕
論
》
〔的
語
〕
勢

，遂
復
引
證
〔安
慧
、師
子
覺
依
無
著
《集
論
》
所
成
的
〕
《對

 

法
〔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第
三
〔卷
所
〕
云
：
謂
〔阿
羅
漢
〕無
學
〔於
入
無
餘

 

依
涅
槃
前
的
〕
最
後
〔心
之
五
〕
蘊

，
此
時
〔能
生
五
蘊
而
為
因
緣
依
的
〕
種

〔子
已
滅
，

 

即
〕
入
過
去
，
過
去
〔即
〕
是
無
〔體

，
故
云
『無
種
』
，
意
謂
〕
當

〔來
之
〕
果
不
生
。

 

〔作
〕
現

〔行

『因
緣
依
』
的
〕
種

〔子
雖
然
〕
已
滅
，唯

〔仍
〕
有

〔作
能
依
的
最
後
心
之
〕



現
行
〔五
〕蘊
〔仍
然
存
〕在
，
〔故
〕名
〔為
〕
『無
種
已
生
』
。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云
：
「
〔論
文
所
言
『無
種
已
生
，
《集
論
》
說
故
』
者
〕
，此
中
文
略
，

 

〔以
其
只
述
無
著
《集
論
》
卷
二
『無
種
已
生
』
之
文
，
而
省
略
了
安
慧
述
師
子
覺
於
《對

 

法
》
卷
三
『謂
無
學
最
後
(心
之
五
)
蘊
』
之
文
故
。
因
為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)
集
論
》

 

本

〔來
〕
但
有
『無
種
已
生
』
之
言
，今

〔難
陀
等
注
〕
釋
家
〔則
〕
取

〔之
〕
以
為
證
(按
：

 

以
之
證
明
『種
子
滅
而
現
行
生
』
故

『因
緣
依
(或
種
子
依
)
是
因
果
異
時
』
者

。
)

《瑜

 

伽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第
五
十
六
〔卷
亦
〕
云
：
『或
有
眼
非
眼
界
』
，
〔其
可
作
證
〕亦
爾
(按
：

 

『
眼
界
』
是
能
生
眼
根
的
種
子
，
以

『
界
』
是
因
義
故
；
『
眼
非
眼
界
』
者

，
即
有
眼
根

 

而
無
眼
根
種
子
，此
亦
如
阿
羅
漢
最
後
心
之
五
蘊
情
況
〕
。此
則
〔是
〕
引
教
〔為
證
〕
。
」

 

丙

、
引
理
證
：
於

「引
證
〔以
證
明
種
子
與
現
行
因
果
異
時
〕
」
中

，前
文
已
引
教
證
，

 
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引
理
證
云
：
「
〔又
世
間
法
中
〕
種

〔子
〕
與
芽
等
，
〔亦
〕
不

倶

有
，
 

故

〔知
種
子
與
現
行
，
因
果
必
不
同
時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為
『理
證
』
。
〔今
所
引
者
，為
〕
粗
相
〔的
〕
因
果
〔關

 

係

，
作
〕
為
此
例
〔以
證
明
『因
果
異
時
』
〕
故

。
〔
《攝
大
乘
論
》
於

『種
子
六
義
』
中

，



第
二
義
〕言
『果

倶
有
』者
，此
〔唯
指
〕前
〔念
種
子
與
〕後
〔念
現
行
果
法
〕

倶

〔是

 

有
體
之
法
，
名
為
『

倶

有
』
〕
也

。
『
〔
言
因
法
與
果
法
〕

倶
生
倶
滅
』
者

，
〔
不
過
是

 

指
因
法
與
果
法
彼
〕
二
法

倶
有
生
、有
滅
也
，非
謂
因
〔法
與
〕
果
〔法
〕
同
一
時
生
、
〔同
〕

 

一
時
滅
故
。
〔又
〕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〕第
五
〔云
〕
：
『然
法
與
他
性
為
因
，

 

及
後
(與
)
自
性
為
因
，
非

(
同
)
即
此
念
。
(原
文
作
「
雖
無
常
法
為
無
常
法
因
，
然

 

與
他
性
為
因
，
亦
與
後
自
性
為
因
，
非
即
(同
)
此
剎
那
」
〕
』
(按
：
『與
他
性
為
因
』

 

者

，
指
種
子
生
現
行
；
『與
後
念
自
性
為
因
』
者

，
指
種
子
生
種
子
〕
。
長
讀
此
文
，
〔則

 

『種
子
』
與

『現
行
』
兩
法
，
或

『前
念
種
子
』
與

『後
念
種
子
』
〕
兩
法
，
並

〔皆
〕
『非

 

(同
)
即
此
念
』
，
故

〔得
知
應
是
『因
果
異
時
』
〕
。
」

㈡
次
說
因
果
同
時
：
於

「廣
諍
因
緣
依
(即
種
子
依
〕
」
中

，
合
有
二
說
。
前
文
已
完

 

成

「初
說
、因
果
異
時
」
，今
文
已
下
則
是
「次
說
、因
果
同
時
」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 

「自
下
〔
是
〕
第
二
〔
說

，
主
張
：
種
子
是
心
、
心
所
現
行
法
的
因
緣
，
因
果
同
時
〕
。

 

此
說
有
四
〔段
〕
：
一
、
破
前
，
二
、
立
理
，
三

、
會
違
，
四

、
結
正
。
」

甲

、
破
前
初
說
：
於
破
前
說
「種
子
為
因
，
現
行
為
果
，
因
果
異
時
」
中

，
可
以
開
成



四
節
：
一
、
為
證
不
成
難
，
二
、
所
許
種
芽
非
勝
義
難
，
二
一
、
所
許
種
芽
非
極
成
難
，
四

、

 

燄
炷
同
時
為
不
定
難
。
今
別
破
如
後
：

第
一
、
為
證
不
成
難
：
針
對
初
師
援
引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集
論
》
所
言
「無
種
已
生
」

 

以
求
證
成
「種
生
現
行
是
因
果
異
時
」
彼
所
作
出
的
「引
教
證
」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第

 

二
說
的
觀
點
予
以
遮
破
云
：
「有
義
：
彼
說
〔
『無
種
已
生
』
，
《集
論
》
說
故
，
是
以

 

因
果
異
時
者
〕
，為
證
不
成
，
〔以
〕彼
〔所
〕依
〔
《集
論
》
而
〕引
〔述
的
『無
種

 

已
生
』
句
，唯
是
特
指
前
念
種
子
〕生
後
〔念
〕種
〔子
而
為
〕說
，
〔非
是
就
種
子
生

 

現
行
而
為
說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〔文
〕即
〔是
第
二
說
四
段
中
的
〕初
〔段
『破
前
(說
義
〕
』

 

也

。護
法
等
釋
彼
《集
論
》
中
〔所
謂
『無
種
已
生
』
者

，謂
依
〕據

〔前
一
種
子
〕
不
能
〔同

 

時
〕
生
後
〔
一
〕種
〔子
而
為
〕說
，故
〔言
『種
無
已
生
』
。所
以
者
何
〕
？
謂
〔於

 

阿
羅
漢
最
後
心
〕
此
時
緣
缺
，
現
在
種
子
不
能
更
引
生
後
念
種
〔子
〕
，
非
謂
此
念
〔的
〕

 

現
行
〔法
全
〕
無
種
〔子
以
為
因
緣
依
或
名
種
子
依
。
非
謂
〕
種
在
過
去
，
〔而
於
現
在
〕

 

名
為
『無
種
』
。
〔至
於
『無
種
已
生
』
一
語
，
在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


〔中
〕無
〔有
〕解
〔釋
。今
〕此
〔論
為
作
〕略
解
〔聖
〕教
〔言
：於
前
種
生
後
種

 

時

，
謂
前
念
種
子
唯
在
過
去
，
種
子
欲
滅
時
，
能
引
生
現
在
彼
後
念
同
類
種
子
，
名
為
『無

 

種
已
生
』
。
至
於
〕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〔所
言
或
有
『眼
非
眼
界
』
者

，
其
義
亦
應
〕

 

準
知
。
(按
：
所
言
有
『
眼

(根
而
〕
非
眼
界
〔
言
界
意
即
眼
根
種
子
〕
』
者

，
乃
指
阿

 

羅
漢
最
後
心
的
『色
蘊
』
，雖
有
『眼
根
』
依

『眼
根
種
子
』
而
現
行
，但
此
『眼
根
種
子
』

 

由
緣
缺
故
，
再
不
能
更
作
『種
生
種
』
活
動
以
引
生
後
念
的
『眼
根
種
子
』

，
以
後
念
已

 

進

入

『無
餘
依
涅
槃
』
而
捨
一
切
五
蘊
故
〕
。
」

第
二
、
所
許
種
芽
非
勝
義
難
：
針
對
初
師
所
作
「引
理
證
」
，
第
二
師
先
作
「所
許
種

 

芽
非
勝
義
難
」
，
後
作
「所
許
種
芽
非
極
成
難
」
；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敍
彼
「
所
許
種

 

芽
非
勝
義
難
」
云
：
「
〔
初
師
以
世
俗
的
『種
與
芽
等
不

倶
有
』
以
求
證
成
勝
義
的
『種

 

子
生
現
行
是
因
果
異
時
』
者

，
實
則
不
能
成
立
，
因
為
〕
種
生
芽
等
〔只
是
世
俗
現
象
〕
，

 

非

〔是
〕
勝
義
〔法
〕
故

，
〔如
何
可
以
世
俗
法
以
證
成
勝
義
法
耶
〕
？，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下
比
量
〔如
云
：
〔宗
〕
、
汝
所
計
執
的
內
種
生
現
行
，

 

應
非
是
勝
義
之
法
。
(
因
〕
、
許
種
子
與
所
生
現
行
不
同
時
故
。
(喻
〕
、
如
世
俗
而
非



勝
義
法
的
麥
種
與
所
生
的
麥
芽
。
彼
是
〕
對

〔破
〕
前
師
〔而
〕
說

〔者
〕
，
義
準
應
知
。

 

又

〔所
言
：
『種
生
芽
等
，
非
勝
義
故
』
者

，
意
在
以
之
指
〕
出
前
師
〔比
量
〕
所

〔具
〕

 

有
〔的
〕
過
失
〔云
：
汝
所
謂
『種
與
芽
等
不

倶
有
故
，
(因
果
異
時
〕
』
者
，此
是
〕

 

世
俗
因
果
〔的
例
證
〕
，
雖
復
似
然
(按
：
意
謂
雖
似
是
『因
果
異
時
』
，但
)
非

〔是
依
〕

 

勝
義
〔的
事
例
來
求
證
〕
，故

〔不
能
成
立
，
因
為
〕
不
可
以
〔把
〕
勝
義
〔法
的
〕
種

〔子

 

與
〕
現

〔行
的
因
果
關
係
〕
為
例
，
〔同
於
非
勝
義
的
世
俗
種
子
生
芽
的
因
果
關
係
故
。又
〕

 

或

〔
可
作
如
此
的
遮
破
〕
：
彼

〔麥
種
之
生
麥
芽
，
麥
種
不
能
作
為
麥
芽
的
生
起
〕
因
緣

 

(按
：
依
勝
義
言
，麥
種
只
可
作
為
生
麥
芽
的
增
上
緣
而
已
〕
；
〔然
〕
此

〔種
子
〕
是

〔所

 

生
現
行
的
〕
因
緣
；
我
不
說
彼
〔麥
種
亦
是
麥
芽
的
因
緣
者
，
其
緣
〕
故

〔在
於
所
謂
『麥

 

種
與
麥
芽
是
異
時
因
果
』
者

，
以
彼
因
果
關
係
〕
非

〔依
〕
勝
義
〔建
立
故
〕
。
」

第
三
、
所
許
種
芽
非
極
成
難
：
針
對
初
師
所
作
的
「引
理
證
」
，
第
二
師
復
作
「所
許

 

種
芽
非
極
成
難
」
；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出
彼
難
云
：
「
〔初
師
所
言
：
『
種
滅
芽
生
，
故
種

 

與
芽
不

倶
有
』
者

，
此
不
能
成
立
，
因
為
〕
『種
滅
芽
生
』

〔此
言
〕
非
極
成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又
汝
所
言
『種
滅
(然
後
〕
芽
生
』
〔者

，
此
實
非
極
成
〕
，



又
種
與
芽
，初
時
〔實
是
〕

倶

有
〔者
，至
〕後
〔時
始
〕漸
增
長
〔而
〕相
生
展
轉
〔或
〕

 

可
為
異
時
，
〔但
〕初
生
之
時
，
〔則
定
必
是
同
時
〕同
念
〔而
〕轉
，故
〔非
異
時
〕
。

 

又
如
青
蓮
，
〔其
〕根
〔之
〕生
芽
，必
〔是
〕

倶

〔時
〕
，故
〔亦
非
異
時
因
果
〕
。

 

又
如
〔日
光
照
柱
而
〕
影
生
等
，
〔彼
因
果
亦
非
異
時
〕
。
又
汝
所
說
『種
滅
(而
)
芽
生
』

 

是
因
緣
(性
)
者

，
此

〔亦
〕
非
極
成
，
我

〔依
勝
義
，
故
〕
不
許
故
。
」

第
四
、
燄
炷
同
時
為
不
定
難
：
於

「破
前
初
說
」
中

，
合
有
四
節
，
前
已
作
三
難
，
今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更
作
第
四
「燄
炷
同
時
為
不
定
難
」
云
：
「
〔
又
當
燄
為
因
，燒
炷
為
果
時
，

 

於
此
因
果
關
係
法
中
〕
，
燄

、
炷
同
時
，
互
為
因
、
〔果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如
燈
炷
生
燄
，
〔燈
炷
為
因
，
能
生
燈
燄
為
果
；
燈
燄
又
可

 

為
因
，
生
焦
炷
為
果
，
如
是
的
因
果
關
係
〕
，
既
許
同
時
，
〔故
知
初
師
所
立
『
〔宗
〕
、

 

內
種
生
現
行
，
定

(
必
)
異
時
。
(
因
〕
、
是
因
果
關
係
之
法
故
。
(
喻
〕
、
如
外
種
生

 

外
芽
。
』
〕
為
彼
〔初
師
的
比
量
有
〕
『不
定
(因
過
〕
』
，
其
義
可
知
〔按
：
以

『燄

、

 

炷
互
生
』
為
同
時
的
因
果
關
係
為
『異
品
』
，但
亦
有
『是
因
果
關
係
之
法
』
彼
因
的
特
性
，

 

故
此
因
有
『不
定
過
』
。
〕
」



乙

、
建
立
正
理
：
於
第
二
師
「次
說
因
果
同
時
」
中

，
共
有
四
段

；
上
文
已
完
成
「破

 

前

(初
說
〕
」
，
今
是
「立
理
」
，
開
成
兩
段
：
一
者
是
「標
宗
」
，
二
者
是
「引
證
」
。

第
一
、標
宗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標
示
第
二
師
「種
子
生
現
行
是

倶
時
因
果
」
的
宗
旨
云
：

 

「
〔由
上
文
已
破
初
師
『種
生
現
，
因
果
異
時
』
之
非
〕
，
然

〔我
們
應
知
：
當
〕
種

〔子

 

生
〕
自
類
〔種
子
之
時
，定
是
異
時
〕
，因
果
不

倶
；
〔但
當
〕
種

、現
相
生
〔按
：
即

『種

 

生
現
，
現
熏
種
』
時
〕
，
決
定

倶
有
，
〔必
定
是
『同
時
因
果
』
〕
。
」
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於

『
次
說
因
果
同
時
』
中

，
合
有
四
段
；
今
是
第
〕
二

 

〔段
〕
，
『
(建
〕
立

(
正
)
理
』
。
〔此
中
又
〕
有
二
〔分
：
即
〕
初

、標
宗
，後

、引
證
。

 

〔今
節
正
是
『標
宗
』
，
意
指
：
當
〕
實
種
〔子
〕
自
類
相
生
〔之
時
，
彼
因
果
之
法
定
必
〕

 

不
〔能
〕

倶

〔時
〕
；若
〔種
子
〕生
現
行
〔時
，則
〕決
定
〔是
同
時
〕

倶

有
〔的
〕
。」

 

第
二
、引

《瑜
伽
》
文
為
證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引
證
云
：
「故

《喻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
 

五
〕
說
：
『無
常
法
與
他
性
為
因
，
亦
與
後
念
自
性
為
因
，
是
因
緣
義
(按
：
原
文
作
『雖

 

無
常
法
為
無
常
法
因
，然
與
他
性
為
因
，亦
與
後
自
性
為
因
，非
即
此
剎
那
〕
。
』
『
(與
〕

 

自
性
(為
因
〕
』
言

，顯
種
子
自
類
〔相
生
〕
，前
〔念
種
子
〕為
後
〔念
種
子
作
〕因
〔緣
〕
；



『
(與
〕
他
性
(為
因
〕
』
言
，顯
〔同
念
〕種
〔子
〕與
〔同
念
〕現
行
〔即
種
生
現
，

 

現
熏
種
時
〕
，
互
為
因
〔緣
〕
義

。
〔故
知
：
當

『種
自
類
〔相
生
時
〕
，
因
果
不

倶

〔時

 

而
有
〕
；
種

、現
相
生
，
(則
〕
決
定

倶

(時
而
〕
有
』
的
宗
旨
是
正
確
的
，有
依
據
的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節
論
文
是
『立
理
』
中
的
〕
『引
證
』
也

。
〔先
引
《瑜

 

伽
師
地
論
》
為
證
〕
。彼
論
卷
五
說
『種
子
七
義
』
(按
：
種
子

倶

『無
常
』
、
『與
他
性
、

 

自
性
為
因
』
、
『已
生
未
滅
』
、
『待
餘
緣
』
、
『變
異
』
、
『功
能
相
應
』
及

『相
稱
相
應
』

 

等
七
種
相
，
故
能
為
因
。
〕

〔於
第
二
相
『
〔種
子
)
與
他
性
為
因
』
中

，
種
子
生
現
行

 

是

『異
類
』
，
決
定
是
因
果
同
時
，
以
〕
現
行
〔果
法
〕
望
種
〔子
因
法
〕
名

〔為
彼
此
〕

 

不
相
似
〔之
法
，因
為
〕或
〔現
行
心
法
是
〕能
緣
〔法
，而
種
子
是
〕不
能
緣
〔法
〕
，

 

或
〔現
行
色
法
是
有
質
〕礙
〔法
而
種
子
是
〕
不
〔有
質
〕礙
〔法
〕等
，
〔故
現
行
與

 

現
子
〕
名
為
異
類
〔他
性
，因
果
同
時
。至
於
種
子
生
種
子
，則
是
〕
種
子
自
〔性
相
〕
望

，

 

名
為
同
類
，
〔因
果
異
時
〕
。此
〔護
法
等
〕大
法
師
以
〔第
〕六
〔意
識
及
第
〕七
〔末

 

那
識
等
〕
望

〔第
八
種
子
〕
本
識
是
異
類
，
故

〔第
八
識
種
子
之
生
前
七
識
，
既
是
異
類
，

 

因
果
亦
應
同
時
。至
於
或
有
以
種
子
〕同
念
〔所
〕生
〔的
〕
五
根
等
，
〔以
同
是
以
有



礙
色
法
為
本
質
，
因
而
亦
〕
名

〔為
〕
同
類
故
；
〔
又
或
有
以
彼
等
五
色
根
與
種
子
是
同

 

念
生
者
，
名
為
同
類
，
而
〕
異
念
生
者
〔則
〕
不
然
，
〔
即
不
名
為
同
類
。
與
今
論
種
子

 

之

生

『自
性
』
種
為
『
同
類
』
或

『自
類
』
，
生

『他
性
』
現
行
為
『
異
類
』
者
不
同
。

 

至
於
論
言
『自
性
言
，
顯
種
子
自
類
前
為
後
因
；
他
性
言
，
顯
種
與
現
行
互
為
因
義
』
者

，

 

是
〕釋
〔所
徵
引
〕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文
，
〔其
所
伸
〕義
，
〔亦
〕如
上
〔文
所
〕

 

說

。
」第

三
、
引

《攝
論
》
文
為
證
：
於
第
二
師
說
「因
果
同
時
」
的

「引
證
」
中

，
上
文
已

 

引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為
證
，
今
繼
引
《攝
大
乘
論
》
為
證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「
《攝

 

大
乘
論
》
〔卷
上
〕
亦
作
是
說
：
藏
識
、染
法
互
為
因
緣
，猶
如
束
蘆
，

倶

時
而
有
。
(按
：

 

原
文
作
『
阿
賴
耶
識
與
彼
雜
染
諸
法
，
同
時
更
互
為
因
。
云
何
可
見

9
……

如
蘆
束
互
相

 

依
持
，同
時
不
倒
。
』
〕
又
〔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〕
說
：
種
子
與
〔現
行
〕
果

〔法
〕

 

必

倶

〔時
〕
(按
：
原
文
作
：
『是
故
應
許
種
子
與
果
(法
)

倶
時
而
住
。
』
〕
故
種
子
依
(與

 

能
依
心
、
心
所
法
)
定
非
前
後
(異
時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又
〔無
著
〕
《攝
(大
乘
〕論
》
〔卷
上
〕說
『藏
識
(與
)



染
法
互
為
因
緣
』

〔者

，
顯
彼
種
子
與
現
行
法
〕
非
異
時
〔因
果
〕
故

。
〔此
亦
〕
即

〔是

 

無
性
及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〕
第
二
卷
〔中
的
『論
文
』
。
又
所
言
『種
子
與
果
(法
)

 

必

倶

(時
〕
，故
種
子
依
定
非
前
後
』者
，此
是
無
性
〕
《攝
(大
乘
〕論
(釋
〕
》
〔卷
〕

 

第
二
〔釋
種
子
〕六
義
中
〔所
〕說
：種
子
與
〔所
生
現
行
〕果
〔法
〕必
〔是
〕

倶

時
故
，

 

〔
而
〕
定
非
前
後
。
〔
至
於
『種
生
現
同
時
因
果
』
與

『
種
生
種
異
時
因
果
』
〕
應
生
分

 

別
，至
下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九
明
〕斷
惑
〔及
〕轉
依
中
〔再
有
所
〕敍
〔述
〕
。然
〔因

 

果
異
時
的
〕異
念
生
〔的
情
況
〕
，如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第
二
卷
(按
：應
是
第
三
卷
)

 

破

『異
時
因
果
』
中

〔所
〕
說

。
〔經
上
述
反
覆
論
證
，
故
知
種
子
生
現
行
果
法
是
因
果
〕

 

同
時
〔者

，
實
屬
〕
無
妨
。
」

丙

、
會
違
：

「次

(師
)
說
因
果
同
時
」
中

，
共
有
四
段
，
前
文
作
「破
前
」
及

「立

 

理
」
，
今
為
第
三
段
「會
違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設
有
處
說
：
種

〔子
與
現
行
的
〕

 

果
〔法
是
〕前
後
〔剎
那
存
在
，非
是
同
時
因
果
者
，吾
人
〕應
知
〔彼
等
說
法
〕皆
是
隨
〔順

 

小
乘
，
尤
其
是
隨
順
經
部
論
師
的
說
法
，
而
〕
轉

〔變
了
大
乘
的
正
〕
理

，
〔所
以
都
不

 

是
合
理
的
法
〕
門
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分
三
：



其
一
、
設
問
：
《述
記
》
設
有
外
問
言
：
「問
：
如

〔世
親
論
師
早
年
所
造
的
〕

《勝

 

義
七
十
論
》

〔所
說
種
子
生
現
行
是
〕
異
時
因
果
，
〔吾
人
〕
應
如
何
會
釋
？
」

其
二
、
正
答
：
《述
記
》
疏
釋
其
義
云
：
「答
：
非
但
彼
〔
《勝
義
七
十
論
》
〕
處

〔作

 

如
是
說
。
設
有
餘
說
，
應
知
皆
是
隨
順
小
乘
經
部
論
師
之
說
，
轉
變
了
大
乘
的
正
理
，
故

 

不
可
取
〕
。
」

其
三
、總
說
：
《述
記
》
總
說
此
節
所
指
言
：
「
〔此
節
是
『次

(師
)
說
因
果
同
時
』

 

的
第
〕
三
〔段
，即
〕會
諸
〔違
之
〕文
也
，
〔意
指
〕隨
〔順
〕經
部
師
〔立
種
子
生

 

現
行
是
〕
異
時
因
果
〔者

，
此
〕
非
為
正
理
。
」

丁

、
結
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最
後
為
第
二
師
歸
結
正
理
云
：
「
〔經
過
上
述
反
覆
討
論
，

 

吾
人
當
知
〕如
是
〔前
六
識
及
末
那
、阿
賴
耶
所
有
〕
八
〔個
〕識
及
〔其
相
應
的
〕諸

 

心
所
〔法
〕
，定
各
別
有
〔其
〕種
子
〔作
因
緣
〕所
依
〔是
同
時
因
果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此
是
『次
(師
)
說
因
果
同
時
』
中
的
第
〕四
〔段
，即

 

是
〕
『結
正
』
。
此

〔所
說
的
『種
子
依
』
或

『因
緣
依
』
者

，
實
〕
通

〔攝
〕
有
漏
〔及
〕

 

無
漏
〔諸
法
〕皆
有
。」

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《大
唐
西
域
記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奢
羯
羅
故
城
中
，
有

I

伽

藍

，
僧
徒
百
餘
人
，
並
學
小
乘
法
。
世
親
菩
薩
昔
於
此
中

 

製

《勝
義
諦
論
》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五

I

 
‘
頁

八

八

九

(中

〕
。

據

真

諦

譯

《
婆
藪
槃
豆
法
師
傳
》
所
載
：
世
親
在
阿
綸
闍
國
，
師

事

覺

親

。
時
有
數
論
師
自
在
黑
來
與
佛
弟
子
對

 

辯

。
世
親
等
悉
往
他
國
，
覺
親
老
邁
，
神
情
味
弱
，
辭
屆
見
負
，
背
遭
鞭
撻
。
超
日
王
賞
外
道
金
成
《金
七
十
論
》

。

 

後
世
親
回
國
，
造

《
七
十
真
實
論
》

，
大

破

外

道

，
首

尾

瓦

解

，
無

I

句

得

立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五

十

，
頁

 

一
八
九
(中

)
至

I

九

〇

(上

〕

。

②

 

「撻

」
字

，
金
陵
版
等
皆
作
「撻

」

，
今
依
義
改
。

③

 

《大
唐
西
域
記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世
親
室
南
五
十
餘
步
，
第
二
重
閣
，
末
鉸
曷
剌
他

I

唐
言
如
意
論
師
於
此
製
毘
婆

 

沙

論

。
…
…
時
室
羅
伐
悉
底
國
毘
訖
羅
摩
阿
迭
多
王

I

唐

言

起

日

(
王

)
威
風
遠
洽
，
臣
諸
度
叩
，
日
以
五
億
金

 

錢
周
給
貧
窶
孤
獨
。
…
…
如
意
論
師

I

〔
次

)
使
人
剃
髮
-
輒

賜

I

億

金

錢

，
其
國
史
臣
依
即
書
記
。
王
恥
見
高
，

 

心
常
怏
怏
，
欲
眾
辱
如
意
論
師
。
乃
招
集
異
學
德
業
高
深
者
百
人
，
而
下
令
曰
^

勝
則
崇
敬
佛
法
，
負
則
誅
戳

 

僧

徒

。
於

是

如

意

(論

師

〕
詰
諸
外
道
，
九
十
九
人
已
退
飛
矣
；
下

席

I

人

，
視

之

，
蔑

如

也

，
因
而
劇
談
，
論
及

 

火

煙

。
王
與
外
道
咸
宣
言
曰
：
如
意
論
師
辭
義
有
失
；
夫
先
煙
而
後
及
火
，
此
事
理
之
常
也
。
如
意
雖
欲
釋
難
，



(
但

)
無
聽
覽
者
：
耻
見
眾
辱
，
齬
斷
其
舌
，
乃
書
誡
告
門
人
世
親
曰
：
黨
援
之
眾
，
無
競
大
義
，
群
迷
之
中
，
無

 

辯

正

論

。
言
畢
而
死
。
居
未

久

，
超
日
王
失
國
，
興
王
膺
運
，
表
式
英
賢
。
世
親
菩
薩
欲
雪
前
恥
…
…

(
王

)
乃
召

 

諸
外
道
與
如
意
論
者
；
世
親
重
述
先
旨
，
外
道
謝
屈
而
退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五

I

 
‘
頁
八
八
〇

(
下

〕

。

④

 

湛

慧

《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二
十
云
：

「
『據
其
細
理
，
亦
無
失
也
』

(者

太

云

：
若

(依

)
觀

行

次

第

〔
言

〕
，

 

即

前

苦

(諦

而

〕
後

集

(諦

〕
；
若

(依

)
因

果

次

(第

言

，
則

)
先

集

(諦

而

〕
後

苦

(諦
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六

七

，
頁
四
二

1
1

〔中

〕

。

⑤
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無
種
已
生
，

《集
論
》
說
故
』
者

，
按

：

《對
法
》
云

『無
種
已
生
』
者

，

 

謂
最
後
蘊
，
釋

『無
種
已
生
』
是
本
論
也
；

『
謂
最
後
蘊
』
是
釋
論
也
。
今
難
陀
師
取
彼
論
意
以
之
為
證
。
彼
意
云

 

何
？
難
陀
釋
云
：
二
乘
無
學
，
隣

無

餘

(
涅
槃
前
)
心

，
名

『最
後
蘊
』
；
生
此
蘊
種
已
入
過
去
，
名

為

『無
種
』

，

 

所

生

法

在

，
名

為

『
已
生
』

。
既

因
已
滅
，
而

果

現

在

(
仍

有

〕

，
明
知
因
果
時
必
不

同

。
」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 

四

三

.
頁

八

九

二

(上

〕

。

⑥

 

無

著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有
二
十
四
種
已
生
，
謂
…
…
有
種
已
生
、
無
種
已
生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六

六

八

(中

〉

。

安

慧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
有
種
已
生
』
者

，
謂
除
阿
羅
漢
最
後
(
心
之
五
)
蘊

(其

餘

色

、



心
諸
法
〕
；

『無
種
已
生
』
者

，
謂

(
阿
羅
漢
)
最

後

(
心
之
五
)
蘊

(諸

法

〕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,
頁

 

七
〇
七

(
下

〕

。

⑦
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
此
中
文
略
』
者

，
不
引
彼
釋
『最

後

(
心
之
五
)
蘊

』
文

，故

稱

『略

』
也

。
」

 

同
見
注
⑤

。

⑧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今
釋
家
取
以
為
證
』
者

，
此
二

釋

。
一
云
：

『無
種
已
生
』
者

，
本

《集
論
》

 

文

，
師
子
覺
云
：
此
據
無
學
最
後
蘊
也
，
即
是
彼
論
釋
家
取
(無

著

〕
本

論

『無
種
已
生
』
文

(
以

)
證

(
阿
羅
漢
)

 

無

學

(者
於
無
餘
涅
槃
前
之
〕
末

後

心

(時
的
五
蘊
)
唯

(
是
有
〕
現

(
行
而
無
)
種

(
子

)
也

。
二
云
：
難
陀
師

 

釋

此

論

家

，
取

《
集
論
》
文

(
以

)
證

此

『
因
果
不
俱
時
』
義

。
後

釋

為

正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
 

八
七
四
。

⑨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六
云
：

「
問

：
若
有
眼
亦
眼
界
耶
？
……

答

：
應
作
四
句
。
或

有

『
眼
非
眼
界
』

，
謂
阿
羅

 

漢
最
後
眼
，
是
名
初
句
。
或

有

『
眼
界
非
眼
』

，
謂
生
有
色
界
，
若
眼
未
生
，
或
生
已
失
，
或
不
得
眼
，
或
眼
無
間

 

滅

，
若
諸
異
生
生
無
色
界
，
是
第
二
句
。
或

有

『
眼
亦
眼
界
』

，
謂
除
爾
所
相
，
是
第
三
句
。
或

有

『無
眼
亦
無
眼

 

界

』
-
謂
阿
羅
漢
眼
已
失
壞
，或
不
生
眼
，
若
生
無
色
界
，或
於
無
餘
依
涅
槃
界
已
般
涅
槃
，
是
第
四
句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六

〇

九

(中

〕

。

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或
有
眼
非
眼
界
亦
爾
』
者

，意
云
：
雖

有

『
眼

(根

〕
』
而

非

(有

)
『
眼
界
』
。

 

『界

』
者

，
因

也

。
此
意
說
雖
有
現
行
眼
根
，
而

無

(
眼

)
根

種

(
子

〕
，
如
無
學
最
後
(的

)
眼

根

等

。
」
見

《
卍

 
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二
六
。

⑩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此
前
後
俱
也
』
者

，
此

(
難

陀

〉
師

(等

)
意
說
：
種
滅
牙
生
，
因

果

(
異
時

 

而

)
不

俱

(時

〕
；
若

爾

，

(
則

〕

『
種
子
六
義
』
中

(之

第

〕
二

(義

)

『
果
俱
有
』
文

，
如
何
會
釋
？
此
師
會

 

云

..
言

『果
俱
有
』
者

-
據

前

、
後

名

『俱

』

-
即

據

I

期
生
前
後
說
可
有
『
俱

』
義

，
非
要
念
念
因
果
俱
也
。
『俱

 

生
俱
滅
』
者

，
意
會
云
：
但
說

因

、
果
二
法
俱
有
生
、
俱

有

滅

，
不
說

因

、
果
念
念
俱
時
生
滅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
此
前
後
俱
』
者

，
前
後
體
有
，
名

為

『
俱
有
』

，
非
俱
時

有

名

(為

)

『
俱

 

有
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⑤

。

⑪
此
說
有
異
於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；
世

親

《釋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言

『
(
果

〕
俱
有
』
者

，
謂
非
過
去
，
亦
非
未

 

來

-
亦
非
相
離
，
得
為
種
子
。
何
以
故
？
若
於
此
時
種
子
有
，
即
於
爾
時
果
生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，
頁

 

三

二

九

(
下

〕

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二
釋
云
：

「
二

'
『
果
俱
有
』

，
謂

(彼
功
能
)
與
所
生
現
行
果
法
俱
現
和
合
，
方
成
種
子
；
此

 

遮

前

、
後
及
定
相
離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九

(中

〕

。



⑫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
又

建

立

『
因

』
…
…
雖
無
常
法
為
無
常
法
因
，
然
與
他
性
為
因
，
亦
與
後
自
性
為
因
，

 

非
即
此
剎
那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三

〇

二

(中

〕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瑜
伽
》
至

『非
即
此
念
』
者

，
此

(難
陀
等
)
師
會
云
：

『與
他
性
為
因
』
者

，

 

種
子
生
現
行
。

『與
後
念
自
性
為
因
』
者

，
即
種
子
生
種
子
。
此
兩
法
並
非
同

念

。
」

同
見
注
⑨

。

⑬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兩
法
並
非
即
此
念
』
者

，
謂

『他
性
現
行
』
及

『自
性
種
子
』

，
皆
非
即
此
剎

 

那
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⑧

。

⑭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謂
無
學
末
心
，
更
不
能
生
後
念
種
子
，
名

為

『無
種
』

。
現

在

名

為

『
已
生
』

，

 

非
是
現
在
種
(
子
與
〉
現

(行
法
〕
不
俱
時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四
。

⑮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
此
下
比
量
』
等

者

，前
師
量
云
：

〔宗

〕
、種
生
於
果
必
定
(處

於

〕
前

後

(剎

 

那

〉
。
(
因

〕
、
以

(勝
義
〕
因

果

(性

)
故

。
(喻

〉
、
如

麥

種

(於
麥
芽
)
等

。
出
彼
過
者
，
麥

種

(於
麥
芽
)

 

等

喻

，

(有

〕

『能
立
不
成
』

(喻
依
之
過
，
以

)
麥

(種
於
麥
芽
)
等
而
非
勝
義
因
果
(故

)
設

云

『我
許
』

，

 

有

『他

隨

I

 
〈
不
成
因
過
〕
』

。
據

實

，
喻

亦

(有

)

『
所

立

不

成

(喻

過

〕
』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 

八

九

二

(中

〕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下
比
量
』
至

『義
準
應
知
』
者

，
量
云
：

〔宗

〕

、
內

種

生

現

(行

)
應
非



勝

義

。
(
因

〕

、
許

種

(
子

)
與

現

(
行

)
不
同
時
故
。
(喻

〕
、
如

麥

(種

)
與

(麥

)
芽

。
此

就

(破

)
他

宗

，

 

故

得

(
以
種
與
芽
)
為

喻

。
…
…
他
若
救
云
：
外
種
生
芽
非
非
勝
義
者
，
今

(
可

)
為
量
云
：

〈宗

〕

、
外
種
與
芽

 

定
非
勝
義
。

(
因

〕

、
非
因
緣
故
。

(喻

〕

、
如
風
聲
等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七
五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應
對
前
師
作
(比

)
量
云
：

〔宗

〕
、
種
生
現
必
定
俱
時
。
(
因

〕
、
是
因
果
故
。

(喻

〕

、
如
焰
炷
等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二
六
。

⑯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或
彼
非
因
緣
』
者

，
外
法
皆
用
內
種
子
為
因
緣
，
外
法
麥
等
非
實
因
緣
。
汝
計

 

此
是
因
緣
者
，
然
我
不
計
，
故
非
因
緣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⑰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
種
滅
芽
生
，
非
極
成
』
等

者

，
彼
量
同
前
。
據

實

(
而
言

〕

，
芽

(與

)
種

 

而
非
異
時
。
(彼
量
云
：

〔宗

〕
、
種
生
現
必
前
後
異
時
。
(
因

〕
、
因
果
性
故
。
(喻

〕
、
如
麥
種
與
麥
芽
。
此

)

 

喻

缺

所

立

〔
『
前
後
異
時
』
的
極
成
義
。
彼

)
若

(
救

)
云
：

『
(
如

〕
我

許

〈之
麥
種
與
麥
芽
〉
』

，
即

『
(
同

〉

 

喻

(依
〕
』

(有
)
『所
立
他
隨

I

〔不
成
)
過
』
。又
因
(有
)
『不
定
(因
過
〉
』
，
(以

『燄
燈
』
、
『荷

 

根

』
而

俱

時

，

〈
可

作

為

『
異
品
』

，
亦

有

此

『
因
果
性
』
因

)
故

。
」
同
注

⑬

。

⑬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燈
炷
生
燄
』
至

『為
彼
不
定
』
者

，
謂
前
師
立
量
云
：

〔宗

〕
、
內
種
生
現
(定

 

決
)
定
異
時
。
(因
〕
、因
果
法
故
。
(喻
〕
、如
外
種
(生
外
〉
芽

，或
如
(生
)
自
類
種
。今
為
(出
)
不
定



(過
云
〕
：
為
如
自
類
種
，
因
果
異
時
？
為
如
炷
燄
，
因
果
同
時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五
。

⑲
原
文
見
注

⑫

。

⑳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中
所
言
『
種
子
七
種
(義

)相

』
者

，
是

即

I

者

、無
常
是
因
，
二

者

、與
他
性
及
自
性
為
因
，

 

三

者

、
已
生
未
滅
方
能
為
因
，
四

者

、
待

餘

緣

，
五

者

、
變

異

，
六

者

、
功
能
相
應
，
七

者

、
相
順
相
應
。
如
彼
論

 

卷
五
云
：

「
又

建

立

(
種
子
為
)
因

，
有
七
種
相
。
謂

『無
常
法
是
因
』

，
無
有
常
法
能
為
法
因
。
…
…
又
雖
無
常

 

法
為
無
常
法
因
，
然

『與
他
性
為
因
』

，
亦

『與
後
自
性
為
因
』

，

(但

〕
非
即
此
剎
那
。
又
雖
與
他
性
為
因
及
與

 

後
自
性
為
因
，然

『
已
生
未
滅
方
能
為
因
』
，非

未

生

、已

滅

。又
雖
已
生
未
滅
能
為
因
，然

『得
餘
緣
方
能
為
因
』
，

 

非

不

得

。
又
雖
得
餘
緣
，
然

『成
變
異
方
能
為
因
』

，
非
未
變
異
。
又
雖
成
變
異
，
『
必
與
功
能
相
應
方
能
為
因
』

，

 

非
失
功
能
。
又
雖
與
功
能
相
應
，
然

『
必
相
應
相
順
方
能
為
因
』

，
非
不
相
應
相
順
。
由
如
是
七
種
相
，
隨
其
所
應
，

 

諸
因
建
立
應
知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三
〇

二

(中

〕

。

窺

基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〈
種
子
)
七

相

中

，
即
是
種
子
六
義
。
一
、

『無
常
是
因
』
者

-
即

『剎

 

那
滅
』

。
…
…
二

、
『他
性
為
因
』
者

，
即

『
果
俱
有
』

，
同
念
生
；

『與
後
念
自
性
為
因
』
者

，
即

『恒
隨
轉
』

，

 

非
此
剎
那
生
。
…
…
三

、
『
已
生
未
滅
方
能
為
因
』
者

，
顯
與
果
俱
及
恒
隨
轉
二
為
因
世
(疑
為
同
世
〉
。
…
…
四

、

 

『然
待
餘
緣
』
者

，
即
六
義
中
第
五
『待
眾
緣
』

。
五

、

『然
變
異
』
者

，
顯
前
待
緣
而
本
性
異
，
方
能
生
果
，
更



無

別

義

。
六

、
『功
能
相
應
』
者

，
即
六
義
中
第
四
『性
決
定
』

。
第

七

、
『
相
應
相
順
』
者

，
即
六
義
中
第
六
『引

 

自
果
』
。如
是
總
顯
此
(七
相
〉
中

(之
)
第
三
'第
五
(相

於

種

子

)
六
義
』
中
無
；
餘
五
(相
)
即
彼

 

六

(義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三

I

〔中

、下
〕
。

㉑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
七

云

：

「
言

『
不
相

似

』
者

，
約

色

、
心
種
子
生
現
行
說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 

七

九

.
頁
二
二
七
。

㉒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此
大
法
師
』
至

『
異
念
生
』
者

，
彼
師
意
說
根
因
'
識

果

，
故
不
同
時
，
且
由

 

經

部

，
故
作
是
說
。
又

『
五

根

、
同
類
異
念
生
』
者

，
有
云
：
五
色
根
既
是
同
類
，
不
可
二
界
眼
根
並
生
，
故

云

『
異

 

念

』

。
又
根
種
已
滅
，
現

(
行
之
〕
根

仍

有

，
如

無

學

(
最

)
後

蘊

，
故
不
同
念
，
因
此
中
辨
他
性
、
自

性

等

，
遂

 

解

此

文

，
非
與
此
文
相
當
也
。
雖
有
三
解
，
前
解
為
勝
，
難
他
許
眼
識
異
時
故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此
大
師
』
至

『名
異
類
』
者

，
此
意
云
：
六

、
七

(識

)
望
本
識
是
『
異
類
』
者

，

 

轉
識
、根
本
(識
相
〕
異

(故
〕
，計
度
、任
運
異
(故
〕
、能
熏
、所
熏
異
(故
〉
，染
與
不
染
異
(故
〕
。言

 

『
五
根
名
同
類
』
者

，
俱

(
是

)
色

根

故

，
或
前
念
故
-
念
同
類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五
。

㉓
無

著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復

次

，
阿
賴
耶
識
與
彼
雜
染
諸
法
，
同
時
更
互
為
因
。
云
何
可
見
？
譬
如
明
燈
-

 

燄

、
炷

生

燒

，
同
時
更
互
。
又
如
蘆
束
，
互
相
依
持
，
同
時
不
倒
，
應
觀
此
中
，
更
互
為
因
，
道
理
亦
爾
。
」
見

《
大



正
藏
》
卷
三
一
，頁
一
三
四
(下
〕
。

㉔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〔種
子
生
現
行
，種
子
〕
雖

(是
)
剎
那
滅
，然
非
已
滅
(能
生
現
行
〕
。何

 

者
俱
有
？
已
滅
生
果
不
應
理
故
，
如
死
雞
鳴
。
是
故
應
許
種
子
與
(所
生
現
行
)
果

(法

)
俱
時
而
住
，
以

此

(
因

)

 

與
果
不
相
違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，頁
三
八
九
(上
〉
。

@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九
云
：

「十
重
嫜
者
：

I

、
異
生
性
障
，
謂
二
障
中
分
別
起
者
，
依
彼
種
立
異
生
性
故
。
二
乘
見

 

道
現
在
前
時
，
唯

斷

I
種

，
名
得
聖
性
；
菩
薩
見
道
現
在
前
時
-
具
斷
二
種
，
名
得
聖
性
。

I
I

、
真
見
道
現
在
前
時
，

 

彼
二
障
種
必
不
成
就
，
猶
明
與
暗
，
定
不
俱
生
，
如
秤
兩
頭
，
低
昂
時
等
，
諸
相
違
法
，
理
必
應
然
。
是
故
二
性
無

 

俱

成

失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 
‘頁
五
二
(中
〕
。

⑳
韓
鏡
清
先
生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釋
云
：
「
『
〔第
)
二
(卷
〕
』
應
作
『
(第
〕
三

〔卷
〕
。』
」
又
引
《成

 
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前
因
滅
位
，
後
果
即
生
，
如
秤
兩
頭
，
低
昂
時
等
。
如
是
因
果
相
續
如
流
，
何
假
去
來
方
成

 

非
斷
？

(難

言

〉
：
因
現
有
位
，
後
果
未
生
，
因
是
誰
因
？
果
現
有
時
，
前
因
已
滅
，
果
是
誰
果
？
既
無
因
果
，
誰

 

離
斷
常
？
……

」
見
韓
著
卷
四

.
頁

I

五
六
八
注

⑮

。



丑

二

、
廣
諍
增
上
緣
依
分
四

：

〈寅
一
)
釋
難
陀
等
義

〈寅
二
)
釋
安
慧
等
義

 

(寅
三
〕
釋
淨
月
等
義

 

(寅
四
〕
釋
護
法
正
義

寅

I

 
、
釋
難
陀
等
義

【論
文
】
次
俱
有
依
。
有
作
是
說
：
眼
等
五
識
，
意
識
為
依
，
此
現
起
時
，
必
有
彼

 

故
①
；
無
別
眼
等
為
俱
有
依
，
眼
等
五
根
即
種
子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次

、第
二
依
，有
四
師
解
，此
即
難
陀
等
義
。於
中
有
三
：
初

、解
五
依
，次

、

 

七
八
依
，
後

、
第
六
依
。
初
文
有
二
：
先

、
立
宗
，
後

、
引
證
。
此
立
宗
也
。

 

言

「次
」
者

，
第
二
故
。
言

「有
作
是
說
」
，
此
不
正
故
。
此
說
眼
等
以
第

 

六
識
為
「俱
有
依
」
；
五
現
行
時
「必
有
彼
故
」
。
何
以
知
者
？
如

《解
深

 

密
經
》
、
第
七
十
六
說
：
眼
識
俱
隨
行
，
同
時
'
同
境
有
分
別
意
識
轉
等
②
。



又
五
十
五
云
③
：
有
分
別
、
無
分
別
心
，
應
言
同
緣
現
在
境
。
何
以
故
？
然

 

彼
自
答

言

：

「
由

三

因
故
」
，
一
、

「
極

明

了
」
；
若

不
同
緣
，
意

不

明

故

。
 

二
、
「
於
彼
作
意
」
④
：
本
欲
緣
此
，
故
須
同
緣
，
若
彼
不
於
此
同
緣
者
，

 

應

非

「
作
意
」

。

三

、

「
二
依
資
養
」
⑤

：

謂
養
五
識
導
令
生
故

；

設
雖
定

 

中
聞
外
聲
等
，
意
不
得
緣
，
耳
不
聞
聲
，
必
有
意
識
與
彼
同
緣
，
以
彼
劣
故
。

 

此
師
意
說
，
無
別
淨
色
大
種
所
造
為
眼
等
根
，
根
體
即
是
識
種
子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《
二
十
唯
識
》
伽
他
中
言
：
「識
從
自
種
生
，
似
境
相
而
轉
；
為
成

内
外
處
，
 

佛
說
彼
為
十
。
」
⑥

【
述
記
】
下

、
引
教
證
。

世
親
所
造
《
二
十
唯
識
》

，
彼
自
釋
言
：
世
尊
說
此
十
二
處
教
，
應
受
有
情

 

無
我
教
者
，
便
能
趣
入
數
取
趣
無
我
⑦
。

彼
論
護
法
為
釋
⑧
。
頌
唯
二
十
，
長
行
亦
世
親
自
作
。
即
舊
真
諦
、
菩
提
流

 

支
所
翻
《
唯
識
論
》
是

，
彼
乃
有
二
十
四
頌
，
文
言
剩
也
。
此
頌
，
即
彼
第

 

十
一
頌
，
依
今
新
本
第
八
頌
也
。



「
自

種
生
」
者

，
此
師
意
說
見
分
、
相
分
，
俱
名
自
種
，
下
準
此
釋
。

「
自

」
 

有
三
種
：
一
、
因
緣
自

，
即

見
分
種
。
二
、
所
緣
緣
自

，
即

相

分
種
。
此
二
，
 

下
文
並
有
自
義
。
三

、
增
上
緣
自
，
能
戚
五
識
之
業
種
也
，
下
護
法
救
業
為

 

根
故
⑨
。

「
十
」
者

，
十
色
處
。
古

《
論
》
頌
云
「
故
佛
說
此
二
」

，
非
也
⑩
。

【論
文
】
彼
頌
意
說
：
世
尊
為
成
十
二
處
故
，
說
五
識
種
為
眼
等
根
，
五
識
相
分
為
色

 

等
境
，
故
眼
等
根
即
五
識
種
。

【
述
記
】
為
成
十
二
處
，
為
破
外
道
有
實
我
，
故
說
五
識
種
子
名
五
色
根
，
實
無
別
根
，

 

即
識
種
子
名
五
根
故
。
五
識
種
子
，
三
釋
如
前
。
境
不
離
識
，
可
許
彼
有
；

 

根
離
識
故
，
不
別
說
有
。
五
識
相
分
，
即
色
等
塵

⑪
。

【論
文
】
《觀
所
緣
論
》
亦
作
是
說
：
「識
上
色
功
能
，名
五
根
應
理
；
功
能
與
境
色
，

 

無
始
互
為
因
。
」

⑫

【
述
記
】

《
觀
所
緣
論
》
陳
那
菩
薩
所
造
，
破
小
乘
等
心
外
境
有
，
成
所
緣
緣
。
彼
有

 

八
頌
，此
第
八
頌
，如
下
自
解
。釋
頌
「
功
能
」
，亦
如
自
種
各
有
三
種
：
一
、



見
分
種
，
二
、
相
分
種
，
三

、
業
種
。
準
前
解
頌
，
有
三
義

配

⑬

。

【論
文
】
彼
頌
意
說
：
異
熟
識
上
能
生
眼
等
色
識
種
子
，名
「色
功
能
」
，
說
為
五
根
，

 

無
別
眼
等
。

【
述
記
】
彼

《
觀
所
緣
》
頌
中
，
意
說
第
八
識
上
有
生
眼
等
色
識
種
子
，
不
須
分
別
見

 

分

、
相
分
，
但
總
說
言
由
現
行
識
變
似
色
塵
等
，
故
說
此
識
名
為
「
色
識
」
。

 

即
此
種
子
名
眼
等
根
，
能
生
現
識
故
；
生
色
識
故
名
「
色
功
能
」
。
言
內
色

 

根
非
體
是
色
，
故
說
現
識
名
為
「
色
識
」
。
又
見
分
識
變
似
色
故
，
名
為
「
色

 

識
」
。
或
相
分
色
不
離
識
故
，
名

為

「
色
識
」
。
或
相
分
名
「
色
」

，
見
分

 

名

「
識
」
，此
二
同
種
，故
名
「
色
識
種
子
」

⑭
。
然
前
解
者
，
見

、相
別
種
。

 

如
彼
論
說
有
二
境
色
：
一
、
俱
時
見
分
識
所
變
者
。
二
、
前
念
識
相
為
後
識

 

境

，
引
本
識
中
生
似
自
果
功
能
令
起
，
不
違
理
故
@
。
即
是
前
念
相
分
所
熏

 

之
種
，
生
今
現
行
之
色
識
，
故
說
前
相
是
今
識
境
，
不
用
前
識
為
今
所
緣

⑯
。 

如
親
相
分
能
生
見
分
，
有
體
影
生
名
所
緣
者
，
前
相
亦
然
，
有
體
為
緣
生
今

 

識
相
，名
為
行
相
，故
望
今
識
，亦
為
所
緣

⑰
。故
頌
中
言
「
功
能
與
境
色
」
，



「
境
色
」
即
前
色
也
。

【
論
文
】

種
與
色
識
，常
互
為
因
，
能
熏
與
種
，
遞
為
因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釋
頌
下
半
。此
說
見
分
種
，名
為
「
五
根
」
，現
行
見
分
變
似
境
色
，名
為
「
色

 

識
」
；
與
種
互
為
因
，
見
分
是
能
熏
故
。
或
相
分
現
行
，
亦
是
能
熏
；
此
種

 

名
眼
等
，
與
現
行
法
互
為
因
也
。
相
色
不
離
識
，
名

為

「
色
識
」
。

又
此
所
言
「
種
與
色
識
」
者

，
此
亦
無
違

⑬
。
從
前
念
說
，
是
今
識
境
，
故

 

名

「
境
色
」
，此
如
頌
說
。
據
現
在
說
，名
為
「
色
識
」
，如
長
行
說
。
故

「
種

 

與
色
識
，
常
互
為
因
」
等

，
即
以
現
在
更
互
為
因

⑲
。
若
說
前
念
，
即
是
「
境

 

色
」

，
即
顯
二
念
相
似
，
種
是
一
故
，
勘
彼
論
說

⑳
。
若
以
此
「
見
分
種
」
 

與

「
色
識
」
常
互
為
因
，
境
須
根
用
，
故
境
為
緣
，
有
種
子
根
；
根
須
境
用
，

 

故
根
為
緣
而
變
似
境
，名
互
為
因
。
「
因
」
者

，
因
由
，非
因
緣
義
。
「
色
識
」

 

是
能
熏
，
根
種
是
所
熏
。
互
為
能
生
，
遞
為
因
故

㉑

。

此
師
意
說
：
識
種
名
根
。
識
相
名
色
境
，
無
別
實
有
。
如
第
一
卷
已
略
敍

 

計
㉒

。
以
意
識
為
前
五
俱
有
依
，
如

《
解
深
密
》
等
經
說
故
。
無
五
色
根
，



如

《
二
十
唯
識
》
等

。

【論

文

】
第
七
、
八
識
無
別
此
依
，
恒
相
續
轉
，
自
力
勝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七

、
八
二
識
無
此
俱
依
，
恒
相
續
自
力
起
，
不
假
俱
有
依
故
。
諸
論
說
言

㉓ 

，
由
有
阿
賴
耶
故
有
末
那
者
，
此
由
根
本
，
非
為
俱
有
依
。

【論

文

】
第
六
意
識
別
有
此
依
，
要
託
末
那
而
得
起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第
六
別
有
此
俱
有
依
，
即
第
七
識
。
何
以
爾
者
？
自
體
間
斷
，
要
託
末
那
方

 

得
起
故
。

問

：
何
故
不
託
第
八
為
依
？
彼
不
相
順
，
第
七
有
時
相
順
與
勢
故

㉔

。

問

：
何
故
不
依
五
識
？
五
識
無
時
，
此
亦
有
故
，
不
假
方
生
故
。

【解
讀
】
在
(子
二
〕
「別
敍
諸
師
(對
三
種
所
依
〕
異
計
」
中

，共
分
三
大
段
，前
文
(丑

 

一
)
已
完
成
「廣
諍
因
緣
依
(亦
名
『種
子
依
』
〕
」
彼
第
一
大
段
，今
文
則
是
第
二
大
段
，

 

即
(丑
二
〕
「廣
諍
增
上
緣
依
(亦
名
『

倶
有
依
』
〕
」
；
此
有
四
家
異
說
，故
又
開
成
為
四
：

 

即

(寅
一
〕
「釋
難
陀
等
義
」
、
(寅
二
)
「釋
安
慧
等
義
」
、
(寅
三
)
「釋
淨
月
等
義
」



及

(寅
四
〕
「釋
護
法
正
義
」
。今
文
正
是
「釋
難
陀
等
(有
關

倶
有
依
〕
義
」
。窺
基
《述

 
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別
敍
諸
師
(有
關
種
子
依
、

倶

有
依
、
開
導
依
彼
三
種
所
依
之
)

 

異
計
』
中
，
前
初
大
段
已
明
『種
子
依
(亦
名
因
緣
依
〕
』
，今
文
〕
次

〔明
〕
第
二
〔種

 

所
依
，
即

倶

有
〕
依

，
〔亦
名
『增
上
緣
依
』
。
此
中
合
〕
有
四
師
解
〔說

，
即
難
陀
、

 

安
慧
、淨
月
及
護
法
等
四
義
。今
〕
此

〔段
所
明
者
是
釋
〕
難
陀
等
〔有
關

倶
有
依
〕
義

。

 

於
中
有
三
：
初

、
解

〔前
〕
五

〔識
的

倶

有
〕
依

，
次

、
〔解
第
〕
七

、
〔第
〕
八

〔
二

 

識
的

倶
有
〕
依

，
後

、
〔解
〕
第
六
〔識
的

倶
有
〕
依

。
」

㈠
解
前
五
識
之
俱
有
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初

、
〔
『解
前
五
識
之

倶
有
依
』
 

中

，其
〕
文
有
二
：
先

、立
宗
，後

、引
證
。
此

〔下
文
即
是
〕
立
宗
也
。
」

甲

、
立
宗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
〔於

『別
敍
諸
師
(對
三
種
所
依
之
)
異
計
』

中

， 

依
〕
次

〔是
〕
『
〔廣
諍
增
上
緣
依
，
亦
即
〕

倶
有
依
』
。有

〔難
陀
論
師
等
〕
作
是
說
：

 

眼
等
五
識
〔以
〕意
識
為
『
〔

倶
有
)
依
』
，
〔以
〕此
〔等
前
五
識
〕現
起
時
，必
有
彼
〔第

 

六
意
識
與
之
同
緣
〕
故
；
〔因
此
並
〕
無
別
〔的
〕
眼

〔根
〕
等

〔以
〕
為

倶
有
依
，
〔經

 

論
所
言
〕
眼
等
五
根
〔者

，其
實
〕
即

〔是
眼
等
五
識
的
〕
種
子
故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所
〕
言

『次
』
者

，
〔是
指
『別
敍
諸
師
(對
三
種

 

所
依
之
〕異
計
』
三
大
段
中
的
〕第
二
〔大
段
，即
是
『廣
諍
增
上
緣
依
(又
名

倶
有
依
〕
』
〕

 

故
。言

『有
作
是
說
』
〔者
〕
，此

〔指
下
文
是
難
陀
所
釋

倶
有
依
義
，
而
彼
所
說
者
並
〕

 

不

〔是
〕
正

〔義
〕
，故

〔言

『有
說
』
。難
陀
於
〕
此
，說
眼
等
〔五
識
〕
以
第
六
〔意
〕

 

識
為
『
倶

有
依
〔亦
名
增
上
緣
依
〕
』
；
〔因
為
眼
等
〕
五

〔識
〕
現
行
時
『必
有
彼
(第

 

六
意
識
一
同
現
行
)故
』
。何
以
知
者
？
如
《解
深
密
經
心
意
識
相
品
第
三
〕
》
〔及
《瑜

 
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第
七
十
六
〔同
〕說
：
〔與
〕眼
識

倶
隨
〔而
現
〕行

，同
時
〔而
〕同
〔所

 

緣
〕境
〔者
〕有
〔具
〕分
別
〔作
用
的
第
六
五
同
緣
〕意
識
，
〔

倶
以
現
量
方
式
〕轉
〔生
〕

 

等
〔故
〕
。又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五
云
：
「
〔或
〕有
分
別
、
〔或
〕無
分
別
〔的

 

第
六
意
識
〕
心
，應
言
〔皆
可
有
〕
同
緣
現
在
〔的
色
、聲

、香

、味

、觸
彼
色
法
諸
〕
境
。

 

何
以
故
？
然
彼
〔
《解
深
密
經
》
及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皆
〕
自
答
〔言
〕
：
『由
三
(種
)

 

因

(由
〕
』
故

〔意
識
可
與
前
五
識
同
緣
〕
：
一
、
『極
明
了
』
；
若
〔第
六
意
識
〕
不

〔與

 

眼
等
前
五
識
〕
同
緣
〔現
前
之
境
，則
彼
〕
意

〔識
〕
不

〔能
極
〕
明

〔了
〕
故

。二
、
『於

 

彼

(色
等
對
境
能
起
)
作
意
』
，，
〔意
識
〕本
欲
緣
此
〔色
等
前
五
識
的
對
境
〕
，故
須
〔與



前
五
識
〕
同
緣
；
若
彼
〔第
六
意
識
〕
不
於
此
〔色
等
五
境
與
前
五
識
作
〕
同
緣
者
，
應

 

非

〔有
〕
『作
意
』
〔的
作
用
故
〕
。三
、
『
(由
彼
自
根
及
眼
根
〕
二
(所
)
依

(之
所
〕

 

資
養
』
，
〔以
彼
第
六
同
緣
意
識
由
自
根
及
眼
等
五
根
隨
一
之
根
彼
二
所
依
根
所
資
養
方

 

能
緣
現
行
之
色
等
五
境
故
；
若
不
與
五
識
同
緣
，則
唯
能
得
一
自
根
，即
不
能
得
『二
(所
)

 

依
(根
之
所
)
資
養
』
故
〕
。
〔又
〕謂
〔由
意
識
亦
可
資
〕養
〔眼
等
前
〕五
識
，導
令
〔彼

 

等
能
〕生
〔善

、惡
〕故

，設
雖
〔在
〕定
中
，
〔耳
識
之
能
〕聞
外
聲
等
，
〔若
〕意
〔識
〕

 

不
得
緣
〔聲

，則
〕
耳

〔識
亦
〕
不

〔得
〕
聞
聲
。
〔故
知
前
五
識
的
現
行
〕
，必

〔須
要
〕

 

有
意
識
與
彼
同
緣
〔然
後
可
能
〕
，以
彼
〔等
前
五
識
身
是
〕劣

〔而
第
六
意
識
是
勝
〕故

。

 

〔總
而
言
之
〕
：
此

〔難
陀
論
〕
師

〔等
〕
意
說
：
無
別
淨
色
大
種
所
造
為
眼
等
根
，
〔而

 

前
五
識
的
〕
根
體
即
是
〔阿
賴
耶
識
所
涵
攝
的
能
生
起
前
五
〕
識

〔的
〕
種
子
故
。
」

乙

、
引

《
唯
識
二
十
論
》
為
證
：
於
解
難
陀
所
說
「前
五
識
之

倶
有
依
」
中

，
前
文
為

 

「立
宗
」
，今
文
為
「引
證
」
；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引
世
親
論
師
所
撰
的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
 

以
為
教
證
云
：
「
〔如
世
親
〕
《二
十
唯
識
〔論
〕
》
伽
他
(按
：
即
頌
文
〕
中
言
：
『識

 

從
自
種
生
，似
境
相
而
轉
；
為
成
內
外
處
，佛
說
彼
為
十
。
』
〔彼
長
行
又
云
：
『論
曰
：



此
說
何
義
？

(此
謂
〕
：
似
色
相
識
(按
：
即
是
眼
識
〕
，
從
自
種
子
緣
合
轉
變
差
別
而

 

生
；
佛
依
彼
種
(子
)
及
所
現
色
(境
〕
，如
次
說
為
『眼

(根
)
處
』
〔及
〕
『色

(境
)

 

處
』
…
…
。如
是
識
種
既
是
根
，故
知
難
陀
等
所
立
『眼
等
五
根
即
(五
識
〕
種
子
』
之
說
，

 

是
符
合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所
說
義
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二
十
唯
識
(論
〕
》

(伽
他
中
言
)
等
〕
下

〔文
是
〕

 

引
教
證
。世
親
所
造
《二
十
唯
識
〔論
〕
》
，彼
自
釋
言
：
〔
『似
色
現
識
(即
現
行
眼
識
是
)

 

從

(眼
識
〕
自
種
子
緣
合
轉
變
差
別
而
生
；
佛
依
彼
(眼
識
〕
種

(子
)
及
所
現
色
(境
〕
，

 

如
次
說
為
眼
(根
)
處
及
色
(境
)
處
』
，如
是
乃
至
〕世
尊
說
此
〔眼
根
處
、色
境
處
…
…

 

乃
至
意
根
處
、
法
境
處
而
成
立
〕
十
二
處
〔的
無
我
〕
教

〔法
，
而
彼
〕
應
受
有
情
無
我

 

教
者
，便
能
〔藉
此
教
法
而
得
證
〕入
數
取
趣
無
我
(按
：
此
即
『補
特
伽
羅
無
我
』
或
『人

 

無
我
』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彼
〔世
親
〕
《
〔唯
識
二
十
)論
》
，護
法
為
〔彼
作
注
〕釋
(按
：

 

後
義
淨
漢
譯
為
《成
唯
識
寶
生
論
》
〕
。
〔世
親
的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中

，其
間
〕
頌

〔文
〕

 

唯

〔有
〕
二
十
〔首
，
其
中
的
〕
長
行
〔釋
文
〕
亦

〔是
〕
世
親
自
作
。
此
亦
即
舊
〔譯
〕



真
諦
〔法
師
所
出
的
《大
乘
唯
識
論
》
及
〕
菩
提
流
支
所
翻
〔的
〕
《唯
識
論
》
〔便
〕
是

。

 

彼
《唯
識
論
》
乃
有
二
十
四
頌
二
其
行
〕文
〔所
〕言
〔有
所
增
〕剩
〔冗
長
〕也

。
〔今
〕

 

此

〔所
引
〕
頌

〔文
〕
，
即
彼
〔菩
提
流
支
所
譯
《唯
識
論
》
中
的
〕
第
十
一
頌
，
〔若
〕

 

依

〔玄
奘
法
師
的
〕
今
新
〔譯
〕
本

〔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則
是
〕
第
八
頌
也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再
對
其
頌
意
加
以
闡
釋
言
：
「
〔頌
云
『識
從
自
種
生
』
句
中
的
〕
『自
種

 

生
』
者
，
〔依
難
陀
等
〕
師

〔之
〕
意

，說

〔是
此
識
的
〕
見
分
〔種
及
〕
相
分
〔種
〕
，

 

倶

名
『自
種
』
，下

〔文
亦
〕
準

〔依
〕
此

〔作
〕
釋

。
『自

(種
〕
』
〔者
〕
，有

〔其
〕

 

三
種
：
一
、
『因
緣
自
(種
〕
』
，
即

〔眼
等
前
五
識
的
〕
見
分
種
〔子
〕
。
二
、
『所

 

緣
緣
自
(種
〕
』
，
即

〔眼
等
前
五
識
的
〕
相
分
種
〔子
〕
；
此

〔見
分
種
與
相
分
種
〕
，

 

下
文
並
有
自
義
〔的
解
釋
〕
。
三
、
『增
上
緣
自
(種
〕
』
，
〔此
謂
能
〕
感

〔引

、
招

 

引
前
眼
等
〕
五
識
之
業
種
〔子
〕
也

，
〔以
於
〕
下

〔文
〕
護
法
〔的
〕
救

〔量
中
亦
得
以
〕

 

業
為
根
故
。
〔又
於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所
言
『為
成
內
外
處
，佛
說
彼
為
十
』
中
之
〕
『十
』

 

者

，
〔是
指
眼
等
根
五
內
處
及
色
等
境
五
外
處
，合
成
〕
十
色
處
。
〔於
真
諦
〕
古

〔譯
〕

 

《
(大
乘
唯
識
〕
論
》
頌
云
『
〔為
成
內
外
入
〕
，故
佛
說
此
二
』
〔者

，實
〕
非

〔是
〕



也

。
」於

引
頌
之
後
，《成
唯
識
論
》
並
釋
其
頌
意
云
：
「世
尊
為
成
〔立
內
、外
〕十
二
處
故
，

 

說
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種
〔子
〕
為
眼
等
〔五
〕
根

，五
識
相
分
〔種
子
現
行
〕
為
色
等
〔五
〕

 

境

，故

〔難
陀
等
言
〕
眼
等
〔五
〕
根
，
即

〔是
〕
五
識
種
〔子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世
尊
〕
為

〔要
〕
成

〔就
眼
根
、色
境
等
〕
十
二
處
〔者

，

 

目
的
〕
為
破
外
道
〔計
執
〕
有
實
我
故
，
〔因
而
伸
〕
說
五
識
種
子
名
『五
色
根
』
，
〔除

 

此
〕
實
無
別
〔體
的
色
〕
根

〔存
在
，
『五
色
根
』
者
〕
即

〔五
〕
識
種
子
名
五
根
故
。

 

『五
識
種
子
』
，
〔其
義
有
〕
三
釋
〔按
：
即

『自

(種
〕
』
有
三
：
一
、因
緣
自
(種
〕
，

 

即
見
分
種
，二
、所
緣
緣
自
(種
〕
，即
相
分
種
，三
、增
上
緣
自
(種
，即
)能
感
五
識
(之

 

業
)
種

(子
)
也
〕
，
如
前
〔
《疏
》
文
所
述
。
〔於
中
色
等
五
〕
境
，
〔即
是
五
識
的

 

相
分
，故
〕
可
許
彼
〔不
離
識
〕
有
；
〔外
人
所
執
實
五
色
根
體
，
是
〕
離
識
〔有
〕
故
，

 

〔難
陀
等
師
〕
不
別
說
〔彼
等
可
以
離
識
而
〕
有
，
〔故
別
說
五
識
種
子
為
五
根
。又
以
〕

 

五
識
相
分
，
即

〔施
設
為
〕
色

、
〔聲
〕
等

〔五
〕
塵

〔境

，
便
不
離
識
，
契
應
唯
識
思

 

想
而
不
相
違
〕
。
」



丙

、
引

《
觀
所
緣
緣
論
》
為
證
：
難
陀
等
教
證
「無
別
淨
色
大
種
所
造
為
眼
等
根
，根

 

體
即
是
(前
五
〕
識
種
子
」
中
，
前
文
已
引
世
親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為
證
，
今
文
再
引
陳

 

那

《觀
所
緣
緣
論
》
為
證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引
頌
云
：
「
〔陳
那
論
師
所
撰
〕
《觀
所

 

緣

(緣
)
論
》
亦
作
是
說
：
『識
上
色
功
能
，
名
五
根
應
理
；
功
能
與
境
色
，
無
始
互
為

 

因
。
』
〔又
彼
長
行
釋
言
：
『
〔彼
功
能
〕
以
能
發
識
，
(用
〕
比

(量
推
〕
知
有
(五
)

 

根

(存
在
〕
；
此

(眼
等
五
根
)
但

(是
五
識
)
功
能
，
非
外
所
造
(淨
色
〕
故

。
本
識

 

上
五
色
功
能
名
(為
)
眼
等
(五
)
根

，
亦
不
違
理
。
功
能
發
識
，
理
無
別
故
。
…
…
此

 

根
功
能
與
前
境
色
，
從
無
始
際
，
展
轉
為
因
，
謂
此
功
能
至
成
熟
位
，
生
現
識
上
五
內
境

 

色
；
此
內
境
色
復
能
引
起
異
熟
識
上
五
根
功
能
(故
〕
。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《觀
所
緣
(緣
)
論
》
〔是
〕
陳
那
菩
薩
所
造
，
〔目
的
在
〕

 

破
小
乘
、
〔外
道
〕
等

〔計
執
〕
心
外
〔根
〕
境

〔實
〕
有

，
〔故
〕
成

〔立
內
境
為
〕
『所

 

緣
緣
』
。彼

〔論
共
〕
有
八
頌
；
此

〔所
引
者
是
〕
第
八
頌
，
〔其
義
〕
如
下
自
解
。
〔其

 

中
〕
釋
頌
〔中
所
言
的
〕
『功
能
』
，亦
如
〔前
釋
〕
『自
種
』
各
有
三
種
：
一
、見
分
種
，

 

二
、相
分
種
，三
、業
種
。準
前
解
頌
，
〔今
言
功
能
，亦
〕有
三
義
〔相
〕
配

，
〔今

『功



能
』
所
開
成
的
三
義
應
是
：
一
、見
分
功
能
，
二
、相
分
功
能
，
三
、業
功
能
〕
。
」

跟
著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解
「識
上
色
功
能
，名
五
根
應
理
」
彼
上
半
頌
義
云
：
「彼

 

頌
意
說
：
〔在
〕
異
熟
識
上
，能
生
眼
等
色
識
〔的
〕
種
子
名
〔為
〕
『色
功
能
』
，
〔依

 

此
能
生
五
識
的
功
能
種
子
〕
說

〔名
〕
為

『五
根
』
，
〔此
外
則
〕
無
別
〔淨
色
所
造
離

 

識
實
有
的
〕
眼
等
〔五
根
的
存
在
〕
。
」
按
：
所
謂
「眼
等
色
識
」
，即
是
「眼
識
等
」
義

，

 

因
為
「眼
識
」能
緣
「色
境
」
，依
境
立
名
，可
名
「色
識
」
；
依
根
立
名
，則
成
「眼
識
」
，

 

故

「眼
識
」
與

「色
識
」
是
同
義
詞
。同
理
，
「色
功
能
」
亦
可
釋
作
「能
生
色
識
(眼
識
〕

 

等
的
功
能
種
子
」
義
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〕
彼

〔陳
那
論
師
的
〕
《觀
所
緣
(緣
論
〕
》

〔的
〕

 

頌
〔文
〕中

，意
說
〔於
〕第
八
〔異
熟
阿
賴
耶
〕識
上
，有
〔能
〕生
眼
等
〔五
〕色
識
〔即

 

眼
等
五
識
的
〕
種
子
〔功
能
〕
，
不
須
〔再
〕
分
別
〔彼
等
為
〕
見
分
〔種
子
或
〕
相
分

 

〔種
子
〕
，但
總
說
言
：
由
現
行
識
〔能
〕
變
似
色
、
〔聲

、香

、味

、觸
〕
塵

〔境
〕
等

，

 

故
說
此
〔眼
等
前
五
〕
識
名
為
『色
識
』
。即
此
〔能
生
前
五
識
的
〕
種
子
〔便
〕
名

〔為
〕

 

『眼
等
(五
)
根
』
，
〔以
彼
功
能
〕
能
生
現
〔行
五
〕
識
故
；
〔能
〕
生

〔五
〕
色
識



故
名
〔為
〕
『色
功
能
』
。
〔故
〕言
〔此
〕內
色
根
非
〔彼
根
〕體
是
〔淨
〕色

〔所
造
〕
，

 

故
說
〔此
〕
現

〔行
五
〕
識
名
為
『色
識
』
。
(按
：
上
文
總
解
『色
功
能
』
、
『識
根
』

 

及
『色
識
』
〕
。
〔下
別
解
『色
識
』
，可
開
成
三
說
：
一
者
〕
、又
〔由
於
〕
見
分
識
〔能
〕

 

變
似
色
〔等
境
〕
，故
〔前
五
識
〕名
為
『色
識
』
。
〔二
者
〕
、或
〔由
於
〕相
分
色
〔境
等
〕

 

不
離
〔見
分
〕識

，故
〔前
五
識
〕名
為
『色
識
』
二
三
者
〕
、或
〔由
於
〕相
分
名
『色
(等

 

境
〕
』
，見
分
名
『識
』
，此

〔見
分
、相
分
〕
二
〔者
〕
同

〔
一
〕
種

〔子
〕
，故
名
〔此

 

『五
識
』
為

『色
識
』
而
能
生
此
前
五
識
的
『根
』
名
為
〕
『色
識
(功
能
〕
種
子
』
。
〔至

 

於
三
說
中
，後
一
解
是
依
『見

、相
同
種
』
而
說
〕
，然
前
〔二
〕
解
者
，
〔則
就
〕
『見

、

 

相
別
種
』
〔而
說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云
：
「
〔又
〕
如
彼
《
(觀
所
緣
緣
〕
論
》
說
有
二
境
色
(按
：

 

彼
論
第
七
頌
言
：
『決
定
相
隨
故
，

倶
時
亦
作
緣
；
或
前
為
後
緣
，引
彼
功
能
故
。
』
〕
：

1

 
、
倶

時
見
分
識
所
變
〔現
的
境
色
〕
者

，
〔得
作
為
識
的
所
緣
〕
。
二
、
前
念
識
〔所

 

變
現
的
境
〕
相

〔亦
得
〕
為
後
〔念
〕
識
境
，
〔以
其
能
〕
引

〔發
第
八
〕
本
識
中
〔能
〕

 

生
似
自
果
〔色
識
的
種
子
〕功
能
〔而
〕令
〔此
色
識
生
〕起
二
故
亦
〕不
違
〔正
〕理
故
，，



〔此
〕
即
是
〔言
〕
：
前
念
相
分
所
熏
〔於
第
八
識
〕
之
種
〔子
，能
〕
生
今
現
行
之
色
識
，

 

故
說
『前

(念
識
〕
相
是
今
(念
)
識
境
』
〔按
：
只
能
以
前
念
相
分
為
今
念
見
分
的
『疏

 

所
緣
』
而

『非
親
所
緣
』
〕
，
〔而
〕
不

〔能
〕
用
前
識
為
今
〔識
的
〕
所
緣
〔按
：
彼

 

可
有
『緣
』
義

，
而
無
『所
緣
』
義
〕
。
如

〔依

《觀
所
緣
緣
論
》
所
申
正
義
，
就
〕
親

 

相
分
〔之
〕能
〔引
〕生
見
分
〔言
，彼
相
分
名
具
『
(助
〕
緣
』
義
〕
，有
體
影
〔像
相
分
〕

 

生
〔起

，對
見
分
言
，可
〕名
『所
緣
』
者
，
〔則
〕前

〔念
的
〕相
〔分
〕亦
然
，
〔彼
是
〕

 

有
體
〔之
法
，
可
以
〕
為

『
(助
〕
緣
』
〔而
彼
識
〕
生

〔起
〕
今

〔念
的
色
〕
識
相
〔分

 

及
見
分
；
今
念
的
見
分
可
〕名
為
『行
相
』
，故

〔今
念
的
相
分
〕望
今
識
亦
〔可
〕為

『所

 

緣
』
。故
頌
中
言
『功
能
與
境
色
』
〔之
〕
『境
色
』
〔者
〕
，即
〔是
此
間
所
言
的
〕前
〔念

 

境
〕
色

(按
：
即
前
念
相
分
境
〕
也

。
」

跟
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解
「功
能
與
境
色
，無
始
互
為
因
」
彼
下
半
頌
義
云
：
「
〔彼

 

下
半
頌
意
說
：
前
五
識
的
功
能
〕
種

〔子
〕
與
色
識
，常
互
為
因
，
〔因
為
現
行
的
色
識
〕

 

能
熏
與
〔功
能
〕
種

〔子
〕
，
遞
為
因
故
(按
：
種
子
功
能
為
『因
』
，
生
現
行
色
識
為

 

『果
』
；
現
行
色
識
又
可
為
『因
』
，能
熏
種
子
於
第
八
本
識
之
中
為
『果
』
。
〕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略
疏
論
意
言
：
「
〔此
節
論
文
是
闡
〕
釋

〔陳
那
《觀
所
緣
緣
論
》
的

 

第
八
〕
頌
下
半
〔
二
句
〕
。
此
說
〔前
五
識
的
〕
見
分
種
〔子
〕
名
為
『五
根
』
，
現
行

 

見
分
變
似
境
色
，名
為
『色
識
』
；
〔此

『色
識
』
〕
與
種
〔子
〕
互
為
『因

(緣
〕
』
，

 

〔以
〕
『
〔色
識
)
見
分
』
是
能
熏
故
，
〔
『
〔色
識
)
見
分
』
便
成
為
所
熏
『
〔五
識
)

 

種
子
』
的

『因
緣
』
〕
，或
相
分
現
行
(按
：
依
藉
見
分
力
而
作
相
分
熏
)
亦
是
能
熏
〔因
，

 

新
熏
種
子
作
『所
熏
』
果
〕
；
此

〔所
熏
成
的
前
五
識
的
功
能
〕
種

〔子
亦
〕
名

〔為
〕

 

眼
等
〔根

，此
作
為
五
根
的
功
能
種
子
〕與
現
行
〔前
五
識
境
色
諸
〕法
〔相
〕互
為
因
〔緣
〕

 

也

。
〔由
於
〕
相

〔分
境
〕
色
不
離
識
〔故
，亦
〕
名
為
『色
識
』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又
此
〔論
〕所
言
『種
與
色
識
，
(常
互
為
因
〕
』
者
，
〔與
《觀

 

所
緣
緣
論
》
頌
所
言
『功
能
與
境
色
，無
始
互
為
因
』
，及
『種
』
即

『功
能
』
，而
將
『色

 

識
』
以
釋
『境
色
』者
〕此
亦
無
違
二
所
以
者
何
？
頌
言
『境
色
』者
，是
約
〕從
前
念
〔相

 

分
而
為
〕說
；
〔彼
前
念
相
分
，作
疏
所
緣
，亦
可
方
便
說
〕是
今
識
〔的
對
〕境

，故
名
〔之

 

為
〕
『境
色
』
，
此
如
頌
說
。
〔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把

『境
色
』
言
為
『色
識
』
者

，
是
〕

 

據
現
在
〔識
緣
現
在
之
色
境
，故
〕
說

〔彼
〕
名
為
『色
識
』
，
〔色
境
不
離
於
識
故
，此
〕



如

〔彼
〕
長
行
說
(按
：
《觀
所
緣
緣
論
》
的
長
行
有
『此
功
能
至
成
熟
位
，
生
現
識
上

 

五
內
境
色
』
之
言
，故
得
『色
識
』
之
名
〕
。故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把
頌
文
『功
能
與
境
色
，

 

無
始
互
為
因
』
闡
釋
為
〕
『種
與
色
識
，常
互
為
因
』
等

，
即
以
現
在
〔的

『種
子
功
能
』

 

與

『
(識
上
五
內
境
色
之
〕
色
識
』
〕
更
互
為
因
(按
：
種
現
為
色
識
，色
識
熏
成
識
種
，

 

於
現
在
同
一
剎
那
完
成
〕
。若
說
前
念
〔的
前
五
識
相
分
〕
，即
是
〔頌
文
所
言
的
〕
『境

 

色
』
，
〔若
說
『現
識
上
五
內
境
色

I

相
分
』
，
即
是
長
行
所
言
『色
識
』
；
此
〕
即
顯

 

〔示

『境
色
』
與

『色
識
』
二
者
，在
前
、後
〕
二
念
〔是
〕
相
似
〔的

，
以
其
能
生
的
〕

 

種

〔子
〕
是

〔同
〕
一
故
，
勘
彼
《
(觀
所
緣
緣
〕
論
》

〔所
〕
說

〔
『此
根
(種
子
〕

 

功
能
與
前
境
色
，從
無
始
(來
)
展
轉
為
因
。謂
此
功
能
至
成
熟
位
，生
現
識
上
五
色
境
；

 

此
內
境
色
復
能
引
起
異
熟
識
上
五
根
功
能
』
，
可
以
為
證
〕
。
若

〔把

『功
能
與
境
色
，

 

無
始
互
為
因
』
解
釋
為
〕
以
此
『見
分
(識
)
種
』
與

『
〔現
行
)
色
識
』
常
互
為
因
，
〔則

 

未
嘗
不
可
以
說
〕
：
境
須
〔依
藉
〕
根

〔的
作
〕
用
，
〔然
後
可
以
合
生
現
識
〕
，故

〔以
〕

 

境
〔色
〕為
緣
〔而
〕有
〔能
牽
引
識
〕種
子
〔以
為
〕根
；
〔又
識
〕根
〔又
〕須
〔依
藉
〕

 

境

〔色
的
作
〕
用
，
〔然
後
可
以
合
生
現
識
〕
，故

〔以
種
子
識
〕根
為
緣
而
變
似
境
〔色

。



如
此
相
互
作
用
的
歷
程
〕
，名
〔之
為
〕
『
(相
〕
互
為
因
』
。
〔又
此
間
所
言
〕
『因
』
者

，

 

〔是
〕
因
由
〔義

，而
〕非
〔是
〕
因
緣
義
。
〔於
此
『
(相
〕
互
為
因
』
的
歷
程
中
〕
，
『色

 

識

〔即
境
色
〕
』
是
能
熏
，
『根
種
』
是
所
熏
。
〔
『色
識
』
與

『根
種
』
〕
互
為
能
生
，

 

〔相
〕
遞
為
因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結
言
：
「此

〔難
陀
等
論
〕
師
意
說
：
〔前
五
〕
識
種
〔子
〕
名

〔之

 

為
〕
『
(五
〕
根
』
，
〔前
五
〕
識
相
〔分
〕
名

〔之
為
〕
『色
境
』
，
〔此
外
離
識
並
〕

 

無
別
〔體
的
〕
實
有
〔根

、境
存
在
。此
〕
如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第
一
卷
已
略
〔有
所
〕

 

敍
計
。
〔又
〕
以
意
識
為
前
五
〔識
的
〕

倶

有
依
，
如

《解
深
密
(經
〕
》
、
〔
《瑜
伽

 

師
地
論
》
卷
七
六
〕
等
經
〔論
所
〕
說
故
。
無

〔別
〕
五
色
根
〔者
〕
，
如

《
二
十
唯
識

 

(論
〕
》
、
〔
《觀
所
緣
緣
論
》
〕
等

〔所
說
故
〕
。
」

㈡

解

第

七

、
八
識
之
俱
有
依
：
於

「解
前
五
識
之

倶
有
依
(是
第
六
意
識
〕
」
之
後
，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解
第
七
末
那
識
及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的

倶
有
依
云
：
「第
七
〔識
與
第
〕

 

八
識
〔除
第
八
及
第
七
二
識
外
〕無
別
此
〔

倶

有
〕
依

，
〔因
為
此
二
識
是
〕
恒
相
續
〔而
〕

 

轉

〔起

，
且
其
〕
自
力
〔殊
〕
勝
故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第
〕
七

、
八
二
識
無
此
〔七

、
八
二
識
以
外
的
〕

倶

〔有
〕
 

依

，
〔因
為
彼
二
識
〕
恒
相
續
〔而
又
能
〕
自
力
〔生
〕
起

，不
假

倶
有
〔依
以
為
〕
根
故
。

 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一
等
〕諸
論
說
言
：
由
有
〔第
八
〕阿
賴
耶
〔識
〕故
有
末
那
〔識
〕

 

者

，此
〔意
謂
〕由
〔有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為
〕根
本
〔依

，因
而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，而
〕非
〔以

 

第
八
識
〕
為

倶
有
依
。
」

㈢
解
第
六
意
識
之
俱
有
依
：
最
後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解
說
第
六
意
識
的

倶
有
依
云
：
「第

 

六
意
識
別
有
此
〔

倶

有
〕
依
，
〔因
為
意
識
必
須
〕
要

〔依
〕
託

〔第
七
〕
末
那
〔識
然
後
〕

 

而
得
〔轉
〕
起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第
六
〔意
識
〕
別
有
此

倶
有
依
，
〔彼
〕
即

〔是
〕
第
七

 

〔末
那
〕
識

。何
以
爾
者
？

〔因
為
第
六
識
〕
自
體
〔有
〕
間
斷
〔故

，
是
以
〕
要

〔依
〕

 

託

〔恒
相
續
的
〕
末
那
〔識
〕
方
得
〔轉
〕
起
故
。問
：
何
故
〔第
六
識
〕
不
託
第
八
〔識

 

而
要
依
託
第
七
識
以
〕
為

〔

倶

有
〕
依
？

〔答
〕
：
彼

〔與
第
八
識
〕
不
相
順
〔按
：
第

 

八
為
無
覆
無
記
，
而
意
識
則
通
三
性
〕
，
〔然
與
〕
第
七
〔識
〕
有
時
相
順
〔而
給
〕
與

 

勢
〔用
〕故
〔按
：
如
第
六
識
入
生
空
觀
而
第
七
識
仍
是
有
漏
，是
則
不
相
順
亦
不
與
勢
力
，



餘
時
則
相
順
而
與
勢
用
〕
。
〔又
〕
問
：
何
〔故
意
識
〕
不
依
〔前
〕
五
識
〔以
為

倶
有
依
？

 

答
：
前
〕
五
識
無
〔轉
起
之
〕
時
，此

〔第
六
意
識
〕
亦

〔會
存
〕有

，故
不
〔能
〕
假

〔依

 

前
五
識
而
必
須
假
依
末
那
識
〕
方

〔能
〕
生
故
。
」

@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《
論
》

『
次

有

俱

(
有

)
依

』
至

『
必

有
彼
故
』
者

，

《
瑜
伽
》

(
卷

)

 

七
十
六
是
此
證
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八

九

二

(中

〕
。

②

 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卷

I

〔
〈心
意
識
相
品
〉
第

三

)
云
：

「廣

慧

，
阿
陀
那
識
為
依
止
，
為
建
立
故
，
六
識
身
轉
，
謂

 

眼

識

、
耳

、
鼻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
識

。
此
中
有
識
-
眼

(根

)
及

色

(境

)
為

緣

，
生
眼
識
；
與
眼
識
俱
隨
行
，
同

時

， 

同

境

，
有
分
別
意
識
轉
。
有

識

，
耳

、
鼻
、
舌

、
身

(諸

根

〕
及

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(
諸

境

〕
為

緣

，
生

耳

、
鼻

、 

舌

、
身

(等

)
識

；
與

耳

、
鼻
、
舌

、
身

(等

)
識
俱
隨
行
，
同

時

，
同

境

，
有
分
別
意
識
轉
。
廣

慧

，
若
於
爾
時
，

 

一
眼
識
轉
，
即
於
此
時
，
唯
有
一
分
別
意
識
與
眼
識
同
所
行
轉
；
若

於

爾

時

(第

〕I
I

、
三

、
四

、
五
諸
識
身
轉
，

即
於
此
時
，
唯

有

I

分
別
意
識
與
(第

二

、
三

、
四

)
五
識
身
同
所
行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+
六

‘
頁
六
九
二

 

(中

〕
。又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七
十
六
並
全
引
述
《解
深
密
經
》
此

文

，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頁

七

I

八

(
中

〕
。



③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問

：
有
分
別
心
，
無
分
別
心
，
當
言
同
緣
現
在
境
耶
？
為

不

同

(
緣

)
現
在
境
〉

 

耶
？
答

：
當
言
同
緣
現
在
境
界
；
何
以
故
？
由
三
因
故
：
謂
極
明
了
故
，
於
彼
作
意
故
，
二
依
資
養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六
〇

I

 
(中

〕

。

④

 

窺

基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卷
十
四
云
：

「
『由
三
因
故
』
等

者

，
如

《集
量
理
門
論
》
云
：
五
識
唯
現
量
，
同
時

 

意
識
亦
爾
。
今
此
中
五
識
雖
明
了
現
量
，
不
名
有
分
別
，
不

與

尋

、
伺
等
相
應
故
；
第

六

(意

識

〕
雖

與

(
前

)
五

(識

)
同

緣

(
而
又
是
)
現

量

，

(但

〕
名

為

(
有

)
分

別

，
以

與

尋

、
伺
相
應
故
。
若
同
緣
現
在
〔之
意
識
〕

，

 

可
得
明
了
；
若
彼
五
識
後
(之

)
意

識

，
則
不
明
了
，
〈
以
彼
是
〉
緣

過

去

(境

)
故

，
如
緣
百
千
劫
(前

之

〉
事

，

 

則
不
明
了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I

九

八

(
下

〕
。

⑤

 

「
二
依
資
養
」
中

的

「
二
」
字

-
多
本
皆
脫
落
，
今
依
前
注
③
所

引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文
，
加
以
補
足
。
又

 

韓
鏡
清
先
生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四
釋
云
：

「
『
二
依
資
養
』

，
藏

文

作

『由

二

所

依

(之

)
所
資
養
』

。
」
見
韓

 

著

卷

四

‘
頁
一
五
七
二
注
⑤

。

窺

基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卷
十
四
云
：

「
此

第

I
因

，
既

言

『極
明
了
』

，
故
知
緣
現
在
，
故
得
有
明
了
，
非
五

 

識
有
緣
過
去
復
得
明
了
。
第

二

因

，

(意

識

)
與

(前

)
五
識
同
時
，
既

『於
五
境
作
意
』

，
故
知
亦
緣
現
在
。
第

 

三

因

『
二
依
資
養
』
故

者

，
眼
識
有
四
依
根
-
意
識
有
五
依
根
，
四

與

眼

(根

)
同

緣

，
第

五

加

自

(根

〕

，
此
謂



意

識

(的

所

〕
依

，

(由

〕
自
根
及
眼
根
(彼

)
二

依

(
所

)
資

養

，
方
能
緣
現
在
(境

〕
；
若
唯
依
一
自
根
，
即

 

緣
境
不
明
了
。
此

據

散

(心

言

〕
非

(據

)
定

境

(說

〕

。
因

此

依

眼

(根

)
為
門
取
境
，
名

『資
養
』

，
非
同
眼

 

識

依

根

名

『資
養
』

。
又
如
眼
等
善
、
惡
識

起

，
必

由

意

(識
之
導
)
引

方

得

，
由

意

(識

以

〕
資

(養

)
眼
識

故

，

 

得

有

善

、
惡

，
方

知

意

、
眼
同
緣
。
」
同
見

注
④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由
三
因
故
』
等

者

，
意
識
本
欲
緣
於
前
(
五
識
色
等
對
〉
境

，
名

『
作
意
』

 

也

。
言

『資
養
』
者

，
即
本
論
云
『
二
依
資
養
』
故

。
《疏
》
脫

『

II

』
字

。
云

何

『
二
依
』
？
答

：
謹
按
疏
主
《瑜

 

伽

鈔

(
即
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〕
》
中
而
有
兩
釋

：I

 
、
同

此

《疏
》

，
二
云

：I

 
、
依

意

根

，
即

是

末

那

(識

〕

，

1
1

、

(依

)
眼

等

根

，
由
彼
眼
識
依
眼
(根

)
取

境

，
令
彼
意
識
取
境
分
明
，
由

是

五

根

(亦

得

〕
名

(為

能

〕
長

 

養
意
(識
〕
。五

(根
)
隨
舉

I

〈根

-連
同
意
根
〕
，名

『二

(所
)
依
』
也

。問
：

〔若
依
)
正
義
，
(則
〉

 

意
識
不
依
眼
等
(根

今

)
何
得
(兼
)
取
眼
(等
根
〕
名

『二

(所
)
依
』
耶
？
答
：
據
眼
(根
)
為
門
，

 

取
境
明
了
，
名

之

為

『
(
所

〕
依

』

，
不

得

(
以

)
俱
有
依
名
為
『
(
所

〕
依

』
也

。
詳
曰
：
如

《疏
》
所
明
而
不

 

顯

彼

『
二

(
所

)
依

』
之

義

。

(
此

〕
取

《瑜

伽

鈔

(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〕
》
第
二
義
釋
，
釋
彼
文
具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八

九

二

(
下

〕
。

⑥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識
從
自
種
生
』
等

者

，
按

：
彼

《
(唯
識
二
十
〕
論
》
釋
云
：
此
說
何
義
？



(謂

)
似
色
現
識
從
自
種
子
緣
合
轉
變
差
別
而
生
，佛
依
彼
種
及
所
現
色
，如
次
說
為
『
眼

(根

)
處

』
、
『色

(境

)

 

處

』
；
如

是

乃

至

『身

(
根

)
處

』

'

『
觸

(境

)
處

』

。
釋

：
謂
即
眼
識
而
能
現
似
色
(境

〕

，
故

說

『
眼
識
』

 

名

『
似
色
現
』

。
從
能
生
已
識
體
之
種
，
此
種
復
由
境
界
等
緣
合
已
，
舊

名

為

『轉
變
』

，
由
斯
識
體
方
從
自
種
差

 

別
得

生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八

九

二

(
下

〕
。

世

親
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云
：

「
頌
曰
：

『識
從
自
種
生
，
似
境
相
而
轉
；
為
成
內
外
處
，
佛
說
彼
為
十
。
』
論
曰
：

 

此
說
何
義
？

(
謂

〕
：
似

色

現

識

(
眼

識

〕
從
自
種
子
緣
合
轉
變
差
別
而
生
。
佛
依
彼
種
及
所
現
色
(境

〕

，
如
次

 

說

為

『
眼

(根

)
處

』

(
及

)

『色

(境

)
處

』

。
如

是

乃

至

『
似

觸

現

識

(身
識

〕
』
從
自
種
子
緣
合
轉
變
差
別

 

而

生

，佛
依
彼
種
及
所
現
觸
(境

〕
，如
次
說
為
『身

(根

)
處

』
(
及

)
『觸

(境

)
處

』
。依
斯
密
意
，說

色

(境

)

 

等
十
(處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 
‘
頁

七

五

(中

〕
。
亦
可
參
考
拙
著
《唯
識
二
十
論
導
讀
》
頁

I

三
八
至

 

一
四
五
，
台

灣

‘
全
佛
版
。

⑦
世

親
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云
：

「頌
曰
：

『依
此
教
能
入
，
數
取
趣
無
我
；
所
執
法
無
我
，
復
依
餘
教

入
。
』

論
曰
：

 

依
此
所
說
+

二
處
教
，
受
化
者
能
入
數
取
趣
無
我
，
謂
若
了
知
從
六
二
法
(按

：
即
六
根
及
六
境
〉

，
有
六
識
轉
，

 

都

無

(實
自
性
的
)
見
者
乃
至
知
者
，
應
受
有
情
無
我
教
者
，
便
能
悟
入
有
情
無
我
。
…
…
」
同
見
前
注
⑥

。
又
可

 

參

考

拙

著

《唯
識
二
十
論
導
讀
》
頁

I

四

五

至

I

五

三

。



⑧

 

韓
鏡
清

先

生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釋
云
：

「
〔
『彼
論
護
法
為
釋
』
者

〕

，
即

《
二
十
唯
識
導
論
》

，
玄
奘
準

 

備
翻
譯
全
文
而
未
果
，
散

義

存

《唯
識
二
十
論
述
記
》
中

，
義

淨

譯

為

《成
唯
識
寶
生
論
》

。
」
見
韓
著
卷
四

.
頁

一
五
七
三
注
⑧

。

⑨

 

韓

鏡

清

先

生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釋
云
：

「
意
即
護
法
朋
比
頌
文
，
設
救

業

為

根

故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中
之

注

⑪

。

⑩

 

韓

鏡

清

先

生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釋
云
：

「
『古
論
頌
』

，
謂

(真
諦
所
譯
的
〕

《大
乘
唯
識
論
》
頌

。
」
同

 

見
前
注
中
之
注

⑫

。

真

諦

譯

《大
乘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「
〈偈
頌
云
〉
：

『識
自
種
子
生
，顯
現
起
似
塵
，為

成

內

、外

入

，故
佛
說
此
二
。
』

 

此
偈
欲
顯
何
義
？
似
塵
識
從
自
種
子
勝
類
變
異
生
。
是
種
子
及
似
塵
，
顯
現
為
似
色
識
(
即
眼
識
)
生

，方
便
門
故
，

 

佛
世
尊
次
第
說
『
眼
入
』

、

『色
入
』

，
乃

至

『
似

觸

識

(身

識

〕
』

。
…
…
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七

I 

(下
〕
。

⑪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境
不
離
識
，
可
許
彼
有
』
等

者

，
境
是
相
分
，
不
離
識
有
，
故
非
識
種
。

(外

 

執

五

)
根
離
識
故
，
不
為
說
有
，
故

說

(
五
根
〕
為

種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七
五
。

⑫
陳

那

《觀
所
緣
緣
論
》
云
：
「
(
問

〕
：
若
五
識
生
，唯
緣
內
色
，如
何
亦
說
眼
(根

)
等

為

(增

上

〕
緣
？

(頌

答

〕
：



『識
上
色
功
能
，
名
五
根
應
理
；
功
能
與
境
色
，
無
始
互
為
因
。
』

〔論

言

〕
：
以
能
發
識
，
比
知
有
根
；
此

(根

)

 

但

(
是
五
識
)
功

能

(種
子

〕
，非
外
所
造
(色

)
故

。本
識
上
五
色
功
能
(
種
子
〕
名

眼

等

(
五

)
根

，亦
不
違
理
。

 

功

能

(種
子
〕
發

識

，
理
無
別
故
。

(
此
功
能
)
在
識
在
餘
雖
不
可
說
，
而

(識

)
外

諸

法

，
理
非
有
故
。
定
應
許

 

此

(功

能

〕
在
識
非
餘
。
此
根
功
能
與
前
境
色
，
從
無
始
際
，
展
轉
為
因
，
謂
此
功
能
至
成
熟
位
，
生
現
識
上
(之

)

 

五
內
境
色
；
此
內
境
色
復
能
引
起
異
熟
識
上
五
根
功
能
。
根

、
境
二
色
與
識

I

、
異

，
或

非

I

、
異

，
隨
樂
應
說
。

 

如
是
諸
識
唯
內
境
相
為
所
緣
緣
，
理
善
成

立
。
」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八

八

八

(
下

)
至

八

八

九

(上

〉
。
 

又
可
參
考
陳
雁
姿
女
士
所
撰
《陳
那
觀
所
緣
緣
論
之
研
究
》
頁

I

 I

七
至
一
二
七
，
又

頁

I

七

I

至

I

七

八

。
志
蓮

 

淨
苑
文
化
部
版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亦
如
自
種
-
各
有
三
種
』
者

，
意
說
：
非
但
前
頌
自
種
有
三
種
，
今

『識
上
功

 

能

』
亦
有
三
種
。
兩

說

即

名

『說
有
三
種
』
也

。

『
有
三
義
配
』
者

，
將

『
見
分
種
』
等
三
義
配
功
能
。
」
見

《
卍

 
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二
七
。

⑭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或
相
分
名
色
，
見
分
名
識
，
此
二
同
種
，
故
名
是
色
識
』
等

者

，
意
云
：
解

『色

 

識

』

，
疏
中
有
三
解
：
從

『
不

須

分

別

(
見

分

'
相

分

〕
』
至

『故
說
現
識
名
為
色
識
』
以
來
是
總
解
。
又

『
見
分

 

識
變
似
色
故
』

(
至

『
名
為
色
識
』
〉
，
是

(第

〕

I

〔別
)解

。
『或
相
分
色
不
離
(識
)故

名

為

色

識

〉
』
，



是

第

二

(別

)
解

。
此
二
解
見
相
皆
別
種
生
。
『或
相
分
色
』
以

下

，
(是

〕
第

三

(別

)
解

，
即
二
分
同
種
家
義
。

 

就
別
種
二
解
中
，初
解
之
識
者
，第
八
識
；
功

能

者

，五
識
見
分
種
(
子

〕
，以
見
分
識
變
似
色
故
，故

名

『
色
識
』
，

 

即
色
識
種
子
名
『色
功
能
』

。
以
此
功
能
成
十
差
別
義
故
，
假

說

名

『根

』
；
根
本
與
此
境
色
，
無
始
時
來
，
更
相

 

藉

待

，
名

『
互
為
緣
』

。

『
緣

』
者

，
因

由

、
所
以
之
義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⑮
陳

那

《
觀
所
緣
緣
論
》
云

：

「
〔
頌

曰

〕
：

『
決
定
相
隨
故
，
俱
時
亦
作
緣
，
或
前
為

後

緣

，
引
彼
功
能
故
。
』

 

(論

曰

〕
：
境
相
與
識
定
相
隨
故
，
雖
俱
時
起
，
亦
作
識
緣
。
因
明
者
說
：
若
此
與
彼
，
有
無
相
隨
。
雖
俱
時
生
而

 

亦
得
有
因
果
相
故
，
或
前
識
相
，
為
後
識
緣
，
引
本
識
中
生
似
自
果
功
能
令
起
，
不
違
理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 

,
三

I

 
‘頁
八
八
八
(下
〕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
『
I
I

、
前
念
識
相
』
至

『
不
違
理
故
』

(者

〕

，
有

意

說

〔
言

)
：
前
念
識
相
引

 

生
本
識
中
色
識
中
功
能
，
令

(其

生

〕
起

而

生

(
五

)
色
識

也

。

『
似

自

(
果

〕
』
者

，
似

色

也

。

『
果

』
者

，
現

 

行

(
前

五

〕
色

識

也

。

『功
能
』
者

，
種

子

也

，
即
前
念
識
相
，
引
本
識
中
出
似
自
果
之
功
能
，
令
起
而
生
現
識
，

 

理
無
違
也
。
此
總

舉

，
下
別
解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二
八
。

⑯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
不
用
前
識
為
今
所
緣
』
者

，
顯

(前

)
五

(識

)
不

緣

心

'
心

所

故

。
」
見
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八

九

二

(
下

〕
。

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故
說
前
相
(
是
今
識
境
〕
』
至

『
(
不
用
前
識
〉
為
今
所
緣
』
者

，
此
有
二
解
：

I

云
：
但

用

前

相

(
分

)
為

境

，
不

用

見

(
分

)
為
所
緣
；
二
云
：
但

以

前

相

(
分

)
為

疏

境

，
既

非

後

(念

)
相

 

(
分

，
故

)
非
今
所
緣
，
後
解
為
正
。
」
同
見
注

⑪

。

⑫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前
相
亦
然
』
至

『
亦
為
所
緣
』
者

，
此
釋
前
相
成
所
緣
緣
義
；
前
相
有
體
，
是

 

『緣

』
義

，
生
後
相
分
，
名

『
所
緣
』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⑪

。

⑬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
又
此
所
言
』
至

『
此
亦
無
違
』
者

，
此
釋
外
難
，
總

標

『無
違
』

^

外

 

難
意
云
：
頌
言
『境
色
』
，長
行
〈言
)
『色
識
』
-而

『色
』
是
同
，
(但
〕
『境
』

(與
)
『識
』

(則
有
〕

 

河

漢

(之
別

〕

，
長
行
釋
頌
，

I
何
矛
盾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八

九

三

(上

〕

。

⑲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從

前

念

(說

〕
』
至

『
更
互
為
因
』
者

，
此

意

以

『
(
色

〕
境

』
有

前

(念

 

境
)
及

(今
念
與
現
識
見
分
)
俱

(有
之
色
境
〕
，故
頌
(文
與
〕
長
行
對
望
(有
)
說

(
『色
境
』
、有
說
『色

 

識
』
的
差
)
異

，立
名
亦
(有
)
差

(別
〉
；

(依
)
理
實
前
(念
)
境
亦
(得
)
名

(為
)
『色
識
』
；
俱
時
之

 

(
色

)
境

，
亦

名

『境
色
』
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從
前
念
說
』
至

『
如
長
行
說
』
者

，
此
中
意
云
：
頌

中

言

『境
色
』
者

，
約
前

 

念
相
分
為
今
識
(疏
所
緣
)
境

也

。
長

行

云

『
色
識
』
者

，
約

現

在

識

(
所

)
緣

現

在

色

(境

。
故
前
後
)
不
相
違



也
。
」

同
見
注

⑪

。

⑳
陳

那

《觀
所
緣
緣
論
》
云
：

「
此
根
功
能
與
前
境
色
，
從

無

始

(來

)
展
轉
為
因
(由

〕
。
謂

此

(
五
根
〕
功

能

(
種

 

子

)
至
成
熟
位
，
生
現
識
上
五
色
境
色
；
此

內

境

色

(
通
過
熏
習
)
復

能

引

起

(第

八

〕
異
熟
識
上
五
根
功
能
(
種

 

子
〕
。
」
同
見
注

⑫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二
念
相
似
，
種
是
一
故
』

〔者

-
謂

〕
：
二

念

現

(與

)
種
俱
相
似
故
，
後
相

 

與
種
即
前
所
熏
，
故

種

是

I

。
前
念
熏
時
，
現
行
為
因
(
而
種
子
為
果
〕
；
後
念
相
分
(
果
法
的
生
起
〕
，
以

前

(
所

 

熏

得

)
種
子
為
因
，
亦
是
能
熏
與
前
相
同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⑪

。

@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境
須
根
用
』
至

『
有
種
子
根
』
等

者

，
有
說
：

『境

』
謂
前
念
相
分
，
名

為

『色

 

識

』
；

『
根

』
即
後
念
見
分
之
種
(
子

〕

。
若
前
念
境
須
後
根
用
，
合
生
現
識
，
即
前
境
為
緣
，
能
牽
後
識
，
故
有

 

『
種
根
』
；
若
後
念
種
根
，
須

(
以

)
前

境

(為

)
用

-
即

以

後

(
種

)
根

為

緣

，
發
生
現
識
，
緣
於
前
相
，
故
得

 

言

『
種
與
色
識
，
常
互
為
因
』

。
『
因

』
謂

因

由

，
為
所
以
者
，
理
未
必
然
。
此
意

說

，
若
境
須
根
，
即
相
分
為
緣
，

 

而

見

(
分

)
熏
種
；
若
根
須
境
，
即
種
為
緣
生
見
(
分

)
而
變
於
色
，
名

『
互
為
因
』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⑪

。

@
韓
鏡
清
先
生
釋
云
：

「本
論
卷
一
云
：

『
〔
彼
能
)
發
眼
等
識
(者
〕
，名
眼
等
根
；
此

(根
)
為
所
依
，
(能

〉
 

生
眼
等

識
。
』

」
見

韓

著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
I

五

七

七

注

⑬

。

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無
別
實
有
』
者

，
意
說
但
以
識
種
為
根
，
除
此
外
無
有
實
體
。
」
同
見
注

⑬

。
 

㉓
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
「由
有
阿
賴
耶
識
故
，
得
有
末
那
。
由
此
末
那
為
依
止
，
故
意
識
得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‘頁
五
八
〇

(中
〕
。

㉔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有
時
相
順
與
勢
』
者

，
如
第
六
識
入
生
空
觀
，
第

七

(識

)
有

漏

，
是
不
與
力
，

 

餘
時
與
力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二
二
九
。

@
演
培
法
師
把
難
陀
八
識
有
無
俱
有
依
表
列
如
下
〈
見

所

著

《成
唯
識
論
講
記
〔

I
I

〕
頁
三
九
四
〕
：

~ 1
前

五

識

I

以

第

六

識

為

俱

有

依

 

I
第

六

識

I

以

第

七

識

為

俱

有

依

 

之

II
有

砠

I
第

七

識

I

無
別
俱
有
依
(恒
自
相
續
，
自
力
勝
故
)

I
第
八
識

I

無
別
俱
有
依
(恒
自
相
續
，
自
力
勝
故
)



寅

二

、
釋
安
慧
等
義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彼
說
理
教
相
違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文
有
二
：
初

、
破
前
說
；
後

、
申
正
義
。
初
中
有
三
：

一

、
總
非
，
二
、
 

別
非
，
三

、
結
非
。
「
理

、
教
相
違
」
是
總
非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五
色
根
即
五
識
種
，
十
八
界
種
應
成
雜
亂
。
然
十
八
界
，
各
別
有
種
，
諸

 

聖
教
中
，處
處
說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別
非
有
三

：

一
、
非
五
，
二

、
非
六
，
三

、
非
七
。
初
中
又
二
：
初

、
非

，

 

後

、
會

。
若
教
若
理
，
二
皆
違
故
。
即
安
慧
等
諸
師
所
說
，
雖
實
無
色
，
似

 

色
等
現
①
。
就
此
為
難
，
下
皆
準
知
。
初
非
五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申
十
難
，
後

、

 

總
結
非
。
初
十
難
中
，
第

一
、
諸
界
雜
亂
難
。

《
瑜
伽
》
五
十
一
云
「
惡
叉
聚
」

，
喻
十
八
界
種
②
。
又
五
十
六
云
：
云
何

 

種
種
界
？
謂
十
八
界
展
轉
異
相
性
：
云
何
非
一
界
等
③
？
乃
至
廣
說
。
〈
攝

 

事
分
〉
中

，
言
十
八
界
種
子
各
別
④
。
《
對
法
》
第
一
說
種
隨
現
，
即
彼
界



攝
故
，
種
成
雜
亂
失
⑤
。
又
色
種
非
識
種
，
故
成
雜
亂
，
如
前
已
說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五
識
種
，
各
有
能
生
相
、
見
分
異
，
為
執
何
等
名
眼
等
根
？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、
二
種
俱
非
難
。
此
定
問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見
分
種
，
應
識
蘊
攝
；
若
相
分
種
，
應
外
處
攝
；
便
達
聖
教
^

眼
等
五

 

根
皆
是
色
蘊

内
處
所
攝
。

【
述
記
】
若
即
見
種
，
五
根
「
應
識
蘊
攝
」
；
「
若
相
分
種
」
，
五
根
「
應
外
處
攝
」
。

 

五
根
非
識
蘊
攝

，
即

五
十
七
「
二
十
二
根
」

中

⑥

，
及
五
十
四
云
：
色
蘊
攝

 

「
十
界
、
處
全
」
故

等

⑦

。

「
相
分
種
」
者

，
應
外
處
攝
，
如
五
十
五
等
解
心
、
心
所
所
依
中
，
五
根
內

 

處
攝
故
⑧
。
此
即
設
許
識
色
異
種
，
而
為
此
難
，
故
不
同
前
一
種
子
難
。

又
五
十
六
，
界
四
句
中
云
：
如
眼
非
界
，
如

是

「
一
切
內
界
」

「
亦
爾
」

 

等
⑨
，
如
前
已
說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若
五
根
即
五
識
種
，
五
根
應
是
五
識
因
緣
，
不
應
說
為
增
上
緣
攝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，
四
緣
相
違
難
。



「
不
應
說
為
增
上
緣
」
者

，以
識
種
子
望
於
現
識
，是
因
緣
性
。種
子
既
即
根
，

 

根
望
於
識
，即
非
增
上
緣
故
-如

《
瑜
伽
》
第
三
⑩
、第
五
十
二

⑪
、
《對
法
》
 

第
五
等
說

⑫
。

【論

文

】
又
鼻
、
舌
根
即
二
識
種
，
則
應
鼻
、
舌
唯
欲
界
繫

；
或
應
二
識
通
色
界
繫
、

 

許
，
便
俱
與
聖
教
相
達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四
，
根
識
繫
異
難
。

《
對
法
》
第
四
云
：
謂
四
界
、
二
處
全
，及
餘
一
分
，是
欲
界
繫

⑬
。
四
界
者
，
 

謂
香
、
味

、
鼻

、
舌
識
。
色
界
繫
中
，
除
前
四
界
，
餘
一
分
色
界
繫

⑭
。 

五
十
六
云
：
四

，唯
欲
界
繫
；
十
一
，唯
欲
、色
二
界
繫

⑬
。故
知
鼻
、舌
根
，
 

色
界
亦
有
。
若
識
種
即
根
，
根
應
唯
欲
界
繫
；
或
應
二
識
通
色
界
繫
。
識
種

 

即
根
，
彼
有
根
故
，
明
有
現
識
。
翻
返
二
許
，
俱
與
教
違
。

【論

文

】
眼
、
耳
、身
根
，
即
三
識
種
，
二
地
、
五
地
為
難
亦
然
。

【
述
記
】
以
眼
、
耳

、
身
根
，
即
三
識
種
子
，
三
識
通
二
地
，
三
根
通
五
地

⑯
，
相
望

 

為
難
，
亦
如
前
二
。
五
十
六
云
「
幾
唯
欲
界
繫
」

、
「
幾
唯
欲
、
色
界
繫
」



等
文
是

⑫
。
又
五
十
六
次
下
文
，
有
上
地
無
尋
伺
，
起
眼
識
等
難
是

⑬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五
識
種
既
通
善
、
惡
，
應
五
色
根
非
唯
無
記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五
，
根
通
三
性
難
。

因
種
隨
現
，
既
通
善
惡
，
眼
等
亦
應
非
唯
無
記
。
種
若
唯
無
記
，
即
五
識
體

 

應
不
能
咸
果
。

五
根
無
記
者
，
《對
法
》
第
四
等
云
：
八
界
、
八
處
全
、餘
一
分
是
無
記
。
八

 

界
處
者
，
謂
五
色
根

、香

、味

、

觸
界
處
。
餘
通
善
惡
，
故
言
「
一
分
」

⑲
。
 

種
隨
現
攝
，
故
通
善
惡
，
此
是
共
許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五
識
種
，
無
執
受
攝
，
五
根
亦
應
非
有
執
受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六
，
根
無
執
受
難
。

執
為
自
體
，
能
生
覺
受
，
名
為
「執
受
」
，
種
子
即
非
；
不
爾
，
便
違
種
名

 

執
受

⑳
。
五
識
種
是
無
執
受
，
五
根
應
非
有
執
受
攝
，
根
即
種
故
。

瑜
伽
論
五
十
六
說
：
「幾
執
受
？

-
非
執
受
？
.答
：
五
是
執
受
。
」

⑪
五

種
一
分
非
執
受

㉒

，
故
與
此
相
違
。



【論
文
】
又
五
色
根
若
五
識
種
，
應
意
識
種
即
是
末
那
，
彼
以
五
根
為
同
法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7
第
七
，
五
、
七
不
齊
難
。

若
五
根
五
識
種
，
第
六
根
應
意
識
種
。
《攝
論
》
第
一
，
以
五
色
根
為
同
法

 

故
㉓

。
第
六
有
別
根
，
五
識
亦
應
有
根
；
五
識
既
以
種
子
為
根
，
意
識
應
爾
，

 

何
須
別
立
？
若
立
六
識
有
現
根
者
，
五
為
同
法
，
例
亦
應
然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
《瑜
伽
論
》
說
：
眼
等
識
皆
具
三
依

㉔

：
若
五
色
根
即
五
識
種
，
依
但
應

二
？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八
，
三
依
缺
一
難
。
如

《瑜
伽
》
第
一
等
說
：
六
識
皆
有
三
依
，
謂

 

因
緣
依
等
。
汝
之
五
識
，
「依
但
應
二
」
。
以
種
子
為
俱
有
依
故
，
與
因
緣

 

根
無
別
體
故
，
「依
但
應
二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諸
聖
教
說
：
眼
等
根
皆
通
現
種
，
執
唯
是
種
，
便
與
一
切
聖
教
相
達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九
、
諸
根
唯
種
子
難
。

如

《對
法
》
第
一
等
說
：
眼
界
者
，
謂
曾
現
見
，
及
此
種
子
積
集
異
熟
等

㉖

。 

若
五
色
根
即
是
種
子
，何
容
更
言
「及
此
種
子
」
，乃
至
識
界
亦
言
現
種

㉗

？



若
謂
五
根
唯
種
子
者
，
則
違
如
是
一
切
聖
教
，
諸
識
亦
應
唯
種
子
妨
。
此
等

 

皆
有
無
量
教
文
，
不
能
煩
引
，
皆
為
比
量
，
不
能
具
作
之
。
一

 
一
皆
應
出
其

 

理
教
，
此
中
引
教
，
粗
略
而
已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避
如
前
所
說
過
難
，
朋
附
彼
執
，
復
轉
救
言
：
異
熟
識
中
，
能
感
五
識
增

 

上
業
種
，名
五
色
根
，非
作
因
緣
，生
五
識
種
。妙
符
二
頌
，善
順
《瑜
伽
》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十
，假
為
他
救
難
。於
中
有
十
。初

 '敍
救
。上
難
本
宗
，下
難
救
義
，

 

此
申
難
也
。

護
法
假
朋
《
二
十
唯
識
》
等
文
為
本
，避
前
來
過
，設
轉
救
之
：
眼
等
五
根
，

 

非
識
種
子
，咸
識
業
種
，
即
是
五
根
。
故
一
、
無
諸
種
雜
，
二
、無
識
蘊
雜
，

 

三
、
非
外
處
雜
，
四
、
無
因
緣
雜
，
五
、
無
缺
三
依
失
，
六

、
無
根
唯
種

 

失
㉘

。
隨
下
諸
解
，
一
一
疏
條
無
雜
過
也
。

「妙
符
二
頌
」
，
銷
釋
可
知
；
「善
順
《瑜
伽
》
」
，
無
前
說
過
。

【論
文
】
彼
有
虛
言
，
都
無
實
義
，
應
五
色
根
，
非
無
記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安
慧
破
十
難
。



第

一

。
此
說
不
然
，
業
通
善
、
惡
性
，
根
唯
無
記
失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彼
應
非
唯
有
執
受
，
唯
色
蘊
攝
，
唯

内
處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二
、依
身
業
，色
可
有
執
受
，聲

、意
二
業
無
執
受
失
。第
三
、由
業
通
身
、

 

語

、
意
三
故
，
根
通
色
、
行
二
蘊
失

㉙

。
第
四
、
業
通
色
、
聲

、
法
⑩
，
意

 

業
法
處
攝
故
，
根
非
唯
內
處
失
。

【論
文
】
鼻

、
舌
唯
應
欲
界
繫
故
，
三
根
不
應
五
地
繫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五
、鼻
舌
唯
欲
失
，
三
根
非
五
地
失
。
鼻

、
舌

識
業
唯
欲
界
繫
，
眼

、耳

、
 

身
識
業
唯
通
二
地
故
。
此
二
、
三
識
返
難
亦
然

⑪
，
略
而
不
述
。

【論
文
】
感
意
識
業
，
應
末
那
故
，
眼
等
不
應
通
現
、
種
故
。
又
應
眼
等
非
色
根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七
以
五
根
為
同
法
故
，
應
同
五
識
，
體
即
業
種

㉜

。
第
六
意
業
即
末
那
失
。

第
七
、
眼
等
無
現
失

⑬
。
第
八
、業
是
色
、聲

、
思

，
眼
等
應
非
色
根
失

⑭
， 

體
是
色
、
聲

、
意
所
攝
故
@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若
五
識
皆
業
所
感
，
則
應
一
向
無
記
性
攝
；
善
等
五
識
既
非
業
感
，
應
無

 

眼
等
為
俱
有
依
；
故
彼
所
言
非
為
善
救
。



【述
記
】
第
九
、
五
識
唯
無
記
，
恒
業
所
戚
失
。

彼
復
若
言
：
根
雖
是
業
種
，此
業
未
熟
，是
故
五
識
非
唯
無
記
者

⑯
。
第
十
、
 

善
等
五
識
既
非
業
咸
，
應
無
眼
等
為
俱
有
依
，
如
色
、
聲
等
。

此
上
，
別
破
第
二
師
說
。

然
護
法
師
假
為
此
救
，
非
用
彼
義
，
故
下
正
義
護
法
所
說
。
即
今
西
方
正
法

 

藏
等
解
此
文
云
：
護
法
菩
薩
業
招
眼
等
五
色
根
勝
，根
從
緣
稱
，說
彼
為
業
，

 

實
有
別
根

⑬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諸
聖
教
，
處
處
皆
說
：
阿
賴
耶
識
變
似
色
根
及
根
依
處
、
器
世
間
等
，
如

 

何
汝
等
撥
無
色
根
？

【述
記
】
下
總
破
上
二
種
計
非
。

聖
說
本
識
變
似
根
等
，汝
撥
為
無
，便
違
聖
教
。
謂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
⑱
、
《楞

 

伽
》

⑲
、
《
中
邊
》
頌
：
「
識
生
變
似
義
」
等
⑩
；
及
七
十
六

⑪
，
並
五

 

十
一
@
、
《顯
揚
》
十
七
等
說
識
變
根
等
@
。

【論
文
】
許
眼
等
識
變
似
色
等
，
不
許
眼
等
藏
識
所
變
，
如
斯
迷
謬
，
深
達
教
理
。



【述
記
】
何
故
許
色
眼
識
所
變
，
不
許
五
根
為
本
識
變
？
即
迷
本
識
及
迷
論
文
，
謬
執

 

種
子
為
五
色
根
。
以
上
破
他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伽
他
說
「
種
子
功
能
名
五
根
」
者
，
為
破
離
識
實
有
色
根
，
於
識
所
變
似

 

眼
根
等
，
以
有
發
生
五
識
用
故
，
假
名
種
子
及
色
功
能
，
非
謂
色
根
即
識
、

 

業
種
。

【述
記
】
二
、
會
前
文
雙
解
二
頌
。

彼
頌
意
為
破
經
部
等
執
識
外
有
實
色
根
故
，
於
本
識
所
變
似
眼
根
等

⑭
，
此

 

根
有
發
五
識
用
，
故

《
二
十
唯
識
》
假
名
「種
子
」
，
《觀
所
緣
論
》
假
名

 

「功
能
」
，以
經
部
師
許
有
種
子
故
。然
此
根
相
，非
現
量
得
，但
可
比
知
。

 

以
有
發
生
五
識
用
故
，比
知
有
根
，
以
果
比
因
故
。
若
不
爾
者
，如
生
欲
界
，

 

成
就
眼
識
，
缺
眼
根
故
，
不
能
見
物
。
若
無
別
根
，
既
成
眼
識
，
何
不
見

 

物

⑮
？
非
謂
五
色
根
即
是
識
種
及
與
業
種
。
本

、
轉
二
計
雙
牒
言
故
，
云

 

「識

、
業
種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緣
五
境
明
了
意
識
，
應
以
五
識
為
俱
有
依
，
以
彼
必
與
五
識
俱
故
，，若
彼



不
依
眼
等
識
者
，
彼
應
不
與
五
識
為
依
，
彼
此
相
依
，
勢
力
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二
、
非
六
識
也
。

今
汝
以
意
為
五
識
依
，
明
了
意
識
應
以
五
識
為
俱
有
依
。
必
與
五
識
同
緣
境

 

故
；
不
然
，
即
有
不
明
了
失
，
與
五
相
望
可
為
例
故
。
如

《瑜
伽
》
五
十
五

 

說
@
：
有
分
別
心
'
無
分
別
心
同
緣
現
在
境
，
由
三
因
故
，
一
、
「極
明
了
」

 

等

。若
彼
意
識
不
依
五
識
，亦
應
不
與
五
識
為
依
，
五
、
六
相
望
勢
力
等
故
。

 

五
識
賴

意

引

而
方
生
，
意
識
由
五
同
而
明

了

故

。

【論
文

】

又
第
七
識
雖
無
間
斷
、
而
見
道
等
既
有
轉
易
，
應
如
六
識
有
俱
有
依
。

【述
記
】
三
、非

七

也

。
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立
理
，後

、引

證

。此
立
理
也
。雖
許
不
斷
，

 

亦
有
俱
依
，
有
轉
易
故
，
如
六
轉
識
。

【論
文
】
不
爾
，
彼
應
非
轉
識
攝
，
便
違
聖
教
^

轉
識
有
七
。

【述
記
】
不
爾
，
應
非
轉
識
所
攝
，
無
俱
依
故
，
如
第
八
識
。
彼
若
不
許
第
七
有

 

依

，
亦
應
非
是
轉
識
所
攝
，
則
違
聖
教
，
六
十
三
云
：
轉
識
有
七

⑫
。
彼

 

言
識
有

二

：

一

、
藏
識

，
二

、
轉
識
^

謂
眼
識

，
乃

至
意
識
。
《顯
揚
》



十
七
、
八
、
九
亦
然

⑱
。

【論
文
】
故
應
許
彼
有
俱
有
依
，
此
即
現
行
第
八
識
攝
。

【述
記
】
其
文
可
解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
《瑜
伽
》
說
：
有
藏
識
故
，
得
有
末
那
；
末
那
為
依
，
意
識
得
轉

⑲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，
引
證
。

以
何
為
量
？

.

謂

《
瑜
伽
》
說

：
有
藏
識
故
，
有
末
那
等
。
五
十
一
說

㉚

、
《顯
揚
》
十

 

七
㉛

，
皆
亦
同
之
。

【論
文
】
彼
論
意
言
：
現
行
藏
識
為
依
止
故
，
得
有
末
那
，
非
由
彼
種
。
不
爾
，
應
說

 

有
藏
識
故
，
意
識
得
轉
。

【述
記
】
正
取
現
行
。

前
師
若
言
：
此
說
種
依
，
非
現
依
者
，
「應
說
有
藏
識
故
」
得
有
第
六
，
何

 

故
展
轉
相
望
而
有
？

前
師
若
言
：
以
第
六
種
生
現
識
時
，
必
隨
遂
第
七
種
子
方
生
，
故
以
為
依
得



展
轉
說
者
，
不
爾
。
五
根
、
五
識
為
例
應
然
，亦
有
別
根
故
，此
如
《對
法
》

 

第
二
卷
，
說
眼
識
依
眼
中
「屬
眼
之
識
」
處
說

㉜

。

【論
文
】
由
此
，
彼
說
理
教
相
達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三
、
結
非
。
由
此
，
彼
非
是
。

【論
文
】
是
故
應
言
：
前
五
轉
識
，
一
一
定
有
二
俱
有
依
，
謂
五
色
根
、
同
時
意
識
。

【述
記
】
二
、
總
結
正
。

其
前
五
識
各
定
有
二
依
，
謂
五
色
根
，
增
上
緣
攝
，
非
如
種
子
，
及
用
第
六

 

同
時
意
依
。
《瑜
伽
》
第
三
@
、
七
十
六
@
、
五
十
五
@
云
必
俱
故
。
七

、

 

八
疏
故
，
非
與
此
力
，
故
不
名
依
。

【論
文
】
第
六
轉
識
決
定
恒
有
一
俱
有
依
，
謂
第
七
識
。
若
與
五
識
俱
時
起
者
，
亦
以

 

五
識
為

倶
有
依
。

【述
記
】
意
識
與
七
同
緣
不
緣
，皆
定
依
故
。
若
與
五
同
緣
，亦
依
五
識
，如
前
教
證
。

 

【論
文
】
第
七
轉
識
決
定
唯
有
一
俱
有
依
，
謂
第
八
識
。

【述
記
】
以
七
有
轉
易
，
如
六
，
有
俱
有
依
。



【論
文
】
唯
第
八
識
恒
無
轉
變
，
自
能
立
故
，
無
俱
有
依
。

【述
記
】
以
於
因
中
，
不
轉
易
故

，
不

假
俱
依

，
不
違

聖
教
。

就
廣
第
二
俱
有
依
中
，
上
來
二
師
別
說
，
為
理

、
引

教

如
前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丑
二
〕
「廣
諍
增
上
緣
(

倶

有
〕
依
」
中
，
共
有
四
部
分
。
前
文
於
(寅

 

一
)
已
完
成
第
一
部
分
，
即

「釋
難
陀
等
義
」

.，今
文
是
第
二
部
分
(寅
二
〕
繼

「釋
安

 

慧
等
義
」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文
〔
『釋
安
慧
等
義
』
中
〕
有
二
〔大
段
〕
：
初

、

 

破
前
〔難
陀
等
〕
說
；
後

、申

〔張
安
慧
等
〕
正
義
。
〔又
於
〕
初

〔破
前
難
陀
等
說
之
〕

 

中
有
三
：
一
、總
非
，
二
、別
非
，
三
、結
非
。
」

㈠
總
非
前
說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總
破
前
難
陀
等
所
說
義
云
：
「有
義
：
彼
〔難
陀
等
所
〕

 

說

〔
『眼
等
五
識
，
意
識
為
依
…
…
說
五
識
種
為
眼
等
根
…
…
無
別
眼
等
(色
根
〕
』
，

 

此
說
實
皆
與
〕
理
、教
相
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〕
『理
、教
相
違
』
是
總
非
也
。
」

㈡
別
非
前
執
五
色
根
即
五
識
種
：
下
文
即
是
「別
非
」
；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『別



非
』
有
三
：
一
、
非

〔所
執
前
〕
五

〔識
的

倶
有
依
〕
，
二
、
非

〔所
執
第
〕
六

〔意
識

 

的
倶
有
依
〕
，三
、非
〔所
執
第
〕七
〔識
的

倶
有
依
〕
。初
中
又
〔有
〕二
：
初

、非
〔破
〕
；

 

後

、會

〔違
〕
。
」

甲

、
申

第

I

、
諸
界
雜
亂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申

「諸
界
雜
亂
難
」
云
：
「
〔何
以
彼

 

說
有
『理
教
相
違
』
？
因
為
〕若
〔執
〕五
色
根
即
五
識
種
〔子
，則
六
根
、六
境
、六
識
彼
〕

 

十
八
界
種
〔子
〕應
成
雜
亂
〔故
〕
。然

〔六
根
、六
境
、六
識
彼
〕
十
八
界
，各
別
有
〔其

 

自
界
的
〕
種

〔子
，
此
理
於
〕
諸
聖
教
中
，處
處
說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彼
難
陀
等
師
，若
執
『五
色
根
即
五
識
種
(子
〕
』
，則
〕

 

若
教
若
理
，
二
皆
〔相
〕
違

，
故

〔不
能
成
立
。
此
〕
即
安
慧
等
諸
師
所
說
，
〔以
彼
主

 

張
〕
雖
實
無
〔有
〕
色

〔根

，但
彼
等
卻
〕
似
色
〔根
〕
等
現
。就
此
為
難
，
下
皆
準
知
。

〔於
別
〕
初
非
〔前
〕
五

〔識
的

倶
有
依
〕
中
有
〔其
〕
二

〔段
，
即
〕
：
初

、申
十
難
，

 

後

、總
結
非
。初

、十
難
中
，
〔所
言
『十
八
界
種
應
成
雜
亂
，
然
十
八
界
，各
別
有
種
，

 

諸
聖
教
中
，處
處
說
故
』
者
即
是
〕
第
一
〔難
，
名
為
〕
『諸
界
雜
亂
難
』
。
」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對
『十
八
界
各
別
有
種
，諸
聖
教
中
，處
處
說
故
』
加
以
疏
釋
言
：



「
〔如
〕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五
十
一
云
：
『
〔經
說
〕
惡
叉
聚
喻
，
由
於
阿

 

賴
耶
識
中
，有
多
界
故
』
，
〔以
此
〕喻
〔有
六
根
、六
境
、六
識
等
〕十
八
界
種
〔子
〕
。』

 

又
《
〔瑜
伽
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〕
五
十
六
云
：
『云
何
種
種
界
？
謂
即
十
八
界
展
轉
異
相
性
。

 

云
何
非
一
界
？

(謂
：
即
諸
界
無
量
有
情
種
種
差
別
所
依
住
性
〕
。
』
〔如
是
〕
等
乃
至

 

廣
說
〔如
〕
《
〔瑜
伽
師
地
論
攝
事
分
》
〔卷
九
五
〕
中
，言
十
八
界
種
子
各
別
(按
：

 

彼
論
說
言
：
『謂
十
八
界
…
…
各
各
決
定
(有
其
〕
差
別
種
子
。
』
〕
〔又
〕
《對
法
(大

 
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第
一
〔卷
〕說
〔彼
〕種
〔子
〕隨
〔其
〕現
〔行
〕即
彼
界
攝
故
，

 

〔是
以
若
執
『眼
等
五
根
即
(五
識
〕
種
子
』
者

，
則
五
根
種
子
，
即
是
五
識
種
子
，
如

 

是
十
八
界
的
〕
種

〔子
應
有
〕
成
雜
亂
失
。又

〔五
〕
色

〔根
的
〕
種

〔子
〕
非

〔即
是
五
〕

 

識
〔的
〕種
〔子
〕
，故
〔難
陀
等
執
五
根
種
子
即
是
五
識
種
子
，便
有
使
諸
界
〕成
雜
亂
〔之

 

失
〕
，如
前
已
說
。
」

乙

、
申

第

二

、
相
見
二
種
俱
非
難
：
跟
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申
第
二
難
，
即
是
「相
見

 

二
種

倶
非
難
」
云
：
「又
五
識
種
〔子
〕
各
有
〔其
〕
能
生
相
〔分
種
及
〕
見

〔分
種
的
〕

 

分

〔別
差
〕
異
，
〔如
是
汝
難
陀
論
師
，於
相
、見
二
類
種
子
之
中
〕
，為
執
何
等
〔種
子
〕



名
眼
等
根
？
若
〔執
五
色
根
即
〕
『見
分
種
(子
〕
』
，
〔則
彼
『五
(色
)
根
』
〕應
〔即
〕

 

識
蘊
〔所
〕
攝

.，若

〔即
是
〕
『相
分
種
(子
〕
』
，
〔則
彼
『五

(色
)
根
』
〕
應

〔是
〕

 

外
處
〔所
〕
攝

。
〔二
者
〕
便

〔皆
有
〕
違
聖
教
〔之
失
〕

I

〔因
為
〕
眼
等
五
根
皆
是

 

色
蘊
內
處
所
攝
〔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『非
五
識

倶
有
依
』十
難
中
的
〕第
二
〔難

，即
名
〕

 

『
(相

、
見
)
二
種

倶
非
難
』
。
〔論
言
『又
五
識
種
，
各
有
能
生
相
、
見
分
異
，
為
執

 

何
等
名
眼
等
根
』
者
〕
，
此

〔是
難
前
的
〕
定
問
也
。
〔下
文
所
言
『若

(五
根
是
)
見

 

分
種
，
應
識
蘊
攝
；
若
相
分
種
，
應
外
處
攝
』
者

，
則
是
正
難
。
因
為
〕
若

〔難
陀
等
計

 

執
五
根
〕即
〔是
五
識
的
〕見
〔分
〕
種
〔子
，則
〕
五
根
〔便
〕應
〔成
為
〕
『識
蘊
(所
)

 

攝
』
；
若

〔計
執
為
五
識
的
〕
相
分
種
〔子
，則
〕
五
根
〔便
〕
應

〔成
為
〕
『外
處
(所
)

 

攝
』
(按
：
如
是
二
者
，都
有
『違
理
』
、
『違
教
』之
失
。何
以
故
〕
？
五
根
非
〔是
〕
『識

 

蘊
(所
)
攝
』
，即
〔如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五
十
七
〔於
闡
釋
〕
『二
十
二
根
』
中
(按
：

 

二
十
二
根
者
，謂
眼
等
六
根
、男
根
、女
根
、命
根
，苦

、樂

、喜

、憂

、捨
等
五
受
根
，信

、

 

勤

、念
、定

、慧
等
五
善
根
，
及
未
知
當
知
、已
知
、具
知
等
三
無
漏
根
。
〕
〔強
調
眼
、



耳

、鼻

、舌

、身
等
五
根
是
『色
蘊
』
所
攝
。
〕
及

〔彼
論
卷
〕
五
十
四
云
：
色
蘊
〔涵
〕

 

攝

『十
界
、
(十
〕
處
全
』
故
等
〔按
：
色
蘊
既
然
涵
攝
全
部
十
界
及
十
處
，
而
五
根
在

 

十
界
、十
處
中
，故
知
五
根
應
是
色
蘊
所
攝
，
而
非
是
識
蘊
所
攝
。若
執
五
根
是
見
分
種
，

 

見
分
是
識
蘊
所
攝
，由
是
引
致
五
根
亦
成
識
蘊
所
攝
，於
是
有
違
教
之
失
。
〕
」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再
對
「若

(五
根
即
)
相
分
，
(五
根
)
應
外
處
(所
)
攝
」
加
以
疏

 

釋
云
：
「
〔若
五
根
即
是
〕
相
分
種
〔子
〕
者

，
〔五
根
即
非
是
內
處
所
攝
，
而
〕
應

〔成

 

為
〕
外
處
〔所
〕
攝

〔按
：
依
佛
教
及
常
理
言
，
色
等
五
境
是
外
五
處
所
攝
，
而
眼
等
五

 

根
則
是
內
五
處
所
攝
〕
。如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五
等
〔處
〕
解
心
、心
所
〔與

 

彼
〕
所
依
中
，
〔說
〕
五
根
〔是
〕
內

〔五
〕
處

〔所
〕
攝

(按
：
若
執
五
根
是
相
分
種
，

 

相
分
是
外
五
處
所
攝
，
非
內
五
處
所
攝
，
於
是
既
有
違
理
之
失
，
亦
有
違
教
之
失
。
於
此

 

第
二
難
中
，論
師
運
用
二
分
法
，把
難
陀
所
執
『五
根
即
是
五
識
種
子
』
，
『五
識
種
子
』

 

或
是
『相
分
種
』或
是
『見
分
種
』
，二
者
必
居
其
一
，都
應
有
過
，故
名
之
為
『
(相

、見
)

 

二
種

倶
非
難
』
。
〕
〔又
於
〕此
〔第
二
難
中
〕
，即
設
許
『
(見
分
之
)
識
』
〔與
〕
『
(相

 

分
之
)
色
』
〔是
〕
異
種
(按
：
即
所
謂
『相
見
異
種
』
說
)
而
為
此
難
，
故
不
同
〔於
〕



前
一
〔諸
界
雜
亂
難
之
以
『相
見
同
種
』
彼
〕種
子
〔之
說
以
進
行
質
〕難
，
〔可
作
難
云
：

 

以
相
種
即
是
識
種
故
，若
執
五
根
即
是
五
識
種
子
，則
十
八
界
種
子
即
應
成
雜
亂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又

〔於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六
〔說
明
〕
『
(根
〕

 

界
四
句
』
〔差
別
〕
中
云
：
如

『
(有
〕
眼

(根
而
〕
非

(眼
)
界
』
〔等
〕
，如
是
『
一

 

切

(耳

、
鼻

、
舌
等
〕
內
界
』
〔皆
可
〕
亦
爾
〔而
開
成
四
句
〕
等
，
如
前
已
說
(按
：

 

如
是
可
知
『五
根
』
應
是
十
界
中
之
『內
界
』
所
攝
，而
非
是
『
(色
境
等
)
外
界
』
所
攝
。

 

彼
若
許
『五
根
是
相
分
種
子
』
，便
成
『外
界
』
所
攝
，便
有
違
教
之
失
。
〕
」

丙

、
申

第

三

、
四
緣
相
違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針
對
難
陀
所
立
「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」

 

之
說
而
作
「四
緣
相
違
難
」
云
：
「又
若
〔計
執
〕
五
根
即
〔是
〕
五
識
種
〔子
者
，則
〕

 

五
根
應
是
五
識
〔生
起
的
種
子
〕
因
緣
，
〔而
〕
不
應
說
為
『
〔五
根
是
五
識
生
起
的
)

 

增
上
緣
』
〔所
〕
攝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〕
第
三
〔難

，
即
是
〕
四
緣
相
違
難
。
〔論
文
所

 

謂
〕
『不
應
說
為
增
上
緣
』
者
，以
〔諸
〕
識
種
子
望
於
現
〔行
諸
〕
識

，是
因
緣
性
。
〔而

 

非
是
增
上
緣
性
。難
陀
既
執
五
根
即
是
五
識
種
子
而
〕
種
子
既
即
〔五
〕
根

，根
望
於
識
，



即
非
〔是
〕增
上
緣
故
；
〔其
間
聖
教
皆
說
諸
根
為
諸
識

倶
生
增
上
緣
，此
〕如
《瑜
伽
(師

 
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三
、第
五
十
二
〔及
〕
《對
法
〈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
 

第
五
等
〔所
〕
說

。
」

丁

、
申

第

四

、
根
識
繫
異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申
「根
識
繫
異
難
」
云
：
「又

〔若

 

計
執
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，則
〕
鼻

〔根
與
〕
舌
根
即
〔是
鼻
、舌
〕
二
識
〔的
〕
種

〔子
；

 

由
於
鼻
、
舌
二
識
於
色
界
不
轉
而
唯
於
欲
界
轉
，
如
是
〕
則
應
鼻
〔根
及
〕
舌

〔根
亦
〕

 

唯

〔是
〕
欲
界
繫
，
〔而
與
經
教
所
言
『五
根
皆
於
欲
、色
二
界
轉
』
相
違
；
又
〕
或
應

 

〔鼻

、舌
〕
二
識
〔亦
〕通
色
界
繫
(按
：
但
經
教
皆
言
鼻
、舌
二
識
不
於
色
界
轉
〕
。
〔若
〕

 

許

〔鼻

、舌
二
根
唯
是
欲
界
繫
，
及
鼻
、舌
二
識
亦
通
色
界
繫
者
〕
，便

倶
與
聖
教
相
違
。

 

〔又
依
佛
家
經
教
，眼

、耳
、身
等
三
識
，唯
於
欲
界
『五
趣
雜
居
地
』
及
色
界
初
禪
『離

 

生
喜
樂
地
』
彼
二
地
轉
；
然
眼
等
五
根
，則
遍
於
欲
界
『五
趣
雜
居
地
』
、色
界
初
禪
『離

 

生
喜
樂
地
』
、
二
禪
『定
生
喜
樂
地
』
、
三
禪
『離
喜
妙
樂
地
』
及
四
禪
『捨
念
清
淨
地
』

 

彼
五
地
而
轉
。今
若
執
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，則
彼
〕
、眼
、耳

、身

〔三
〕
根

〔亦
〕
即

〔是

 

眼
識
、
耳
識
、
身
識
彼
〕
三
識
種
〔子
，
如
是
則
所
作
〕
二
地
、
五
地
為
難
亦
然
(按
：



如
是
若
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，
則
眼
、
耳

、
身
三
根
亦
即
成
眼
、
耳
、
身
三
識
。
經
說
彼
三

 

識
唯
通
『
二
地
』
，
而
今
即
變
成
兼
通
『五
地
』
；
彼
三
根
本
兼
通
『五
地
』
而
變
成
局

 

通

『二
地
』
。故
有
違
教
之
失
〕
。
」
此
中
可
開
成
「欲
界
、色
界
繫
異
難
」
及

「二
地
、

 

五
地
難
」
兩
大
類
別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疏
釋
「欲
界
、色
界
繫
異
難
」
言
：
「自

〔論
文
『又
鼻
、舌
根
即

 

二
識
種
，則
應
鼻
、舌

(二
根
〕
唯
欲
界
繫
；
或
應
(鼻

、舌
)
二
識
通
色
界
繫
』
等
以
〕

 

下

〔文
字
，
是
破
難
陀
等
計
執
『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』
的
〕
第
四
〔難

，
名
為
〕
『根
識

 

繫
異
難
』
。
《對
法
〔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四
云
：
謂
四
界
、
二
處
全

 

〔部
〕
及
餘
〔界

、餘
處
之
〕
一
分
〔皆
〕
是
欲
界

繋
。
四
界
者
，
謂
香
、味

〔二
境
及
〕

 

鼻

、
舌

〔
一一〕
識
；
〔
二
處
者
，
謂
香
、
味
二
處
。
『餘
一
分
』
者

，
謂
除
色
界
繫
、無

 

色
界
繫
及
無
漏
法
以
外
的
餘
界
、
餘
處
諸
法
〕
。
色
界

繋

中
，
〔謂
〕
除
前
〔述
香
境
、

 

味
境
、
鼻
識
、
舌
識
〕
四
界
、
〔以
及
四
處
以
外
的
〕
餘

〔界
、
處
〕
一
分
〔皆
屬
〕
色

 

界
繫
(按
：
於
色
界
無
想
定
及
無
想
天
時
，
彼
意
識
及
法
境
亦
不
現
行
，
故
言
『
一
分
』

 

而
非
『全
分
』
〕
。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六
〔亦
〕
云
：
〔於
十
八
界
中
，香

、



味
二
境
及
鼻
、
舌
二
識
彼
〕
四

〔界
〕
唯

〔是
〕
欲
界
繫
；
〔眼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等

 

五
根
，色

、聲

、觸
等
三
境
，眼
、耳

、身
等
三
識
，合
共
〕
十
一
〔界
〕
唯

〔是
兼
〕
欲

、

 

色
二
界
繫
。故
知
『鼻

、舌
(二
〕根
』
〔除
欲
界
有
外
〕
，色
界
亦
有
。若
〔計
執
〕
『
(五
〕

 

識
種
(子
)
即

(是
五
〕
根
』
，
〔則
鼻
根
及
舌
〕
根
應
唯
欲
界
繫
，
〔以
鼻
根
、
舌
根

 

執
為
即
是
鼻
識
種
子
及
舌
識
種
子
，而
鼻
、舌
二
識
於
色
界
不
起
而
唯
於
欲
界
起
故
；
又
〕

 

或
應
〔鼻

、舌
〕
二
識
〔亦
〕
通
色
界
繫
，
〔以
執
鼻
、舌
二
識
種
子
即
是
鼻
、舌
二
根
，

 

而
鼻
、舌
二
根
通
色
界
繫
故
。如
是
既
執
〕
識
種
即
根
，
〔於
〕
彼

〔色
界
既
〕
有

〔五
〕

 

根
故
，
〔則
亦
應
〕
明

〔確
可
知
彼
色
界
亦
應
〕有
現
〔行
的
五
〕
識

。
〔如
是
〕
翻
返
〔上

 

述
〕
二
〔種
所
〕許
(按
：
若
許
鼻
、舌
二
根
即
二
識
種
，則
二
根
非
色
界
繫
，唯
欲
界

繋
；
 

若
許
鼻
、舌
二
識
種
即
二
根
，則
二
識
亦
色
界

繋
〕
，
〔如
是
〕

倶

與
〔佛
家
經
〕
教

〔相
〕

 

違

。
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再
對
「二
地
、
五
地
難
」
進
行
疏
釋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所
言
『眼

、耳

、

 

身
根
即
三
識
種
，
二
地
、五
地
為
難
亦
然
』
者
〕
，以

〔彼
計
執
〕
眼

、耳

、身

〔二一〕
根

，

 

即

〔是
眼
、
耳

、
身
〕
三
識
種
子
。
〔佛
家
經
教
通
許
眼
、
耳

、
身
〕
三
識
〔唯
〕
通
二



地
(按
，̂指
唯
通
欲
界
『五
趣
雜
居
地
』及
色
界
『初
禪
離
生
喜
樂
地
』
〕
；
〔至
於
眼
、耳
、

 

身
〕
三
根
〔則
兼
〕
通
五
地
(按
：
指
兼
通
欲
界
一
地
及
色
界
四
襌
之
四
地
〕
。
〔如
是

 

把
『三
根
』與
『三
識
』
〕相
望
為
難
，亦
〔有
〕如
前
〔欲
、色
〕
二
〔界

繋
異
之
失
〕
(按
：

 

請
參
閱
前
段
《述
記
》
疏
文
〕
。
〔又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六
云
：
『幾
唯
欲
界

 

繫
』
〔及
〕
『幾
唯
欲
、色
界
繫
』
〔而
答
以
『欲
界

繋

唯
有
(香
境
、
味
境
、
鼻
識
、

 

舌
識
)
四
界
』
；
『欲
、色
二
界
繫
唯
有
(五
根
、色

、聲

、觸
三
境
及
眼
、耳
、身
三
識
)

 

十
一
界
』
；
如
是
〕等
文
〔正
反
映
彼
執
『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』者
，實
難
免
有
如
〕是
〔
『二

 

地

、五
地
之
難
』
〕
。又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六
次
下
〔之
〕文
，有
〔提
出
〕
『上

 

地
無
尋
(無
)
伺

(地
中
，
而
仍
能
)
起

(有
尋
有
伺
)
眼
識
』
〔的
問
題
，
而
答
以
『有

 

尋
有
伺
諸
識
種
子
(亦
可
〕隨
逐
無
尋
無
伺
三
摩
地
』
及
『無
尋
無
伺
三
摩
地
種
子
(亦
可
〕

 

隨
逐
有
尋
有
伺
諸
識
』
。若
五
根
即
是
五
識
種
子
，則
前
問
、後
答
皆
不
應
理
，
而
〕
『上

 

地
無
尋
(無
)
伺

(而
能
〕
起

(有
尋
伺
)
眼
識
』
等
難
，
是

〔即
無
能
解
答
〕
。
」

戊

、
申

第

五

、
根
通
三
性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作
「根
通
三
性
難
」
云
：
「又

〔難

 

陀
等
若
執
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者
，
而
〕
五
識
種
〔子
〕
既
通
善
、
惡

〔等
三
性
，
則
〕
應



五
色
根
非
唯
無
記
〔性
攝
，
而
亦
應
通
三
性
所
攝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
〔
『又
五
識
種
既
通
善
、惡
』
等
以
〕
下

〔論
文
，
是
〕

 

第
五
〔難

，
即
可
名
之
為
〕
『根
通
三
性
難
』
。
因

〔為
依
『性
決
定
』
義

，
諸
識
〕
種

 

〔子
其
性
類
〕
隨

〔其
〕
現

〔行
而
得
決
定
；
彼
等
識
種
〕
既
通
善
、
惡

〔等
三
性
，
則

 

難
陀
等
若
執
『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』
，如
是
則
〕
眼
等
〔五
色
根
〕
亦
應
〔通
於
善
、惡

，

 

無
記
彼
三
性
，
而
〕
非
唯
無
記
〔性
攝
〕
。
種

〔子
〕
若

〔後
執
為
即
是
五
根
，
五
根
是

 

無
記
，則
五
識
種
子
亦
〕
唯
無
記
；
即

〔眼
等
〕
五
識
〔自
〕
體

〔亦
應
唯
是
無
記
，故
〕

 

應
不
能
感
〔招
業
〕
果

。
(按
：
經
論
通
言
，無
記
業
果
是
由
善
、惡
業
行
所
感
招
故
〕
。
」

 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云
：
「
〔言
〕
『五
根
無
記
』者

，
《對
法
〔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
 

〔卷
〕
第
四
等
云
：
『八
界
、
八
處
全
(及
)
餘

(蘊

、界

、處
〕

一

分
是
無
記
。
八
界
、

 

處
者
，謂

(眼
等
〕
五
色
根
、香

、味

、觸
界
，
(八
〕
處

(亦
爾
〕
。
』
〔眼
等
五
識
等
〕

 

餘

〔法
則
〕
通
善
、
惡

、
〔無
記
等
三
性
〕
，
故
言
『
〔餘
蘊
、
界

、
處
〕
一
分
(是
無

 

記
〕
』
。
〔又
〕
種

〔之
三
性
〕
隨

〔同
〕
現

〔行
而
〕
攝

，
〔由
現
行
通
善
等
三
性
〕
，

 

故

〔五
識
種
子
亦
〕
通
善
、惡

〔等
三
性
〕
，
此
是
共
許
〔的
主
張
〕
。
」



己

、
申

第

六

、
根
無
執
受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復
作
「根
無
執
受
難
」
云
：
「又

〔若

 

依
『執
為
自
體
，能
生
覺
受
，名
執
受
』者

，則
〕五
識
種
〔子
便
〕無
執
受
〔義
〕攝
；
〔今

 

難
陀
等
計
執
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，則
〕
五
根
亦
應
非
有
執
受
，
〔如
是
即
有
違
經
教
失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〕
第
六
〔難

，即
〕
『根
無
執
受
難
』
。
〔若
依
〕

 

執
為
自
體
，
能
生
覺
受
，
名
為
『執
受
』
〔者

，
則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雖
攝
持
諸
法
種
子
以

 

為
所
緣
相
分
，但
並
非
執
為
自
體
而
生
覺
受
，故
〕
種
子
即
非
〔是

『執
受
』
〕
。不
爾
，

 

(按
：
若
不
依
『執
為
自
體
，
能
生
覺
受
，
名
為
執
受
』
定
義
而
隨
便
論
定
『種
子
非
是

 

執
受
』
者
〕
，便

〔有
〕違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之
把
〕
種
〔子
〕名

〔為
〕
『執
受
』
〔之
失
，

 

因
為
彼
論
言
『執
受
有
二
：
謂
種
子
及
有
根
身
』
故
。今
既
依
『執
為
自
體
，能
生
覺
受
，

 

名
為
執
受
』
者

，則
〕
五
識
種
〔子
，對
之
既
不
能
生
覺
受
〕
，
是

〔以
〕
無
執
受
〔義

，

 

而
難
陀
等
既
執
五
根
即
五
識
種
，故
〕
五
根
〔亦
〕應
非
有
執
受
攝
，
〔以
許
〕根
即
種
故
。

 

〔如
是
即
有
違
經
教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繼
而
疏
言
：
「
《瑜
伽
(師
地
〕
論
》

〔卷
〕
五
十
六
說
：
「
〔問
〕
：
幾

 

執
受
？

(幾
)
非
執
受
？
答
：
五
是
執
受
(按
：
眼
等
五
根
是
執
受
；
色
等
五
境
通
內
者



有
執
受
，
通
外
者
非
執
受

.，意
界
、
法
界
及
六
識
界
一
向
非
執
受
〕
。
〔於
〕
五
種
〔色

 

境
中
，與
內
扶
根
塵
相
應
的
一
分
是
執
受
，與
外
塵
相
應
的
〕
一
分
非
執
受
，故
與
此
〔
《成

 

唯
識
論
》
之
說
容
或
有
所
〕
相
違
。
」

庚

、
申

第

七

、
五
七
不
齊
難
：
由
瑜
伽
行
派
的
經
教
，依
前
五
識
必
有
五
色
根
以
為

倶

 

有
依
作
為
同
喻
，建
立
第
六
意
識
亦
必
須
有
「第
七
末
那
識
〔染
污
意
〕
」
以
為

倶
有
依
；

 

若
難
陀
等
不
立
「五
色
根
」
為
前
五
識
的

倶
有
依
，
那
末
前
五
識
與
第
六
意
識
之
建
立

倶

 

有
依
的
原
則
便
不
能
一
致
。依
此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遂
作
出
第
七
難
，
即

「五

(根
與
第
)

 

七

(識
意
根
)
不

(能
)
齊

(同
一
致
)
難
」
云
：
「又

〔彼
〕
五
色
根
若
〔如
難
陀
等

 

計
執
為
即
是
前
〕
五
識
〔的
〕
種

〔子
，那
末
〕
應
意
識
〔的
〕
種

〔子
亦
〕
即
是
〔第
七
〕

 

末
那
〔識

，以
〕彼
〔末
那
識
被
建
立
為
第
六
意
識
的

倶
有
依
根
，是
〕
以
五
〔色
〕根

〔之

 

被
建
立
為
前
五
識
的

倶
有
依
根
作
〕
為
同
法
〔喻
〕
故

。
」
按
：
今
彼
此
既
然
不
許
「第

 

六
意
識
種
子
即
是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，
所
以
「前
五
識
的
種
子
亦
不
應
即
是
前
五
識
的
所
依

 

根
」
。窺
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〕
第
七
〔難

，
即
所
謂
〕
『五
七
不
齊
難
』
。
若



〔執
〕
五
根
〔即
是
前
〕
五
識
〔的
〕
種

〔子
，則
作
為
〕
第
六
〔意
識
之
所
依
〕
根

〔的

 

第
七
末
那
識
亦
〕
應

〔即
是
第
六
〕
意
識
〔的
〕
種

〔子

.，今
第
七
末
那
識
既
不
許
是
第

 

六
意
識
的
種
子
，故
不
應
計
執
五
根
即
是
前
五
識
的
種
子
。以
無
著
論
師
所
造
〕
《攝

(大

 

乘
)
論
》
〔卷
〕
第
一
，以
『五
色
根
(為
前
五
識
的
所
依
根
〕
』
為
同
法
〔喻
〕
故
，
〔因

 

而
建
立
以
『末
那
識
為
第
六
意
識
的
所
依
根
』
。如
是
〕第
六
〔意
識
於
自
種
外
〕有

〔其
〕

 

別
〔異
體
性
的
所
依
〕根

，
〔故
前
〕
五
識
亦
應
有
〔其
別
異
體
性
的
五
色
根
作
為
其
所
依
〕

 

根

.，
〔若
〕五
識
既
〔許
〕以
〔其
自
識
的
〕種
子
〔以
〕為
根
〔者
，則
第
六
〕意
識
〔亦
〕

 

應
爾
，
〔如
是
〕
何
須
別
立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以
為
所
依
根
耶
〕
？
若

〔許
如
《攝
大
乘
論
》

 

之
〕
立

〔第
〕
六

〔意
〕
識
有
〔第
七
識
為
〕
現
根
者
，
〔則
前
〕
五

〔識
既
作
〕
為

〔彼

 

第
六
意
識
之
〕
同
法
〔喻
者
〕
，
例
亦
應
然
〔有
其
五
色
根
以
為
所
依
根
，
而
不
應
以
前

 

五
識
種
子
以
為
所
依
根
〕
。
」

辛

、
申
第
八

 '
三

依

缺

I

難
：
依
前
所
說
，
一
切
心
、心
所
法
的
現
行
必
有
「種
子
(因

 

緣
)
依
」
、
「

倶

有
(增
上
緣
)
依
」
及

「開
導
(等
無
間
緣
)
依
」
等
三
種
；
若
如
難

 

陀
等
計
「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」
，
則
有
「三
依
缺
一
」
之
失
，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
「三



依
缺
一
難
」
云
：
「又
《瑜
伽
(師
地
〕
論
》
〔卷
一
〕
說
：
眼
等
識
皆
具
三
依
，
〔謂
『因

 

緣
依
』
、
『增
上
緣
依
』
、
『等
無
間
緣
依
』
〕
；
若

〔如
難
陀
等
所
執
〕
五
色
根
即
〔是
〕

 

五
識
種
〔子
，則
便
缺
五
色
根
之
作
增
上
緣

倶
有
依
，如
是
眼
等
五
識
的
所
〕依
但
應
〔有
〕

 

二
。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〕
第
八
〔難
，
即
〕
『三
依
缺
一
難
』
。如

《瑜

 

伽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〕
第
一
等
說
：
〔前
五
識
及
第
〕
六

〔意
〕
識
皆
有
三
〔種
所
〕
依

，

 

謂
因
緣
依
、
〔增
上
緣
依
及
等
無
間
緣
依
〕
等

。
〔今
〕
汝

〔所
執
〕
之

〔前
〕
五
識
，
〔既

 

以
其
種
子
作
為
五
根
，
是
即
缺
減
了
增
上
緣
的

倶
有
依
，
如
是
其
〕
依
但
應
〔只
有
〕
二

 

〔種
〕
。以
種
子
為

倶
有
依
故
，
〔其
增
上
緣
依
〕
與

〔種
子
〕
因
緣
〔為
〕
根
無
別
體
故
，

 

〔是
以
言
〕
『依
但
應
二
』
(按
：
只
得
因
緣
依
與
等
無
間
緣
依
，而
缺
少
了
增
上
緣
依
〕
。」

壬

、
申

第

九

、
諸
根
唯
種
子
難
：
難
陀
既
以
五
識
種
子
為
五
根
，如
是
五
根
唯
是
種
子

 

法
，
不
是
現
行
法
，與
諸
聖
教
之
言
「根
通
種
、
現
」
者
相
違
，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
「諸

 

根
唯
種
子
難
」
云
：
「又
諸
聖
教
說
：
眼
等
〔五
〕
根
皆
通
現
〔行
與
〕
種

〔子
；
今
難

 

陀
等
〕執
〔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，即
是
計
執
五
根
〕唯
是
種
〔子
〕
，便
與
一
切
聖
教
相
違
。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第
九
〔難

，即
是
〕
『諸
根
唯
種
子
難
』
。如
《
(大

 
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
〔卷
〕
第
一
等
說
：
『眼

(根
)
界
者
，
謂

(眼
根
〕
曾

 

現
見
(色
境
〕
及
此
種
子
積
集
異
熟
(阿
賴
耶
識
〕
』
等

(按
：
故
知
『眼
根
通
現
行
及

 

種
子
』
，餘
四
根
亦
然
〕
。若
〔如
難
陀
等
計
執
〕五
色
根
即
是
〔五
識
〕種
子
，〔
《對
法
》
〕

 

何
容
更
言
『及
此
種
子
』
，乃
至
〔
《對
法
》
於
〕
識
界
亦
言
『
〔兼
通
)
現
、種
』
(按
：

 

原
文
云
：
『問
：
眼
識
界
何
相
？
答
：
謂
依
眼
(根
)
緣
色
(境
)
似
色
了
別
，
及
此
種

 

子
積
集
異
熟
阿
賴
耶

識

。
』

〕
若
謂
五
根
唯
〔是
〕
種
子
者
，則

〔有
〕違
如
是
一
切
聖
教
，

 

〔除
眼
識
外
，其
餘
〕
諸

〔餘
四
〕
識
亦
應
〔對
之
作
〕
『唯
種
子
(之
)
妨

(難
〕
』
。

 

此
等
皆
有
無
量
〔聖
〕
教

〔之
〕
文
，
〔今
實
〕
不
能
煩
引
，皆

〔可
成
〕
為
比
量
，
〔但

 

今
恐
煩
故
〕不
能
具
作
之
。
一
一
皆
應
出
其
〔義
〕理
〔及
其
聖
〕教
；
此
中
〔所
〕引
〔聖
〕

 

教

，粗
略
而
已
。
」

癸

、
申

第

十

、
假
為
他
救
難
：
第
十
難
者
，
是
論
主
設
難
陀
等
作
救
，
而
再
分
十
節
以

 

破
其
救
量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〕第
十
難
，
〔名
之
為
〕
『假
為
他
救
難
』
。

 

於
中
有
十
。初

〔為
〕
敍
救
。
」



初

、敍
救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假
設
難
陀
等
見
破
而
作
救
云
：
「
〔或
〕
有

〔迴
〕
避
如

 

前
所
說
〔九
種
〕
過
難
〔而
〕
朋
附
彼
〔等

『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』
的
計
〕
執

，
〔因
而
〕

 

復

〔作
〕轉
救
言
：
〔我
所
謂
『五
識
種
子
』
者

，是
指
在
第
八
阿
賴
耶
〕
異
熟
識
中
〔之
〕

 

能
感
〔招
前
〕
五
識
〔的
彼
作
〕增
上
〔緣
之
〕業
種
〔子
〕
，名
〔之
為
〕
五
色
根
，
〔而
〕

 

非

〔是
前
〕
作
因
緣
〔而
能
〕
生
五
識
〔的
見
分
種
或
相
分
〕
種

。
〔如
是
則
不
但
因
緣
依
、

 

增
上
緣
依
、等
無
間
緣
依
等
『三
依
具
足
』
，
而
且
又
能
〕
妙
符
〔前
述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
 

及

《觀
所
緣
緣
論
》
中
之
〕
二
頌
，
〔亦
能
〕
善
順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〔等
諸
論
的

 

各
種
要
求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上
〔九
難
者
〕難
本
宗
，下
〔十
難
者
〕難
救
義
，此
申
難
〔中

 

的
敍
救
〕
。護
法
〔論
師
等
〕假
〔設
有
〕朋
〔藉
世
親
〕
《二
十
唯
識
(論
〕
》
等
文
為
本
，

 

〔迴
〕避
前
來
〔所
出
九
大
〕過
〔失
，因
而
施
〕設
〔
一
些
〕轉
〔變
的
主
張
以
拯
〕救
之
，

 

〔如
云
：
我
等
所
言
〕
眼
等
〔五
識
種
子
即
〕
五
根
〔者
，
彼
〕
非

〔是
指
五
〕
識

〔的

 

見
分
或
相
分
〕
種
子
，
〔而
是
彼
等
能
〕
感

〔招
前
五
〕
識

〔的
〕
業
種
〔子
；
說
彼
五

 

識
的
業
種
子
〕
即
是
五
〔色
〕根

。故
〔此
即
頗
有
種
種
特
色
，例
如
〕
一
、無
諸
種
雜
〔亂



之
失
〕
，二
、無
識
蘊
雜
〔亂
之
失
〕
，三
、非
外
處
雜
〔亂
之
失
〕
，四
、無
因
緣
雜
〔亂

 

之
失
〕
，五
、無
缺
三
依
〔之
〕失
丄
八
、無
根
唯
種
〔子
之
〕失

。隨
下
諸
解
，
一
一
疏
〔釋

 

的
諸
〕
條

〔之
中
見
其
〕
無
雜
〔亂
〕
過
也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〕
『妙
符
二
頌
』
〔者

，如
前
文
〕
銷

〔解
疏
〕
釋
可

 

知
；
『善
順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』
〔者
，如
〕
前

〔文
所
說
諸
〕
過

〔當
亦
可
知
〕
。
」

 

後

、十
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是
〕
安
慧
〔所
作
出
的
〕
十

〔種
〕
難

 

〔破
〕
。
」

其
一
、非
無
記
性
所
攝
破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「非
無
記
破
」云
：
「彼
〔等
所
救
，但
〕

 

有
虛
言
，都
無
實
義
，
〔因
為
業
通
善
、惡
二
性
，若
以
業
種
子
為
五
識
所
依
的
五
色
根
，

 

則
〕
應
五
色
根
〔便
〕
非
無
記
〔性
所
攝
〕
，故

〔有
違
聖
教
之
失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為
針
對
難
陀
等
所
作
『業
種
子
為
五
識
所
依
的
五
根
』
彼

 

救
義
，
此
文
是
安
慧
破
彼
救
量
中
的
〕
第
一
〔種
，
即

『非
無
記
破
』
，
以
〕
此

〔
『異

 

熟
識
中
能
感
(招
)
五
識
(之
)
增
上
業
種
名
五
色
根
』
〕
說

，
〔於
理
〕
不
然
，
〔因
為
〕

 

業
通
善
、惡

〔二
〕
性

，
〔而
五
識
所
依
的
五
色
〕
根

〔則
〕
唯
無
記
〔所
攝
，故
彼
救
有
〕



失

。
」其

二
、非
唯
有
執
受
所
攝
破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又

〔佛
家
共
許
五
色
根
皆
有

 

執
受
，
但
若
轉
救
執
『業
種
名
五
根
』
者

，
則
〕
彼

〔五
色
根
〕
應
非
唯
有
執
受
，
〔故

 

不
應
理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第
二
〔破

，
謂
於
三
業
中
，
若
〕
依

 

身
業
〔即
是
五
色
根
者
，
則
五
〕
色

〔根
〕
可
有
執
受
；
〔但
依
〕
聲

、
意
二
業
(按
：

 

即
口
業
及
意
業
〕
〔為
五
色
根
者
，則
〕
無

〔有
〕
執
受
，
〔如
是
轉
執
『業
種
名
五
根
』

 

者

，便
有
〕
『
(五
根
非
唯
有
執
受
的
過
)
失
』
。
」

其
三
、
非
唯
色
蘊
所
攝
破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
〔佛
家
共
許
五
色
根
於
五
蘊
中

 

唯
是
色
蘊
所
攝
；
若
彼
轉
救
計
執
『業
種
名
五
根
』者

，則
彼
五
色
根
便
非
〕唯
色
蘊
〔所
〕

 

攝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第
三
〔破
；
意
謂
〕
由

〔於
〕
業
通
身
、語

、

 

意
三
〔業
，
其
中
身
、
語
二
業
雖
可
說
為
色
蘊
所
攝
，
但
意
業
則
唯
是
行
蘊
所
攝
；
又
三

 

業
以
思
為
體
，
皆
行
蘊
所
攝
〕
，
故

〔若
執
五
色
〕
根

〔即
是
業
種
，
便
有
〕
通
色
、
行

 

二
蘊
〔而
非
是
唯
色
蘊
攝
之
〕
失

。
」

其
四
、非
唯
內
處
所
攝
破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
〔佛
家
共
許
五
色
根
於
內
外
十



色
處
中
，
唯
屬
內
五
根
處
所
攝
；
若
彼
轉
計
『業
種
名
五
根
』
者
，
則
五
色
根
便
非
〕
唯

 

內
〔五
根
〕處
〔所
攝
〕
，故
〔彼
但
有
虛
言
，都
無
實
義
〕
。」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
 

是
〕
第
四
〔破
；
意
謂
三
〕
業
通
色
、聲

、法

〔三
境
，通
於
內
、外
諸
處
，而
〕
意
業
〔更

 

是
〕
法
處
〔所
〕
攝
，故

〔若
轉
救
計
執
『業
種
名
五
根
』
者
，
則
有
五
〕
根
非
唯
內
〔五

 

根
〕
處

〔所
攝
的
過
〕
失
。
」

其
五
、鼻
舌
二
根
唯
欲
界
繫
等
破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
〔佛
家
共
許
眼
、耳

、

 

鼻

、
舌

、身
彼
五
根
皆
是
欲
、色
二
界
五
地
所
繫
縛
；
但
若
彼
轉
救
而
計
執
『業
種
名
五

 

根
』
者
，則
〕
鼻

、舌

〔二
根
〕
唯
應
〔是
〕
欲
界
繫
〔縛

，
而
不
能
通
於
欲
、色
二
界
，

 

以
鼻
、
舌
二
識
的
業
行
唯
欲
界
有
，
而
於
色
界
不
行
〕
故

。
〔又
眼
、
耳
、
身
〕
三
根
不

 

應
〔是
欲
界
五
趣
地
及
色
界
離
生
喜
樂
地
、定
生
喜
樂
地
、離
喜
妙
樂
地
、捨
念
清
淨
地
彼
〕

 

五
地
〔所
〕
繫

〔縛
，
以
眼
、
耳
、
身
三
識
的
業
用
唯
於
欲
界
五
趣
地
及
色
界
離
生
喜
樂

 

地
現
行
，
而
於
色
界
餘
四
地
皆
不
現
行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第
五
〔破

，以
若
執
『業
種
名
五
根
』
者

，則
有
〕

 

鼻

、舌

〔二
根
〕
唯

〔屬
〕
欲

〔界
繫
〕
失

，
〔及
眼
、耳

、身
〕
三
根
非
〔是
〕
五
地
〔繫



縛
〕
失

。
〔何
以
故
？
以
〕
鼻

、舌

〔二
種
〕
識
業
唯
〔屬
〕
欲
界
繫
，
〔故
以
根
從
識
，

 

則
彼
鼻
、
舌
二
根
有
唯
應
欲
界
繫
〔而
不
能
通
欲
、色
二
界
繫
的
過
失
。
又
〕
眼

、
耳
、

 

身

〔三
種
〕
識
業
唯
〔能
〕
通

〔於
欲
界
五
趣
地
及
色
界
離
生
喜
樂
地
彼
〕
二
地
，故

〔以

 

根
從
識
，彼
眼
、耳
、身
三
根
亦
唯
通
二
地
而
不
應
通
欲
界
、色
界
彼
五
地
繫
縛
。
又
以
〕

 

此
二
、
三
識
〔之
〕返
難
亦
然
(按
：
以
鼻
、舌
二
根
既
欲
、色
二
界
繫
攝
，故
以
識
從
根
，

 

則
鼻
、
舌
二
識
亦
應
是
欲
、色
二
界
繫
攝
；
以
眼
、
耳

、
身
三
根
既
是
五
地
繫
攝
，
則
以

 

識
從
根
，
彼
眼
、耳

、身
三
識
亦
應
是
通
五
地
繫
攝
。
)
〔今
恐
繁
故
〕
略
而
不
述
。
」

 

其
六
、
意
業
即
末
那
識
破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
〔唯
識
家
共
許
前
五
識
的
業

 

種

，
能
感
招
前
五
識
的
活
動
，
第
六
意
識
的
業
種
，
能
感
招
第
六
意
識
的
活
動
。今
彼
既

 

計
執
『業
種
名
五
根
』
，故
同
理
『第
六
意
識
的
業
種
亦
應
即
是
第
六
意
識
的
所
依
根

I

 

第
七
末
那
識
』
，如
是
能
〕
感

〔招
第
六
〕
意
識
〔的
〕
業

〔種
子
〕
應

〔該
即
是
第
七
〕

 

末
那
〔識
〕
，故

〔成
大
過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唯
識
家
共
許
第
〕
七

〔末

 

那
識
〕
以
五
〔色
〕
根

〔之
作
前
五
識
所
依
根
以
〕
為
同
法
〔喻
，
因
而
末
那
識
可
以
作

 

為
第
六
意
識
的
所
依
根
；
若
彼
執
『業
種
即
五
根
』
，
亦
即
執
『五
根
即
業
種
』
，
如
是



作
為
第
六
意
識
依
根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亦
〕
應
同
〔於
五
根
體
即
〕
『五
識
〔的
業
種
〕
』
，

 

〔則
第
七
末
那
識
亦
應
〕
體
即
〔是
〕
『
〔第
六
意
識
的
)
業
種
(子
〕
』
，
〔故
成
大
過
。

 

此
是
〕
第
六
〔破

，
即
難
彼
有
〕
意
業
即
末
那
識
。
」

其
七
、
眼
等
根
不
通
現
行
破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
〔唯
識
家
共
許
五
色
根
兼
通

 

種
子
及
現
行
；
若
彼
計
執
『業
種
名
五
根
』者

，則
〕眼
等
〔五
根
便
〕不
應
〔兼
〕通
現
〔行

 

及
〕
種

〔子
二
種
存
在
情
況
〕
，故

〔彼
說
非
理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
 

第
七
〔破

，即
破
彼
〕
眼
等
〔五
根
若
執
其
即
是
五
識
業
種
，既
稱
為
種
子
，即
有
〕無

〔兼

 

通
〕
現

〔行
之
〕
失

。
」

其
八
、
五
根
非
是
色
根
所
攝
破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又

〔佛
家
共
許
眼
等
五
色

 

根
皆
是
色
根
所
攝
：
今
彼
計
執
『業
種
名
五
色
根
』
者

，
則
〕
應
眼
等
〔五
色
根
便
〕
非

 

色
根
〔所
攝
〕
，故

〔彼
說
非
理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第
八
〔破

，意
謂
既
執
『業
種
名
五
色
根
』
，則
〕

 

業
〔者
即
〕是
〔通
過
〕色

、聲
〔對
境
彼
〕思
〔心
所
的
活
動
，如
是
〕眼
等
〔五
根
便
有
〕

 

應
非
〔是
〕
色
根
〔所
攝
之
〕
失

，
〔因
為
五
識
的
業
〕
體

，
〔即
〕
是
色
、聲

、意

〔三



業
所
依
的
思
心
所
〕
所
攝
故
。
」

其
九
、
五
識
唯
無
記
性
攝
破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又
若
〔彼
執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
 

皆
〔由
〕
『業
(種
作
為
五
根
〕
』所
感
〔招
而
得
現
行
者
〕
，則
〔彼
五
識
便
〕應
一
向
〔是
〕

 

無
記
性
〔所
〕攝
；
〔如
是
與
經
教
所
說
前
五
識
亦
通
善
、惡
、無
記
三
性
之
說
相
違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第
九
〔破

，
難
彼
〕
五
識
唯
〔是
〕
無
記
〔性
攝
，

 

以
彼
計
執
前
五
識
〕
恒

〔由
〕
『業

(種
作
五
根
〕
』
所
感
〔招

，故
有
此
〕
失

。
」

其
十
、善
等
五
識
無

倶
有
依
根
破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
〔如
前
所
破
，
眼
等
五

 

識
由
業
種
作
為
五
根
所
感
招
者
，則
應
一
向
無
記
性
攝
；
如
是
〕善
等
〔的
〕五
識
既
非
〔由

 

無
記
性
的
〕
『業

(種
作
五
根
〕
』
〔所
〕
感

〔招
者
，
又
不
接
受
有
別
五
色
根
以
為

倶

 

有
依
，如
是
便
〕應
無
〔有
〕眼
〔根
〕等
〔以
〕為

倶

有
〔增
上
緣
〕依
；
故
彼
所
言
〔
『業

 

種
名
為
五
根
』
者
〕
，
非
為
善
救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
〔見
為
安
慧
作
第
九
『五
識
唯
無
記
性
攝
』
所
破
，於
是
〕

 

復
若
〔作
救
〕
言
：
〔我
言
五
色
〕
根
雖
〔即
〕
是

〔能
招
五
識
的
〕
業
種
〔子
，但
當
〕

 

此
〔等
〕業
〔種
子
還
〕未
〔成
〕熟
〔時

，五
識
但
從
自
種
子
所
生
，故
彼
等
亦
可
通
於
善
、



惡
二
性
〕
，是
故
五
識
非
唯
無
記
〔性
所
攝
〕
者
，
〔故
我
無
失
。對
此
所
救
，安
慧
論

 

師
可
作
〕第
十
〔破
言
〕
：
善
、
〔惡
〕等
〔性
的
前
〕五
識
既
〔承
認
〕非
〔由
〕
『業
(種

 

作
為
五
根
〕
』
〔所
〕
感

〔招
者
，如
是
便
〕
應
無
〔有
〕
眼
等
〔五
根
以
〕
為

倶

有
〔增

 

上
緣
〕
依
，如
色
、聲
等
〔法
〕
。
」

如
是
《述
記
》
疏
言
復
作
結
言
：
「此
上
〔諸
文
，是
〕
別
破
第
二
師
〔計
執
『業
種

 

名
五
色
根
』之
〕說
。然
護
法
〔論
〕師
假
為
此
〔
『業
種
名
五
色
根
』之
〕救
〔論
，但
卻
〕

 

非

〔運
〕
用
彼
義
，故

〔有
〕
下

〔文
有
關

倶
有
依
的
〕
正
義
〔即
是
〕
護
法
所
說
〔者
。

 

今
之
說
者
〕
即
今
西
方
〔印
度
〕
正
法
藏
等
〔所
〕
解
此
文
〔所
〕
云
：
護
法
菩
薩
〔施

 

設
〕
業

〔種
子
之
能
感
〕
招
眼
等
五
色
根
，
〔五
根
作
增
上
緣
助
生
前
五
識
，此
比
較
前

 

師
之
以
五
識
種
因
緣
名
五
色
根
之
說
為
殊
〕
勝
，
〔因
為
於
此
的
五
〕
根
從
〔其
作
增
上
〕

 

緣
〔義
而
得
其
〕稱
〔謂
，而
非
作
五
識
生
起
的
因
緣
，故
〕說
彼
〔五
根
〕為
業
〔種
子
，

 

而
於
五
識
之
外
〕
實
有
別
〔體
的
五
〕
根

〔之
存
在
故
〕
。
」

子

、
總
破
他
有
違
教
之
非
：
於
安
慧
別
破
第
一
師
難
陀
計
執
「五
識
種
子
為
五
根
說
」

 

或
護
法
所
代
施
設
「五
識
業
種
子
為
五
根
說
」
中

，前
文
已
作
十
種
別
異
非
破
，今
繼
作
「結



破
」
。先

「破
他
違
教
」
及
「破
他
教
理
雙
違
」
；
後
則
「會
二
頌
文
」
。今
是
「破
他

 

違
教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又
諸
聖
教
，處
處
皆
說
：
阿
賴
耶
識
變
似
〔五
〕
色

 

根
及
根
依
處
〔的
扶
根
塵
，以
及
〕器
世
間
等
，如
何
汝
〔難
陀
〕等
〔卻
〕撥
無
色
根
〔的

 

存
在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下
〔文
是
〕總
破
上
〔述
難
陀
等
所
執
『五
根
即
五
識
種
子
』

 

及

『五
根
即
能
招
五
識
的
業
種
子
』
彼
〕
二
種
計
〔執
之
〕
非
。聖

〔教
處
處
皆
〕
說

〔阿

 

賴
耶
〕
本
識
變
似
〔五
色
〕
根
等
，
〔今
〕
汝

〔等
卻
遮
〕
撥

〔彼
等
五
色
根
〕
為
無
〔有

 

者
〕
，便
〔有
〕違
聖
教
〔之
失
。所
言
『聖
教
』
者
，此
〕謂
《解
深
密
經
》
、
《
(入
〕

 

愣
伽
(經
〕
》
〔及
〕
《
〔辯
)
中
邊
(論
〕
》
頌

〔言
〕
：
『識
生
變
似
義
，
(有
情
、

 

我
及
了
〕
』
等
〔便
是
〕
；
及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七
十
六
，並
〔卷
〕五
十
一
、
《顯

 

揚

〔聖
教
論
〕
》
〔卷
〕
十
七
等
說
『識
變
根
』
等

〔皆
是
〕
。
」

丑

、
總
破
他
有
教
理
雙
違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彼
第
一
師
既
〕
許
眼
、
〔耳
〕

 

等

〔五
〕
識

〔能
〕
變
似
色
、
〔聲
〕
等

〔境
，何
以
卻
〕
不
許
眼
、
〔耳
〕
等

〔根
是

 

第
八
賴
耶
〕
藏
識
所
變
？
如
斯
迷
謬
，
〔實
在
〕
深
違
教
理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主
的
難
意
是
〕
：
何
故
〔第
一
師
難
陀
等
既
〕
許
色
、

 

〔聲
等
境
為
〕
眼

、
〔耳

等
五
〕
識
所
變
，
〔而
卻
〕
不
許
五
〔色
〕
根
為
〔第
八
賴
耶
〕

 

本
識
〔所
〕
變
？
即
迷
〔失
〕
本
識
及
迷
〔失
上
述
諸
〕
論

〔的
〕
文

〔義
，因
而
〕
謬

 

執
〔五
識
〕種
子
〔或
能
招
五
識
的
業
種
子
〕為
五
色
根
，
〔此
實
有
理
、教
雙
違
之
失
〕
。

 

以
上
〔是
別
〕
破
他
〔說
〕
。
」

㈢
會
通
前
文
雙
解
二
頌
：
第
二
師
說
的
安
慧
之
「別
非
初
說
所
執
前
五
識
的

倶
有
依
」
 

中
，開
成
二
分
：
前
文
已
作
「非
破
」
，今
文
更
作
「會
違
」
，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會
通

 

前
文
以
雙
解
二
頌
云
：
「然

〔
《
二
十
唯
識
論
》
言

『識
從
自
種
子
，
似
境
相
而
轉
，，為

 

成
內
外
處
，
佛
說
彼
為
十
』
，
《
觀
所
緣
緣
論
》
言

『識
上
色
功
能
，
名
五
根
應
理
，，功

 

能
與
境
色
，無
始
互
為
因
』
，如
是
彼
二
〕
伽
他
(頌
文
〕
說

『種
子
、功
能
名
五
根
』
者

，

 

〔目
的
只
〕
為

〔遮
〕
破

〔外
人
計
執
〕
離
識
實
有
〔五
〕
色
根
〔的
存
在
，故
〕
於

〔第

 

八
阿
賴
耶
本
〕
識
所
變
似
〔的
〕
眼
根
、
〔耳
根
〕
等

〔五
色
根
〕
，以

〔其
能
〕
有

〔作

 

增
上
緣
，能
有
引
〕發
生
〔起
前
〕五
識
〔的
作
〕用
故
，假
名
〔之
為
〕種
子
及
色
功
能
，

 

非
謂
〔彼
五
〕
色
根
即
〔是
能
作
因
緣
的
五
〕
識

〔種
子
，或
能
作
增
上
緣
而
感
招
前
五



識
的
〕
業
種
〔子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論
文
是
第
二
師
『非
前
說
所
執
前
五
識
的

倶
有
依
』
兩

 

段
中
的
第
〕
二
〔部
分
，即
〕
會

〔通
〕
前
文
〔以
〕
雙
解
二
頌
。彼

〔二
〕
頌

〔文
〕
，

 

意
為
〔遮
〕
破
經
部
等
〔之
計
〕
執
識
外
有
實
色
根
〔的
存
在
〕
，故
於
〔第
八
阿
賴
耶
〕

 

本
識
所
變
似
〔的
〕
眼
根
等
〔五
根
，以
〕
此

〔等
五
〕
根

〔能
作
增
上
緣
〕
有

〔引
〕

 

發
五
識
〔的
作
〕
用
，故

〔世
親
論
師
於
其
〕
《二
十
唯
識
(論
〕
》
〔中
〕
，假

〔立
〕

 

名
〔之
為
〕
『種
子
』
，
〔而
陳
那
論
師
於
其
所
撰
〕
《觀
所
緣
緣
論
》
〔中
〕
，假
〔立
〕

 

名

〔之
為
〕
『功
能
』
，以
經
部
師
許
有
『種
子
(功
能
〕
』
故
。然
此
〔五
〕
根

〔之
〕

 

相
〔狀
〕
，非
現
量
〔可
〕得
〔而
知
見
，然
〕但
可
〔通
過
〕比
〔量
推
度
得
以
〕知
〔其

 

存
在
〕
。以
有
〔引
〕
發
生
〔起
〕
五
識
〔作
〕
用

〔的
存
在
〕
，故
比
知
有
〔五
〕
根
，

 

〔此
是
〕
以
果
比
因
故
〔按
：
從
有
果
識
以
比
知
有
五
根
作
因
故
〕
。
若
不
爾
者
，
如

〔有

 

情
之
〕
生
欲
界
，
〔本
應
能
〕
成
就
眼
識
，
〔但
若
是
眼
部
受
損
〕
缺

〔乏
〕
眼
根
，
〔則

 

便
〕
不
能
見
物

.，
〔今
〕
若

〔如
彼
所
執
〕
無

〔須
有
〕
別

〔體
的
眼
〕
根

〔的
存
在
者
，

 

則
〕
既

〔有
識
種
及
業
種
以
〕
成

〔就
〕
眼
識
，何

〔故
〕
不

〔能
〕
見
物
？
〔故
知
必



須
有
別
體
的
眼
等
五
根
的
存
在
〕
。非
謂
五
色
根
即
是
〔五
〕
識
種
〔子
〕
及
與
〔能
感

 

招
五
識
的
〕業
種
〔子
〕
。
〔於
論
文
中
，為
敍
述
第
一
師
的
〕本
、轉
二
〔種
〕計
〔執
，

 

因
而
〕
雙
牒
〔彼
〕
言
，故
云
『
〔非
謂
色
根
即
)
識
、業
種
(子
〕
』
。
」

㈣
非
前
所
執
第
六
識
俱
有
依
：
於
敍
述
第
二
師
安
慧
非
難
前
師
所
執
前
五
識
的

倶
有
依

 

後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跟
著
再
「非

(難
彼
〕
前
所
執
第
六
(意
)
識

(的
)

倶
有
依
」
云
：

 

「
又

〔你
執
第
六
意
識
唯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依
，
不
依
前
五
識
，
此
未
必
然
。
何
以
故
？

 

以
意
識
活
動
有
明
了
與
不
明
了
之
別
。
彼
與
前
五
識
同
〕
緣

〔色

、
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等
〕

 

五
境
〔的
是
〕
明
了
意
識
，
〔除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
倶
有
依
外
，亦
〕
應
以
〔前
〕
五
識

 

為
倶
有
依
，以
彼
〔
五
同
緣
明
了
的
意
識
〕
必
與
〔前
〕
五
識

倶

〔起
現
行
〕
故

.，若
彼
〔第

 

六
意
識
〕
不
依
眼
等
〔五
〕
識

〔為

倶
有
依
〕
者
，
〔則
〕
彼

〔第
六
意
識
亦
〕
應
不
〔能

 

給
〕
與

〔前
〕
五
識
〔作
〕
為

〔

倶

有
〕
依
；
〔今
前
五
識
既
依
第
六
意
識
為

倶
有
依
，
 

故
第
六
意
識
亦
應
依
前
五
識
為

倶
有
依
，以
前
五
識
及
第
六
意
識
〕彼
此
相
依
，勢
力
〔均
〕

 

等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論
文
是
第
二
師
說
『別
非
』
中
的
第
〕
二
〔非
，即
〕



非

〔彼
難
陀
等
所
執
第
〕
六
〔意
〕
識

〔的

倶
有
依
〕
也
。
〔第
二
師
安
慧
作
非
難
云
〕
：

 

今
汝
〔難
陀
等
〕
以

〔第
六
〕
意

〔識
〕
為

〔前
〕
五
識
〔的

倶

有
〕
依
，
〔如
是
〕
明

 

了

〔的
〕
意
識
〔亦
〕
應

〔當
〕
以

〔前
〕
五
識
為
〔其
〕

倶

有
依
。
〔何
以
故
？
以
第

 

六
同
緣
明
了
意
識
〕必
與
〔前
〕五
識
同
緣
〔色
、聲
等
〕境
故
；
不
然
，
〔彼
明
了
意
識
〕

 

即
有
不
明
了
〔之
〕
失
，
〔彼
〕
與

〔前
〕
五
〔識
〕
相
望
可
〔以
互
相
〕
為
例
故
(按
：

 

此
指
可
互
為

倶
有
依
〕
。如
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〕
五
十
五
說
：
『有
分
別
〔第

 

六
意
識
〕
心

〔及
〕
無
分
別
心
〔與
前
五
識
〕
同
緣
〔色
、聲
等
五
〕
現
在
境
〔時
〕
，

 

由
三
因
故
，
一
、
『極
明
了
』
、
〔
二
、
『於
彼
作
意
』
、
二
一
、
『
二
依
資
養
』
〕
等

。
』

 

〔故
第
六
明
了
同
緣
意
識
必
與
前
五
識
互
相
為

倶
有
依
〕
。
若
彼
〔第
六
明
了
同
緣
〕
意

 

識
不
依
〔前
〕
五
識
〔為

倶

有
依
者
，則
彼
第
六
意
識
〕
亦
應
不
〔能
給
〕
與

〔前
〕
五

 

識
〔作
〕為
〔

倶

有
〕依
，
〔以
前
〕
五
〔識
與
第
〕
六
〔同
緣
意
識
〕相
望
，
〔彼
此
的
〕

 

勢
力
〔均
〕
等
故
。
〔是
以
前
〕
五
識
〔須
依
〕
賴

〔第
六
〕
意

〔識
為
依
的
〕
引

〔發
〕

 

而
方
〔能
〕生
〔起
，故
第
六
〕意
識
〔亦
應
〕由
〔依
前
〕五
同
〔識
作

倶
有
依
〕而
〔復

 

始
得
〕
明
了
故
。
」



㈤

非
前
所
執
第
七
末
那
識
俱
有
依
：
此
中
可
開
成
「立
理
」
及

「引
證
」
二
段
：

甲

、
立
理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雖
無
間
斷
，
〔然
〕
而

〔有

 

情
於
〕
見
道
等
〔位
時
，彼
末
那
識
〕
既
有
〔染
、淨
的
〕
轉
易
，應
如
〔前
〕
六
〔轉
〕

 

識
有

倶
有
依
。不
爾
，彼
應
非
〔是
〕
轉
識
〔所
〕
攝
，
〔如
是
〕
便

〔有
〕
違
聖
教
〔所

 

言
〕
I

轉
識
有
〔前
五
識
、
第
六
意
識
、
第
七
末
那
等
合
共
〕
七

〔種
之
失
〕
。
故
應
許

 

彼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亦
應
〕
有

倶
有
依
，此
即
〔是
〕
現
行
〔的
〕
第
八
〔根
本
〕
識

〔所
〕

 

攝
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可
以
開
成
三
節
：

其
一
、
明
轉
識
定
有

倶
有
依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下
文
字
是
安
慧
『非
難
前
師

 

所
執
』
中
的
第
〕
三
〔段
，即
〕
『非

(前
所
執
第
)
七

(末
那
識
之

倶
有
依
〕
』
也
。

 
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立
理
，
後

、
引
證
。
〔今
〕
此

〔論
文
是
〕
立
理
也
。
〔彼
難
陀
等
師
〕

 

雖
許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有
〕
不

〔間
〕
斷

〔性
的
現
行
活
動
，但
〕
亦

〔應
〕
有

〔其
〕
『

倶

 

有

(依
〕
』
，
〔因
為
彼
第
七
末
那
識
於
見
道
時
亦
〕
有
轉
易
故
(按
：
見
道
時
，由
染

 

轉
淨
；
見
道
後
則
由
淨
轉
染
〕
，
如

〔餘
〕
六
轉
識
。
」

其
二
、明
末
那
若
非
轉
識
則
違
聖
教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若
〕
不
爾
〔者

，
(按
：



若
言
末
那
無
有

倶
有
依
者
〕
，
則
彼
第
七
末
那
識
便
〕
應
非
轉
識
所
攝
，
〔
以
餘
六
轉
識

 

皆
有

倶
有
依
，而
彼
末
那
識
則
獨
〕
無

倶

〔有
〕
依
故
，如

〔所
許
非
轉
識
的
〕
第
八
〔阿

 

賴
耶
〕
識

。彼
若
不
許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有

〔

倶

有
〕
依

〔者

，便
〕
亦
應
非
是
轉
識
所
攝
，

 

則
〔有
〕違
〔諸
〕聖
教
〔之
失
，如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六
十
三
云
：
『轉
識
有
七
。』

 

彼
言
〔心
〕
識
有
二
〔大
類
別
〕
：
一
、藏
識
(按
：
即
指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〕
，
二

、轉
識
，

 

〔此
〕謂
眼
〔等
前
五
〕識
、
〔第
六
意
識
〕
，乃
至
〔作
為
〕意
〔根
的
第
七
末
那
〕識
。

 

〔又
〕
《顯
揚
〔聖
教
論
〕
》
〔卷
〕
十
七
，
〔乃
至
卷
十
〕
八
、
〔十
〕
九
亦
然
，
〔皆

 

言
第
七
末
那
識
是
七
轉
識
之
一
故
〕
。
」

其
三
、
明
末
那
應
依
第
八
現
識
為
根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結

 

云
：
『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既
是
七
轉
識
之
一
，而
餘
六
轉
識
皆
共
許
有
其

倶
有
依
根
〕
，故

(末

 

那
識
亦
〕
應
許
彼
有
(其
)

倶

有
依
，此
即
現
行
(的
)
第
八
(阿
賴
耶
)
識

(所
)
攝

。
』
〕

 

其
文
可
解
，
〔故
不
贅
疏
〕
。
」

乙

、
引
證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言
：
「
〔上
文
是
『立
理
』
，
以
明
末
那
識
應
有
其

倶
有

 

依
〕
；
自
下
〔論
文
，則
是
〕引
〔教
以
〕證
〔明
之
〕
。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如
《瑜



伽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五
十
一
所
〕
說
：
『
(由
〕
有

(阿
賴
耶
)
藏
識
故
，得
有
末
那
；

 

(由
有
此
)
末
那
為
依
(止
，故
)
意
識
得
轉
。
』
彼
論
意
言
：
〔由
有
〕
現
行
〔第
八
〕

 

藏
識
為
依
止
故
，
〔始
〕得
有
〔第
七
〕末
那
〔識
生
起
，而
〕非
〔僅
〕由
〔有
〕彼
〔第

 

八
藏
識
的
〕種
〔子

，得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轉
〕
。不
爾
，
〔則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便
不
應
言
『由

 

有
現
行
藏
識
，得
有
末
那
；
由
有
此
末
那
為
依
止
故
，意
識
得
轉
，而
〕
應
說
『有
藏
識
故
，

 

意
識
得
轉
』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疏
引
《瑜
伽
》
為
證
言
：
「
〔外
或
問
言
：
你
說
『應
許
彼
(第
七

 

末
那
識
〕
有

倶

有
依
，
此
即
現
行
第
八
識
攝
』
者

，
究
竟
是
〕
以
何
為
量
？

〔答
：
此
可

 

依
『聖
言
量
』
而
為
言
，此
〕謂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說
〔言
〕
：
『
(由
〕
有
藏
識
故
，

 

(得
)
有
末
那
；
(由
有
此
末
那
為
依
止
，故
意
識
得
轉
〕
』
等

。
〔又
於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
 

〔卷
〕
五
十
一
說
、
《顯
揚
〔聖
教
論
〕
》
〔卷
〕
十
七
，皆
亦
同
之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疏
「意
簡
彼
種
」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現
行
藏
識
為
依
止
故
，得
有
(第

 

七
)
末
那
(識
〕
，非
由
彼
種
』
等
者
，意
即
〕
正
取
現
行
〔的
第
八
藏
識
為
第
七
末
那

 

識
的

倶
有
依
〕
。前
師
若
言
：
此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說

〔
『有
藏
識
故
，有
末
那
等
』



是
指
以
藏
識
的
〕
種

〔子
為
末
那
識
的

倶
有
〕
依
，
〔而
〕
非

〔以
〕
『現

(行
藏
識
為

 

末
那

倶
有
)
依
』
者
，
〔則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應

〔直
接
〕
說

〔言
〕

『有
藏
識
故
，

 

得
有
第
六
(意
識
〕
』
，何
故
〔說
言
『由
有
阿
賴
耶
(藏
)
識
，故
得
有
末
那
(識
〕
；

 

由
此
末
那
為
依
止
，
故
意
識
得
轉
』
如
是
〕
展
轉
相
望
〔彼
第
六
意
識
始
得
〕
而
有
？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最
後
疏
解
前
師
的
反
質
言
：
「前
師
若
〔再
作
反
質
〕
言
：

〔
『瑜
伽

 

師
地
論
』
之
所
以
『展
轉
相
望
而
為
言
』
者
〕
，以
第
六
〔識
〕
種
生
〔起
〕
現

〔行
〕
識
時
，

 

必

〔須
〕
隨
逐
第
七
〔末
那
識
的
〕
種
子
方
〔能
〕
生

〔起
〕
，故

〔第
六
意
識
〕
以

〔第

 

七
末
那
種
子
〕
為

〔

倶

有
〕
依
，
〔而
末
那
又
依
藏
識
的
種
子
識
，故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
 

得
〔要
〕展
轉
〔為
〕說
。
〔如
此
說
〕者
，
〔實
亦
〕不
爾

。〔因

為
前
破
之
中
，
已
明
〕

 

五
根
〔為

倶
有
依
而
生
〕五
識
〔者
〕為
例
〔亦
〕應
然
，亦
有
〔現
起
的
〕別
〔異
五
色
〕

 

根

〔為
依
，非
依
種
子
〕
故
，此
如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卷
二
說
眼
識

 

依
眼
中
『屬
眼
之
識
』
處

〔所
〕
說

(按
：
《對
法
》
卷
二
言
：
『又
屬
眼
(根
)
之
識
，

 

故
名
眼
識
；
由

(眼
)
識
種
子
(必
須
要
)
隨
逐
於
(現
行
〕
眼

(根
)
而
得
生
故
。
』

 

以
彼
前
五
識
既
以
現
行
五
色
根
始
得
為
依
，
以
之
為
例
，
故
知
第
七
末
那
亦
應
以
現
行
第



八
藏
識
始
得
為

倶
有
依
〕
。
」

㈥
結
前
說
之
非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經
已
敍
述
第
二
師
安
慧
「總
非
」
及

「別
非
」
第
一

 

師
難
陀
有
關
「

倶
有
依
」
之
說
後
，並
申
說
其
「結
非
」
言
：
「由
此
〔反
覆
的
論
辯
，可
見
〕

 

彼

〔第
一
師
難
陀
等
有
關

倶
有
依
的
諸
〕
說

，
〔實
有
〕
理

、教
相
違
〔之
失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
 
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安
慧
論
師
『破
前
難
陀
等
說
』
中
的
〕
第
三
〔大
段
，即
是
〕
『結

 

非
』
。
由
此
，
彼

〔第
一
師
難
陀
等
說
〕
非
是
。
」

㈦
總
申
正
理
：
上
文
已
對
前
說
作
出
「總
非
」
、
「別
非
」
及

「結
非
」
，下
文
如
《述

 

記
》
所
言
：
「
〔第
〕
二
〔大
段
，
即
〕
總
結
〔申
述
〕
正
〔理
〕
。
」
此
中
可
開
成

 

四
節
：甲

、
明
前
五
識
之
俱
有
依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是
故
應
言
：
前
五
轉
識
，
一

 
一
定

 

有
二

倶
有
依
，謂

〔
一
者
是
〕
五
色
根
，
〔二
者
是
〕
同
時
〔與
前
五
識

倶
起
的
第
六
〕

 

意
識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其

〔眼
等
〕
前
五
識
〔應
該
〕
各
定
有
二
〔

倶

有
〕
依
，謂

 

〔
一
者
是
〕
五
色
根
，
〔彼
等
是
作
前
五
識
現
行
的
〕
增
上
緣
〔所
〕
攝
，非
如
種
子
〔之



作
為
因
緣
〕
，及

〔二
者
〕
、用
第
六
〔與
前
五
識
〕
同
時
〔

倶
有
而
同
緣
五
境
的
〕
意

 

識
〔作
為

倶
有
〕依
。
〔如
〕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〕第
三
、
〔第
〕七
十
六
、
〔第
〕

 

五
十
五
〔所
〕
云
：
〔前
五
識
〕
必

〔與
第
六
意
識
〕

倶

〔起
而
同
時
、同
緣
色
等
對
境
〕

 

故

。
〔至
於
與
第
〕
七

〔現
行
末
那
識
及
第
〕
八

〔現
行
藏
識
，
由
於
彼
此
的
關
係
較
為
〕

 

疏

〔遠
之
〕
故
，非

〔能
給
〕
與
此
〔前
五
識
之
生
起
有
較
大
的
勢
〕
力
，故
不
名
〔彼

 

末
那
識
及
藏
識
為
此
前
五
識
的

倶
有
〕
依

。
」

乙

、
明
第
六
意
識
之
俱
有
依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第
六
轉
識
(按

：
指
意
識
〕
決

 

定
恒
有
一

倶
有
依
，
〔此
〕
謂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。
〔彼
意
識
〕
若

〔是
〕
與

〔眼
等
前
〕

 

五
識

倶
時
起
者
，
〔則
除
末
那
識
外
〕
亦
以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為

倶
有
依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意
識
與
〔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，無
論
彼
此
是
〕
同
緣
〔
一
對

 

境
或
〕
不
〔同
〕緣

〔
一
對
境
，第
六
意
識
〕皆
定
〔以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
倶
有
〕依
故
。若
〔彼

 

意
識
〕
與

〔前
〕
五
〔識
〕
同
緣
〔對
境
，除
第
七
末
那
識
外
〕
，亦
依
〔前
〕
五
識
〔為

 

倶
有
依
〕
，如
前
教
證
〔可
知
〕
。
」

丙

、
明
第
七
末
那
識
之
俱
有
依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第
七
〔末
那
〕
轉
識
決
定
唯



有

一

倶

有

依

，

〔
此

〕
謂

第

八

〔
現

行

阿

賴

耶

藏

〕
識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以

〔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〕
有
轉
易
〔故
，是
名
轉
識
；
既
是

 

轉
識
，則
應
〕
如

〔餘
〕
六

〔轉
識
，必
〕
有

倶
有
依
；
〔彼
末
那
識
的

倶
有
依
是
現
行

 

第
八
藏
識
，

倶
恒
轉
故
〕
。
」

丁

、
明
第
八
藏
識
無
俱
有
依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唯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藏
〕識
，
〔以

 

其
〕
恒
無
轉
變
〔而
〕
自
能
〔建
〕
立

〔現
行
〕
，故
無
〔有
〕

倶

有
依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至
於
第
八
藏
識
〕
，以
於
因
〔位
之
〕
中
，不

〔有
〕
轉

 

易
，故
不
〔必
〕
假

〔藉
〕

倶

〔有
〕
依

〔亦
能
現
行
，此
〕
不
違
聖
教

。」㉖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云
：
「
〔於
因
緣
、增
上
緣
、等
無
間
緣
彼
三
種
所
依
言
〕
，就
廣
〔釋
〕

 

第
二
〔種
增
上
緣
依
，即
亦
名
〕

倶
有
依
中
，上
來
〔難
陀
及
安
慧
〕
二
師
別
說
，
〔所
依
〕

 

為
理
〔及
其
所
〕
引
教
〔典
，略
說
〕
如
前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雖
實
無
色
，
似
色
等
現
』
者

，
由
安
慧
計
見
、
相
二
分
是
遍
計
，
破

云

『
似
色



故
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二
九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雖
實
無
色
』
等

者

，
謂

安

慧

師

(主
張
五
)
根

及

(
五
識
〕
種

皆

並

(
是

)
第

 

八

(識

)
相

(
分

〕

，
遍

計

(
所
執
而
)
無

(實

自

〕
體

，
以
似
色
等
，
難
前
師
也
。
西
明
云
：
此
非
安
慧
義
，
彼

 

不
許
有
實
根
故
。
今

云

『似
色
』

，
亦

是

彼

師

〔的
主
張
〕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六
。

②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五

I

云
：

「薄
伽
梵
說
：
有

眼

界

、
色

界

、
眼

識

界

，
乃
至
有
意
界
'
法

界

、
意
識
界
；
由
於

 

阿
賴
耶
識
中
有
種
種
界
故
；
又
如
經
說
惡
叉
聚
喻
，
由
於
阿
賴
耶
識
中
有
多
界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 

五

八

I

〔中

〕
。

③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六
云
：

「
云
何
種
種
界
？
謂
即
十
八
界
展
轉
異
相
性
。
云

何

非

I

界
？
謂
即
彼
諸
界
無
量
有

 

情
種
種
差
別
所
依
住
性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，
頁

六

〇

九

(
下

〕
。

④

 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九
五
云
：

「當
知
諸
界
略
有
二
種
：

I

、
住

自

性

界

，

I
I
、

習

增

長

界

。
住
自
性
界
者
，
謂

 

十
八
界
墮
自
相
續
，
各
各
決
定
差
別
種
子
。
習
增
長
界
者
，
謂
則
諸
法
或
是
其
善
，
或
是
不
善
，
於
餘
生
中
，
先
已

 

數

習

，
令
彼
現
行
，
故
於
今
時
，
種
子
強
盛
，
依
附
相
續
，
由
是
為
因
，
暫
遇
小
緣
，
便
能
現
起
，
定
不
可
轉
。
」

 

同
見
注
②
頁

八

四

六

(
下

〕

。

⑤

 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問

：
眼
界
何
相
？
答

：
謂

眼

(根

)
曾

、
現

見

色

(境

〕

，
及
此
種
子
積



集
異
熟
阿
賴
耶
識
，
是
眼
界
相
。

『
眼
曾
見
色
』
者

，
謂

(
眼

根

〕
能
持
過
去
識
受
用
(色

境

〕
義

，
以
顯
界
性
。

 

『
現
見
色
』
者

，
謂

(眼
根
〕
能
持
現
在
識
受
用
(色
境
〕
義

，
以
顯
界
性
。

『
及
此
種
子
積
集
(於

)
異
熟
阿
賴

 

耶
識
』
者

，
謂

眼

(根

)
種
子
或
唯
積
集
為
引
當
來
眼
根
故
，
或
已
成
熟
為
生
現
在
眼
根
故
；
此

二

種

名

(為

)
眼

 

界

者

，

(以
彼
種
子
作
為
)
眼

(根

之

〕
生

因

故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,
頁

六

九

五

(
下

〕

。

⑥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七
云
：

「
問

：

〔於
二
十
二
根
中
〕
幾

(
是

)
色

(蘊

)
所
攝
？
答

：
七

(根

，
即
五
根
及

 

男

、
女
根
是
色
蘊
所
攝
〕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
六

I

四

(
下

〉

。

按

「
二
十
二
根
」
謂

：
眼
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等
六
根
，
男

根

、
女

根

、
命

根

，
苦

、
樂

、
喜

'
憂

、
捨
等
五

 

受

根

-
信

、
勤

、
念

、
定

、
慧
等
五
善
根
，
未
知
當
知
、
已

知

、
具
知
等
三
無
漏
根
。

⑦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四
云
：

「復

次

，
色
蘊
攝
幾
蘊
？
幾
界
？
幾
處
？
……

謂

：
色
蘊
攝
一
蘊
全
、
十

界

、
十
處

 

全
…
…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，
頁

五

九

六

(中

〕

。

⑧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由

彼

眼

等

(
五
根
〉
離
所
取
境
亦
得
生
起
，
心

與

心

(所

)
法
則
不
如
是
。
」
同

 

見

前

注

，
頁

六

〇

二

(上

〉
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不

同

前

I

種
子
難
』
者

，
前
約
見
相
同
種
難
，
難
云
：

『
相
種
即
識
種
者
，

 

十
八
界
種
應
成
雜
亂
。
』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二
九
。



⑨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六
云
：

「問

：
若

有

眼

(根

)
亦
眼
界
耶
？
設

有

眼

界

(按

：

『界

』
即
種
子
因
義
〕

，
亦

 

眼

(根

)
耶
？
答

：
應
作
四
句
：
或

有

『
眼

(
根

)
非
眼
界
』

，
謂
阿
羅
漢
最
後
眼
(根

〉
，
是
名
初
句
。
或

有

『
眼

 

界

非

是

眼

(
根

〕
』

，
謂
生
有
色
界
，
若

眼

(根

)
未

生

，
或
生
已
失
，
或

不

得

眼

(
根

〕

，
或
眼
無
間
滅
，
若
諸

 

異
生
生
無
色
界
，
是
第
二
句
。
或

有

『
眼

(根

)
亦
眼
界
』

，
謂

除

(上

二

〕
爾

所

相

，
是
第
三
句
。
或

有

『無
眼

 

(根

)
亦
無
眼
界
』

，
謂
阿
羅
漢
眼
已
失
壞
，
或

不

生

眼

(
根

〉
，
若
生
無
色
界
，
或
於
無
餘
依
涅
槃
界
已
般
涅
槃
，

 

是
第
四
句
，
如

眼

界

，

I
切

(
耳

、
鼻
等
餘
四
)
內
界
隨
其
所
應
-
當
知
亦
爾
。
身
界
應
分
別
：
謂
無
先
來
不
生
身

 

者

，
餘
隨
所
應
，
當
具
宣
說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
六

〇

九

(中

〕

。

⑩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增
上
緣
者
，
謂
除
種
子
，
餘

所

依

，
如

眼

(根

)
及

助

伴

法

(之

)
望

眼

識

，
所
餘

 

識

亦

爾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二

九

二

(上

〕
。

⑪
韓

鏡

清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
『二
』

字

原

作

『四
』

，
今

改

。
如

《瑜

伽

〈
師
地
論

〕
》

卷
五
十
二
初

 

云
：

『
云
何
增
上
緣
？
謂
眼
等
處
，
為
眼
識
等
俱
生
增
上
緣
。
』
」
見
韓
著
頁

I

五
八
三
注

㉟
。

⑫

《對

法

〔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
任

持

增

上

(緣

)
者

，
謂
風
輪
等
於
水
輪
等
，
器
世
界
於
有
情

 

世

界

，
大
種
於
所
造
色
-
諸
根
於
諸
識
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七

I

五

(
下

〕

。

⑬

《對
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四

界

、
二
處
全
，
及

餘

蘊

、
界

、
處

I

分
是
欲
界
繫
。

『
四
界
』
者

，
謂

香

、
味

、
鼻

、
舌



識

界

。
除
前
所
說
四
界
，
『
二
處
』
者

，
謂

香

、
味

處

。
『餘

I

分

』
者

，
謂

除

色

(界

〕
、
無
色
界
繫
及
無
漏
法
，

 

為
捨
執
著
欲
增
上
我
故
，
觀
察
欲
界
繫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七

I

〇

〔上

、
中

〉

。

⑭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四
界
』
至

『餘

I

分
色
界
繫
』
者

，
意

說

『
四
界
』
者

，
鼻

、
舌
二
識
及
香
、

 

味

二

塵

，
故

名

『
四
界
』

。

『
二
處
』
者

，
即

香

'
味
二
處
也
，
唯
欲
界
繫
。

『
及

餘

I

分

』

，
謂

眼

、
耳

、
身
三

 

識

，
色

、
觸

、
聲

三

塵

，
此
六
法
通
欲
(界

〕

、
色

界

。
今
但
說
欲
界
有
者
，
故

云

『
及

餘

I

分
色
界
繫
』
者

，
除

 

前

四

界

、
二
處

，
餘

I
分
並
通
欲
界
；
今
說
色
界
有
者
，
故

云

『餘

I

分

』
即
是
五
根
並
眼
、
耳

、
身
三
識
及
色
、

 

觸

'
聲
三
塵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二
九
。

⑮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六
云
：

「除

香

、
味

(
二
)
界

及

彼

(鼻

、
舌
二
〕
識

界

(唯
於
欲
界
繫
，
不
通
於
色
界
〕
；

 

餘

I

切
界
亦
決
定
(於
色
界
)
轉

。
…
…
於
無
色
界
或
生
或
長
，
除

意

界

、
法

界

、
意

識

界

，
餘
定
不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六

I

 I

〔上

〕

。

又
云
：

「
問

：
幾

唯

欲

、
色
界
繫
？
答

：
十

一

〈按

：
此
指
五
色
根
，
色

、
聲

、
觸
三

境

，
眼

、
耳

、
身

三

讖

，
以

 

意

根

、
法
境
及
意
識
在
色
界
無
想
定
'
無
想
天
不
轉
故
，
香

、
味
二
境
及
鼻
'
舌
二
識
於
色
界
亦
不
轉
故
〕

。
」
見
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
六

〇

九

(
下

〕

。

⑯
韓
鏡
清
先
生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《俱
舍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『身

、
眼

、
色
三
皆
通
五
地
，
謂
在
欲
界
(
及



色

界

)
四
靜
慮
中
。
眼
識
唯
在
欲
界
(
及
色
界
)
初

定

。
』
」
見
韓
著
頁
|
五
八
五
注
@

。

⑫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五

六

言

「
欲
界
繫
唯
有
(
香

境

、
味

境

、
鼻

識

、
舌
識
〕
四
界
」

，

「唯

欲

、
色

(
二
界
〕
繫

 

有

(
五

根

、
色

、
聲

、
觸

三

境

、
眼

、
耳

、
身
三
識
彼
〕
十

I

界

」

。
見
注

⑬

。

⑬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六
云
：

「問

：
生
第
二
靜
慮
，
或
生
上
地
，
若
有
尋
有
伺
眼
等
識
現
在
前
，
云

何

此

(第
二

 

靜

慮

)
地

(起

)
無

尋

無

伺

(活
動
〕
？
若

(有
尋
有
伺
眼
等
識
)
不
現

前

，
云
何
於
彼
有
色
諸
根
而
能
領
受
彼
地

 

境
界
？
答

：
由
有
尋
有
伺
諸
識
種
子
隨
逐
無
尋
無
伺
三
摩
地
故
-從
彼
起
已
，
此

(
有
尋
有
伺
眼
等
諸
識
〕
得

(
以

)

 

現

前

。
又
此
起
已
，
識
現
行
時
，
復
為
無
尋
無
伺
三
摩
地
種
子
之
所
隨
逐
。
是

故

此

(第
二
靜
慮
無
尋
無
伺
地
)
非

 

是

I

向
無
尋
無
伺
。
由
彼
有
情
於
諸
尋
伺
以
(
自

)
性

離

，
而
離
欲
故
，
彼

地

雖

名

『無
尋
無
伺
』

，
此

〔有
尋
有

 

伺
眼
等
諸
識
還
〕
復

現

行

，
亦
無
過
失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六

I

〇

(
下

〕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既

云

『
有
尋
有
伺
諸
識
種
子
隨
逐
而
得
起
』

，
明

知

『識
種
』
不
即
是
根
；
若

 

是

根

者

，
前
問
後
答
皆
不
應
理
。
思
之
可
悟
，
理
即
無
違
，
故
知
識
種
非
根
明
矣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 

八

九

四

(上

〕

。

⑲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八

界

、
八
處
全
及
餘
蘊
、
界

、
處

I

分
是
無
記
。

『
八
界
』
者

，
謂

(
眼

 

等

)
五

色

根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界
；
八
處
亦
爾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,
頁

七

〇

九

(
下

〕

。



⑳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『
不

爾

，
便
違
種
名
執
受
』
等

者

，

〔若

約

)
賴
耶
攝
為
自
體
，
令
生
覺
受
，
名

 

『執
受
』

(者

〕

，
即
種
子
不
名
執
受
。
若
約
第
八
執
持
不
失
邊
，
種

子

亦

(
名

)

『執
受
』

。
若
不
約
生
覺
受
，

 

但
言
根
有
執
受
、
種
無
執
受
者
，
即
違
種
子
執
受
之
文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二
九
。

㉑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六
云
：

「
問

：
幾
執
受
？
幾
非
執
受
？
答
五
執
受
。
五
執
受
非
執
受
。
所

餘

I

向
非
執
受
。

 

何
以
故
？
以
離
於
彼
餘
能
執
受
，
執
受
於
彼
不
可
得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六

〇

九

(
下

〕

。

韓

清

淨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披
尋
記
》
卷
五
六
云
：

「
眼
等
五
界
是
有
執
受
，
名

『
五
執
受
』

。
色
等
五
處
依
觸
根
者
，

 

是
有
執
受
，
餘

非

根

屬

(者

)
是
無
執
受
，
名

『
五
執
受
非
執
受
』

。
意

界

、
法
界
及
六
識
界
，
(
以

〕
非
色
類
故
，

 

非
有
執
受
，
是

名

『

I

向
非
執
受
』

，
以

彼

I

切
名
能
執
受
，
若
離
於
彼
，
更
無
有
餘
執
受
法
執
受
彼
故
。
」
見
韓

 

著

頁

I

八
五
三
。

@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五
是
執
受
』
至

『非
執
受
故
』
者

-
前
是
五
根
-
後
是
五
塵
，
塵

通

內

、
外

，

 

外
非
執
受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六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五

種

I

分
非
執
受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五
塵
通
內
、
外

，
內
有
執
受
，
外
非
執
受
，

 

故

言

『

I

分

』

，
然
聲
雖
虛
疏
，
亦
名
執
受
，
故

《瑜
伽
》
云
：
有

執

(受

)
大

種

聲

、
非
執
受
大
種
聲
等
。
」
見

 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二
九
。



㉓
無

著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
云

何

知

有

(末
那
識
)
染
污
意
？
謂

此

(末
那
識
)
若
無
…
…

(則

)
五
同
法
亦

 

不

得

有

，
成
過
失
故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以
五
識
身
必
有
眼
等
(
五
根
以
為
)
俱
有
依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 

頁

I
三

三

(
下

〕
。

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
云
何
眼
識
自
性
？
謂

依

眼

(根

〕

，
了

別

色

(境

〕
。
彼
所
依
者
，

〔
一
〕

、
俱
有

 

依

，
謂

眼

(
根

〕
；

(
二

〕

、
等
無
間
依
，
謂
意
；

(
三

〕

、
種

子

依

，
謂
即
此
一
切
種
子
，
執
受
所
依
、
異
熟
所

 

攝
阿
賴
耶
識
。
如
是
略
說
二
種
所
依
：
謂

色

、
非

色

。
『
眼

(根

〕
』
是

色

(攝

)
；
餘

(
是

)
非

色

(攝

〕
。
『
眼

 

(
根

〕
』

謂
四
大
種
所
造
，
眼
識
所
依
淨
色
，
無

見

、
有

對

。

『意
』

，
謂
眼
識
無
間
過
去
識
。

『I

切
種
子
識
』

，

 

謂
無
始
時
來
樂
著
戲
論
熏
習
為
因
，
所

生

I

切
種
子
異
熟
識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二

七

九

(上

〕
。

㉓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又

《瑜
伽
》
說

』
至

『依
但
應
二
』
者

，
彼
論
三
依
，
謂

種

子

、
俱

有

、
無

間

。

 

難
陀
救
云
：
豈
不
前
說
眼
等
五
識
(
種
子
及
)
意
識
為
依
，
此

(
五
識
〕
起
時
必
有
彼
(意

識

〉
故

。
既

有

(意

識

〕

 

為

俱

(有

)
依

，如
何
難
言
『依
但
應
二
』
？
則

(
又
可
再
加
)
難
曰
：

《瑜
伽
》
第
一
云
：
眼
識
俱
有
依
謂
眼
(根

)

 

等

；
無
間
依

謂

意

(識

〕
；
種
子
依
謂
阿
賴
耶
識
。
設
許
五
識
與
意
識
俱
，
三

依

(亦

)
不

(能

全

〕
攝

；
既
無
眼

 

(
根

)
等

，

(故

〕
三
依
不
全
，
故
如
論
責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六
。

⑳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問

：
眼
界
何
相
？
答

：
謂

眼

(根

)
曾
現
見
色
及
此
種
子
積
集
異
熟
阿
賴



耶

識

，
是
眼
界
相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,
頁

六

九

五

(
下

〕

。

㉗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問

：
眼
識
界
何
相
？
答

：
謂

依

眼

(根

)
緣

色

(境

)
似
色
了
別
，
及
此

 

種
子
積
集
異
熟
阿
賴
耶
識
，
是
眼
識
界
相
。
如
眼
識
界
，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識
界
相
亦
爾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㉘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六

、
無
根
唯
種
失
』
者

，
問

：

〔彼

)
說
以
業
種
為
根
，
如
何
不
是
『唯
種
』
？

 

此
師
答
曰
：
如
若
難
陀
以
識
種
為
根
，
即

違

《對
法
》

『曾

現

(
見

〕
』
之
文
；
我
今
說
業
，
約
能
熏
現
行
名
『曾

 

現

見

，
及
所
熏
種
名
五
根
』

，
無

唯

種

失

。

(
按

：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亦

言

『
雖

言

業

種

，
亦
取
現
業
』

。
〕

 

問

：
若
爾
通
現
業
，
何
故
論
中
唯
言
『業
增
上
種
』
？
答

：
種
子
常
有
，
現

(
行

)
非

常

故

，
為
根
義
隱
-
故
不
說

 

現

。

(
問

〉
：
若
爾
現
業
已
滅
，
何
非
唯
種
？
答

：
遠

望

能

熏

，
說

現

無

失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
 

八
七
六
。

⑳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根

通

色

、
行
二
蘊
失
』
者

，
謂
業
以
思
為
體
故
，
思
為
行
蘊
也
，
即
三
業
皆
以

 

思
為
體
，
思
是
實
業
體
；
身

、
語
等
是
假
業
。
今

假

、
實

合

說

，
故

〈
言

有

)

『根

(
通

)
色

、
行
二
蘊
』

(之

)

 

失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三
〇

。

⑩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業

通

色

、
聲

、
法

』
等

者

，
意
說
：
色

、
聲

通

內

、
外

法

者

，
即

(以

)
思

(為

 

體

)
也

。
業
者
總
名
，
即
通
假
實
業
，
故

說

『業

通

色

、
聲

、
法

』

。

『意
業
法
處
攝
』
者

，
以

意

業

(
以

)
思
為



體

，
(於

〕
十
二
處
中
，
思

(屬

)
法

處

(
所

)
攝

故

。
總
意
云
：
由
思
發
善
、
惡

色

、
聲
所
熏
成
種
，
種
即
業
種
；

 

若
取
此
業
種
為
根
，
根

(
有

)
非

唯
內
處
(之

)
失

。
又
云
：

『法

』
者

-
即
法
塵
；
法
塵
通
內
、
外

、
善

、
惡

等

，

 

不

然

，
豈
有
法
塵
業
種
為
聲
根
耶
？
前

解

(為

)
勝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㉛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此

二

、
三
識
』
至

『
〔
返
難
)
亦
然
』
者

，
上

來

『
以
根
從
識
難
』

，
故

云

『
三

 

根
不
應
五
地
繫
』
等

；
今

『將
識
從
根
難
』

，
亦

應

『識
通
五
地
繫
』
等

，
故

云

『
返
難
亦
然
』

。
」
同
見
注

㉙
。

㉜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應
同
五
識
，
體
即
業
種
』
者

，
意
云
五
識
業
種
既
即
色
根
，
第
六
意
業
種
應
即

 

(
是

)
末

那

(識

〕

。
」
同
見
注

㉙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第

七

、
眼

等

無

現

(
行

)
失

』
者

，
聖

(教

皆

〕
說

眼

根

(之

)
業

(
用

)
實

 

通

現

、
種

，
若

『
唯
業
種
為
根
』
者

，
即
應
五
根
唯
(
是

)
種

(
子
而
〕
無

現

(
行

〕

。
」
此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 

七

九

.
頁

二

三

I

 
。

⑭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業

是

色

、
聲
思
』
者

，
意

說

色

、
聲
…
…
業
以
思
為
體
也
。

《疏

(述

記

〕
》

 

以
業
種
為
根
，

(則

彼

)
根
應
非
是
色
，
如
西
明
疏
解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⑮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體

是

色

、
聲

、
意
所
攝
故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三
業
體
即
是
發
身
、
語

、
意

之

思

，

 

與
三
業
相
應
，
故

云

『
所
攝
』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⑬

。

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相
從
總
稱
』
者
業
即
是
緣
，
業
為
增
上
緣
，
招
感
五
色
，
能
生
五
識
，
彼

彼

(
五

 

根

)
為
業

者

-
根

據

(
五
根
〉
能

招

(
五

識

，
故

)
說

(
五

)
根
為
業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⑬

。

⑯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若

言

(根
雖
是
業
種
〕
』
至

『非
唯
無
記
』
者

，
救
意
云
：
若
業
已
熟
，
所

 

招

五

識

，理
唯
無
記
；
業
未
熟
時
所
起
五
識
既
非
業
感
，故
通
善
惡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頁
八
九
四
(中

〕
。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業
未
熟
』
等

者

，
此
意
救
云
：
若
業
種
已
熟
之
時
所
生
五
識
現
行
，
可
是
無

 

記

，
若
業
種
未
熟
之
時
，
五
識
但
從
自
種
而
生
，
即
通
三
性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七
六
。

⑰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今

西

方

(
正
法
〕
』
至

『
實
有
別
根
』
者

，
此
師
意
據
偏
增
說
故
，
得
為
正

 

義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⑱

《解
深
密
經

.
心
意
識
相
品
》
云
：

「
〔有

情

)
於

(六

趣

、
四
生
〕
中

，
最

初

I

切
種
子
心
識
成
熟
，
展
轉
和
合
，

 

增
長
廣
大
，
依
二
執
受
：

一
者
'

 有
色
諸
根
及
所
依
執
受
，
二

者

、
相

、
名

、
分
別
言
說
戲
論
習
氣
執
受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十

六

‘
頁

六

九

二

(中

〕

。

⑲
廣

譯

《
入

楞

伽

經

.
集
一
切
法
品
》
云

：

「
彼

墮

二

見

，
不
了
唯
心
，
但
於
自
心
增
長
分
別
。
大

慧

，

(
根

〕
身

 

及
資
生
器
世
間
等
，

I

切

皆

唯

(
心
識
〕
分
別
所
現
…
…
身
資
所
住
影
，
眾
生
藏
識
現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 

十

六

.
頁

五

九

五

(
下

〕

。



⑩

《辯

中

邊

論

.
辯
相
品
》
云
：

「頌
曰
：
識
生
變
似
義
，
有

情

、
我
及
了
；
此
境
實
非
有
，
境
無
故
識
無
。
論
曰
：

 

『變
似
義
』
者

，
謂
似
色
等
諸
境
性
現
；

『
變
似
有
情
』
者

，
謂

似

自

、
他

身

(之

)
五
根
性
現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，
頁

四

六

四

(
下

〕

。

⑪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七

六

，
內
容
同
於
注
⑩

。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七

I

八
(上
〕
。

⑫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五
I

云
：

「
云
何
建
立
所
緣
轉
相
？
謂
若
略
說
阿
賴
耶
識
，
由
於
二
種
所
緣
境
轉

：I

 
、
由
了

 

別
內
執
受
故
，

1
1

、
由
了
別
外
無
分
別
器
相
故
。

『
了
別
內
執
受
』
者

，
謂
能
了
別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、
妄
執
習
氣
，

 

及
諸
色
根
、
根
所
依
處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五
八
〇

〈上

)

。

⑬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+
七
云
：

「
問
：
所
緣
境
相
建
立
云
何
？
答

：
若
略
說
此
識
由
了
別
二
種
所
緣
境
故
轉

：I

 
、
 

由
了
別
內
執
受
故
，

1
1

、
由
了
別
外
無
分
別
相
器
故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五

六

六

(上

〕

。

 

⑭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似
眼
根
』
者

，
為
破
實
色
根
；
破
云
似
根
，
即
似
妄
心
中
(所

)
執

(自

性

〉

 

實

(
有
之
五
)
根
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⑬

。

⑮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如
生
欲
界
，
成

就

眼

(識

〕
』
至

『何
不
見
物
』
者

，
既
成
就
眼
識
，
即
識
不

 

無

，
種
即
是
根
；
何
故
無
色
根
時
，
不
發
識
見
物
耶
？
既
不
見
物
，
明

別

有

(
眼

)
根

發

識

方

(能

)
見

(物

〕
。
」

同
見
注

⑬

。

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問

：
有
分
別
心
、
無
分
別
心
當
言
同
緣
現
在
境
耶
？
為

不

同

(緣

)
耶
？
答

：
當

 

言
同
緣
現
在
境
界
。
何
以
故
？
由
三
因
故
：
謂

(
一
者
)
極
明
了
故
，

(
二
者
)
於
彼
作
意
故
，

(
三
者
)
二
依
資

 

養

故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六

〇

|

 
〔中
〕
。

慧

沼

《唯
識
了
義
燈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問

：
五
識
何
為
以
第
六
識
為
分
別
根
？
答

：

《瑜

伽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(卷

)

 

五
十
五
云
：
由
三
緣
故
：
謂
極
明
了
故
，
於
彼
作
意
故
，
依
資
養
故
。
言

『
明
了
取
』
者

，
意

(識

)
雖

由

(
前

)

 

五

(識

)
而
得
明
了
，

(
前

〕
五

(識

)
亦

由

(第

)
六

(意

識

〕
能
明
了
取
；
若
無
意
識
，
五

(識

亦

〉
不

(能

 

生

)
起

故

。
『於
彼
作
意
』
者

，
由
欲
得
緣
彼
境
界
故
，
即
同
緣
義
。
『依
資
養
』
者

，
謂
由
意
識
資
養
眼
等
(
五

)

 

識
方
得
起
故
，
即
引
發
義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七

四

一

〔上

〕

。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
云
何
名
為
勝
義
道
理
建
立
差
別
？
謂

略

有

二

(類

心

〕
識

：

I

者

、
阿
賴
耶
識
，

 

二
者
、
轉

識

，
阿
賴
耶
識
是
所
依
，
轉
識
是
能
依
。
此

(能
依
的
轉
識
〕
復
有
七
種
，
所
謂
眼
識
-
乃

至

意

識

(
及

 

末
那
識
〉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〇

‘
頁

六

五

I

〔中
〕
。

⑲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七
云
：

「
頌
曰
：

『
心
性
有
二
種
，
異
熟
及
與
轉
…
…
』

。
論
曰
：
略
說
心
性
有
二
種

：I 

名

、
異

熟

心

(識

〕
，
二

名

、
轉

心

(即

轉

識

。
…
…
異
熟
心
之
)
阿
賴
耶
識
或
於

I

時

唯

與

I

轉
識
俱
起
，
(
此

〕

 

謂

與

意

根

(第
七
末
那
識
俱
起
)
…
…
或
與
二
轉
識
俱
起
，
謂

意

(根
第
七
末
那
識
)
及

(第

六

〕
意

識

。
…

…I



時

間

(
阿
賴
耶
識
)
或
乃
至
與
七
轉
識
俱
起
，
謂
五
識
身
和
合
起
轉
，
前

(末

那

、
意

識

〕
二

(識

)
及

此

(
眼
等

〉

 

五

(識

〕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五

六

五

(上

)
至

五

六

六

(
下

〕

。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
「
又
由
有
阿
賴
耶
(藏

)
識

，
故
得
有
末
那
；
由
此
末
那
為
依
止
，
故
意
識
得
轉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〇

，
頁
五
八
〇

〔中

)
。

⑳
同
注
@

。

⑪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七
云
：

「
又

由

有

此

(
阿
賴
耶
藏
)
識

故

，
得

有

意

根

(末
那
識
生
起
〕
；
由

(
有

)
此
意

 

根

(末
那
識
)
為

依

止

，
故
意
識
得
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五

六

六

(中

〕
。

@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此

如

《對
法
》

』
至

『
屬
眼
之
識
處
說
』
者

，
如

《對
法
》

(卷

)
第

II

釋
眼

 

識

依

根

云

『依
眼
之
識
，
屬
眼
之
識
』

(按

：
原

文

作

『
屬

眼

(根

)
之
識
』

，
故

名

「
眼
識
」

，
由

(
眼

)
識
種

 

子
隨
逐
於
眼
(
根

)
而
得
生
故
』

，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七

〇

三

(
中

)
文
中
廣
說
。
)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
 
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三

1
1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不

爾

，
五

根

、
五
識
為
例
應
然
』
者

，
此
意
難
云
：
若
以
第
六
識
隨
逐
(第

)

 

七

(識

)
種

，
故

《瑜
伽
論
》
展
轉
說
者
，
五
識
種
子
亦
隨
根
種
方
乃
得
生
，
彼
亦
應
言
：
有
藏
識
故
，
得
有
五
根
，

 

五
根
為
依
，
五
識
得
轉
，
差
別
因
緣
不
可
得
故
。
問

：
前
師
若
許
有
色
根
可
以
為
例
，
彼
師
既
以
種
子
為
根
，
如
何



難
云
亦
體
根
種
？
答

：
由
此
疏
云
：
別
有
根
等
，
即

以

《對
法
》
為

證

。
又
種
子
根
，
前
已
難
破
，
有

色

根

(故

〉
，

 

故
今
為
例
，
亦
無
過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七
。

⑬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復

次

，
根

不

壞

，
境
界
現
前
，
能
生
作
意
正
起
，
爾
時
從
彼
，
識
乃
得
生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二

九

I

〔上
〉
。

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七
十
六
云
：

「
此
中
有
識
，
眼

(根

)
及

色

(境

)
為
緣
生
眼
識
；
與
眼
識
俱
隨
行
同
時
同
境

 

有
分
別
意
識
轉
(起

〕
。
耳

'
鼻

、
舌

、
身

及

聲

、
香

、
味

'
觸

為

緣

，
生
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識
…
…
俱
隨
行
同
時

 

同
境
有
分
別
意
識
轉
(起

〕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
七

I

八

(上

、
中

〕
。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問

：
有

分

別

(意

識

〕
心

、
無

分

別

(意

識

〕
心

，
當

言

(與
前
五
識
)
同
緣
現

 

在

境

耶

，
為

不

同

(
緣

)
耶
？
答

：
當

言

(與
前
五
識
)
同

緣

現

在

(色
等
五
)
境

界

。
何
以
故
？
由
三
因
故
。
謂

 

極
明
了
故
，
於
彼
作
意
故
1
1
依
資
養

故
。」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六
〇

I

〈
中

〉
。
其
詳
亦
可
參
考
前
注
@

 

慧

沼

《唯
識
了
義
燈
》
中
的
闡
釋
。

㉟
演
培
法
師
把
安
慧
所
立
八
種
識
的
有
無
俱
有
依
表
列
如
下
(
見

其

所

著

《成
唯
識
論
講
記
〈
二
〕
》
頁

四

I

四

〕
：



「
前
五
識

I
以
五
根
及
第
六
識
為
俱
有
依

 

「
決
定

I
以
第
七
識
為
俱
有
依

安

慧

所

I
第
六
識
丨

立

之

俱

I
 

厂
不
決
定

I
與
前
五
識
同
緣
時
，
兼
以
前
五
識
為
俱
有
依

 

有
依

I
第
七
識

I
以
第
八
識
為
俱
有
依

 

丨
第
八
識

I
無
別
俱
有
依



寅

三

、
釋
淨
月
等
義

 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此
說
猶
未
盡
理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、淨
月
等
師
復
非
前
義
。於
中
有
三
：
初

、立
理
，次

、結
正
，後

、

 

指
前
。
立
理
有
三
。

「
此
說
」
者

，
指
次
前
言
。
「
猶
未
」
者

，
明
理
未
足
，
即
是
可
、
止
之
辭
。

 

於
次
前
說
有
所
述
可
①
、
有
所
缺
少
差
別
之
義
。
其
述
可
者
，
下
自
指
之
「
餘

 

如
前
說
」

，
更
不
別
敍
；
所
差
別
者
，
今
正
敍
之
。

【論
文
】
第
八
類
餘
，
既
同
識
性
，
如
何
不
許
有
俱
有
依
？
第
七
、
八
識
既
恒
俱
轉
，

 

更
互
為
依
，
斯
有
何
失
？

【
述
記
】
總
例
餘
識
，
令
八
有
根
。

量
云
：
第
八
之
識
有
俱
有
根
。
與
餘
七
識
同
識
性
故
，
如
餘
七
識
。
此
即
對

 

前
次
師
，
故
得
為
因
也
。
若
對
初
師
，
即
第
七
識
為
不
定
過
，
以
彼
不
許
有

 

此
依
故
。



前
師
問
曰
：
前
七
別
依
，
已
如
前
辨
，
前
第
八
所
依
，
謂
以
何
法
？

謂
此
二
識
恒
俱
轉
故
，
合
互
相
依
。
量
云
：
其
第
八
識
應
依
於
他
恒
轉
之
識
，

 

以
恒
起
故
，
如
第
七
識
。
若
不
言
「
他
」

，
即
自
依
不
定
過
，
不
能
自
依

 

故
②
。
若
不
言
「
恒
轉
」

，
云

「
第
七
識
」

，
即
無
同
喻
過
，
第
七
不
依
第

 

七
識
故
。
若
言
「
識
性
」
為
因
，
令
依
第
七
，
即
第
七
、
前
五
，
為
不
定
失
。

 

又
此
「
恒
轉
」
言
便
無
用
。
今
但
言
「
依
他
恒
轉
識
」

，
明
令
依
第
七
，
以

 

七
恒
轉
，
餘
皆
間
斷
故
，
即
此
總
出
依
第
七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許
現
起
識
以
種
為
依
，
識
種
亦
應
許
依
現
識
③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、
以
種
子
識
例
現
行
識
，
令
有
所
依
④
。

謂
共
許
現
行
識
以
種
為
依
，
故
今
令
種
應
依
現
識
⑤
。
若
謂
論
文
應
言
「
現

 

行
以
種
子
為
因
緣
依
」
者

，
即
此
中
種
依
現
行
識
無
同
喻
過
，
俱
有
依

 

故
⑥
。

問
曰
：
種
望
現
、
現
望
種
，
皆
是
因
緣
，
如
前
已
解
，
何
故
今
言
亦
應
為

 

依
等
？
⑦
今
助
解
云
⑧
：
雖
許
種
望
於
現
、
現
望
種
為
因
緣
依
，
然
不
名
種



子
依
，
現
非
種
子
故
。
既
現
行
與
種
子
非
種
子
依
，
故
今
此
師
令
成
俱
有
依

義
⑨
。

又
現
行
望
種
雖
是
因
緣
，
然
異
熟
現
行
不
能
熏
成
種
，
於
種
無
力
，
非
因
緣

 

依

。
故
此
不
言
餘
心
現
行
望
自
種
子
，
但
言
異
熟
現
行
，
望
之
，
餘
皆
能
熏

 

故
⑩
。
又
諸
識
現
行
異
熟
心
，
皆
有
俱
有
依
，
已
如
前
解
。
種
望
彼
現
非
因

 

緣

，
亦
同
於
此
，
今
略
不
述

⑪
。
今
不
說
依
，
於
種
無
力
故
，
但
今
說
彼
第

 

八
識
故
，
唯
第
八
種
望
現
是
依

⑫
。

【論
文
】
能
熏
、
異
熟
，
為
生
、
長
、
住
依
，
識
種
離
彼
不
生
、
長
、
住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現
行
有
二
，
一
、
是
異
熟
識
，
二
、
是
能
熏
識
。
此
種
望
彼
，
彼
皆
是
依
否
？

 

皆
是
依
義
，
謂
彼
能
熏
六
、
七
現
行
，
是
新
所
熏
種
子
生
依
，
是
本
有
種
子

 

長
依
；
前

，
彼
本
無
故
，
後

，
此
令
增
故
。
以
能
熏
現
行
為
生
、
長
依
；
以

 

異
熟
識
為
住
依
，
第
八
現
行
雖
不
生
種
，
種
依
彼
住
，
故
以
異
熟
識
現
行
為

 

住
依
。

問

：
若
言
初
生
及
增
長
，
唯
可
說
「
能
熏
」
；
若
言
相
續
住
，
唯
可
說
「
異



熟
」
；
何
須
雙
說
？

以
是
義
故
，
二
皆
是
依
。
始
末
為
論
，
故
此
令
異
熟
種
以
現
行
為
依
，
以
種

 

子
因
緣
依
與
現
行
俱
有
依
為

例

⑬

。
此
並
新
舊
合
用
之
義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異
熟
識
有
色
界
中
，
能
執
持
身
依
色
根
轉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、
令
第
八
識
亦
依
色
根
。
此
初
、
總
出
令
依
色
根
，
後

、
引
經
論
。

 

文
易
可
知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契
經
說
：
阿
賴
耶
識
，
業
風
所
飄
，
遍
依
諸
根
，
恒
相
續
轉

⑭
。

【述
記
】
《楞
伽
經
》
文
，勘
彼
文
同

⑬
。

「
遍
依
根
」
者

，
異
五
識
故
；
隨
所
有
根
皆
能
依
故
，
餘
文
可
解
。

【論
文
】
《瑜
伽
》
亦
說
：
眼
等
六
識
各
別
依
故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
⑯
。

【述
記
】
《瑜
伽
》
八
證
中
五
十
一
、
《顯
揚
》

⑰
、
《對
法
》

⑱
等
皆
同
此
。
眼
等

 

六
識
各
別
依
故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諸
根
。
謂
八
證
中
第
一
執
受
五
因
中
第
四

 

因

，
量
如
前
卷
已
解
訖
。
以
六
識
為
各
別
依
故
，
不
能
執
受
五
種
色
根
，
明

 

第
八
識
遍
依
諸
根
，
故
能
執
受
。



【論
文
】
若
異
熟
識
不
遍
依
止
有
色
諸
根
，
應
如
六
識
，
非
能
執
受
。

【
述
記
】
量
斥
前
師
。

若
第
八
識
不
遍
依
諸
根
，
而
能
執
受
者
，
六
識
應
然
，
並
非
遍
依
故
。
全
分

 

不
依
，
能
執
受
者
，
第
六
應
然
，
亦
全
不
依
五
色
根
故

⑲
。

量

云

：
汝
異
熟
識
非
能
執
受
，
不
遍
依
止
有
色
根
故
，
如
前
六
識
。
以
無
過

 

量
令
非
執
受
故
。
或
前
六
識
亦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，
以
性
是
識
，
不
遍
依
止
 

有
色
根
故
，
如
汝
所
許
第
八
識
性
。

若
但
第
六
為
量
，
因
云
無
有
少
分
依
色
根
故
，
如
汝
許
第
八
。
此
為
大
失
， 

故
依
色
根

⑳
。

【論
文
】
或
所
立
因
，
有
不
定
失
。

【
述
記
】
謂
彼
論
以
「
各
別
依
故
」

，
六
種
轉
識
非
能
執
受
，
五
識
不
成
㉑

。
然
第
六

 

識
不
別
依
色
根
㉒

，
何
得
以
此
因
為
比
量
？

如
前
十
證
，
第
四
有
證
㉓

。
彼
論
雖
言
「
各
別
依
」
故

，
不
能
執
受
，
即
是
 

顯
彼
「
非
遍
依
故
」
，
不
能
執
受
。
若
不
爾
者
，
「
各
別
依
故
」
，
即
無
同
喻
。



應
云
：
六
種
轉
識
非
能
執
受
，
非
遍
依
故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今
取
言
「
非
遍
依
」
 

因

，
故
與
此
為
不
定
，
為
如
電
等
，
非
遍
依
故
，
眼
等
六
識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
 

根
身
？
為
如
所
許
第
八
識
性
非
遍
依
故
，
我
此
六
識
而
能
遍
執
有
色
根
身
？
 

因
既
無
不
定
，
故
知
第
八
亦
依
色
根
。

【論

文

】
是
故
藏
識
若
現
起
者
，
定
有
一
依
，
謂
第
七
識
；
在
有
色
界
，
亦
依
色
根
。

【
述
記
】
第

二

、
總

結

，
歸
申
正
義
。

第
八
現
起
定
恒
依
一
依
，
常
與
一
識
俱
轉
故
，
即
第
七
識
，
此
通
三
界
。
在
 

有
色
界
亦
依
色
根
。
即
現
行
識
，
此
不
定
故
，
有
此
二
俱
有
依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識
種
子
定
有
一
依
，
謂
異
熟
識
。
初
熏
習
位
，
亦
依
能
熏
。

【
述
記
】
第
八
現
行
是
住
依
故
，
又
隨
新
熏
、
本
有
種
子
，
初
熏
習
位
，
或
生
或
長
， 

亦
依
能
熏
，
則
有
二
依
，
後
不
定
故
。
此
顯
第
八
現
、
種
所
依
，
與
前
有
別
。 

【論
文

】
餘
如
前
說
。

【
述
記
】
第

三

、
指

前

。

義
無
別
故
，
餘
指
如
前
。



【解
讀
】
於
(丑
二
〕
「廣
諍
增
上
緣
(

倶
有
〕依
」中

，共
有
四
分
。前
於
(寅
一
〕
已
「釋

 

(第
一
師
)
難
陀
等
義
」
，又
於
(寅
二
〕
已

「釋

(第
二
師
)
安
慧
等
義
」
，今
則
為
(寅

 

二一)
繼
「釋
(第
三
師
)
淨
月
等
義
」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〕第
三
〔師
說
，

 

即
〕
淨
月
等
師
復
非
〔難
〕
前

〔述
難
陀
、安
慧
對

倶
有
依
之
所
立
〕
義

。
〔除
總
非
外
〕
，

 

於
中
有
三
：
初

、
立
理
，
次

、
結
正
，
後

、
指
前
。
立
理
有
三
：
〔即

『依
總
例
餘
識
以

 

立
理
』
、
『依
以
種
例
現
以
立
理
』
及

『依
色
界
第
八
亦
依
色
根
以
立
理
』
等
節
〕
。
」

㈠
總
非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作
「總
非
前
二
師
義
」
云

：

「有
義
：
此

〔前
二
師
所
立

 

倶
有
依
的
諸
〕
說
猶
未
盡
理
。
」

此
是
「總
非
(前
二
師
說
〕
」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所
言
〕
『此
說
』

 

者
，指
次
前
〔安
慧
乃
至
難
陀
等
〕
言

。
『猶
未
(盡
理
〕
』
者
，
明

〔彼
二
說
所
說
之
〕

 

理

〔還
〕
未

〔圓
〕
足
，
即
是
〔既
有
堪
〕
可
、
〔亦
有
〕
止

〔限
〕
之
辭
。
〔意
謂
〕

 

於
次
前
〔
二
師
之
〕
說

〔雖
〕
有
所
述
〔堪
〕
可

〔接
受
者
，
然
而
亦
〕
有
所
缺
少
〔而

 

未
圓
足
，彼
此
尚
有
〕
差
別
之
義
。其

〔所
〕
述

〔堪
〕
可

〔接
受
〕
者

，
〔在
〕
下

〔文

 

論
主
〕自
指
之
〔謂
為
〕
『餘
如
前
說
』
，更
不
〔作
〕別
〔異
的
〕敍
〔述
。至
於
彼
此
有
〕



所
差
別
者
，今
正
〔詳
為
論
〕
敍
之
。
」

㈡
依

「
總
例
餘
識
」
以
立
理
：
由
於
與
前
二
師
有
「差
別
義
」
，故
淨
月
分
成
三
節
「立

 

理
」
以
明
之
。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首
先
依
「總
例
餘
識
」
以
立
理
云
：
「
〔於
八
個
識
中
〕
，

 
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藏
識
既
然
〕類
〔同
於
〕餘
〔七
轉
識
，即
〕既
同
〔是
以
〕識
〔為
體
〕性

，

 

〔餘
識
都
有

倶
有
依
〕
，如
何
〔獨
〕
不
許
〔彼
第
八
識
〕
有

倶
有
依
？

〔且
〕
第
七
〔末

 

那
識
與
第
〕
八

〔藏
〕
識
既
〔然
同
是
常
〕
恒

倶

轉
，
〔則
彼
等
二
識
〕
更
互
為
〔

倶

有
〕
 

依

，
斯
有
何
失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依
〕
『總
例
餘
識
』
〔以
立
理
〕
，令

〔第
〕
八

〔阿

 

賴
耶
藏
識
亦
應
〕
有

〔

倶

有
依
〕
根

。
量
云
：
第
八
之
識
有

倶

有
〔依
〕
根

，
與
餘
七
識

 

同

〔以
〕
識

〔而
為
體
〕
性
故
，如
餘
七
〔轉
〕
識

。
」
今
臚
列
其
論
式
如
下
：

宗
：
第
八
阿
賴
耶
藏
識
應
有
其

倶
有
依
根
。

因
：
與
餘
七
識
同
以
識
為
體
性
故
。

喻
：
如
餘
七
轉
識
。

《述
記
》
再
分
析
此
比
量
云
：
「此

〔比
量
〕
即
對
前
次
師
〔安
慧
等
立
〕
，
故
得
為



〔正
〕
因
也
。
若
對
初
師
〔難
陀
等
立
者
〕
，
即

〔由
於
彼
等
未
許
〕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
 

〔有

『
倶
有
依
根
』
，
故
得
以
『第
七
識
』
為

『異
品
』
，
彼

『異
品
』
亦
有
此
『與
餘

 

七
識
同
以
識
為
體
性
』
因
，於
是
〕
為

〔有
〕
『不
定
(因
)
過
』
，以
彼
不
許
〔第
七
識
〕

 

有
此
〔
倶

有
〕
依
故
。
」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更
作
一
番
問
答
以
申
補
其
義
云
：
「前
師
〔安
慧
可
作
〕
問
曰
：
前
七

 

〔轉
識
各
〕
別

〔有
其

倶
有
〕
依

〔根

，
如
前
五
識
依
眼
等
五
色
根
及
第
六
意
識
，
第
六

 

意
識
決
定
依
第
七
末
那
識
，
與
前
五
識
同
緣
者
兼
依
前
五
識
，
第
七
末
那
識
依
第
八
藏
識

 

為
倶
有
依
等
〕
，
已
如
前
辨
，
〔至
於
〕
前

〔述
的
〕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藏
識
的
〕
所
依
，

 

謂

〔應
〕
以
何
法
〔得
為

倶
有
依
？
淨
月
等
第
三
師
答
〕
謂
：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與
第
八

 

藏
識
彼
〕
二
識
恒
〔時
〕

倶

轉
故
，合

〔應
〕
互
相
〔作
為
〕
『
〔

倶
有
)
依
』
。量
云
：

 

其
第
八
識
應
依
於
他
恒
轉
之
識
，以
恒
起
故
，如
第
七
〔未
那
〕識

。」今
臚
列
論
式
如
左
：

 

宗
：
第
八
阿
賴
耶
藏
識
依
於
他
恒
轉
之
識
。

因
：
以
恒
起
故
。

喻
：
如
第
七
末
那
識
。



〔述
記
〕
再
對
上
述
的
比
量
論
式
加
以
疏
釋
言
：
「
〔於
上
述
的
『宗
法
』
之
中
〕
，

 

若
不
言
『他
』
〔而
只
言
『應
依
於
恒
轉
之
識
』
，如
是
『依
於
恒
轉
之
識
』
一
詞
〕
即
〔有

 

『他
依
』
與
〕
『自
依
』
不
定
〔之
〕
過

(按
：
此
間
可
有
二
意
許
義
。
若
意
許
『第
八

 

識
應
依
於
恒
轉
之
末
那
識
』
，
此
是
『他
依
』
義

.，若
意
許
『第
八
識
應
依
於
恒
轉
之
自

 

識
』
，
即
是
『自
依
』
義

。
不
加
『他
』
字

，
其
義
不
顯
，
故
言
有
『
〔文
義
)
不
定
過

 

(失
〕
』
。
〕
。
〔而
且
，
於
理
實
〕
不
能
〔接
受
〕
『自
依
(義
〕
』
(按
：
若
宗
法

 

是

『依
於
恆
轉
之
自
識
』
義
，則
無
同
喻
，而
第
七
末
那
變
成
異
喻
而
有
『恒
起
』
之
因
，

 

由
是
構
成
『相
違
因
過
』
〕
故

〔必
須
加
上
『他
』
字
以
簡
除
之
〕
。若

〔
『宗
法
』
中
〕

 

不
言
『恒
轉
』
〔而
只
〕云
『
(應
依
於
)第
七
識
』
，即
〔有
〕
『無
同
喻
(彼
缺
喻
之
)過
』

 

(按
：
『第
七
識
』
不
能
作
為
『同
喻
依
』
，以
彼
不
能
自
依
〕
，
〔即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
 

不
依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故

。若

〔把

『以
恒
起
故
』
改
作
〕
言

『
〔以
是
)
識
性
(故
〕
』

 

為
因
，
令

〔其
成
立
〕
『
(應
〕
依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』
〔宗
法
者
〕
(按
：
在
行
文
上

 

仍
運
用
『應
依
他
恒
轉
之
識
』
的
表
述
〕
，即

〔同
品
的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，與
異
品
的
〕

 

前
五
〔識

，皆
有
『
〔以
是
)
識
性
故
』
因
，如
是
比
量
即
成
〕
為

〔有
〕
『不
定
(因
〕
』



〔的
過
〕
失

，又

〔不
能
成
立
『應
依
於
他
恒
轉
之
識
』
彼
宗
法
，故
〕
此

『恒
轉
』
〔之
〕

 

言
便
〔成
〕
無
用
。今

〔之
宗
法
〕
但
言
『
(應
〕
依
他
恒
轉
(之
)
識
』
，
〔其
義
即
是
〕

 

明
令
〔第
八
阿
賴
耶
藏
識
依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為

倶
有
依
〕
，
以

〔除
第
八
藏
識
外
，
唯

 

有
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是
〕
恒
轉
〔識
〕
，餘

〔者
六
識
〕
皆

〔有
〕
間
斷
故
。即
此
總
出
〔第

 

八
藏
識
唯
〕
依
第
七
〔末
那
識
為

倶
有
依
〕
也

。
」

㈢
依

「
以
種
例
現
」
以
立
理
：

「以
種
例
現
」
又
可
開
成
兩
節
，
即
甲
、以
種
例
現
，

 

乙
、解
現
依
義
。今
闡
釋
如
下
：

甲

'
以
種
例
現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
〔前
難
陀
等
師
，既
彼
此
共
〕
許
現
起
〔之
〕

 

識
以
〔識
〕
種
為
依
(按
：
如
第
一
師
許
前
五
識
以
其
種
子
即
是
其
所
依
根
〕
，
〔如
是
〕

 

識
種
〔例
同
於
其
現
行
識
之

倶
有
義
〕
亦
應
許
依
〔其

倶
有
的
〕
現

〔起
〕
識

〔以
為

倶

 

有
依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總
疏
此
文
的
宗
旨
言
：
「
〔於

『立
理
(以
明
前
師
猶
未
盡
理
〕
』

 

中

，共
有
三
大
段
。前
文
已
完
成
第
一
大
段
『依
總
例
餘
識
以
立
理
』
，今
〕自
下
〔之
文
，

 

則
是
〕
第
二
〔大
段
，即
〕
『以
種
子
識
例
(同
)
現
行
識
〔以
立
理
〕
』
，
〔遂
〕
令

〔種



子
識
亦
〕
有

〔其
〕
所
依
〔的

倶
有
依
〕
。
」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疏
釋
論
文
的
詞
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意
〕
謂
：
〔前
師
既
〕
共
許
現
行
識

 

以
種
〔子
〕為
依
，故
今
〔亦
得
〕令
種
〔子
識
〕應
依
現
〔行
〕識
〔以
為

倶
有
依
〕
(按
：

 

此
間
所
言
『現
行
識
』
，
亦
即
論
文
所
言
的
『現
起
識
』
；
『種
子
識
』
亦
同
於
論
文
所

 

言
的
『識
種
』
。〕
若
謂
論
文
〔所
言
『許
現
起
識
以
種
為
依
』
〕應
〔解
作
〕言
〔為
〕
『現

 

行

(識
)
以
種
子
為
因
緣
依
(而
非

倶
有
依
〕
』
者

，即
此
中
〔所
言
的
〕
『種

(子
識
〕

 

依
現
行
識
』
〔便
有
〕
無
同
喻
〔的
〕
過

〔失

(按
：
今
作

倶
有
依
解
，則
無
缺
同
喻
過
〕
，

 

因
為
此
間
的
『種
子
識
依
現
行
識
』
及

『現
行
識
依
種
子
識
』
都
只
是
〕

倶

有
依
〔而
不

 

是
因
緣
依
的
關
係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設
有
外
問
：
「問
曰
：
種

〔子
之
〕
望
現
〔行
〕
、現

〔行
之
〕
望
種

 

〔子

，
應
〕
皆
是
〔作
為
〕
因
緣
〔依
的
關
係
〕
，
如
前
已
〔有
所
〕
解

〔釋
〕
(按
：

 

種
生
現
、現
熏
種
皆
作
因
緣
義
，已
見
於
《賴
耶
篇
》
之
言
種
子
義
處
〕
，何
故
今
〔文
又
〕

 

言
亦
應
〔作
〕
為

〔

倶

有
〕
依

〔義
〕
？
」

《述
記
》
分
作
三
解
以
答
前
問
，先
作
第
一
、
「取
一
切
現
行
」解
言
：
「今
助
解
云
：



雖

〔然
彼
此
共
〕
許
種
望
於
現
〔及
〕
現
望
〔於
〕
種
為
因
緣
依
(按
：
種
生
現
、現
熏
種
，

 

皆
作
因
緣
故
〕
，然

〔而
於
此
明
三
種
依
中
〕
，不

〔得
〕
名

〔之
為
〕
『種
子
依
』
，
〔因

 

為

『現
行
熏
種
子
』
時
，現
行
可
作
種
子
的
因
緣
，但
〕
現

〔行
〕非

〔是
〕
種
子
，故

〔現

 

行
不
能
與
種
子
作
『種
子
依
』
，自
然
非
是
前
後
體
等
無
間
緣
的
『開
導
依
』
〕
。既
〔然
〕

 

現
行
〔給
〕
與
種
子
〔者
〕
非

〔作
為
〕
種
子
依
、
〔亦
非
是
『開
導
依
』
〕
，故
今
此
〔淨

 

月
論
〕
師

〔唯
〕
令

〔
一
切
現
行
〕
成

〔為
其
種
子
〕

倶
有
依
義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再

「取
一
切
異
熟
者
」
作
第
二
種
解
言
：
「又
現
行
〔之
〕
望
種
〔子
〕
雖

 

是
因
緣
〔義
〕
，然

〔而
第
八
藏
識
作
為
〕
異
熟
〔的
〕
現
行
〔識
則
〕
不
能
熏
〔習
而
〕

 

成

〔為
〕
種

〔子
，
故
就
現
行
異
熟
識
對
〕
於
種
〔子
言
便
〕
無

〔有
作
為
生
因
的
〕
力

 

〔用
，
是
以
〕
非

〔能
作
為
〕
因
緣
依
。
故
此
〔論
文
之
言
『許
現
起
識
以
種
為
依
，
識

 

種
亦
應
許
依
現
識
』
者
〕
，不

〔是
〕
言
餘
〔七
轉
識
〕
心

〔的
〕
現
行
望
〔其
〕
自

〔識
〕

 

種
子
〔不
能
作
因
緣
依
，唯
能
作

倶
有
依
，而
〕但
言
〔第
八
〕
異
熟
〔識
之
〕
現
行
望
〔其

 

所
攝
藏
〕
之

〔種
子
不
能
作
因
緣
依
以
熏
成
種
子
，故
不
能
作
因
緣
依
，
而
彼
此
唯
作
『

倶

 

有
依
』
。
至
於
〕
餘

〔七
轉
識
的
心
、
心
所
則
不
然
，
以
〕
皆
能
熏
〔習
成
種
子
故
，
彼



此
相
望
可
作
因
緣
依
〕
故

。又
〔雖
如
此
，但
亦
當
知
〕
諸

〔七
轉
〕
識

〔的
〕
現
行
〔作
〕

 

異
熟
〔生
的
〕
心
、
〔心
所
法
皆
無
有
熏
習
義
〕
，皆

〔對
其
種
子
只
得
〕
有

『

倶
有
依
』
，

 

已
如
前
解
。
〔又
此
等
所
餘
七
轉
識
的
現
行
異
熟
心
，於
熏
種
無
力
，
又
不
能
持
種
，故
〕

 

種

〔子
〕
望
彼
現
〔行
異
熟
心
，
則
彼
現
行
識
對
自
識
種
子
〕
非

〔能
作
〕
因
緣
〔義

，

 

故
〕
亦
同
於
此
〔現
行
第
八
異
熟
識
之
望
其
種
子
，只
有

倶
有
依
義
而
無
因
緣
依
義
，故
〕

 

今

〔亦
〕
略

〔而
〕
不
述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最
後
作
第
三
解
，
「唯
取
第
八
現
行
識
」
言
：
「今

〔論
文
言
『識
種

 

亦
應
許
依
現
識
』者

，並
〕不
〔就
餘
七
轉
識
〕說
『
〔

倶
有
)依
』
，
〔以
其
對
〕於
〔攝
持
〕

 

種

〔子
實
〕
無
力
〔用
〕
故
，但
今
〔文
〕
說
彼
〔

倶
有
依
者
，是
就
〕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藏
〕

 

識

〔為
說
〕
故

，唯
第
八
〔識
的
〕
種

〔子
〕
望

〔第
八
識
的
〕
現

〔行
時
，現
行
〕
是

〔種

 

子
的

倶
有
〕
依

。
(按
：
意
思
是
說
：
就
第
八
藏
識
而
言
，
第
八
識
的
現
行
以
第
八
識
的

 

種
子
為

倶
有
依
；
同
時
，第
八
識
的
種
子
又
以
第
八
識
的
現
行
為

倶
有
依
。
〕
」

乙

、
解
現
依
義
：
於

「以
種
例
現
」
以
立
理
中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申
說
「以
種
例
現
」

 

的
理
據
後
，繼
「解
〔第
八
識
的
)現
〔行
為
其
種
子
之

倶
有
)依
(的
涵
〕義
」
云
：
「
〔淨



月
所
言
：
諸
識
的
現
行
亦
為
第
八
識
種
子
的

倶
有
依
者
，
其
義
是
指
〕
能
熏
〔的
前
六
諸

 

識
及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現
行
，
與
第
八
〕
異
熟
〔藏
識
的
現
行
都
能
〕
為

〔第
八
識
中
的
種

 

子
作
〕
『生

(依
〕
』
、
『長

(依
〕
』
、
『住
依
』
(按
：
『前
六
、
七
識
的
現
行
』

 

對
『第
八
識
的
新
熏
種
子
』作
『
〔

倶
有
)生
依
』
，而
對
『第
八
識
的
本
有
種
子
』作
『
(

倶

 

有
)
長
依
』
；
『第
八
異
熟
現
行
識
』
對

『第
八
識
的
本
有
及
新
熏
種
子
』
作

『
〔

倶
有
)
 

住
依
』
。
〕
〔以
第
八
〕
識

〔的
一
切
〕
種

〔子
若
〕
離
彼
〔能
熏
的
前
六
和
第
七
識
之

 

現
行
及
第
八
異
熟
現
行
識
，則
〕
不

〔能
有
〕
生

、長

、住

〔義
〕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間
所
言
〕
『現
行
〔者
〕有
〔其
〕二
〔類
〕
：
一
、是
〔第

 

八
〕異
熟
〔現
行
〕識

，二
、是
能
熏
〔的
餘
七
轉
〕識
〔的
現
行
。問
〕
：
此
〔第
八
識
的
〕

 

種
〔子
〕望
彼
〔二
類
的
現
行
，則
〕彼
〔二
類
的
現
行
對
第
八
識
中
的
種
子
〕皆
是
〔

倶

有
〕
 

依
否
？

〔答
言
〕
：
皆
是
〔

倶

有
〕
依
義
。
〔所
以
者
何
〕
？
謂
彼
能
熏
〔的
前
〕
六

〔識

 

及
第
〕
七

〔識
的
〕
現
行
，是

〔第
八
識
中
的
〕
新
所
熏
〔生
的
〕
種
子
〔的
〕
『
〔

倶
有
)
 

生
依
』
，
〔同
時
亦
可
以
〕
是

〔第
八
識
中
的
〕
本
有
種
子
〔的
〕
『
〔

倶
有
)
長
依
』
。

 

〔以
〕
前

〔述
之
新
熏
種
子
〕
彼

〔是
今
有
而
〕
本
無
，故

〔名
之
為
『生
依
』
〕
；
後

〔述



之
本
有
種
子
，
由
〕
此

〔能
熏
現
行
識
〕
令

〔其
勢
力
有
所
〕
增

〔長
〕
，
故

〔名
之
為

 

『長
依
』
。
〔如
是
可
說
〕
：
以

『能
熏
(的
諸
〕
現
行
(識
〕
』
為

〔
『第
八
識
中
的

 

新
熏
及
本
有
種
子
』
的
〕
『
〔

倶
有
)
生

、長
依
』
；
〔又
〕
以

『
(第
八
現
行
〕
異
熟
識
』

 

為
〔
『第
八
識
中
的
新
熏
及
本
有
種
子
』的
〕
『
〔

倶
有
)住
依
』
，『第
八
現
行
〔異
熟
識
〕
』

 

雖
不
〔能
〕
生
種
，
〔亦
不
能
增
長
種
子
的
勢
用
，但
一
切
〕
種

〔子
均
必
須
〕
依
彼
〔而
〕

 

住

，故
〔應
得
〕以
『異
熟
識
現
行
』
〔作
〕為
〔第
八
識
中
所
新
熏
及
本
有
種
子
的
〕
『
(

倶

 

有
)
住
依
』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跟
著
再
作
一
番
問
答
言
：
「問
：
若
〔前
文
已
〕言
〔七
轉
識
的
現
行
對
所
〕

 

初

〔熏
〕
生

〔的
新
種
〕
及

〔所
熏
〕
增
長
〔的
本
有
種
〕
，唯
可
說
〔為
〕
『能
熏
』
；

 

若
言
〔種
子
所
依
〕相
續
〔而
〕住
〔者
〕
，唯
可
說
〔有
〕
『
(第
八
現
行
〕異
熟
(識
〕
』
；

 

〔分
別
言
之
即
可
，今
說
『第
八
識
中
的
種
子
之

倶
有
依
』
〕
，何
須
雙
說
〔
『能
熏
現
行
識
』

 

及

『現
行
異
熟
識
』
二
者
？
答
言
：
如
論
所
云
『識
種
離
彼
(能
熏
及
異
熟
二
種
現
行
〕
，

 

不

(能
)
生
、
長
、住
故
』
〕
，
以
是
義
故
，
〔能
熏
現
行
識
、
異
熟
現
行
識
〕
二

〔者
〕

 

皆
是
『
〔

倶
有
)
依
』
(按
：
即
把
『

倶
有
依
』
開
成
『生
依
』
、
『長
依
』
、
『住
依
』



三
類
。
〕
〔又
前
文
言
『許
現
起
識
以
種
為
依
』
，
後
文
言
『識
種
離
彼
(能
熏
識
、
異

 

熟
識
二
種
現
行
〕
，不

(能
)
生

、長

、住
故
』
，如
是
〕
始
末
為
論
，故
此
〔能
〕
令

『異

 

熟

(識
中
之
)
種

(子
〕
』
以

『
(能
熏
識
及
異
熟
識
的
二
種
〕
現
行
』
為

『
〔

倶
有
的
生
、

 

長

、住
)
依
』
，
〔而
於
前
文
既
許
第
八
識
〕
以

『種
子
(作
現
行
之
)
因
緣
依
』
，
〔故

 

知
可
〕
與

〔今
文
之
〕
『
(以
〕
現
行
(作
種
子
之
)

倶
有
依
』
〔而
〕
為

〔相
同
〕
例

〔的

 

處
理
。
又
今
把
『能
熏
現
行
作
種
子
的

倶
有
依
』
開
成
『
〔

倶
有
)
生
依
』
及

『
〔

倶
有
)
 

長
依
』
二
類
者
〕
，此
並
〔依
據
護
法
〕
『
〔種
子
)
新
舊
合
用
』
之
義
〔而
建
立
故
〕
。
」

 

㈣
依

「
色
界
第
八
識
亦
依
色
根
」
以
立
理
：
於
三
種
「立
理
」
中
，前
文
經
已
分
別
依

 

「總
例
餘
識
」
及

「以
種
例
現
」
以
立
理
，
今
文
則
是
依
「色
界
第
八
識
亦
依
色
根
」
以

 

立
理
，
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
『立
理
』
的
〕
第
三
〔段
〕
，
令
第
八
識

 

亦
依
色
根
〔為
其

倶
有
依
〕
。
此

〔中
有
二
節
，
即
〕
初

、
總
出
令
依
色
根
，
後

、
引
經

 

論

〔以
為
證
〕
。
」

甲

、
總
出
令
依
色
根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〔當
第
八
〕
異
熟
識
〔在
三
〕有

〔中

 

的
欲
界
及
〕
色
界
中
〔時

，
彼
亦
〕
能
執
持
〔色
〕
身

〔而
〕
依
色
根
〔而
〕
轉

，
〔故



知
於
彼
分
位
，第
八
異
熟
識
亦
應
以
五
色
根
為

倶
有
依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文

 

易
可
知
。
」

乙

、
引

《
楞
伽
經
》
以
為
證
：
在

「引
經
論
〔以
為
證
〕
」
中
，先
引
《愣
伽
經
》
，

 

後
引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引
《愣
伽
經
》
以
為
證
云
：
「如
契
經
〔中
有
《愣

 

伽
經
》
〕
說
：
『阿
賴
耶
識
，
〔受
)
業
風
所
飄
，遍
依
諸
〔五
色
〕
根

，恒
相
續
(而
)

 

轉

。
』
〔按
：
故
依
聖
教
，
得
知
第
八
識
除
決
定
當
依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
倶
有
根
外
，
其
於

 

欲
界
及
色
界
位
，亦
遍
依
五
色
根
以
為

倶
有
依
。
〕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論
中
所
引
〕
《愣
伽
經
》
文
，
勘
彼
〔漢
譯
諸
本
，
皆
不

 

全
同
；
唯
是
〕
文

〔旨
略
〕
同

〔而
已
。論
文
所
言
〕
『
(第
八
識
能
〕
遍
依
(諸
)
根
』

 

者

，
異

〔於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之
唯
依
自
所
依
的
一
根
，
如
眼
識
唯
依
眼
根
，
而
非
遍
依

 

五
根
的
全
部
〕
故
；
〔第
八
藏
識
則
〕
隨
所
有
〔五
〕
根

，皆
能
〔全
部
遍
〕
依

〔之
〕
，

 

故

〔知
第
八
識
恒
遍
依
五
色
根
為

倶
有
依
〕
。餘
文
可
解
。
」

丙
 '
引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以
為
證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引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一

 

云
：
「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亦
說
：
『眼
等
六
識
，
(於
眼
等
五
色
根
及
意
根
，隨
其
所
應
)



各
別
依
故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(諸
)
根
身
。
』
(按
：
今
第
八
識
既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，

 

故
知
當
以
五
色
根
為
其

倶
有
依
。
〕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〕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
〔以
〕
八

〔種
論
〕
證

〔證
成
必

 

須
要
有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的
存
在
之
所
謂
『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依
止
執
受
不
應
道
理
』
的
討

 

論
〕
中

，
〔即
有
今
相
近
似
的
論
文
，見
於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的
卷
〕
五
十
一
，
〔亦
見
於
〕

 

《顯
揚
〔聖
教
論
〕
》
〔卷
十
七
及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〔卷
二
〕
等

，

 

皆
同
此
〔文

。
意
謂
〕
眼
等
六
〔轉
〕
識
各
別
〔以
眼
根
、
或
耳
根
等
為
〕
依

〔而
不
能

 

遍
依
一
切
五
色
根
〕
，
故

〔六
轉
識
〕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諸
根
。
〔又
今
『眼
等
六
識
各
別

 

依
故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』
者
〕
謂
八
證
〔阿
賴
耶
識
的
存
有
〕
中

〔的
〕
第
一
『執

 

受

(證
〕
』
五
因
中
〔的
〕
第
四
因
，
〔其
比
〕
量
如
前
卷
已
解
訖
，
以
六
〔轉
〕
識

〔把

 

五
色
根
作
〕
為
各
別
依
故
，
〔所
以
〕
不
能
執
受
五
種
色
根
，
〔藉
此
可
以
說
〕
明
第
八

 

識

〔由
於
能
〕
遍
依
諸
根
〔以
為

倶
有
依
〕
，故
能
執
受
〔此
五
色
根
以
為
自
體
〕
。
」

丁

、
量
破
前
師
：
於

『引
經
論
〔以
為
證
〕
』
以
明
第
八
識
必
須
依
五
色
根
以
為

倶
有

 

依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徵
引
《愣
伽
經
》
與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以
為
證
明
，
今
文
繼
以
比
量
遮



破
第
二
師
「不
立
五
色
根
為
第
八
藏
識
的

倶
有
依
」
之
失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前
師
云
：

 

「若

〔汝
計
執
第
八
〕
異
熟
識
不
遍
依
止
有
色
諸
根
〔以
為

倶
有
依
者
，則
第
八
異
熟
識
〕

 

應
如
〔前
〕
六
識
，非
能
〔以
五
色
根
作
為
〕
執
受
。
」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以
開
成
三
節
：

 

一
者
、總
釋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上
述
論
文
，
旨
在
以
比
〕
量

〔指
〕
斥
前

 

師

〔不
以
五
色
根
為
第
八
識
之

倶
有
依
之
非
。
何
以
故
〕
？
若
第
八
識
不
遍
依
諸
根
〔以

 

為
倶
有
依
〕而
〔仍
〕能
〔以
五
色
根
身
為
〕執
受
者
二
則
前
〕六
識
〔當
亦
〕應
然
(按
：

 

指
前
六
識
亦
應
以
五
色
根
身
為
執
受
者
〕
二
以
前
六
識
亦
如
所
執
第
八
識
〕並
非
遍
依
〔五

 

色
根
以
為

倶
有
依
〕
故

。
〔意
言
：
若
執
〕
全
分
〔皆
〕
不
依
〔五
色
根
為

倶
有
依
而
仍
〕

 

能

〔以
五
色
根
身
為
〕
執
受
者
，
〔則
〕第
六
〔意
識
當
亦
〕應
然
〔以
五
色
根
身
為
執
受
，

 

以
第
六
意
識
〕
亦
全
不
依
五
色
根
故
。
」

二
者
、
初
量
：
《述
記
》
先
出
初
比
量
言
：
「量
云
：
汝

〔第
八
〕
異
熟
識
非
能
〔以

 

五
色
根
為
〕
執
受
，
〔以
執
〕
不
遍
依
止
有
色
根
故
，
如
前
六
識
。
〔論
文
所
言
『若
異

 

熟
識
不
遍
依
止
有
色
諸
根
，
應
如
六
識
，
非
能
執
受
』
者

，
便
是
〕
以
無
過
〔失
的
比
〕

 

量
令
〔前
師
所
執
的
第
八
識
〕
非

〔能
以
五
色
根
為
〕
執
受
，
故

〔彼
師
所
執
有
違
教
之



失

。又
〕
或

〔為
比
量
言
：
汝
所
執
的
眼
等
〕
前
六
識
亦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，以

〔其
體
〕

 

性
是
識
〔而
〕
不
遍
依
止
有
色
根
故
，如
汝
所
許
第
八
識
性
。
」
今
列
二
論
式
如
左
：

 

第
一
比
量
：
難
第
八
識
非
能
執
受
五
色
根
身
：

宗
：
你
所
執
的
第
八
異
熟
識
應
不
能
執
受
五
色
根
。

因
：
以
許
不
遍
依
止
五
色
根
身
以
為

倶
有
依
故
。

喻
：
如
所
許
的
前
六
識
。

第
二
比
量
：
難
前
六
識
亦
能
執
受
五
色
根
身
，，

宗
：
你
所
執
的
眼
等
前
六
識
應
能
執
受
五
色
根
身
。

因
：
以
許
其
體
性
是
識
而
不
遍
依
止
有
色
根
以
為

倶
有
依
故
。

喻
：
如
所
許
的
第
八
識
。

三
者
、次
量
：
《述
記
》
再
疏
言
：
「若
但
〔以
〕
第
六
〔意
識
為
『宗
之
有
法
』
而
〕

 

為

〔比
〕
量
，
〔則
〕
因

〔支
應
〕
云

『無
有
少
分
依
色
根
故
』
，
〔喻
云
〕
：
如
汝
〔所
〕

 

許

〔的
〕
第
八
〔識
〕
。此
為
大
失
，故

〔於
理
言
，彼
第
八
識
意
〕
依

〔五
〕
色
根
〔以

 

為
倶
有
依
〕
。
」
今
可
把
三
支
比
量
的
論
式
臚
列
如
下
：



宗
：
你
所
執
的
第
六
意
識
應
能
執
受
五
色
根
身
。

因
：
以
許
無
有
少
分
依
止
五
色
根
以
為

倶
有
依
故
。

喻
：
如
所
許
的
第
八
識
。

戊

、
明
有
因
不
定
失
：
於

『引
經
論
〔以
為
證
〕
』
中

，
共
有
四
節
，
上
文
經
已
完
成

 

前
三
節
，今
文
是
第
四
節
，即
若
「第
八
識
不
以
五
色
根
為

倶
有
依
」
，則
前
文
所
引
《瑜

 

伽
師
地
論
》
等
文
中
的
比
量
，
即
有
〔不
定
因
〕
的
過
失
，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若

 

執
第
八
識
不
以
五
色
根
為

倶
有
依
者
，則
〕或
〔前
文
所
引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等
所
出
量
的
〕

 

所
立
因
，
〔即
〕
有

『不
定
(因
〕
』
〔之
〕
失

。
」
其
詳
見
於
下
文
《述
記
》
的
疏
釋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論
文
〕
謂
彼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
〔等
〕
以

『各
別

 

依
故
』
〔為
因
，
證
成
眼
等
前
〕
六
種
轉
識
非
能
執
受
〔五
色
根
身
，
藉
此
推
斷
必
須
要

 
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，然
後
可
以
恒
時
執
受
五
色
根
身
以
為
自
體
。如
是
以
『各
別
依
故
』

 

為
因
可
以
成
立
〕
『
(眼
等
前
)
五
識
不
成
(就
執
受
五
色
根
身
〕
』
。
然

〔而
〕
第
六

 

〔意
〕
識
不
〔是
〕
『別
依
色
根
』
〔者
〕
，何
得
以
此
〔
『別
依
色
根
故
』
為
〕
因

〔而
〕

 

為

〔此
〕
比
量
〔耶
？
以
其
有
『不
成
因
過
』
故

。
是
以
〕
如

〔於
〕
前

〔文
以
〕
十
證



〔有
第
八
本
識
中
之
〕
第
四
有
證
(按
：
意
謂
『以
色
根
為
執
受
之
有
，
證
成
第
八
本
識

 

之
有
』
，如
彼
論
云
：
『又
契
經
說
有
色
根
身
是
(所
)
執
受
；
若
無
此
(第
八
本
)
識

，

 

彼
能
執
受
不
應
有
故
。
』
〕
。彼
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雖
言
『
〔前
六
識
〕
各
別
依
(五

 

色
根
而
轉
起
〕
』
故
，
〔但
卻
〕
不
能
〔依
此
而
謂
前
六
識
能
〕
執
受
〔五
色
根
。
此
中

 

『各
別
依
〔五
色
根
〕
』
，意
〕
即
是
顯
彼
〔六
轉
識
〕
『非
遍
依
〔五
色
根
〕
』
故

，
〔是

 

以
彼
六
轉
識
〕
不
能
執
受
〔五
色
根
〕
。
若
不
爾
者
(按
：
意
謂
若
不
以
『各
別
依
(五

 

色
根
〕
』
與

『非
遍
依
〔五
色
根
〕
』
為
同
義
者
，則
以
〕
『各
別
依
(五
色
根
)
故
』
〔為

 

因
，成

『前
五
識
非
能
執
受
五
色
根
』
宗
〕
，即
無
同
喻
，
〔又
以
『各
別
依
(五
色
根
)

 

故
』
為
因
，
成

『六
轉
識
非
能
執
受
五
色
根
』
宗

，
便
有
『
一
分
不
成
因
過
』
，
以
第
六

 

意
識
非
是
『各
別
依
〔五
色
根
〕
』
故

，
唯
是
『遍
不
依
〔五
色
根
〕
』
，
亦
即
『非
遍

 

依

〔五
色
根
〕
』
。
若
接
受
『各
別
依
〔五
色
根
〕
』
與

『非
遍
依
〔五
色
根
〕
』
為
同

 

義
者
，則
比
量
〕應
云
：
『六
種
轉
識
非
能
執
受
(五
色
根
身
，以
)
非
遍
依
(五
色
根
身
)

 

故
，如
電
光
等
。
』
〔不
過
〕
今

〔雖
〕
取
言
『非
遍
依
(五
色
根
身
故
〕
』
〔為
〕
因
，

 

〔但
若
計
執
『第
八
阿
賴
耶
識
不
能
遍
依
五
色
根
身
(為

倶
有
依
〕
』
者

，則
彼
因
仍
有
『不



定
因
過
』
〕
，
故
與
此
為
『不
定
(因
過
〕
』
〔云
〕
：
為
如
電
、
〔光
〕
等

，
非
遍
依

 

〔五
色
根
身
〕
故

，眼
等
六
識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〔耶
〕
？
為
如
所
許
第
八
〔阿
賴
耶
〕

 

識
非
遍
依
〔五
色
根
身
〕
故
，
我
此
六
〔轉
〕
識
而
能
遍
執
有
色
根
身
〔耶
〕
？

(按
：

 

於
此
比
量
中
，
以

『電

、
光
』
為
同
品
，
以

『第
八
本
根
』
為
異
品
，
同
品
、
異
品
皆
有

 

『非
遍
依
(五
色
根
身
〕
』
此
因
，故
有
『不
定
因
過
』
。若
認
許
『第
八
阿
賴
耶
本
識
』

 

能
遍
執
有
色
根
身
』
者

，則

『第
八
阿
賴
耶
本
識
』
雖
是
『異
品
』
，
但
此
異
品
卻
無
『非

 

遍
依
(五
色
根
身
』
之
因
，便
無
『不
定
因
過
』
。
〕
〔今
就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的
引
文

 

以
作
比
量
，其
〕
因
既
無
『不
定
(因
過
〕
』
，故
知
第
八
〔阿
賴
耶
本
識
〕
亦

〔必
須
〕

 

依

〔五
〕
色
根
〔身
以
為

倶
有
依
〕
。
」
今
把
論
式
臚
列
如
下
：

宗
：
眼
等
六
轉
識
應
非
能
執
受
五
色
根
身
。

因
：
以
非
遍
依
五
色
根
身
為

倶
有
依
故
。

喻
：
若

「非
遍
依
五
色
根
身
為

倶
有
依
」
者
，
則
應
「非
能
執
受
五
色
根
身
」
，
如

電

、光
等
。

若

「能
執
受
五
色
根
身
」
者

，
則
應
「遍
依
五
色
根
身
為

倶
有
依
」
，如
第
八



阿
賴
耶
藏
識
。

㈤
歸
結
以
申
正
義
：
前
文
針
對
第
一
師
說
及
第
二
師
說
，淨
月
第
三
師
經
已
作
出
「總

 

非
」
及

「立
理
」
兩
大
段
。今
文
則
繼
作
「結
正
」
，即
歸
申
正
義
。此
中
可
以
開
成
甲
、

 

現
起
及
乙
、種
子
二
節
而
為
說
：

甲

、
就
現
起
為
說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是
故
〔第
八
阿
賴
耶
〕藏
識
，若
現
起
者
，

 

定
有
一
依
，謂
〔以
〕第
七
〔末
那
〕識
〔作
為

倶
有
依
；
若
〕在
〔欲
界
、色
界
彼
〕有
〔物

 

質
性
〕
色

〔的
二
種
〕
界

〔趣
的
有
情
，
則
彼
等
的
第
八
藏
識
〕
亦
依
〔五
〕
色
根
〔為

 

倶
有
依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若
把
全
文
分
成
『立
理
』
、
『總
結
』
及

『指
前
』
三
段

 

者
，則
本
文
便
是
〕
第
二
〔段
〕
『總
結
』
，
〔即
是
〕
歸
申
正
義
。
〔此
謂
〕
第
八
〔阿

 

賴
耶
藏
識
〕
現
起
〔位
時
，彼
〕
定
恒
依
一
〔

倶

有
〕
依
，
〔以
彼
〕
常
與
一
識

倶
轉
故
，
 

〔此
〕
即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
，此
通
〔欲

、色

、無
色
〕
三
界
。
〔又
〕
在

〔欲

、色
彼
二
〕

 

有
色
界
〔位
時
〕
，亦
依
〔五
〕
色
根
。即
現
行
〔第
八
〕
識

，
〔依
不
依
〕
此

〔五
色
根
，

 

情
況
〕
不
定
故
，有
此
二

倶
有
依
。
」



乙

、
就
種
子
為
說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
：

「若

〔就
第
八
阿
賴
耶
〕
識

〔所
攝
藏
的
〕

 

種
子
〔為
言
，
則
〕
定
有
一
依
，
謂

〔第
八
現
行
〕
異
熟
識
。
〔又
種
子
於
〕
初

〔被
〕

 

熏
習
位
〔時
〕
，亦

〔同
時
得
〕
依
能
熏
〔的
現
行
前
七
轉
識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第
八
現
行
〔異
熟
識
〕
是
〔第
八
識
所
攝
藏
諸
種
子
的
〕
『住

 

依
』
，
故

〔論
言
『若
識
種
子
，
定
有
一
依
，
謂
異
熟
識
』
〕
。
又
隨
新
熏
〔種
子
及
〕

 

本
有
種
子
〔的
區
別
，彼
新
熏
種
子
於
〕
初
熏
習
位
，或

『
(熏
〕
生
』
或

『
(熏
〕
長
』
，

 

亦

〔同
時
得
要
〕
依

〔於
〕
能
熏
〔的
現
行
七
轉
識
。
如
是
第
八
識
所
攝
藏
的
種
子
〕
則

 

有
二
依
(按
：
前
是
現
行
第
八
異
熟
識
，後
是
現
行
能
熏
的
七
轉
識
〕
，後
〔者
〕不
定
故
。

 

此
顯
第
八
〔藏
識
在
〕
現

〔行
與
〕
種

〔子
階
位
的
〕
所
依
，與
前
〔二
師
之
說
〕
有
別
。
」

 

㈥
指
前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最
後
『指
(出
有
關
前
五
識
、第
六
識
及
第
七
識
的

倶
有
依
，
 

同
於
安
慧
)
前

(時
的
觀
點
〕
』
云
：
「
〔其
〕
餘

〔有
關
前
五
識
、
第
六
意
識
及
第
七

 

末
那
識
的
所
依

倶
有
依
有
〕
如
前
〔文
所
〕
說

(按
：
安
慧
論
師
等
主
張
：
前
五
識
以
五

 

根
與
第
六
識
為
倶
有
依
。
第
六
識
則
決
定
以
第
七
識
為
倶
有
依
；
與
前
五
識
同
緣
五
境
時
， 

兼
與
五
識
為
倶
有
依
，
第
七
識
以
第
八
識
為
倶
有
依
。
〕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第
三
〔段
，即
〕
『指
前
』
〔之
文
。
『對
前
五
識
、

 

第
六
意
識
、第
七
末
那
識
等
的

倶
有
依
，第
三
師
淨
月
〕
義
無
別
〔異
主
張
〕
，故
餘
〔者

 

所
〕
指

〔大
致
〕
如

〔第
二
師
安
慧
在
〕
前

〔述
所
主
張
〕
。
」
，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
蕴
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有
所
述
可
』
者

，
前
師
述
義
有
堪
可
〔接
受
而
合
理
者
〕

，
下

指

『
(餘

〕
如

 

前

(說

〕
』

(即
是
此
所
指
『堪
可
』
義

〕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七
。

②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若
不
言
他
，
即
自
依
不
定
』
者

，
此

但

有

『
不
定
』
之

義

，
非

(
《
因
明
入
正

 

理
論
》
中

之

)
六

(
種

)
不

定

中

(之

)

『
(
因

〕
過

』
也

。
…
…
疏

云

『
不
能
自
依
故
』
者

，
今
準
疏
量
，
宗
不

 

言

『他

』

，
即

有

『法
差
別
相
違
過
』

。
宗
法
之
中
，

(若

〕
但

言

『
(應

〕
依

恒

轉

(之

識

〕
』

，

(則

)

『
恒

 

轉

(之

)
識

』
中

有

(第

)
七

、
(第

〕
八
二
識
為
差
別
；
意

許

『
(第
八
識
)
依

(第

)
七

(識
為
俱
有
依
〕
』

，

 

(
而

)
不

自

依

(第

)
八

(識
為
俱
有
依
〕
。
今

違

(彼

所

〉
意

許

而

(
可

)
作
相
違
量
云
：

『
〈宗

〕
：
第

八

(識

)

 

應
不
依
第
七
識
(
為
俱
有
依
〕

。

(
因

〕
：
以
恒
起
故
。

(喻

〕
：
如
第
七
識
。
』
故

宗

(支

)
言

『他

』

(
以

)

 

簡

(除

)
此
過
耳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

③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許
現
起
識
以
識
種
為
依
，

(
故
今
令
)
識
種
亦
應
許
依
現
(
起

)
識

』
者

，
此

 

明

『
種

子

第

八

(識

〕
』
有
二
種
依
：

一
、
即
自
第
八
現
(
行

)
識

，

I
I

、
即

能

熏

(的

)
七

(轉

)
識

。
此
即
義

 

準

(
作

)
釋

，
謂
現
行
識
(
既
許
其
)
用

種

(
子
識
以
)
為

依

，
〔即
亦
應
〕
義
準
何
妨
『
種
子
第
八
(識

〕
』
(亦

)

 

以

『
現

(
行

)
識

』

(以

)
為
依
；

『
現

(
行
識

〕
』
者

，
即
通
八
識
也
-
故

說

『
種

子

(第
八
識
)
依
自
第
八
，

 

亦
依
七
轉
識
』
，故
下
論
云
『初
熏
習
位
，亦
依
能
熏
』
。
又

論

『
種
子
識
』
何

(
以

)
應

許

依

『
現

(
行

)
識

』
者
？

 

茂
法
師
云
：

《疏
》
雖

有

解

，
今
更
釋
云
：
淨

月

(法

)
師
以
見
難
陀
云
五
識
依
自
識
種
為
俱
有
依
，
我

亦

說

『
種

(
子
識

〕
依

於

現

(
行

)
識
為
俱
有
依
』

，
故

下

云

『初
熏
習
位
，
亦
依
能
熏
』

，
後
依
第
八
，
皆
俱
有
依
故
。
」

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三
二
。

④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以
種
子
識
例
現
(
行

)
識

』
至

『亦
令
有
所
依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行

識

既

有

(所

)

 

依

，

(故

〕
種

子

(識
亦
應
)
例

(
同
於
〕
現

(
行
識
而
)
應

亦

有

(所

)
依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
 

二
三
二
。

⑤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共
許
現
行
識
以
種
子
為
依
』
者

，
彼
此
皆
許
現
行
用
種
子
為
依
，
如
前
種
子
依

 

等

言

，

『故
今
令
種
亦
應
依
現
識
』
者

，
即

令

第

八

(識

)
種
子
依
現
識
也
，
故

下

(文

)
云

『初
熏
習
位
亦
依
能

熏

』
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

⑥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若
謂
論
文
』
至

『無
同
喻
過
』
者

，
若

如

論

云

『許
現
識
以
種
子
為
因
緣
依
』

 

者

-
即

今

成

立

『
現

行

(給

)
與
種
為
依
』
即
無
同
喻
。
何
以
故
？

(
以

)
現

(行
依
〕
種
是
因
緣
依
，
種
依
現
行

 

是
俱
有
依
，
豈
得
將
因
緣
依
與
俱
有
依
作
同
喻
？
但
如
論
文
所
說
即
無
過
也
。
今
應
云
：

〈宗

云

〕
：
種
子
應
以
現

 

行

(識

)
為
俱
有
依
。因
云
：
種

、現
二
中
隨

I

攝

故

。喻

：
如

現

(
行
望
〕
種

(
子

〕
。唯

『
現

(
行

)
望

種

(
子

〕
』

 

雖
是
因
緣
，
(但

〕
此
師
意
云
：
若

(
所
熏

〉
望
能
熏
辨
體
是
因
緣
攝
，
若
望
俱
時
有
(助

)
力

，
即

(
現
望
種
亦
)

 

俱
有
依
攝
，
今

取

現

(望

種

〕
為

喻

者

，
取
俱
有
依
之
義
也
，
若
不
爾
者
，
即
無
同
喻
，
由

此

，
故

論

不

言

『
現
行

 

以
種
為
因
緣
(依

)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⑦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何
故
今
言
亦
應
為
依
』
者

，
准

難

意

(
云

〕
：
此
種
依
現
，
前

(釋

)
因
緣
依

 

中

，
即

許
為
依
，
何

故

今

(
則

)
不

許

〈
而

)
言

『
應

為

俱

(
有

)
依

』
也
？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
 

二
三
三
。

⑧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今
助
解
』
者

，
以
下
有
三
解
：
第

一

(解

〕

、
取

I

切

現

行

-
第

二

(解

〕

、

 

取

I

切
異
熟
者
，
第

三

解

、
唯
取
第
八
現
行
識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今
助
解
云
』
至

『俱
有
依
義
』
者

，
此
意
說
能
熏
現
行
望
所
熏
種
(
子

〕

，
能

 

生

(之

)
種
子
望
所
生
(之

)
現

(
行

)
是
因
緣
依
，
然
現
行
望
種
(
子

)
既
非
種
子
(
因
緣
〕
依

，
應
名
俱
有
依
，



以
俱
時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七
。

⑨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今
此
師
令
成
俱
有
依
』
者

，此
答
意
(
云

〕
：
前
辨
因
緣
，寬

通

故

，通

種

(望

)

 

現

(
及
現
望
種
〉
；
今
約
辨
種
依
現
，
以
現
行
非
是
種
子
依
，
故
種
依
現
但
得
名
俱
有
依
(
不
能
言
是
種
子
依
)
也

。

 

此
解
雖
言
現
、
種

為
因
緣
(依

〕
，
但

是

(於

)
下

(文

)
出

體

中

〔
言

)
生

長

(
住

)
依

，
故
成
俱
有
依
，
然

(生

 

長

)
住
依
亦
是
俱
有
依
。
」
同
見

注
⑦

。

⑩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又
現
行
望
種
(
子

〉

，
雖
是
因
緣
』
至

『
現
行
望
之
，
餘
皆
能
熏
』
者

，
此
意

 

說
云
：
雖
前
辨
因
緣
中
，
現
與
識
為
依
，
但
攝
能
熏
為
依
，
如
第
八
及
餘
異
熟
心
、
心
所
法
不
能
熏
者
，
望
自
種
無

 

力

，
非
自
種
依
，
故

此

(
但
言
異
熟
識
〕

，
不
言
餘
心
現
行
望
自
種
子
。
何
故
不
言
？
以

(餘
心
現
行
)
是

能

熏

，

 

因
緣
依
攝
，
所
以
不
言
故
。
云

『餘
皆
能
熏
故
』

，
即

釋

『
不
言
餘
心
現
行
』
之
所
以
也
。
但

言

『
異

熟

(識

)
現

 

行

望

(彼

)
之

(
種
子
〕
』
者

，
辨
俱
有
依
也
。
此
雖
總
言
，
(
但

〕
意
取
第
八
，
以
餘
異
熟
不
與
種
子
為
依
故
。
」

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三
三
。

⑪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又
諸
識
現
行
異
熟
(
心

)
皆
有
俱
有
依
』
至

『今
略
不
說
』
者

，
此
解
通
取
諸

 

識

異

熟

〈
心

)
現
行
皆
有
俱
有
依
，

(故

〕
舉

種

(
以

)
例

同

現

(
行

)
亦
應
有
俱
有
依
。
且
例
種
令
有
俱
有
依
，

 

所
以
下
出
體
中
不
言
此
諸
識
異
熟
(者

〕

，
略
不
說
也
。
…
…
又

此

(由

)
業

(
所

)
感

(的

)
六

識

，
於

(熏

)



種

無

力

，

(
又

〕
不
能
持
種
，

(故

〕
不

同

第

八

(藏

識

〕
；

(
以

)
不

能

熏

(
種

)
故

，
不

同

飴

七

(識

〕

，
故

 

望

種

(
子

)
非

種

(
子

)
依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⑫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唯
第
八
種
望
現
是
(俱

有

〕
依

』
者

，

(
此
間
第
八
識
種
)
唯
望
第
八
現
(行

 

識

以

)
辨
俱
有
依
。
前
三
解
中
，
取

初

、
後
兩
釋
為
勝
。
初

解

(第
八
識
)
種
子
依
能
熏
、
所

熏

I

切
現
行
；
後
解

 

(第
八
識
)
種
子
唯
依
第
八
〔
現
行
識
〕

。
准
下
論
文
，
兩
解
總
須
，
故
是
勝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
 

頁
二
三
四
。

⑬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言
：

「
『始
末
為
論
』
至

『俱
有
依
為
例
』
者

，
此

即

『許
現
起
識
以
種
為
依
』

(之

)

 

下

文

，
乃

至

『
不
生
長
住
故
』

，
名
始
末
也
。
總
意
相
例
云
：
既
許
現
起
第
八
識
，
以
種
子
為
因
緣
依
，
故
知
種
子

 

第
八
識
以
現
行
為
(種
子
的
)
俱
有
依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⑧

。

⑭
唐

.
實
叉
難
陀
譯
(七
卷
本
)

《大
乘
入
楞
伽
經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依
父
母
和
合
，
如
酥
在
於
瓶
，
阿
賴

耶

、
意

俱

，

 

令
赤
白
增
長
。
閉

尸

〔

|
3
0
处

，
血

肉

)
及

稠

胞

〈

9

 了

，厚
皰
瘡
〕
，穢
業
種
種
生
。業
風
增
四
大
，出

 

生
如
果
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十

六

‘
頁

六

二

七

(
下

〕
。

⑬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
如
契
經
』
至

『恒
相
續
轉
故
』
者

，

(
按

：
元

魏

.
菩
提
流
支
譯
十
卷
本
)

 

《楞

伽

(經

〕
》
第

九

(卷
云
〕
：

『人
體
及
五
蘊
，
諸
緣
及
微
塵
，
勝
人
自
在
作
，
唯
是
心
分
別
；
心

遍

I

切

處

，



I

切
處
皆
心
。
』
又
云
：

『依
父
母
和
合
-
阿
梨
耶
意
合
-
如
酥
瓶
中
鼠
，
其
赤
白
增
長
，
閉
尸
厚
皰
瘡
，
不
淨
依

 

節

盡

，業
風
長
四
大
-
如
諸
果
成
熟
。
』
(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十

六

‘頁
五
六
九
(上

〉
。
〕
詳
曰
：
與

《
(成
唯
識
)

 

論
》
所

引

(
『
阿
賴
耶
識
，
業
風
所
飄
，
遍
依
諸
根
，
恒
相
續
轉
』
〕
文

，
雖

不

(
盡

)
同

，
理
旨
同
也
。
所
以
疏

 

云

『勘
彼
文
同
』
；
或
可
疏
勘
梵
本
云
『
同

』

，
不
據
漢
本
；
漢
本
缺
此
論
所
引
文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
 

頁

八

九

四

(
下

〕

。

⑯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五

I
云
：

「何
故
若
無
阿
賴
耶
識
依
止
執
受
不
應
道
理
？
由

(於
…
…

〕
六
識
身
各
別
依
轉
，

 

於
彼
彼
依
，
彼
彼
識
轉
。
即
彼
所
依
，
應
有
執
受
；
餘
無
執
受
不
應
道
理
；
設
許
執
受
，
亦
不
應
理
，

(
以

〕
識
遠

 

離

故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
五

七

九

(上

、
下

〕

。

⑰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七
云
：

「若
無
阿
賴
耶
識
，
依
止
執
受
應
不
可
得
。
…
…
六
識
身
各
別
依
轉
，
若
依
彼
彼
所

 

依

，彼
彼
識
轉
；
彼
彼
所
依
應
有
執
受
；
餘
無
執
受
不
應
道
理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頁
五
六
五
(中

〉
。

⑬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依
止
執
受
不
可
得
故
…
…
六
識
身
各
別
依
轉
，
隨
所
依

 

止

，
彼
識
生
時
即
應
彼
識
執
(受

)
所
依
止
；
餘
無
執
受
不
應
道
理
；
設
許
執
受
，
亦
不
應
理
，
以
離
識
故
。
」
見
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七
〇

I

〔中
〕
。

⑲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全
分
不
依
-
能
執
受
者
』

，
意
云
：
第

六

(意

識

〉
不
依
五
根
，
不
同
五
識
各



別

依

眼

等

(諸

根

〕

，
故

名

『
全
分
不
依
』
也

，
即

是

下

(文
所
言
)

『無
有
小
分
依
色
(根

)
故

』
因
是

也

。
以

 

意

(識

)
無
小
分
依
色
根
故
，
故
立
量
云
：

『第

六

識

〔
是
有
法
〕

，
亦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(法

也

〕

，
無
有
小
分

 

依

(
五

)
根

故

(
因
也
〕

，
如
汝
所
許
第
八
識
(喻

〕

。
』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三
四
。

⑳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或
前
六
識
亦
能
執
受
』
等

，
依
此
文
立
量
。

『
此
為
大
失
』
者

，
既

(
前
六
識

 

有

)
小
分
不
依
色
根
，
如
何
執
受
有
色
根
耶
？
故

成

『
大
失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㉑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五
識
不
成
』
者

，
由

(
五
識
以
五
根
為
)
各
別

依

，
(故

〕
五

(識

)
不

(能

)

 

成

(就

)
執

受

(
五
根
之
作
用
〕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⑲

。

@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第
六
識
不
別
依
根
』
者

，
以

第

六

(識

)
不

同

(
前

)
五

識

(之

各

〕
別
依
色

 

根

，
故

〈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十
證
有
第
八
本
識
時
，
其

於

〕
第

四

『
有
執
受
證
』
中

言

『各
別
依
』

(
以
為
因
者
，

 

則
彼
因
即
)
不

遍

(於
第
六
意
識
，
故

此

中

(別

)
出
彼
之
遍
因
也
。
今
會
云
：

『彼
言
各
別
者
，
即
是
顯
非
遍
因
』

 

也

，
即
無
不
定
過
。
」
同
見
注

⑲

。

㉓
所

言

「第
四
有
證
」
者

，
是

指

「
以
執
受
之
有
，
證
第
八
本
識
之
存
在
」

，
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又
契
經

 

說
有
色
根
身
是
執
受
；
若

無

此

(第
八
本
)
識

，
彼
能
執
受
不
應
有
故
。
」
又
云
：

「
謂
諸
轉
識
現
緣
起
故
，
如

聲

'

 

風
等
…
…
異

熟

生

(
的
六
轉
識
)
者

，
非

(真

)
異

熟

故

'
非

遍

依

(色

根

〉
故

、
不
相
續
故
，
如
電
光
等
，
不
能



執

受

有

漏

色

根

〈
按

：
此
證
成
第
八
阿
賴
耶
本
識
方
能
執
受
有
漏
色
根
。
〉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I

六

(中

了



寅

四

、
釋
護
法
正
義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前
說
皆
不
應
理
，
未
了
所
依
與
依
別
故
①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四
、護
法
菩
薩
解
。
於
中
有
三
：
一
、總
斥
前
師
，
二

、申
義
指
，
三

、 

總
結
正
。

此
總
非
前
。
而
本
未
了
何
謂
依
義
，
從
下
而
徵
；
解

，
亦
應
爾
②
。

【論
文
】

「依
」
謂
一
切
有
生
滅
法
，
仗
因
託
緣
而
得
生
、
住
，
諸
所
仗
託
皆
說
為
依
，

 

如
王
與
臣
互
相
依
等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
、
申
正
義
指
。
文
復
有
二
：
初

、
解

「
依
」

、
「
所
依
」
別

，
後

、
解
具
 

依
多
少
。
初
中
又
有
二
：
先
解
二
別
，
後
解
違
文
。
此
出
依
體
，
即
攝
有
為
。 

何

者

「
依
」
義

？
.以
有
為
法
仗
因
託
緣
而
得
生
、
住

；
不
問
因
緣
及
餘
三
緣
， 

望
此
有
力
，
皆
是
依
故
③

。
諸
法
新
起
，
名

為

「
得
生
」

，
本
來
無
故
，
如
 

新
熏
種
等
。
若
法
本
有
，
名

而

「
得
住
」

，
非
新
生
故
，
如
本
有
種
等
。
新
 

熏
因
者
，
即
現
行
法
；
緣

者

，
即
本
識
等
餘
之
三
緣
。
本
有
因
者
，
前
自
類



法

；
緣

者

，
即
現
行
有
漏
法
等
。

其
喻
可
知
。
此
即
所
依
，
亦

名

為

「
依
」

，
依
義
通
故
。
諸
無
為
法
，
與
有

 

為
法
能
為
緣
故
，
亦
是
有
為
諸
法
之
依
，
可
託
彼
生
故
④

。
諸
有
為
法
非
無

 

為

依

，
不
託
此
等
而
生
、
住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法
決
定
、有
境
、為
主
、令
心
、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，乃
是
所
依
，即

内
六
處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解
所
依
及
所
依
義
⑤

。

所
以
者
何
？
具
此
四
義
，
乃

名

「
所
依
」

。
一
、
決
定
義
：
有
法
若
依
此
生
， 

無
時
不
依
此
生
，
故

言

「
決
定
」

。
簡
第
六
識
以
五
識
為
依
，
彼
不
定
故
， 

第
六
生
時
，
五
不
定
有
，
不
以
五
為
依
。
及
簡
第
八
以
五
根
為
依
，
設
無
五
 

根
亦
得
生
故
。
又
簡
七
、
八
以
五
、
六
為
依
，
七

、
八
恒
轉
，
五

、
六
間
斷

 

故

；
即
一
切
種
子
望
能
熏
現
行
，
彼
非
所
依
，
後
無
現
行
自
相
續
故
，
非
決

 

定

義

。
並
別
境
、
善

、
染

等

，
非
但
缺
自
在
，
亦
缺
決
定
，
唯
除
遍
行
及
色
、 

行
蘊
少
分
⑥
。
若

爾

，
四
大
種
及
五
根
扶
塵
四
大
，
應
與
五
識
而
為
所
依
；
 

命

根

、
種
子
及
無
為
等
，
應
與
諸
法
亦
為
所
依
，
並
決
定
故
⑦

。
不

爾

，
即



五
蘊
中
，
除
識
蘊
少
分
相
望
⑧
。

二
、
 有
境
義
：
雖
是
決
定
，
體
須
有
境
。
即
簡
四
大
、
五
有
色
塵
及
諸
種
子

 

與
現
行
法
、
一
切
無
為
為
所
依
義
，
並
非
有
境
故
⑨
。
及
不
相
應
體
雖
是
假
，

 

如
命
根
等
亦
是
決
定
，
是
非
有
境
，
故
此
簡
之
⑩
。
即
色
蘊
中
，
唯
除
五
根
，

 

所
餘
色
蘊
及
不
相
應
行
蘊
、
五
蘊
種
子
。
故
前
所
難
，
彼
非
所
依
。
若
爾
，

 

遍
行
五
應
是
識
所
依
，
亦
是
決
定
，
有
境
法
故

⑪
。
不
爾
。

三

、
 為
主
故
：
雖
體
決
定
，
亦
是
有
境
，
謂
要
是
主
，
有
自
在
力
令
餘
法
生
。

 

即
簡
遍
行
及
餘
心
所
為
餘
所
依
。

四

、
 令
心
、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：
即
顯
種
子
不
以
本
識
而
為
所
依
，
種
子
不
能

 

取
所
緣
故
，
此
簡
受
、
想
蘊
全
，
行
蘊
少
分

⑫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合
除
色
、
識

 

蘊
少
分
，
受

、
想

'
行
三
蘊
、
五
蘊
種
子
及
無
為
法
全
。
即
唯
五
根
及
八
識

 

相
望
少
分
是
所
依
，
四
義
具
足
，
能
令
心
、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故
。
一
一
簡
中
，

 

皆
須
置
此
言

⑬
；
所
簡
之
法
不
具
四
義
，
令
心
、
心
所
生
故
。

今
釋
所
依
，
雖
具
四
義
，
而
以
義
準
，
由
少
義
理
：
謂
自
身
、
識
為
依
，
非



後
為
前
，
前
為
後
依
及
他
為
自
依
故
。
此
所
依
義
，
他
為
自
不
決
定
。
前
後

 

相
望
，
入
後
依
攝
，
非
此
所
依

⑭
。

五
識
皆
應
以
身
根
為
所
依
，無
所
缺
故
。此
亦
不
然
，略
有
二
解
，如
《
樞
要
》

 

說

⑬
。
其
體
是
何
？

謂
內
六
處
，
即
是
五
根
及
意
根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餘
非
有
境
、定
、
為
主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謂
前
所
除
六
處
之
餘
，
皆
非
有
境
，
非
定
，
非
主
故
。
前
除
蘊
，
除
界
，
除

 

處

，應
盡
當
知
，以

「
非
有
境
、
定

、為
主
故
」
。
何
以
簡
餘
先
言
「
有
境
」
，

 

次

有

「
定
」
言
？
.顯
文
影
互
，
三
因
不
定
，
皆
互
說
故
。
何
以
知
然
，
依

、

 

所
依
別
？
五
十
五
云
：
心

、
心
所
法
何
故
名
有
所
依
？
答

：
由
一
種
類
託
眾

 

所
依
差
別
轉
故
；
雖
有
為
法
無
無
依
者
，
然
非
此
中
所
說
，
依
義
，
唯
恆
所

 

依
為
此
量
故

⑭
。

此
中
「
唯
一
種
類
託
眾
所
依
」
者

，
顯
心
、
心
所
各
各
一
故
，
非
如
色
等

⑫
。 

唯
心
、
心
所
有
此
所
依
，
非
所
餘
法
有
所
依
故
，
餘
法
但
名
有
依
，
非
所
依



義

。
乃
至
「
唯
恒
所
依
為
此
量
故
」

，
即
是
此
中
決
定
之
義

⑬
。
若

名

「
有

 

所
依
」

，
心
所
亦
是
。
體
是
所
依
，
心
所
即
非
。
彼
論
言
有
依
，
此
言
是

 

故

⑲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但
如
王
，
非
如
臣
等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如
何
等
？

如
世
間
王
為
臣
所
依
，
非
如
臣
等
為
王
所
依
，
以
非
主
故
。
此
喻
，
但
據
少

 

分
為
論
，
體
不
相
似
。
臣
與
王
非
六
處
，
定
等
四
義
不
具
，
故
非
所
依
。
據

 

一
邊
說
，
不
得
更
互
為
因
依
故

⑳
。
此
所
說
喻
，
非
具
正
合

㉑

。

【論
文
】
故
諸
聖
教
，
唯
心
、
心
所
名
有
所
依
，
非
色
等
法
，
無
所
緣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即

前

「
有
境
」

，
眼
等
為
果
，
無
所
緣
境
，
故

非

「
有
所
依
」

㉒

。
此
解
所

 

有
能
依
，
翻
出
能
有
所
依
，
以
顯
所
有
所
依
之
義
。

四
義
不
具
，
色
等
非
依
，
即
第
二
義
非
有
境
簡

㉓

。

【論
文
】
但
說
心
所
，
心
為
所
依
，
不
說
心
所
為
心
所
依
，
彼
非
主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
「
但
說
心
所
，
心
為
所
依
」

，
依
於
心
故
，
心
為
所
主
。
「
不
說
心
所
為
心



所
依
」
，
以
彼
心
所
體
非
主
故
。
即
第
三
義
，
此
是
「
依
」
外

，
別
簡
之
法
，

 

故
重
言
之
㉔

。然
諸
識
相
望
有
不
得
者
，此
第
一
義
，略
而
不
論
，下
出
「
依
」

 

中

，
正
簡
之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有
處
說
：
依
為
所
依
，
或
所
依
為
依
，
皆
隨
宜
假
說
。

【
述
記
】
問

：
如
前
第
三
本
識
五
數
解
五
平
等
義
中
，
言

「
而
時
依
同
，
所
緣
事
等
」
，

 

即
以
「
所
依
」
說
為
「
依
」
等

㉕

。如

《
瑜
伽
》
第
一
：
五
識
所
依
有
三
：

一

、 

種
子
依
，乃
至
第
三
、等
無
間
依

㉖

。前
此
論
言
「
諸
心
、
心
所
皆
有
所
依
」
。

 

然
所
依
有
三
，
即
以
種
子
、
等
無
間
依
，
皆

名

「
所
依
」

，
何
故
此
中
定
以

 

內
六
處
為
「
所
依
」

，
餘
但
是
「
依
」
？

此
解
相
違
。如
次
前
引
「
所
依
為
依
」
，皆
是
隨
宜
假
說
：
一
、隨
情
宜
，
二
、

 

隨
文
宜
，
假
說
「
所
依
為
依
」
、
「
依
為
所
依
」

㉗

。
非
謂
「
依
」
、
「
所
依
」

 

互
得
相
因
。今
思
審
者
，
「
所
依
」
可
說
「
依
」
，依
義
通
故
；
有
「
依
」
非
「
所

 

依
」

，
所
依
局
故

。
(略

〕

【論
文
】
由
此
，
五
識
俱
有
所
依
，
定
有
四
種
：
謂
五
色
根
、
六
、
七
、
八
識
。



【
述
記
】
下
解
具
依
多
少
。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解
識
依
，後

、解
心
所
。初
中
復
四
：
一
、

 

解
五
識
，
二
、
解
第
六
，
三

、
解
第
七
，
四

、
解
第
八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
眼
等
五
識
有
四
所
依
：
謂
五
色
根
、
六

、
七

、
八
識
。

以
五
根
為
依
，
如

《
大
論
》

㉘

、
《
對
法
》
第
一
等
非
一

㉙

。
以
六
、
七

、
 

八
為
所
依
出
何
典
記
？
，

亦
有
誠
證
，
如

《
解
深
密
》

㉚

、
七
十
六
等
說

㉛

，
五
識
起
時
，
必
有
一
分

 

別
意
識
，
如
前
數
引
。
雖
或
不
同
境
，
由
六
有
方
生
，
如
定
中
聞
聲
等
，
此

 

亦
同
緣
故
，
不
見
無
意
識
時
，
五
識
獨
起
聞
故

㉜

。
世
親
《
攝
論
》
第
四
云
：

 

五
識
以
意
為
依
，
意
散
亂
時
-
五
不
生
故

⑬
。
準
彼
，
明
五
以
六
為
依
。

 

何
故
得
知
以
七
為
依
？
如
無
性
《
攝
論
》
第
一
，
證
有
第
七
中
言
：
謂
若
不

 

說
有
染
污
意
，
義
不
符
順
等
。
此
中
意
言
：
由
有
第
七
識
染
故
，
施
等
有
漏

 

善
法
不
成
無
漏
，
為
彼
染
識
之
所
漏
故
。
如
彼
引
頌
言
：
「
如
是
染
污
意
，

 

是
識
之
所
依
；
此
未
滅
識
縛
，
終
不
得
解
脫
」
等

⑭
。
世

親

《
攝
論
》
第
一

 

云
：
非
是
異
生

一

期
身
中
，
離
此
我
執
，
應
正
道
理

⑮
。
故
知
五
識
成
有
漏



中

，
其
第
七
識
乃
至
彼
未
究
竟
滅
，
終
不
成
無
漏
，
如
後
卷
說
故

⑯
。

五
識
有
漏
，
何
以
得
知
亦
依
第
八
者
？
世
親
《
攝
論
》
第
一
「
五
同
法
」
中

：

 

彼
五
識
身
有
五
根
、
阿
賴
耶
識
為
俱
有
依
。
此
亦
如
是
，
有
染
污
意
、
阿
賴

 

耶
識
為
俱
有
依
等
@
，
不
能
煩
引
。
無

性

「
五
同
法
」
云
：
阿
賴
耶
識
雖
是

 

意
識
俱
生
所
依
，
然
不
應
立
為
此
別
依
，
是
共
依
故
，
因
緣
性
故
。
現
行

 

是

「
共
依
」

，
種
子
是
「
因
緣
」

⑱
。
《
瑜
伽
》

、
《
顯
揚
》
亦
說
：
由
有

 

阿
賴
耶
識
故
，
執
受
色
根
，
五
種
識
身
依
之
而
轉
等

⑲
。
又

《
顯
揚
》
第
一

 

解
阿
賴
耶
識
云

：
與
轉
識
等
作
所
依
因
。
此
文
亦
證
與
六

、
七

為
依
⑩
。
下

 

一
一
引
，
此
等
非
一
，
故
知
五
識
以
本
識
為
共
所
依
。

【論
文
】
隨
缺
一
種
，
必
不
轉
故
；
同
境
、
分
別
、
染
淨
、
根
本
，
所
依
別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文
雖
有
四

⑪
，
與
諸
論
同
。
何
故
五
識
要
須
具
四
？
望
彼
五
識
並
有
力
故
，

 

具
前
四
義
故
；
於
此
四
中
，
若
隨
缺
一
種
，
五
識
必
不
轉
故
。

此
四
何
別
？
五
根
與
五
識
為
「
同
境
依
」

，
共
取
現
境
故
，
餘
則
不
定
，
獨

 

得
此
名
。



第
六
意
識
與
前
五
識
為
「
分
別
依
」
，
與
依
同
緣
分
別
境
故
。
五
雖
無
分
別
，

 

意
是
分
別
，
為
無
分
別
依
。
如
五
十
五
說
：
有
分
別
心
、
無
分
別
心
，
當
言

 

同
緣
現
在
境
，
乃
至
由
三
因
故
等
@
。
雖
有
不
同
緣
，
如
定
中
聞
聲
等
，
從

 

多
分
及
長
時
為
論
，
故
言
「
分
別
依
」
@
。
此
據
散
位
，
非
謂
定
心
。
或

「
分

 

別
」
言

，
非
謂
散
心
，
後
得
智
中
緣
事
之
智
，
亦
名
「
分
別
」
，
是
彼
類
故
，

 

無
不
遍
失

⑭
。
定
中
之
心
，
亦

名

「
分
別
」

，
故
第
六
識
唯
得
此
名
。

第
七
與
五
識
為
「
染
淨
依
」

，
五
識
由
此
根
本
染
，
故
成
有
漏
；
根
本
淨
，

 

故
成
無
漏
。
全
成
淨
已
，
不
漏
五
識
，
名
根
本
淨
@
。
因
中
第
六
起
善
心
時
，

 

不
漏
五
識
，
但
由
七
故
，
一
切
時
漏
。
乃
至
意
識
善
心
，
亦
為
彼
漏
故
@
。

 

其
第
八
識
與
前
五
識
為
「
根
本
依
」

，
如
前
說
故
。

故
此
四
依
，
其
義
差
別
。

【論
文
】
聖
教
唯
說
依
五
根
者
@
，
以
不
共
故
；
又
必
同
境
、
近
、
相
順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若
爾
，
何
故
如
《
對
法
》
第
一
等
言
「
眼
識
」
者

，
「
依
眼
，
緣
色
，
似
色

 

了
別
」

，
乃
至
廣
說

⑱
？



言

「
五
根
」
者

，
「
以
不
共
故
」

，
餘
識
不
依
故
，
一
也
；
又
此
必
與
五
識

 

「
同
境
」
，
二
也
；
又
此
相
「
近
」
，
餘
依
遠
故
，
三
也
；
又
此
「
相
順
」
，

 

餘
境
別
故
，
四
也
@
；
所
以
不
說
餘
之
三
依
。

【論
文
】
第
六
意
識
俱
有
所
依
，
唯
有
二
種
，
謂
七
、
八
識
，
隨
缺
一
種
必
不
轉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第
二
段
也
。

此
第
六
識
唯
二
所
依
，引
證
如
前
，其
文
可
解
。
《
瑜
伽
》
五
十
一
、
《
顯
揚
》

 

十
七
等
云
：
由
有
阿
賴
耶
識
故
，
有
末
那
；
末
那
為
依
，
意
得
轉
等

⑳
。
如

 

前

《
攝
論
》

「
共
依
」
文
等
是

⑪
。

【論
文
】
雖
五
識
俱
，
取
境
明
了
，
而
不
定
有
，
故
非
所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問

：
五
俱
必
有
意
，
五
以
意
為
依
，
意
了
，
五
不
無
，
五
應
為
意
依
？

(
略
)

 

雖
五
識
俱
，
意
識
明
了
，
而
不
定
有
。
無
五
識
時
，
意
識
亦
有
，
故
此
不
說
。

 

不
取
為
「
所
依
」

，
可
是
「
依
」
義

。

【論
文
】
聖
教
唯
說
：
依
第
七
者
，
染
淨
依
故
，
同
轉
識
攝
，
近
、
相
順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何
故
餘
處
如
《
對
法
》
第
二
等

㉜

：
又
意
依
有
二
：
一
、
無
間
滅
意
，
是
後



世
依
，
二
、
俱
有
依
，
謂
第
七
，
不
言
第
八
？

以

「
染
淨
依
故
」

，
所
以
如
前
，
一
也
；
「
同
轉
識
攝
」

，
二
也
；
「
近
」

，

 

三
也
；
「
相
順
」
者

’多
引
意
識
起
染
污
執
等
’由
第
七
識
，故
言
「
相
順
」
，

 

俱
計
度
故
，
非
如
第
八
，
四
也
。
所
以
第
八
有
處
不
說
。

【論
文
】
第
七
意
識
俱
有
所
依
，
但
有
一
種
，
謂
第
八
識
，藏
識
若
無
，
定
不
轉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第
三
段
也
。

此
依
第
八
。
如
六
十
三
說
第
七
為
「
意
識
」

，
正
與
此
同

⑬
。
八
若
無
時
，
 

七
亦
無
故
。
《
瑜
伽
論
》
說

：
由
有
本
識
故
，
有
末
那
等

⑭
；
又
無
性
言
本

 

識
是
「
共
依
」
@
。
故
知
此
所
依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伽
他
說
：
阿
賴
耶
為
依
，
故
有
末
那
轉
；
依
止
心
及
意
，
餘
轉
識
得
生

㉟

。

【
述
記
】
即

《
楞
伽
經
》
第
九
卷
〈
總
品
〉
中
頌
。
舊
偈
云
：
依
止
阿
梨
耶
，
能
轉
生
意

 

識

；
依
止
依
心
意
，
能
生
於
轉
識
。
與
此
稍
別
，
準
此
，
前
依
足
為
好
證

㉗

。 

今
文
可
解
。

【論
文
】
阿
賴
耶
識
俱
有
所
依
，
亦
但
一
種
，
謂
第
七
識
，
彼
識
若
無
，
定
不
轉
故
。



【
述
記
】
下
第
四
段
，
有
四
：
一
、
標
宗
，
二
、
引
證
，
三

、
會
違
，
四

、
解
種
。

第
八
所
依
亦
唯
一
種
，
謂
第
七
識
。
第
七
若
無
，
八
不
轉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論
說
：
藏
識
恒
與
末
那
俱
時
轉
故
；
又
說
：
藏
識
恒
依
染
污
，
此
即
末
那
。

【
述
記
】
何
以
知
然
？

下
引
證
也
。
六
十
三
說
：
恒
與
末
那
一
俱
轉
故

⑱
；
又
說
：
藏
識
恒
依
染
污
，
 

即
無
性
第
三
卷
云
：
或
有
說
言
與
四
煩
惱
恒
相
應
心
，
名
染
污
依
⑩
；
同
世

 

親
說
㉚

。
由
此
既
言
恒
依
染
污
，
故
知
第
八
以
七
為
依
。

前
第
三
師
初
以
七
為
八
依
，
量
云
：
是
識
性
故
，
有
俱
有
依
；
或
應
依
無
間

 

斷
識
，
識
體
無
間
斷
故
，
如
第
七
。
故
此
第
八
有
俱
有
依
，
如
前
師
成
立
。

 

【論

文

】
而
說
「
三
位
無
末
那
」
者
，
依
有
覆
說
。
如
言
「
四
位
無
阿
賴
耶
」
，
非
無

 

第
八
，
此
亦
應
爾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等
諸
說
，
第
三
及
第
四
說
第
八
有
依
，
謂
第
七
者
，
皆
是
三
位
有
第
七
識
。

 

前
第
一
師
難
言
無
者
，與
七
為
例
，言

「
恒
相
續
」
，故
無
有
依
，亦
是
此
流
。

 

第
二
師
說
唯
獨
不
許
第
八
有
依
，
即
是
三
位
無
七
家
，
亦
作
此
義
，
無
相
違



故
㉛

。

前
第
二
師
等
問
：
第
八
既
有
依
，
謂
第
七
，
何
故
說
三
位
無
第
七
？

.即
依
義

 

不
定
故
。
下
會
違
也
：

論
主
答
曰
：
「
依
有
覆
說
」
，
謂
三
位
無
。
隨
何
乘
障
，
有
覆
性
說
。
無
有
覆

 

故

，
言
無
末
那
，
非
謂
無
體
。
不
障
彼
乘
之
識
，
或
無
漏
識
，
亦
得
有
故

㉜

。 

如
五
十
一
言
：
四
位
無
阿
賴
耶
，
非
無
第
八
之
體

㉝

；
此
類
應
然
，
非
無
第

 

七
之
體
。
既
不
間
斷
，
故
得
為
依
。

言

「
三
位
」
者

，
六
十
三
等
說
：
謂
滅
盡
定
、
無
學
位
、
聖
道
現
前

㉞

。
「
,
 

位
無
阿
賴
耶
」
者

，
即
五
十
一
及
《
顯
揚
》

十
七
等

四
句
中
：
成
就
轉
識
，
 

非
阿
賴
耶
，
謂
聲
聞
'
獨
覺
、
不
退
菩
薩
、
如
來
，
不
入
無
心
位

㉟

。

問

：
六

、
七

為
依
，
非
七
轉
時
六
不
轉
；
八

、
七
為
依

，
七

既
轉
時
，
八
應

 

轉

。
又
八
為
七
依
，
依
轉
，
七
亦
轉
；
七
為
八
依
，
依
轉
，
八
亦
轉
@
。

於
此
義
中
，
應
設
功
力
；
此

中

「
轉
」
者

，
謂
轉
無
漏
。

【論
文
】
雖
有
色
界
亦
依
五
根
，
而
不
定
有
，
非
所
依
攝
。



【
述
記
】
又

「
各
別
依
故
」
因

，
即
色
界
第
八
亦
依
色
根
，
是
遍
依
故
，
何
故
不

說
@
？

缺
一
義
故
，
但
可
為
依
，
而
非
所
依
，
亦
不
違
論
@
。

【論

文

】
識
種
不
能
現
取
自
境
，
可
有
依
義
，
而
無
所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第
三
師
云
：
諸
識
種
子
，
應
有
所
依
。
七

、
八
現
行
識
具
三
義
，
如
前
理

說
@
。

下
解
種
子
。
其
種
子
識
，
不
能
現
緣
自
親
現
行
所
緣
之
境
；
前
立
宗
言
「
令

 

心

、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，
是
所
依
」
義

，
種
非
心
、
心
所
故
。
由
缺
一
義
，
故

 

可
有
依
，
非
有
所
依
攝
。

又
解
此
文
：
現
行
不
以
種
為
所
依
。
缺

「
有
境
」
義

，
非
現
所
依
。

此
中
二
解
：
一
、
簡
現
行
第
八
非
種
所
依
；
二
、
簡
種
子
非
現
所
依
。
此
等

 

諸
解
，
雖
文
不
同
，
理
切
論
成
，
妙
符
中
者

⑳
。

【論

文

】

心
所
所
依
，
隨
識
應
說
，
復
各
加
自
相
應
之
心
。

【
述
記
】
其
第
四
說
第
二
段
解
心
所
也
。



心
所
之
法
；
隨
識
應
說
。
始
但
有
四
，
乃
至
有
一
復
各
加
自
相
應
之
心
，
即

 

「
相
應
依
」

，
初
五
識
心
所
有
五
所
依
，
乃
至
第
八
心
所
有
二
所
依
。
此
前

 

三
師
皆
隨
自
所
立
識
所
依
，
說
其
多
少
，
復
各
加
自
「
相
應
」
之
依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作
是
說
，
妙
符
理
教
。

【述
記
】
三
、總
結
正
。

第
四
說
者
，
妙
符
理
教
。
如
前
所
引
此
等
義
理
，
諸
論
雖
有
，
由
文
散
隱
，

 

諸
賢
勿
究
。
今
類
夜
光
，
顯
彼
義
矣
。

【解
讀
】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前
文
指
出
「諸
心
、
心
所
皆
有
(其
)
所
依
，
然
彼
所
依
總

 

有

〔因
緣
依
、
增
上
緣
依
及
等
無
間
緣
依
彼
〕
三
種
」
。
前
時
於
(丑
一
〕
已

「廣
諍
因

 

緣
依
」
。
跟
著
於
(丑
二
〕
便
是
「廣
諍
增
上
緣
依
」
；
於
中
有
難
陀
、
安
慧
、
淨
月
、

 

護
法
等
四
家
異
說
。上
文
自
(寅
一
〕
至

(寅
三
〕
經
已
交
待
難
陀
等
前
三
家
的
有
關
「增

 

上
緣
(
倶
有
〕
依
」
的
主
張
；
今
文
即
(寅
四
〕
「釋
護
法
(有
關

倶
有
依
的
)
正
義
(主

 

張
〕
」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
『廣
諍
增
上
緣
(

倶
有
〕
依
』
的
〕
第
四
〔大



段

，
即
〕
護
法
菩
薩
〔的
〕
解

〔說
〕
。於
中
有
三
：
一
、總
斥
前
師
，
二
、申
義
〔所
〕

 

指

，
三
、總
結
正
〔理
〕
。
」

㈠
總
斥
前
師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敍
護
法
論
師
駁
斥
前
述
難
陀
、安
慧
、淨
月
等
三
師
之

 

說
云
：
「有

〔護
法
〕
義

〔云
〕
：
前

〔難
陀
等
所
解
〕
說

〔

倶
有
依
的
主
張
〕
皆
不
應
理
，

 

〔以
彼
等
〕
未

〔能
〕
了

〔達
〕
『所
依
』
與

『依
』
〔的
差
〕
別

〔情
況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〕
總
非
前
〔師
〕
(按
：
即
前
文
所
謂
『
一
、總

 

斥
前
師
』
〕
。而
〔彼
等
三
家
都
根
〕本
未
〔能
〕了
〔達
〕何
謂
『依
』義
〔與
何
謂
『所
依
』

 

義

，
及
二
者
的
差
別
，故
〕
從
下
〔文
〕
而

〔先
〕
徵

〔
『依
與
所
依
之
差
別
』
，故
其
〕

 

解

〔文
〕
亦
應
爾
〔然

，
即
先
解
『依
與
所
依
之
差
別
』
，
然
後
『明
心
、
心
所
各
具
何

 

種
所
依
』
〕
。
」
按
：
依
如
理
《義
演
》
解
，
「依
」
是

「能
依
」
義

。

㈡
解
依
與
所
依
差
別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是
〕
『申
正
義
指
』
(按

：
 

即
前
所
言
『二
、申
義
(所
)指
』
〕
。文
復
有
二
：
初

、解
『依
』
、
『所
依
』
〔的
差
〕別
，

 

後

、解
〔諸
識
心
及
心
所
〕具
依
多
少
〔所
依
及
彼
為
何
法
〕
。初
〔
『解
依
及
所
依
差
別
』
〕

 

中

，
又
有
二
〔分
〕
：
先
解
〔能
依
、所
依
〕
二
別
，後
解
〔會
〕
違

〔之
〕
文

。
」



甲

、
解
能
依
義
：
於

「解

(能
)
依
與
所
依
的
差
別
」
中

，先

「解
能
依
義
」
，即

「出

 

能
依
體
」
；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
(能
〕
依
』
〔者
〕
，謂
一
切
有
生
滅
〔的

 

有
為
〕
法
，
〔以
彼
等
皆
須
〕
仗
因
託
緣
而
〔後
〕
得

〔以
〕
生

〔起

，以
及
得
以
安
〕
住

。

 

諸

〔須
賴
〕
所
仗
託
〔然
後
得
生
住
者
〕
皆

〔得
〕
說
為
『
(能
〕
依
』
，
如
王
與
臣
互

 

相
依
等
(按
：
可
言
『王
依
於
臣
』
，亦
可
言
『臣
依
於
王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疏
解
「能
依
」
之
體
性
言
：
「此
〔文
先
指
〕出
『
(能
〕
依
』
〔之
〕

 

體

〔性
是
有
生
滅
法
〕
，即
攝
〔為
〕
有
為
〔法

。問
〕
：
何
者
〔是
〕
『
(能
〕
依
』
義
？

 

〔答
〕
：
以
有
為
〔諸
〕
法

〔皆
必
須
〕
仗
因
託
緣
而
〔後
〕
得
生
、
〔得
〕
住
；
不
問
〔彼

 

所
仗
託
者
是
種
子
〕
因
緣
及
餘
〔現
行
的
所
緣
緣
、等
無
間
緣
、增
上
緣
等
〕
三
緣
，
〔只

 

要
彼
法
〕
望
此
〔法
〕
有

〔互
助
的
〕
力

〔用
者
，則
此
法
之
於
彼
法
〕
皆
是
『
(能
〕
依
』

 

故

。
〔所
言
『得
生
、住
』
者
〕
，諸
法
〔得
以
〕
新

〔生
〕
起

〔者
〕
，名
為
『得
生
』
，

 

本
來
無
〔體
而
今
生
起
〕
故

，如

〔所
得
生
起
的
〕
新
熏
種
〔子
〕
等

。若
法
本
有
，
〔今

 

仗
因
託
緣
而
得
以
生
滅
相
續
存
在
者
〕
，
名
而
『得
住
』
，
〔以
其
〕
非

〔本
無
而
今
〕

 

新
生
故
，
如

〔所
得
相
續
而
有
的
〕
本
有
種
〔子
〕
等

。
新
熏
〔種
子
所
仗
之
〕
因
者
，



即

〔是
作
為
因
緣
的
能
熏
之
〕
現
行
法
；
〔所
託
之
〕
緣
者
，
即
本
識
等
〔所
仗
託
的
所

 

緣
緣
、
等
無
間
緣
、
增
上
緣
等
〕
餘
之
三
緣
。
本
有
〔種
子
所
仗
的
依
〕
因
者
，
〔是
〕

 

前

〔剎
那
本
有
種
子
之
〕
自
類
法
；
〔所
託
的
〕
緣
者
，
即
現
行
〔的
〕
有
漏
法
等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後
疏
解
「如
王
與
臣
互
相
依
等
」
彼
喻
等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如
王
與
臣
』

 

等

，
是
〕
其
喻
可
知
。
此

〔王
〕
即

〔是
彼
臣
的
〕
『所
依
』
，
亦

〔可
〕
名

〔之
〕
為

 

『
(能
〕
依
』
；
〔於
此
『所
依
』
與
〕
『
(能
〕
依
』
〔之
〕義

〔可
以
相
〕
通
故
。
〔問
：

 

有
為
法
與
無
為
法
的
相
依
關
係
如
何
？
答
〕
：
諸
無
為
法
(如
：
真
如
無
為
)
與
有
為
法

 

〔如
：
無
分
別
智
〕
，能
為
〔所
知
的
所
緣
〕
緣

，故

〔無
為
法
〕
亦
是
有
為
諸
法
之
『依

 

(緣
〕
』
，
〔此
有
為
法
〕可
〔仗
〕託
彼
〔無
為
法
而
得
〕生
故
二
但
〕諸
有
為
法
非
〔是
〕

 

無
為
〔法
之
〕
『依

(緣
〕
』
，
〔以
無
為
法
〕
不

〔必
仗
〕
託
此
等
〔有
為
法
〕
而

〔得
〕

 

生

、
〔得
〕
住
故
。
」

乙

、
解
所
依
義
：
於

「解

(能
)
依
與
所
依
差
別
」
中

，上
文
已
「解
能
依
義
」

.，今

 

文
續
「解
所
依
義
」
，
於
中
又
可
開
成
：
一
者
、
兼
具
四
義
名
所
依
義
，
二
者
、
簡
六
處

 

之
餘
，
三
者
、
以
世
喻
明
，
四
者
、簡
色
等
法
，
五
者
、簡
心
所
法
。



一
者
、兼
具
四
義
名
所
依
義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立
「所
依
四
義
」云
：
「若
〔有
彼
〕法

，

 

〔對
此
法
的
生
、住
有
〕
決
定
〔義

，彼
法
又
〕
有

〔其
認
取
對
〕
境

，
〔是
有
自
在
力
能
〕

 

為
〔自
〕主
〔者

，又
能
〕令
〔彼
〕心
、心
所
〔法
〕取
自
所
緣
〔者

，則
彼
法
〕
乃
是
〔此

 

法
的
〕所
依
，
〔此
〕即
〔是
有
情
的
眼
、耳
、鼻

、舌

、身

、意
的
六
根
，亦
名
〕內
六
處
。」

 

窺
基
疏
釋
，
開
為
多
節
：

一
、
明
決
定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此
〔段
文
字
，主
要
在
〕

 

解

〔釋
〕
『所
依
(體
〕
』
及

『所
依
義
』
(按
：
依
如
理
《義
演
》
，
『所
依
體
』
者

，

 

是
指
『內
六
處
〔即
六
根
〕
』
；
『所
依
義
』者

，是
指
六
根
中
的
一
一
根
皆
具
足
『決
定
』
、

 

『有
境
』
、
『為
主
』
及

『令
心
、心
所
取
自
所
緣
』
此
四
義
。
)
所
以
者
何
？
具
此
四
義
，

 

乃
名
『所
依
』
。
一
、決
定
義
：
有

〔此
有
體
之
〕
法

，若

〔彼
法
〕
依
此
〔法
而
〕
生
，

 

〔即
恒
常
〕無
時
不
依
此
〔法
而
〕生
〔者
〕
，故
言
〔此
法
對
彼
法
有
〕
『決
定
(義
〕
』
。

 

〔依
此
義
應
〕
簡

〔除
〕
『第
六
識
以
(眼
等
前
)
五
識
為
(所
)
依
』
，
〔因
為
〕
彼

〔前

 

五
識
對
助
成
第
六
意
識
的
生
起
，其
作
用
〕
不
〔決
〕
定
故
，
〔即
〕
第
六
〔意
識
〕
生
時
，

 

〔前
〕
五

〔識
是
否
定
同
時
生
起
是
〕
不
定
有
〔者

，故
第
六
意
識
〕
不
以
〔前
〕
五

〔識
〕



為
〔所
〕依

。及
〔同
理
，應
〕簡
〔除
〕
『第
八
〔本
識
〕以
五
(色
)根
為
(所
)依
』
，〔因

 

為
〕設
〔使
〕無

〔有
〕
五
〔色
〕根
〔時
，彼
第
八
本
識
〕亦
得
生
故
。又
〔應
〕簡
〔除
〕

 

『
(第
〕
七
識
(及
第
〕
八
(識
)
以
(前
)
五
(識
及
第
)
六
(意
識
〕為
(所
)
依
』
，
〔以

 

第
〕七
〔識
及
第
〕八
〔識
〕恒
〔時
〕轉
〔起

，但
前
〕
五
〔識
及
第
〕六
〔意
識
則
常
有
〕

 

間
斷
，
〔無
決
定
義
〕故

。
〔又
〕即
一
切
種
子
望
能
熏
〔的
〕現
行
，彼
〔能
熏
的
現
行
亦
〕

 

非

〔是
一
切
種
子
的
〕
所
依
，
〔以
〕
後

〔
一
剎
那
的
種
子
於
〕
無
現
行
〔熏
習
之
時
，

 

亦
得
〕
自

〔類
〕
相
續
〔而
住
〕
故

，
〔故
能
熏
的
現
行
對
彼
種
子
的
相
續
〕
非

〔有
〕

 

決
定
義
，
〔故
不
成
所
依
。此
外
〕
並

〔應
簡
除
欲
、勝
解
等
〕
別
境
〔心
所
，信

、慚
等
〕

 

善

〔心
所
，
貪

、
瞋
等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等
〕
染

〔心
所
〕
等

，
〔以
彼
等
法
〕
非
但
缺
自

 

在

〔義
〕
，亦
缺
決
定
〔義
，故
非
諸
識
的
所
依
。於
所
簡
中
〕
，唯
除
〔觸

、作
意
等
〕

 

遍
行
〔心
所
〕
及
色
〔蘊
之
五
根
〕
、
行
蘊
〔之
觸
、
思
等
〕
、
少
分
，
〔以
彼
等
具
決

 

定
義
，能
為
五
識
的
所
依
。或
有
難
言
〕
：
若
爾
，
〔則
地
等
能
造
五
根
的
〕四
大
種
及
〔能

 

造
〕
五
根
〔之
〕
扶

〔根
〕
塵

〔的
〕
四
大
〔種
亦
〕
應
與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而
為
所
依
；

 

命
根
、種
子
及
無
為
〔法
〕
等
，
〔則
〕應
與
諸
法
亦
為
所
依
，
〔以
彼
等
對
五
識
及
諸
法
〕



並

〔是
常
〕
決
定
故
。
〔答
言
：
此
亦
〕
不
爾
，
〔以
〕
即

〔於
〕
五
蘊
中
，除
識
蘊
〔中

 

有
〕
少
分
相
望
〔按
：
如
第
六
意
識
可
為
前
五
識
的
所
依
；
第
七
識
與
第
八
識
互
為
所
依
，

 

第
七
識
可
為
第
六
意
識
的
所
依
〕
〔等
外
，
能
造
五
根
及
五
根
扶
根
塵
的
四
大
種
不
應
與

 

前
五
識
而
為
所
依
；
命
根
、
種
子
及
無
為
法
亦
不
應
與
諸
法
為
所
依
，
以
雖
具
決
定
義
，

 

但
不
符
合
『有
境
』
、
『為
主
』
等
義
故
〕
。
」

二

、
明
有
境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申
「所
依
」
的
第
二
義
云
：
「
〔於

『所
依
四
義
』

 

中
〕
二
、有
境
義
：
〔有
法
對
他
法
〕
雖

〔或
是
〕
決
定
〔同
時
存
在
，但
其
〕體
須
有
〔其

 

所
認
取
的
對
〕
境

，
〔始
得
名
為
『所
依
』
。依
此
『有
境
(義
〕
』
〕
即

〔應
〕
簡

〔除

 

能
造
五
根
的
〕
四
大
〔種

、
五
根
的
扶
根
塵
即
〕
五
有
色
塵
〔及
其
能
造
的
四
大
種
〕
；

 

及

〔應
簡
除
〕
諸
種
子
與
現
行
法
〔為
所
依
；
又
簡
除
〕
一
切
無
為
〔法
以
作
〕
為

〔有

 

為
法
〕
『所
依
』
義

，
〔以
彼
等
諸
法
都
〕
並
非
有
〔其
所
取
之
對
〕
境
故
。及
〔依
此
『有

 

境

(義
〕
』
，則
〕
不
相
應
〔行
法
，其
〕
體
雖
是
〔色
心
〕
假

〔有
〕
，如
命
根
等
〔雖
〕

 

亦
是
〔具
〕決
定
〔義

，但
〕
是
非
〔具
〕
『有
境
(義
〕
』
，故
此
〔亦
須
〕簡

〔除
〕
之
，

 

〔故
不
得
為
『所
依
』
〕
。
即

〔使
於
〕
色
蘊
中
，唯
除
五
根
〔有
決
定
義
，
具
有
境
義
，



可
作
『所
依
』外
〕
，所
餘
色
蘊
〔少
分
〕及
不
相
應
行
蘊
、五
蘊
種
子
〔等
均
非
『所
依
』
。

 

是
〕故
前
〔文
〕所
難
〔
『四
大
種
及
五
根
的
扶
根
塵
四

大
』
〕
彼
非
〔是
與
五
識
能
為
〕
『所

 

依
』
。
〔又
或
有
難
言
〕
：
若
爾
，
〔觸

、作
意
、受

、想

、思
等
〕
遍
行
五
〔心
所
則
〕

 

應
是
〔諸
〕
識

〔的
〕
『所
依
』
，
〔以
彼
等
〕
亦
是
〔具
有
〕
『決
定
(義
〕
』
〔及
〕

 

『有
境
(義
〕
』
〔之
〕
法
故
。
〔答
言
：
此
亦
〕
不
爾
，
〔以
其
不
具
下
文
所
言
之
『為

 

主

(義
〕

』
故

〕
。
」

三

、
 

明
為
主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申
「所
依
四
義
」
中
的
「第
三
、為
主
義
」
云

：
 

「三
、
〔要
有
〕為
主
〔義
〕故
，
〔始
能
為
所
依
。此
謂
有
法
〕雖
體
〔具
〕決
定
〔義
〕
，

 

亦
是
有
〔取
〕
境

〔義

，
同
時
〕
謂

〔其
〕
要
是
〔為
〕
主

〔義

，
即
是
要
〕
有
自
在
力

 

令
餘
〔能
依
之
〕
法
生
〔起
，
始
能
符
合
作
為
『所
依
』
的
條
件
。
此
〕
即
簡
〔除
觸
、

 

作
意
等
五
〕
遍
行
及
餘
〔
一
切
〕
心
所
為
〔餘
法
的
〕
『所
依
』
，
〔以
一
切
心
所
法
皆

 

無

『為
主
義
』
，
要
依
附
於
心
王
始
能
生
起
故
〕
。
」

四

、
 

令

心

、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：
作
為
「所
依
」
之
法
，除
具
「決
定
義
」
、
「有
境
義
」

 

及

「為
主
義
」
外

，
更
應
具
備
「
(能
〕
令

(能
依
法
的
)
心
、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義
」
，



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第
〕
四
、
〔作
為
『所
依
』
之
法
，應
能
〕令
心
、心
所
〔能
〕

 

取
自
所
緣
〔境

。
此
〕
即
顯
〔示
第
八
本
識
中
的
〕
種
子
不
以
〔第
八
〕
本
識
而
為
『所

 

依
』
，
〔因
為
〕
種
子
不
能
『取
所
緣
』
故

。此

〔又
〕
簡

〔除
〕
受

〔蘊
〕
、想
蘊
〔的
〕

 

全

〔部
及
〕
行
蘊
〔的
〕
少
分
。
(按
：
依
智
周
等
說
，
『此
簡
受
、想
蘊
全
、行
蘊
少
分
』

 

者

，
應
是
前
文
『第
三
、
為
主
義
』
的
簡
文
，
錯
誤
移
置
於
此
。
以
受
、
想
蘊
及
行
蘊
中

 

的
心
相
應
行
即
心
所
法
，皆
無
『為
主
義
』
，故
應
簡
除
；
然
心
不
相
應
行
中
的
『命
根
』

 

卻
有
『為
主
義
』
，則
不
必
簡
除
，故
言
『簡
行
蘊
少
分
』
。
又
以
彼
心
所
亦
能
『令

(能

 

依
之
)
心
、心
所
法
取
自
所
緣
』
，故
具
『第
四
、令
心
、心
所
取
自
所
緣
義
』
，故
此
『此

 

簡
受
、想
蘊
全
，行
蘊
少
分
』
句
子
，
不
應
放
置
於
『第
四
義
的
簡
法
』
中
〕
。
」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於
詳
申
「所
依
四
義
」
之
後
，
並
作
出
小
結
言
：
「總
而
言
之
，

 

〔於
依
『所
依
四
義
』
作
簡
除
中
〕
，合

〔應
簡
〕
除
色
〔蘊
和
〕
識
蘊
〔的
〕
少
分
(按
：

 

以
於
色
蘊
中
，不
簡
除
五
根
；
於
識
蘊
中
，唯
簡
除
前
五
識
等
，故
皆
言
『少
分
』

0

〔於
〕
 

受

、
想
、
行
三
蘊
、
五
蘊
種
子
及
無
為
法
，
〔則
〕
全

〔分
皆
應
簡
除
，
不
能
作
為
他
法

 

的

『所
依
』
，
以
彼
等
法
不
能
完
全
符
合
『所
依
四
義
』
的
要
求
故
。如
是
此
〕
即
唯
〔色



蘊
中
的
〕
五
根
及
〔識
蘊
中
的
〕
八
識
相
望
少
分
是
〔對
他
法

倶
有
〕
『所
依
』
〔的
作
用
，

 

以
〕
『
〔所
依
)
四
義
』
〔得
〕
具
足
，能
令
〔能
依
的
〕
心
、心
所
〔能
〕
取
自
所
緣
故
。

〔又
於
〕
一
一
〔所
〕
簡

〔除
之
法
〕
中

，
皆
須
置
此
〔不
符
合
『令
心
、
心
所
取
自
所

 

緣
』
之
〕
言

，
〔以
〕
所
簡
之
法
，不
具
『
〔所
依
)
四
義
』
〔而
無
法
使
〕
令

〔能
依
的
〕

 

心

、心
所
〔法
得
〕
生
故
。今
釋
『所
依
』
，雖

〔已
詳
申
所
應
〕
具

〔足
的
〕
『
〔所
依
)

 

四
義
』
，而
〔要
判
別
某
法
是
否
對
別
法
有
『所
依
』
作
用
，則
純
粹
應
〕
以
『
(所
依
四
)

 

義
』
〔為
〕
準

〔則
，
不
過
〕
，由

〔於
有
〕
少

〔許
〕
義
理
，
〔亦
當
注
意
，
此
〕
謂
：

〔言

『所
依
』
者
，應
以
〕
自
身
、
〔自
〕
識
為
『
(所
〕
依
』
，
〔因
為
〕
非
後
〔身

、

 

後
識
可
〕
為
前
〔者
之
心
、心
所
作
所
依
故
；
非
〕
前

〔身

、前
識
可
〕
為
後
〔者
之
心
、

 

心
所
作
所
〕
依
及
他
〔人
的
身
、識
可
〕
為
自
〔者
的
心
、心
所
作
所
〕
依
故
。此

『所
依
』

 

義

，他
〔者
的
身
識
〕為
〔對
〕自
〔者
的
心
、心
所
〕不
〔能
起
〕決
定
〔的
作
用
故
。又
〕

 

前
後
相
望
，
〔則
前
時
的
心
識
只
可
攝
〕入
〔作
〕後
〔時
法
的
開
導
〕依
〔所
〕攝
，
〔而
〕

 

非

〔能
作
為
〕
此

〔四
義
相
應
的
〕
『所
依
』
。
〔或
有
主
張
〕
『五
識
』
皆
應
以
『身
根
』

 

為

『所
依
』
〔以
於
『所
依
四
義
』
〕無
所
缺
故
。
〔答
〕
：
此
亦
不
然
，略
有
二
解
(按
：



一
者
，無
決
定
義
故

.，二
者
、無
有
境
義
〕
，如

〔窺
基
〕
《
(成
唯
識
論
掌
中
)
樞
要
》

 

〔中
所
〕
說

(按
：
有
關
《樞
要
》
中
的
文
字
，
可
參
考
注

⑬
所
引
原
文
。
〕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於
本
節
最
後
疏
釋
「所
依
之
體
」
言
：
「
〔問
：
有
關
所
依
〕
，其
體

 

是
何
？

〔答
：
此
〕
謂

〔眼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彼
〕
內
六
處
，
即
是
〔眼
等
〕
五

 

根
及
意
根
也
。
」

二
者
、
簡
六
處
之
餘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前
文
曾
舉
「內
六
處
」
作
為
相
應
諸
法
的

 

「
〔
倶
有
)
所
依
」
，今
當
更
問
：
「何
以
除
內
六
處
外
，餘
法
不
能
作
所
依
？
」
今

《成

 

唯
識
論
》
申
其
所
以
云
：
「
〔以
內
六
處
以
外
〕
，餘

〔者
皆
〕
非
有
境
、
〔非
決
〕
定

、

 

〔非
〕為
主
，故
〔不
能
完
全
符
合
『所
依
四
義
』
，因
而
不
能
作
為
他
法
的
『所
依
』
〕
。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餘
非
有
境
、
(非
決
)
定

、
〔非
〕
為
主
故
』
者

，

 

此
〕
謂
：
前
所
〔簡
〕
除

〔有
關
〕
六
處
之
餘
，
〔以
彼
等
或
〕
皆
非
有
境
，
〔或
〕
非

 

〔決
〕
定

，
〔或
〕
非

〔是
〕
主
故
。前

〔文
簡
除
諸
法
，謂
不
得
作
『所
依
』
中

，或
〕

 

除

〔某
〕
蘊

，
〔或
〕
除

〔某
〕
界
，
〔或
〕
除

〔某
〕
處

，
〔讀
者
〕
應
盡
當
知
，以

〔彼

 

法
於
〕
『非
有
境
』
、
『
〔非
決
)
定
』
、
『
(非
〕
為
主
』
〔等
諸
義
中
，
必
有
其
一
〕



故

。
〔問
〕
：
何
以
〔於
出
『所
依
四
義
』
中
，
先
言
『決
定
』
、
再
言
『有
境
』
、
後

 

言

『為
主
』
，但
今
於
〕
簡

〔除
〕
餘

〔法
之
時
，
則
〕
先
言
『有
境
』
，次
有
『
(決
〕

 

定
』
〔之
〕
言

，
〔後
有
『為
主
』
之
言
？
答
：
原
因
在
於
〕
顯

〔示
其
〕
文
影
互
，
〔即

 

所
缺
『決
定
』
、
『有
境
』
、
『為
主
』
彼
〕
三
因
不
定
，
〔或

『非
有
境
』
而
又
『非

 

決
定
』
，或

『非
決
定
』
而
又
『非
為
主
』
等

，今
影
互
者
，
顯
示
〕
皆
互
說
故
。
〔又
〕

 

何
以
知
然
〔其
〕
『依
』
與
『所
依
』
〔有
〕別
？
〔答
：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五
十
五
云
：

 

『
(問
：
何
故
諸
〕
心

、心
所
法
何
故
名
(為
)
有

(其
)
所
依
？
答
：
由

(心
、心
所
每
)

 

一
種
類
(之
法
皆
須
)
託
眾
所
依
(然
後
能
)
差
別
轉
故
；
雖
(然
一
切
)
有
為
法
無
(有
)

 

無

(所
)
依

(仗
而
得
起
)
者

，然

(而
彼
所
言
依
仗
者
)
非

(是
)
此
中
所
說
「
(所
〕

 

依
」
義

，
(此
間
)
唯

(指
決
定
)
恒

(時
作
〕
所
依
(者
始
得
)
為
此
(所
依
之
決
定
〕

 

量
故
。
』
此
中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言
〕
『唯
一
種
類
託
眾
所
依
』
者

，
〔是
〕
顯

〔示
〕

 

心
、
心
所
〔法
是
〕
各
各
〔自
成
〕
一
〔種
類
法
〕
故
，
非
如
色
、
〔聲
〕
等

〔法
可
有

 

多
種
類
別
〕
。
唯
心
、
心
所
〔法
始
須
言
要
〕
有
此
『所
依
』
〔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依
護

 

法
義
所
立
者
〕
，非

〔心
、心
所
以
外
的
〕
所
餘
法
〔亦
須
〕
有

〔此
〕
『所
依
』
故

，
〔因



為
〕
餘
法
但
名
〔要
〕
有

『依
』
〔即
可
〕
非

『所
依
』
義

，
〔如
眼
根
之
法
，
依
因
緣

 

與
增
上
緣
為
『依
』
便
行
，
不
必
具
足
『四
義
所
依
』
〕
。
(按
：
此
間
所
言
『依
』
者

，

 

是
指
所
仗
所
託
以
為
生
起
之
助
緣
者
義
，而
非
是
上
文
所
用
以
與
『所
依
』相
對
的
『能
依
』

 

義
〕
。乃
至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言
〕
『唯
恒
所
依
為
比
量
故
』
〔者
〕
，即
是
此
中
〔恒
時
〕

 

決
定
〔能
作
為
依
託
〕之
義
〔者

，如
六
根
恒
時
可
作
為
六
識
生
起
必
須
依
託
以
為
定
量
者
，

 

始
符
合
為
『所
依
』
的
條
件
；
而
非
恒
時
決
定
者
，則
只
可
名
之
為
『依
』
，不
得
名
為
『所

 

依
』
。故
知
『依
』
與

『所
依
』
是
有
差
別
的
〕
。若
名
〔心
識
是
〕
『有

(其
)
所
依
』

 

〔然
後
能
生
起
者
，則
〕
心
所
亦
是
〔要

『有
其
所
依
』
然
後
能
生
。然
而
若
言
『心
識
』

 

之
〕
體
是
〔可
作
為
餘
心
、心
所
法
的
〕
『所
依
』
〔者

，則
〕
心
所
〔之
體
〕
即
非
〔可

 

作
為
餘
心
、
心
所
法
的
『所
依
』
體

，
以
缺
『為
主
義
』
故
〕
。彼
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
 

言

『
(心
、
心
所
法
名
)
有

(所
)
依
』
，
〔而

『依

(與
)
所
依
別
(異
〕
』
者
〕
，

 

此
言
〔正
〕
是

〔本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立
『所
依
』
之
本
意
〕
故
。
」

三
者
、以
世
喻
明
：
護
法
論
師
於
上
文
既
出
「所
依
四
義
」
，又
舉
「內
六
處
」
為

「所

 

依
體
」
，內
六
處
外
所
餘
一
切
法
，以
不
符
合
「四
義
」
故
，皆
不
得
為
「所
依
」

.，今

《成



唯
識
論
》
更
以
世
間
法
為
比
喻
以
明
之
云
：
「
〔符
合
四
義
，許
為
所
依
，於
世
間
法
中
〕
，

 

此
但
如
王
，非
如
臣
等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其
義
言
：
「
〔問
〕
：
此

〔所
依
法
體
，

 

於
世
間
法
中
，應
〕如
何
等
〔法

，可
以
為
喻
？
答
〕
：
如
世
間
王
〔者

，可
作
〕為
臣
〔民

 

的
〕
所
依
〔體
〕
，非
如
臣
等
〔可
以
作
〕
為
王
〔者
的
〕
所
依
，
以

〔臣
民
〕
非

〔為
〕

 

主
故
。
〔不
過
〕
此
喻
〔於

『所
依
四
義
』
中
〕
但
據
少
分
為
論
，
〔因
為
以
王
者
比
喻

 

內
六
處
者
，其
〕體
不
〔盡
〕
相
似
。
『臣
』
與

『王
』
非

〔是
內
〕
六
處
，
『
(決
〕
定
』
、

 

〔
『有
境
』
、
『令
心
、心
所
取
自
所
緣
』
〕
等
『四
義
』
不
具
〔備
〕故
，非

〔是
真
實
的
〕
'

 

『所
依
』
。
〔因
為
『內
六
處
』
定
是
『所
依
』
，
『心
、心
所
』定
是
『能
依
』
，
『王
、臣
』

則
更
互
為
『能
依
』及
『所
依
』
。今
取
『王
』為
喻
者
，是
〕據
〔
『所
依
』的
〕
一
邊
〔為
〕

說

，不
得
〔依
據
〕
『更
互
為
因
依
』
〔兩
邊
為
說
〕故
，
〔因
此
〕
，此
所
說
喻
，非
具
〔備
〕

正

〔喻
的
條
件
而
得
契
〕
合

。
」

四
者
、簡
色
等
法
^

 ‘於
「解
所
依
義
」
的
五
節
文
中
，前
文
經
已
明
「兼
具
四
義
，
(始

 

得
)
名

(為
)
所
依
」
，亦
經
已
明
「
〔能
為
所
依
者
，應
)
簡

(內
)
六
處
之
餘
」
及

「以

 

世

(事
為
〕
喻
明
〔所
依
體
〕
」
，今
則
繼
明
作
為
「能
依
」
者

，
「
(應
〕
簡

(除
)
色

、



(聲
)
等
法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
『
〔於
世
事
中
〕
，但
如
王
，
非
如
臣
等
(可

 

為
所
依
〕
』
〕
，故
諸
聖
教
，唯

〔言
〕
心
、心
所
有
『所
依
』
，非
色
、
〔聲
〕
等
法
〔可

 

有

『所
依
』
，
以
彼
〕
無
所
緣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即

〔依
〕
前

〔述

『所
依
四
義
』
中
的
第
二
〕
『有
境
』
〔義

 

要
求
而
言
〕
，
眼
等
〔五
根
雖
〕
為

〔地
等
四
極
微
所
成
的
〕
果

〔法
，
但
彼
等
五
根
諸

 

法
皆
〕無
所
緣
境
，故
〔雖
有
境
，可
作
『所
依
』
，亦
〕非
『有
所
依
』
。此
解
所
有
〔心

、

 

心
所
法
，
以
其
皆
有
〕
能
依
〔義

，故
〕
翻
出
『能
有
所
依
』
，
〔藉
此
〕
以
顯
所
有
『所

 

依
之
義
』
。
〔又
由
於
對
〕
『
〔所
依
)
四
義
』
不

〔能
〕
具

〔足
故
〕
色

、
〔聲
等
法
〕

 

非

〔是
〕
『
(所
〕
依
』
，
〔此
〕
即

〔依

『所
依
四
義
』
中
的
〕
第
二
〔
『有
境
』
義

，

 

諸
色
、聲
等
法
，
以
其
〕
非
有
境
〔故

，
是
以
〕
簡

〔除
於
『所
依
』
之
列
〕
。
」

五
者
、簡
心
所
法
：
於

「五
節
解
所
依
義
」
中

，前
文
已
完
成
其
四
節
，今

《成
唯
識

 

論
》
繼
續
交
待
「簡
心
所
法
」
彼
第
五
節
義
云
：
「
〔吾
人
〕
但
說
心
所
〔以
〕
心
為
所
依
，

 

〔然
而
〕
不
說
心
所
為
心
〔王
的
〕
所
依
，
〔因
為
於
『所
依
四
義
』
中
，彼
心
所
〕
非

〔有

 

第
三
〕
『
(為
〕
主

(義
〕
』
故
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吾
人
〕
『但
說
心
所
(以
)
心
為
所
依
』
〔者

，
因
為
心

 

所
的
生
起
，必
然
〕依
於
心
〔王
〕故

，心
〔王
〕為
所
主
〔故
〕
。『不
說
心
所
為
心
(王
之
〕

 

所
依
』
〔者
〕
，以
彼
心
所
體
非
〔是
為
〕
主
故
。
〔此
〕
即

〔是
依
『所
依
四
義
』
中
的
〕

 

第
三
『
〔為
主
)
義
』
，
〔說
明
〕
此

〔心
所
法
〕
是
〔可
作
為
〕
『
(能
〕
依
』
〔之
〕
外

，

 

〔不
能
作
為
心
王
的
『所
依
』
，如
是
成
為
『色

、聲
』
之
外
〕
別

〔要
〕
簡

〔除
〕
之
法
，

 

故
重
言
之
(按
：
強
調
『不
說
心
所
為
心
(王
的
〕
所
依
，彼
非
(為
)
主
故
』
。
〕
然

〔於

 

心
王
〕
諸
識
相
望
〔時

，
亦
〕
有
不
得
〔為

『所
依
』
〕
者
，
(按
：
如
眼
等
前
五
識
不

 

得
作
為
第
六
、七

、
八
識
的
『所
依
』
〕
，
〔以
〕
此

〔前
五
識
不
能
符
合
『所
依
四
義
』

 

中
的
〕第
一
『
〔決
定
)義
』
〔故
；
今
則
〕略
而
不
論
，下
出
『依
』中
二
才
〕正
簡
〔除
〕

 

之
故
。
」

丙

、
會
通
違
文
：
於

「解
依
與
所
依
差
別
」
中
，前
文
於
(甲
)
段
已
「解
能
依
義
」
，

 

於

(乙
)
段
已
「解
所
依
義
」
，今
後
文
為
(丙
)
段

，繼
解
「會
通
(相
)
違

(之
)
文
」
。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設
有
外
人
的
提
問
言
：
「
〔外
人
或
有
〕
問
：
如
前
〔本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 

卷
〕
第
三
〔討
論
〕
本
識
〔中
觸
等
心
所
〕
五
數
〔時
〕
解

『五
平
等
義
』
中

〔按
：
依



如
理
解
，
此
指
時
同
、
依
同
、
所
緣
同
、
體
事
同
、
行
相
同
，
名
為
『五
平
等
義
』
〕
，

 

言
『
〔此
觸
等
五
心
所
與
異
熟
識
行
相
雖
異
，然
)
而
時
、依
同
，所
緣
、
(體
〕事
等
(同
，

 

故
名
之
為
相
應
〕
』
，
即
以
『所
依
』
說

〔之
〕
為

『依
』
等

。如
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 

〔卷
〕
第
一
〔言
〕
：
五
識
所
依
有
三
：
一
、
種
子
依
，
〔
二
、

倶

有
依
(按
：
即
五
識

 

各
所
依
根
〕
〕
、
乃
至
第
三
、
等
無
間
依
(按
：
即
等
無
間
緣
。
又
依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
 

原
文
所
安
排
『三
依
』
的
次
第
，
是
先
『

倶
有
依
』
、次

『無
間
依
』
、後

『種
子
依
』
。

 

與
今
言
稍
異
。
〕
前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言

『諸
心
、
心
所
皆
有
所
依
』
〔時

，
則
舉

 

『內
六
處
(即
五
色
根
及
意
根
〕
』
為

『所
依
』
〕
。然

〔依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則
言
〕
『所

 

依
』
有
三
，即

〔除
五
色
根
為
『

倶
有
依
』
外

，並
〕
以

『種
子
(依
〕
』
、
『等
無
間
依
』

 

皆
名
『所
依
』
，何
故
〔於
〕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中
定
以
『內
六
處
』
為
『所
依
』
，
〔而

 

『等
無
間
依
』
、
『種
子
依
』
等
〕餘

〔者
則
〕但
是
『依
』
〔而
不
得
名
為
『所
依
』
〕
？
」

 

對

「所
依
」
一
詞
，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與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闡
釋
相
違
，未
得
一
致
，

 

所
以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出
會
違
的
解
釋
云
：
「然
有
〔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等
〕
處
說
：

 

依
為
所
依
，或
所
依
為
依
，皆

〔只
不
過
是
〕
隨
宜
假
說
，
〔非
如
理
說
故
〕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此

〔文

，
是
要
詮
〕
解

『
〔二
論
對
所

 

依
的
涵
義
)
相
違
』
。如
次
前
引
〔言
〕
『所
依
為
依
』
〔者
〕
，皆
是
『隨
宜
假
說
』
，
〔此

 

意
謂
〕
：

一

、
隨
情
宜
(按
：
隨
著
情
意
方
便
所
欲
〕
，
二
、
隨
文
宜
〔按
：
隨
著
行
文

 

方
便
所
宜
〕
，假
說
『所
依
為
依
』
〔按
：
如
把
作
為
『所
依
』
的
『五
根
』
說
為
『依
』
〕
，

 

〔或
假
說
〕
『依
為
所
依
』
〔按
：
如
把
作
為
『依
』
的

『等
無
間
依
』
及

『種
子
依
』

 

說
為
『所
依
』
〕
。非
謂
『依
』
〔與
〕
『所
依
』
〔可
以
〕
互
得
相
因
〔隨
便
通
用
〕
。

 

今
〔依
〕思
〔慮
精
〕審
〔細
密
〕者
〔而
言
，則
凡
〕
『所
依
』
〔皆
〕可
說
〔為
〕
『依
』
，

 

〔因
為
『依
』
的
範
圍
較
寬
，
『所
依
』
的
範
圍
較
狹
，
『依
』
可
涵
攝
『所
依
』
〕
，
『依
』

 

義
通
〔於
『依
』與
『所
依
』
〕故
；
〔但
是
〕有
『依
』
〔按
：
如
『種
子
依
』等
)
非
〔是
〕

 

『所
依
』
，
〔以
〕
『所
依
』
〔之
義
較
『依
』
義
為
狹
〕
局
故
。
」
今
試
把
『依
』
與

『所

 

依

』
的
關
係
圖
解
如
後
：

@



㈢

解
識
心
具
依
多
少

：
於

「
申
正
義
指
」
中

，
文
分
二
部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初
部
，
「
解

 

依

(與
)
所
依
(的
)
差
別
」
，
後
文
則
為
第
二
部
分
，
即

「解

〔諸
識
心
、
心
所
〕
具

 

依
多
少
」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〕
解

〔釋
諸
識
心
〕
具
依
多
少
。
於
中
有

 

二
〔分
〕
：
初

、解
識
依
，後

、解
心
所
。初

〔
『解
識
依
』
〕
中
復
〔分
為
〕
四
〔節
〕
：

一
、解
五
識
，
二
、解
第
六
〔識
〕
，三
、解
第
七
〔識
〕
，四
、解
第
八
〔識
〕
。此

〔下

 

一
段
〕即
〔是
〕初
〔節
之
文
〕也

。」按
：
今
於
下
文
，把
「解
識
依
」和
「解
心
所
(依
〕
」

 

合
為
五
節
。

甲

、解
前
五
識
所
具
的
所
依
：
於
中
再
可
分
成
三
節
：

一
者
、明
具
四
種
所
依
，
二

者

、 

出
具
四
依
所
以
，
三

者

、
明
聖
教
唯
說
初
依
所
以
。
今
分
別
處
理
如
後
：

一
者
、明
具
四
種
所
依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由
此
〔依
上
述
種
種
理
趣
，
吾
人
當

 

知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所
應
〕

倶

有
〔的
〕
所
依
〔之
法
〕
定
有
四
種
：
謂
五
色
根
、
〔第
〕

六

〔意
識
〕
、
〔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及
第
〕
八

〔根
本
〕
識

。
」
窺
基
疏
文
，
可
有
多
節
：
，

 

一
、總
申
四
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眼
等
五
識
有
四
〔種
〕所
依
：
謂
五
色
根
、

 

〔第
〕
六
、七

、
八
識
。
」



二
、
明
初
二
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問
：
言
前
五
識
〕
以
五
根
為
〔所
〕
依

 

〔者
〕
，
如

〔上
文
所
引
〕
《大
論
〈即
瑜
伽
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第
一
及
〕
《對
法
(即

 
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一
等
〔所
說
，其
證
〕
非
一
，
〔但
言
〕
以

〔第
〕

 

六

、七

、
八
〔識
〕為
所
依
〔者

，則
〕出
〔自
〕何
〔種
〕典
記
？
〔答
：
此
〕亦
有
〔其
〕

 

誠
證
，如

《解
深
密
(經

.
心
意
識
相
品
〕
》
〔及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七
十
六
等
〔都
〕

 

說
：
〔當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起
時
，
必
有
一
分
別
意
識
〔同
時
、
同
境
而
與
之

倶
轉
〕
，
如

 

前

〔文
之
所
〕
數

〔數
徵
〕
引

〔者
〕
。雖

〔第
六
意
識
〕
或

〔有
與
前
五
識
〕
不
同
〔對
〕

 

境

〔者

，但
亦
必
須
要
〕
由

〔有
第
〕
六

〔意
識
的
攀
緣
活
動
的
存
〕
有

，
〔彼
前
五
識
〕

 

方

〔能
〕
生

〔起
〕
，如

〔於
〕
定
中
聞
聲
等
〔的
情
況
〕
，此

〔分
別
第
六
意
識
〕
亦

〔必

 

須
與
耳
識
〕
同
緣
〔彼
聲
境
〕
故
；
不
見
無
意
識
時
，
〔彼
〕
五
識
〔能
單
〕
獨

〔現
〕

 

起
〔而
〕聞
〔聲
〕故
。世
親
《攝
(大
乘
〕論
(釋
〕
》
〔卷
〕第
四
云
：
〔眼
等
前
〕

 

五
識
以
〔第
六
〕意
〔識
〕為
依
，
〔若
此
〕意
識
散
亂
時
，
〔彼
前
〕
五
〔識
必
〕不
生
故
。

 

準
〔依
〕彼
〔等
文
獻
，足
以
證
〕明
〔前
〕五
〔識
的
生
起
必
〕以
〔第
〕六
〔意
識
〕

 

為
『
(所
〕依
』
。」



三
、
 

明
第
三
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續
作
疏
言
：
「
〔問
〕
：
何
故
得
知
〔彼
眼
等
前
五

 

識
復
〕
以

〔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亦
名
染
污
意
〕
為

〔所
〕
依

〔耶
？
答
〕
：
如
無
性
《攝

 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〔卷
〕
第
一
〔中
〕
，證
有
第
七
〔識
作
為
前
五
識
的
所
依
〕
中
言
：

 

『謂
若
不
說
有
染
污
意
〔第
七
末
那
識
者
，則
於
一
切
時
〕
義
不
符
順
』
等

。此
中
意
言
：

由
有
第
七
識
染
〔污
〕
故
，
〔報
〕
施
等
有
漏
善
法
〔即
〕
不

〔能
〕
成

〔為
〕
無
漏
〔善

，

 

只
能
成
為
有
漏
善
，
以
〕
為
彼
〔第
七
〕
染
識
之
所
漏
故
，如
彼
〔
《攝
大
乘
論
無
性
釋
》

 

所
〕
引
頌
言
：
『如
是
染
污
意
，
是
識
之
所
依
；
此
未
滅
識
縛
，
終
不
得
解
脫
』
等

。
世

 

親
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〔卷
〕
第
一
〔亦
〕
云
：
『非
是
異
生
(凡
夫
於
)
一
期
(相

 

續
)
身
中
離
此
我
執
，應
正
道
理
。
』
故
知
〔前
〕
五
識
〔於
其
〕
成

〔為
〕
有
漏
〔識
〕

 

中
，其

〔作
為
所
依
的
〕
第
七
識
乃
至
彼
未
〔得
〕
究
竟
滅
〔時
，其
前
五
識
〕
終
不
〔能
〕

 

成

〔為
〕
無
漏
，如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〕
後
卷
〔五
所
〕
說
故
。
(按
：
彼
論
云
：
『謂

 

染
污
意
無
始
時
來
，微
細
一
類
任
運
而
轉
，諸
有
漏
道
(智
)不
能
伏
滅
(之
)
…
…
。』
〕
」

四
、
 

明
第
四
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：
凡
夫
的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既

 

是
〕有
漏
，何
以
得
知
〔其
〕亦
依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〕
者

〔耶
？
答
言
〕
：
世
親
《攝
(大



乘
)論
(釋
〕
》
〔卷
〕第
一
〔論
〕
『五
同
法
』中
〔言
〕
：
『彼
(前
)
五
識
身
有
(眼
等
〕

 

五

(色
)
根

(及
)
阿
賴
耶
(第
八
本
)
識

(以
)
為

倶

有
依
。
此

(第
六
識
)
亦
如
是

 

有
染
污
意
(第
七
識
及
第
八
)
阿
賴
耶
識
為

倶
有
依
』
等

，不
能
煩
引
。
〔又
〕
無
性
〔於

 

《攝
大
乘
論
無
性
釋
》
釋
〕
『五
同
法
』
〔時
亦
〕
云
：
『
〔第
八
〕阿
賴
耶
識
雖
是
〔第
六
〕

 

意
識
〔的
〕

倶

生
所
依
，
然
不
應
立
為
此
〔意
識
或
餘
識
的
〕
別
依
，
〔以
彼
是
餘
一
切

 

轉
識
的
〕
共
依
故
，
〔以
第
八
識
的
諸
種
子
對
餘
一
切
識
是
〕
因
緣
性
故
。
〔第
八
識
的
〕

 

現
行
〔識
〕
是

〔餘
識
的
〕
『共
依
』
；
〔第
八
識
所
攝
持
的
〕
種
子
是
〔餘
識
生
起
的
〕

 

『因
緣
』
〔故
〕
。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五
一
及
〕
《顯
揚
〔聖
教
論
〕
》

〔卷

 

十
七
〕
亦
說
：
由
有
〔第
八
〕
阿
賴
耶
識
故
，
執
受
色
根
，
〔眼
等
前
〕
五
種
識
身
依
之

 

〔始
得
〕
而
轉
〔起
〕
等

。又

《顯
揚
〔聖
教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一
解
阿
賴
耶
識
云
：
〔第

 

八
阿
賴
耶
識
〕
與

〔七
〕
轉
識
等
作
『所
依
因
』
。
〔依
〕
此

〔論
〕
文

〔所
言
『與

(七
)

 

轉
識
等
作
所
依
因
』
等
者
〕
，亦

〔得
〕
證

〔知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除
與
前
五
識
為
所
依
外
，

 

亦
〕與
〔第
〕六
〔意
識
、第
〕七
〔末
那
識
〕為
〔所
〕依

。下
〔文
〕
二

引

〔證
可
知
〕
，

 

此
等
〔能
證
之
文
〕
非

〔只
〕
一
〔種
〕
，故
知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以
〔第
八
〕
本
識
為
『共



所
依
』
。
」

二
者
、出
具
四
依
所
以
：
於

「解
前
五
識
所
具
的
所
依
」
中
，合
共
有
其
三
段
，
上
文

 

已
完
成
「
一
者
、
明

(前
五
識
)
具
四
種
所
依
」
，
今
文
則
是
「二
者
、
出

(前
五
識
)

 

具
四
(種
所
〕
依

(之
)
所
以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釋
其
所
以
云
：
「
〔前
五
識
所
以
要

 

具
五
色
根
、
第
六
意
識
、
第
七
末
那
識
及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等
四
種
所
依
者
，
以
於
彼
四
依

 

之
中
〕
隨
缺
一
種
，
〔此
眼
等
五
識
〕
必
不
轉
故
；
〔由
於
其
〕
同
境
、
分
別
、
染
淨
、

 

根
本
〔的
〕
所
依
〔法
是
各
具
〕
別

〔義
不
同
的
功
能
助
力
的
〕
，
故

〔必
須
要
具
有
四

 

種
不
同
的
所
依
〕
。
」
窺
基
疏
釋
，
可
有
多
節
：

一
、總
釋
四
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之
〕
文

，
雖

〔言
眼
等

 

前
五
識
各
〕
有
四
〔種

倶
有
依
，然
此
亦
〕
與
諸
論
〔所
說
者
相
〕
同

。
〔或
有
問
言
〕
：

 

何
故
〔前
〕
五
識
要
須
具
〔備
〕
四

〔種

倶
有
依
耶
？
答
言
：
由
於
此
四
種

倶
有
依
〕
望

 

彼
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的
生
起
〕
並
有
〔助
〕
力
故
，具
前
〔文
所
說
決
定
、有
境
、為
主
、

 

令
心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等
〕
四
義
故
；
〔又
〕
於
此
四
〔種

倶
有
依
〕
中
，
若
隨
缺
〔任
何
〕

 

一
種
，
〔則
彼
眼
等
〕
五
識
必
不
〔能
〕
轉

〔起
〕
故

。
」



二
、別
釋
五
根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第
一
種
所
依
言
：
「
〔問
〕
：
此
四
〔種

倶
有

 

依
有
〕
何
別
〔異
作
用
？
答
：
此
〕
五
根
〔者

，
能
〕
與
五
識
〔作
〕
為

『同
境
依
』
，

 

共
取
現
〔前
的
對
〕
境
故
，
〔其
〕
餘

〔三
種
所
依
〕
則
不
定
〔按
：
如
同
緣
意
識
可
與

 

五
識
同
境
，
不
同
緣
則
否
，故
言
『不
定
』
〕
，
〔故
五
根
〕
獨
得
此
〔
『同
境
依
』
之
〕

 

名

。
」二一、

別
釋
意
識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第
二
種
所
依
言
：
「
〔至
於
〕
第
六
意
識
〔則

 

能
〕
與
前
五
識
〔作
〕
為

『分
別
依
』
，
〔因
為
作
為
所
依
的
意
識
能
〕
與

〔作
為
能
〕

 

依

〔的
前
五
識
〕
同
緣
〔其
對
境
而
意
識
且
能
〕
分
別
〔其
對
〕
境
故
。
〔前
〕
五

〔識
〕

 

雖

〔然
望
其
對
境
〕
無

〔有
〕
分
別
，
〔但
〕
意

〔識
則
〕
是

〔能
起
〕
分
別
，
〔因
此

 

第
六
意
識
得
作
〕
為
無
分
別
〔的
前
五
識
〕
『
〔分
別
)
依
』
。如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
 

五
十
五
說
：
『
(問
：
第
六
意
識
)
有
分
別
心
(與
前
五
識
)
無
分
別
心
，
當
言
同
緣
現

 

在
境
(耶
？
為
不
同
緣
耶
？
答
：
當
言
同
緣
現
在
境
界
〕
』
，
乃
至
〔說
言
〕
：
『
(何

 

以
故
？
此
)
由
三
(種
原
〕
因
故
：
〔
一
者
、
極
明
了
取
故
，
即
前
五
識
與
意
識
互
為
明

 

了
因
；
二
者
、
於
彼
作
意
故
，
即
意
識
能
令
前
五
識
於
其
對
境
能
繫
心
而
緣
之
；
三
者
、



依
資
養
故
，
即
由
意
識
能
引
發
前
五
識
生
〕
』
等

。
〔又
前
五
識
與
第
六
意
識
於
定
中
〕

 

雖
有
不
同
緣
〔
一
對
境
者
〕
，如

〔耳
識
於
出
〕
定

〔前
〕
聞
聲
〔之
時
，意
識
則
不
聞
聲
〕

 

等

，
〔不
過
今
是
〕
從
多
分
〔而
言
〕
及
長
時
為
論
，
〔則
前
五
識
與
意
識
是
同
緣
者
〕
，

 

故
言
〔第
六
意
識
是
前
五
識
的
〕
『分
別
依
』
。此
據
散
位
〔為
說
〕
，非
謂
〔據
〕定
心
〔為

 

說

。
又
〕
或

〔有
釋
言
：
此
〕
『分
別
』
言
，非

〔唯
指
〕
謂
散
〔位
的
意
識
〕
心
，
〔即

 

使
是
在
定
心
的
〕
後
得
智
〔於
相
見
道
〕
中
緣
事
〔相
〕
之
智
，亦

〔得
〕
名

〔為
有
〕
『分

 

別
』
，是
彼
〔分
別
心
的
流
〕類
故
。
〔由
此
故
知
以
第
六
意
識
作
為
前
五
識
的
『分
別
依
』

 

或
亦
能
遍
於
定
位
，故
〕無
『不
遍
』
〔之
〕失

。定
中
之
心
，〔既
如
後
得
智
〕亦
名
『
(有
〕

 

分
別
(智
〕
』
，故
第
六
〔意
〕
識

〔對
彼
前
五
識
〕
唯
得
此
〔
『分
別
依
』
之
〕
名

。
」

 

四
、別
釋
末
那
：
前
五
識
的
所
依
有
四
，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於
「總
釋
四
依
」後
，並
已
「別

 

釋
五
根
〈同
境
依
〕
」及
「別
釋
意
識
〔分
別
依
〕
」
，今
是
第
四
節
，繼
續
「別
釋
末
那
(識

 

即
染
淨
依
〕
」
彼
第
三
依
言
：
「
〔又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能
〕
與

〔前
〕
五
識
〔作
〕
為

『染

 

淨
依
』
，
〔因
為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由
〔於
依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故
，
當
末
那
識
為
〕
根
本
染

 

〔時
〕
，故

〔能
使
前
五
識
〕
成

〔為
〕
『有
漏
(的
前
五
識
〕
』
；
〔由
於
末
那
識
為
〕



根
本
淨
〔時
〕
，
故

〔能
使
此
前
五
識
〕
成

〔為
〕
『無
漏
(的
前
五
識
〕
』
。
〔當
此

 

第
七
末
那
識
〕全
成
淨
已
，〔便
〕不
漏
〔前
〕五
識
(按
：
即
不
會
使
前
五
識
成
有
漏
法
〕
。

 

〔如
是
則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便
得
〕
名

〔為
〕
『根
本
淨
』
；
〔又
修
行
者
在
〕
因

〔位
〕
中
，

 

〔當
其
〕
第
六
〔意
識
生
〕
起
善
心
時
，
〔本
應
亦
〕
不
漏
〔前
〕
五
識
，
但
由
〔於
此

 

時
受
第
〕七
〔末
那
識
是
染
污
的
影
響
〕故
，
〔彼
前
五
識
於
〕
一
切
時
〔皆
成
為
有
〕漏
；

 

乃
至
意
識
〔起
〕善
心
〔時

，由
於
所
依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染
污
故
，則
彼
前
五
識
及
意
識
〕

 

亦
為
彼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所
影
響
，
而
變
成
為
〕
『
(有
〕
漏

(法
〕
』
故

。
」

五
、別
釋
賴
耶
：
前
五
識
的
四

倶
有
依
中
，窺
基
《述
記
》
經
已
別
釋
「作
同
境
依
的

 

五
根
」
、
「作
分
別
依
的
第
六
意
識
」
及

「作
染
淨
依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，
今
最
後
疏
釋

 

第
四
種
所
依
言
：
「其
第
八
〔阿
賴
耶
〕
識

〔能
〕
與

〔眼
等
〕
前
五
識
〔作
〕
為

『根

 

本
依
』
(按
：
前
五
識
要
依
第
八
識
所
含
藏
前
五
識
的
種
子
功
能
作
為
親
生
因
緣
然
後
始

 

能
生
起
故
〕
，
如
前
〔所
〕
說

〔當
知
〕
故

。
〔由
上
可
見
〕
，
故

〔知
〕
此

〔五
根
、

 

第
六
意
識
、
第
七
末
那
識
、第
八
阿
賴
耶
識
彼
〕
四

〔種
所
〕
依
，
〔或
為
同
境
依
，
或

 

為
分
別
依
，
或
為
染
淨
依
，或
為
根
本
依
〕
，
其
義
〔各
有
〕
差
別
〔而
不
同
，
故
得
為



四
〕
。
」

二
一
者
、明
聖
教
唯
說
初
依
所
以
：
於
「甲

、解
前
五
識
所
具
的
所
依
」
中

，共
有
三
段
，

 
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
一
者
、明
具
四
種
所
依
」及
「二
者
、出
具
四
依
所
以
」
，今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 

繼
作
「三
者
、明
聖
教
唯
說
(五
根
〕初
依
所
以
」云
：
「聖
教
唯
說
〔前
五
識
〕依
五
根
〔為

 

倶
有
依
〕者

，以
〔彼
五
根
是
前
五
識
的
〕不
共
〔依

，即
餘
識
皆
不
必
依
五
根
然
後
轉
起
〕

 

故
；
又

〔此
五
根
〕
必

〔與
前
五
識
有
〕
『
(相
〕
同

(對
)
境
』
〔故
〕
，
『
(彼
此
相
)

 

近
』
〔故
〕
，
『
〔彼
此
)
相
順
』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〕
：
若
爾
〔所
說
『
〔前
)
五
識

倶
有
所
依
，

 

定
有
四
種
：
謂
五
色
根
(及
第
〕
六
、
七

、
八
識
，
則
〕
何
故
如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
 

集
)
對
法
(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一
等
言
『眼
識
』
者

，
『依
眼
(根
〕
，緣
色
(境
而
有
)

 

似
色
了
別
』
，
乃
至
廣
說
？

〔今
當
答
言
：
此
間
聖
教
〕
言

『
〔前
五
識
以
)
五
根
(為

 

倶
有
依
〕
』
者

，以

〔此
五
根
是
彼
前
五
識
的
〕
『不
共
(依
〕
』
故

，餘
識
〔則
〕
不

〔以

 

此
五
根
為

倶
有
〕
依
故
，
一
也
；
又
此
〔五
根
〕
必
與
〔彼
前
〕
五
識
『同

(對
)
境
』

 

〔故
〕
，
二
也
；
又
此
〔五
根
與
彼
前
五
識
〕
『相
近
』
，
〔而
〕
餘
依
〔則
較
〕
遠
故
，



三
也
；
又
此
〔五
根
與
五
識
其
有
漏
、無
漏
定
必
彼
此
〕
『相
順
』
，餘
境
〔則
與
五
識
可
〕

 

別
〔異
〕故

，四
也
。所
以
〔有
聖
教
唯
說
五
根
是
前
五
識
的

倶
有
依
，而
〕不
說
餘
之
〔第

 

六
、七

、
八
識
彼
〕
三

〔種
所
〕
依

。
」

乙

、
解
第
六
意
識
所
具
的
所
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自
此
以
〕
下

〔諸
文
是
〕

 

第
二
段
，
〔解
第
六
意
識
所
具
的

倶
有
所
依
〕
也

。
」
此
中
可
有
三
節
：

一
者
、明
有
二
依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第
六
意
識
〔的
〕

倶
有
所
依
，唯
有
二
種
，

 

謂

〔即
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及
第
〕
八

〔阿
賴
耶
〕
識

，
隨
缺
〔其
中
的

.〕
一
種
，
〔此
第

 

六
意
識
〕
必
不
轉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第
六
〔意
〕
識
唯
〔有
〕
二

〔種

倶
有
的
〕
所
依
，引
證

 

如
前
，如
文
可
解
。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〕
五
十
一
、
《顯
揚
〔聖
教
論
〕
》
〔卷
〕

 

十
七
等
云
：
由
有
阿
賴
耶
識
故
，有
〔第
七
〕末
那
〔識
生
；
由
此
〕末
那
〔識
〕為
依
〔止

 

故

，有
〕
意

〔識
〕
得
轉
等
。如
前
〔所
引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〔無
性
釋
〕
》

〔有
關
〕

 

『共
依
』
文
等
，
〔均
〕
是

〔可
以
為
證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明
五
識
非
依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：
「
〔第
六
意
識
〕
雖

〔然
可
與
前
〕
五



識

倶

〔起
而
同
緣
對
境
，
於
是
獲
致
〕
取
境
明
了
〔的
效
果
，
然
〕
而

〔第
六
意
識
的
生

 

起
〕
，不
〔
一
〕定
〔要
因
依
前
五
識
而
〕有
，故
〔前
五
識
並
〕非
〔是
第
六
意
識
的

倶
有
〕
 

所
依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外
〕
問
：
〔前
〕
五
〔識
必
與
第
六
意
識
〕

倶

〔起

，
 

既
〕
必
有
意
〔識
同
起
活
動
，是
以
前
〕
五

〔識
便
〕
以

〔第
六
〕
意

〔識
作
〕
為

〔所
〕

 

依

，
〔由
是
而
〕
意

〔識
對
所
共
緣
的
對
境
能
明
〕
了
〔認
知
之
，此
時
前
〕
五
〔識
既
是
〕

 

不
無
，
〔如
是
依
理
，前
〕五
識
〔亦
〕應
〔作
〕為
〔第
六
〕意
〔識
的

倶
有
所
〕依
〔否
？

 

論
主
答
言
：
第
六
意
識
〕雖
〔然
與
前
〕五
識

倶
〔起

，甚
或
同
緣
一
境
，使
〕意
識
〔對
境
〕

 

明
了
，
〔然
〕
而

〔當
第
六
意
識
生
時
，彼
前
五
識
〕
不

〔
一
〕
定
有
，
〔如
是
〕
無

〔前
〕

 

五
識
時
，
〔第
六
〕
意
識
亦
有
〔生
起
的
能
力
〕
，故
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護
法
義
時
〕
，

 

不
說
〔前
五
識
是
第
六
意
識
的
『所
依
』
。意
識
雖
〕
不
取
〔前
五
識
〕為

『所
依
』
，
〔但

 

前
五
識
對
第
六
意
識
〕
可
是
『依
』
義
，
〔於
理
無
妨
〕
。
」

三
者
、明
聖
教
唯
說
以
末
那
為
所
依
之
所
以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：
「聖
教
(按
：

 

如
《述
記
》
於
後
文
所
指
的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)
唯
說
〔第
六
意
識
〕依
第
七
〔末



那
識
作
為
『

倶
有
依
』
〕
者
，
〔是
要
顯
示
彼
以
末
那
為
〕
『染
淨
依
』
故
，
〔又
第
六
、

 

第
七
識
〕
同

〔是
〕
轉
識
〔所
〕
攝

〔故
；
彼
此
相
〕
近

〔故
；
其
功
能
特
性
彼
此
又
〕

 

相
順
故
(按
：
第
七
識
具
有
計
度
功
能
，
第
六
識
亦
具
計
度
功
能
〕
，
〔具
此
四
因
，
故

 

有
聖
教
唯
說
第
六
意
識
以
第
七
末
那
為
『所
依
』
，
非
謂
不
依
『第
八
阿
賴
耶
識
』
，
從

 

略
而
已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外
問
：
護
法
論
師
言
第
六
意
識
應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及

 
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為
所
依
，
然
則
〕
何
故
〔於
〕
餘
處
如
《
〔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)
對
法

 

〔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二
等
〔言
〕
：
又
意
〔識
的
所
〕
依
有
二
〔方
面
，
即

二

、
無
間

 

滅
意
〔根
〕
，是
後
世
〔下
一
剎
那
意
識
生
起
的
所
〕依

，二
、

倶

有
依
二
此
〕謂
第
七
〔末

 

那
識
為
染
淨
依
，
然
〕
不
言
〔有
以
〕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為
所
依
者
，
其
理
何
在
？
論
主

 

答
言
：
其
理
有
四
：
第
六
意
識
〕
以
〔第
七
末
那
識
為
〕
『染
淨
依
』
故

，
〔其
〕所
以
〔原

 

因
〕如
前
〔文
已
說
〕
，
一
也
；
〔又
意
識
與
末
那
〕同
〔是
〕
『轉
識
(所
)
攝
』
〔故
〕
，

 

二
也
；
〔彼
此
〕
『
(相
〕
近
』
〔而
無
別
法
予
以
間
隔
故
〕
，
三
也
；
〔言
彼
此
所
具

 

的
功
能
特
性
〕
『相
順
』
者

，
〔以
〕
多
引
〔發
〕
意
識
起
染
污
執
等
，
〔皆
〕
由
第
七
識
，



故
言
『相
順
』
，
〔彼
此
〕

倶

〔能
起
〕
計
度
故
，非
如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唯
是
一
類
相
續
，

 

具
所
藏
義
而
不
具
計
度
義
〕
，
四
也
。所
以
〔諸
聖
教
中
，明
第
六
意
識
的
所
依
時
，對
〕

 
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〕
有
處
不
說
。
」

丙

、
解
第
七
末
那
識
所
具
的
所
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自
〕
下

〔是
〕
第
三

 

段
，
〔解
第
七
末
那
識
所
具
的

倶
有
所
依
〕
也

。
」
此
中
可
有
兩
節
：

一
者
、明
唯
有
一
依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第
七
意
識
(按
：
即
末
那
識
)

倶

有
〔的
〕

 

所
依
，
但
有
一
種
，
謂
第
八
〔阿
賴
耶
〕
識

，
〔所
以
者
何
？
以
彼
第
八
〕
藏
識
(按
：

 

即
阿
賴
耶
識
)
若
無
，
〔則
無
末
那
識
種
子
；
無
末
那
識
種
子
，則
末
那
識
〕定
不
轉
故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依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為

倶
有
依
〕
。如

 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六
十
三
說
第
七
〔末
那
識
亦
名
〕
為

『意
識
』
(按
：
彼
論
云

 

『阿
賴
耶
識
是
所
依
，
轉
識
是
能
依
；
此

(轉
識
〕
復

(有
)
七
種
：
所
諝
眼
識
，
乃
至

 

意
識
』
〕
，
〔彼
所
言
『意
識
』
，意
指
『末
那
』
〕
正
與
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『第

 

七
意
識
…
…
』
即
第
七
末
那
相
〕
同
。
〔第
〕
八
〔阿
賴
耶
識
〕
若
無
時
，
〔則
第
〕
七

〔末

 

那
識
〕
亦
無
，故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以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為

倶
有
的
所
依
〕
。
《瑜
伽
(師
地
〕



論
》
〔卷
五
十
一
〕
說
：
由
有
〔第
八
〕本
識
故
，有
末
那
〔識
〕等

(按
：
原
文
言
：
『又

 

由
有
阿
賴
耶
識
，故
得
有
末
那
；
由
此
末
那
為
依
止
，故
意
識
得
轉
』
〕
。
又
無
性
〔
《攝

 
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一
〕
言

〔第
八
〕
本
識
是
『共
依
』
(按
：
原
文
言
『阿
賴
耶
識
雖
是
意

 

識

倶

生
所
依
，
然
不
應
立
為
此
(識
的
〕
別
依
，
是

(諸
轉
識
的
)
共
依
故
，
(是
〕
因

 

緣
性
故
』
〕
，
故
知
此
〔第
八
阿
賴
耶
識
，
亦
名
藏
識
，
亦
名
本
識
，
是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
 

倶

有
〕
所
依
。
」

二
者
、引

《愣
伽
經
》
證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：
「如

〔
《入
愣
伽
經
》
卷
九
的
〕

 

伽
他
(
览
一
或
重
頌
)
說
：
阿
賴
耶
為
依
，
故
有
末
那
轉
；
依
止
心
及
意
(按
：
『心
』
指

 
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；
『意
』
指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，
餘
轉
識
得
生
(按
：
『餘
轉
識
』
指
眼
識

 

乃
至
第
六
意
識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引
伽
他
重
頌
〕
即

〔是
〕
《愣
伽
經
》

 

第
九
卷
〈總
品
〉
中
頌
〔的
新
譯
；
若
依
菩
提
流
支
《入
楞
伽
經
》
的
〕
舊

〔譯
〕
偈

〔頌
，

 

則
〕
云
：
『依
止
阿
梨
耶
，
能
轉
生
意
識
(末
那
〕
；
依
止
依
心
意
(按
：
賴
耶
即
心
，

 

末
那
即
意
〕
，
能
生
於
轉
識
。
』
與
此
〔今
譯
〕
稍
別
。準

〔依
〕
此

〔
《愣
伽
經
》
頌
，



不
特
證
明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是
第
七
末
那
的

倶
有
所
依
，
亦
得
與
〕
前

〔五
識
及
第
六
意
識

 

作
倶
有
所
〕
依

〔而
〕
足
為
〔良
〕
好

〔的
〕
證

〔明
〕
。今
文
可
解
，
〔不
必
重
疏
〕
。
」

 

丁

、
解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所
具
的
所
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是
『解
識
心

 

具
多
少
(所
依
〕
』
的
〕
第
四
〔大
〕
段

，
〔共
〕
有
四
〔節
〕
：
一
、標
宗
，
二
、引
證
，

 

二一、會
違
，
四
、解
種
(按
：
解
釋
種
子
非
現
識
所
依
及
現
識
非
種
子
所
依
〕
。
」

一
者
、標
宗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第
八
〕阿
賴
耶
識
〔的
〕

倶
有
所
依
亦
但
〔有
〕

 

一
種
，〔彼
〕謂
第
七
〔末
那
〕識

，彼
識
若
無
，〔則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〕定
不
〔能
〕轉
〔生
〕

 

故

。
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的
〕
所
依
亦
唯
〔有
〕
一
種
，
〔彼
〕
謂

 

第
七
〔末
那
〕識

。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若
無
，
〔則
第
〕
八
〔阿
賴
耶
識
定
〕
不
轉
故
(按
：

 

二
者
皆
是
無
間
斷
的
恒
行
識
而
互
相
依
存
故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引
證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主
所
謂
阿
賴
耶
識
唯
依
第
七
末
那
識
一

 

種
者
〕
，何
以
知
然
？
〔故
有
〕下
〔文
來
〕引
證
也
。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論
主
的
引
證
云
：

 

「
《
〔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說
：
藏
識
恒
與
末
那

倶
時
〔而
〕
轉
故
；
又

〔
《攝
大
乘
論
》
等
〕



說
：
藏
識
恒
依
染
污
〔者
〕
，
此
即
〔是
第
七
〕
末
那
〔識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問
：
何
以
得
知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恒
以
第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為

 

倶
有
所
依
？
答
〕
：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六
十
三
說
：
〔第
八
阿
賴
耶
識
〕
恒
與
〔第

 

七
染
污
〕
末
那
〔識
〕
一
〔時
〕

倶

轉
故
。又

〔
《攝
大
乘
論
》
〕
說
藏
識
恒
依
染
污
〔者
，

 

此
〕
即

《
(攝
大
乘
論
〕
無
性
(釋
〕
》
第
三
卷
云
：
〔如
是
結
生
相
續
時
識
，於
一
切
處
、

 

一
切
種
類
、
一
切
時
分
皆
依
染
污
〕

.……

或
有
說
言
與
四
煩
惱
恒
相
應
〔的
末
那
〕
心
，

 

名

『染
污
依
』
。
〔此
亦
〕
同

〔於
〕
世
親
〔論
師
於
其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中
之
所
〕
說

。

 

由
此
既
言
〔第
八
阿
賴
耶
識
〕恒
依
『染
污
(末
那
〕
』
，故
知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〕以
〔第
〕

 

七

〔末
那
識
〕
為

『
(

倶
有
所
)
依
』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再
疏
言
：
「前
第
三
師
〔即
淨
月
等
〕
初
以
〔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〕

 

為

〔第
〕
八

〔阿
賴
耶
識
的
〕
『
(

倶

有
所
)
依
』
，
〔其
所
立
的
因
〕
量
云
：
〔以
第

 

八
阿
賴
耶
識
亦
〕
是
識
性
〔所
攝
〕
故

，
〔既
是
識
性
所
攝
，
則
應
〕
有

倶

有
依
，
〔如

 

第
七
識
；
又
〕
或

〔第
八
阿
賴
耶
識
〕
應
依
無
間
斷
識
〔為

倶

有
所
依
，
以
其
〕
識
體
無

 

〔有
〕
間
斷
故
，
如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(按
：
於
八
個
識
中
，
除
第
八
識
是
無
間
斷
外
，



唯
有
第
七
末
那
是
無
間
斷
者
，
故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唯
有
依
無
間
斷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『

倶

 

有
所
依
』
〕
。故
此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〕
有

〔其
〕

倶

有
依
，如
前
〔淨
月
等
論
〕
師

〔所
〕

 

成
立
〔者
〕
。
」

三
者
、會

「三
位
無
末
那
」
之
違
：
於

「解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所
具
的
所
依
」
中

，
前
文

 

已
完
成
「標
宗
」及
「引
證
」
二
節
，今
為
第
三
節
「會
違
」
。此
又
開
成
二
分
，前
者
是
「會

 

三
位
無
末
那
之
違
」
，後
者
是
「會
五
色
根
之
違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會
「三
位
無
末
那
」

 

之
違
云
：
「
〔然
〕
而

〔或
有
〕
說

〔言
：
修
行
者
於
阿
羅
漢
、滅
盡
定
、
出
世
道
般
若

 

智
起
時
彼
〕
三
位
無
末
那
〔識

，
如
是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何
得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『

倶
有
所

 

依
』
〕者
？
〔論
主
答
言
：
『三
位
無
末
那
(識
〕
』者

，唯
是
〕依
『有
覆
(末
那
〕
』
〔為
〕

 

說
，
〔非
謂
於
彼
三
位
時
，亦
無
『無
漏
清
淨
末
那
識
』
〕
，如
言
『
〔阿
羅
漢
、辟
支
佛
、

 

第
八
地
以
上
菩
薩
、
如
來
〕
四
位
無
阿
賴
耶
(識
〕
』
〔者
，
唯
是
無
『我
愛
執
藏
位
的

 

阿
賴
耶
』
而
已
〕
，非
無
第
八
〔本
識
，今
〕
此

〔
『三
位
無
末
那
』
其
義
〕
亦
應
爾
，
〔故

 

知
第
八
以
第
七
為
所
依
者
，
其
理
無
違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一
、敍
四
家
說
異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有
關
第
八
識
的
所
依
問
題
，有
四
家
〕
此



等
諸
說
，
第
三
〔淨
月
等
師
〕
及
第
四
〔護
法
論
師
皆
〕
說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〕
有

〔其

 

倶

有
的
所
〕
依

，
〔此
〕
諝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者

，
皆
是
〔認
為
於
阿
羅
漢
、
滅
盡
定
及

 

出
世
道
正
智
生
時
彼
〕
三
位
〔仍
〕
有
第
七
識
〔的
活
動
。
至
於
〕
前

〔述
難
陀
〕
第
一

 

師
難
言
〔第
八
阿
賴
耶
〕
無

〔

倶
有
所
依
〕
者

，
〔以
其
〕
與

〔第
〕
七

〔識
無
所
依
〕

 

為
〔同
〕例
，言
〔彼
末
那
識
既
是
〕
『恒
(時
)相
續
』
，故
無
〔需
〕有
『
(

倶
有
所
)依
』
，

 

〔今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則
〕
亦
是
此
流
〔類

，故
亦
無
『所
依
』
。至
於
安
慧
彼
〕
第
二
師
，

 

〔則
〕說
唯
獨
不
許
第
八
〔識
〕有

『
(所
〕
依
』
，即
是
〔彼
〕
『三
位
無
(第
)
七

(識
)

 

者
』
，亦
作
此
〔
『第
八
識
無
別
所
依
』
〕義

，
〔與
第
二
師
安
慧
等
主
張
〕
，無
相
違
故
。」

二
、
 

述
第
二
師
問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前
第
二
師
〔安
慧
論
師
〕
等

〔或
作
〕

 

問

〔言
：
你
說
〕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〕
既
有
〔所
〕
依

，謂

〔即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，然
則
〕

 

何
故
〔又
〕
說

〔於
阿
羅
漢
、滅
盡
定
、出
世
道
〕
三
位
〔時

，則
〕
無

〔有
〕
第
七
〔末

 

那
識
的
活
動
？
所
依
之
法
既
無
〕
，
即

『依
』
義
不
〔決
〕
定

，故

〔不
應
理
〕
。
下

〔當

 

有
〕
會
違
〔之
必
要
〕
也

。
」

三
、
 
述
第
四
師
答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護
法
〕
論
主
答
曰
：
〔若
〕
依
有
覆
〔的



第
七
識
而
〕
說
，
〔則
〕
謂

〔於
阿
羅
漢
、
滅
盡
定
、
出
世
道
般
若
正
智
現
前
時
彼
〕‘三

 

位
，
〔此
染
污
第
七
末
那
識
可
〕
無

〔活
動
。此
〕
隨
何
乘
障
〔蔽
而
有
何
〕
有
覆
性
〔而

 

為
〕
說

(按
：
如
入
見
道
位
時
，
二
乘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不
與
我
癡
、我
見
等
四
煩
惱
相
應
，

 

即
無
我
執
而
仍
有
法
執
；
但
此
法
執
，不
障
二
乘
的
證
入
真
如
實
性
，故
不
言
『有
覆
』
，

 

可
說
為
『無
覆
無
記
』
。
但
對
要
求
無
我
執
、
無
法
執
的
菩
薩
乘
言
，
彼
具
法
執
所
知
鳴

 

的
末
那
，仍
是
成
為
證
入
二
空
真
如
之
障
蔽
，故
不
言
「無
覆
」
，仍
說
是
「有
覆
末
那
」
〕
。

〔是
以
於
阿
羅
漢
等
三
位
，由
末
那
識
的
活
動
〕
無
有
〔我
執
〕
覆

〔障
〕
故
，
〔方
便
〕

 

言
〔為
〕無
末
那
〔識
〕
，非
謂
無
〔末
那
識
的
〕體
〔性
也
〕
二
其
實
此
時
〕不
障
彼
〔二
〕

 

乘
之
〔末
那
〕識

，或

〔不
障
大
乘
菩
薩
的
清
淨
無
我
執
、無
法
執
的
〕無
漏
〔末
那
〕
識

，

 

亦
得
有
故
。如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一
言
：
〔於
阿
羅
漢
、諸
獨
覺
、不
退
(轉

 

八
地
)菩
薩
及
諸
如
來
等
〕四
位
，無
阿
賴
耶
〔識

，但
〕非
無
第
八
〔本
識
〕之
體
；
〔今
〕

 

此
〔言
『三
位
無
末
那
識
』
者

，其
〕類
〔同
亦
所
〕應
然
，
〔即
〕非
無
第
七
〔識
〕之
體
。

〔如
是
第
七
識
體
〕
既
不
間
斷
，故
得
〔作
〕
為

〔第
八
本
識
之
所
〕
依

。
」

四
、再
釋
三
位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所
〕言
『三
位
』
者
，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


六
十
三
等
說
：
謂
滅
盡
定
、無
學
位
、聖
道
〔正
智
〕現
前
〔之
時
，與
末
那
相
應
的
我
痴
、

 

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彼
四
煩
惱
即
不
現
行
〕
。
〔又
所
諝
〕
『四
位
無
阿
賴
耶
(識
〕
』
者

，

 

即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五
十
一
及
《顯
揚
〔聖
教
論
〕
》
〔卷
〕十
七
等
〔論
〕
『四

 

句
』
中

〔說
〕
：
成
就
〔七
〕
轉
識
〔而
〕
非

〔第
八
〕
阿
賴
耶
〔識
者
，可
有
四
種
情
況
，

 

此
〕
謂
聲
聞
〔阿
羅
漢
〕
、獨
覺
〔辟
支
佛
、第
八
地
以
上
的
〕
不
退
〔轉
〕
菩
薩
、
〔諸

 

佛
〕
如
來
〔等
四
種
〕
不
入
無
心
位
，
〔彼
等
第
八
本
識
，即
捨
棄
『阿
賴
耶
』
之
名
稱
，

 

但
識
體
仍
相
續
不
斷
地
活
動
〕
。
」

五
、釋
轉
不
轉
疑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外
疑
言
：
「
〔或
有
疑
〕
問
：
〔第
〕
六
〔識

 

以
第
〕
七
〔識
〕為
依
，非
〔第
〕七
〔識
〕轉
〔為
無
漏
〕時
〔而
第
〕
六
〔識
可
〕

 

不
轉
〔為
無
漏
者

.，今
第
〕八
〔識
既
以
第
〕七
〔識
作
〕為
〔所
〕依
，
〔當
第
〕七

 

既
轉
〔為
無
漏
〕
時

，
〔第
〕
八

〔識
亦
〕
應
轉
〔為
無
漏
，何
以
事
實
不
然
〕
？
又
〔第
〕

 

八
〔識
〕為
〔第
〕七
〔識
的
所
〕依
，
〔當
作
為
所
〕依
〔的
第
八
識
〕轉
〔為
無
漏
時
，

 

第
〕
七
〔識
〕亦
轉
〔為
無
漏
；今
第
〕七
〔識
既
作
〕為
〔第
〕
八
〔識
的
所
〕依
，

 

〔當
作
為
所
〕依
〔的
第
七
識
〕轉
〔為
無
漏
時
，則
第
〕八
〔識
〕亦
〔應
當
〕轉
〔為



無
漏
，
何
以
事
實
不
然
？
論
主
回
答
〕
：
於
此
義
中
，
應
設
功
力
(按
：
染
污
末
那
有
功

 

力
能
染
第
六
意
識
，
故
末
那
轉
無
漏
時
，
第
六
意
識
亦
轉
無
漏
；
但
染
污
末
那
無
有
功
力

 

使
第
八
本
識
亦
染
，
故
末
那
轉
無
漏
時
，
第
八
本
識
不
必
轉
為
無
漏
。
又
第
八
本
識
為
根

 

本
故
，
第
八
本
識
轉
為
無
漏
時
，
第
七
末
那
識
依
本
識
功
力
亦
得
轉
為
無
漏
；
但
第
七
末

 

那
非
根
本
識
，故
當
其
轉
無
漏
時
，無
有
功
力
使
第
八
本
識
亦
轉
為
無
漏
〕
。此
中
『轉
』

 

者
，謂
轉
〔有
漏
而
為
〕無
漏
〔義
〕
。」

四
者
、會

「五
根
非
所
依
」
之
違
：
「會
違
」
有
二
分
，上
文
已
會
「三
位
無
末
那
」

 

之
違
。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會
「五
根
非
所
依
」
之
違
云
：
「
〔有
情
〕
雖

〔於
欲
界
、

 

色
界
彼
所
謂
〕
『有
色
界
』
〔中
，
其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〕
亦
依
〔眼
等
〕
五
根
〔而
有
，

 

但
三
界
有
情
的
阿
賴
耶
識
〕
而
不
定
有
〔彼
五
色
根
(按
：
如
無
色
界
有
情
即
無
五
色
根
)

 

以
為
所
依
，故
五
根
之
於
阿
賴
耶
識
，或
可
作
為
『依
』
，
但
〕
非

『所
依
』
攝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〕
：
又

〔前
六
識
以
〕
『各
別
依
故
』
〔為
〕

 

因

(按
：
如
第
三
師
淨
月
等
引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云
：
六
識
於
五
根
及
意
根
是
各
別
依
，

 

故
不
能
遍
依
根
身
，
第
八
識
則
遍
依
五
根
，
故
能
執
受
根
身
〕
，
即

〔於
欲
界
及
〕
色
界



〔有
情
，其
〕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除
依
第
七
末
那
識
外
〕
，亦
依
『
(五
〕
色
根
』
，
〔如

 

是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既
〕
是
遍
依
〔五
根
〕
故

，何
故
不
說
〔以
五
根
為
所
依
？
論
主
答
言
：

 

以
彼
五
色
根
，對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，於
決
定
、有
境
、為
主
、令
心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彼
『所

 

依
四
義
』
中
〕
，
缺

〔
『決
定
』
〕
一
義
(按
：
五
色
根
是
無
色
界
有
情
所
無
故
〕
，
故

 

但
可
為
『依
』
，而
非
『所
依
』
；
〔此
說
〕
亦
不
違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及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
 

等
諸
〕論
〔所
說
〕
。
」

五
者
、解
種
：
於

「解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所
具
的
所
依
」
四
段
中
，前
文
已
作
「標
宗
」
、

 

「引
證
」
及

「會
違
」
三
段
；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最
後
作
「解
種
」
之
說
；
這
因
為
第
三

 

師
淨
月
等
把
「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的
所
依
」
開
成
「現
行
識
的
所
依
」
及

「種
子
識
(第
八

 

識
中
種
子
)
的
所
依
」
二
類
不
同
；
即

「現
行
第
八
識
決
定
以
第
七
識
為
所
依
；
於
欲
界
、

 

色
界
兼
以
五
根
為
所
依
」
；
「種
子
第
八
識
(識
中
種
子
)
決
定
以
第
八
現
行
識
為
所
依
；

 

在
受
熏
時
，
兼
以
能
熏
的
現
行
諸
識
為
所
依
」
。
有
關
「五
根
為
所
依
」
的
問
題
，
已
作

 

會
違
；
有
關
「種
子
識
」
的
問
題
，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更
作
討
論
云
：
「
〔第
八
阿
賴
耶
〕

 

識
〔的
〕
『種
(子
〕
』
，
〔由
於
仍
〕
不
能
現
〔行
而
緣
〕取
自
境
，
〔故
雖
然
〕
可



有

〔以
現
行
異
熟
識
為
〕
『依
』
義

，而
無
〔有
如
淨
月
等
所
主
張
以
『現
行
異
熟
識
』
為
〕

 

『所
依
』
〔義
〕
(按
：
『現
行
異
熟
識
』
對

『阿
賴
耶
識
的
種
子
』
，若
作
為
『所
依
』
，

 

則
於
『所
依
四
義
』
中

，缺
少
第
四
『令
心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』
義

，種
子
不
能
取
自
所
緣
故
，

 

故
不
能
以
『現
行
異
熟
識
』
為
所
依
，
而
護
法
論
師
於
八
7得
要
作
出
會
違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
 
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一
、
 

設
外
問
難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設
四
師
之
中
有
〕
第
三
師
〔淨
月
等
〕
云
：

 

〔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所
攝
藏
的
〕
諸
識
種
子
應
有
〔其
現
行
識
以
為
〕
『所
依
』
，
〔因
為
第
〕

 

七

、
〔第
〕
八

〔的
〕
現
行
識
〔皆
對
其
種
子
〕
具

〔有
作
生
依
、長
依
、住
依
等
〕
三
義
，

 

如
前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『識
種
離
彼
(現
行
識
)
不

(能
)
生

、
長

、
住
故
』
，其
〕

 

理

〔於
上
文
已
有
〕
說

〔明
，故

『阿
賴
耶
識
種
子
，應
以
現
行
異
熟
識
為
所
依
〕
。
」

二
、
 

第
一
種
解
：
《述
記
》
疏
文
作
回
應
言
：
「
〔今
於
〕
下

〔文
當
〕
解
種
子
〔應

 

否
有
其
所
依
之
疑
：
由
於
〕
其
種
子
識
(按
：
此
指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所
攝
藏
的
諸
識
種
子
，

 

當
其
於
種
子
狀
態
之
時
〕
，
不
能
現
緣
自
親
現
行
所
緣
之
境
；
前
立
宗
言
(按
：
意
謂
前

 

立

『所
依
四
義
』
〕
〔其
第
四
義
要
求
〕
『
(作
所
依
者
應
能
)
令
心
、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，



(始
)
是
所
依
』
義

，
〔今
第
八
識
〕
種

〔子
〕
非

〔是
〕
心
、心
所
故
，
〔故
淨
月
等
『以

 

現
行
識
作
為
第
八
識
種
子
的
所
依
』
〕
，由

〔於

『所
依
四
義
』
中
〕
缺

〔其
〕
一
義
，
〔實

 

不
能
成
立
〕
。故

〔現
行
識
對
第
八
識
種
子
〕
可
有
『依
』
〔義

，
而
無
『所
依
』
義
〕
，

 

非
〔是
〕
『
(

倶

〕
有
所
依
』
〔所
〕攝
。
」

三
、
 

第
二
種
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認
為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「識
種
不
能
現
取
自
境
，
可
有

 

依
義
，而
無
所
依
」
可
作
第
二
種
的
闡
釋
，疏
言
：
「又
解
此
文
：
現
行
〔第
八
阿
賴
耶
識
〕

 

不

〔應
〕
以

〔其
所
攝
藏
的
〕
種

〔子
作
〕
為

『所
依
』
，
〔以

『種
子
』
在

『所
依
四
義
』

 

中
〕缺
〔第
二
〕
『有
境
』義
(按
：
在
種
子
狀
態
，則
非
現
行
心
、心
所
，故
不
能
取
境
〕
，

〔所
以
『第
八
識
種
子
』
〕非
〔是
〕
『
(第
八
識
)
現
(行
〕
』
〔的
〕所
依
。」

四
、
 

總
結
二
解
：
《述
記
》
結
疏
言
：
「此
中
二
解
：
一
、簡

〔說
〕
現
行
第
八
〔識
〕

 

非

〔第
八
識
之
所
攝
藏
的
〕
種

〔子
之
〕
所
依
；
二
、
簡

〔說
第
八
識
所
攝
藏
的
〕
種
子

 

非

〔是
〕
現
行
〔第
八
阿
賴
耶
或
異
熟
識
的
〕
所
依
。
此
等
諸
解
，
雖
文
不
同
，
〔但
〕

 

理
切
論
成
，妙
符
中
者
。
」

㈣

解
心
所
具
依
多
少
：
在

「申
正
義
(所
)
指

，解
諸
識
心
所
具
依
多
少
」
中
，
前
文



第
一
大
段
，
已

「
解
識
心
具
依
多
少
」
，
今
文
則
是
第
二
大
段
，
即

「
解
心
所
具
依
多
少
」
， 

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下
文
乃
護
法
〕其
第
四
〔師
〕說
〔中
〕第
二
〔大
〕段
，

 

解
心
所
〔具
多
少
所
依
之
法
〕
也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至
於
〕
心
所
〔的

倶
有
〕
 

所
依
，
隨

〔其
相
應
心
王
之
〕
識

〔所
需
的
所
依
多
少
外
，
亦
復
〕
應
說
復
各
加
〔其
〕

 

自
相
應
之
心
〔王
作
為
所
依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心
所
〔所
依
〕
之
法
，隨

〔其
相
應
的
心
王
之
〕
識
應
〔有

 

所
〕
說
：
始

〔眼
等
前
五
識
的
所
依
〕
但
有
〔五
根
同
境
依
、
意
識
分
別
依
、
末
那
染
淨

 

依

、
賴
耶
根
本
依
等
〕
四

〔法
〕
，
乃
至
〔第
六
意
識
有
末
那
、賴
耶
二
法
；
第
七
末
那

 

識
有
賴
耶
一
法
，第
八
賴
耶
〕
有

〔末
那
〕
一
〔法
為
所
依
。今
與
八
個
識
相
應
的
心
所
，

 

其
所
依
除
其
各
有
相
應
心
王
的
所
依
法
外
，
並
〕
復
各
加
自
相
應
之
心
〔王
一
法
，
此
相

 

應
之
心
王
〕即
〔可
名
為
〕
『相
應
依
』
。
〔如
是
〕
『
(與
眼
等
)
初
五
識
(相
應
的
)

 

心
所
』
有

五

所

依

(
按

：
即
五
根
同
境
依
、
意
識
分
別
依
、
末
那
染
淨
依
、
賴
耶
根
本
依
、 

各
自
心
王
相
應
依
〕
，乃
至
『
(與
〕
第
八
(阿
賴
耶
識
相
應
的
)
心
所
』
有
二
所
依
(按
：

 

即
末
那
識
及
相
應
的
賴
耶
識
心
王
〕
。
〔又
〕
此

〔上
述
的
難
陀
、
安
慧
、淨
月
等
彼
〕



前
三
師
皆
〔可
〕
隨

〔其
〕
自
所
立
識
〔的
〕
所
依
，說
其
〔心
所
具
〕
多
少
〔所
依
之
法
，

 

方
法
是
於
其
相
應
心
王
之
所
依
法
之
上
〕
，復
各
加
〔其
〕自
〔相
應
的
心
王
作
為
其
〕
『相

 

應
之
依
』
。
」

㈤
總
結
正
理
：
於
此
「廣
諍
增
上
緣
(

倶
有
〕
依
」
的

「護
法
菩
薩
(第
四
師
)
解
」

 

中
，
共
有
三
大
段
。前
文
已
作
「
一
、總
斥
前
師
」
及

「二
、申

(正
)
義

(所
)
指
」
，

 

今
則
為
「三
、
總
結
正
理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結
云
：
「若

〔依
第
四
護
法
論
師
所
〕
作

 

是
說
，
〔則
可
以
說
是
〕
妙
符
理
教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今
文
是
第
〕
三

〔大
段
，即
〕
總
結
正
〔理
。意
指
護
法
〕

 

第
四
〔師
所
〕
說
者
，
〔足
以
〕
妙
符
理
教
。如
前
所
引
此
等
義
理
，
諸
論
雖
有
，
〔但
〕

 

由

〔於
其
〕
文
散
隱
，諸
賢
勿
〔能
窮
〕究

。今

〔護
法
之
說
能
窮
究
之
，可
說
〕
類
夜
〔中

 

之
〕光
，
〔盡
〕顯
彼
義
矣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論
》

『未
了
所
依
與
依
』
者

，
此
辨
所
依
、
能
依
差
別
，
所

以

知

下

(文

)
先



辨

能

依

，
後
辨
所
依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^
頁
二
三
四
。

②
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從
下
而
徵
，
解
亦
應
爾
』
者

，
本

(文

為

〕
明

心

、

(心
所
)
等

(法

)
而
有

(其

)
所

依

，

(故

〕
今
者
先
徵
所
依
等
義
，
名

『
從
下
』
也

。
解

文

同

(
於

)
徵

(文

)
故

云

『應
爾
』

，
故
後

 

解

中

，
先
解
二
別
，
後
明
心
等
具
依
多
少
(
所
依

〕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八

九

四

(
下

〉

。

③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依

，
不
問
因
緣
及
餘
三
緣
皆
是
依
』
者

，
此
解
論
中
有
生
滅
法
依
因
託

 

緣

義

也

。

『仗
因
』
者

，
即
因
緣
也
；
託

緣

者

，
即
三
緣
也
。
意
說
諸
有
為
法
依
此
四
緣
所
生
。
諸
法
未
有
而
有
，

 

名

之

為

『
生

』
；
有

法

暫

停

(住

〕

，
說

之

為

『住
』

。
如
是
諸
法
託
緣
，
皆

說

為

『
(能

〕
依

』

，
即
四
緣
望
有

 

為

法

，
有
力
令
有
為
法
得
生
、

(得

〕
住

者

，
故

望

有

為

(法

，
而

)
名

之

為

『
(能

〕
依

』
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④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諸
無
為
法
』
至

『
是
有
為
諸
法
〔之
依
緣
〉
』
者

，
意
說
：
無
為
為
緣
，

 

能
起
有
為
，
亦

得

名

(有
為
法
能
)
依

〔無

為

法

如

以

真

如

為

境

(
可

)
起
無
漏
智
等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
 
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三
五
。

⑤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解
所
依
義
』
者

，
所
依
體
者
，
所
謂
六
根
；
所
依
義
者
，
所
謂
六
根

(的

〕I

 I

根
皆
具
四
義
，
方

得

成

『
所
依
』
此
為
義
也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⑥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唯
除
遍
行
及
色
(蘊

與

〕
行

蘊

(的

)
小
分
』
者

，
此
遍
行
五
(
心
所

〉



並

是

(具

)
決

定

(義

〕
，
所

以

不

(
必

)
簡

〔除
於
所
依
之
列
〕
；
遍

行

觸

、
思

等

(心

所

〕
隨

心

(識
恒
起
而
)

 

決

定

故

。

(
至
於
)
色

(蘊

與

〕
行
蘊
小
分
者
-
謂
思
等
及
命
根
'
種

子

(等
行
蘊
)
並

無

為

等

(法

)
亦

(具

)

 

決

定

(義

〉

，
故

不

(
必

)
簡

(除

)
也

。
既

爾

，

(彼

等

)
應
與
諸
法
為
所
依
，
並
決
定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④

。

⑦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若
爾
』
以

下

，
至

『並
決
定
故
』
者

，
並
是
難
詞
，
但
約
餘
者
申
難
，

 

不

約

五

根

以

)
五

根

先

(
已
許
〕
是
所
依
體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④
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若

爾

，
四
大
種
及
五
根
扶
塵
四
大
』
者

，
初

四

大

種

(
是
指
能
)
造

五

根

(之

 

四
大
)
者

，
後

(
四
大
種
)
即

(是
指
能
)
造

彼

扶

塵

(之

)
四

大

(者

〕
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⑧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不

爾

，
即

〈
五
蘊
中
，
除
識
蘊
)
少
分
相
望
』
者

，
謂

(前

)
五

(識

)
非

(
是

 

第

)
六

(意
識
的
所
)
依

，
(第

〉
六

(意

識

〕
非

(
是
第
〕
七

、
八

(識
的
所
)
依

等

，
(
以

〕
彼

(前
五
識
等
)

 

雖

(具

)

『有

境

(義

〕
』
而

無

『決

定

(義

〕
』

，
故
此
除
之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八
。

⑨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即
簡
四
大
、
五
有
色
塵
』
者

，
即
簡
別
色
蘊
，
所
除
者
雖
是
決
定
，
(但

 

彼

等

)
決
非
有
境
故
，
(故

〕
須

簡

(除

)
也

。
『
四
大
』
者

，
謂

造

五

根

(之

)
四
大
種
也
；

『
五
有
色
塵
』
者

，

 

意
取
五
根
扶
塵
並
(其
能
造
之
)
四
大
種
也
。

『
及
諸
種
子
與
現
行
法
』
者

，
意
云
種
子
雖
是
決
定
，
亦

(
是

)
現

 

行

法

(
以
之
為
所
)
依

，
然
非
有
境
，
故
須
簡
也
。
」
同
注
④

。



⑩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(
不
相
應
行
法
)
體
雖
是
假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雖

不

相

應

(
行
法
的
)
命

 

根
等
體
是
行
蘊
攝
，
亦

如

無

(為

法

〉
、
種
子
等
而
是
所
依
，
但
非
有
境
，
故

(於

)
此

簡

(除

)
之

。
有
云
：

『體

 

雖
是
假
』
者

，
如
不
相
應
(
行
中
的
)
命

根

等

，
體
雖
是
色
心
上
假
立
，
然
命
根
等
亦
是
決
定
，
(但
今
)
謂

(其

)

 

非

有

境

，
故
簡
之
也
。
」
同

注
④
。

⑪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云
：

『若

爾

，
遍
行
五
』
至

『
有
境
法
故
』
者

，
並
是
難
詞
；
今
如
所
難
，

 

彼
非
所
依
。
」
同
注
④

。

⑫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
簡

受

、
想

蘊

全

，
行
蘊
少
分
』
者

，
但

簡

行

蘊

〔中
的
心
相
應
行
蘊
之
〕
心

 

所

法

，
故

〔
名

『少
分
』
〕
。
又

〔心
不
相
應
〕
行

蘊

〔中
的
〕
命

〔根

者

，
亦
具

〕
是

『
(為

〕
主

(義

〕
』
，
〔作

 

為
第
三
義
，則
不
必
簡
除
〕
，故
言
『少
分
』
。此
文
不
〔在
適
當
的
位
〕
次

，
〔
以
應
作
為
〕
『第

三

〔為
主
義

〕』

〔的

 

所
簡

法

，不
應
列
在
『第

四

、令

心

、心
所
取
自
所
緣
義
』
的
位
次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頁
八
九
五
(上

〕
。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簡
』
至

『
行
蘊
少
分
』
者

，此
並
心
所
應
合
在
前

〔
『〈

第

三

〕
、為

主

(義

〕

』
 

中

簡

，

〔
以
其
並
〕
不

缺

『第

四

、

(令

心

、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)
義

』

，
如

『作

意
』

等

(
心
所

〕
亦

能

『令

心

、

 

心
所
可
取
所
緣
』

，
故
於
此
中
簡
心
所
者
，
疏
文
顛
倒
也
。
或

(
謂

)
此
心
所
既
是
『
所
依
之
果
』

(按

：
其
義
欠

 

明
確
〕

，
豈
可
自
令
取
所
緣
耶
？
由
此
心
所
亦
缺
『第

四

、

(令

心

、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)
義

』

，
故
此
中
簡
理
亦
無



違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七
八
。

⑬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皆

須

(置

)
此

〈
言

〕
』
者

，

(
須

〕
置

此

『令

心

、

(
心
所
)
取

自

(
所

)

 

緣

』

(之

)
言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⑭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他
為
自
不
決
定
』
者

，
問

：
如

《攝

(
大

乘

〕
論
》
說

『
展
轉
增
上
力
，
二
識

 

成
決
定
』
，
即

『自

、他
識
有
決
定
義
』
，
如
何
此
云
『
不
決
定
』
耶
？
答

：
此

『決

(定

〕
』

(
是

)
暫

時

(者

〕
，

 

非

(
是

)
究

竟

故

。
又
彼
決
定
與
此
義
(
有
涵
義
上
的
〉
差

(別

〕
：
彼

(
《攝
論
》

)
說
立
為
增
上
力
，
如
來
決

 

定

說

，
眾
生
決
定
聞
；
此

中

(
《成
唯
識
論
》
)
意

說

『決
定
有
彼
法
-
此

心

、
(心
所
)
等

方

(能

)
生

(起

〕
』
，

 

故

不

同

彼

《
(攝
大
乘
)
論
》

(
所
言
〕

『決
定
』
之

義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七
八
。

@
窺

基

《成
唯
識
論
掌
中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「依
所
依
別
中
，
所

依

具

『
四
義
』
者

，
『身
根
』
望

(
眼

、
耳

、
鼻

、

 

舌

)
四

識

，
缺
於
何
義
而
非
所
依
？
有
義
解
云
：

〈彼

有

)

『無
決
定
義
』

，
以
依
下
身
(根

以

〕
起

上

眼

等

(識

)

 

故

。
此
亦
不
然
，
(由

於

)
下
五
識
俱
，
(亦

能

)
起
上
意
識
，
(
是
以
身
根
)
應

非

『
(作

〕
五

(識
之
所
)
依

』

 

(
而

)
亦

(
有

)
『
不

(決

)
定

(過

〕
』
故

。
又
有
解
云
：

〈身
根
望
眼
等
四
識
)
缺

『
有
境
義
』
，
夫
立
有
境
者
，

 

必
同
分
根
起
有
境
用
故
；
彼
同
分
根
非
是
『
所
依
』

，
但

是

『依

』
攝

，
由

此

『身
根
必
無
與
四
同
分
有
境
』

，
設

 

自
身
識
未
必
俱
起
為
(
眼
等
〕
四
識
依
，
以
說
依
用
名
為
『
有
境
』

，
非

依

體

(
名

為

『有
境
』
)
故

。
此
亦
不
然
，



論
下
文
說
：

『雖
有
色
界
，
亦
依
色
根
，
而
不
定
有
，
非
所
依
攝
』
；
若
許
依
用
以
名
『
有
境
』

，

(則

〉
五
根
於

 

八

起

識

(或

)
不

起

(識

)
皆

名

『
有
境
』

，
以

依

體

(為

)
說

，
不
除
有
境
，
唯
無
決
定
。
若
依
用
說
，

(
則

〕

 

亦
應
說
言
無
『有
境
義
』

，
非

I

切
時
恒
起
識
故
，
或

第

七

、
八

(識

)
非

(
是
前
〕
五

(識
及
第
)
六

(意
識
的

 

所

)
依

，
非
定
同
分
故
。
由
此
今
釋
，
有
其
別
義
：
夫
所
仗
託
皆
說
為
『依

』
；
具

(上

述

〕

『
四
義
』
者

，
依
中

 

最

勝

丄

\I
為

『
所
依
』

，
劣

者

不

立

(為

『
所
依
』
)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
六

三

七

(
下

)

。

⑯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五
云
：

「
問
：
何

故

(諸

心

、
心
所
法
)
名
有
所
依
？
答

：
由

I

種
類
託
眾
所
依
差
別
轉

 

故

；
雖

〔

I

切

)
有
為
法
無
(有

)
無

依

者

，
然
非
此
中
所
說
『
(
所

〕
依

』
義

，
唯
恒
所
依
為
此
量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六
〇

二

(上

〕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唯
恒
所
依
為
此
量
』
等

者

，
『恒
所
依
』
者

，即
當
此
中
『決
定
義
』
言

。
『為
量
』

 

者

，
即

以

『決

定

(義

〉
』
為

(作

為

〉

『
所
依
義
』
之
楷
定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七
八
。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唯
恒
所
依
為
此
量
故
』
者

，
意
說
唯
此
六
根
恒
為
所
依
。

『為
此
量
』

，
猶
體

 

也

；
或
六
根
唯
恒
所
依
以
為
定
量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三
六
。

⑰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各

各

I

故

，
非
如
色
等
』
者

，
以

(心

)
王

、

(心

〕
所

各

(自

為

〕

一
，
故

(各

)
有

(其

)

『所
依
』

，
非

如

『色

』

、

〔

『聲
』

〕
等
有
多
種
類
。
」
同
前

注

。

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即
是
此
中
決
定
之
義
』
者

，
以

《瑜

伽

〈師
地
論
〕
》

『
唯
恒
所
依
(
為

)

 

此
量
故
』
文

-
即
是
此
論
中
『決
定
』
之
義
；
護
法
依
此
義
，
聊

簡

要

(具

)
四

義

方

成

『
所
依
』
故

。
此

引

《瑜

 

伽

〔師
地
論
〕》
但
證
『所
依
義
』
，非
要
同
(於
)此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
立

之

所

依

)四
義
』也
。」

 

同
見
注

⑯

。

⑲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彼
論
言
有
依
，
此
言
是
故
』
者

，
彼

《瑜
伽
論
》
言

『
有
所
依
』
即
是

 

此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所
說
者
是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八

九

五

(上

〕

。

⑳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非

六

處

，
定
等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六

處

定

為

『
所
依
』

，
心

、
心
所
定
為

 

『能
依
』

，
非

如

王

、
臣

『
更
互
為
依
』

。
今

〔
言

『
王

、
臣

』
者

〕
但

取

I

邊

『
所
依
』
義

說

，
不

約

『
更
互
為

 

因
依
』
也

。
」
同
注

⑯

。

㉑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非
具
正
合
』
者

，
以

云

具

『
四
義
』

，
王
非
因
六
處
，
據

I

邊
(說
〉
，

 

是

似

喻

，
非
是
正
喻
，
不
可
語
合
。
」
同
注

⑯

。

@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即
前
有
境
，
眼
等
為
果
』
等

者

，
以

『
有
所
緣
』
與

『
有
境
』
義
而
有
別
也
。

 

若

『
有
所
緣
』

，
〈
則

其

)
體

唯

(是

)
『能
緣
』
；
若

言

『
有
境
』
，
即

(亦

)
通

(非
能
緣
體
的
〕
五

根

。
(今

〕

 

要

有

『
所
緣
』
方

有

『
所
依
』

，
故

(須

有

『
所
依
』
者

，
應

簡

〕
除

『
(
五

〕
根

』
也

。
」
同
注

⑲

。

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即
前
有
境
』
至

『
所
緣
境
故
』
者

-
此

心

、
心
所
雖
亦
同
(於

)
眼
根
等
名
為

 

『有
境
』

，
然

與

眼

等

(
五
根
〕
異

，
(
以

〕
彼
眼
等
色
根
無
所
緣
故
，
心

、
心

所

等

(
除

)

『
有
境
』

(外

，
更

)

 

有

『
所
緣
』

，

(故

〕
名

『
有
所
依
』

，

(然

〕
眼

等

(
五
根
〕
有
境
而
無
所
緣
-
故

但

(
是

)
所

緣

，
非

『有
所

依

』

。
」
同
注

⑯

。

@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解
所
有
能
依
』
等

者

，
此

中

《論
》
云
：

『
唯

心

、
心
所
即
是
能
依
』

，
意

 

欲
明
此
心
、
心
所
等
而
能
有
彼
所
依
之
『內
六
處
』
也

。
」
同
注

⑯

。

㉔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
(
心
所
法
)
是
依
外
別
簡
之
法
』
者

，
此
意
云
：
心

王

、
心
所
互
相
仗
託
，

 

並

得

名

『依

』
；
今

心

王

(給

)
與
心
所
為
『依

』
，
即

是

通

『依

』
之

外

，
別

簡

(除
心
所
具
)
『
所
依
』

(義

〕
，

 

故
重
說
之
。
又

(解

〕
：
前
來
雖
說
心
、
心

所
法
依
『內

六

處

(六

根

〕
』

，
不
說
心
所
通
『依

』
之

外

，
別

(
以

)

 

心

(
王

)
為

『
所
依
』

-
今
此
重
說
，
故

云

『依
外
…
…
』

。
二
解
隨
情
(
選
擇
〕
。
」
同
注

⑭

。

@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五
平
等
』
者

，
謂

時

同

、
依

同

、
所

緣

同

、
體

事

等

、
行

相

等

，
即
相

 

似

名

『等

』

(
即

『
同

』
義

〕

，
此

名

『
五
平
等
』

。
此
文
意
者
，
於

彼

文

-
所

依

處

說

『依

』
名

者

，
行
相
名
等

 

也

。
故
知
本
識
心
'
心
所
亦
名
『能
依
』

，
如
何
今
第
八
(識

)
為

『
所
依
』
耶
？
答

：
皆
假
說
也
。
又

《瑜

伽

(師

 

地
論

〕
》
及

此

《
(
成
唯
識
)
論
》
皆

云

心

、
心
所
而
有
所
依
，
謂
種
子
依
等
，
無
間
滅
依
亦
是
所
依
，
何
不
說
唯



取
六
根
俱
有
依
為
『
所
依
』
耶
？
如

下

(有

其

〕
會

〔違
文
字
〕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三
七
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此

觸

等

五

〔心

所

)
與
異
熟
識
行
相
雖
異
，
而
時
依
同
，
所
緣
事
等
-
故
名
相
應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十

I

〈下
〕
。

⑳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彼

(
五
識
〕
所
依
者
：

『
俱
有
依
』

，
謂

眼

(根

)
等

；

『無
間
依
』

，
謂

(無
間

 

滅

)
意

；

『
種
子
依
』

，
謂

即

此

I

切

種

子

。
…
…
如
是
略
說
二
種
『
所
依
』

，
謂

色

'
非
色
；
眼

〔等

根

)
是

色

，

 

餘

非

色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
二

七

九

(上

〕

。

㉗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隨
情
宜
』
者

，
隨
情
所
宜
，
意

欲

將

『
所

依

為

依

(或
依
為
所
作
〕
』

 

故

。

『隨
說
文
宜
』
者

，
隨

文

(方

)
便

(所

)
宜

，
作

如

是

〔
『所
依
為
依
』
或

『依
為
所
依
』
之

)
說

。
」
同

 

注
@

。

⑳
見
注

⑳

。

㉙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能

持

者

，
謂

六

根

、
六
境
能
持
六
識
，

(
以
六
根
為
〕
所

依

，

(以
六
境

 

為

)
所
緣

故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，頁
六
九
五
(中
〉
。

㉚
《解

深

密

經

.
心
意
識
相
品
》
云
：

「與
眼
識
俱
隨
行
，
同

時

、
同

境

有

『
分

別

(第

六

〕
意
識
』
轉
…
…
與

耳

、

 

鼻

、
舌

、
身
識
俱
隨
行
，
同

時

、
同
境
有
分
別
意
識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十

六

，
頁

六

九

二

(中

〕

。



㉛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七
六
云
：

「與
眼
識
俱
隨
行
，
同
時
、
同
境
有
分
別
意
識
轉
…
…

。
」

〔按
：
文
字
同
於
《解

 

深
密
經
》

。
〕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
頁
七

I

八
(中
〕
。

㉜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復
有
補
特
伽
羅
已
得
離
欲
，
從
定
起
已
，
或
於

I

時

，
彼
三
摩
地
相
間
相
雜
作
意

 

而
轉
，或
於
」
時
不
相
間
相
雜
(而
轉
〕
，
若
遇
聲
(境
為
所
緣
)
緣

，
從
定
而
起
，與
定
相
應
(的
)
意
識
俱
轉
，

 

餘
耳
識
(方
始
得
)
生

，非
即
彼
定
相
應
意
識
能
取
此
聲
(境
〉
，若
不
爾
者
，於
此
音
聲
不
領
受
故
，
不
應
出
定
。

 

非
取
聲
時
即
便
出
定
，
領
受
聲
已
，
若
有
希
望
，
後
方
出
定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
頁
六
五
〇

(下
〉
。

⑬

《攝
大
乘
論
世
親
釋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意
為
彼
依
』
者

，
(第
六
意
識
〉
是
彼
(前
五
識
所
依
〕
諸
根

(的
)
能
生

 

因
故
，
以

(若
第
六
)
意

(識

)
散

亂

(時
〉
，
彼

(前
五
識
所
依
的
諸
根
及
前
五
識
都
)
不

(能
)
生
起
故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^
頁
三
四
〇

〔中
)
。

⑭

《攝
大
乘
論
無
性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謂
若
不
說
有
染
污
意
〔第
七
末
那
識
者
，
則
)
於

I

切
時
義
不
符
順
。
(因
為

 

即
使
於
報
)
施
等
善
位
，
亦
有
我
執
常
所
隨
逐
，
自
謂
我
能
修
行
(報
)
施

等

(故
〕
。
非
離
無
明
、
我
執
隨
逐
，

 

非
離
依
止
而
有
無
明
，
是
心
法
故
。
此
所
依
止
，
離
染
污
意
定
無
所
有
，
非
即
善
心
是
無
明
依
，
應
正
道
理
。
如
說

 

(頌
言
〉
：

『如
是
染
污
意
，
是
識
之
所
依
；
此
未
滅
識
縛
，
終
不
得
解
脫
。
』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
頁

 

三
八
四
(下
〕
。



㉟
《攝
大
乘
論
世
親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(第
七
識
)
染
污
意
若
無
有
者
，
無
想
身
中
應
無
我
執
，
非
異
生
(凡
夫
〕
者

 

於
相
續
中
暫
離
我
執
應
正
道
理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‘
頁
三
二
六
(中
〕
。

⑯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謂
染
污
意
無
始
時
來
，
微
細
一
類
任
運
而
轉
，
諸
有
漏
道
不
能
伏
滅
(之
〕
，
三
乘
聖

 

道
有
伏
滅
義
，
(因
為
)
真
無
我
解
(智
)
違
我
執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，
頁
二
三
(下
〕
。

⑰

《攝
大
乘
論
世
親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「
『五
同
法
』
者

，第
六
意
識
與
五
識
身
有
相
似
法
-彼

(前
五
識
)
有
五
根
(及
)

 

阿
賴
耶
識
為
俱
有
依
-
此

第̂
六
意
識
一
亦
如
是

❾
^

同
注

㉟
❽
^

按
：
如
理

義̂
演
^
云
：

五̂
同
法
中
者
—
五

 

識
為
同
法
喻
-
故
名
五
同
法
^
^
同
注

㉓
。
)

⑱

《攝
大
乘
論
無
性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阿
賴
耶
識
雖
是
意
識
俱
生
所
依
，
然
不
應
立
為
此
(意
識
的
)

『別
依
』
，
是

 

『共
依
』
故

，
(第
八
識
種
子
屬
)
因
緣
性
故
。
」
同
注

⑭

‘
頁
三
八
四
(中
〉
。

⑲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
「謂
由
阿
賴
耶
識
執
受
色
根
，
五
種
識
身
依
之
而
轉
，非
無
執
受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三
十
，
頁
五
八
〇

〔中
〉
。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+
七
云
：

「謂
由
阿
賴
耶
識
所
執
色
根
為
依
止
故
，
五
識
身
轉
，非
無
執
受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三

I

 
^
頁
五
六
六
(中
〕
。

⑩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阿
賴
耶
識
者
…
…
與

(七
)
轉
識
等
作
所
依
因
，
與
染
淨
轉
識
受
等
俱
轉
，
能
增
長



有
染
轉
識
等
為
業
，
及
能
損
減
清
淨
轉
識
等
為
業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
頁
四
八
〇

(下
〕
。

⑪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文
雖
有
四
』
者

，
即
五
識
有
四
『俱
有
依
』
，
謂
五
色
根
'
(
及
第
)

 

六

、
七

、
八
識
。
」
同
注
@

。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問
：

〈第
六
意
識
)
有
分
別
心
(與
前
五
識
)
無
分
別
心
當
言
(可
)
同
緣
現
在
、

 

(現
前
、
顯
現
之
)
境
耶
？
為

(必
)
不
同
(緣
)
耶
？
答
：
當
言
(可
)
同
緣
現
在
、
(現
前
、
顯
現
之
)
境
界
；

 

何
以
故
？
由
三

(種
原
〕
因
故
-
謂

(
一
者
)
極
明
了
故
，
(
二
者
)
於
彼
作
意
故
，
(
三
者
)
二
依
資
養
故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‘
頁
六
〇
|
〔中
〕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由
三
因
故
』
者

，
一
、
極
明
了
取
，
即

(前
)
五

(識
與
〉
意

(識
彼
〕
二
識

 

互
為
明
了
因
也
；
二
、
於
彼
作
意
故
，
即
意
(識
)
於

(前
)
五

(識
的
對
)
境
繫
心
(而
)
緣

(之
)
也
；
三

、

 

依
資
養
故
，
(即
〉
由
意

(識
能
〕
引
發

(前
)
五
識
生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‘
頁
八
七
九
。

@
窺

基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卷
十
六
云
：

「以

(於
)
散
心
位
(時

，
若
與
〕
意
識
不
並
(者

，
則
前
〕
五
識
必
不

 

(能
生
〉
起

，
若
爾
，
(前
五
識
)
若
起

(則
)
必
與
(意
識
〉
同
時
；
不
同
(於
)
定
中
聞
強
盛
境
故
，
耳
識
能

 

緣

〔彼
聲
境
，
而
)
意

識

(則

X

堅
住

I

境

，
故
不
與
人
前
五
識
中
的
耳
識
)
同
緣
(聲
境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四
三
，
頁
二
二
四
(上
〕
。

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有
不
同
緣
，
如
定
中
(耳
識
〕
聞
聲
等
』
者

，
問
：
前
解
同
境
定
中
同
緣
，
今

 

何
不
許
(同
緣
而
)
又
要
起
希
望
方
始
出
定
？
若
意

(識

)
不
同
聞
(聲

境

何

得

希

望

(出
定
〕
？
答
：
不
障

 

定
中
，
(意
識
與
耳
識
》
許
得
同
緣
-
然
非
決
定
，
如
率
爾
、
(尋
求
)
等

(心

，
二
識
〕
不
必
同
緣
，
故

《瑜
伽

 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說
：
又

I

剎
那
五
識
生
已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。
問
：
既
不
同
緣
，
便
非
決
定
，
此
第
六
(意
識

 

便
)
應

非

(作
前
〕
五

(識
的
所
)
依
？
答
：
此
約
(前
)
五
識
決
定
以
(第
)
六

(意
識
〕
為

『分
別
依
』
，
若

 

缺
此
依
，
(前
五
識
便
〉
不
明
了
故
，
非
要
同
緣
境
故
，
方

名

『決
定
』
，
第

七

(識

)
與

(前
)
五

(識

)
雖
不

 

同
緣
，亦
名
『決
定
』
，故
此
(前
)
五
識
(的
)
四
種
所
依
各
有
(其
)
決
定
，有
境
、為
主
等
(不
同
的
決
定
〕
，

 

如

《樞
要
》
說

。
問
：
耳
識
等
率
爾
心
時
，
定
有
意
識
否
？
答
：
雖
不
同
緣
，
(但
〉
必
須
有
意
識
(同
起
，
以
彼

 

第
六
意
識
)
唯
除

(無
心
定
等
)
五
位
(彼
)
常
現
起
故
。
(問
〕
：
若
爾
，
何

故

《瑜

伽

〈師
地
論
〕
》
說

『五

 

識
生
已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(有
)
意
識
生
』
？
答
：

〔於
率
爾
心
)
五
識
生
時
，
雖
有
意
識
，
(但
〉
未
緣
此
境

，I 

剎
那
已
，方
於
此
境
而
起
尋
求
(心

，
故
)
言

『無
間
』
，非

(與
前
〕
五

(識
)
俱
時
無
意
識
也
。
故

《集
量
論
》

 

云
：

『五
識
俱
時
，
必
有
意
識
』
，
即
此
意
識
能
引
第
二
(剎
那
的
)
尋
求
意
識
生
(起

〕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如
定
中
聞
聲
』
至

『長
時
為
論
』
者

，會
云
：
定
中
(前
五
識
與
意
識
)

 

雖
不
同
緣
，今
言
同
緣
者
，據
多
分
(及
)長
時
為
論
，皆
得
同
緣
。此
解
依
不
正
義
，
(依
〉正
義
(則
)許
同
緣
也
。



以
定
心
非
分
別
，
故

(意
識
可
)
不
與
(前
)
五
識
同
緣
〔

I

對
境
〉
；
今
言
同
緣
(者

據

散

位

說

也

。
(起
〉

 

後

(得
智
〕
時
定
心
亦
名
(有

)
分
別
，
但

除

『
(無
分
別
的
根
本
)
正
智
』
。
」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^
頁

 

二
三
七
。

 

、

⑭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是
彼
類
故
，
無
不
遍
失
』
者

，
謂
後
得
智
是
(定
中
〉
緣
事
分
別
心
之

 

流
類
，
故
言
是
『彼
類
』
；
若
言
後
得
智
無
有
分
別
者
，
即

(分
)
別

(依
便
〉
不
遍
(於
)
無
漏
及
定
心
也
，
今

 

言
後
得
智
有
分
別
，
(則
一
無
不
遍
失
^
^
同
注

⑬

。

@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不
漏
五
識
』
者

，
〈由
第
)
七

(識
至
〕
究
竟
(清

)
淨

(時

，
則
)

 

更
無
漏
於
(前
)
五
識
，
非
由
(第

)
六

(意

)
識

因

為

)
至
八
地
以
去
，
(第
〕
六

(意
)
識
恒
無
漏
故
。
」

 
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‘
頁
二
三
八
。

@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因
中
第
六
』
至

『
〔不
漏
)
五
識
』
等
者
，
(當
〕
因

(位

)
中

(中
的
前
)

 

五
識
若
起
善
時
，
必

(與
)
善
第
六
(意
識
〕
俱
時
而
起
；
善
第
六
(意
識
〕
既
不
能
漏
彼
(前
)
五
識
，
故

(唯

 

有
)
由
第
七
(末
那
識
令
前
五
識
為
有
漏
法
〕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㉜
。

@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(對
法
〕
論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
『六
根
』
、
六
境
能
持
六
識
，
『所
依
』
'
所
緣
故
。
」
同
見

注

㉙
。



又
云
：

「問
：
眼
識
界
何
相
？
答
：
謂
依
眼
(根
〕
，
緣
色
(境
而
有
)
似
色
(的
)
了
別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三
I

 
‘頁
六
九
五
(下
〕
。

@
同
見
前
注
。

@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又
此
相
順
，餘
境
別
故
』
者

，五
識
與
(五
)
根
有
漏
、無
漏
(彼
此
〕
定

(必
)

 

相
順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@

。

⑳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
「又
由
有
阿
賴
耶
識
故
得
有
末
那
；
由
此
末
那
為
依
止
故
意
識
得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
 

藏
》
卷
三
十
，
頁
五
八
〇

〔中
)
。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七
云
：

「又
由
有
此
(阿
賴
耶
)
識
故
，得
有
意
根
(末
那
識
生
了
，由
此
意
根
(末
那
識
)

 

為
依
止
故
，
意
識
得
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‘頁
五
六
六
(中
〉
。

㉛
《攝
大
乘
論
無
性
釋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阿
賴
耶
識
雖
是
意
識
俱
生
所
依
，然
不
應
立
為
此
『別
依
』
，
是

『共
依
』
故

，

 

因
緣
性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
⑱

。

⑫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(對
法
〉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又
復
六
識
以
無
間
、
滅
識
為
意
(根
〕
。
…
…

(第
六
〕
意
識

 

者

，
謂
依

(第
七
識
末
那
識
為
)
意

(根
〕
，
緣
法

(境

〉
，
了
別
為
性
。
…
…
識
蘊
即
七
識
界
，
謂
眼
等
六
識
界

 

及
意
(根
)
界

。
」

(按
：
故
知

《對
法
論
》
唯
言
第
六
意
識
以
『
〔第
七
末
那
識
)
意
根
』
為

『俱
有
依
』
，
亦



名

『無
間
滅
意
』
。
〕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
頁
七
〇
二
(上
〕
。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「謂
略
有
二
(類
)
識
：

一
者
、阿
賴
耶
識
，
二
者
、轉
識
。阿
賴
耶
識
是
『所
依
』
，

 

轉
識
是
『能
依
』
。
此

(轉
識
〕
復

(有
)
七
種
：
所
謂
眼
識
，
乃
至
意
識
(按
：
即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‘
頁
六
五

I

〔中
〕
。

㉔
同
見
注

⑳

。

@
同
見
注

⑱

。

㉘
菩
提
流
支
譯
《入
楞
伽
經
》
卷
九
云
：

「依
止
阿
梨
耶
，能
轉
生
意
識
(末
那
〕
；
依
止
依
心
意
，能
生
於
轉
識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十
六
，
頁
五
七
一
〔下
〕
。

@

如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準
此
前
依
是
為
好
證
』
者

，
準
此
經
文
，
〈賴
耶
)
亦
得
與
前
五
(識

 

作
所
)依
，
(與
第
)六

(意
識
作
所
)依
，
(而
得
)為

(良
)好

(的
)證
(明
〕
，不
但
(能
對
〕此
第
七

 

(識
作
所
依
)
也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‘
頁
二
三
八
。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如
是
(於
)
有
心
位
中
，
(第
八
賴
耶
〕
心

、
(第
七
末
那
〕
意

(及
第
六
)
意

 

識

，
於

I

切
時
俱
有
而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‘
頁
六
五

I

 
〈中
〉
。

㉝
《攝
大
乘
論
無
性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如
是
結
生
相
續
時
(阿
賴
耶
)
識

，
於

I

切
處
、
一
切
種
類
、
一
切
時
分
皆
依



染

污

〔末
那
識
〉
。
…
：
，或
有
說
言
：
與

(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〕
四
煩
惱
相
應
心
，
名

『染
污
依
』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一
，
頁
三
九
二
(下
〕
。

㉚
《攝
大
乘
論
世
親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論
曰
：
又
即
與
彼
和
合
之
識
(按
：
實
應
指
第
八
識
〕
是
意
識
性
，不
應
道
理
，

 

依
染
污
(識

按

：
指
第
八
識
依
第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〕
，
時
無
斷
故
。
…
…

(釋
曰
〉
：
又
和
合
識
是
意
識
性
，

 

不
應
道
理
，
何
以
故
？
依
染
污
故
，
時
無
斷
故
，
謂
此
意
識
貪
等
煩
惱
所
染
污
，
意
為
所
依
止
，
緣
生
有
境
故
，
是

 

染
污
即
此
為
依
，
名

『依
染
污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‘
頁
三
三

I

〔下
〕
。

㉛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亦
作
此
義
，
無
相
違
故
』
者

，
『三
位
無
七
家
』
亦
同
安
慧
(之
)
成

『
(第
〕

 

八
無
(所
)
依
』
，
亦
作
此
義
，
亦
顯
安
慧
(主
張
〕
三
位
無
(第

)
七

(識
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‘
頁

 

八
九
五
(中
〕
。

@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不
障
彼
乘
之
識
』
者

，
即

(於
三
位
的
)
無
覆
無
記
(的
末
那
)
識
也
，

 

以
(有
)法
執
(之
末
那
識
)望
二
乘
說
(不
名
為
障
〉
，若
望
菩
薩
(則
)亦
(仍
是
〕有

覆

但

)此
識
(於
)

 

三
位
(仍
)
有

(其
體
〉
，
故
名
不
障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，
頁
二
三
八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或
無
漏
識
亦
得
有
故
』
者

，
菩
薩

(於
)
出
世
道
及
滅
(盡
)
定
皆
有

 

無
漏
第
七
(識
〕
；
二
乘
不
得
法
空
觀
，
故

無

(無
漏
〕
第
七

(識
〕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

湛
慧
《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二
一
云
：
「
『隨
何
乘
障
』
(者
〕
，此
望
三
乘
有
別
，謂
有
覆
、無
覆
別
。
《佛
地
(經
)

 

論
》
第
七
云
：
若
法
執
等
所
知
障
體
，
亦
在
無
覆
無
記
心
中
-
二
乘
無
學
亦
現
行
故
，
無
學
位
中
無
有
不
善
有
覆
無

 

記

，
此
就
二
乘
名
為
『無
覆
』

.，若
望
菩
薩
，
是
染
污
故
，亦
名
『有
覆
』
。
故
所
知
障
亦
名
『無
覆
』
，亦
名
『有

 

覆
』
，

I
體
二
名
，
所
望
別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六
七
‘
頁
四
三
七
(上
〕
。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
「或
有
成
就
轉
識
(而
)
非

(成
就
〕
阿
賴
耶
識
，
謂
阿
羅
漢
、
若
諸
獨
覺
、
不
退

 

(轉
八
地
)
菩
薩
及
諸
如
來
住
有
心
位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‘
頁
五
八
二
(上
〕
。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若
諸
有
學
已
見
迹
者
，
出
世
間
道
(智

)
現
在
前
時
，
此

(末
那
相
應
的
〉
諸
煩

 

惱
不
得
現
行

，̂從
彼
出
已
-
還
復
現
行
，
善
通
達
故
，
未
永
斷
故
。
若
諸
無
學
，
此

〔與
末
那
相
應
諸
煩
惱
的
〕
一

 

切
種
(子
)
皆
不
現
行
，是
諸
煩
惱
當
知
唯
離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欲
故
，

I

時
頓
斷
，非
如
餘
惑
漸
漸
而
斷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
頁
六
五

I

〈下
〕
。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引
文
，
同
見
注
@

。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原
文
同
於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
。

@
道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問
：

〈第
)
六

(識
以
第
)
七

(識
)
為
依
』
至

『應
設
功
力
』
者

，
《
(述

 

記
)疏
》
中
不
(作
詳
細
)解

(答
；
今
)
且
(就
)初
難
云
：
〔第
)六

(識
)以

(第
)七

(識
)為
依
，非

 

(第
)七
轉
(為
無
漏
)時
(而
第
〉六
(識
)不
轉
(者
，故
第
〉八
以
(第
)七
(識
)為
依
，
(第
〕七
(識



既
)轉

(為
無
漏
)時
，
(第
〕八
(識
)應
轉
(為
無
漏
，而
今
則
不
定
)者

(何
也
〉
？
答
云
：
〔此
因
為
〕

 

第
六
(識
有
〕能
引
(第
)七
(識
的
功
力
，故
所
〕依
(的
第
七
識
)轉
(為
無
漏
時
-第
)六
(識
)亦
轉
(為

 

無
漏
；
但
)第
八
(識
)以
不
(能
引
〉導

(第
)七

(識
，故
當
所
)依

(的
第
七
識
)轉

(為
無
漏
時
，第
)

 

八
(識
)不
(
一
定
能
)轉
〈為
無
漏
〕
。又
染
(污
的
第
)七
(識
能
〕染
於
(第
)六
(識
，故
作
所
)依
(的

 

第
七
識
〕轉

〔無
漏
時
，第
)六
(識
)亦

(隨
)轉

(無
漏
；
但
第
)七

(識
為
〕染

(污
時
〕
，不
違
(妨
於

 

第
)
八

(識
之
為
無
覆
無
記
，故
當
第
)七

(識
)轉

〔無
漏
時
，第
)
八
(識
)不

〔

I

定
)轉

〈為
無
漏
〕
。

 

又
〔外
人
〕復
難
云
：
〈第
)八
(識
作
〉為
(第
)七
(識
的
所
)依
(時
，當
作
所
)依
(的
第
八
識
)轉
(為

 

無
漏
時
，
第
)
七

(既
)
亦
轉
(為
無
漏
；
今
第
)
七

(識
既
為
第
)
八

(識
的
所
依
-
當
作
為
所
)
依

〈的
第
七

 

識
)轉

(為
無
漏
時
，第
)
八
(識
亦
〕應
轉
(為
無
漏
)者
，
(今
何
以
不
然
)
？
答
：
〈此
由
於
〕第
八
(識

 

曰疋)諸

(轉
)識

(的
根
〕本

(依
，故
當
根
)本

(依
)轉

(為
無
漏
時
，諸
轉
識
如
第
〕七

(識
)亦

(皆
)

 

轉

(為
無
漏
；
但
今
)第
七
(識
是
〕轉
識
(所
攝
〉收
，
(故
第
)七

(識
)轉

(為
無
漏
時
，第
)
八
(識
)

 

不

(必
)
轉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
頁
八
七
九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六

、
七
二
執
，
違
非
執
，
故
七
轉
位
，
六
亦
轉
；
第
八
無
執
，
不
全
違
，
所
以
不

 

隨
所
依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‘
頁
八
九
五
(中
〕
。



@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又
各
別
依
故
因
』
者

，
此
第
三
師
引
《瑜
伽

(師
地
〕
論
》
云
：

〔前
)
六
識

 

各
別
依
(五
根
、
意
根
〉
，
故
不
能
執
受
『有
色
根
身
』
；
第
八

(識
)
遍

依

(五
根
〕
，
故
能
執
受
『
〔有
色
)

 

根
身
』
等

，
故
有
色
界
(有
情
的
第
八
識
)
亦
依
色
根
，
何
故
不
說
？
，」
見
注
@

。

⑱
韓
鏡
清
先
生
釋
言
：

「
〔所
言
『亦
不
違
論
』
者

，
謂
〕
即

《瑜
伽
(師
地
〕
論
》
卷
六
十
三
、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
 

卷
一
及
(世
親
、
無
性
〉
兩

《釋
》
卷
三
等
諸
論
。
」
見
韓
著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
.
頁
一
六
三
五
注

⑱

。

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第
七
、
八
識
既
恒
俱
轉
，
更
互
為
依
，
依
有
何
失
？
許
現
起
識
以
種
(子
)
為
依
，
識

 

種

亦

應

許

依

現

識

以

其

)
能
熏
異
熟
(識
以
彼
作
)
為
生
'
長

、
住
依
，
識
種
離
彼
(異
熟
識
及
末
那
識
等
〕

 

不

(能
)
生

、
長

、
住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一
，
頁
二
〇

(中
〕
。

如
義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第
三
師
云
：
諸
識
種
子
應
〈有
所
依
〕
。
七

'
八
現
行
識
具
三
義
，
如

 

前
理
說
』
者

，
意
云
生
下
文
也
。
(第
三
)
師
意
說
：
種
子
既
具
(生

、
長

、
住
)
三
義
，
應
以
七
、
八
現
行
識
而

 

為
所
依
。
其

『三
義
』
者

-
所
謂
前
說
生
依
、
長
依
、
住
依
，
故

《論
》
云
：

『識
種
離
彼
(七

、
八
識
，
則
)
不

 

(能
^
生

^
長

^
住
故
^
^
彼
^
者

—
即
總
七
^
八
現
行
識
也
^
^
見
注

㉜
。

7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此
中
二
解
』
至

『非
現
所
依
』
者

，
文

言

『識
種
不
能
現
取
自
境
』
者

，
意
並

 

兼
二
義

：I

 
、簡

(若
)
『現
為
種
所
依
』
，
(則
〉缺
第
四
義
；
二
、簡

(若
)
『種
為
現
所
依
』
，
(則
〉缺



『有
境
』

(第
二
〉
義

。
諸
師
紛
亂
，
道
理
難
詳
，
前
三
通
第
四
，
妙
窮
玄
趣
耳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四

.
頁

 

八
七
九
。

@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「識
種
不
能
現
取
自
境
，可
有
依
義
，而
無
所
依
」
句

，依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，可
有
二
解
：

I

者

、
 

第
八
識
種
不
應
以
第
八
現
行
識
為
所
依
，
如
淨
月
所
立
者
；
二
者
，
第
八
識
種
不
應
作
為
第
八
現
行
識
的
所
依
。
今

 

拙
文
「解
讀
」
是
依
「第

I

解
」
來
作
說
明
；
至
於
演
培
的
《成
唯
識
論
講
記
》

、林
國
良
的
《成
唯
識
論
直
解
》

、

 

韓
廷
傑
的
《成
唯
識
論
校
釋
》

，
乃
至
韋
達
的
《成
唯
識
論
英
譯
》

、

0
6
3
0
|
1
8
1
「̂
|
0
|
1

2，0
0
3
8
0
|
0
1
|
3
|
1
6
5
5

 0
晏

 

0̂

V
F.工
.
0
0
0Î等
皆
依
「第
二
解
」
作
說
明
。
若
依

「第
二
解
」
，
即
言
「
(第
八
)
識

種

(由
於
)
不
能
現
取
自

 

境

，
(是
故
只
)
可
有
依
義
，
而
無
(能
作
第
八
現
行
識
的
〕
所
依
」
，
不
過
句
中
「識
種
不
能
現
取
自
境
」
，
如

 

何
可
以
作
因
，
而
得
出
「無

(能
作
第
八
現
行
識
的
〕
所
依
」
結
論
？
則
必
須
要
有
進

I

步
的
說
明
然
後
妥
善
，
但

 

他
們
都
無
所
說
明
。



丑

三

、
廣
諍
等
無
間
緣
依
分
三

：

〈寅

一

〕釋
難
陀
等
義

(寅
二
〕
釋
安
慧
等
解

 

(寅
三
〕
釋
護
法
正
釋

寅

I

'
釋
難
陀
等
義

【論
文
】
後
開
導
依
。
有
義
：

五
識
自
他
前
後
不
相
續
故
，
必
第
六
識
所
引
生
故

，
唯
 

第
六
識
為
開
導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即
是
難
陀
等
常
徒
之
義
。
文
分
為
三

：

一
、

辨
五
識
，
二

、

辨
第
六
，
三

、
 

辨
七
八
。
此
等
即
初
。

此
依
居
末
，
故
復
言
「
後
」
。
「
開
導
依
」
名

，
如
前
已
釋
。

此
師
意
說
如
《
瑜
伽
》
等

第

I
「
五
識
六
業
」
中
第
四
業
云
：
唯
一
剎
那
了

 

別
①
。
彼
第
三
云
：
又
非
五
識
身
有
二
剎
那
俱
生
，亦
非
展
轉
無
間
而
生
②
。

 

故
大
乘
中
，
五
識
唯
一
剎
那
，
必
不
相
續
，
終
始
必
然
。



又
彼
第
三
云
：
又
一
剎
那
五
識
生
已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；
從
此
無
間
或

 

時
散
亂
，
或
耳
識
生
，
餘
五
識
中
隨
一
生
等
。
故
知
五
識
自
類
前
後
及
與
他

 

前
後
皆
不
相
續
，
如
前
數
引
非
自
力
生
③
。

彼
第
三
又
云
：
說
眼
識
等
隨
意
識
轉
④
。
亦
是
唯
以
第
六
意
識
為
無
間
依
。

 

第
七
、
八
識
於
此
無
力
，
不
引
此
生
，
非
此
開
導
。
故
前
五
識
各
唯
依
六
。

 

【論
文
】
第
六
意
識
自
相
續
故
，
亦
由
五
識
所
引
生
故
，
以
前
六
識
為
開
導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或
由
五
識
所
引
生
故
，
彼
第
三
云
：
五
識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⑤
，
故
是
此
證
。

 

即
明
了
心
後
生
意
識
⑥
，
即
以
自
及
五
識
合
，
八
識
中
「
以
前
六
識
為
開
導

 

依
」

。

【論
文
】
第
七
、
八
識
自
相
續
故
，
不
假
他
識
所
引
生
故
，
但
以
自
類
為
開
導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
「
自
相
續
故
，
不
假
他
力
所
引
生
故
」

，
但
自
類
為
依
。

問
曰
：
平
等
智
起
等
時
，
何
非
此
依
？

答

：
彼
先
自
生
，
但
由
六
識
令
其
轉
變
，
非
由
今
引
方
始
令
起
，
故
非
此
依
，

 

彼
力
疏
遠
⑦
。
此
常
徒
義
。



【解
讀
】
在
「癸
二
、廣
解
所
依
」
的
「別
敍
諸
師
異
計
」
中

，共
有
三
分
。前
於
(丑
一
〕

 

已
經
作
出
「廣
諍
因
緣
(種
子
〕依
」
，又
於
(丑
二
〕
已
作
「廣
諍
增
上
緣
(

倶
有
〕依
」
；

 

今
文
則
是
(丑
三
〕
繼
作
「廣
諍
等
無
間
緣
(開
導
〕
依
」
。
此
中
開
成
三
大
段
，
即
是

 

(寅
一
〕
「釋
難
陀
等
義
」
、
(寅
二
)
「釋
安
慧
等
解
」
及

(寅
三
〕
「釋
護
法
正
釋
」
。

 

此
文
正
是
(寅
一
〕
「釋
難
陀
等
(常
徒
一
般
學
人
)
義
」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
 

文
〕
即
是
難
陀
等
〔解
說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的
〕
常
徒
之
義
。文
分
為
三
，
一
、辨
五
識
，

 

二
、辨
第
六
〔意
識
〕
，
三
、辨

〔第
〕
七

、
八

〔識
的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〕
。
」

㈠
辨
五
識
的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難
陀
等
有
關
「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」

 

義
云
：
「
〔於
三
種
所
依
中
，
前
已
述
因
緣
依
及
增
上
緣
依
，
今
〕
後

〔文
再
明
等
無
間

 

緣
彼
〕開
導
依
。有

〔難
陀
論
師
立
〕
義

〔言
：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由
於
〕自

、他
前
後
〔剎

 

那
〕不
相
續
故
，必
〔由
〕第
六
〔意
〕識
所
引
生
故
，唯
〔以
〕第
六
〔意
〕識
為
開
導
依
。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兩
節
：

甲

、
總
出
文
意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等
〔論
文
〕
，
即

〔是
〕
初

〔辨
眼
等
前
五

 

識
的
開
導
依
義
〕
。
此

〔開
導
依
亦
名
等
無
間
緣
〕
依

，
〔由
於
在
三
種
所
依
中
，
處
〕



居
末
〔位
〕
，
故

〔論
文
〕
復
言
『後

〔開
導
依
〕
』
。
〔至
於
〕
『開
導
依
』
名

，
如

 

前
已
釋
(按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『開
導
依
者
：
謂
有
緣
法
，
為
主
，
能
作
等
無

 

間
緣
，此
於
後
生
心
、心
所
法
開
避
引
導
，名
開
導
依
；
此
但
屬
心
，非
心
所
等
。
』
〕
」

 

乙

、
明
所
立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
：

「此

〔難
陀
〕
師
意
說
：
如

〔於
〕
《瑜
伽
(師

 

地
論
〕
》
等

〔卷
〕
第
一
〔明
〕
『五
識
六
業
』
中

，
〔其
〕
第
四
業
云
：
『
(前
五
識

 

的
業
用
〕
唯

(於
)
一
剎
那
(間
)
了
別
(自
所
緣
境
〕
』
。彼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
 

第
三
〔又
〕
云
：
『又
非
(眼
等
前
)
五
識
身
(可
)
有
二
剎
那
(相
隨
〕

倶

生
(按
：

 

意
謂
前
五
識
不
能
前
後
剎
那
相
隨
逐
而
相
續
生
起
〕
；
亦
非
展
轉
無
間
(更
互
〕
而
生

 

(按
：
意
謂
前
五
識
不
能
自
他
異
類
展
轉
無
間
生
起
〕
。
』
故

〔知
於
〕
大
乘
〔義
理
〕
中

，

 

〔前
〕
五
識
〔的
活
動
〕
唯

〔是
〕
一
剎
那
，必
不
〔能
〕
相
續
〔多
剎
那
連
續
繼
起
〕
，

 

終
始
必
然
〔如
是
。是
以
故
知
後
念
前
五
識
不
能
以
前
念
前
五
識
為
開
導
依
〕
。又
彼
〔
《瑜

 
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第
三
〔釋
〕
云
：
『又
一
剎
那
(之
前
〕
五
識
生
已
，從
此
無
間
必
(有

 

第
六
)意
識
(隨
之
而
)生
；
從
此
(意
識
〕無
間
或
時
散
亂
，或
(有
)
耳
識
生
(起

，或
)

 

餘
五
識
中
(有
)
隨
一
(識
)
生
』
等

。故
知
〔前
〕
五
識
〔中
任
何
一
識
〕
自
類
前
後
〔不



能
相
續
〕
及
與
〔前
五
識
中
任
何
〕
他

〔類
心
識
〕
前
後
皆
不
相
續
。
〔又
〕
如
前
〔所
〕

 

數
引
〔聖
教
，得
知
前
五
識
亦
〕非
〔由
〕自
力
〔所
〕生

。
〔再
者
〕彼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
 

卷
〕
第
三
又
云
：
『
〔
一
剎
那
五
識
身
生
已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…
…
又
由
染
污
意
識

 

力
及
善
意
識
力
所
引
故
，
從
此
無
間
於
眼
等
五
識
中
有
染
污
法
及
善
法
生
。
…
…
由
此
道

 

理
)
說
眼
識
等
隨
意
識
轉
。
』
〔由
此
〕
亦

〔應
得
知
〕
是
唯
以
第
六
意
識
〔作
〕
為

〔前

 

五
識
的
等
〕無
間
〔緣
開
導
〕
依

。
〔又
由
於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與
第
〕
八

〔阿
賴
耶
〕
識

，

 

於
此
〔對
前
五
識
〕
無

〔有
引
導
〕
力

，
不

〔能
〕
引
此
〔前
五
識
使
其
〕
生

〔起

，故
〕

 

非

〔是
〕
此

〔眼
等
前
五
識
的
〕
開
導
〔依
〕
。
故
前
五
識
各
唯
依
〔第
〕
六

〔意
識
為

 
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〕
。
」

㈡
辨
第
六
意
識
的
開
導
依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第
六
意
識
〔由
於
前
後
剎
那
能
〕

 

自
相
續
故
，
亦
由
〔前
〕
五
識
所
引
生
故
，
〔是
以
〕
以
前
六
識
為
開
導
依
(按
：
即
第

 

六
意
識
既
以
前
一
剎
那
的
意
識
為
開
導
依
，亦
以
前
一
剎
那
的
前
五
識
為
開
導
依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由
於
第
六
意
識
除
由
前
剎
那
所
引
生
外
〕
，或

〔亦
可
〕

 

由

〔前
〕
五
識
所
引
生
故
，
〔是
以
〕
彼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第
三
〔所
〕
云
：
『
(
一



剎
那
前
〕
五
識
〔身
生
已
，從
此
〕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』
，
故
是
此
〔所
謂
『意
識
以
前
六

 

識
為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』
的
〕
證

〔明
。
意
〕
即

〔是
說
：
前
五
識
〕
明
了
心
後
〔所
〕

 

生

〔的
〕
意
識
，
即
以
〔前
一
剎
那
的
〕
自

〔意
識
〕
及

〔前
〕
五
識
〔結
〕
合

〔為
其

 

開
導
依
；
亦
即
於
〕
八

〔個
〕
識
中
，
以

『前
六
識
』
為
開
導
依
。
」

㈢

辨
第
七

 '
八
識
的
開
導
依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至
於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及
第
〕

 

八

〔阿
賴
耶
〕
識

，
〔由
於
能
夠
前
後
剎
那
〕
自
相
續
故
，
不

〔必
〕
假

〔藉
〕
他
識
所

 

引
生
故
，
〔是
以
〕
但
以
〔前
一
剎
那
的
〕
自
類
〔心
識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緣
〕
開
導
依
。
」

 
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分
三
：

甲

、
釋
論
大
意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由
於
第
七
末
那
識
及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都

 

能
前
念
、後
念
恒
〕自
相
續
〔而
生
起
〕故

，不
〔必
〕假
〔藉
〕他
〔識
之
〕力
所
引
生
故
，

 

但
自
類
〔前
念
〕
為

〔後
念
的
開
導
〕
依

。
」

乙

、
敍
外
所
問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設
外
有
所
疑
問
言
：
「問
曰
：
〔於
加
行
位
時
，由

 

第
六
意
識
作
生
空
觀
及
法
空
觀
，故
入
見
道
位
，無
漏
第
七
識
與
其
相
應
的
〕
平
等
〔性
〕

 

智

〔得
以
生
〕
起

，
〔於
此
〕
等
時
，
〔彼
前
念
的
有
漏
第
六
意
識
〕
何
非
〔作
為
〕
此

〔後



念
無
漏
第
七
末
那
識
及
其
相
應
的
平
等
性
智
的
開
導
〕
依
？
」

丙

、
論
主
解
答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設
為
論
主
疏
答
言
：
「答
：
彼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先

 

〔前
於
有
漏
位
經
已
是
前
念
、後
念
恒
不
間
斷
地
〕
自

〔相
續
〕
生
，但
由
〔第
〕
六

〔意
〕

 

識

〔作
生
、
法
空
觀
為
增
上
緣
〕
令
其
轉
變
，
〔由
有
漏
末
那
滅
而
無
漏
末
那
及
其
平
等

 

性
智
得
生
，
而
〕
非
由
今
〔第
六
識
〕
引

〔導
之
〕
方
始
令
起
，故

〔此
前
念
第
六
意
識
〕

 

非
此
〔後
念
無
漏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開
導
〕
依

，
〔第
六
意
識
對
無
漏
第
七
末
那
只
能
作
增

 

上
緣
〕
，
彼

〔作
用
〕
力

〔較
〕
疏
遠
〔故

，
不
能
作
親
近
的
開
導
依
。
又
〕
此

〔上
述

 

諸
說
是
難
陀
論
師
及
一
般
〕
常
徒
〔學
者
之
所
立
〕
義
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如

《瑜
伽
》
等
第

I

五
識
六
業
中
』
者

，意
云
：
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 

(卷
)第

I

明

『五
識
有
六
種
義
』
：
第
一
、謂
唯
了
別
自
境
所
緣
，
二
、唯
了
別
自
相
，三

、唯
了
別
現
在
(境
〕
，

 

四

、
唯

I

剎
那
了
別
，
五

、
隨
意
識
、
隨

(善
)
染
發
業
轉
，
六

、
又
復
能
取
愛
、
非
愛
果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
 

卷
七
九
，
頁
二
三
八
。

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彼

(前
五
識
之
)
作
業
者
，
當
知
有
六
種
：
謂
唯
了
別
自
境
所
緣
，
是
名
初
業
。
唯

 

了
別
自
相
。唯
了
別
現
在
。唯

I

剎
那
了
別
。復
有
二
業
：
謂
隨
意
識
轉
，隨
善
染
轉
，隨
發
業
轉
；
又
復
能
取
愛
、

 

非
愛
果
是
第
六
業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
頁
二
七
九
(中
〉
。

②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又
非
五
識
身
有
二
剎
那
相
隨
俱
生
，
亦
無
展
轉
無
間
更
互
而
生
，
又
一
剎
那
五
識
身

 

生
已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；
從
此
無
間
或
時
散
亂
，
或
耳
識
生
，
或
五
識
身
中
隨
一
識
生
；
若
不
散
亂
，
必
定
意

 

識
中
第
二
決
定
心
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
頁
二
九

I

〔上
、中
〉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
》

『有
二
剎
那
俱
生
』
者

，
前
後
生
名
『俱
生
』
也

。
『亦

非
展
轉
無
間
而

 

生
』
者

，
亦
非
五
識
中
自
他
異
類
展
轉
無
間
生
，
故
眼
識
等
起
後
必
有
意
識
生
也
。
『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』
者

，

 

意
識
、
五
識
不
相
續
，
非
證
五
識
由
六
生
也
。
此
文
如
下
證
第
六
由
五
識
生
，
故
第
六
(意
識
〕
以
前
六
識
為
開
導

 

依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‘
頁
二
三
九
。

③

 

同
見
前
注
。

④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〔

I

剎
那
五
識
身
生
已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。
…
…
〉
由
此
尋
求
、
決
定
二
意
識

 

(起

)
故

，
(能
〉
分
別
境
界
(所
具
的
涵
義
〉
。
又
由
二
種
因
故
，
或
染
污
或
善
法
生
。
謂
分
別
故
，
又
先
所
引

故

，
意
識
中
所
有
由
二
種
因
；
在
五
識
者
唯
由
先
所
引
故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由
染
污
及
善
意
識
力
所
引
故
，
從
此
無
間



於
眼
等
識
中
(有
)
染
污
及
善
法
生
，
不
由
分
別
，彼

(前
五
識
)
無
分
別
故
。由
此
道
理
說
眼
等
識
隨
意
識
轉
。
」

見
同
注
②

。

⑤

 

「I

剎
那
五
識
身
生
已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」
語
句
，
見
前
注
②
所
引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文

。

⑥
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問
：
如
何
五
識
名
『明
了
』
耶
？
答
：
由
與
意
(識

)
俱

(起
〕
，
令
五

(識
對

 

所
緣
境
亦
能
)
明
了
。
(又
問
)
：
若
爾
，五
俱
之
意
(識
)足
(以
)為
開
導
(依
〕
，何
假
(前
)
五
識
為
開

 

導
(依
)耶
？
答
：
既
(前
五
識
)與
意
俱
，意
(識
為
〕開
導
(依
)時
，
(前
〕五
(識
)亦
(為
)開
導
(依
〉
，

 

是
此
師
意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
頁
八
八
〇

。

⑦
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彼
先
自
生
』
至

『
(此
〉
常
徒
義
』
者

，
此
答
前
問
。
問
云
：
且
如
平

 

等
性
智
初
起
時
，
第
六
意
識
何
非
此
(第
七
無
漏
末
那
的
開
導
)
依
？
今
答
云
：
彼
先
自
生
(故
〕
；
意
云
：
彼
第

 

七
識
無
始
自
相
續
生
，
見
道
以
前
，
恒
不
間
斷
也
；
但
由
第
六
(意
識
〕
入
生
(空
觀
及
)
法
空
無
漏
觀
時
，
令
其

 

前
念
有
漏
第
七
滅
，
後
念
無
漏
第
七
與
平
等
智
俱
起
，
故
…
…
但
用
前
(念

)
自
類
有
漏
第
七
(識

)
能
引
後
念
無

 

漏
第
七
(識
)
及
平
等
(性

)
智

(生
起
〕
，非
由
第
六
今
得
生
也
。但
以
第
六
(識
)
為
增
上
緣
令
(第
)
七

(識
)

 

轉
變
故
。
『彼
疏
遠
』
者

-
平
等
智
但
親
依
第
七
(識
〕
，
不
親
依
第
六
(識
〕
，
故
言

『疏
遠
』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
 
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‘
頁
二
三
九
。



寅

二

、
釋
安
慧
等
解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前
說
未
有
究
理
。

【
述
記
】
安
慧
等
解
，文
有
其
二
：

一

、破
斥
，
二
、申
正
義
。破
中
有
三
：
一
、總
非
，

 

二
'
別
破
，
三
、
結

。
此
即
第

一

。

撥
前
全
非
，
故
言
未
究
。

【論
文
】
且
前
五
識
未
自
在
位
，
遇
非
勝
境
，
可
如
所
說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別
破
斥
。
文
有
其
四

：

一

、
破
五
識
，
二
、

破
第
六
，
三

、
破
末
那

，
四

、

 

破
第
八
。
破
五
識
中
，
初

、
縱

，
後
奪
。
此
即
縱
也
。

前
師
五
識
唯
一
念
生
，
今
先
破
此
，
故

言

「
且
如
前
五
種
識
」
等

。

謂
五
識
有
三
位
，
若
論
多
分
，
可
一
念
生
：
一
、
未
自
在
位
，
二
、
率
爾
遇

 

境
位
，
三

、
遇
非
勝
境
位
①
。
上

一

「
位
」
言

，
通
下
二
處
；
次

一

「
遇
」

 

古II

，
貫
下
第
三
；
後

「
境
」
之
言
，
復
通
第
二
②
。
若
此
三
位
，
可
如
汝
說
，

 

除
此
三
位
，
餘
應
相
續
。



【論
文
】
若
自
在
位
③
，如
諸
佛
等
，於
境
自
在
，諸
根
互
用
，任
運
決
定
，不
假
尋
求
，

 

彼
五
識
，
身
寧
不
相
續
？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奪
中
，
即
成
三
奪
④
：
先
翻
「
未
自
在
位
」
。
翻
第
一
位
，
此
有
二
說
：

 

初

、
不
正
義
者
，
初
地
亦
得
轉
五
識
故
⑤
。
若
正
義
者
，
此
位
即
在
八
地
以

 

去

，
皆
能
任
運
⑥
；
此
於
有
漏
五
根
，
亦
能
得
互
用
故
，
無
漏
殊
勝
，
非
前

 

位
故
⑦
。
然
此
舉
勝
，故
說
如
來
。次
致
「
等
」
言

，意
攝
餘
者
。諸
大
菩
薩
，

 

方
始
能
然
，
餘
不
可
爾
。

謂
佛
世
尊
「
於
境
自
在
」

，
轉
變
皆
成
，
以
眼
聞
聲
，
「
諸
根
互
用
」

，
不

 

假
分
別
，
恒
緣
於
此
，
故

名

「
任
運
」
⑧
；
更
無
疑
慮
，
故

言

「
決
定
」
。

 

無
所
未
知
，即
無
尋
求
，恒
決
定
緣
，此
五
識
身
何
不
相
續
？
《
瑜
伽
》
第
一
、

 

第
三
等
說
：
若
於
此
不
決
定
，
五
識
之
後
，
起
意
尋
求
心
，
為
先
未
決
故

@

。 

諸
佛
先
決
，
故
無
尋
求
。

：

彼
論
復
言
：
前
三
心
是
無
記
，
諸
佛
心
善
，
故
無
尋
求
，
亦
應
諸
佛
無
率
爾

 

心
⑩
。
若
以
此
時
境
至
為
論
，
假
說
有
者
，
以
於
此
境
今
初
見
故
。
若
皆
已



見

，
故
無
尋
求
，
已
曾
見
竟
，
無
率
爾
心
。
即
諸
佛
率
爾
心
時
亦
名
決
定
，

 

亦
名
染
淨
，亦
名
等
流
，於
一
時
中
，具
四
義
故
，然
但
有
三

⑪
。餘
人
之
境
，
 

有
所
未
知
，
故
心
前
後
，
佛
則
不
爾
，
非
此
未
定
後
方
定
故
。
顯
五
心
者
，

 

謂

「
自
在
位
」

，
即
翻
第
一
「
未
自
在
位
」
五
可
間
斷
，
佛
即
相
續
。

以
前
，
總
是
以
事
望
理
難

⑫
，
次
當
更
說
為
非
此
過
，
等
流
心
後
，
亦
得
相

 

續

⑬
。

【論
文
】
等
流
五
識
，
既
為
決
定
、
染
淨
、
作
意
勢
力
引
生
，
專
注
所
緣
，
未
能
捨
頃
，

 

如
何
不
許
多
念
相
續
？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乃
至
引
《
大
論
》
云
：
故
非
二
識
互
相
續
生
，
是
翻
第
二
率
爾
遇
境
。

 

初

、
出
理
，
次

、
引
證
，
後

、
重
成

⑭
。

此
意
，
亦

如

〔
未
自
在
位
〕
。
其
五
識
等
流
者
，
其
五
心
中
既
為
第
三
「
決

 

定
」
、第
四
「
染
淨
」
，第
六
意
識
「
作
意
」
引
生
，如
覩
佛
像
，專
注
一
緣
，

 

未
休
睹
來
，
名

「
未
捨
頃
」

，
意

、
眼
二
識
俱
並
未
捨
，
「
如
何
不
許
多
念

 

相
續
」
？



此
則
出
理
。

【
論
文
】

故

《瑜
伽
》
說
：
決
定
心
後
，
方
有
染
淨
，
此
後
乃
有
等
流
眼
識
善
不
善
轉
。

 

而
彼
不
由
自
分
別
力
，
乃
至
此
意
不
趣
餘
境
，
經
爾
所
時
，
眼
、
意
二
識
或

 

善
或
染
相
續
而
轉
。
如
眼
識
生
，
乃
至
身
識
，
應
知
亦
爾
。

【
述
記
】
次

、
引
論
文
。

第
三
決
定
無
記
心
後
，
方
有
第
四
染
淨
心
生
，
引
五
識
等
等
流
心
起
。
《
瑜

 

伽
》
第
一
：
「
五
識
生
時
，
三
心
可
得
」
等

，
此
文
可
解

⑮
。

如
彼
論
中
第
一
抄
解

⑯
。

五
心
次
第
，
如
別
章
釋

⑬
。

「
而
彼
不
由
自
分
別
力
」
者

，
顯
是
意
識
所
引
生
義
，
其
文
易
了
。

【
論
文
】
彼
意
定
顯
，
經
爾
所
時
，
眼
、
意
二
識
俱
相
績
轉
。

【
述
記
】
既
引
論
已
，
下
重
成
。

非
五
識
身
一
念
即
滅
，
可
言
五
識
互
相
續
生
。
彼
若
解
言
五
識
定
斷
，
若
爾
，

 

何
故
言
「
相
續
轉
」
？



遞
相
續
生
，
非
眼
識
斷
已
，
唯
有
意
識
，
後
復
眼
生
，
可
言
相
續

⑬
。

【
論
文
】

既
眼
識
時
非
無
意
識
，
故
非
二
識
互
相
續
生
。

【
述
記
】
論
主
難
云
：
既
眼
識
時
非
無
意
識
，
五
識
斷
已
，
後
意
識
生
；
若
爾
，
此
是

 

意
相
續
生
，
如
何
乃
言
五
識
相
續
？
如
眼
識
時
無
意
識
，
意
識
時
無
五
識
，

 

更
遞
生
故
，可
互
相
續

⑲
。此
既
不
爾
，故
非
二
識
互
相
續
生
名
為
「
相
續
」
。

 

此
第
二
以
理
成
教
難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增
盛
境
相
續
現
前
，
逼
奪
身
心
，
不
能
暫
捨
時
，
五
識
身
理
必
相
續
，
如

 

熱
地
獄
、
戲
忘
天

等

⑳
。

【
述
記
】
次
第
三
、
翻

「
遇
非
勝
境
」
，
以
教
成
理
難
。
自
下
，
文
有
三
：
初

、
標
宗
，

 

次

、
引
證
，
後

、
理
成
。
此
初
也
。

若
遇
中
境
，
不
能
逼
身
奪
於
心
故
，
可
許
暫
捨
五
識
不
續
。
設
許
不
續

㉑

， 

若
遇
勝
境
逼
身
奪
心
，
或
雙
逼
奪
身
心
，
即
五
識
身
亦
應
相
續
，
境
增
勝
故
。

 

此
位
正
在
「
未
自
在
位
」
。

其
如
何
等
？
.



舉
現
事
者
，
「
如
熱
地
獄
」

，
火
增
盛
故

㉒

；

「
戲
忘
天
等

」

，
「
等

」

憤
 

恚
天
㉓

，
總
言
即
是
欲
界
上
四
天
，
無
別
處
所
，
但
樂
憎
者
。

《
瑜
伽
》
第
五
，
四
句
中
云
「
欲
界
諸
天
」

㉔

，
不
別
言
處
。
如

《
毘
婆

 

沙
》
第

一

百

九

^
有
二
說
：

一

云

「
住
鈔
高
層
級
」

，
二
云
即
「
三
十
三

 

天
」
㉓

；
若

準

《
瑜
伽
》

，
即
上
四
欲
天
，
以
下
二
天
可
相
殺
故

㉖

。
此
善

 

惡
人
，
緣
強
難
捨
，
故
五
識
身
定
有
相
續

㉗

。

釋

「
唯
一
念
」
文

，
此
據
率
爾
境
平
等
故

㉘

。

【
論
文
】
故
《瑜
伽
》
說
：
若
此
六
識
為
彼
六
識
等
無
間
緣
，
即
施
設
此
，
名
為
意
根

㉙

。 

【
述
記
】
復
次
，
引
教
成
。
五
十
二
說
，
文
言
通
故
，
六
識
明
知
互
為
緣
也
⑩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五
識
前
後
定
唯
有
意
識
，
彼
論
應
言
：
若
此
一
識
為
彼
六
識
等
無
間
緣
；

 

或
彼
應
言
：
若
此
六
識
為
彼
一
識
等
無
間
緣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
，
理
成
也
，
其
文
易
解
。

若
五
識
間
斷
故
，
前
後
定
唯
有
意
識
。
彼
第
三
說
眼
識
率
爾
心
後
，
定
有
意

 

識
尋
求
；
此
後
或
時
散
亂

⑪
，或
是
耳
等
識
生
故
。
非
眼
識
後
，許
耳
識
生
；



以
此
中
言
眼
識
後
唯
意
識
，
不
言
五
識
生
故
。
即
五
十
二
應
云
：
若
此
一
意

 

識
為
彼
六
識
緣
，
乃
至
此
六
識
為
彼
一
意
識
緣
，
以
前
後
定
唯
有
意
故
。

【論

文

】
既
不
如
是
，
故
知
五
識
有
相
續
義
。

【
述
記
】
結
五
識
也
。

上
來
第
一
、
破
五
識
身
不
相
續
義
，
自
他
五
識
無
無
間
緣
。

【論
文
】
五
識
起
時
，
必
有
意
識
，
能
引
後
念
意
識
令
起
，
何
假
五
識
為
開
導
依
？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、
破
第
六
意
識
以
前
五
識
，
不
以
七
、
八
為
開
導
依
。
有
二

㉜

。

謂

《
瑜
伽
》
第
三
說
五
識
身
隨
意
識
轉

⑬
；
及
七
十
六

⑭
、
《
集
量
論
》

@

 

等
云
：
五
識
俱
時
必
有
意
識
。
即
此
意
識
能
引
第
二
尋
求
意
識
生
，
即
以
前

 

念
自
類
意
識
為
無
間
緣
，
何
假
五
識
？

若
前
一
念
獨
起
五
識
，
後
方
意
識
尋
求
心
生
，
可
如
所
說
五
為
意
緣
。
既
不

 

如
是
，
故
知
意
識
不
以
五
識
為
開
導
依
，
五
識
自
無
勝
勢
力
故
。

第
一
、
破
意
用
五
為
依
。

【論
文
】
無
心
睡
眠
、
悶
絕
等
位
，
意
識
斷
已
，
後
復
起
時
，
藏
識
、
末
那
既
恒
相
續
，



亦
應
與
彼
為
開
導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下
第
二
、
難
第
六
意
令
以
七
、
八
二
識
為
依
。

五
位
無
心
，
第
六
識
斷
，
此
滅
定
等
有
無
第
七
，
如
常
徒
說

⑯
。
此
等
五
位
，
 

唯
有
七
、
八
二
識
相
續
；
後
出
無
心
時
，第
七
、
八
識
應
與
第
六
意
識
為
依
。

 

彼
先
間
斷
，
此
恒
續
故
。
如
在
定
中
耳
聞
聲
等
，
意
雖
不
同
緣
，
然
為
耳
識

 

依

，
以
意
先
有
故
，
此
耳
間
生
故
@
。
五
位
無
心
，
以
七
、
八
識
同
彼
定
意
，

 

以
此
斷
意
，
同
彼
耳
識
，
故
理
應
爾
。

【論
文

】
若
彼
用
前
自
類
開
導
，
五
識
自
類
何
不
許
然
？
此
既
不
然
，
彼
云
何
爾
？

【
述
記
】
難
前
師
說
彼
滅
定
等
，
《
對
法
》
第
五
以
「
先
滅
心
為
無
間
緣
，
中
間
都
無

 

自
心
隔
故
」

⑱
，
唯
以
自
類
為
依
，
不
假
他
七
、
八
者
；
五
識
體
雖
斷
，
無

 

一
自
心
隔
故
，
應
如
彼
意
不
以
意
為
緣
其
五
識
。

此

既

「
不
許
然
」

，
以
先
意
識
為
無
間
緣
，
不
以
自
類
五
識
為
緣
，
彼
滅
定

 

等
第
六
意
識
何
故
即
爾
？
是
即
意
識
不
假
五
識
，
亦
是
六
以
七
、
八
為
緣
，

 

例
同
五
識
用
意
為
依

⑲
。



【論
文
】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末
那
初
起
，
必
由
第
六
意
識
，
亦
應
用
彼
為
開
導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、
六
為
七
依
難
。

彼
先
七
、
八
各
自
為
緣
故
，
即
顯
末
那
名
通
無
漏
。
雖
即
六
識
轉
末
那
得
名

 

為
第
七
，
實
非
第
七
，
不
通
淨
故
。
不
爾
，
違
經
⑩
。
初
地
初
心
第
七
識
俱

 

平
等
性
智
，
由
先
念
心
^

世
第
一
法
，
二
空
觀
有
漏
心
引
生
，
故
七
應
以

 

第
六
為
依
。
唯
於
此
時
要
由
第
六
引
方
生
故
，
即
準
餘
時
起
平
等
智
，
義
亦

 

應
爾
。

【論
文
】
圓
鏡
智
俱
第
八
淨
識
初
，
必
六
、
七
方
便
引
生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四
、
八
以
六
、
七
為
依
難
。
於
中
有
二
，
先
果
中
識
難
。

此
識
唯
在
金
剛
心
中
，
此
有
二
說
，
如
前
已
解

⑪
。
此
位
之
前
，
得
二
智
故
，
 

故
此
時
第
八
以
六
、
七
為
依
，
餘
時
無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異
熟
心
依
染
污
意
，
或
依
悲
願
相
應
善
心
；
既
爾
，
必
應
許
第
八
識
亦
以

 

六
、
七
為
開
導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第
二
、
以
因
中
識
難
。



《
攝
論
》
第
三
說
異
熟
心
依
「
染
污
意
」
；
無
性
染
意
，
即
是
第
六
；
世
親
染

 

意

，
或
第
七
心
；
故
知
第
八
，
亦
依
六
、
七̂

@̂
。
此
約
異
生
、
一
分
有
學
@
。

菩
薩
受
生
，
如

《
對
法
》
第
五

⑭
，
有
是
願
力
者
，
此
要
十
地
大
菩
薩
眾
為

 

度
有
情
，
若
分
段
、
若
變
易
，
亦
由
二
智
善
心
為
緣
，
第
八
得
起

⑮
。
此
說

 

通
初
地
，
或
說
在
八
地
。
前
說
為
勝
。

既
有
三
證
，
故
知
第
八
以
六
、
七
為
依
。

【論
文
】
由
此
，
彼
言
都
未
盡
理
。

【
述
記
】
由
前
八
識
皆
有
過
證
@
，
第
三
結
云
：
彼
所
說
言
，
都
無
盡
理
。

【論
文
】
應
說
五
識
，
前
六
識

内
，
隨
用
何
識
為
開
導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以
下
結
正
歸
宗
。

五
識
以
前
六
識
皆
得
為
依
，自
相
續
故
，他
引
生
故
，得
次
無
間
生
。
《
大
論
》

 

第
三
云
：
亦
非
五
識
無
間
而
生
者
，
此
據
多
分
率
爾
心
語
。

【論
文
】
第
六
意
識
用
前
自
類
，
或
第
七
、
八
為
開
導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不
假
五
引
故
，
用
前
自
類
為
開
導
依
。
五
位
無
心
時
，
或
第
七
、
八
為
依
，



例
與
五
依
故
@
。

【論
文
】
第
七
末
那
用
前
自
類
，
或
第
六
識
為
開
導
依
。

【
述
記
】
如
起
大
乘
初
無
漏
心
，
亦
以
第
六
為
開
導
依

⑱
。

【論
文
】
阿
陀
那
識
用
前
自
類
及
第
六
、
七
為
開
導
依
，
皆
不
違
理
，
由
前
說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第
八
初
起
圓
鏡
智
時
，
諸
異
生
等
初
受
生
等
，
以
前
「
六

、
七
為
開
導
依
，

 

皆
不
違
理
」

，
由
彼
如
前
所
說
理
故
，
總
結
成
義
。

言

「
阿
陀
那
」
者

，
通
無
漏
故
。

此
中
四
緣
，
如
下
廣
解
@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丑
三
〕
「廣
諍
等
無
間
緣
(開
導
〕
依
」
中
，合
有
三
大
段
。前
文
(寅
一
〕

 

已

「釋
難
陀
等
義
」
，今
為
(寅
二
〕
繼

「釋
安
慧
等
解
」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安

 

慧
等
解
〔開
導
依
義
〕
，文
有
其
二
：
一
、破
斥
，二
、申
正
義
。
『破

(斥
〕
』
中
有
三
：

一
、總
非
，
二
、別
破
，
三
、結

。
」

㈠

總
非
前
說
：
於

「
一

、
破
斥
」
中

，
既
有
三
分
，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依
安
慧
等
對
前



難
陀
等
說
先
作
「
一
、總
非
」
云
：
「有

〔第
二
師
安
慧
等
論
師
立
〕
義

〔言
〕
：
前

〔第

 

一
師
難
陀
等
常
徒
之
〕
說

〔開
導
依
義
，
實
〕
未
有
〔窮
〕
究

〔其
〕
理
。
」
窺
基
《述

 
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破
斥
』
三
段
中
〕
，此
即
第
一
〔段

，
『總
非
(前
說
〕
』
，即
遮
〕

 

撥
前
〔說
，
顯
其
〕
全
非
，
故
言
『未

(有
)
究

(理
〕
』
。
」

㈡
別
破
前
師
所
立
五
識
之
開
導
依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
：
「下
『
(二
〕
、別
破
斥
』

 

〔中
〕
，文
有
其
四
：
一
、破
五
識
，二
、破
第
六
〔意
識
〕
，三
、破
〔第
七
〕末
那
〔識
〕
，

 

四
、破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。於
今
別
〕
破

〔前
〕
五
識
中
，
〔有
二
分
〕
：
初
、縱

〔許
〕
，

 

後

、奪

〔破
〕
。
」

甲

、
初
縱
許
：
前
難
陀
等
初
師
認
為
眼
等
前
五
識
，無
論
在
成
佛
前
的
「未
自
在
位
」
，

 

或
成
佛
後
的
「自
在
位
」
，
無
論
所
對
的
諸
佛
菩
薩
的
自
在
「勝
境
」
，
或
凡
夫
所
對
非

 

自
在
的
「非
勝
境
」
，於
率
爾
、尋
求
、決
定
、染
淨
、等
流
五
種
心
中
的
「率
爾
心
」
、

 

「等
流
心
」
或

「等
流
」
〔按
：
前
五
識
無
「尋
求
心
」
及

「決
定
心
」
，
以
不
起
分
別

 

故
〕
，都
是
唯
一
念
生
而
不
能
相
續
者
。對
此
安
慧
分
成
「初
縱
」
及
「後
奪
」
予
以
回
應
。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述
安
慧
的
「初
縱
」
云
：
「
〔姑
〕
且
前
五
識
〔在
〕
未
自
在
位
，
〔所
〕



遇

〔的
對
境
是
非
自
在
的
〕
非
勝
境
，可
如
〔彼
初
師
難
陀
等
常
徒
〕
所
說
〔唯
一
念
生
，

 

無
有
相
續
，
得
以
前
念
第
六
意
識
為
開
導
依
，
但
在
諸
佛
自
在
位
、
遇
自
在
勝
境
時
，
情

 

況
即
有
所
不
同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論
文
〕
即

〔是
〕
『
(初
〕
縱

(許
〕
』
也

。前

〔難

 

陀
等
論
〕
師

〔主
張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唯
〔是
剎
那
〕
一
念
〔而
〕
生
，
〔無
有
相
續
，
而
〕

 

今
先
破
此
〔種
觀
點
〕
，故
言
『且
如
前
五
種
識
』
等

。謂

〔許

『
一
念
生
』
、
『無
相
續
』

 

的
前
〕五
識
〔可
〕奮
一
位
，若
論
多
分
〔按
：
意
謂
從
三
位
彼
多
分
而
論
〕
，可
〔以
說
是
〕

 

一
念
生
〔而
無
相
續
者
。所
言
『三
位
』
者

，謂
〕
：
一
、未
自
在
位
，
二
、率
爾
遇
境
位
，

 

三
、〔所
〕遇
〔者
是
非
自
在
的
〕非
勝
境
位
。〔論
文
中
『未
自
在
位
』彼
〕上
一
『位
』
〔字

 

之
〕
言

，
通

〔今

《述
記
》
所
言
『率
爾
遇
境
位
』
及

『遇
非
勝
境
位
』
彼
〕
下
二
處
〔中

 

的
二
位
；
論
文
〕
次
一
『遇
』
言

，
〔不
特
配
此
《述
記
》
第
二
『率
爾
遇
境
位
』
，亦
〕

 

貫

〔通
〕
下
第
三
〔
『遇
非
勝
境
位
』
；
論
文
〕
後

『境
』
之
言
，
〔除
指
《述
記
》
所

 

言
第
三
『遇
非
勝
境
位
』外
〕
，復
通
〔於
《述
記
》
〕第
二
〔
『遇
率
爾
境
位
』
〕
。若
〔於
〕

 

此
〔
『未
自
在
位
』
、
『遇
率
爾
境
位
』
、
『遇
非
勝
境
位
』
〕
三
位
，可
如
汝
〔難
陀
等
所
〕



說

〔前
五
識
唯
一
念
生
而
即
滅
，
而
不
相
續
，但
〕
除
此
三
位
〔以
外
，眼
等
前
五
識
於
〕

 

餘

〔位
之
時
〕
，應
相
續
〔而
前
後
剎
那
可
得
相
續
〕
。
」

乙

、
後
奪
破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〕
『奪

(破
〕
』
，
〔於
〕
中
即

 

成
三
奪
：
〔
一
者
、
『以
事
望
理
難
』
，
即
〕
先
翻
『未
自
在
位
』
〔破

，
二
者
、
『以

 

理
成
教
難
』
，
即
中
翻
『遇
率
爾
境
位
』
破

，
三
者
、
『以
教
成
理
難
』
，
即
後
翻
『遇

 

非
勝
境
位
』
破
〕
。
」

一
者
、
以
事
望
理
難
：
此
間
亦
名
『翻
未
自
在
位
破
』
。此
中
所
謂
「翻
未
自
在
位
」

 

者

，
是
與
「未
自
在
位
」
相
反
的
情
況
，故
又
可
名
之
為
「自
在
位
」
，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 

云
：
「若

〔在
〕
自
在
位
，如
諸
佛
等
於
〔自
在
位
，其
能
於
〕
境
自
在
，諸
根
〔可
以
〕

 

互
用
，任
運
決
定
〔而
轉
〕
，
不
假
尋
求
〔而
得
決
定
者
，則
〕
彼
五
識
身
寧
不
相
續
？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I

、
釋
自
在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釋
言

：

「
〔此
間
論
文
是
〕
翻
第
一
位
〔破

，
即

『以

 

事
望
理
難
』
，亦
名
『翻
未
自
在
位
破
』
，亦
即
『依
自
在
位
破
』
。所
言
『自
在
位
』
者
〕
，

 

此
有
二
說
：
初

、
〔若
依
〕
不
正
義
者
〔說

，則
修
行
者
於
〕
初
地
亦
得
轉
〔有
漏
的
前
〕



五
識
〔而
成
無
漏
〕故

。
〔次
〕
、若
〔依
〕
正
義
者
〔說
，則
〕此
〔自
在
〕位
即
在
〔第
〕

 

八
地
以
去
〔菩
薩
，
就
自
利
邊
言
，
其
前
五
識
〕
皆
能
任
運
〔生
起
活
動
〕
；
此
於
有
漏

 

五
根
，亦
能
〔如
佛
已
〕
得
互
用
故
，
〔以
其
〕無
漏
〔五
識
，功
能
〕
殊
勝
，
〔故
名
『自

 

在
位
』
〕
，非
〔如
〕前
〔述
所
舉
〕
『
(非
自
在
)位
』
，功
能
拙
劣
〕故

。然
此
〔論
文
，為
〕

 

舉

〔殊
〕
勝

〔事
例
〕
，故
說
『
(若
自
在
位
，如
諸
佛
)
如
來
(等
〕
』
〔句
中
既
然
〕

 

次
致
『等
』
言

，
〔故
知
『自
在
位
』
者

，亦
應
〕
意
攝
餘
者
〔八
地
以
上
諸
大
菩
薩
，以
〕

 

諸
大
菩
薩
，方
始
能
然
〔諸
根
互
用
，任
運
決
定
，不
假
尋
求
〕
，餘
不
可
爾
，
〔非
在
『自

 

在
位
』
故
〕
。
」

1
1

、
釋
任
運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而
疏
釋
「任
運
決
定
，
不
假
尋
求
」
言

：

「謂
佛

 

世
尊
，
〔乃
至
第
八
地
大
菩
薩
〕
，
於
境
自
在
，
轉
變
皆
〔能
〕
成

〔就

，
故
能
〕
以
眼

 

聞
聲
，諸
根
互
用
，
〔可
以
〕
不
假
〔意
識
作
意
而
起
〕
分
別
，恒

〔能
攀
〕
緣
於
此
〔五

 

識
對
境
〕
，故
名
『任
運
』
；
〔於
所
緣
境
〕
更
無
疑
慮
，
〔不
必
再
起
尋
求
〕
，故
言
『決

 

定
』
。
〔以
〕無
所
未
知
〔者
〕
，即
無
尋
求
，恒
〔於
對
境
既
〕決
定
〔而
〕緣
〔之

，則
〕

 

此
〔前
〕五
識
身
何
〔有
〕不
相
續
〔而
執
唯
一
剎
那
存
在
之
理
〕？
〔又
綜
合
〕
《瑜
伽
(師


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一
、第
三
等
〔所
〕
說
：
若

〔前
五
識
率
爾
心
〕
於
此
〔其
對
境
有
〕

 

不
決
定
〔者
，則
繼
〕
五
識
〔及
意
識
的
率
爾
心
〕
之
後
，
〔當
〕
起
意
〔識
的
〕
尋
求
心
，

 

為
〔前
剎
那
率
爾
心
對
所
緣
境
〕先
未
〔能
有
所
〕決
〔定
〕故

。
〔但
今
於
『自
在
位
』的
〕

 

諸
佛
〔在
初
剎
那
，其
前
五
識
對
其
所
緣
境
已
〕
先

〔已
有
〕
決

〔定
〕
，
故
無
尋
求
〔心

 

的
必
要
，
故
其
前
五
識
相
續
應
有
無
漏
善
心
的
染
淨
心
及
等
流
心
，
是
以
前
五
識
有
相
續

 

無
間
的
可
能
〕
。
」

三

'
釋
無
率
爾
心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釋
言
：
「彼
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復
言
：

 

前

〔率
爾
、尋
求
、決
定
〕
三
心
是
無
記
〔性
所
攝
，但
〕
諸
佛
心
〔識
是
無
漏
〕
善

〔性

 

攝
〕
，故
〔諸
佛
應
〕無
尋
求
〔心
〕
，亦
應
諸
佛
無
率
爾
心
。若
以
此
時
〔剎
那
初
對
所
緣
〕

 

境

〔有
所
觸
〕
至
為
論
，
假
說
有
〔率
爾
心
〕
者
，
以
於
此
境
〔前
未
曾
見
而
〕
今
初
見

 

故

.，若

〔所
對
境
〕
皆
已
見
〔者
〕
，故

〔應
〕
無

〔有
〕
尋
求
，
已
曾
見
竟
(按
：
『見

 

竟
』
即

『見
境
』
義
〕
，無
率
爾
心
〔故
〕
。即
諸
佛
〔所
生
起
假
說
的
〕
率
爾
心
時
，
〔彼

 

心
其
實
〕
亦

〔應
〕
名

〔為
〕
決
定
〔心
〕
，亦

〔應
〕
名

〔為
〕
染
淨
〔心
〕
，亦

〔應
〕

 

名

〔為
〕
等
流
〔心
，如
是
〕
於
一
時
〔墮
境
〕
中

，
〔兼
具
率
爾
、決
定
、染
淨
、等
流
〕



四
義
故
，然

〔率
爾
心
是
假
立
，故
〕
但

〔實
〕
有

〔決
定
、染
淨
、等
流
〕
二一〔心
而
已
。

 

至
於
諸
佛
及
八
地
以
前
彼
〕
餘
人
〔五
識
所
對
〕
之
境
，
〔以
〕
有

未

知

〔悉
之
〕
故
，

 

〔其
〕
心
前
後
〔有
率
爾
、尋
求
、
決
心
、
染
淨
、
等
流
等
五
心
不
同
〕
；
佛
則
不
爾
，

 

非
此
〔前
率
爾
〕
未
定
，
〔經
尋
求
〕
後
方
〔始
決
〕
定
故
。
〔今
此
文
〕
顯
五
心
者
，

 

謂

〔諸
佛
五
識
是
在
〕
『自
在
位
』
，即

〔相
〕
翻

〔於
前
述
的
〕
『第
一
、未
自
在
位
』
，

 

〔於
彼
位
時
，
前
〕
五

〔識
容
〕
可
間
斷
，佛
即
〔不
爾
，故
五
識
得
以
〕
相

續
。
」

四

'
結
前
引
後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結
言
：
「以
前
〔諸
文
〕
總
是
以
事
望
理
〔之
破
〕

 

難

(按
：
即
以
諸
佛
境
自
在
、不
假
尋
求
之
事
，以
證
五
識
可
容
相
續
之
理
〕
；
〔以
下
〕

 

次

〔文
〕
當
更
〔有
所
辯
〕
說

，
〔所
〕
為

〔說
者
〕
非

〔關
〕
此

〔
『未
自
在
位
』
之
〕

 

過

，
〔而
是
顯
示
於
〕
等
流
心
後
，
〔前
五
識
其
實
〕
亦
得
相
續
〔者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
以
理
成
教
難
：
此
即
翻
前
「遇
率
爾
境
位
」
以
作
破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 

「自
下
乃
至
引
《大
論
(瑜
伽
師
地
論
〕
》

〔所
〕
云
：
『故
非
一
一
識
互
相
續
生
』
〔諸

 

文
者
〕
，是
翻
〔前
述
〕
第
二
『率
爾
遇
境
(位
〕
』
〔以
作
難
破
，亦
即
『以
理
成
教
(的

 

奪
)
破
』
。此
中
分
成
三
節
〕
：
初

、出
理
，
次

、引
證
，
後

、重
成
。
」



初
、出
理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在
五
心
中
〕
等
流
〔心
的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，
既

 

為

〔意
識
〕
決
定
〔心
〕
、染
淨
〔心
及
〕
作
意
〔的
〕
勢
力
〔所
〕
引
生
〔而
仍
能
〕

 

專
注
〔於
其
〕
所
緣
〔對
境
，於
此
尚
〕
未
能
捨
〔彼
所
緣
對
境
的
〕
頃

〔刻
時
間
之
內
〕
，

 

如
何
不
許
〔有
〕
多
念
相
續
〔即
有
多
剎
那
所
生
起
的
活
動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間
的
難
〕
意
亦
如
〔前
翻
〕
『未
自
在
位
』
〔按
：
於

 

『未
自
在
位
』
縱
許
五
識
不
相
續
，豈
在
『自
在
位
』
亦
不
相
續
？
於
前
『遇
率
爾
境
位
』

 

縱
許
五
識
不
相
續
，豈
在
今
『等
流
境
位
』亦
不
相
續
？
)其
〔論
言
〕
『五
識
等
流
(心
〕
』

 

(按
：
原
文
作
『等
流
五
識
』
〕
者

，
〔意
謂
〕
：
其
〔眼
等
前
〕五
〔識
於
其
等
流
〕心
中
，

 

既
為
〔五
心
中
的
意
識
〕
第
三
『決
定
(心
〕
』
、
第
四
『染
淨
(心
〕
』
〔及
〕
第
六

 

意
識
『作
意
』
〔所
〕
引
生
，如
睹
〔莊
嚴
的
〕
佛
像
〔時

，意
識
與
眼
識

倶
〕
專
注
〔於

 

佛
像
彼
〕
一
〔所
〕緣
〔對
境
而
〕未
休
〔止
於
所
〕睹
〔境
以
〕來
，名

〔為
〕

『未
(能
)

 

捨
頃
』
；
〔此
時
〕
意

、眼
二
識

倶
並
未
捨
〔彼
所
緣
的
佛
像
對
境
〕
，如
何
不
許
〔有
〕

 

多
念
相
續
〔的
眼
識
生
起
〕
？
此
則
〔是
〕
『
(初
〕
、出
理
』
。
」

次

、引
證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引
聖
教
云
：
「故
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一
〕
(按
：



見
注
⑨
引
文
)
說
：
〔由
眼
識
生
，三
心
可
得
，如
其
次
第
謂
率
爾
心
、尋
求
心
、決
定
心
。

 

初

(率
爾
心
在
)
眼
識
；
(尋
求
、
決
定
〕
二

(心
唯
〕
在
意
識
(按
：
意
識
亦
有
率
爾

 

心
〕
。
於
〕
決
定
心
後
，
方
有
染
淨
〔心
〕
，
此
後
乃
有
等
流
〔心
的
〕
眼
識
善
、
不
善

 

〔心
〕
轉

〔起
〕
。
而
彼
〔眼
識
的
等
流
心
〕
不
由
自
分
別
力
〔趣
於
餘
境
〕
，
乃
至
此

 

意

〔識
的
等
流
心
亦
〕
不
趣
餘
境
，
經
爾
所
〔的
一
段
〕
時

〔間
〕
，
眼

、
意
二
識
或
善

 

或
染
相
續
而
轉
，
〔故
眼
識
得
相
續
生
〕
。如
眼
識
〔可
以
等
流
相
續
而
〕
生

，
乃
至
〔前

 

五
識
中
的
耳
、鼻

、舌
〕
、身
識
，應
知
亦
爾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次

、引
論
文
〔為
證
。意
謂
：
五
心
之
中
，
於
〕

 

第
三
『決
定
無
記
心
』
後
，
方
有
第
四
『染
淨
心
』
生
，
〔由
彼
二
心
能
〕
引
五
識
〔中

 

眼
〕
等

〔識
的
〕
『等
流
心
』
〔生
〕
起

。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〕
第
一
〔謂
〕
『五

 

識
生
時
，
(意
識
亦
有
率
爾
、尋
求
、決
定
〕
三
心
可
得
』
等
，
此
文
可
解
。
〔其
義
可
〕

 

如
彼
論
中
第
一
抄
〔所
〕
解

(按
：
此
指
如
窺
基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卷
一
所
解
，
原

 

文
見
注

⑯
〕
。
〔至
於
〕
『五
心
次
第
(生
起
的
境
相
，可
)
如
別
章
(所
)
釋

(按
：
『別

 

章
』
是
指
窺
基
《大
乘
法
苑
義
林

.
五
心
章
》
卷
一
，原
文
見
注

⑫
〕
』
。
〔又
論
文
所
言
〕



『而
彼
不
由
自
分
別
力
(所
引
〕
』
者
，
顯

〔眼
識
的
『等
流
心
』
〕
是

〔由
〕
意
識
〔決

 

定
心
、染
淨
心
、作
意
力
〕
所
引
生
義
，其
文
易
了
。
」

後

、重
成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重
成
於
「等
流
心
」前
五
識
能
有
相
續
而
生
之
理
云
：
「彼

 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的
引
文
，
其
〕
意
定
〔能
〕
顯

〔示
〕
經

〔於
相
續
多
念
的
等
流
〕

 

爾
所
〔之
〕
時

，
眼
、意
二
識

倶

〔能
多
剎
那
〕
相
續
〔而
〕
轉

。既

〔然
在
〕
眼
識
〔生

 

起
之
〕
時
非
無
意
識
〔與
之

倶
生
〕
，故
非
〔眼
識
與
意
識
〕
二
識
〔交
〕
互
相
續
〔而
〕

 

生

，
〔而
是
眼
識
與
意
識
於
率
爾
心
滅
後
，
有
意
識
的
尋
求
、
決
定
、
染
淨
三
心
而
生
；

 

意
識
三
心
滅
後
，有
眼
識
與
意
識
多
念
相
續
而

倶
時
並
生
，名

『遞
相
續
(生
〕
』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總
出
文
意
言
：
「
〔於
上
文
〕既
引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已
，下
〔即
〕

 

重
成
〔前
五
識
於
等
流
心
時
，
應
有
多
剎
那
相
續
義
〕
。
」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疏
釋
「相
續
」
義
言
：
「
〔依
前
引
文
，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既
言
『有

 

等
流
眼
識
…
…
經
爾
所
時
，
眼
、
意
二
識
…
…
相
續
而
轉
』
；
吾
人
又
既
知
〕
非
五
識
身

 

一
念
〔才
生
〕
即
滅
可
言
五
識
互
相
續
生
，
〔故
知
五
識
必
須
要
能
多
念
相
續
，
始
能
符

 

合

『相
續
生
』
義

。
故
前
難
陀
等
師
〕
彼
若
解
言
『
(前
〕
五
識
定
(必
間
〕
斷

，
(唯



一
念
生
〕
』
，
若
爾
，
〔則
諸
聖
教
〕
何
故
言
『
〔前
五
識
能
)
相
續
轉
(生
〕
』
？

〔故

 

知
論
言
〕
『遞
相
續
生
』
〔者
〕
，
非
眼
識
斷
已
，
唯
有
意
識
〔生
；
意
識
斷
已
〕
，
後

 

復

〔有
〕
眼

〔識
〕
生

〔如
此
〕
可
言
『相
續
』
，
〔而
是
意
識
於
尋
求
、
決
定
、
染
淨

 

等
三
心
滅
後
，
眼
識
與
意
識
多
念
相
續

倶
生
，名
為
『相
續
轉
』
。
〕
」

最
後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「以
理
成
教
難
」
言
：
「論
主
難
云
：
〔或
有
問
言
〕
：
既

 

〔於
〕
眼
識
〔生
〕
時

，非
無
意
識
〔

倶

生
，
又
當
彼
〕
五
識
斷
已
，後
意
識
〔得
〕
生
；

 

若
爾
，
〔則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此

〔言
只
〕
是

〔證
明
〕
意

〔識
能
〕
相
續
生
，
如
何

 

乃
言
〔其
能
證
明
前
〕
五
識
相
續
？

〔今
當
答
言
〕
：
如
眼
識
〔生
〕
時
無
意
識
〔生
〕
，

 

意
識
〔生
〕
時
無
五
識
〔生
，
不
能

倶
時
並
生
，
而
〕
更
遞
生
故
，
〔始
〕
可

〔言
交
〕

 

互
相
續
，
〔不
能
證
明
前
五
識
有
相
續
生
義
。
但
〕
此
既
不
爾
，
〔於
前
五
識
生
時
，
已

 

有
第
六
意
識
與
之

倶
生
；
於
三
心
意
識
滅
後
，於
專
注
一
境
、不
趣
餘
境
的
一
段
時
間
內
，

 

眼

、
意
二
識
等
流
相
續
而
轉
。
此
固
可
證
明
意
識
有
相
續
義
，
亦
應
能
證
明
前
五
識
於
一

 

段
時
間
內
亦
有
相
續
義
。
由
此
〕
故

〔知
並
〕
非

〔必
須
〕
二
識
〔交
〕
互
相
續
〔而
〕

 

生

〔始
得
〕
名
為
『相
續
(生
〕
』
。
〔上
述
〕
此

〔節
論
文
是
《奪
破
》
中
〕
第
二
、



以
理
成
教
難
。
」

三
者
、以
教
成
理
難
：
此
即
翻
前
「遇
非
勝
境
位
」
以
為
破
難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 

「次

〔下
文
字
是
『奪
破
』
中
的
〕
第
三
〔段
，即
〕
翻

『遇
非
勝
境
(位
〕
』
〔的
難
破
，

 

亦
即
〕
以
教
成
理
難
。自
下
，
〔其
〕
文
有
三
：
初

、標
宗
，次

、引
證
，後

、理
成
。
」

 

初

、標
宗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若

〔眼
等
前
五
識
的
殊
勝
〕
增
盛
境
相
續
〔不
斷
〕

 

現
前
，
逼
奪
身
心
，
不
能
暫
捨
〔之
〕
時

，
〔則
彼
前
〕
五
識
身
理
必
相
續
〔現
前
，
而

 

非
剎
那
才
生
便
即
斷
滅
〕
，如
〔有
情
身
處
於
〕熱
地
獄
〔或
〕戲
忘
天
等
〔時
的
情
況
〕
。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有
多
節
：

《述
記
》
先
疏
釋
「增
盛
境
」
義
言
：
「此

〔節
論
文
是
對
翻
於
前
『遇
非
勝
境
』
，

 

顯

『增
盛
境
』
，作
以
教
成
理
難
三
節
中
的
〕
初

〔節

『標
宗
』
〕
也

。
〔有
情
的
前
五
識
〕

 

若
遇
〔非
殊
勝
的
〕
中

〔容
之
對
〕
境

〔時
，由
於
彼
等
對
境
〕
不
能
逼
〔於
〕
身

、
〔亦

 

不
能
〕
奪
於
心
故
，
〔則
剎
那
生
後
〕
，
可
許
暫
捨
五
識
〔而
〕
不

〔相
〕
續

。
〔如
是

 

前
五
識
對
非
殊
勝
境
〕
設
許
不
〔能
相
〕
續

，
〔但
〕
若
遇
〔殊
〕勝
境
〔或
以
〕
逼
身
〔或

 

以
〕
奪
心
，或
雙
逼
奪
〔其
〕
身
心
，
〔則
〕
即

〔彼
眼
等
〕
五
識
身
亦
應
〔有
〕
相
續
〔現



行
義
，因
為
其
對
〕
境

〔殊
勝
〕
增
勝
故
。
〔然
在
〕
此

〔熱
地
獄
及
戲
忘
天
『
(增
盛
境
)

 

位
』
〔並
非
在
『自
在
位
』
，而
是
〕正
在
『未
自
在
位
』
，
〔故
知
即
使
在
『未
自
在
位
』
，

 

前
五
識
亦
有
相
續
的
可
能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跟
著
再
疏
釋
「熱
地
獄
」
及

「戲
忘
天
」
等
實
例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：
你

 

說
前
五
識
在
『未
自
在
位
』
中
的
『增
盛
境
位
』
者
〕
，
其
如
何
等
？

〔論
主
答
言
：
此

 

可
列
〕
舉
現
〔實
的
〕
事

〔例
以
為
證
明
〕
者

，如

〔有
情
處
〕
『熱
地
獄
』
〔時

，由
於
〕

 

火
增
盛
故
，
〔逼
奪
其
身
，故
其
前
五
識
可
以
相
續
現
行
；
又
如
在
〕
『戲
忘
天
』
等

，
〔由

 

戲
笑
遊
樂
久
相
續
住
，忘
失
憶
念
逼
奪
其
心
，故
前
五
識
亦
可
相
續
；
此
間
〕
『等
』
〔者

，

 

等
取
〕
『憤
恚
天
』
，
〔彼
諸
天
眾
有
時
展
轉
怒
目
相
視
，
逼
奪
其
心
，
故
前
五
識
亦
可

 

相
續
。如
是
戲
忘
天
、憤
恚
天
等
〕總
言
即
是
欲
界
上
四
天
(按
：
此
指
夜
摩
天
、兜
率
天
、

 

化
樂
天
、他
化
自
在
天
〕
，
〔以
除
欲
界
上
四
天
以
外
〕
，無
別
處
所
但
〔有
或
〕
樂

〔或
〕

 

憎
者
。
〔又
〕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五
〔在
討
論
〕
『
(所
得
自
體
〕
四
句
』

 

中
〔有
〕云
『
(有
〕
欲
界
諸
天
，
〔名
遊
戲
忘
念
天
及
意
憤
天
等
〕
』
，
〔而
〕不
別
言
〔彼

 

所
在
〕
處

。
〔又
〕
如

《
〔阿
毘
達
磨
大
)
毘
婆
沙
〔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一
百
九
十
九
〔對



『戲
忘
天
』
及
『意
憤
天
』
彼
二
天
所
在
處
合
〕
有
二
說
：
一
云
『住

(在
須
彌
山
四
陲
的
)

 

妙
高
層
級
(處
〕
』
；
二
云
即
〔在
〕
『
(欲
界
忉
利
天
，亦
名
〕
三
十
三
天
』
；
若
準
〔依
〕

 
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五
，則
彼
二
天
〕
即

〔在
夜
摩
天
等
欲
界
〕
上
四
欲
天
，以

〔彼

 

二
天
在
『所
得
自
體
四
句
』
中
屬
『由
自
所
害
、
不
由
他
害
』
的
初
句
中
，
而
四
天
王
天

 

及
忉
利
天
彼
欲
界
〕
下
二
天
〔則
〕
可

〔有
他
害
的
〕
相
殺
〔之
事
〕
，
故

〔戲
忘
天
及

 

意
憤
天
必
不
處
於
欲
界
四
天
王
天
及
忉
利
天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結
疏
言
：
「
〔在
〕
此

〔
『增
盛
境
位
』
中
〕
善

〔人
瞻
仰
佛
像
〕
，

 

惡
人
〔怒
目
相
視
，
則
彼
等
的
前
五
識
所
〕
緣

〔者
都
是
盛
〕
強

〔的
對
境
，
故
〕
難
捨

 

〔離
〕
，
故

〔其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身
定
有
相
續
。
〔又
於
此
可
會
〕
釋

〔前

《瑜
伽
師
地

 

論
》
〕
『
〔前
五
識
〕
唯
一
念
』
文

(按
：
前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云

『
一
剎
那
五
識
生
已
，

 

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』
，
而
今
云
『五
識
相
續
』
，
故
有
會
違
旳
須
要
〕
。
〔前
言

『
一

 

剎
那
五
識
』
者
〕
，此
據
『率
爾
(心
位
〕
』
〔的
五
識
所
緣
〕
境

〔而
為
說
，彼
境
中
容
〕

 

平
等
故
；
〔今
言
『五
識
相
續
』者

，是
據
『增
盛
境
位
』而
為
說
，其
境
盛
強
，逼
奪
身
心
，

 

故
能
相
續
故
〕
。
」



次

、引
證
：
前
文
經
已
標
示
於
「增
盛
境
位
」
時

，前
五
識
身
理
必
相
續
，
如
處
「熱

 

地
獄
」
或
「戲
忘
天
」
中
；
今
文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引
述
《瑜
加
師
地
論
》
以
為
證
云
：
「故

 
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五
二
〕
說
：
『若
此
(前
念
〕
六
識
(可
作
〕
為
彼
(後
念
〕

 

六
識
(的
)等
無
間
緣
〔開
導
依
，則
)即
施
設
此
(開
導
依
)名
為
意
根
。』
〔故
此
證
知
：

 

於
前
六
識
中
，
前
此
五
識
可
作
後
彼
五
識
的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，
是
以
前
後
五
識
應
有
次

 

第
相
續
義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復
次
，
〔此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文
是
〕
引

〔聖
〕
教

〔以
證
〕

 

成

〔
『前
五
識
應
有
相
續
義
。所
引
是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二
〔所
〕
說
，
〔其
〕

 

文
言
〔於

『此

〔前
)
六
識
可
作
彼
(後
)
六
識
的
等
無
間
緣
』
，
亦
應
可
〕
通

〔於

『此

 

〔前
)
五
識
可
作
彼
(後
)
五
識
的
等
無
間
緣
』
，如
是
『前
後
五
識
便
有
相
續
義
〕
故

，

 

〔以
依
大
論
證
前
念
〕
六
識
明
知
〔與
後
念
六
識
〕
互
為
〔等
無
間
〕
緣
也
。
」

後

、
理
成
：
最
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以
理
結
成
「前
五
識
身
有
相
續
義
」
云
：
「若

〔如

 

第
一
師
難
陀
所
執
前
〕
五
識
前
後
〔剎
那
〕
定
唯
有
〔第
六
〕
意
識
〔現
行
而
前
五
識
無

 

相
續
義
者
，
則
〕
彼
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
〔不
應
言
『此

(前
)
六
識
為
彼
(後
)
六



識

(作
)
等
無
間
緣
』
，
而
〕
應
言
：
若

〔或
〕
『此

(前
念
〕
一
識
(按
：
『
一
識
』

 

應
指
『第
六
意
識
』
〕
為
彼
六
識
(自
然
包
括
前
五
識
作
〕
等
無
間
緣
』
(按
：
如
是
前

 

念
一
意
識
滅
，
為
後
念
全
六
識
作
等
無
間
緣
，
故
知
前
念
的
前
五
識
未
曾
現
行
，
故

『前

 

後
念
的
前
五
識
無
相
續
義
』
〕
；
或
彼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應
言
：
若

『此

(前
念
〕

 

六
識
(按
：
自
然
包
括
前
五
識
)
為
彼
〔後
念
的
〕
一
〔意
)
識

(作
)
等
無
間
緣
』
(按
：

 

『彼
後
念
一
意
識
』
自
然
不
包
括
『前
五
識
』
，故
知
『前
後
念
的
前
五
識
無
相
續
義
』
〕
。

 

〔今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既
不
如
是
〔按
：
彼
論
只
言
『此

(前
念
〕
六
識
為
彼
(後
念
〕

 

六
識
(作
)
等
無
間
緣
』
，
而
不
言
『此

一

 
〔意
)
識
為
彼
六
識
(作
)
等
無
間
緣
』
，

 

亦
不
言
『此
(前
念
〕
六
識
為
彼
(後
念
〕
一
〔意
)
識
(作
)
等
無
間
緣
』
〕
，故
知
〔前
〕

 

五
識
有
相
續
義
，
〔以
依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引
申
，
可
得
『此

(前
念
〕
前
五
識
(可
作
〕

 

彼

(後
念
〕
前
五
識
(的
)
等
無
間
緣
〔開
導
依
〕
』
故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可
有
二

 

節
疏
文
：一

者
、
理
成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
『若
五
識
前
後
定
唯
有
意
義
』
等
者
，
是
〕

 

理
成
也
。其
文
易
解
。
〔意
謂
〕
若

〔難
陀
第
一
師
執
計
〕
『
〔前
)
五
識
(唯
是
剎
那
)



間
斷
(無
相
續
義
)
故
，
(則
〕
前

、
後

(念
)
定
唯
有
意
識
(現
行
，
而
或
前
念
、
或

 

後
念
無
前
五
識
〕
』
。
〔如
〕
彼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第
三
說
：
『眼
識
率
爾
心
後
，

 

定
有
意
識
尋
求
(心
生
起
，以
)
此
後
或
時
散
亂
，
(五
識
不
生
〕
，或
是
耳
等
識
生
(而

 

眼
識
不
生
〕
』
故

。
〔又
或
言
〕
非
眼
識
後
，許

〔有
〕
耳
識
〔等
〕
生
；
以
此
中
〔
《瑜

 
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言

『眼
識
後
唯
意
識
(生
〕
』
，不
言
『
(眼
識
後
有
〕
五
識
生
』
故

。
〔若

 

真
可
作
如
是
解
者
，
則
今
〕
即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二
〔不
應
言
『此

(前
)

 

六
識
為
彼
(後
)
六
識
等
(作
)
等
無
間
緣
』
，
而
〕
應
云
：
〔或
〕
若

『此

(前
念
〕

 

一
意
識
(可
作
〕
為
彼
(後
念
〕
六
識
(的
等
無
間
)
緣
』
，
乃
至
〔或
言
〕
：
『此

〔前

 

念
)
六
識
(可
作
〕
為
彼
(後
念
〕
意
識
(的
等
無
間
)
緣
』
，
以
前
後
〔念
均
〕
定
唯

 

有
意
〔識
而
眼
等
前
五
識
則
不
能
相
續
〕
故
；
〔今
既
不
如
是
，
故
知
前
五
識
應
有
前
後

 

念
相
續
義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結
前
五
識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結

『前
五
識
有
相
續
義
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：
『既

 

不
如
是
，
故
知
(前
)
五
識
有
相
續
義
』
者
〕
，
結

〔前
〕
五
識
〔非
唯
一
剎
那
生
而
有

 

相
續
義
〕
也

。上
來
〔諸
節
文
字
是
『別
破
』
中
〕
，第
一
、
『破
五
識
身
不
相
續
義
，
(及



破
所
執
〕
自

〔如
眼
識
對
眼
識
〕
、
他

(如
眼
識
對
餘
耳
等
識
〕
。
五
識
無
(能
作
等
)

 

無
間
緣
(開
導
依
義
〕
』
。
」

㈢
別
破
前
師
所
立
第
六
意
識
之
開
導
依
義
：
前
破
難
陀
第
一
師
所
計
「前
五
識
的
等
無

間
緣
開
導
依
」
後
，
跟
著
繼
破
難
陀
所
計
「第
六
意
識
的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」
；
窺
基
《述

 
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
『別
破
』
中
的
〕
第
二
〔部
分
，
即
難
〕
破

〔難
陀
計
〕
第
六

 

意
識
以
前
五
識
〔為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，
又
破
彼
於
無
心
位
〕
不
以
〔第
〕
七

、
八

〔識
〕

 

為
〔等
無
間
緣
〕開
導
依
。
〔此
中
〕有
二
〔分
：
一
者
、
『難
第
六
意
識
以
前
五
識
為
依
』
，

 

二
者
、
『申
於
無
心
位
第
六
意
識
應
以
第
七
、
八
識
為
依
』
〕
。

甲

、
難
初
師
計
執
第
六
意
識
以
前
五
識
為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 

「
〔前
〕
五
識
起
時
，必
查
蒽
識
〔活
動
〕
，能
引
後
念
意
識
令
起
，何

〔必
〕
假

〔借
前
〕

 

五
識
〔以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緣
〕
開
導
依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所
言
『五
識
起
時
，
必
有
意
識
』
者
〕
，
謂

《瑜
伽

 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三
說
：
『五
識
身
(生
已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〕
隨

(而
有
〕
意
識

 

轉
(生
〕
』
；
及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七
土
？

《集
量
論

.
現
量
品
》
等
云
：
『
(與
〕



五
識

倶
時
必
有
意
識
』
。即
此
〔與
前
五
識

倶
起
的
〕意
識
〔便
〕能
引
〔發
〕第
二
〔剎
那
〕

 

尋
求
〔心
的
〕
意
識
生
〔起
，如
是
〕
即

〔可
〕
以
前
念
自
類
意
識
為
〔後
念
意
識
的
等
〕

 

無
間
緣
〔作
開
導
依
〕
，何

〔必
〕
假

〔藉
前
念
的
前
〕
五
識
〔為
開
導
依
耶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若
前
一
念
獨
起
〔前
〕
五
識
〔而
意
識
則
不
與

倶
起
，到
〕

 

後

〔念
〕
方

〔有
〕
意
識
〔作
〕
尋
求
心
生
〔起
者
，
則
無
妨
〕
可
如
〔前
難
陀
師
〕
所

 

說

『
(前
〕
五

(識
)
為
意
(識
的
等
無
間
〕
緣

(作
開
導
依
〕
』
；
〔今
〕
既
不
如
是
，

 

〔前
念
意
識
可
與
前
念
的
前
五
識

倶
起
〕
，
故
知
意
識
不
〔必
要
〕
以

〔前
念
的
前
〕
五

 

識
為
開
導
依
，
〔以
前
〕
五
識
自
無
〔殊
〕
勝
勢
力
〔以
引
發
後
念
的
意
識
生
起
〕故

。
〔此

 

文
在
『難
第
六
意
識
』
中

，是
〕
第
一
〔節
〕
、
『破
意
(識
)
用

(前
)
五

(識
)
為

(等

 
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〕
依
』
。
」

乙

、
申
於
無
心
位
第
六
意
識
應
以
第
七
、
八
識
為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云
：
「
〔又
有
情
於
〕
無
心
睡
眠
〔及
無
心
〕
悶
絕
等
〔無
心
〕
位

〔時
〕
，意
識
〔暫
〕

 

斷
已
，
〔於
其
〕後
〔念
〕復
起
〔之
〕時

，
〔則
可
有
第
八
〕藏
識
〔及
第
七
〕末
那
〔識
〕

 

既
恒
相
續
，
〔故
彼
第
七
、
八
識
〕亦
應
與
彼
〔第
六
意
識
作
〕為

〔等
無
間
緣
〕開
導
依
，



〔使
第
六
意
識
得
以
於
後
念
生
起
〕
。若
彼
〔難
陀
主
張
〕
用
前
〔已
間
斷
的
〕
自
類
〔意

 

識
為
〕
開
導
〔依
，
則
彼
前
念
已
間
斷
的
前
〕
五
識
自
類
何
不
許
然
〔作
後
念
前
五
識
的

 

開
導
依
〕
？
此
既
不
然
，
彼
云
何
爾
？
」

一
者
、立
理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『難
第
六
意
識
』
中
的
〕
下
第
二

 

〔部
分
，
即
〕
難
第
六
意
〔識
〕
令

〔其
〕
以

〔第
〕
七

、
八
二
識
為
〔開
導
〕
依

。
〔有

 

情
於
無
想
定
、滅
盡
定
、無
想
天
、無
心
睡
眠
、無
心
悶
絕
彼
〕
五
位
無
心
〔之
時
，其
〕

 

第
六
〔意
〕
識

〔已
〕
斷
，
此
滅
〔盡
〕
定
等
〔若
〕
有

〔若
〕
無
第
七
〔末
那
識
者
，

 

此
可
〕
如
常
徒
〔所
〕
說

。
〔今
依
『有
第
七
識
家
』
義

，
則
於
〕
此
等
〔無
心
〕
五
位

 

〔時

，意
識
暫
滅
，而
〕
唯
有
〔第
〕
七

、
八
二
識
相
續
〔活
動
〕
；
後
出
無
心
〔位
〕
時
，

 

第
七
〔末
那
識
與
第
〕
八

〔阿
賴
耶
〕
識
應
與
第
六
意
識
為
〔開
導
〕
依

。
彼

〔無
心
位

 

中
的
意
識
〕
先
間
斷
〔而
〕
此

〔第
七
、
八
識
則
〕
恒

〔相
〕
續
，
故

〔可
作
後
念
意
識

 

的
開
導
依
〕
。如
在
〔禪
〕
定
中
耳
〔識
〕
聞
聲
等
〔情
況
，定
中
的
〕
意

〔識
〕
雖

〔然

 

與
耳
識
並
〕不
同
緣
〔聲
境
〕
，然
〔彼
意
識
仍
可
作
〕為
耳
識
〔的
開
導
〕依
，以
意
〔識
〕

 

先

〔於
耳
識
而
〕
有
故
，
〔然
後
〕
此
耳
〔識
賴
之
以
作
等
無
〕
間

〔緣
而
得
〕
生

〔起
〕
。



故

〔今
意
識
於
〕
五
位
無
心
〔情
況
，
故
暫
有
間
斷
而
不
現
行
，
其
出
無
心
位
時
，
當
知

 

彼
第
六
意
識
亦
應
〕
以

〔第
〕
七

〔末
那
及
第
〕
八

〔阿
賴
耶
〕
識

〔為
開
導
依
。因
此
，

 

彼
無
心
位
的
第
七
、
八
識
，如
〕同
彼
〔
『定
中
耳
識
聞
聲
出
定
』中
的
〕定
〔中
〕意
〔識
，，

 

而
〕
以
此
〔無
心
位
中
暫
〕
斷

〔而
後
出
無
心
位
復
起
的
〕
意

〔識

，如
〕
同
彼
〔於

『定

 

中
耳
識
聞
聲
出
定
』
中
的
〕
耳
識
，
〔其
彼
此
相
類
〕
，故
理
應
爾
。
」

二
者
、例
同
前
五
識
難
：
於

「立
理
」
以
明
「第
六
意
識
應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及
第
八
阿

 

賴
耶
識
為
等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依
」
後

，
第
二
安
慧
師
更
言
「若
彼
用
前
自
類
(作
)
開
導

 

(依

，則
前
〕
五
識
自
類
何
不
許
然
」
，以
對
前
難
陀
師
作
「例
同
前
五
識
難
」
。窺
基
《述

 
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所
言
『若
彼
用
前
自
類
開
導
，
五
識
自
類
何
不
許
然
』
者

，此
是
〕

 

難
前
〔難
陀
論
〕
師

〔之
所
〕
說

，
〔以
〕
彼

〔或
就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等
〔無
心
位
的
意
識
，

 

作
反
辯
云
：
依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〔卷
〕
第
五
〔之
〕
以

『先

(念
)

 

滅
心
，
〔雖
隔
多
剎
那
，仍
可
作
)
為

(後
念
心
生
之
等
)
無
間
緣
(作
開
導
依
，只
要
〕

 

中
間
都
無
自
心
(所
)
隔
故
』
，
〔是
以
於
無
心
位
暫
斷
的
意
識
，
當
其
出
無
心
位
而
再

 

生
起
時
，故
得
〕
唯
以
〔前
時
未
入
無
心
位
的
〕
自
類
〔意
識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〕



依

〔便
即
可
以
，實
在
〕
不

〔必
〕
假

〔藉
〕
他

〔法
的
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及
第
〕
八

〔阿

 

賴
耶
識
以
為
等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依
〕
者

，
〔為
針
對
難
陀
的
救
辯
，
第
二
安
慧
師
可
作
難

 

云

..
若
如
你
所
執
入
無
心
位
的
前
時
意
識
，
可
作
為
出
無
心
位
的
後
時
意
識
之
等
無
間
緣

 

作
開
導
依
者
，則
回
到
上
文
所
討
論
前
五
識
與
意
識
的
關
係
上
說
：
前
時
的
前
〕
五
識
〔依

 

前
自
類
前
後
可
為
等
無
間
緣
之
理
，其
〕體
雖
〔然
有
所
間
〕斷

，
〔只
要
其
間
〕無
一
〔剎

 

那
之
〕
自
心
〔所
〕
隔

〔者
〕
，
故

〔亦
〕
應
如
彼
〔出
無
心
定
的
〕
意

〔識
得
以
入
無

 

心
位
的
意
識
以
為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，
而
後
時
的
前
五
識
應
亦
得
以
前
時
的
前
五
識
為
開

 

導
依
〕
，
不

〔應
如
你
所
計
執
這
樣
〕
以

〔前
念
〕
意

〔識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〕
緣

〔作
為
〕

 

其

〔前
〕
五
識
〔的
開
導
依
〕
。此

〔前
五
識
以
前
已
斷
的
前
五
識
為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，

 

但
此
〕
既

〔為
難
陀
論
師
所
〕
『不
許
然
』
，
〔即
彼
既
〕
以
先
〔時
前
念
〕
意
識
為
〔後

 

時
一
念
的
前
五
識
之
等
〕無
間
緣
〔開
導
依
，而
〕
不
以
〔前
念
〕自
類
〔前
〕
五
識
〔作
〕

 

為

〔後
念
前
五
識
的
等
無
間
〕
緣

〔開
導
依
，
如
是
則
於
出
〕
彼
滅
〔盡
〕
定
等
〔無
心

 

位
時
而
起
的
後
念
〕
第
六
意
識
，
何
故
即
爾
〔要
依
入
無
心
位
時
而
於
定
中
暫
斷
的
第
六

 

意
識
為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〕
？
是

〔故
應
知
〕
即

〔彼
於
出
無
心
位
的
〕
意
識
不
〔應
〕



假

〔藉
前
時
已
斷
的
前
〕
五
識
〔為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，
而
應
〕
亦
是
：
〔此
第
〕
六

〔意

 

識
當
〕
以

〔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及
第
〕
八

〔阿
賴
耶
識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〕
緣

〔開
導
依
〕
，

 

例
同
〔於
你
所
主
張
的
前
〕
五
識
用
〔前
念
的
〕
意

〔識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〕
依

。
」

 

㈣
別
破
第
七
識
不
以
第
六
識
為
開
導
依
：
由
於
難
陀
初
師
主
張
第
七
末
那
識
能
無
間

 

斷

，
不
假
他
識
以
為
開
導
依
，故
今
安
慧
破
之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初
加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為

 

『別
破
』
中
的
〕
第
三
〔節
，
即
第
〕
六

〔意
識
可
作
〕
為

〔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的
開
導
〕

 

依
難
。
」
跟
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敍
安
慧
的
難
破
云
：
「
〔當
初
見
道
位
時
，
彼
與
無
漏
〕

 
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〔的
第
七
〕
末
那
〔識
〕
初
起
，
必
由
〔有
漏
世
第
一
法
的
加
行
智
相
應

 

的
〕
第
六
意
識
〔所
引
生
〕
，亦
應
用
彼
〔世
第
一
法
有
漏
意
識
〕
為

〔其
等
無
間
緣
作
〕

 

開
導
依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
〔難
陀
論
師
〕
先

〔前
認
為
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與
第
〕
八

 

〔阿
賴
耶
識
，
以
長
時
都
無
間
斷
故
，
是
以
不
必
假
藉
他
識
為
開
導
依
，
而
〕
各
自
〔以

 

自
類
前
念
識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〕
緣

〔作
開
導
依
。
然
而
當
末
那
的
平
等
性
智
生
起
時
，
彼

 

智
是
無
漏
〕
故

，即

〔得
以
〕
顯

〔示
第
七
〕
末
那
〔識
的
〕
名

〔字
亦
〕
通

〔於
〕
無
漏
。



〔然
而
，依
安
慧
說
，有
漏
的
末
那
識
〕
雖
即
〔由
有
漏
第
〕
六

〔意
〕
識

〔予
以
〕
轉

〔變

 

而
或
伏
或
斷
〕
，
末
那
〔因
而
〕
得
名
為
〔無
漏
〕
第
七
〔識

，
但
其
〕
實
非
〔是
〕
第

 

七
〔識

，以
其
〕不
〔主
張
第
七
識
〕通
〔於
無
漏
清
〕淨
〔識
〕故
。
〔但
若
〕不
爾
(按
：

 

若
不
假
立
無
漏
末
那
名
〕
，
〔則
有
〕違
經
〔之
失
。修
行
者
於
見
道
時
〕
，初
地
初
心
〔的

 

清
淨
無
漏
〕第
七
識

倶
〔與
〕平
等
性
智
〔想
應
，但
彼
是
〕由
先
念
心

I

〔即
由
加
行
位
〕

 

世
第
一
法
〔中
的
人
我
空
、法
我
空
彼
〕
二
空
觀
〔的
意
識
〕
有
漏
心
〔所
〕
引
生
〔者

，

 

是
〕
故

〔彼
清
淨
無
漏
的
第
〕
七

〔識
〕
應
以
第
六
〔識
〕為

〔等
無
間
緣
開
導
〕
依

。
〔所

 

以
者
何
？
以
〕
唯
於
此
時
要
由
第
六
〔意
識
導
〕
引
方
生
故
，
即
準
〔例
同
於
初
地
初
心

 

與
平
等
性
智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應
以
第
六
意
識
為
開
導
依
，至
於
〕餘
時
起
平
等
〔性
〕智
〔的

 
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義
亦
應
爾
(按
：
即
指
皆
以
前
念
的
第
六
意
識
為
開
導
依
〕
。
」

(^
別
破
第
八
識
不
以
第
七
、
八
識
為
開
導
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『別

 

破
』
中
的
〕
第
四
〔節

，即
是
第
〕
八
〔阿
賴
耶
識
應
〕
以

〔第
〕
六

〔意
識
及
第
〕
七
〔末

 

那
識
〕
為

〔開
導
〕
依
難
。於
中
有
二
：
〔甲

、以
果
中
識
難
，
乙
、
以
因
中
識
難
〕
。
」

 

甲

、
以
果
中
識
難
：
難
陀
前
師
主
張
第
八
識
唯
以
自
類
前
念
識
為
開
導
依
，
故
不
依
第



六
、
七
識
。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敍
安
慧
的
破
難
云
：
「
〔與
大
〕
圓
鏡
智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
 

第
八
淨
識
，
〔其
〕
初

〔心
之
時
〕
，
必

〔由
與
妙
觀
察
智
相
應
的
第
〕
六

〔識
及
與
平

 

等
性
智
相
應
的
第
〕
七

〔識
為
〕
方
便
〔作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所
〕
引
生
〔的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論
文
是
〕
先

『
〔以
佛
)
果

(位
)
中

(的
根
本
)
識

 

(作
)
難
』
。
此

『
(大
圓
鏡
智
的
根
本
〕
識
唯
在
金
剛
心
中
，
此
有
二
說
：
〔
一
說
謂

 

在
究
竟
位
的
『無
間
道
中
』
；
一
說
謂
在
『解
脫
道
』
中
〕
，如
前
〔
《述
記
》
卷
三
末
中
〕

 

已
解
。
〔於
〕
此

〔第
八
識
大
圓
鏡
智
相
應
心
品
〕
位
之
前
，
〔修
行
者
已
經
修
〕
得

〔第

 

六
識
相
應
的
妙
觀
察
智
及
第
七
識
相
應
的
平
等
性
智
彼
〕
二
智
故
，
故

〔知
於
〕
此

〔與

 

大
圓
鏡
智
相
應
〕
時

〔的
〕
第
八
〔識
必
〕
以

〔與
妙
觀
察
智
的
第
〕
六

〔識
及
與
平
等

 

性
智
相
應
的
第
〕
七

〔識
〕
為

〔開
導
〕
依
；
〔至
於
〕
餘
時
〔則
〕
無

〔須
以
此
等
法

 

為
依
〕
故

。
」

乙

、
以
因
中
識
難
：
非
但
於
佛
果
位
，第
八
本
識
以
第
六
、七
識
為
開
導
依
，
即
使
在

 

因
位
中
亦
然
，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
『以

(在
)
因

(位
)
中

(的
第
八
本
)
識

(作
為
破
)

 

難
』云
：
「又
〔第
八
本
識
在
因
位
中
的
〕異
熟
心
〔識
亦
須
〕依
染
污
意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，



或
依
悲
願
相
應
〔的
〕
善
心
〔第
六
意
識
以
為
開
導
依
〕
；
既
爾
，
〔當
知
〕
必
應
〔認
〕

 

許
〔在
因
位
的
〕第
八
〔異
熟
〕識
亦
以
〔第
〕六
〔意
識
及
第
〕七
〔末
那
識
作
等
無
間
緣
〕

 

為
開
導
依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破
第
八
識
的
開
導
依
』
中
，前
文
已
完
成
『第
一
、

 

以
果
中
識
難
』
，
今
〕
此

〔文
則
是
〕
『第
二
、
以
因
中
識
難
』
。
〔論
文
所
言
有
情
於

 

未
得
解
脫
前
的
因
位
中
，其
『第
八
識
亦
以
(第
)
六
、七
(識
)為
開
導
依
』者

，以
〕
《攝

 

(大
乘
〕
論
》
〔卷
一
及
世
親
、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〕
第
三
〔都
〕
說

〔第
八
識
的
〕

 

異
熟
心
〔皆
〕
依

『染
污
意
』
〔而
得
生
起
〕
。
無
性
〔釋
言
〕
『染

〔污
)
意
』
即
是

 

第
六
〔意
識
〕
；
世
親
〔釋
論
則
指
〕
『染
(污
)
意
』
或
〔是
〕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心
二
由

 

此
〕
故
知
第
八
〔識
的
生
起
〕亦
依
〔第
〕
六
、七
〔二
識
以
為
開
導
依
〕
。此
約
異
生
〔位

 

有
情
言
，
其
在
受
生
位
時
，
第
八
異
熟
識
必
依
染
污
第
六
、
七
識
為
開
導
依
始
得
生
起
。

 

至
於
利
根
的
一
分
有
學
聖
者
，
雖
可
頓
超
直
得
阿
羅
漢
果
而
得
解
脫
，
但
鈍
根
的
〕
一
分

 

有
學
〔聖
者
則
要
次
第
受
生
，故
亦
須
由
第
六
、七
識
而
引
生
第
八
異
熟
識
者
。至
於
大
〕

 

菩
薩
〔的
〕受
生
，如

《對
法
〔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第
五
〔卷
所
載
〕
，有
是
〔由



大
悲
〕願
力
〔所
引
發
〕者
，此
要
十
地
大
菩
薩
眾
，為
度
有
情
，
〔無
論
〕若
分
段
〔生
〕
、

 

若
變
易
〔生
〕
，
亦

〔皆
〕
由

〔與
第
六
意
識
相
應
的
妙
觀
察
智
及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平
等

 

性
智
彼
〕
二
智
善
心
為
〔等
無
間
〕
緣

〔作
開
導
依
，其
〕
第
八
〔識
始
〕
得

〔生
〕
起
；

 

此

〔或
〕
說
通
初
地
〔菩
薩
〕
，或
說
在
〔第
〕
八
地
〔以
上
菩
薩
的
受
生
情
況
，大
概
以
〕

 

前
說
為
勝
。
〔如
是
上
文
〕既
有
〔無
性
《攝
論
釋
》
、世
親
《攝
論
釋
》
及
安
慧
《對
法
論
》

 

的
〕
三

〔種
文
獻
為
〕
證

，故
知
〔無
論
在
因
位
或
在
果
位
〕
，第
八
〔識
必
〕
以

〔第
〕

 

六

〔識
及
第
〕
七

〔識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緣
開
導
〕
依

。
」

㈥

結
破
彼
非
：
於

「別
破
」
中

，上
文
經
已
完
成
一
、破
前
五
識
，二
、破
第
六
意
識
，

 

二一、破
第
七
末
那
識
，
及
四
、破
第
八
識
，今
為
「結
破
難
陀
等
第
一
師
說
之
非
」
。
《成

 

唯
識
論
》
結
云
：
「由
此
〔上
述
種
種
論
證
，
可
見
〕
彼

〔難
陀
等
師
所
〕
言

〔八
個
識

 

中
的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〕
都
未
〔能
〕
盡
理
，
〔故
設
上
文
種
種
難
破
以
斥
其
非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由
前
〔述
難
陀
等
第
一
師
所
說
〕
八

〔個
〕
識

〔的
開
導
依
〕

 

皆
有
〔種
種
〕
過

〔失

，
故
有
上
述
依
種
種
教
理
的
不
同
論
〕
證

，
〔如
是
於
『破
斥
』

 

三
段
中
，既
已
完
成
第
一
『總
非
』及
第
二
『別
破
』之
後
，今
為
〕第
三
『結
〔破
彼
非
〕
』



云
：
彼

〔難
陀
等
師
〕
所
說
〔的
〕
言

〔論
〕
，都
無
〔有
窮
〕
盡

〔其
〕
理
。
」

㈦
歸
申
正
義
：
依
前
文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安
慧
等
解
(開
導
依
義

〕

，
文
有
其
二
：

一
、破
斥
，二
、(歸
〕申
正
義
。」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
一
、破
斥
」的
部
分
，今
文
則
是
「二
、

 

(歸
)
申
正
義
」
。故
今
《述
記
》
又
言
：
「以
下
〔是
〕
『結
正
歸
宗
』
(按
：
此
即
是
『歸

 

申
正
義
』
之
義
〕
。
〔文
可
分
四
：
甲

、申
前
五
識
，
乙
、申
第
六
識
，丙

、申
第
七
識
，

 

丁
、申
第
八
識
〕
。
」

甲

、
申
前
五
識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安
慧
的
正
義
云
：
「
〔依
本
宗
正
理
，吾
人
〕
應

 

說

〔對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言
，於
〕
前

〔念
〕
六
識
〔之
〕
內
，
〔可
〕
隨

〔其
所
應
，得
〕

 

用

〔任
〕
何

〔某
一
〕
識
為
〔其
等
無
間
緣
作
〕
開
導
依
(按
：
如
於
眼
等
前
五
識
的
前

 

念
已
有
意
識
生
起
，
則
後
念
的
前
五
識
可
用
前
念
的
意
識
為
開
導
依

.，若
於
某
前
五
識
的

 

前
念
已
有
某
前
五
識
生
起
，則
後
念
的
某
前
五
識
可
用
前
念
某
前
五
識
為
其
開
導
依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意
謂
後
念
的
前
〕
五
識
〔得
〕
以
前
〔念
的
〕
六
識

 

皆
得
為
〔其
開
導
〕依

。
〔用
前
念
的
前
五
識
為
開
導
依
者
，以
前
五
識
〕自
〔類
心
識
可
〕

 

相
續
故
；
〔用
前
念
第
六
意
識
為
開
導
依
者
，
以
由
〕
他

〔識
所
〕
引
生
故
，
〔自
類
及



他
識
彼
此
都
能
〕
得

〔以
〕
次

〔第
〕
無
間
〔而
〕
生

，
〔合
乎
等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依
義
。

 

至
於
〕
《大
論
(瑜
伽
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三
〔所
〕
云
：
『亦
非
五
識
(身
有
二
剎

 

那
相
隨
〕
無
間
而
(

倶

)
生
』
者

，
此

〔不
過
〕
據
多
分
率
爾
心
〔而
為
〕
語

〔而
已
，

 

並
非
後
念
前
五
識
定
不
能
以
前
念
前
五
識
為
開
導
依
也
〕
。
」

乙

、
申
第
六
識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
：

「
〔至
於
〕
第
六
意
識
〔隨
其
所
應
或
〕
用

 

前

〔念
〕
自
類
〔心
識
為
其
後
念
心
識
的
開
導
依
〕
，或

〔用
〕
第
七
、
〔第
〕
八

〔識
〕

 

為

〔其
〕
開
導
依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安
慧
論
師
認
為
第
六
意
識
〕
不

〔應
〕
假

〔藉
前
念
前
〕

 

五

〔識
為
開
導
依
所
〕
引

〔生
〕
，
故

〔其
於
一
般
情
況
，
當
〕
用
前
〔念
〕
自
類
〔意

 

識
以
〕為
開
導
依
。
〔至
於
在
〕
五
位
無
心
〔意
識
暫
斷
之
〕
時
，
〔則
出
無
心
位
的
意
識
〕

 

或

〔用
恒
時
現
行
的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及
第
〕
八

〔阿
賴
耶
識
以
〕
為

〔開
導
〕
依

.，
〔如

 

是
用
他
識
為
依
者
，
此
〕
例

〔同
於
定
中
意
識
先
有
而
前
五
識
不
現
行
，
則
出
定
之
時
，

 

前
念
的
意
識
得
〕
與

〔前
〕
五

〔識
作
為
開
導
〕
依

〔引
之
生
起
〕
故

。
」

丙

、
申
第
七
識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至
於
〕
第
七
末
那
〔識

，隨
其
所
應
或
〕



用
前
〔念
〕
自
類
〔末
那
識
為
其
開
導
依
〕
，
或

〔用
前
念
〕
第
六
〔意
〕
識
為
〔其
〕

 

開
導
依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就
一
般
情
況
言
，後
念
第
七
末
那
識
當
以
前
念
自
類
末
那

 

識
為
開
導
依
，以
恒
時
現
行
故
；
但
〕如
起
大
乘
初
無
漏
心
〔與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之
時
，則
〕

 

亦

〔應
〕
以
第
六
〔意
識
〕
為
開
導
依
，
〔以
前
念
未
嘗
現
起
無
漏
平
等
性
智
心
以
為
後

 

念
平
等
性
智
無
漏
心
的
開
導
依
故
〕
。
」

丁

、
申
第
八
識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最
後
敍
述
安
慧
等
師
的
主
張
云

：

「
〔至
於
第
八
〕

 

阿
陀
那
識
〔隨
其
所
應
，或
〕
用
前
〔念
〕自
類
〔第
八
識
為
其
後
念
第
八
識
的
開
導
依
〕
，

 

及
〔或
用
〕第
六
〔識
與
第
〕七
〔識
〕為
〔其
〕開
導
依
，
〔此
〕皆
不
違
〔於
〕理
，

 

由
前
〔文
已
〕
說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依

一
般
情
況
，
第
八
阿
陀
那
本
識
由
恒
時
現
起
故
，當
應

 

以
前
念
自
類
之
識
以
為
後
念
本
識
的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；
但
當
有
情
的
〕
第
八
〔阿
陀
那

 

本
識
〕
初
起
〔大
〕
圓
鏡
智
時
，
諸
異
生
〔凡
夫
、
一
分
有
學
及
菩
薩
〕
等
初
受
生
〔或

 

起
變
易
生
命
以
度
有
情
〕
等

〔時

，亦
應
〕
以
前
〔念
第
〕
六

〔意
識
的
妙
觀
察
智
及
第
〕



七
〔識
的
平
等
性
智
〕為
開
導
依
。
〔此
等
諸
說
〕皆
不
違
理
，由
彼
如
前
所
說
理
故
，
〔如

 

是
〕總
結
成
義
。
〔此
中
〕言
『阿
陀
那
(識
〕
』
者

，通
〔有
漏
及
〕無
漏
〔的
第
八
本
識
〕

 

故

。
〔又
〕
此
中
〔開
導
依
者
，是
〕
四
緣
〔中
的
等
無
間
緣
；
四
緣
諸
義
〕
如
下
廣
解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二

、
率
爾
遇
境
位
』
者

，
問

：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(
的
原
文
本
)
無

『率

 

爾

(位

〕
』

，
何
乃
加
之
？
答

：
準

下

『奪

(破

〕
』
中

既

有

(
此

)
三

位

，
明

今

『縱

(破

〕
』
處

，
三
位
不
無
，

 

故

『
遇

』
言

中

，
含

『率

爾

(心
位
〕
』
也

。
有
義
：

『
遇

非
勝
境
(位

〕
』
即

攝

『率

爾

(心

位

〕
』

，
要

遇

『非

 

勝
境
』

，
率

爾

心

(於

)
後

(念

時

〕
方

(始

)
不

(相

)
續
故
；
若

遇

『
勝
境
』

，
率

爾

心

後

(則

應

〕
相
續
而

 

生

。
若

別

言

『
率

爾

〈
遇
境
位
〕
』

，
即

顯

率

爾

(心

)
後

(
五
識
〉
皆

不

(相

)
續

；
既
率
爾
後
非
皆
不
(相

)

 

續

，
故

〔
『率

爾

(
心

〉
』
應

〕
即
攝
在
第
二
位
中
。
由
此
應
有
四
句
分
別

：I

 
、

『
心
勝
境
非
勝
』

-
謂
於
劣
境

 

起
等
流
心
，

1
1

、

『境
勝
心
非
勝
』

，
謂
於
勝
境
起
率
爾
心
，
三

、

『心
境
俱
勝
』

，
謂
於
勝
境
起
等
流
心
，
四

、

 

『
(
心

境

)
俱
非
勝
』

，

(
謂

〕
於
非
勝
境
起
率
爾
心
。
唯
依
第
四
，
說

(
五
識
〕
不
相

續

。
詳
曰
：
義
恐
未
然
，

 

現
見
人
有
偏
注
意
者
，
雖

勝

境

至

(
但

)
不
捨
先
緣
，
豈
非
勝
境
率
爾
心
後
而
不
續
耶
？
雖
境
非
盛
，
以
心
先
無
偏



所

注

處

，
遇
而
緣
之
，
相
續
不
息
，
豈
非
境
劣
心
得
相
續
。
由

此

故

知

『
所
縱
三
位
，
多
分
不
續
』

，
未
可
即
以
句

 

數

定

之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八

九

五

(中

、
下

〕

。

②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上

I

位

言

，
通
下
二
處
』
至

『
(後
境
之
言
，
復

)
通
第
二
』
者

，
意

 

云
：
此
破
前
師
，
先
須
縱
奪
；
且
縱
有
三
，
且

如

《疏
》
列

。
即

如

《論
》
言

『
且
前
五
識
』
至

『
可
如
所
說
』
者

，

 

是
依
論
文
，
雖

無

『率
爾
位
』

，
理

准

(應

)
有

(
『率
爾
位
』
〕
也

。
如

《
〔唯
識
)
演
祕
》

(所

言

〕

『
(準

〉

 

下
奪
中
(
既

)
有
三
位
』
，
即

翻

(
反

)
前
三
位
立
。
如

《論
》
言

『若
自
在
位
』
至

『寧
不
相
續
』
者

，翻

初

『
(未

 

自
在
)
位

』
；

《論
》

〔言

)

『等
流
五
識
』
至

『
互
相
續
生
』
者

，
翻

第

二

『率
爾
遇
境
位
』
；

《論
》
言

『
若

 

增
盛
境
』
等

，翻
第
三
『
遇
非
勝
境
位
』
。
『
一
位
〔言

)貫
下
二
處
』
者

，即

(初
位
〕
通
下
二
翻
位
；
次

『
遇

』
〈
言

)

 

者

，
通
第
三
翻
位
。
然
第
三
翻
位
(的

)

『境

』
字

，
通
上
第
二
翻
位
。
…
…
問

：

『
遇

』
字

何

不

配

『
自
在
位
』

 

耶
？
答

：

『
遇

』
者

是

劣

，
但
約
因
位
，
不

論

自

在

(位

〕

，
以
恒
續
故
。

〔
『
遇
』
字

)
不
通
第
二
位
者
，
以
前

 

三

位

-

《論
》
中
無
第
二
位
，
但
義
準
說
有
，
所

以

『
遇

』
字
不
通
第
二
翻
位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
 

二
三
九
。

③
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若
自
在
位
』
者

，
施
為
無
擁
，
名
為
自
在
，
夫
將
變
現
，
隨
欲
而
成
，
有
所

 

觀

察

，
莫
不
明
悟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

④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自
下
奪
中
，
即
成
三
奪
』

(者

〕
：
第

I

 
〈位

〕

、
以
事
望
理
難
，
第

 

二

位

、
以
理
成
教
難
，
第

三

位

、
以
教
成
理
難
。
」
同
注
②

。

⑤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轉
五
識
故
』
者

，
若
據
不
正
義
(說

，
則

)
初
地
轉
得
無
漏
五
識
，
亦

 

名

『自
在
位
』

。
」
同
注
②

。

⑥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即
在
八
地
已
去
，
皆
能
任
運
』
者

，
問

：
八
地
已
去
，
猶

(諸

)
藥

病

，

 

而
未
自
在
任
運
(
可

)
知

，
如
何
今
言
『亦

等

(
取

)
菩
薩
』
？
答

：
今
者
且
據
自
利
邊
而
得
(自

在

〕
任
運
；

『
不

 

爾

』
等

言

，
即

除

彼

(
八
地
已
去
之
菩
薩
)
也

。
」
同
注
②
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八
地
已
去
皆
能
任
運
』
者

，
據
自
利
說
；
若

依

利

他

(說

〕

，
於
諸
藥
病
，

 

有
未
悟
者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⑦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無
漏
殊
勝
，
非
前
位
故
』
者

，
意
說
：
佛
無
漏
諸
根
互
用
，

(對

境

)

 

增
勝
不
同
前
有
漏
位
，
八
地
諸
根
而
有
漏
故

也

。
」

同
注
②

。

⑧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不
假
分
別
』
者

，
不
假
作
意
分
別
方
始
恒
緣
，
即

I

切
時
任
運
恒
緣
於

 

此
前

境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四
〇

。

⑨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由
眼
識
生
，三
心
可
得
：
如
其
次
第
謂
率
爾
心
、尋

求

心

、決

定

心

。初
是
眼
識
(
心

'



後

)
二
是
意
識
〔心

〕
，
決
定
心
後
方
有
染
淨
(
心

〕
；
此
後
乃
有
等
流
眼
識
(
心

〕
，
善
不
善
轉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二
八
〇

〔上

)
。

又
卷
三
云
：

「
又

I

剎
那
五
識
身
生
已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。
…
…
若

(意

識

〕
不
散

亂

，
必
定
意
識
中
第
二
決

 

定

心

生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二

九

I

〈中

〕
。
又

論

文

「
(
卷

〕
第
三
」
原

文

是

「
(卷

〉
第
二
」

，

 

似

誤

，
今

修

訂

。

⑩
窺

基

《法

苑

義

林

.
五
心
章
》
云
：

「
《瑜
伽
論
》
說
初
三
心
是
無
記
，
第

四

、
五
通
三
性
。

(參
考
前
注
〕
」
見
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五

^
頁

二

五

七

(
下

〉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亦
應
諸
佛
無
率
爾
心
』
至

『今
初
見
故
』
者

，
此
約
佛
位
，
假
說
有
率

 

爾

心

，
以
剎
那
初
隨
境
故
，
其
實
佛
無
率
爾
心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⑪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若
皆
已
見
』
至

『然
但
有
三
』
者

-
此
約
實
義
，
以
無
尋
求
，
例
無
率

 

爾

心

，
以
率
爾
時
即
是
決
定
、
(染

淨

、
等

流

〕
等
三
心
故
；
以
曾
見
故
，
(
前
念
觸
境
〕
即
起
決
定
，
更
無
率
爾
。

 

言
等
流
者
，
望
前
曾
見
心
名
等
流
也
-
非

即

此

(初

)
念
名
為
等
流
，
以

(
此
是

〕
初

念

故

，
約
前
後
相
似
名
等
流

 

故

。
云

『
但
有
三
心
』

，
謂

決

定

、
染

淨

、
等
流
心
；
無

率

爾

、
尋

求

心

，
理
如
前
說
。
有
云
：

『但
有
三
心
』
者

，

 

說
佛
解
脫
道
，
但
有
三
心
，
無
等
流
心
，
有

率

爾

、
決

定

、
染
淨
三
心
也
。
」
同
注
⑧

。

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即
諸
佛
率
爾
』
至

『然
但
有
三
』
者

，
境
初
至
故
，
名

『率
爾
心
』
；
無
疑
慮

 

故

，
名

『決
定
心
』
；
是
無
漏
故
-
名

『染
淨
心
』
；
相
續
不
斷
-
名

『等
流
心
』

，
故
一
念
心
具
四
義
也
。

(
諸

 

佛

的

)
初

I

〔率
爾
心
〕
是

假

(立

〕
，
故

但

有

(決

定

'
染

淨

、
等

流

-一
二
心
〕
。
問

：
若

許

佛

有

『決
定
心
』

 

者

，

(率

爾

、
尋

求

、
決
定
彼
)
前
三
心
是
無
記
，

(但
佛
心
皆
善
，
此

)
復

云

何

(
可

)
通
？
答

：

〔彼

言

『
前

 

三
心
是
無
記
』
者

，
但

)
約
餘
有
漏
心
說
，
故

(今

)
不
違
彼
。
有
云
：
此

說

『但
有
三
心
』
者

，
除

『決
定
心
』

，

 

何
以
然
者
？
先
來
有
疑
，
今
時
創
決
，
名

『決
定
心
』
；
佛
先
無
疑
，
故

無

『決
定
心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 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〇

。

⑫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以
事
望
理
難
』
者

，
佛

、
菩

薩
等
名
『事

』

，
於
境
自
在
不
假
尋
求
等
，
『
理

』

 

也

；
由
此
理
故
，
五
識
相
續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為
非
初
過
』
者

，
亦

有

疏

作

『
此

』
字

(按

：
即

作

『
為
非
此
過
』
；

 

今

從

『
此

』
字

勝

。
意
云
：
為

非

次

『第

二

、
率
爾
愚
境
位
』

，
即
翻
第
二
位
也
；
前
師
說
非
，
故

名

『
過

』
也

。
」

同
注
⑧
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為
非
』

，
唯

此

第

I

之

過

，
而
更
有
下
等
流
等
難
；
為
生
下
論
，
故
致
此
言
。

 

有

疏

言

『初

(過

〕
』

，
理
亦
得
也
，
今

從

『
此

』
字
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

⑭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意
亦
如
未
自
在
位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
〔於

)
未
自
在
位
，
縱

(許

)
汝

 

(
五
識
〕
不

續

，
豈

(在

)
自
在
位
亦
不
續
耶
？
此

亦

(應

)
爾

-
縱
令
在
率
爾
位
可
有
不
續
，
豈

(
在

)
等
流
位

 

(亦

)
不
續
耶
？
故

(知

在

〕
等
流
位
五
識
而
得
(相

)
續
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⑧
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〈
《瑜
伽
》
第

I

言

)
五
識
生
時
，
三
心
可
得
等
(按

：
見
注
⑨

〕
』

 

者

-
準

(
如
智
周
)

《
〔唯

識

)
演
祕
》
云
：
三
心
者
，
率

爾

、
尋

求

、
決

定

。
出

《瑜

伽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(卷

)

 

第

I

文

；
謂

〔
前
五
識
唯
有
)
率

爾

、
染

淨

、
等

流

，
無

尋

求

、
決
定
；
尋

求

'
決
定
唯
是
意
識
故
。
」
見
注
⑧

。

⑯
窺

基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初
說
三
心
者
，
諸
心
生
時
，
多
起
三
故
，
後

(染

淨

、
等

流

〕
二
心
不
定
。

 

第

三

(決

定

〕
心

後

-
方

有

染

淨

(心

〉

，
染

淨

後

，
有

等

流

(心

〉

。
等
流
五
識
，
五
識
不
由
自
力
(
所

)
生

，

 

由

意

(識

)
引

故

生

。
故
經
爾
所
時
，
眼

、
意
二
識
恒
相
續
(
而

)
轉

(生

〕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六

 

(上

'
中

〕
。

⑰
窺

基

《大
乘
法
苑
義
林

.
五
心
章
》

(卷

一

〕
云
：

「
且

如

眼

(識

)
初

墮

於

(色

)
境

，
名
率
爾
墮
心
。
意
識
先

 

未

緣

此

(色

境

〕
，
今

初

(與
眼
識
)
同

起

〈
而
緣
之
，
故

)
亦

名

率

爾

(
心

〕
。
故

《瑜

伽

(師

地

〕
論
》

(卷

)

 

第
三
云
：

『意
識
任
運
散
亂
緣
不
串
習
境
時
，
無
欲
等
生
。
爾
時
意
識
，
名
率
爾
墮
心
。
』
有

欲

等

生

(時

，
則
是

 

意
識
的
〕
尋

求

、

(決

定

)
等

攝

故

。
…
…
五
識
同
時
必
定
有

I
分
別
意
識
俱
時
而
轉
，
故

眼

(識

)
俱

(與

)
意



(識

皆

〕
名
率
爾
心
，
初

率

(
爾
而
〕
墮

境

故

。
此
既
初
緣
，
未
知
何
境
？
為
善
為
惡
？

(意

識

〕
為

(求

)
了

知

，

 

故
次
起
尋
求
，
與
欲
俱
轉
，
希

望

(
了
知
對
)
境

故

。
既

尋

求

已

意

)
識

(
得

)
知

先

(
前
對
〕
境

，
次

起

『決

 

定

〔
心

〕
』

，
印
解
境
故
。
決
定

已

，
識
境
界
差
別
，
取
正
因
等
相
，
於
怨
住
惡
-
於
親
住
善
，
於
中
住
捨
，

『染

 

淨
心
』
生

。
由
此
染
淨
意
識
為
先
，
引
生
眼
識
同
性
善
染
，
順
前
而
起
，
名

『等
流
心
』

。
如
眼
識
生
，
耳
等
識
亦

 

爾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五

^
頁

二

五

六

(上

〕

。

⑬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遞
相
續
生
』
者

，
眼
識
與
意
識
落
謝
過
去
，
後

意

(識

)
續

起

，
意

(識

)

 

落

謝

已

、
眼

等

(識

)
復
與
意
識
續
起
，
名

『遞
相
續
』

，
非
意
識
滅
後
獨
眼
(識

)
生

名

『
互
相
續
』

，
以

(前

)

 

五

(識

)
必

與

意

(識

)
俱
起
故
。
」
同
注
①
頁

八

九

五

(
下

〕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彼
若
解
言
』
至

『
可
言
相
續
』
者

，
此
即
設
許
前
師
遞
相
續
救
(
以

)
生

(起

)

 

下

(
述

)
論

文

，
非

謂

前

師

(許

)
意
識
間
斷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八
〇

。

⑲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若

爾

-
此
是
意
識
相
續
生
』
至

『
可
互
相
續
』
者

，
此
是
自
徵
云
：

《瑜

 

伽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但

云

『
既
眼
識
時
-
非
無
意
識
』

，
此
證
第
六
識
相
續
，
何
關
五
識
？

『
此
既
不
爾
』
已

下

，
論

 

主

釋

《瑜
伽
》
文
…
…
有
云
：

『若
爾
』
至

『
〔
如
何
)
乃
言
五
識
相
續
』
者

，
此
是
前
師
難
詞
，
指
彼
論
是
明
意

 

識

相

續

，
非

明

五

識

(相

續

〕
也

。
故

《疏
》

『
如

眼

識

時

〈無
意
識
〕
』
以

下

，
論

主

解

彼

『
互
相
續
生
』

，
明



《瑜
伽
》

(所
言
〕

『
不
爾
』
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二
四
〇

。

⑳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戲
忘
天
等
』
者

，
按

《瑜

伽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云
：
謂
有
欲
界
諸
天
，
名

『遊

 

戲

忘

念

(
天

〉
』
；
彼
諸
天
眾
，
或
時
耽
著
種
種
戲
樂
，
久
相
續
住
；
由
久
住
故
，
忘
失
正
念
；
由
失
念
故
，
從
彼

 

天

沒

。
或
復
有
天
，
名

曰

『意

憤

(
天

〕
』

，
彼
諸
天
眾
有
時
展
轉
角
眼
相
視
；
由
相
視
故
，
意
憤
轉
增
；
意
憤
增

 

故

-
從
彼
處
沒
。
又
按
：

《對
法
》

(
卷

)
第
三
云
：
清
淨
已
生
者
，
謂
遊
戲
忘
念
，
意
相
憤
怨
，
樂
變
化
天
、
他

 

化

自

在

，
色

、
無
色
界
諸
天
，
多
放
逸
故
，
隨
其
所
應
，
於
所
受
用
境
及
所
住
定
，
自
在
而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八

九

五

(
下

〕

。

又

「
熱
地
獄
」
亦

名

「
熱
惱
地
獄
」

、

「
燒

炙

(

T3
^0
3̂
13)地
獄
」

，
是
八
大
地
獄
之

I
。

《
佛
說
長
阿
含
經
》

 

卷
十
九
云
：

「彼
有
八
大
地
獄
。
其

(每

〕

I

地

獄

(各

)
有
十
六
小
地
獄
。
第

I

大

地

獄

名

『想

(
地
獄
〕
』

，

 

第

二

名

『
黑

繩

(地
獄
〕
』

，
第

三

名

『堆

壓

(
地
獄
〕
』

，
第

四

名

『叫

喚

(
地
獄
〕
』

，
第

五

名

『大

叫

喚

(地

 

獄

〉
』

，
第

六

名

『燒

炙

(
地
獄

〕
』

，
第

七

名

『
大

燒

炙

(
地
獄

〕
』

，
第

八

名

『無

間

(
地
獄
〉
』

。
…
…
何

 

故

名

為

『燒

炙

(

T3
^0
3
^
1
3
)
(
地
獄
)
』

(亦

名

『熱
地
獄
』
)
？
爾
時
獄
卒
將
諸
罪
人
置
鐵
城
中

.
，其
城
火
燃
，

 

內
外
俱
赤
，
燒
炙
罪
人
，
皮
肉
焦
爛
，
苦
痛
辛
酸
，
萬
毒
並
至
；
餘
罪
未
畢
，
故
使
不
死
，
是
故
名
為
『燒

炙

(熱

)

 

地
獄
』
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I

 
,
頁

I

二

I

〔
下

)
至

I
二

四

(中

〕

。



㉑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設
許
不
相
續
』
者

，
自
亦
許
此
中
容
境
，
五
識
有
不
相
續
時
。
」
見

《
卍

 
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四
一
。

㉒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又
於
燒
熱
大
那
落
迦
(
即
熱
地
獄
)
中

，
多
受
如
是
治
罰
重
苦
，
謂
彼
所
攝
獄
卒
以

 

諸

有

情

，
置

(
諸

)
無
量
踰
繕
那
熱
、
極

熱

、
遍
極
燒
燃
大
鐵
鏊
上
，
左
右
轉
之
，
表
裏
燒

馎

；
又
如
炙
魚
，
以
大

 

鐵

串

，
從
下
貫
之
，徹
頭
而
出
，
反
覆
炙
之
，
令
彼
有
情
諸
根
、
毛

孔

、
以
及
口
中
悉
皆
燄
起
；
復
以
有
情
置
熱
極
、

 

熱

遍

、
極
燒
燃
大
鐵
地
上
，
或
仰
或
覆
，
以

熱

極

、
熱

遍

、
極
燒
燃
大
鐵
棒
，
或
打
或
築
，
遍
打
遍
築
，
令
如
肉
搏
，

 

長
時
受
苦
，
乃
至
先
世
所
造

I
切
惡
不
善
業
未
盡
未
出
故
。
此

那

落

迦

(
地
獄
〕
名

為

『燒

熱

(
地

獄

〉
』

。
」
見
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二

九

六

(上

〕
。

㉓
《大
正
藏
》
本

作

「憤
恚
天
」

，
金

陵

本

及

《唯
識
述
記
鈔
祕
蘊
》
本

則

作

「瞋
恚
天
」

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有

四

種

『
得
自
體
差
別
』
：

〈其

I

〉

、
或
有
所
得
自
體
，

『由
自
所
害
'
不
由
他

 

害

』

(者

，
此

)
謂
有
欲
界
天
，
名
遊
戲
忘
念
(
天

〕

，
彼
諸
天
眾
或
時
耽
著
種
種
戲
樂
久
相
續
住
，
由
久
住
故
，

 

忘
失
憶
念
；
由
失
念
故
，
從
彼
處
沒
。
或
復
有
天
，
名

曰

意

憤

(
天

〕

，
彼
諸
天
眾
有
時
展
轉
角
眼
相
視
，
由
相
視

 

故

，
意
憤
轉
增
；
意
憤
增
故
，
從
彼
處
沒
。

(其

二

〕

、
或
有
所
得
自
體
，

『由
他
所
害
、
不
由
自
害
』
：
謂
處
羯

 

羅

藍

、
額

部

曇

、
閉

尸

、
鍵

南

位

，
及
在
母
胎
中
所
有
眾
生
。

(其

三

〉

、
或
有
所
得
自
體
『亦
由
自
害
、
亦
由
他



害

』
：
謂
即
彼
眾
生
處
已
生
位
-
諸
根
圓
滿
，
諸
根
成
就
。

(其

四

〉

、
或
有
所
得
自
體
，

『亦
非
自
害
、
亦
非
他

 

宝
口
』
：
謂

色

(界

〕
、
無
色
界
諸
天
、

I

切

那
落
迦
(
地
獄
〕
、
似
那
落
迦
'
鬼

'
如
來
使
者
、
住
最
後
身
、
慈

定

'

 

滅

定

、
若
無
諍
定
、
若
處
中
有
-
如
是
等
類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三
〇

〇

(
下

〕

。

㉔
所

言

『
四
句
』
者

，
指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
述

『
四

種

(
所

)
得
自
體
差
別
』

，

I

者

、
『所
得
自
體
，
由
自
所
害
、

 

不
由
他
害
』
，
二

者

、
『
所
得
自
體
，由
他
所
害
、
不
由
自
害
』
，
三

者

、
『
所
得
自
體
，亦
由
自
害
、亦
由
他
害
』
，

 

四

者

、

『所
得
自
體
，
亦
非
自
害
、
亦
非
他
害
』

。
其
詳
見
前
注
。

@

《
阿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
I

九
九
云
：

「
問

：
如

是

〔戲

忘

天

、
意
憤
天
等
)
諸
天
住
在
何
處
？

(答

〕
：
有

 

說

、
彼
住
妙
高
層
級
(按

：
韓

鏡

清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
I

六
四
八
注

㉗
謂

『
須
彌
山
四
陲
』
〕
；
有
說

 

彼

是

『
三

十

三

天

(一&
名
⑺汪
！！！泣
泛
么
一
一
)
』

(
按

：
又

稱

『忉
利
天
』

，
處
須
彌
山
頂
，
中
央
是
帝
釋
天
，
四
面

 

分
別
各
有
八
天
，
合
計
三
十
三
天
-
故

名

〕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七

，
頁

九

九

七

(中

〕

。

㉖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欲
界
上
四
天
』
者

，
欲

(
界

)
四
天
者
，
除

『
四

天

王

(
天

、
及

)
忉

 

利

天

，
以
彼
二
天
可
相
〔殺

)
害

(故

〉

。
」
同
注

㉑
。

㉗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
善

惡

人

(
所
緣

〕
』
者

：
善
人
境
者
，
如
瞻
佛
像
；
惡
人
境
者
，
如

 

愛
三
途
苦
具
境
等
，

(彼

〉
境
是
強
五
識
不
斷
。
」
同
注

⑪

。



⑳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釋

但

I

念
文
』
者

，
此

會

前

《瑜
伽
》
文

。
問

：
既
言
五
識
相
續
者
，

 

何

故

《瑜
伽
》
云

『

I

剎
那
五
識
生
已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』
耶
？
故
會
云
：
此
據
率
爾
境
變
平
等
中
容
境
說
，

 

有

〔

一
剎
那
的
〕
率

爾

心

(
生

〕
；
若

(就

)
增

勝

境

，
計

五

識

(
可
以
〉
相

續

。
」
同
注

㉑
。

⑳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二
云
：

「復

次

，
云
何
等
無
間
緣
？
謂
此
諸
心
、
心
所
無
間
(滅

〕
，
彼

諸

心

、
心

所

(
得

)

 

生

，
說

此

〔心

、
心

所

〕
為

彼

(心

、
心
所
之
)
等
無
間
緣
。
若
此
六
識
為
彼
六
識
等
無
間
緣
，
即
施
設
此
名
為
意

 

根

，
亦
名
意
處
-
亦
名
意
界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五

八

四

(中

〕

。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若

審

理

彼

(
所

引

《
瑜
伽
論
》

)
文

，
即

《疏

(
述

記

〕
》

(
所

言

〕
為
正

 

(確

〕
。
何
所
以
者
？

(先

)
舉
增
盛
境
證
(
前

)
五

(識

有

〉
相

續

(義

，
後

)
引

《瑜
伽
論
》
自

類

(六
識
可
)

 

為

(
所

)
依

(六
識
的
等
無
間
緣
〕

，
豈

不

(
證

)
顯

(
前

)
五

(識

)
是

(
有

)
相

續

(義

)
耶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
 
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八

九

六

(中

〕
。

㉚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五

十

二

(說

〕

，
文
言
通
故
，
六
識
明
知
互
為
根
緣
』
者

，
問

：
安
慧

 

決
引
此
文
為
證
，
即
應
六
識
互
相
(
可
為
等
)
無

間

(緣

〕

，
何

故

第

六

(意
識
又
)
不

以

前

五

(識

)
為

(等

)

 

無

間

(
緣

)
耶
？

(
此

)
應

因

(依

)
護
法
會
之
；
此
解
略
難
解
，
下
具
解
。
又

(
《瑜
伽
論
》
云

『若
此
六
識
』

 

至

『
〔名

為

)
意
根
』
者

，意
云
：
安
慧
師
引
《瑜
伽
》
意

證

『六
識
更
互
為
(等
無
間
)
緣

』
，以

前

難

陀

計

二

前

)



五

識

唯

(為

)
第

六

(意

)
識

(的

)
開
導
依
』

，
故
問
安
慧
師
(何

以

〕
第

六

(意

識

〉
決
不
用
前
五
(識

)
為

 

開
導
依
，

(
而

〕

《瑜
伽
》
言

『
若
此
六
識
為
彼
六
識
(作
等
無
間
緣
〕
』

(之

)
文

，
如

何

會

『
(
前

〕
五
識
為

 

彼
六
識
開
導
(依

〕
』
可

，
然

『第

六

意

識

(
以
前
五
識
為
開
導
依
〕
』

(則

)
不
即
如
是
？
答

：
言
總
意
別
，
亦

 

不
相
違
，
前

五

識

(
可

)
為
彼
六
識
開
導
(依

，
但

)
第

六

(意

)
識
還
用
自
類
(意

識

〕
為

開

導

(依

)
也

，
故

 

不

相

(違

〕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^
頁

二

四

I

。

⑪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或
時
散
亂
』
者

，
顯

(前
五
識
)
心

不

次

(第
相
續
而
)
生

。
」
見
前

注

。

㉜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有
二
』
者

，
第

I

、
破

意

(識

)
用

(前

)
五

(識

)
為

(等
無
間
緣

 

開
導
)
依

；
第
二

 
'
難

意

(識

)
令

(其

)
以
第

七

、
八

(識

)
為

(
開
導
〕
依

。
」
同
注

㉚
。

⑬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又
一
剎
那
五
謝
身
生
已
，
從

此

無

間

必

(
有

)
意

識

生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三

十

.
頁

二

九

I

 
〔中

〕
。

⑭
依
韓
鏡
清
先
生
改
《述
記
》
原

文

「六
十
七
」
為

「七
十
六
」
；
因

為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七
六
云
：

「與
眼
識
俱
、

 

隨

行

、
同

時

、
同
境
有
分
別
意
識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七

I

八

(中
〕
。

㉟
陳

那

造

、
法

尊

譯

《集
量
論
略
解
，
現
量
品
》
云
：

「
謂
第
六
意
識
亦
緣
色
等
義
境
，
以
領
受
行
相
而
轉
，
亦
唯
無

 

分

別

，
故
是
現
量
。
」
見
頁

四

，
中
國
社
會
科
學
出
版
社

I

九
八
二
年
版
。



⑯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有
無
第
七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諸

師

許

滅

(盡

)
定
中
或
無
第
七
(識

〕

，

 

如

常

徒

(
所

)
說

；
今
時
則
計
有
第
七
定
，
故
滅
定
中
有
淨
第
七
(識

〕
。
安

慧

師

(
主

張

〕
第
七
唯
有
我
執
，
若

 

依

生

空

(智

)
後
得
智
為
加
行
(而
證

〕
入

滅

(盡

)
定

時

，
即
無
我
執
，
即

滅

(盡

)
定

無

第

七

(識

〕

，
不
許

 

第
七
通
淨
分
故
。
餘

師

(則

)
許

有

。
問

：
安
慧
既
不
許
滅
(盡

)
定

有
第
七
(識

〕
，
如

何
乃
言
『滅
定
中
有
七
、

 

八

(識

)
耶
？
答

：

〈
此

)
約
安
慧
宗
中
餘
師
說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四
二
。

⑰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如
在
定
中
』
至

『
此
耳
間
生
』
者

-
此
意
說
：
定
中
先
有
意
識
，
後
耳
識
生
；

 

既

得

以

意

(識

)
為

五

識

(等
無
間
)
緣

，
何

故

(
從
無
心
)
五

位

出

(無

)
心

(之

時

〕
不

以

第

七

(識

)
為
第

 

六

(識

)
依
耶
？
問

：
安

慧

(於

)
滅
定
既
無
第
七
(識

)
如
何
說
七
為
第
六
(識
開
導
)
依
？
答

：

〈
此

)
就
前

 

師

說

，
或
此
第
二
義
非
唯
安
慧
〈

I

師
之
說
〕

，
故
不
相
違
，
下
準
此
釋
。
問

：
前
說
定
識
與
耳
(識

)
同

緣

，
如

 

何
今
說
不
同
緣
耶
？
答

：
此
據
安
慧
自
許
，
非
是
正
義
也
；
護

法

耳

、
意

(
二
識
〕
雖
許
同
時
，

(但

〕
不
必
同
取

 

(
所
緣
對
境
)
故

。
問

：
定
中
意
識
既
許
與
耳
(識

)
同

緣

。
何
名
為
定
？
因

中

(
前

)
五
識
唯
是
散
(
心

)
故

。

 

答

：
耳
識
雖
是
散
(
心

〕

，
意

識

何

妨

(
是

在

〕
定

(
心

〕

，
許

定

(中

)
意

識

(能

)
緣
五
境
故
；
緣
境
雖
同
，

 

(但
意
識
與
耳
識
)
定

、
散

別
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八
〇

。

⑬
安

慧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等
無
間
緣
者
，
謂
中
無
間
隔
(
平

)
等
無
間
故
，
同

分

、
異

分

心

、



心

(
所

)
法

生

，
等
無
間
故
-
是
等
無
間
緣
義
。

『中

無

間

隔

(
平

)
等
無
間
』
者

，
不
必
剎
那
中
無
間
無
間
隔
，

 

雖

隔

(多

)
剎

那

，
但
於
中
間
無
異
心
(
所

)
隔

，
亦
名
中
無
間
隔
；
若

不

爾

(者

，
則

此

〕
入

無

心

定

(時

之

〕

 

心

，
望

(彼

)
出

定

(時

之

〕
心

，
應

非

(
是

)
等
無
間
緣
，

(今
此
心
既
〕
然

是

彼

(
心
的
等
無
間
〉
緣

-
是
故

 

於

I

〈類

)
相

續

(心

、
心
所
〉
中

，
前
心
望
後
心
(
而

)
中
間
無
餘
心
(
所

)
隔

故

，
是
等
無
間
緣
，
如
心
望
心
，

 

當

知

心

(
所

)
法

(望
心
所
法
)
亦

爾

。

『
同

分

、
異

分

心

、
心

(
所

)
法
生
等
無
間
』
者

，
謂

善

心

、
心

(
所

)

 

法
望
同
分
善
(
及

)
異
分
不
善
、
無

記

(都

得

〉
無
間
生
心
、
心

(
所

)
法
為
等
無
間
緣
，
如
是
不
善
、
無
記
…
…

 

法

亦

爾

。
又
欲
界
心
、
心

(
所

)
法

望

欲

(
界

〕

、
色

(界

〉

、
無
色
界
及
無
漏
無
間
生
心
'
心

(
所

)
法
為
等
無

 

間
緣
…
…
其
所
應
盡
當
知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，
頁

七

I

四
(上
〕
。

⑲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例
同
五
識
，
同
意
為
依
』
者

，
問

：
難
陀
云
：
既

(有

)
間

斷

(的

前

〕
五
識

 

以

意

(識

)
為

(
開
導
〕
依

，
(則

〕
五
位
無
心
(的

)
有
間
斷
意
識
何
不
許
用
(第

)
七

、
八

(識

)
為

(
開
導
〕

 

依
？
答

：

〈
前

)
五

(識
與
第
六
)
意

(識

)
必

同

取

(境

，
故

)
意

(識

)
與

(前

)
五

(識

)
為

(
開
導
〕
依

；

 

(但

第

〕
六

(意
識
和
第
)
七

(末
那
識
的
所
取
)
境

不

同

，

(故

〕
意

(識
的
開
導
)
依

唯

(
是

)
自

類

，

(
是

 

以
不
以
第
七
、
八
識
為
開
導
依
〕
。
問
：

〔
『有
間
斷
的
前
五
識
』
與

『無
心
位
的
意
識
』
(其

對

〕
境

雖

(有

)
同

、

 

別

(之

異

，
但

其

〕
間

斷

不

殊

(按

：
二
者
皆
有
間
斷
〉

，
如

何

(出
無
心
的
意
識
可
依
自
類
意
識
為
開
導
依
，
而



有
間
斷
的
前
)
五

識

(
則

)
非
依
自
類
(
前
五
識
為
開
導
依
〕
？
答

：

〔前

)
五

(識

)
由
尋
伺
起
-
要

共

六

(識

)

 

引
方
生
；
意
識
自
力
強
，
不
須

依

(第

)
七

、
八

(識
作
開
導
依
，
而
以
自
類
意
識
即
可
作
開
導
依
故
〕
。
」
見

《
卍

 
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
八

八

I

。

⑩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即
顯
末
那
名
通
無
漏
』

(者

)
…
…
言
有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末
那
者
，
但

 

有
其
名
而
無
其
體
，
即
顯
第
七
名
通
無
漏
，
假
名
末
那
，
實
無
體
也
。
由
轉
去
有
漏
第
七
，
得
平
等
性
智
，
所
以
說

 

平

等

(性

)
智

，
依
末
那
立
其
實
，
唯
依
第
六
識
也
。
問

：
設
不
假
立
無
漏
末
那
名
有
何
(失

)
耶
？
答

：
有
違
經

 

失

；
經
云
：
初
地
初
心
平
等
性
智
得
有
相
應
末
那
故
。
」
同
注

⑯

。

⑪
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金
剛
心
菩
薩
等
，
既
有

II

說

，
若
已
起
者
，
時
少
故
不
說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三

四

四

(
下

〕
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十
云
：

「
大
圓
鏡
智
相
應
心
品
，
有
義
：
菩

薩

(
於
無
間
道
)
金
剛
喻
定
現
在
前
時
，
即
初
現

 

前

^

有
義
：
此

(
大
圓
鏡
智
相
應
心
)
品

，

(於

〕
解
脫
道
時
，
初
成
佛
故
，
乃
得
初
起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三

I

 
,
頁

五

六

(中

〕
。

日

.
湛

慧

《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
二

I

云
：

「
『
二
說
』
者

，
無

間

、
解
脫
兩
道
之
捨
是
也
。
具

如

(本

論

〕
第
三
卷

 

中

(
所
說
〕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六

七

，
頁

四

四

三

(上

〕

。



㉜
無

著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
云
何
為
生
雜
染
？
結

(生

)
相
續
時
不
相
應
故
，
若
有
於
此
-
非
等
引
地
，
沒
已

 

生

時

，
依
中
有
位
意
起
染
污
意
識
，
結
生
相
續
-
此
染
污
意
識
於
『
中
有
』
中

滅

，
於
母
胎
中
識
(與

)
羯
羅
藍
更

 

相

和

合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
I

三
五
(下
〕
。
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如
是
結
生
相
續
時
識
，
於

I

切

處

、

I

切
種

類

、
一
切
時
分
皆
依
染
污
。
即

『
中

 

有

』
攝
後
心
為
依
；
此
所
依
心
生
有
為
境
^

或
有
說
言
：
與
四
煩
惱
恒
相
應
心
，
名

『染
污
依
』
；
已
相
續
心

 

應
成
染
污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,
頁

三

九

二

(
下

〕

。

世

親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謂

此

(第

六

〕
意

識

，
貪
等
煩
惱
所
染
污
；

(第
七
染
污
)
意
為
所
依
止
，
緣

 

生

有

境

，
故
是
染
污
。
即
此
為
依
，
名

『染
污
依
』

。
於
此
位
中
，
所
依
異
熟
不
容
染
污
，
是
無
記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三
一

 
‘頁
三
三
二
(上
〕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約
異
生
、

I

分

有

學

、
菩
薩
受
生
』
等

者

，
謂
異
生
受
生
位
中
，
必

 

依
染
污
意
識
得
生
中
有
，
沒
心
常
起
染
污
，
故

由

六

'
七
引
生
第
八
(識

)
生

，

《攝
論
》
說
染
污
識
通
六
、
七
二

 

識

。
有

學

I

分

者

，
就

有

學

中

…

…

利

根

者

從

初

果

直

得

羅

漢

，
更

不

受

生

，
非

此

所

說

；
其

鈍

根

者

，
次

第

受

生

，
 

亦

由

六

、
七
而
引
第
八
(識

〕
。
菩
薩
受
生
者
，
由
悲
願
相
應
善
心
-
即
二
智
相
應
善
心
，
是

六

、
七

二

識

。
」
同

注

㉟
。



@
安

慧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(
對

法

〕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
云
何
非
苦
似
苦
，
住
大
寂
靜
？
謂
已
得
究
竟
菩
薩
摩
訶

 

薩

等

，
乘
大
悲
願
力
故
-
生
諸
有
中
。
由
能
除
滅
無
量
眾
生
相
續
大
苦
故
，
名
住
大
寂
靜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三

I
 
,
頁

七

二

二

〔上

〕

。

@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若

分

段

'
若
變
易
』
至

『善

(
心
為

〕
緣

』
者

，
問

：
分
段
可
爾
，
變

 

易

(
生

死

〕
既
無
別
受
生
(者

〕
，
云
何
亦
由
二
智
善
心
為
緣
引
(生

)
第

八

(識

)
耶
？
答

：
菩
薩
受
變
易
生
，

 

皆

由

定

〔心

)
悲

願

等

助

(力
為

〕
先

故

，
業
感
此
分
段
身
，
漸
細
漸
微
，
變
粗
為
細
，
易
短
令
長
，
如
增
受
法
，

 

長
時
不
絕
，
名

為

『
變
易
』
；
皆

由

(妙
觀
察
及
平
等
性
)
二
智
入
定
，
以
悲
願
資
助
以
得
長
久
，
約
此
道
理
而
說

 

II

智
引
變
易
生
也
。
如

下

(文

)
第

八

(卷

)
二
種
生
死
中
解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四
三
。

⑯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由
前
八
識
皆
有
過
證
』
者

，
意

說

前

(
難
陀
所
立
)
八

識

(的
等
無
間

 

緣
開
導
依
)
皆

有

過

(失

，
故

)
證

得

(彼
等
應
)
互

為

(
開
導

〕
依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@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例
與
五
依
故
』
者

，
如
定
中
意
識
先
有
，

(出
定
時
)
得

與

(
前

)
五

 

識
為
依
；

(
又

)
如
無
心
位
意
識
，
以
應
用
七
、
八

(識

)
為

(
開
導
〕
依

，
以

〈彼

第

七

、
八

識

〕
恒

有

故

。
」

 

同

注

@

。

@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如
大
乘
初
無
漏
心
』
者

，
即
初
地
平
等
性
智
。
」
同
注
@

。



@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中
四
緣
，
如
下
廣
解
』
者

，
即
通
指
因
緣
、
(等
無
間
緣
、
所

緣

緣

'

 

增
上
緣
〕
等

四

緣

，如

下

(
《成
唯
識
論
》
)
第
七
卷
中
說
。有
云
：
此
中
第
四
等
無
間
緣
，指

下

(第

)
七

卷

說

。
」

同

注

@

。



寅

三

、
釋

護

法

正

釋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此
說
亦
不
應
理
。

【述
記
】
於
中
有
三
：
初

、
總
非
前
，
次

、
申
其
義
，
後

、
總
結
正
。
即
初
文
也
，
此

 

護
法
釋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下
申
其
義
。

【論
文
】
開
導
依
者
，
謂
有
緣
法
為
主
，
能
作
等
無
間
緣
，
此
於
後
生
心
、
心
所
法
，

 

開
避
引
導
，
名
開
導
依
；
此
但
屬
心
，
非
心
所
等
。

【述
記
】
文
意
有
四
：
一
、
出
體
義
，
二
、
破
前
非
，
三
、
申
正
理
，
四
、
釋
違
難
。

 

下
即
初
也
。

「開
導
依
者
」
，
與
四
緣
中
無
間
緣
別
，
但
是
開
導
依
必
是
無
間
緣
。
有
是

 

無
間
緣
，非
開
導
依
，
謂
前
念
滅
自
類
心
所
。
「開
導
依
者
，
謂
有
緣
法
」
，

 

謂
若
有
法
體
是
「有
緣
」
，
即
簡
色
、
不
相
應
、
無
為
法
等
，
有
所
緣
'
有

 

力
者
，能
引
生
故
。
「為
主
」
者

，即
簡
一
切
心
所
法
等
，彼
非
主
故
；
要
主
、

 

有
力
方
可
為
依
。
「能
作
等
無
間
緣
」
者

，
簡
異
類
他
識
為
此
識
依
①
；
或



自
類
識
後
心
不
為
前
心
依
；
或
雖
是
心
，
俱
時
不
得
為
心
所
依
，
俱
非
開
導

 

故
②
。
故
言
「等
無
間
緣
」
，
即
唯
自
類
。

前
念
心
王
，
此
於
後
心
及
心
所
法
開
避
彼
路
，
引
導
令
生
，
故
為
此
依
。
此

 

但
屬
心
，
非
諸
心
所
；
色

、
不
相
應
皆
無
力
故
；
亦
非
無
為
，
無
前
後
故
；

 

故
復
言
「等
」
。

此
則
第
一
、
釋
依
體
義
。

【論

文
】
若
此
與
彼
無
俱
起
義
，
說
此
於
彼
有
開
導
力
，
一
身
八
識
既
容
俱
起
，
如
何

 

異
類
為
開
導
依
？

【述
記
】
下
破
前
非
，
共
有
兩
種
：

一

、
諸
識
不
俱
難
，
二
、
色
心
無
異
難
。
下
、
初

 

難
也
。
說
此
與
彼
為
此
依
者
，
即
是
要
有
開
導
力
故
。
一
身
八
識
，
既
容
許

 

有
俱
起
之
理
，
如
何
自
識
與
他
類
識
為
開
導
依
？

.開
避
彼
處
，
引
導
令
生
，

 

要
相
有
力
，
他
現
生
處
，
不
障
我
路
③
，
非
如
自
前
心
，
如
何
他
識
與
此
為

 

依
？

【論

文
】
若
許
為
依
，應
不
俱
起
，
便
同
異
部
心
不
並
生
。



【述
記
】
如
薩
婆
多
師
六
識
不
俱
起
，
心
相
障
故
，
可
互
為
依
，
今
既
俱
生
，
應
無
開

 

導
④
。
若
互
為
依
，
互
相
障
故
，
同
小
乘
等
異
部
之
心
無
並
生
義
，
以
薩
婆

 

多
等
皆
不
並
生
，
得
為
緣
故
。

此
即
第
二
、
難
互
相
望
，
前
有
依
義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一
身
中
，
諸
識
俱
起
，多
少
不
定
，
若
容
互
作
等
無
間
緣
，
色
等
應
爾
。

【述
記
】
以
下
第
二
'色
心
無
異
難
。中
有
二

：

一

、
難
無
異

，
二

、
釋
相
違
。此
初
也
。

 

八
識
俱
起
，多
少
不
定
，如
五
十
一
等
說
第
八
識
或
一
識
俱
，或
乃
至
七
等
。

 

若
如
前
說
得
互
為
緣
，
色
法
應
爾
⑤
，
多
少
不
定
。
言

『等
』
者

，
一
者
、

 

體
等
；
二
者
、
用
等
⑥
。
「體
等
」
者

，
前
後
一
法
故
，
如
心
唯

一

 
，
乃
至

 

受
等
亦
唯
有
一
；
鄰
次
而
生
，
無
餘
自
心
隔
，
故
名
「無
間
」
⑦
。
若
許

一

 

心
為
多
心
緣
，
應
非
是
「等
」
，
如
色
等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便
違
聖
說
：
等
無
間
緣
唯
心
、
心
所
⑧
。

【述
記
】
若
彼
復
言
：
色
如
心
等
許
是
無
間
緣
，
心
、
心
所
法
「
四
緣
定
故
」
；
如

〈菩

 

薩
地
〉
第
三
十
八
「十
因
」
中
云
：
唯
心
、
心
所
是
等
無
間
緣
⑨
，，亦
如
《瑜



伽
》
第
三
等
云
：
四
緣
能
生
識
⑩
；
《攝
論
》
第
一
云
：
心
、
心
所
法
，
四

 

緣
定
故

⑪
；
故
非
色
有
等
無
間
緣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
《攝
大
乘
》
說
：
色
亦
「容
有
等
無
間
緣
」
者
，
是
縱
奪
言
；
謂
假
縱
小

 

乘
色
、
心
前
後
有
等
無
間
緣
，奪
因
緣
故
。
不
爾
，
「等
」
言
應
成
無
用
。

【述
記
】
彼
復
難
言
：
何
為
《攝
論
》
第
三
云
：
唯
可
容
有
等
無
間
緣
？
故
知
色
法
亦

 

有
此
緣

⑫
。

下
釋
相
違
。

《攝
論
》
所
說
「是
縱
奪
言
」
，
謂
假
縱
小
乘
上
座
部
中
經
部
師
色
有
等
無

 

間
緣

⑬
，奪
彼
因
緣
，彼
無
第
八
心
，
以
色
為
因
故
，
即
是
設
許
色
有
此
緣
，

 

無
因
緣
義
。
不
作
此
解
，
「等
」
言
無
用
，
謂
前
及
後
各
有
一
法
相
似
，
名

 

「等
」
，
今
不
相
似
，
亦
名
「等
」
故

⑭
。

此

「設
縱
言
」
，
有
二
種
義
：
一
者
、
彼
部
計
色
有
此
緣
故
，
此
文
為
證

⑬
 

。
若
爾
，
何
故
《攝
論
》
第
一
云
：
非
經
部
師
唯
色
等
法
名
無
間
緣

⑯
？
第

 

三
卷
中
，
約
色
之
中
含
諸
種
子
，
或
及
心
故
，
說
有
此
緣
；
彼
第
一
卷
據
彼



無
識
及
種
子
故
，唯
有
色
法
，言
不
得
成
等
無
間
緣
。或
第
一
卷
是
經
部
計
；

 

第
三
卷
中
，
上
座
部
等
義

⑫
。
二
者
、
以
彼
第
一
論
文
為
正
，
此
義
為
正
。

 

經
部
本
計
非
必
許
色
為
無
間
緣
，
以
不
等
故
。
第
三
卷
中
，
且
設
許
有
，
欲

 

奪
因
緣
，非
彼
計
色
為
等
無
間

⑬
。
此
中
，
即
是
色
、
心
前
後
，前
為
後
因
。

 

【論

文
】
若
謂
「等
」
言
非
遮
多
少
，
但
表
同
類
，
便
違
汝
執
異
類
識
作
等
無
間
緣
。

 

【述
記
】
前
師
復
救
。

前
但
總
說
「等
」
字

，
未
更
分
別
。
彼
謂
不
然
。
不
遮
多
少
，
各
一
法
故
，

 

名
為
「等
」
也

。
但
表
前
念
是
此
心
、
心
所
，
後
亦
此
心
、
心
所
，
表
此
同

 

類
得
為
緣
者
，「便
違
汝
執
異
類
識
作
等
無
間
緣
」
，不
相
依
故
，八
識
相
望
，

 

各
各
異
類
，
何
得
為
緣
？

【論
文
】
是
故
八
識
各
唯
自
類
為
開
導
依
，
深
契
教
理
，
自
類
必
無
俱
起
義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大
文
第
三
、
申
其
正
理
。

自
類
眼
識
等
無
俱
起
義
故
，
所
以
自
類
前
念
之
識
與
後
為
依
。

【論
文
】
心
所
此
依
，
隨
識
應
說
。



【述
記
】
其
心
所
法
既
屬
於
心
，
各
隨
本
識
以
說
所
依
，
故

「隨
識
說
」
。

【論

文
】
雖
心
、
心
所
異
類
並
生
，
而
互
相
應
，
和
合
似
一
，定
俱
生
滅
，事
業
必
同
，

1

開
導
時
，餘
亦
開
導
，
故
展
轉
作
等
無
間
緣
。諸
識
不
然
，
不
應
為
例

⑲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大
文
第
四
、
釋
難
。
於
中
有
五
，
一
、
諸
心
相
應
難
。

問
：
八
識
俱
時
起
，異
類
相
望
不
作
緣
；
異
類
心
所
既
同
生
，應
非
心
所
導
。

 

受

、
想
等
法
，
異
類
並
生
，
而

「
互
相
應
」
，
不
相
違
背
，
「和
合
似
一
」
。

 

故

《顯
揚
論
》

⑳
、
五
十
五
等
云
：
心
、
心
所
和
合
，
非
不
和
合
。
不
可
施

 

設
離
別
殊
異

㉑

。
定
俱
生
滅
，
事
業
必
同
，
俱
取
此
境
，
故
隨
一
心
開
導
之

 

時

，
相
應
心
所
亦
能
開
導
。
具
此
五
義
故
，
故
得
心
與
心
所
、
心
所
與
心
等

 

作
無
間
緣
。

言
五
義
者
：
一
、
「相
應
」
：
即
所
依
、時

、事

、處
四
義
等
同
故
；
二
、
「和

 

合
似
一
」

.，三
、
「俱
生
滅
」
；
四
、
「事
業
同
」
，
三
性
必
等
；
五
、
「開

 

導

」

同

。

諸
識
不
然
。
各
互
相
望
不
具
此
五
，
不
應
例
心
所
令
同
異
識
。



【論

文
】
然
諸
心
所
，
非
開
導
依
，
於
所
引
生
無
主
義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、
心
所
成
依
難
。

問
：
心
、
心
所
法
雖
異
類
相
望
互
作
緣
，
緣
義
既
無
差
，
為
依
亦
應
等
？

 

其
心
所
法
非
開
導
依
，
於
後
念
所
引
生
無
主
義
故
。
「依
」
是
主
義
，
心
所

 

非
依
；
「緣
」
是
由
義
，
心
所
亦
是
。

【論

文
】
若
心
、心
所
，等
無
間
緣
，各
唯
自
類
，第
七
、
八
識
初
轉
依
時
，相
應
信
等
，

 

此
緣
便
缺
，
則
達
聖
說
：
諸
心
、
心
所
皆
四
緣
生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、
各
應
為
緣
難
。

問
：
八
識
自
類
，
如
前
眼
識
等
為
後
眼
識
等
依
，
何
故
受
等
不
唯
為
後
受
等

 

依

，
而
眼
識
俱
受
，
得
與
後
自
俱
想
等
為
依
？
此
何
故
不
如
著
名
沙
門
義
想

 

望
想
、
受
望
受
等
耶

㉒

？
.

為
解
此
難
：
心
唯
望
心
，
心
所
別
別
望
別
別
心
所
自
類
為
依
者
，
第
七
、
八

 

識
隨
其
何
位
，
初
轉
依
時
，
相
應
信
等
此
緣
便
缺
，
自
有
漏
位
未
曾
有
故
；

 

為
成
此
有
緣
，
故
心
望
心
所
得
作
此
緣

㉓

。



問
：
緣
缺
何
事
？

既
違
聖
教
，
減
三
緣
故

㉔

。
即
與
《攝
論
》
第
一
等
云
：
心
及
心
所
，
四
緣

 

定
故
㉕

，
言
相
違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無
心
睡
眠
、
悶
絕
等
位
，
意
識
雖
斷
，
而
後
起
時
，
彼
開
導
依
即
前
自
類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四
、
後
起
由
他
難
。

問
：
如
出
五
位
無
心
之
時
，
六
由
七
、
八
先
有
故
生
，
何
不
第
六
以
七
、
八

 

為
依
？
彼
位
雖
斷
，
而
後
起
時
，
彼
開
導
依
，
唯
以
已
前
初
入
定
時
自
類
為

 

依

，
如

《對
法
》
第
五
說

㉖

。

【論
文
】
間
斷
五
識
應
知
亦
然
，
無
自
類
心
於
中
為
隔
，
名
無
間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以
第
六
意
為
同
法
故
，
但
無
自
類
心
中
為
隔
，
故
名
無
間
緣
。

【論
文
】
彼
先
滅
時
，
已
於
今
識
為
開
導
故
，
何
煩
異
類
為
開
導
依

㉗

？

【述
記
】
問
：
何
時
為
依
，
過
去
無
故
？

曾
住
現
在
，
將
滅
之
時
已
能
為
依
，
於
今
時
識
為
開
導
故
。
彼
設
若
不
去
，

 

後
不
得
生
故
。
由
前
理
教
，
故
知
不
假
異
類
之
識
為
開
導
依
。



【論
文
】
然
聖
教
中
說
：
前
六
識
互
相
引
起
，
或
第
七
、
八
依
六
、
七
生
，
皆
依
殊
勝

 

增
上
緣
說
，
非
等
無
間
，
故
不
相
違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五
、
諸
教
相
達
難
。

問
：
如

《解
深
密
》
等

㉘

：
五
識
由
意
引
；
《大
論
》
第
三

㉙

：
五
識
引
意

 

尋
求
心
生
；
《佛
地
經
》

㉚

、
《莊
嚴
論
》

⑪
說
平
等
智
初
起
，
第
八
初
得

 

淨
時
；
《攝
論
》
「依
染
污
」

㉜

；
《對
法
》

㉝

依

—1
悲
願
」
等

。
皆
云
諸

 

識
互
相
引
生
，
此
豈
非
教
異
類
依
文
？

.今
何
翻
解
？

此
前
所
引
，
「皆
依
殊
勝
增
上
緣
」
中
說
相
引
生
，
名
為
「無
間
」
，
非
實

 

是
此
等
無
間
緣
，
故
不
違
彼

⑭
。

【論
文
】
《瑜
伽
論
》
說
：
若
此
識
無
間
，
諸
識
決
定
生
，
說
此
為
彼
等
無
間
緣
。

【述
記
】
八
十
五
卷
有
四
緣
廣
分
別
義

⑮
，
正
與
此
同
。
如

《大
論
》
第
三
、
《顯
揚
》

 

十
八
云
：
此
心
、
心
所
等
無
間
，
乃
至
決
定
生

⑯
。
阿
羅
漢
後
心
，
即
非
此

 

緣

，
以
不
生
故
。

【論

文
】
又
此
六
識
為
彼
六
識
等
無
間
緣
，
即
施
設
此
名
意
根
者
，
言
總
、
意
別
，
亦



不
相
達
。

【述
記
】
率
爾
心
後
，
定
意
識
生

@

；
又
五
十
二
說
：
又
此
六
識
等
，
名
意
根
等

⑱
。 

皆
諸
識
相
望
為
緣
，
何
故
今
時
別
識
不
為
緣
也
？

彼
論
「言
總
」
，
遍
於
六
識
，
意
乃
「別
說
」
：
六
識
自
類
各
各
相
望
，
亦

 

不
違
理
。
即
總
意
言
，
若

「
諸
識
生
」
，
意
取
決
定
識
，
不
取
一
切
。
今

 

總
言
故
，
「諸
識
生
」
等

，
如

《攝
論
》
第
一
云
：
「
一
法
未
達
未
遍
知
」

 

意

⑲
。

【論
文
】

故
自
類
依
，
深
契
教
理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三
、結
正
。

故
知
八
識
自
類
為
依
，
深
契
教
理
，
並
無
違
故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「廣
諍
等
無
間
緣
(開
導
〕
依
」
的
三
大
段
中
，前
文
已
完
成
(寅
一
〕
「釋

 

難
陀
等
義
」
及

(寅
二
〕
「釋
安
慧
等
解
」
，今
文
則
是
第
三
大
段
，即

(寅
三
〕
「釋

 

護
法
正
釋
」
.，合
有
三
段
：



㈠
總
非
前
說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有
義

：
〔前
〕此
〔安
慧
等
〕說
，亦
不
應
理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〔此
文
『釋
護
法
正
釋
(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義
〕
』
；
於
中
有

 

三
：
初
、總
非
前
〔說
〕
，次
、申
其
〔正
〕
義
，後
、總
結
正
〔理
。今
此
〕
即

〔是
〕

 

初
文
〔
『總
非
前
(安
慧
等
說
〕
』
〕也
；
此
護
法
釋
。所
以
者
何
？
下
〔則
〕申
其
〔正
〕

 

義
。
」㈡

出
開
導
依
體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次
、申
其
(正
)
義
』
中
〕
，

 

文
意
有
四
：

一
、
出

體

義

，
二

、
破

前

非

，
三

、
申

正

理

，
四

、
釋

違

難

。
下
即
初
〔
『
出

(
開
 

導
依
的
〕
體
義
』
〕
也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『開
導
依
』
者
，謂
有
緣
〔慮
能
取

 

所
緣
境
的
心
〕法
為
主
〔體
始
〕能
作
等
無
間
緣
，此
於
後
〔時
能
〕生
心
、心
所
法
，〔有
〕

 

開
避
引
導
〔作
用
〕
(按
：
有
開
闢
彼
路
，引
導
生
起
後
念
心
、心
所
法
的
作
用
〕
，名
『開

 

導
依
』
。此
〔開
導
依
〕但
屬
心
〔法
，而
〕非
心
所
〔法
及
色
法
，不
相
應
行
法
及
無
為
法
〕

 

等
。
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論
文
所
言
〕
『開
導
依
者
』
，
〔其
〕
與
四
緣
中
〔的
〕

 

『
(等
〕
無
間
緣
』
〔有
〕
別
，但
是
『開
導
依
』
〔體
〕
必

〔然
〕
是

『
(等
〕
無
間



緣
』
。
〔然
而
亦
〕
有
是
『
(等
〕
無
間
緣
』
〔而
〕
非

〔是
〕
『開
導
依
』
〔者
，此
〕

 

謂
前
念
〔已
〕
滅

〔的
心
所
法
對
後
念
轉
生
的
〕
自
類
心
所
〔法
，彼
雖
可
作
等
無
間
緣
，

 

但
卻
非
能
作
開
導
依
。又
所
說
〕
『開
導
依
者
，謂
有
緣
法
』
〔言
，此
〕
謂
若
有
法
體

 

〔
一
者
〕
、是

『有
緣
(慮
法
，能
取
所
緣
對
境
〕
』
，
〔此
〕
即
簡
〔除
〕
色

〔法
〕
、

 

不
相
應
〔行
法
及
〕
無
為
法
等
，
〔以
其
〕
有
所
緣
、有
力
〔用
〕
者
，
〔始
〕
能
引
生

 

〔下
念
的
心
、心
所
法
〕故

.，
〔二
者
、是
〕
『為
主
(體
而
有
主
宰
力
用
〕
』
者
，
〔此
〕

 

即
簡
〔除
〕
一
切
心
所
法
、
〔色
法
、心
不
相
應
行
法
、無
為
法
〕等
，
〔以
〕彼
〔等
皆
〕

 

非
〔能
作
〕主
〔體
〕故

.，要
〔能
作
〕主
〔體
，因
而
〕有
力
〔用
者
，方
〕可
為
『
(開

 

導
)
依
』

.，
〔三
者
、彼
對
後
時
同
類
法
應
〕
能
作
〔為
〕
『等
無
間
緣
』
者
，
〔此
〕

 

簡
〔別
於
〕異
類
他
識
〔以
〕為
此
〔類
心
〕識
〔的
開
導
〕依
；
〔又
〕或
〔謂
即
便
是
〕

 

自
類
〔心
〕識
，
〔其
〕後
〔念
〕心
〔亦
〕不
〔能
作
〕為
前
〔念
〕心
〔的
開
導
〕依
；

 

或
雖
是
心
〔法
〕
，

倶

時
〔亦
〕不
得
為
心
所
〔法
乃
至
心
法
的
開
導
〕依
，
〔以
〕

倶

〔時

 

之
法
〕非
〔有
〕開
導
〔作
用
〕故
。故
言
『等
無
間
緣
』
〔中
能
作
為
『開
導
依
』
者
〕
，

 

即
唯
〔是
〕
自
類
〔的
心
法
而
已
〕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再
疏
言
：
「前
念
心
王
〔之
法
〕
，此
於
後
〔念
〕
心

〔法
〕
及
心

 

所
法
〔有
能
〕
開
避
〔開
闢
〕
彼
路
，引
導
〔之
使
得
〕
令

〔其
〕
生

〔起
〕
，故

〔彼

 

法
得
〕
為
此
〔法
的
開
導
〕
依
。此

〔作
為
開
導
依
者
〕
，但
屬
心
〔法
，而
〕
非

〔是
〕

 

諸
心
所
〔法
〕
；
〔其
餘
〕色

〔法
〕
、不
相
應
〔行
法
〕
應
皆
無
〔開
導
〕
力
故
，
〔非

 

能
作
開
導
依
〕
；
亦
非
無
為
〔法
有
開
導
力
，又
〕
無
前
後
〔念
的
分
別
〕
故
，
〔亦
不

 

能
作
開
導
依
〕
，故

〔彼
論
文
於
言
『非
心
所
』
之
後
〕
，復
言
『等
』
〔字
也
〕
。此

 

則

〔為

『申
其
義
』
中
的
〕
『第

一

、釋

(開
導
〕
依

(的
)
體
義
』
。
」

㈢
破
前
說
之
非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是
〕
破
前
〔所
說
之
〕
非
，共
有

 

兩

種

：

一
、
諸
識
不
倶
難
，
二

、
色
心
無
異
難
。
」

甲

、
諸
識
不
俱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若
〔如
小
乘
所
計
執
〕此
〔識
〕與
彼
〔識
〕

 

無

倶

起
義
，
〔則
此
或
可
〕
說
此
〔自
識
〕
於
彼
〔他
識
〕
有
開
導
力
，
〔今
安
慧
等
大

 

乘
論
師
已
許
〕
一
身
八
〔個
心
〕
識
既
容

倶

〔時
而
生
〕
起
，
〔則
〕
如
何
〔八
識
中
的
〕

 

異
類
〔心
識
可
互
〕
為
開
導
依
？
(按
：
如
安
慧
所
許
意
識
可
為
前
五
識
的
開
導
依
，第

 

七

、
八
識
可
為
第
六
意
識
的
開
導
依
，
第
六
識
可
為
第
七
識
的
開
導
依
，
第

六

、
七
識
可



為
第
八
識
的
開
導
依
。其
詳
已
見
前
文
。
)
若
許
〔異
類
心
識
中
，此
類
識
可
〕
為

〔彼

 

類
識
作
開
導
〕
依

〔者
，則
此
類
識
與
彼
類
識
〕
應
不
〔能
〕

倶

〔時
生
〕
起
，
〔如
此

 

則
與
大
乘
所
主
張
若
諸
緣
具
足
則
八
個
識
都
可

倶
生
相
違
，因
而
〕
便
同
〔於
小
乘
〕
異

 

部

〔計
執
於
一
剎
那
中
，
一一〕
心
不
〔能
〕
並
生
〔者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，可

 

以
開
分
二
節
：

一
者
、難
他
識
為
依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今
此
〕下
〔文
是
『破
前
(說
之
〕
非
』

 

兩
節
中
的
〕
初

〔節
，即
〕
『
(諸
識
不

倶
〕
難
』
也
。
〔
『諸
識
不

倶
難
』
文
，又
可

 

分
成
二
分
：

一
、
難
他
識
為
依
，
二

、
難
前
後
為
依
。
今
前
半
節
文
正
是
『
難
他
識
為
依
』
。 

論
文
〕
說
：
〔若
〕
此

〔法
能
〕
與
彼
〔法
〕
為
此
依
〔即
開
導
依
〕
者
，即
是
〔此
法

 

對
於
彼
法
必
須
〕
要
有
〔前
後
〕
開
導
力
故
。
〔今
安
慧
等
大
乘
師
於
有
情
個
體
〕
一
身

 

八

〔個
〕
識

〔中
〕
，既
容
許
〔其
〕
有

〔同
時
〕

倶

起
之
理
，
〔則
此
自
識
對
彼
他
識

 

便
不
必
要
有
前
後
開
導
力
，如
此
〕
如
何
〔於
八
識
中
〕
自

〔類
〕
識
與
他
類
識
〔能
互
〕

 

為
開
導
依
？
〔此
識
能
與
他
識
作
開
導
依
者
，則
此
識
對
他
識
要
能
〕
開

〔彼
途
徑
〕
，

 

避
〔免
〕彼
〔有
阻
礙
之
〕處
，
〔而
〕引
導
〔彼
識
〕令
〔其
現
〕生
，
〔如
是
〕要
〔互
〕



相
有
〔開
導
〕力
，
〔使
〕他
〔識
〕現
生
〔之
〕處
，不
障
我
〔自
識
現
行
之
〕路
，
〔若
〕

 

非
如
〔護
法
於
前
文
出
『開
導
依
之
體
義
』中
所
說
，要
〕自
〔類
識
的
〕前
〔念
〕心
〔滅
，

 

可
作
後
念
心
生
的
開
導
依
外
〕
，如
何
〔彼
〕他
〔類
〕識
〔可
〕與
此
〔自
類
識
能
〕為
〔開

 

導
〕
依
？
」

二

者

、難
前
後
為
依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既

疏

「
難
他
識
為
依
」
後

，復

疏

「
難
前
後
為
依
」
 

言

：

「
〔
論

文

『
若
許
為
依
，
應
不
倶
起
』
等
的
下
半
節
，
是

『
難

前

後

(
識
可
以
)
為

(
開
 

導
)
依
』
，意
謂
，若
安
慧
等
師
〕
如

〔說
一
切
有
部
〕
薩
婆
多
師
、
〔或
經
量
部
譬
喻

 

師
等
所
主
張
〕六
識
不
〔能
〕

倶

起
，
〔以
〕心
相
障
故
，
〔心
不
並
生
，則
異
類
之
識
始
〕

 

可

〔前
念
、後
念
〕
互
為
〔開
導
〕
依
。
〔然
而
，汝
〕
今

〔身
為
大
乘
學
者
〕
，既

〔許

 

八
識
可
以
〕

倶

生
，
〔即
顯
示
異
識
可
互
不
相
障
礙
〕
，應
無
開
導
〔意
義
，故
知
前
念

 

對
後
念
的
異
識
亦
不
得
成
為
開
導
依
〕
。若

〔異
識
前
、後
念
可
以
〕
互
為
〔開
導
〕
依

 

〔者
，則
前
、後
念
的
異
識
必
須
要
是
〕
互
相
障
〔礙
〕
故
。
〔又
若
如
是
，則
汝
說
便

 

要

如

〕
同

〔
於

〕
小

乘

〔
說
一
切
有
部
的
薩
婆
多
師
，
或
經
量
部
的
譬
喻
師
〕
等
異
部
之
心
， 

無
『
(二
心
)
並
生
』
義
，以
薩
婆
多
等
皆
〔主
張
〕
『
(二
心
)
不
並
生
(而
)
得
為
(等



無
間
)
緣

』
故

。
〔
故
若
要
不
同
於
小
乘
，
則
前
後
異
類
八
識
亦
不
得
相
互
為
開
導
依
〕

。 

此

〔文
〕
即

〔是

『諸
識
不

倶
難
』
中
的
〕
第
二
〔節
，即
〕
『難

(異
類
心
識
，交
)

 

互
相
望
，前

(念
對
後
念
〕
，有

(開
導
〕
依
』
義
。
」

乙

、
色
心
無
異
難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以

下

〔
是

『
破
前
說
之
非
』
二
段
中
的
〕
 

第
二
〔段
，即
是
〕
『色
心
無
異
難
』
。
〔於
〕中
有
二
：
一
、
〔初
〕難
無
異
，二
、
〔後
〕

 

釋

相

違

。
」

初
、難
無
異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
〔有
情
於
〕
一
身
中
，諸

〔八
種
〕
識

〔緣

 

具
之
時
，都
可
以
〕

倶

起
，
〔但
〕
多
少
〔

倶

起
，則
卻
〕
不
定
，若
容
〔彼
此
相
〕
互

 

作
等
無
間
緣
〔開
導
依
者
，則
〕
色

〔法
、不
相
應
行
法
及
無
為
法
〕
等
，
〔於
理
亦
〕

 

應
爾
〔而
可
作
開
導
依
。如
是
〕
便
違
聖
〔教
所
〕
說
：
等
無
間
緣
唯
心
、心
所
。
」
窺

 

基

《述
記
》
有
二
：

一
者
、例
色
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段
論
文
是
〕
初
、
〔
『難

(色
、心

 

等

)
無
異
』

，
均
可
作
開
導
依
〕
也

。
〔
所
以
者
何
？
因
為
若
如
大
乘
所
許
〕
八
識
倶
起
， 

多
少
不
定
，如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一
等
〔所
〕
說
：
第
八
識
或
〔與
〕
一
識



倶

〔轉
〕
，或

〔與
二
識

倶
轉
〕
，乃
至
〔與
〕
七

〔識

倶

轉
〕
等
。若
如
前
〔安
慧
論

 

師
所
〕說
〔八
識
〕得
互
為
〔等
無
間
〕緣
〔作
開
導
依
者
，則
〕色
法
〔當
亦
〕應
爾
，
〔因

 

為
彼
色
法
倶
起
者
〕
，
多

少

〔
亦
同
是
〕
不

定

〔
故

；
論

中

『
色
等
應
爾
』
句
中
之
〕
言

『
等

』
 

者
，
一
者
、
『體
(平
)等
(相
似
〕
』
〔義
〕
；
二
者
、
『用
(平
)等
(相
似
〕
』
〔義
〕
。

『體

(平
)
等

(相
似
〕
』
者
，
〔謂
〕
前

〔念
與
〕
後

〔念
都
是
〕
一
法
故
，如

〔前
、

 

後
念
〕心
，
〔都
〕唯
一
〔法
〕
，乃
至
〔前
、後
念
〕受
〔心
所
法
〕等
，亦
唯
有
一
〔法
。

 

所
言
『用
(平
)等
(相
似
〕
』者
，謂
相
〕鄰
、次
〔第
〕而
生
，
〔其
中
〕無
餘
自
心
〔所

 

間
〕
隔
，故
名
『無
間
(隔
〕
』
(按
：
合

『等
』
與

『無
間
』
，名

『等
無
間
緣
』
〕
。

 

若
許
一
心
〔可
以
〕為
多
心
〔作
〕
『
(等
無
間
)緣
』
〔者
，則
〕應
非
是
〔有
〕
『
(平
〕

 

等

(相
似
〕
』
〔義
〕
，如
色
〔法
、不
相
應
行
法
、無
為
法
〕
等
故
。
」

二
者
、違
教
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若
彼
復
言
：
色

〔法
有
〕
如
心
、
〔心

 

所
法
〕
等
許
是
〔等
〕
無
間
緣
〔者
，此
不
應
理
，有
違
聖
教
故
，以
聖
教
說
〕
：
心
、

 

心
所
法
，
〔於
〕
『四
緣
』
〔中
有
其
決
〕
定
故
(按
：
色
法
不
具
四
緣
，只
能
作
所
緣

 

緣
及
增
上
緣
〕
；
如
《
〔瑜
伽
師
地
論
菩
薩
地
》
等
〔卷
〕
三
十
八
〔對
論
〕
『十
因
』



中

〔有
〕
云
：
『唯
心
、
心
所
是
等
無
間
緣
(按
：
原
文
言
：
等
無
間
緣
及
所
緣
緣
，
唯

 

望
一
切
心
、心

(所
)
法
說
〕
』
；
亦
如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〕
第
三
等
云
：
『心
、

 

心
所
法
，
四
緣
定
故
(按
：
原
文
作
：
等
無
間
緣
者
，
謂
若
此
識
無
間
，
諸
識
決
定
生
，

 

此
心
是
彼
心
等
無
間
緣
〕
。
』
。故

〔知
〕
：
非
色
〔法
，乃
至
不
相
應
行
法
、無
為
法
等
〕

 

有
等
無
間
緣
〔的
體
用
〕
。
」

後

、釋
相
違
：
於
「色

、心
無
異
難
〈前
師
之
非
〕
」的
兩
段
中
，前
文
已
成
「難
(色

、

 

心
)
無
異
(則
有
違
聖
教
〕
」
，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
「釋
相
違
」
云
：
「然

〔於
〕
《攝

 

大
乘
(論
〕
》
〔卷
一
雖
有
〕
說
：
色

〔法
〕
亦

『容
有
等
無
間
緣
』
〔義
〕
者

，
〔此
但
〕

 

是

『縱
奪
(之
)
言
』
〔而
已
；
此
〕
謂
假
〔設
〕
縱

〔許
〕
小
乘
〔主
張
或
接
受
〕
色

〔法

 

與
〕
心
〔法
〕
前

〔念
與
〕
後

〔念
〕
有
等
無
間
緣
〔作
開
導
依
的
效
用
，目
的
只
不
過
要
〕

 

奪

〔破
小
乘
經
量
部
不
立
第
八
藏
識
而
前
念
色
法
對
後
念
心
法
的
生
起
可
作
〕
因
緣
故
。

 

不
爾
(按
：
若
不
作
此
解
而
真
許
色
法
可
為
心
法
的
等
無
間
緣
者
〕
，
〔則

『等
無
間
緣
』

 

中
的
〕
『等
』
言

〔便
〕
應
成
〔為
〕
無

〔
『平
等
相
似
』
的
含
義
與
作
〕
用

(按
：
色

、

 

心
二
法
是
異
體
法
，既
無
『體

(平
)
等

(相
似
〕
』
義

，亦
無
『用
入
平
)
等

(相
似
〕
』



義

。
)
〔安
慧
等
論
師
〕
若
謂
『等
』
言
非
〔在
〕
遮

〔撥
量
的
〕
多
少
，
〔只
〕
但
表
〔詮

 

色
法
之
與
色
法
，
或
心
法
之
與
心
法
為
質
的
〕
同
類
〔而
可
作
為
『等
無
間
緣
』
作

『開

 

導
依
』
者

，則
〕
便

〔有
〕違
汝
〔安
慧
等
論
師
所
〕
執

『異
類
識
(可
)
作
等
無
間
緣
(開

 

導
依
〕
』
〔的
主
張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有
兩
節
：

一
者
、
釋
攝
論
文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
〔安
慧
等
論
師
或
〕
復
難
言
：

 

〔若
聖
教
唯
言
心
、
心
所
法
始
可
作
等
無
間
緣
，
而
色
法
等
不
能
為
等
無
間
緣
者
，
則
〕

 

何
為
〔無
著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一
及
無
性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三
云
：

 

唯
可
容
〔色
法
、心
法
〕
有
等
無
間
緣
〔義
〕
？
故
知
色
法
亦
〔應
〕
有
此
『
(等
無
間
)

 

緣

(作
開
導
依
〕
』
〔義

。於
是
護
法
論
師
於
〕
下

〔文
〕
釋

〔彼
論
的
似
〕
相
違
〔義

 

云
〕
：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
〔卷
一
及
無
性
、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〕
所
說
〔
『前

 

剎
那
色
望
於
後
(剎
那
〕
色
…
…
應
知
容
有
等
無
間
緣
』
者

，此
不
過
〕
是

『縱
奪
』
〔之
〕

 

言

〔而
已
，意
〕
謂
假
〔施
設
說
〕
：
縱

〔使
〕
小
乘
上
座
部
中
〔有
〕
經
部
師
〔計
執
〕

 

色

〔法
〕
有
等
無
間
緣
〔義
，但
仍
當
〕
奪

〔破
〕
彼

〔有
〕
因
緣
〔義

，此
由
於
〕
彼

〔宗

 

並
〕
無

〔建
立
〕
第
八
〔識
〕
心

〔持
種
理
論
，而
於
無
心
位
時
〕
，以
色
〔根
持
種
，作
〕



為

〔出
無
心
位
時
，心
法
生
起
的
〕
因
〔緣
〕
故

，
〔前
經
已
破
，不
得
成
立
。今

《攝
論
》

 

所
說
者
是
『縱
奪
之
言
』
者
〕
，即
是
設
許
〔彼
所
說
的
〕
色

〔法
，縱
然
容
〕
有
此
『
(等

 

無
間
)
緣
』
〔義

，然
仍
要
奪
破
其
有
『因
緣
』
義
，
顯
示
其
色
根
實
〕
無

〔能
持
種
作
〕

 

因
緣
義
。
〔又
論
文
所
言
〕
『
〔不
爾
，即
)
不
作
此
解
，
(則
〕
「等
」
言
無
用
』
〔者
，

 

意
〕
謂
前
〔念
法
〕
及
後
〔念
法
〕
各
有
一
法
相
似
〔則
可
〕
名

〔為
〕
『
(平
〕
等

(相

 

似
〕
』
，今

〔色
法
前
後
念
其
量
多
少
不
定
，彼
此
〕
不

〔是
〕
相
似
，亦
名
〔為
有
『等

 

無
間
緣
』
的
〕
『
(平
〕
等

(相
似
〕
』
〔義
〕
，故

〔實
不
應
理
。是
故
依
彼
兩
點
理
論
，

 

前
師
所
言
『
《攝
論
》
第
三
云
：
唯
可
容
(色
法
〕
有
等
無
間
緣
，故
知
色
法
亦
有
此
緣
』

 

者
，
是
不
能
成
立
的
〕
。
」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分
兩
點
重
明
《攝
論
》
所
言
『色
法
縱
有
等
無
間
緣
』
的
意
義

 

云
：
「
〔又
〕此
『設
縱
』
〔之
〕言

，
〔可
〕有
二
種
〔涵
〕義
：
一
者
、彼
〔經
〕部
〔師
〕

 

計

〔執
〕
色

〔法
確
〕
有
此
『
(等
無
間
)
緣
』
〔及

『因
緣
』
〕
，
故

〔即
以
世
親
及

 
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的
〕
此
文
為
證
，
〔以
證
明
縱
許
色
法
有
等
無
間
緣
，
但
奪
破
其

 

有
因
緣
義
(按
：
如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第
三
回
應
云
：
『若
有
執
前
剎
那
色
能
為



種
子
(因
緣
〕
，
後
剎
那
色
(法
)
因
彼
而
生
，
前
識
後
識
相
望
亦
爾
…
…
若
如
是
者
，

 

諸
阿
羅
漢
終
不
應
得
無
餘
涅
槃
，
(以
〕
色

、
心
兩
因
永
無
盡
故
。
(是
故
)
前
剎
那
色

 

望
於
後
(剎
那
〕
色

，前
剎
那
識
望
於
後
(剎
那
〕
識

，應
知
(縱
然
〕
容
有
等
無
間
緣
，

 

(但
決
定
)
無
有
因
緣
(義
〕

〔針
對
此
『經
部
許
色
、
心
有
等
無
間
緣
』
義

，

 

或
有
難
言
〕
：
若
爾
(按
：
意
即
若
言
經
部
計
執
而
許
色
法
、心
法
均
有
等
無
間
緣
爾
者
〕
，

 

何
故
《攝
(大
乘
〕論
》
〔卷
〕第
一
云
『非
經
部
師
唯
(許
)色
等
法
名
(有
)
等
無
間
緣
』

 

〔耶
〕
？
〔此
可
答
言
：
在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〕
第
三
卷
中
，
〔是
〕
約

〔彼
經
部
師
計
執
〕

 

色

〔根
〕
之
中
含
諸
〔法
的
〕
種
子
，
或
及
心
(法
亦
含
有
諸
種
子
，
心
生
於
心
既
有
等

 

無
間
緣
〕
，
故
說
〔色
生
於
色
亦
〕
有
此
『
(等
無
間
)
緣
』
；
〔至
於
〕
彼

〔
《攝
大

 

乘
論
》
〕
第
一
卷
〔則
〕
據
彼
〔經
部
師
〕
無

〔有
建
立
第
八
種
子
〕
識
及
〔出
無
心
位

 

時
便
無
諸
法
〕
種
子
故
，唯
有
色
法
，
〔因
此
而
〕
言
：
〔心
法
既
〕
不
得
等
無
間
緣
，
〔故

 

色
法
亦
不
得
成
就
等
無
間
緣
。
又
〕
或

〔可
釋
言
：
《攝
論
》
〕
第
一
卷
〔說
色
法
有
等

 

無
間
緣
者
〕
是
經
部
計
；
第
三
卷
中
〔說
色
法
無
等
無
間
緣
者
是
〕
上
座
部
〔中
之
以
經

 

為
量
者
〕等
〔論
師
之
〕義

。
〔又
此
『設
縱
』之
言
亦
可
有
第
〕
二
〔種
的
涵
義
〕者
二
於



《攝
論
》
二
說
中
〕
以
彼
第
一
〔卷
的
〕
論
文
為
正
〔說
，亦
即
以
『色
法
無
等
無
間
緣
』
〕

 

此
義
為
〔經
部
的
〕
正

〔義

，
因
為
〕
經
部
本
計
非
〔是
〕
『必
許
色
(法
)
為

(有
等
〕

 

無
間
緣
』
，
以

〔色
法
的
前
後
念
〕
不

〔是
〕
『
(平
〕
等

(相
似
〕
』
，
〔不
符
合
『等

 

無
間
』
義
〕故

二

《攝
論
》
〕第
三
卷
〔釋
文
〕中
二
姑
〕且
設
〔彼
色
法
縱
〕許
有
〔等

 

無
間
緣
義
，
而
目
的
在
〕
欲
奪
〔破
彼
色
、
心
二
法
有
〕
因
緣
〔義
而
已
，
實
在
並
〕
非

 

〔肯
定
〕
彼

〔經
部
師
真
正
〕
計

〔執
〕
色

〔法
〕
為

〔有
〕
等
無
間
〔緣
也
〕
。此
中
〔所

 

要
奪
破
的
『因
緣
』
義

，非
唯
識
家
義
的
『因
緣
』
義

，
而
〕
即
是
〔彼
經
部
師
計
執
『色

 

心
互
持
種
子
說
』
中
〕
色

、心
前
後
〔可
互
為
因
緣
〕
，前

〔念
色
、心
可
〕
為
後
〔念
色
、

 

心
作
〕
因

〔緣
之
義
而
已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破
前
師
轉
故
：
論
言
「若
謂
『等
』
言
非
遮
多
少
，但
表
同
類
，便
違
汝
執
異

 

類
識
作
等
無
間
緣
者
，
是

『破
前
師
(的
)
轉
救
』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
 

文
所
言
『
「等
」
言
非
遮
多
少
，
但
表
同
類
』
者

，
此
是
〕
前

〔安
慧
等
〕
師

〔的
〕
復

 

救

。前

〔師
於
前
文
立
『等
無
間
緣
』
之
時
〕
，但
總
說
『等
』
字

〔而
〕
未

〔有
〕
更

〔予

 

以
解
說
〕
分
別
〔其
涵
義
。
今
〕
彼

〔轉
救
〕
謂

〔護
法
所
言
『
(依
大
乘
義
〕
，
又
一



身
中
諸
識

倶
起
，多
少
不
定
，若
容
互
作
等
無
間
緣
，色
等
應
爾
，
(亦
有
等
無
間
緣
義
〕
』

 

者

，此
實
〕
不
然
；
〔前
論
言
『
〔色
法
若
為
等
無
間
緣
，則
)
「等
」
言
應
成
無
用
』
者

，

 

此
亦
不
然
。何
則
？
因
為
『等
無
間
緣
』
中
的
『等
』
字
並
〕
不

〔有
如
護
法
等
所
指
的
〕

 

『遮
多
少
，
(要
前
後
)
各

(為
)
一
法
，故
名
為
「等
」
』
〔之
義
〕
也

。
〔所
言
『等
』

 

者
〕
，但
表
前
念
是
此
心
、心
所
〔法
〕
，後

〔念
〕
亦

〔是
〕
此
心
、
心
所
，表
此
〔法

 

是
彼
法
的
〕
同
類
，
〔便
〕
得

〔有

『等
』
義

，便
前
念
心
、
心
所
法
〕
得
為
〔後
念
心
、

 

心
所
法
的
〕
『
(等
無
間
)
緣
』
。護
法
等
師
回
應
說
：
若
如
此
者
，
〔我
等
亦
表
贊
同
，

 

可
是
於
你
〕
便

〔有
〕
違
汝
〔宗
所
〕
執

『異
類
識
(可
)
作
等
無
間
緣
』
〔的
主
張
，

 

如
你
所
主
張
第
六
識
異
類
可
作
第
七
識
的
等
無
間
緣
，如
是
第
六
識
與
第
七
識
既
是
異
類
，

 

便
〕
不
相
依
，
〔不
符
『等
』
義
〕
，
故
八
識
相
望
，
各
各
異
類
，
何
得
〔於
你
們
的
系

 

統
中
得
〕
為

『
(等
無
間
)
緣
』
？二

㈣

申
開
導
依
之
正
理
：
於

「次

、申
其
(正
)
義
」
的
四
段
中
，上
文
已
完
成
「出

(開

 

導
依
的
〕
體
義
」
及

「破

(其
)
前

(說
之
〕
非
」
彼
二
段
，，今
是
第
三
段
，
即

「申

(開

 

導
依
之
〕
正
理
」
。此
中
又
開
成
(甲
)
「申
八
識
之
正
理
」及
(乙
)
「申
心
所
之
正
理
」
：



甲

、
申
八
識
之
正
理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是
故
〔每
一
有
情
所
具
的
〕
八
〔個
心
〕

 

識
，各
唯
〔以
每
一
前
念
的
〕
自
類
〔心
識
〕
為

〔後
念
的
自
類
心
識
之
〕
開
導
依
，
〔以

 

其
能
〕
深
契
教
理
，
〔前
念
、後
念
的
〕
自
類
〔心
識
〕
必
無

倶

起
〔之
〕
義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大
文
〔
『次

、申
其
(正
)
義
』
中
的
〕第
三
〔段
，

 

即
是
〕
『申
其
(開
導
依
之
)
正
理
』
；
〔此
又
再
開
成
『甲
、
申
八
識
』
及

『乙
、
申

 

心
所
』
兩
節
；
今
文
正
是
『甲
、
申
八
識
之
正
理
』
。
以
八
識
中
的
眼
識
等
為
例
〕
，
自

 

類
眼
識
等
〔前
念
與
後
念
〕無

倶

起
〔之
〕
義
故
，所
以
自
類
前
念
〔已
滅
〕
之
識
，
〔可
〕

 

與
後
〔念
生
起
自
類
之
識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〕
依

。
」

乙

'
申
心
所
之
正
理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心
所
〔的
〕
此

〔開
導
〕
依

，隨

〔其

 

所
屬
的
相
〕
應

〔心
〕
識

〔而
為
〕
說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其
心
所
法
既
〔然
隸
〕
屬
於
〔其
所
相
應
的
〕
心

〔王
，故
〕

 

各
隨
〔其
〕本
〔屬
相
應
的
心
〕識
〔之
開
導
依
〕以
說
〔為
其
〕所
〔屬
的
開
導
〕依
(按
，，

 

如
前
念
已
滅
的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，
既
是
能
引
生
後
念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的
開
導
依
，
同
時
亦

 

是
能
引
生
後
念
與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相
應
的
觸
、
作
意
、
受

、
想

、
思
之
五
相
應
遍
行
心
所



的

『開
導
依
』
〕
，故

〔論
文
有
〕
『
(應
〕
隨
識
說
』
〔之
語
〕
。
」

㈤

釋
諸
違
難
：
於
「次

、申
其
(正
)義
」的
四
段
中
，大
文
已
完
成
「出
體
義
」
、
「破

 

前
非
」及
「申
(開
導
依
之
)
正
理
」
三
段
，今
文
開
始
則
是
末
段
「釋
違
難
」
。故
《述
記
》

 
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『次

、申
其
(正
)義
』
〕大
文
〔中
的
〕第
四
〔段

，即
〕
『釋
(諸
違
〕

 

難

。於
中
有
五
〔種
釋
〕
：
一
、諸
心
相
應
難
，
〔二
、心
所
成
依
難
，二一、各
應
為
緣
難
，

 

四
、後
起
由
他
難
，
五
、諸
教
相
違
難
〕
。
」

甲

、
釋
諸
心
相
應
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設
有
外
人
針
對
護
法
所
立
「前
念
心
識
可
作
後

 

念
自
類
心
識
及
其
相
應
心
所
的
開
導
依
」
而
作
出
問
難
言
：
「問
：
八
識

倶

時
〔而
〕
起

，

 

異
類
〔心
識
，如
眼
識
之
望
意
識
，意
識
之
望
末
那
識
等
，彼
此
〕
相
望
〔汝
〕
不

〔許
〕

 

作

〔等
無
間
〕緣

〔開
導
依
；
但
〕
異
類
心
所
既
〔與
其
相
應
的
心
識
〕
同
生
(按
：
如
觸
、

 

作
意
、受

、
想

、
思
五
遍
行
心
所
可
與
第
八
心
王
阿
賴
耶
識
同
生
〕
，
〔則
前
念
心
王
〕

 

應
非
〔與
後
念
心
王
同
時
相
應
的
〕
心
所
〔法
作
開
〕
導

〔依
〕
。
」

針
對
此
難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護
法
的
回
應
云
：
「雖
心
、
心
所
異
類
並
生
，
〔然
〕

 

而

〔心
王
與
心
所
相
〕
互
相
應
〔而
〕
和
合
似
〔如
〕
一
〔體
〕
，定

倶

生
〔
倶

〕
滅

，
〔故



其
〕
事
業
〔活
動
亦
〕
必

〔相
〕
同
，
〔是
以
前
念
心
法
，
能
令
後
念
同
類
〕
一
〔心
王

 

得
以
〕
開
導
〔之
〕
時
，
餘

〔相
應
之
心
所
〕
亦

〔應
得
以
〕
開
導
，
故

〔前
念
已
滅
心

 

法
得
以
〕展
轉
〔能
引
生
同
類
後
念
心
法
及
其
相
應
的
心
所
法
而
〕作
等
無
間
緣
〔開
導
依
。

 

至
於
八
識
中
的
〕
諸
識
〔之
間
則
〕
不
然
，
〔雖
彼
此
異
類
容
或
並
生
，
但
非
必
然
相
應
，

 

不
能
和
合
似
一
，
不
能

倶
生
倶
滅
，故
其
事
業
亦
非
同
一
，故
〕
不
應
為
例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受

、想
等
〔遍
行
心
所
之
〕
法

，
〔與
其
相
應
的
某
一
心
識
〕

 

異
類
並
生
而
互
相
應
，
不
相
違
背
，
和
合
似
一
，
〔故
得
與
其
相
應
的
心
識
，
有
著
同
一

 

的
開
導
依
〕
。故

《顯
揚
(聖
教
〕
論
》

〔卷
一
、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五
等
云
：

 

心

〔與
〕
心
所
〔法
〕
和
合
，
非
不
和
合
。
〔故
〕
不
可
施
設
〔心
、
心
所
彼
此
〕
離
別

 

殊
異
。
〔心
與
心
所
〕
定

倶

生
〔
倶

〕
滅
，
〔其
所
作
〕
事

〔之
〕
業

〔用
〕
必
同
，
〔能
〕

 

倶

取
〔同
〕
此

〔之
〕
境
，故
隨
〔
一
開
導
依
〕
，
一
心
〔能
得
〕
開
導
之
時
，
〔與
此
心
〕

 

相
應
〔的
餘
諸
〕心
所
〔法
〕亦
能
〔得
彼
〕開
導
。具
此
『五
義
』故

，故
得
心
與
〔相
應
〕

 

心
所
、
〔相
應
〕
心
所
與
心
等
作
無
間
緣
〔開
導
依

.，所
〕
言

『五
義
』
者
：
〔謂
〕
一
、

 

『相
應
』
，即
所
依
〔同
〕
、時

〔同
〕
、事

〔同
〕
、處

〔所
同
；
此
〕
四
義
等
同
故
；



〔名
為
『相
應
』
〕
；
二
、
『和
合
似
一
』
丄
一
一
、
『

倶

生
(
倶

)
滅
』
；
四
、
『事
業
(相
)

 

同
』
，
〔善

、惡

、無
記
等
〕
三
性
必
〔亦
〕
等

〔同
〕
；
五
、
『開
導
(依
〕
』
同
。
〔至

 

於
八
識
中
的
〕諸
識
〔之
間
則
〕不
然
，
〔彼
等
〕各
互
相
望
〔皆
〕不
具
此
『五
(義
〕
』
，

 

〔不
能
互
為
等
無
間
緣
，自
然
不
應
互
為
開
導
依
，故
〕
不
應
〔以
異
識
為
〕
例

，
〔使
〕

 

心
所
令
同
〔於
諸
〕
異
識
〔之
不
能
有
同
一
的
開
導
依
〕
。
」

乙

、
釋
心
所
成
依
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第
二
、心
所
成
依
難
。
」
此
謂

 

於

「釋
其
違
難
」
的
五
段
中
，前
文
已
釋
「諸
心
相
應
難
」
，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釋
「心

 

所
成
依
難
」
云
：
「
〔前
文
已
言
：
唯
心
法
始
能
為
開
導
依
〕
，
然
諸
心
所
〔法

，
雖
與

 

心
法
相
應
，然
〕
非

〔能
為
〕
開
導
依
，
〔以
對
〕
於
所
引
生
〔法

，並
〕
無

〔作
〕
『主

 

(體
〕
』
〔之
〕
義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〕問
〔言
〕
：
心
〔與
〕心
所
法
，雖
異
類
相
望
〔可
〕

 

互
作
『
(等
無
間
)
緣
』
，
〔其
等
無
間
〕
緣

〔之
〕
義
既
無
差
〔別

，
故
彼
此
作
‘〕為

 

『
〔開
導
)
依
』
〔之
義
〕
亦
應
等
〔同
無
異
。
護
法
論
主
應
可
答
言
：
前
念
心
法
可
為

 

後
念
同
體
心
法
的
開
導
依
，但
〕其
〔相
應
的
〕
心
所
法
〔則
〕非
開
導
依
，
〔所
以
者
何
？



以
彼
等
對
〕
於
後
念
所
引
生
〔之
心
、心
所
法
並
〕
無

〔作
〕
『主

(體
〕
』
〔之
〕
義
故
。

 

〔前
文
已
云
〕
：
『
〔開
導
)
依

(者
)
是
主
(體
〕
』
義

，
〔而
〕
心
所
〔法
無
主
體
義
，

 

故
〕
非

〔是
開
導
〕
依

(按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原
文
云
：
『開
導
依
』
者

，
謂
有
緣
法
，

 

為
主
，能
作
等
無
間
緣
，此
於
後
生
心
、心
所
法
，
開
避
引
導
，名
開
導
依
；
此
但
屬
心
、

 

非
心
所
等
。
』
〕
〔
『依
』
是
主
義
，至
於
〕
『緣
』
〔者

，則
〕
是
由
義
，
〔故
前
念
〕

 

心
所
〔法
〕
亦
是
〔可
作
後
念
心
所
法
的
等
無
間
緣
，以
『由
』
前
念
而
得
有
後
念
故
〕
。
」

 

丙

、
釋
各
應
為
緣
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
『釋
其
違
難
』
中
的
〕
第

 

三

〔節
，即
釋
其
〕
『各
應
為
緣
難
』
。
〔或
有
〕
問

〔言
：
若
有
情
〕
八

〔個
〕
識

〔中

，

 

唯
其
〕
自
類
〔心
識
能
作
開
導
依
〕
，
如
前
〔念
〕
眼
識
等
，
〔能
〕
為
後
〔念
所
引
生

 

的
同
類
〕
眼
識
等
〔為
〕
等

〔無
間
緣
作
開
導
〕
依

，
〔則
〕
何
故
受
等
〔心
所
〕
不
唯

 

為
後
〔念
同
類
〕
受
等
〔心
所
的
開
導
〕
依
，
而

〔唯
與
〕
眼
識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受

〔心

 

所
亦
〕得
與
後
〔念
〕自
〔類
受
〕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想

、
〔思
〕等
〔心
所
〕為
〔開
導
〕依
？

 

此
何
故
不
如
〔天
竺
〕
著
名
沙
門
〔所
立
〕
義

〔而
前
念
〕
想

〔心
所
〕
望

〔後
念
〕
想

〔心

 

所
〕
、受

〔心
所
〕
望
受
〔心
所
〕
等

〔為
等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依
〕
耶
？
為
解
此
難
，
〔論



主
當
有
所
回
應
〕
。
」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回
應
以
釋
彼
「各
應
為
緣
難
」
云
：
「若
心
、

 

心
所
〔的
〕
等
無
間
緣
〔作
開
導
依
〕
各
唯
自
類
〔者

，
則
〕
第
七
〔識
與
第
〕
八
識
初

 

轉
依
時
，
〔彼
無
漏
的
〕
相
應
信
等
〔心
所
的
生
起
時
〕
，此

〔其
等
無
間
緣
所
開
導
依
〕

 

便

〔將
有
〕
缺
，
〔如
是
〕
則

〔有
〕
違
聖
〔教
所
〕
說

『諸
心
、心
所
皆
四
緣
(決
定
的
)

 

生
』
〔的
論
調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設
若
有
如
著
名
沙
門
所
立
義
，堅
持
〕
心
〔法
〕
唯
望
〔自

 

類
〕
心
〔法
為
開
導
依
，而
〕
心
所
〔法
亦
〕
別
別
〔唯
〕
望
別
別
心
所
〔法
〕
自
類
為
〔開

 

導
〕
依
者
，
〔則
修
行
者
的
〕
第
七
〔識
及
第
〕
八
識
隨
其
〔所
應
在
於
〕
何
位
初
轉
依

 

時

(按
：
第
七
識
在
初
見
道
位
而
得
轉
依
成
無
漏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，
第
八
識
在
金
剛

 

心
究
竟
位
，或
云
於
無
間
道
，或
云
於
解
脫
而
得
轉
依
成
無
漏
的
大
圓
鏡
智
相
應
心
品
〕
，

 

〔爾
時
與
彼
〕
相
應
〔的
〕
信
等
〔無
漏
心
所
生
起
時
〕
，此

〔其
所
依
的
等
無
間
〕
緣

〔而

 

作
開
導
依
者
〕
便
缺
，
〔因
為
〕
自
有
漏
位
〔以
來
，
於
無
漏
位
前
〕
未
曾
有
〔此
無
漏

 

之
信
等
心
所
生
起
，以
作
為
無
漏
轉
依
位
之
信
等
生
起
的
開
導
依
故
；
為
〔要
〕成

就

〕

 

此

〔應
〕
有

〔的
等
無
間
〕
緣

〔作
轉
依
時
之
無
漏
信
等
心
所
生
起
的
開
導
依
〕
，故

〔得



要
使
〕
心

〔法
〕
望

〔其
相
應
的
〕
心
所
〔法
〕
得
作
此
〔等
無
間
〕
緣

〔以
成
就
其
開

 

導
依
的
作
用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〕
問

〔言
：
汝
說
『相
應
信
等
，
此
緣
便
缺
』
者

，究

 

竟
〕
所
缺
何
事
？

〔護
法
等
可
答
言
：
汝
缺
等
無
間
緣
〕
，
即

〔有
〕
違
聖
教
，
〔而
把

 

聖
教
所
言
心
、
心
所
決
定
由
四
緣
具
足
所
生
者
〕
減

〔成
為
由
因
緣
、
所
緣
緣
、
增
上
緣

 

等
〕
三
緣
〔具
足
即
可
生
起
而
缺
等
無
間
緣
〕
故

。
〔所
言
『違
聖
(教
所
〕
說
』
者
〕
，

 

即
與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無
性
〕
釋
》
〔卷
〕
第
一
等
〔所
〕
云
『心
及
心
所
，四
緣
定
(必

 

具
足
然
後
生
起
〕
』
〔之
說
相
違
〕
，
故
言
『相
違
』
也
。
」

丁

'
釋
後
起
由
他
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
『釋
其
違
難
』
中
的
〕
第

 

四

〔節

，
即
〕
『
(釋
〕
後
起
由
他
難
』
。
〔設
有
〕
問

〔難
云
〕
：
如

〔有
情
〕
出
五

 

位
無
心
〔前
意
識
暫
斷
而
今
復
起
〕
之
時
，
〔其
第
〕
六

〔意
識
〕由

〔第
〕
七

〔識
及
第
〕

 

八
〔識
必
須
〕先
有
，故
〔能
再
〕生

，何
不
第
六
〔意
識
〕以
〔第
〕七

、
八
〔識
〕為
〔等

 
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〕
依
？
」
此
中
有
三
：

前

、明
第
六
自
類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會
釋
彼
違
難
云
：
「
〔有
情
於
〕無
心
睡
眠
、
〔無



心
〕
悶
絕
、
〔生
無
想
天
、
入
無
想
定
及
滅
盡
定
彼
〕
等

〔無
心
〕
位

〔時

，
其
第
六
〕

 

意
識
雖
〔然
暫
〕
斷

，
而
後
〔時
出
無
心
位
彼
再
生
〕
起
時
，彼
開
導
依
即
〔是
〕
前

〔時

 

未
入
無
心
位
的
最
後
〕
自
類
〔意
識
，
而
非
是
彼
第
七
、
八
等
異
識
者
為
開
導
依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
〔第
六
意
識
於
入
無
心
〕
位

〔時
〕
雖

〔然
暫
〕
斷

，
而

 

後

〔時
再
生
〕
起
時
，
彼
開
導
依
〔非
是
第
七
、
八
識
，
然
而
〕
唯
以
已
前
初
入
定
〔或

 

初
入
無
心
位
〕時
〔之
〕自
類
〔意
識
〕為
〔其
等
無
間
緣
作
〕
『
〔開
導
)
依
』
，如
《
(阿

 
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)
對
法
〔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五
〔所
〕
說

。
」

中

、
明
五
識
自
類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：
「
〔於
出
無
心
位
時
，
意
識
斷
後
再
起
固

 

然
以
已
前
入
定
時
的
自
類
意
識
為
開
導
依
，至
於
已
〕
間
斷
〔的
〕
五
識
，
〔其
再
起
時
〕

 

應
知
亦
然
(按
：
即
以
已
前
入
定
時
的
自
類
五
識
為
等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依
〕
，
〔以
〕
無

 

自
類
心
〔於
〕
中
為
隔
〔者
，
即
〕
名

〔為
等
〕
無
間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以

〔前
入
無
心
位
的
〕
第
六
意
〔識
可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緣
作

 

開
導
依
的
〕
同
法
〔喻
〕
故
，但

〔只
要
〕無
自
類
心
於
中
為
隔
〔者
〕
，故

〔得
〕
名

〔為

 

等
〕
無
間
緣
〔便
可
作
為
開
導
依
，
是
以
『
(入
無
心
位
時
已
)
間
斷
五
識
，
但
無
自
類



心
於
中
為
隔
，
(得
〕
名

(為
等
〕
無
間
(緣
作
開
導
依
〕
』
〕
。
」

後

、明
何
時
依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〕
問

〔曰
〕
：
〔前
念
已
斷
的
五
識
對

 

後
念
自
類
五
識
實
於
〕何
時
為
〔開
導
〕依

，
〔於
後
念
時
，彼
已
成
〕
過
去
〔而
〕無

〔體

 

即
無
用
〕故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答
彼
問
云
：
「彼
〔前
時
五
識
於
〕先
滅
時
，已
〔即
能
對
〕

 

於
今
〔時
復
起
的
同
類
五
〕
識

〔得
〕
為
開
導
故
，
何
煩
〔須
要
有
〕
異
類
〔心
識
如
第

 

六
意
識
者
以
〕
為

〔後
時
五
識
的
〕
開
導
依
〔耶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彼
前
時
心
識
既
滅
，
雖
已
成
過
去
，無
體
無
用
，
但
亦
〕

 

曾
住
〔於
彼
前
時
的
〕現
在
〔位
，自
然
有
體
有
用

.，當
其
〕將
滅
之
時
，已
能
為
依
，〔對
〕

 

於
今
時
〔同
類
的
心
〕
識

〔令
其
生
起
，得
〕
為
開
導
，
故

〔成

『開
導
依
』
〕
。彼

〔前

 

時
心
識
〕
設
若
不
〔滅
〕
去
，
〔則
〕
後

〔時
的
心
識
便
〕
不
得
生
〔起
〕
，
故

〔雖
相

 

去
多
劫
，只
要
中
無
所
隔
，前
識
亦
可
以
為
後
識
的
開
導
依
〕
。由
前
理
教
，故
知
不
〔必
〕

 

假

〔藉
〕
異
類
之
識
〔以
〕
為
開
導
依
。
」

戊

'
釋
諸
教
相
違
難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『釋
其
違
難
』中
的
〕第
五
〔節

，

 

即
〕
『
(釋
〕
諸
教
相
違
難
』
。
」
此
中
共
有
三
分
：



前

、諸
前
教
實
說
增
上
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初
師
有
所
質
〕問
：
如
《解

 

深
密
(經
〕
》
等

〔聖
教
，有
說
：
前
〕
五
識
由
〔第
六
〕
意

〔識
所
〕
引

〔生
〕

；
《大

 

論

(瑜
伽
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三
〔說
，
由
前
〕
五
識
引
〔發
第
六
〕
意

〔識

，
其
〕

 

尋
求
心
〔便
得
〕
生

〔起
；
第
二
師
疑
〕
：
《佛
地
經
(論
〕
》

〔卷
三
以
及
〕
《莊
嚴

 

(經
)
論
》

〔卷
三
都
〕
說
：
〔第
七
識
〕
平
等
〔性
〕
智
初
起
〔得
依
世
第
一
法
的
第

 

六
意
識
〕
；
第
八
〔識
〕
初
得
〔大
圓
鏡
〕
淨

〔智
〕
時
；
〔得
依
妙
觀
察
智
之
第
六
識

 

及
平
等
性
智
的
第
七
識
〕
；
《攝
(大
乘
〕
論
》
〔卷
一
及
其
釋
論
都
說
：
第
八
異
熟
識
是
〕

 

依

〔第
七
〕
染
污
〔意
而
生
起
的
〕
；
《對
法
〔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
〔卷
六
說
：

 

異
熟
識
的
變
易
生
死
是
〕
依

〔大
〕
悲
願
等
〔而
生
起
的
。
如
是
諸
等
聖
教
〕
皆
云
：
諸

 

識

〔是
〕
互
相
引
生
〔的
〕
，此
豈
非
〔聖
〕
教

〔指
出
〕
異
類
〔亦
可
為
開
導
〕
依

〔的

 

重
要
〕文
〔獻
證
明
〕？
今
何
〔故
〕翻
〔而
有
其
別
〕解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釋
彼
疑
難
云
：

 

「然
聖
教
中
〔所
〕
說
：
前
六
識
互
相
引
起
，或
第
七
、
八

〔識
〕
依

〔第
〕
六
、
七

〔識

 

而
〕
生

〔乃
至
無
漏
識
依
有
漏
識
等
〕
，皆

〔是
〕
依
殊
勝
〔的
〕
增
上
緣
〔而
為
〕
說
，

 

非

〔就
〕
等
無
間
〔緣
作
開
導
依
而
為
說
〕
，
故

〔護
法
等
師
以
自
類
心
識
為
等
無
間
緣



作
開
導
依
而
不
依
異
類
者
，實
與
此
等
所
引
聖
教
之
說
亦
〕
不
相
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前
所
引
〔
《解
深
密
經
》
、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、
《佛
地

 

經
論
》
、
《莊
嚴
經
論
》
、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等
所
說
者
〕
，皆

〔是
〕
依

『殊

 

勝
增
上
緣
』
中
說
〔諸
識
互
〕
相
引
生
，名
為
『無
間
』
，
〔其
實
都
是
『增
上
緣
』
義
〕
，

 

非
實
是
此
『等
無
間
緣
(作
開
導
依
〕
』
〔義
〕
，故
〔此
護
法
之
說
並
〕不
〔有
〕違
〔於
〕

 

彼

〔經
教
諸
文
義
〕
。
」

中

、別
引
等
無
間
教
：
前
述
所
引
諸
聖
教
文
既
非
證
成
「等
無
間
緣
(作
開
導
依
〕
」

 

的
文
獻
，如
是
何
者
可
界
定
「等
無
間
緣
」
義
？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《瑜
伽
(師
地
〕

 

論
》
〔卷
八
五
〕
說
：
若
此
識
無
間
〔能
引
自
類
〕
諸
識
決
定
生
〔者

，則
可
〕
說
此
〔識
〕

 

為
彼
等
〔自
類
諸
識
的
〕
等
無
間
緣
(按
：
原
文
是
『等
無
間
緣
者
，
謂
前
六
識
等
及
相

 

應
法
等
，無
間
滅
後
，
六
識
等
及
相
應
法
等
生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第
〕
八
十
五
卷
有
『四
緣
廣
分
別
』
義

，

 

正
與
此
〔引
文
相
〕
同
。
〔又
〕
如

《大
論
〔即
瑜
伽
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〕
第
三
〔及
〕
《顯

 

揚
(聖
教
論
)
》
〔卷
〕十
八
〔有
〕云
：
〔若
從
〕此
心
、心
所
〔滅
，能
平
〕等
〔相
似
〕
、



無
間
，
乃
至
決
定
〔引
彼
心
、心
所
〕
生

〔者

，此
是
彼
等
無
間
緣
。至
於
〕
阿
羅
漢
〔位

 

的
最
〕
後
心
，即
非
此
〔等
無
間
〕
緣

，以
不
〔能
引
〕
生

〔後
念
的
心
、心
所
〕
故

(按
：

 

阿
羅
漢
入
滅
，
心
、
心
所
不
再
生
故
〕
。
」

後

、辨
總
別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設
外
質
言
：
「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說
：
前
五

 

識
於
初
剎
那
〕
率
爾
心
後
，定

〔從
此
無
間
有
〕
意
識
生
；
又

〔彼
論
卷
〕
五
十
二
說
：

 

又
此
六
識
等
〔為
彼
六
識
等
的
等
無
間
緣
，即
施
設
此
〕
名

〔為
〕意
根
、
〔意
處
、意
界
〕

 

等

。
〔由
此
〕
皆

〔顯
〕
諸

〔異
〕
識
相
望
〔得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〕
緣

，何
故
今
時
〔汝
說
〕

 

別
識
〔異
別
之
識
〕
不

〔得
〕
為

〔等
無
間
〕
緣
也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護
法
論
主
的

 

回
應
云
：
「又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言
〕
『此
六
識
為
彼
六
識
(作
)
等
無
間
緣
，
即
施

 

設
此
〔前
六
識
〕
名

〔為
〕
意
根
』
者
，
〔在
〕
言

〔陳
上
雖
然
〕
總

〔言
前
六
識
都
可

 

作
等
無
間
緣
，
但
其
實
是
〕
意

〔許
前
六
識
中
的
各
〕
別

〔心
識
為
其
自
類
心
識
的
等
無

 

間
緣
。是
故
依
『言
總
意
別
』
而
說
，我
說
『前
六
識
唯
作
後
念
自
類
心
識
的
等
無
間
緣
』
，

 

與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於
上
文
所
說
〕
亦
不
相
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《
(成
唯
識
)論
》
〔所
謂
〕
『言
總
』
〔者

，謂
依
言
陳
說
，



能
作
『等
無
間
緣
』
者

，實
〕
遍
於
〔眼
等
前
〕
六
識
，意
乃
〔則
是
就
其
自
類
各
〕
別
說
，

 

〔此
謂
〕
：
六
識
自
類
各
各
相
望
〔得
為
等
無
間
緣
，此
說
〕亦
不
違
理
。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
 

所
言
『此
六
識
為
彼
六
識
等
無
間
緣
』者

，依
言
陳
說
〕
，即
〔就
〕總
意
〔而
〕言
，
〔似
〕

 

若

〔謂
〕
『諸

(總
六
〕
識

(皆
能
〕
生

(起
〕
』
，
〔但
就
意
許
而
言
，則
唯
〕
取

『
(自

 

類
)
決
定
(之
某
一
前
六
)
識

〔能
生
起
〕
』
，
〔而
〕
不
取
『
一
切
(六
識

倶
生
〕
』
。

 

今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言
『此
六
識
為
彼
六
識
等
無
間
緣
』
者
，
是
〕
總
言
，故

〔說
〕

 

『諸
(六
)識
生
』等
，如
〔無
性
〕
《攝
(大
乘
〕論
(釋
〕》
〔卷
〕第
一
〔所
〕云
：

 

『
一
法
未
達
未
遍
知
，
(云
何
斷
惑
成
阿
羅
漢
〕
』
〔之
〕
意
。
〔此
在
言
陳
所
說
『
一

 

法
未
達
未
遍
知
，
云
何
…
…
』
，
是

『言
別
』
，指

『
一
法
』
，但
在
意
許
，則
總
取
『
一

 

切
法
(生
空
之
理
)
…
…
』
，
是

『意
總
』
。
如
是
此
屬
『言
別
意
總
』
，
與
今
《瑜
伽

 

師
地
論
》
的

『言
總
意
別
』
有
異
，但
其
詮
表
方
式
實
則
相
同
〕
。
」

㈥

總
結
正
理
：
於
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已
言
：

「
〔
此
文

『釋
護
法
正
釋
〔等
無
間

 

緣
作
開
導
依
義
〕
』
〕
；
於
中
有
三
：
初
、總
非
前
〔說
〕
，次

、申
其
〔正
〕
義

，後

、

 

總
結
正
〔理
〕
。
」
上
述
諸
文
，
經
已
完
成
三
大
段
中
『總
非
前
說
』
及

『申
其
正
義
』



彼
兩
大
段
：
今
於
下
文
即
是
第
三
大
段
『總
結
正
理
』
。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總
結
云
：

 

「
〔經
上
文
種
種
辨
說
申
證
〕
，
故

〔當
應
知
於
八
個
識
中
，
前
念
別
別
心
識
唯
對
所
引

 

生
之
〕
自
類
〔後
念
心
識
作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〕
依
，
〔如
是
始
能
〕
深
契
〔聖
〕
教

〔與
正
〕

 

理
。
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疏
義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『釋
護
法
正
釋
(等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依
〕
』的
全
文
〕

 

第
三
〔大
段
，即
是
〕
『
(總
〕
結
正
(理
〕
』
。
〔經
過
上
述
種
種
辨
說
〕
，故
知
八
識
〔之

 

中

，唯
有
〕
自
類
〔的
前
念
心
識
始
可
作
〕
為

〔後
念
自
類
心
識
的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〕
依

，

 

〔以
此
說
則
能
〕
深
契
教
理
，
並
無
違
〔誤
〕
故
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簡
異
類
他
識
』
者

，
自
身
八
識
名
為
異
類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 

八

九

六

(
下

〕

。

②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或
雖
是
心
』
至

『
(
不
得
為
)
心
所
依
』
者

，
此
說
心
王
不
與
同
時
(之

)
心

 

所
為
開
導
依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八
〇

。



③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他
現
生
處
，
不
障
我
路
』
者

，
意
難
云
：
且
如
意
識
現
生
時
，
不
障
眼

 

識

(之

)
路

，
何
不
用
意
(識

以

〕
為

(眼
識
之
)
開
導
依
，
要

令

意

(識

)
滅

(時

)
方

始

(為

)
開

導

(依

)
耶
？

 

既
現
生
後
不
障
路
而
非
開
導
者
，
故
知
八
識
不
得
互
為
等
無
間
緣
(
作
開
導
依
〕

，
非
如
自
前
心
〈為
自
類
後
心
作

 

開
導
依
〕
也

；
且
自
類
前
心
(若

)
不

滅

，
即
障
彼
路
，
後

(念

)
心

(
則

亦

〉
不
生
故
。
待
自
類
前
滅
後
(念

)

 

生
方
為
開
導
(依

〉

。
他
既
不
障
我
路
，
故
非
異
類
互
開
導
也
。
汝
如
何
說
他
與
此
為
依
耶
？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
 
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四
三
。

④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如
薩
婆
多
』
至

『應
無
開
導
』
者

，
難
前
師
也
。
且

如

有

宗

『
心
不
並

 

生

』
可

(前

、
後
念
〕
互

為

開

導

(依

〕

。
大
乘
既
許
八
識
俱
起
，
應
無
開
導
，
既

(
可

)
俱

生

(無
開
導
義
)
如

 

何

(
可

)
更
互
為
開
導
(依

〕
？
故

云

『今
既
俱
生
，
應
無
開
導
』

。
汝
若
識
為
依
，
應
即
不
俱
生
，
次
舉
論
難
。
」

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四
四
。

《
阿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十
云
：

「
何

故

無

I
補
特
伽
羅
非
前
非
後
二
心
俱
生
(按

：
如
大
眾
部
等
所
執
〕
？

 

尊
者
世
友
說
曰
：
於

I

剎

那

身

，
惟
有
一
心
依
彼
轉
故
，
無

有

二

(
心
俱

起

〉

。
復

次

，
於
一
剎
那
惟
有

I

類
眾

 

同
分
心
依
彼
轉
故
，
無

有

二

(
心

〕

。
大
德
說
曰
：
法

生

時

，
和

合

惟

I

無

二

，
不

可

I

和
合
有
二
果
生
，
故

I 

剎

那

心

惟

有

I

。
復

有

說

者

，
若
有
二
心
俱
生
，
則
應
不
可
調
伏
，
如
今
一
心
剛
強
櫳
悵
，
猶

難

調

伏

，
況
二
心



耶
？
……
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七

‘
頁

四

九

(
下

〕
。

《
阿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十
六
云
：

「或
有
執
心
、心
所
法
前
後
而
生
，非

I

時

起

，如

(經
量
部
)
譬

喻

(師

)

 

者

，
彼
作
是
說
：
心

、
心
所
法
依
諸
因
緣
前
後
而
生
，
譬
如
商
侶
涉
嶮
隘
路

，I

 
一
而
度
，
無
二
並
行
，
心

'
心
所

 

法
亦
復
如
是
。
…
…
阿
毘
達
磨
論
師
言
：
心

、
心
所
法
有
別
因
故
…
…
和
合
有
異
…
…
隨

其

所

應

(或
亦
可
)
俱
時

 

而

起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頁
七
九
(
下

〕

。

⑤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色
法
應
爾
』
者

，
若
識
多
少
不
定
，
容

(
可

)
作

(
開
導
依
等
無
間
)

 

緣

者

。
(則

〕
准
此
道
理
，
色
法
應
爾
亦
多
少
不
定
，
故

應

成

(等

)
無

間

緣

。
又
云
：
若

準

《瑜

伽

〈師
地
論
〕
》

(卷

)
五

十

I

文

。
前
師
多
少
互
作
等
無
間
緣
，
道
理
應
爾
，
今
則
不
然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
「謂
阿
賴
耶
識
或
於

I

時

唯

與

I

種
轉
識
俱
轉
，
所
謂
末
那
…
…

(或

)
與
二
俱
轉
，

 

謂
末
那
及
意
識
(或

)
與
三
俱
轉
，
謂
五
識
身
隨

I

轉

時

，

(或

〕
與
四
俱
轉
，
謂
五
識
身
隨
二
轉
時
，
或
時
乃
至

 

與
七
俱
轉
，
謂
五
識
身
和
合
(
俱

)
轉

時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五
八
〇

(
下

〕

。

⑥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
I

者

體

等

，
二
者
用
等
』
者

，心
王

 '心
所
各
唯
有

I

，
名

為

『體

等

(
同

〕
』
。

 

同

所

(
作
開
導
)
依

(
及
等
無
間
)
緣

，
名

為

『
用

等

(
同

〕
』

。
或
俱
能
變
見
、
相

二

分

，
名

『
用

等

(
同

〕
』
；

 

自

證

I

故

，
名

體

等

(
同

〕
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體
等
』
者

，
心

、
心

所

法

，
各

各

唯

I

無

二

，
受
等
並
生
-
名

為

『體

 

等

(
同

〕
』
。
『
用
等
』
者

，心

、心
所
法
同
依

I

根

，同

緣

I

境

，作
用
相
似
，通
三
性
等
，名

為

『
用

等

(
同

〕
』
。
」

同
見
注
④

。

⑦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無
餘
自
心
隔
』
者

，
意

說

心

、
心

所

自

(類

)
前

、
後

(念

)
生

時

，

 

無
餘
心
等
能
隔
自
心
，
名

『
(等

〕
無
間
緣
』
；
若
有
異
心
隔
者
，
不

得

名

為

『
(等

〕
無

間

(緣

〕
』

。
」
同
見

注
④

。

⑧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，
菩
薩
地
》
卷
三
八
云
：

「等
無
間
緣
及
所
緣
緣
，
唯

望

I

切

心

、
心

(
所

)
法

說

。
由

彼

I

切
心

 

及

心

(所

)
法

前

(念

)
生
開
導
所
攝
受
故
、
所
緣
境
界
所
攝
受
故
方
生
方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五

 

〇
|〔中〕。

⑨

 

同
前
注
。

⑩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又
有
四
緣
：

I
因

緣

、
二
等
無
間
緣
、
三
所
緣
緣
、
四
增
上
緣
。
因

緣

者

，
謂

(第

 

八
本
識
中
的
)
種

子

(功

能

〕
。
等
無
間
緣
者
，
謂
若
此
識
(前
時
既
滅
)
無

間

(引
導
後
時
彼
〕
諸

識
決
定
(
得

)

 

生

，

(則

〕
此
是
彼
等
無
間
緣
。
所
緣
緣
者
，
謂

諸

心

、
心

所

(的

)
所
緣
境
界
。
增
上
緣
者
，
謂

除

種

子

(功
能

 

外
的
其
〕
餘

〔

I

切

)
所
依
；
如

眼

(根

)
及

(作
意
等
)
助

伴

法

(之

)
望

眼

識

(為
增
上
緣
〉
，
所

餘

(
耳
等
〕



識

亦

爾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二

九

二

(上

〕

。

⑪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又
經
部
師
不
說
唯
色
名
為
心
法
，等
無
間
緣
此
(色

法

〕
所

無

故

，心
及
心
(
所

)

 

法
四
緣
定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一

 
‘
頁

三

八

四

(
下

〉

。

⑫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《攝
論
》
第
三
云
』
等

者

，
彼

世

親

《攝

論

(釋

〕
》
第
三
云
：

『
若
有
執
前

 

剎
那
色
能
為
種
子
，後
剎
那
色
因
彼
而
生
，前
識
後
識
相
望
亦
爾
…
…
若
如
是
者
，諸
阿
羅
漢
終
不
應
得
無
餘
涅
槃
，

 

色

、
心
兩
因
永
無
盡
故
。
前
剎
那
色
望
於
後
色
，
前
剎
那
識
望
於
後
識
，
應
知
容
有
等
無
間
緣
，
無
有
因
緣
。
』

(
見
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三
三
六
上
)
如

《義
燈
》
具

(說

〕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
八

八

I

。
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論
曰
：
若
復
有
執
色
心
無
間
生
，
是
諸
法
種
子
。
此
不
得
成
，
又
阿
羅
漢
後
心

 

不

成

，
唯
可
容
有
等
無
間
緣
。
釋
曰
：

『若
復
有
執
色
心
無
間
生
，
是
諸
法
種
子
』
者

，
謂
若
有
執
前
剎
那
色
能
為

 

種

子

，
後
剎
那
色
因
彼
而
生
，
前
識
後
識
相
望
亦
爾
，
此
前
已
破
。
又

(若
有
情
於
)
無

色

(界

)
沒

，

(於

〕
色

 

(界

)
復

生

時

，
色

(法

)
久

斷

，
何
有
種
子
？

(
又
於
〕
無
想
天
沒
，
或
復
從
於
滅
(盡

)
定

等

出

，
心
復
生
時
，

 

心
久
斷
滅
，

(若
無
第
八
識
攝
持
種
子
〕

，
何

有

心

(
種
子
作
)
因

(緣
而
生
心
法
〉
？
若
如
是
者
，
諸
阿
羅
漢
終

 

不
應
得
無
餘
涅
槃
，

〈
以
過
去
〕
色

、
心

(
可
作
〕
兩

因

(
以
生
未
來
色
、
心

)
永
無
盡
故
。

(
是
故

)
前
剎
那
色

 

望

於

後

(剎

那

〕
色

，
前
剎
那
識
望
於
後
(剎

那

〕
識

應

知

(縱

)
容

有

等

無

間

緣

但

實

)
無
有
因
緣
(義

〉
。
」

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一

 
‘
頁

三

三

六

(上

〕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彼
復
難
言
』
者

，
前

師

引

《攝
論
》
難

護

法

計

(執

)
色

為

(等

)
無

 

間
緣
故
。
彼

《
(攝

〕
論
》
難
經
部
意
：
若

許

(前
念
心
引
)
後

(念

)
心

為

種

(
子

)
者

，
阿
羅
漢
末
後
心
應
得

 

入
無
餘
涅
槃
後
種
更
能
生
(起
色
心
諸
法
〕

，
故
下
總
結
云
：

『故

知

色

、
心
意
等
可
容
有
等
無
間
緣
及
增
上
緣
，

 

不
得
名
為
因
緣
。
』

《
〔述
記

〕
》
疏

(文

)
中
引
彼
且
攝
略
也
。
」
同
注
④
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言

『上

座

部

(中
經
部
)
師

』
者

，
即
上
座
部
中
(
有

)
以

經

(為

)
量

 

者

，

(方

便

)
說

為

經

部

(師

，
實

則

〕
非

是

部

(派

)
中

(的

)
經

(
量

)
部

(師

)
也

。
」
同
注
④

。

⑭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即
是
設
許
色
有
此
緣
，
無
因
緣
義
，
(若

)
不
作
此
解
，
(則

〕

「等

」

 

言
無
用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經
部
師
不
立
第
八
(識

〕

，
將

(前

念

〕
色

與

(後

念

〕
色

(作
為
因
緣
〕
；
將

(
前

念

〕

 

心

與

(後
念
〕
心
名
為
因
緣
。
今
解
不
然
：
設

汝

色

、
心
前
後
相
望
(縱

許

〕
為
等
無
間
緣
，
(但

〕
不

得

成

(就

)

 

其

(為

)
因
緣
義
；
若
不
作
此
解
者
。

(則

〕
所

言

『等

』
言

，
則

無

用

，
故

夫

言

『等

』

，
謂
前
及
後
各

I

法
相

 

似

名

『等

』
，今

若

許

『色

、心
前
後
得
成
等
無
間
緣
』
，
即
前
後
多
少
不
相
似
，
云
何
名
『
(
平

〕
等

(
相
似

〕
』
，

 

故
知
但
縱
許
(
而

)
非

實

許

〔
『
(色

、
心
前
後
成
等
無
間
緣
』
)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④

。

⑬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設
縱
言
，
有
二
種
義
』
者

，
初
意
云
：
彼
經
部
自
計
色
有
因
緣
及
等
無
間
緣



(義

〕

，
今

縱

許

(
有

)
等
無
間
緣
，

(
但

〕
奪

(破
其
有
)
因

緣

(義

)
也

，
即

以

(
《攝
論
釋
》

〕
第
三
卷
之

 

文

為

證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八
一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…
…
彼
正
文
為
證
』
者

，
彼

《攝
論
》

(釋

)
第
三
正
文
既
難
云
『
前

色

、
心

 

唯
可
容
有
等
無
間
緣
，
奪
因
緣
義
』

，
明

知

彼

許

『
色
有
等
無
間
緣
』

，
若
不
許
者
，
何

言

『
唯

可

容

(有

)
等
無

 

間
緣
』
故
？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四
五
。

⑯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若

爾

，
何

故

《攝
論
》
第
一
云
非
經
部
師
唯
色
等
法
名
等
無
間
緣
』
者

，

 

難
也

.
，若
言
經
部
許
色
、
心

有

(等

)
無
間
緣
爾
者
，
何

故

(
《攝
論
》

)
第

I

云

『非
經
部

師

唯

(許

)
色
等
法

 

名

(
有

等

〉
無
間
緣
耶
？
」
同
前
注
。

⑫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言

『第
三
卷
中
』
等

者

，
正
會
違
也
。
意
云
：

〈
《攝
論
》

)
第

三

(卷

)
約
色

 

中
有
諸
種
子
，
心

中

亦

有

(諸

)
種

子

，
心
生
於
心
既
有
因
緣
及
等
無
間
緣
，
色
生
於
色
，
可
知
亦
爾
，
故
許
色
有

 

(等

)
無
間
緣
也
。

(
《攝
論
》
卷

)
第

I

，
盡
據
阿
羅
漢
入
無
餘
(
涅

槃

〕

，
已
無
識
及
種
，
唯
有
色
在
，
故
不

 

說

色

(法

)
有

(等

)
無

間

緣

。
」
見
注

⑬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〈
《攝
論
》

)
第
三
卷
』
至

『
(非
…
…
等

)
無
間
緣
』

(者

〕

，
答

 

前
難
云
：
說

有

緣

無

(緣

)
義

，
各
別
故
且
有
者
，
第

三

(卷

)
緣
色
根
之
中
含
諸
種
子
，
謂
有
色
及
種
並
心
故
，



即
許
彼
色
為
(
有
等
〕
無

間

緣

。
彼

(
《攝
論
》
卷

)
第

I

，
唯
約
色
說
，
無
種
識
故
，
不

許

為

(
有

等

〕
無
間
緣

 

也

；
又
云
：
或
可
各
別
部
計
，
第

一

是

(對

)
經

部

師

(說

，
卷

)
第

三

是

(對

)
上

(座

)
部
中
經
部
師
(說

〕
，

 

二
部
差
別
，
計
義
有
異
，
不
須
和
會
。
」
見
注

⑮
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
》
『二

者

』
至

『
為
等
無
間
緣
』
者

，
第
二

解

，
意
云
：
準

《攝
論
》

(卷

)

 

第

I

本

計

，不
許
色
為
(
有
等
〉無

間

緣

，以
色
(
前
後
念
)多
少
不
等
(
同

)故

：
今

《攝
論
》
第
三
且
縱
許
(色

法

〉

 

有

(等

)
無

間

緣

，
據

欲

奪

(破
其
有
)
因

緣

故

，
亦
非
本
計
許
色
(法

)
為

(
有
等
〕
無
間
緣
也
。
」
見
注

⑮

。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二

者

』
至

『
論
文
為
正
』
者

，
彼
部
不
許
色
(法

)
有
等
無
間
緣
，
但

許

(
有

)

 

因
緣
；
今

奪

(破

其

〕
因

緣

，
設

許

(色

法

〕
有
等
無
間
緣
也
。
言

『
此
義
為
正
』
者

，
今

《疏
》
斷
以
經
部
，
先

 

不

許

色

(法

)
有
等
無
間
緣
，

(
此

一

是

彼̂
部
之
一
正
義
也
^
^
見
注

⑮

。

⑬
慧

沼

《唯
識
義
燈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
〈

成

)
論
》

『故

展
轉
作
等
無
間
緣
』
者

，
問

：
心

、
心
所
法
多
少
(
不
同

 

生

)
起
而
得
說
為
(等
無
間
)
緣

，
何
妨
諸
識
多
少
(
不
同
而
)
生

，
亦

復

得

為

(等
無
間
)
緣
？
質
云
：
諸
識
前

 

後

多

少

(
不
同
生
)
起

，
(若

〕
相

望

(
而

)
得

成

(為
等
無
間
)
緣

(者

，
則

)
色

法

多

少

(
不
同
〕
生

(起

〕
，

 

(彼

此

〕
前

後

亦

(應

)
成

(等

)
無

間

緣

，

(
此
不
應
理
〕
。
彼
復
質
云
：
諸

識

多

少

(
不
同
生
)
起

(
既
可
〕

 

例

同

色

(法

而

〕
不

成

(等
無
間
)
緣

，
(
則

〉
汝
諸
心
所
多
少
(
不
同
而
)
生

(起

，
則

)
亦

應

(例

)
同

(於

)



色

(法

而

〕
不

成

(等
無
間
)
緣

。
解
云
：
心

、
心
所
法
和
合
似

I

 
，
共

(辦

〕

I

事

，
(故

〕
得

互

為

(等
無
間
)

 

緣

；

(
至
於
〕
諸

識

(則

)
不

然

-
何

得

互

為

(等
無
間
)
緣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七

四

二

(上

〉

。

 

⑳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
心
所
有
法
者
，
謂
若
法
從
阿
賴
耶
識
種
子
所
生
，
依

心

(
王

)
所

起

，
與

心

(
王

)

 

俱
轉
相
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四
八
〇

〈
下

〕
。

㉑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問

：
如

經

言

此

(受

、
想

'
行

、
識

)
四
無
色
蘊
當
言
『
和
合
』

(
而

)

『
非
不

 

和
合
』

，
不
可
說
言
如
是
諸
法
可
分
可
析
，
令
其
差
別
，
何
故
彼
法
異
相
成
就
而
說
『
和

合

'
無
差
別
』
耶
？
答

：

 

眾
多
和
合
，
於
所
緣
境
、
受
用
領
解
，
方
圓
滿
故
；
若
不
爾
者
，
隨

缺

I

種

，
於
所
為
事
應
不
圓
滿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
 
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六

0

二

(上

〕
。

又

「
不
可
施
設
離
別
殊
異
」
者

，
金
陵
版
等
文
原
作
「
不
可
離
別
，
施
設
殊
異
」

，
今
依
韓
鏡
清
先
生
《成
唯
識
論

 
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
I

六
六
七
改
。

㉒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何
故
不
如
著
名
沙
門
義
』
者

，
西

方

(
天
竺
〕
有

此

師

(
主

張

〕
心

王

、
心
所

 

各
唯
自
類
為
等
無
間
緣
。
今
難
何
不
同
彼
，
而

許

心

王

(
得

)
與
餘
心
所
為
(等

)
無

間

緣

(
作
開
導
依
)
耶
？
」

同
見
注

@
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著
名
沙
門
』
者

，
非
真
沙
門
，
相
似
沙
門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⑬

。
按

：

《述
記
》



卷
第
七
本
亦
云
：

「
即
簡
相
似
法
沙
門
義
，
彼

(主

張

〕

I
I

心
所
自
望
為
(等
無
間
)
緣

，
非
望
餘

故
。」
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四

九

七

(中

〕

。

日

.
湛

慧

《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二
一
云
：

「
《義
演
》
把

『著
名
』
釋

為

『
相
似
』

，
非

也

。

《俱
舍
光
記
》
云
：

 

『相
似
沙
門
』
義

，
此

本

據

《婆
沙
論
》

。
彼
論
第
十
，
具
言
相
似
相
續
沙
門
說
〔
曰
：
心
但
與
心
作
等
無
間
緣
，

 

受
等
亦
爾
〕
。
《義
演
》
不
原
根
本
，
妄

釋

『非
真
沙
門
』
名

為

『相
似
』

，
其
誤
可
知
。
或
云
：
有
云
西
天
之
人
。

 

或
云
：
法
救
論
師
著
大
德
名
，
故

云

『著
名
』
者

，
其
非
可
知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六

七

‘
頁

四

四

六

(中

〕
。

 

㉓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第

七

、
八
識
』
至

『初
轉
依
』
等

者

，
第

七

(識

)
決

定

(於

)
見
道
位
轉
，

 

第

八

識

(於

)
金

剛

(
心

)
無

間

(道

或

〕
解

脫

(道
轉
有
)
兩

師

(主

張

〕
不

同

，
故
言
隨
何
位
(轉

)
也

。
」

 

同
見
注

@

。

㉔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減
三
緣
故
』
者

，
減

至

(
因

緣

、
所

緣

緣

'
增
上
緣
彼
)
三
緣
也
。
」

 

同
見
注

⑬

。

㉓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又
經
部
師
不
說
唯
色
名
為
心
法
，
等
無
間
緣
此
(色

法

〕
所

無

故

，

(
以

〕
心

 

及

心

(所

)
法

，
四
緣
定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,
頁

三

八

四

(
下

〕

。

⑳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(對

法

〕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等
無
間
緣
者
，
謂
中
無
間
隔
，
等
無
間
故
。
…
…
但
於
中
間
無



異

心

隔

，
亦
名
中
無
間
隔
；
若

不

爾

(
者

，
則

)
入

無

心

定

(時

〉

，
心
望
出
定
心
應
非
等
無
間
緣
，
然
是
彼
緣
；

 

是

故

於

I

相

續

中

，
前
心
望
後
心
(
而

)
中
間
無
餘
心
隔
故
，
是
等
無
間
緣
。
如
心
望
心
，
當
知
心
所
亦
爾
。
同

分

、

 

異

分

心

、
心
所
生
等
無
間
(
緣

)
者

，
謂

善

心

、
心
所
望
同
分
善
(
及

)
異

分

不

善

(或

)
無

記

(都

能

〕
無
間
生

 

心

、
心

所

(
而

)
為
等
無
間
緣
；
如

是

不

善

(或

)
無

記

心

、
心
所
望
同
分
(
不
善
或
無
記
及
)
異

分

(善
都
能
)

 

無
間
生
心
、
心

所

(
而

)
亦

爾

(成
等
無
間
緣
〕

。
又
欲
界
心
、
心

所

望

欲

(界

〕

、
色

(界

〕

、
無

色

界

及

(
有

 

漏
法
望
〕
無

漏

(法
都
能
)
無
間
生
心
'
心
所
為
等
無
間
緣
；
如
是
色
界
等
心
、
心

所

，
各
各
別
望
色
界
等
及
欲
界

 

等

(都

能

〕
無
間
生
心
、
心

所

〔而
成
等
無
間
緣
〉
；
如
其
所
應
，
盡

當

(應

)
知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 

頁

I

七
四
(上
〕
。

㉗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論
》

『
先

滅

時

，已
於
今
識
為
開
導
依
』
者

，問

：
前
難
小
乘
『
行
緣
於
識
』
，

 

時

分

懸

隔

(
而

)
無

緣

義

，
故
今
同
於
彼
，
應

不

能

(
為

)
開

(導

依

〕
。
答

：
夫
開
導
者
，
前
開
其
路
，
引
後
令

 

生

；
今
避
其
途
，
是
施
功
已
，
由
斯
後
起
而
無
見
遮
，
縱
曰
長
時
，
固
亦
無
咎
，
不
同
於
彼
過
去
為
緣
，
過
去
法
無

 

緣
義
焉
立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八

九

七

(中

〕
。

⑳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卷

I

〈心
意
識
相
品
〉
云
：

「
〔
此
中
)
有

識

(
按

：
外
人
似
把
此
『識

』
作
意
識
解
〕
、
(眼

根

〉
、

 
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(根

)
及

(色

〕

、
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(境

)
為

緣

，
生

(
眼

識

〕

、
耳

'
鼻

、
舌

'
身

識

，
俱



隨
行
同
時
、
同
境
有
分
別
意
識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十

六

，
頁

六

九

二

(中

〕
。
按

：
此
文
亦
見
於
《瑜
伽
師

 

地
論
》
卷

七

六

，
故

云

『
《解
深
密
經
》
等

』

。

㉙
《瑜
伽
師
地
論
(大

論

〕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又

I

剎

那

五

識

身

生

已

，
從

此

無

間

必

意

識

生

…

…

若

不

散

亂

…

…

必

定

 

意

識

中

(繼
上
剎
那
尋
求
心
後
〉
，
第

二

(剎
那
有
)
決
定
心
生
；
由
此
尋
求
、
決
定
二
意
識

故
。」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三

十

‘
頁

|

 I
九

I

〔中
〕
。

㉚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無

漏

種

性

(
種
子

〕
無
始
本
有
，
依

(第

八

〉
異
熟
識
，
生
滅
相
續
，
發
心
已
去
，
由

 

外
熏
習
漸
漸
增
長
(名
為
熏
長
。
第
八
識
的
)
大
圓
鏡
智
相
應
心
品
(於
究
竟
位
)
金
剛
喻
定
現
在
前
時
轉
(
而
生

 

起

〕

，
滅
一
切
有
漏
種
子
(
及

)
異
熟
識
等
，
爾
時
方
得
最
初
現
行
。
…
…

(
至
於
第
七
識
〕
平

等

性

智

〔則
在
見

 

道
位
初
起
，
於
究
竟
位
)
亦
無
間
斷
；
妙
觀
察
智
相
應
心
品
亦
在
初
地
初
現
觀
時
最
初
現
行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二

六

.
頁
三
〇
四

(上

〕

。

⑪

《大
乘
莊
嚴
經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轉
第
八
識
得
(大

圓

〉
鏡

智

。
…
…
鏡

智

(
是

)
諸

智

因

^

 
(
即

)
餘
智
謂

 

平

等

(性

)
智

等

，
(
及

〕
彼
身
像
及
彼
智
像

I

切

皆
從
此
(鏡

智

〕
出

生

。
…
…

(
又

)
轉
第
七
識
得
平
等
(性

)

 

智

；
眾
生
平
等
智
修
淨
證
菩
提
者
，
若
諸
菩
薩
(初

地

〕
證
法
現
前
時
，
即
得
一
切
眾
生
平
等
智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三

I

 
,
頁

六

〇

七

(上

〉
。



㉜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論
曰
：
若
有
…
…
於
母
胎
中
…
…
即

與

彼

(
羯
羅
藍
)
和
合
之
識
是
意
識
性
不

 

應

道

理

，

『依
染
污
』
故
…
…

。
釋
曰
^

起

『染
污
』
者

，
與

愛

、
恚

俱

，
有
顛
倒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三

I
 
,
頁

三

九

二

(中

〕

。

⑬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〔對
法
論
〕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
云
何
非
苦
似
苦
大
寂
靜
，
謂
已
得
究
竟
菩
薩
摩
訶
薩
等
-
乘

 

『大
悲
願
力
』
故

，
生

諸

有

(
三
界
〕
中

；
由
能
除
滅
無
量
眾
生
相
續
(生
命
中
之
)
大

苦

故

，
各
住
大
寂
靜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一

 
‘頁
七
二
二
(上
〕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此
等
諸
教
，

《疏
》

、

《
(
了

〕
燈

(義

〉
》
上

、
下
而
屢
引
矣
，
然
唱
導
者

 

臨
論
時
披
檢
，
非
不
勞
神
，
今
略
重
舉
。
初
師
難
云
：

《瑜
伽
》
第
一
云
：
謂
眼
識
生
(意

識

〕
三
心
可
得
，
(即

〕

 

率

爾

、
尋
求
及
以
決
定
。
又

(
《瑜
伽
》

)
第
三
云
：
又

I

剎

那

〈
前

)
五
識
生
已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；
此
即

 

(前

)
五
識
引
生
意
識
。
又
初
師
及
第
二
師
難
云
：

《瑜
伽
》
又
云
：
決
定
心
後
方
有
染
淨
(
心

〉

，
此
後
方
有
等

 

流
眼
識
善
、
不
善
轉
。
又

《解

深

密

(經

〕
》
等
亦
云
：
五

識

，
意

(識

所

〕
引
也
；
此
即
五
識
由
意
(識

)
引

生

。

 

第
二
師
云
：
又

如

《攝
論
》
及

《莊
嚴
論
》

、
《佛

地

經

〔論

)
》
等

，彼
意
皆
說
第
七
(識

)
證
得
平
等
(性

)
智

、

 

轉
第
八

識

得

(大

)
圓
鏡

智

，
此
即
由
彼
世
第

I

法
第
六
意
識
引
生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淨
識
，
觀

察

、
平
等
二
智
相
應

 

第

六

、
七
識
引
生
鏡
智
相
應
淨
識
。
又
異
熟
識
依
染
污
意
，
如

《對
法
》
說

，
或
依
悲
願
相
應
善
心
。
此
即
有
漏
、



無

漏

(第

)
六

、
七

(識

)
引

有

漏

(第

)
八

(識
的
證
文
〕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八

九

七

(中

〕

。

 

㉔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名
為
無
間
，
非
實
是
』
者

，
由
彼
論
亦
云
『
五
識
無
間
有
意
識
生
』

，

 

意

(謂

彼

言

)

『無
間
』
者

，

(其
實
是
)
依

『增

上

(
緣

〕
』

(義

而

〕
說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⑮

。

㉟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八
五
云
：

「
『等
無
間
緣
』
者

，
謂
六
識
等
及
(其

)
相

應

(心

所

〕
法

等

，
無
間
滅
後
，
六

 

識

等

及

(其

)
相

應

(
心
所
〕
法

等

無

間

(
得

)
生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
七

七

五

(
下

〕

。

㉟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謂
若
此
識
無
間
，
諸
識
決
定
生
，
此
是
等
無
間
緣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^
頁

 

二

九

二

(上

〕
。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八
云
：

「
若
從
此
識
無
間
，
諸
識
等
決
定
生
，
此
是
彼
等
無
間
緣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三

I

 
,
頁

五

七

一

〔上

〕

。

⑰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又

I

剎

那

(前

)
五

識

身

(率
爾
心
)
生

已

，
從
此
無
間
必
意
識
生
。
」
同
見
注

㉙
。
 

⑬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二
云
：

「
若
此
六
識
為
彼
六
識
等
無
間
緣
，
即
施
設
此
名
為
『意
根
』

，
亦

名

『意
處
』

，

 

亦

名

『意
界
』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五

八

四

(中

〉

。

⑲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
論
曰
：
何
故
聲
聞
乘
中
，
不

說

此

『
心

』
名

『
阿
賴
耶
識
』
？
……

由
諸
聲
聞

 

不

於

I

切
境
智
處
轉
，
是
故
於
彼
雖
離
此
說
，
然
智
得
成
，
解
脫
成
就
，
故
不
為
說
…
…

。
釋
曰
：

『由
此
…
…
阿



賴
耶
識
亦
是
深
細
…
…
於
諸
聲
聞
不
為
宣
說
，

(以

〕
彼

(聲
聞
境
)
是
粗
淺
所
知
境
攝
。
…
…

『由
諸
聲
聞
不
於

 

I
切
境
智
處
轉
』
者

-此
則
顯
彼
(聲

聞

〕
無
有
功
能
…
…

。
『
是
故
於
彼
雖
離
此

説

，
(然
智
得
成
，解
脫
成
就
〕
』

 

等

者

，
謂
於
聲
聞
，
雖
離
為
說
阿
賴
耶
識
，
但

由

(彼

於

〕
粗
淺
色
等
境
界
、
苦
集
等
性
、
無
常
等
行
，
正
觀
察
時
，

 

便

能

永

斷

I
切
煩
惱
；
彼
為
！

，
依
世
尊
所
，
勤
修
梵
行
。
言

『粗
淺
』
者

，
謂
諸
色
法
體
相
粗
故
，
受
等
諸
法

 

所
緣
行
相
，
易
可
分
別
，
行
相
粗
故
，
與

此

(
阿
賴
耶
識
)
相

違

，
如
其
所
應
，
阿

賴

耶

識

(
所
緣
行
相
)
說
名
深

 

細

，
如

說

『我
說
一
法
未
達
未
遍
知
』
等

者

，
此
密
意
說
不
斷
煩
惱
，
以

『別
相
』

(
語
言
之
)
聲

(
而

)

『說
總

 

相

』

(之

)
處

，
非
諸
煩
惱
有
各
別
斷
，
或

取
共
相
『無
常
』
等

行

，
故
不
為
說
阿
賴
耶
識
，
亦
無
過
失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三

八

五

(上

'
中

〕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
I

法

(未

達

〕
未
遍
知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引

此

(
《攝
論
釋
》

〕
文

者

，

 

意

(
在

)
證

(有

)
『
言
總
意
別
』
。
據

此

《
〔成
唯
識
〕
論
》
文

即

『言
總
意
別
』

.
，若

準

(就

)
《攝
論

》〔『

I 

法
未
達
未
遍
知
』
)
文

，
即

『
言
別
意
總
』

。
言

(有

)

『
一
法
未
達
〔未
遍
知
〕
』

，
名

『別

』
；
意

(許

)
有

 

『I

切

生

空

理

(未
達
未
遍
知
〕
』
名

『總

』

，
即

準

『
斷

〔

I

切

執

，
然
後
可
以
)
證
生
空
理
』
故

，
則

(
是

)

 

密

意

說

。
…
…
又
如
有
云
：

『

I

法

未

解

(達

〉
』

(者

〕

，
可

即

(謂

)
不

解

(達

〕I

 
〔切

)
法

，
亦

是

『
言

 

總
意
別
』

，
與

此

(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)
意

同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四
六
。

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如
一
法
未
達
、
未
遍
知
』
意

者

，
無

著

明

『
(第

〕
八

(識

)
不

為

小

(乘

)

 

說

』
；
無
性
舉
外
以
經
為
難
，
而
為
通
之
-
今
略
引
云
：
彼
…
…
無
性
牒
外
引
經
難
云
：

『
如

(佛

)
說

：

「我
不

 

說

I
法
未
達
未
遍
知
」
等

者

，
釋
外
難
意
云
：
賴

耶

深

細

，

(
故

〕
不

為

小

(
乘

人

〕
說

，
即
小
乘
人
不
見
第
八

 

(識

〕

，
云
何
斷
惑
成
阿
羅
漢
？
何
所
以
者
，
如
世
尊
說
：

「我

不

說

I

法

未

達

未

遍

知

亦

可

)
成
阿
羅
漢
；

 

我
唯
說
言
：
於

I

切
法
已
達
已
遍
知
，
方
能
斷
惑
，
成
阿
羅
漢
」

。
釋

：
既

云

「遍
知
方
成
羅
漢
」

，
羅
漢
云
何
不

 

堪

聞

(第

)
八

(識

〉
？

(第

)
八

(識

)
若

不

聞

，
即
非
遍
知
，
何

名

(
阿
羅
漢
)
無

學

(果
人

〕
？
進
退
有
失
！
』

 

《
(攝
大
乘
)
論
》

〔
回
應
云
〕
：
此
密
意
說
，
不
斷
煩
惱
，
(唯

〕
以

『別

相

(的
名

〉
聲

』
說

『總

相

處

(義

〕
』

 

(
以

)
釋

(之

〕

。
兩
義
答
彼
，
此
第
一
解
；
據
真
諦
釋
：

『聲

』
者

『
名

』
也

；

『處

』
者

『義

』
也

。

『生
空

 

真
理
』
名

『總
相
』
義

；
以

彼

『別
相
』

『

|

法

』
之

名

，
詮

於

『總
相
』

『生
空
之
理
』
，
故

稱

為

『密

(意

〕
』
。

 

經
意
總
云
：

『若
生
空
理
未
以
無
間
、
解
脫
二
道
達
遍
知
故
，
(則

〕
不
能
斷
惑
(
而

)
成
阿
羅
漢
』
；

〔但
經
文
〉

 

不

言

『
一
切
皆
須
達
(遍

)
知

，
方

(能

)
斷

(惑

)
得

(
阿
羅
漢
)
果

』

，
由

斯

(對

)
第

八

(識

阿

〕
羅
漢
不

 

知

，
亦
無
失
矣
。
外
伏
難
云
：
何

以

得

知

『
(
以

〉
別

(
相

之

〕
聲

，
詮

(釋

)
總

(相

〕
』
？
無
性
答
云
：
非
諸

 

煩
惱
有
各
別
斷
。
釋

(
云

〕
：
緣
色
等
法
別
相
之
智
-
名
為
各
別
；
煩
惱
既
非
別
相
智
(
所

)
斷

-
故

知

經

云

『達

 

遍
知
』
者

，
是
總
相
智
。
問

：
以
別
詮
總
，
其
意
云
何
？
答

：
顯
總
是
別
，
真
實
性
故
。

《
(攝
大
乘
)
論
》
或
取



『
共
相

I

無
常
』
等

『
行

(蘊

〕
』
者

，
此
第
二
釋
，
依
俗
諦
解
二
乘
之
人
，
依

十

六

行

(相

)
觀

於

四

諦

(按

：

 

觀
苦
諦
是
無
常
、
苦

、
空

、
無
我
；
觀
集
諦
是
因
、
集

、
生

、
緣

；
觀
滅
諦
是
滅
、
靜

、
妙

'
離

；
觀
道
諦
是
道
、

 

如

、
行

、
出

。

阿

)
賴

耶

(識

)
既
在
苦
諦
中
收
，
無
常
等
行
亦
該
(攝

第

〕
八

(識

〕
；
據
斯
共
相
，
二
乘

 

亦

知

(有
阿
賴
耶
識
〕

。
所
以
聖
教
望
共
、
不
共
二
相
而
說
知
(
有
阿
賴
耶
識
或
)
不

知

(
有

)
也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
 

藏
》
卷

四

三

^
頁

八

九

七

(中

〕
。



子

三

、
結
歸
正
義

【論
文
】
傍
論
已
了
，應
辨
正
論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、
生
下
總
結
。

因
此
識
依
，遂
廣
分
別
，名

「
傍
論
」
也

。諸
識
所
依
，總
說
頌
曰
：
「
五
四
，

 

六
有
二
，
七

、
八
一
俱
依
，
及
開
導
、
因
緣

，

一 
一
皆
增
二

。
」

【論
文
】
此
能
變
識
雖
具
三
所
依
，
而
「依
彼
轉
」
言
，
但
顯
前
二
。

【
述
記
】
問

：
如
上
說
依
，
遂
有
三
種
；
此
頌
中
言
「
依
彼
轉
」
者

，
約
何
依
說
？

除
無
間
緣
，
此
泛
說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為
顯
此
識
，
依
、
緣
同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問

：
何
故
唯
說
彼
初
二
依
？

此
有
二
解
：
一
云
：
但
總
聚
言
，
不
須
分
別
，
種
子
不
離
識
自
體
故
，
亦
名

 

為
緣
。
即
是
正
義
①
。

二
云
：
以
二
所
依
，
即
所
緣
故
，
即
是
第
七
緣
種
等
義
。
不
爾
，
因
緣
依
，



此
便
非
有
②
；
無
間
滅
依
，
此
理
定
無
，
第
七
不
緣
自
前
念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前
二
依
，
有
勝
用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俱
依
，
相
近
；
種
子
，
親
生
；
又
並
俱
時
，
故
論
合
說
，
非
無
間
緣
，
異
時
、

 

遠
故
，
即
是
不
緣
種
子
等
義
③
。

【論
文
】
或
開
導
依
，
易
了
知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以
開
導
依
易
故
不
說
。
唯
言
此
依
第
八
本
識
，
餘
二
隱
密
，
所
以
說
之
。

 

上
來
第
二
解
「
所
依
」
訖
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長
行
正
釋
「末
那
識
能
變
相
」中
的
「八
段
十
門
」裡

，今
文
正
處
理
(壬
二
〕

 

「所
依
門
」
。
八
識
的
「所
依
」
有
三
，
一
者
是
「因
緣
依
」
，
二
者
是
「增
上
緣
依
」
，

 

三
者
是
「等
無
間
緣
(作
開
導
)
依
」
，前
文
已
加
廣
解
，而
今
則
作
總
結
，故
有
(子
三
〕

 

「結
歸
正
義
」
。於
中
有
其
三
段
。

㈠

總
結
生
下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於
廣
釋
因
緣
、增
上
緣
、等
無
間
緣
彼
三
依

 

中
，除
『思
量
能
變
末
那
識
』外

，兼
泛
論
餘
識
的
所
依
者
，則
是
『傍
論
』
〕
；
傍
論
〔經
〕



已
了
〔結

，故
〕應
〔分
〕辨
正
論
。」按
：
於
廣
釋
中
，當
以
廣
釋
思
量
能
變
末
那
識
為
「正

 

論
」
。窺
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
〔
『傍
論
已
了
，應
辨
正
論
』
而
〕
下
，
〔即
是
(癸
三
〕

 

「廣
解
所
依
」
中
的
〕
第
三
〔大
段
，亦
即
〕
生
下
總
結
〔的

『子
三
、結
歸
正
義
』
〕
。

 

因

〔為
須
要
討
論
〕
此

〔第
二
能
變
末
那
〕
識

〔的
所
〕
依

〔情
況
〕
，
遂

〔於
上
文
〕

 

廣

〔作
〕
分
別
，
〔兼
且
處
理
及
討
論
八
個
識
的
所
依
之
所
有
情
況
，
故
〕
名

〔此
等
討

 

論
為
〕
『傍
論
』
也

。諸
識
〔的
〕
所
依
，
〔可
以
〕
總
說
〔
一
頌
以
概
括
之
〕
，
頌
曰
：

 

『五
四
，
六
有
二
，
七

、
八
一

倶

依
，
及
開
導
、
因
緣
，
一

 
一
皆
增
二
。
』
」
按
：
頌
言

 

「五
四
」
者

，
謂
依
護
法
正
義
，
前
五
識
的
「
(增
上
緣
)

倶
有
依
」
有
四
種
，
即
以
五

 

根
作
同
境
依
，
以
第
八
識
作
根
本
依
，以
第
七
識
作
染
淨
依
，
以
第
六
識
作
分
別
依
。
「六

 

有
二
」
者

，謂
第
六
意
識
的
「
(增
上
緣
)

倶
有
依
」
有
二
種
，
即
以
第
八
識
為
根
本
依
，

 

以
第
七
識
為
染
淨
依
。
「七

、
八
一

倶
依
」
者

，謂
第
七
末
那
識
以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為
「增

 

上
緣

倶
有
依
」
；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「增
上
緣

倶
有
依
」
，故
云
「
〔各
有
)

 

一
倶
(有
)
依
」
。
「及
開
導
、
因
緣
，
一

 
一
皆
增
二
」
者

，
謂
八
個
識
除
上
述
各
自
不



同
的
「
倶

有
依
」
外

，
各
並
皆
增
二
依
，
一
者
是
增
加
「前
念
自
類
心
識
」
為

「自
類
後

 

念
心
識
」
生
起
的
「等
無
間
緣
作
開
導
依
」
，二
者
是
增
加
「自
識
種
子
(功
能
〕
」
為

「因

 

緣
依
」
。茲
將
八
識
三
類
依
的
數
目
表
列
如
下
：

I

 

六
識

 

倶
有
依

 

開
導
依

 

因
緣
依
丨

 

前

五

識

1

1

1

1

1

1

^

^

^

1

1

1

1

第

丄

八

識

|

|

|

^

|

|

^

^

^

1

1

1

1

第

七

識I

I

I

 

Î

I

I

I

I

I

^
1

1

1

1

1

1

1

1

^
1

1

1

1

 

第

八

識

1

1

^

^

1

1

^
1

1

^

1

1

^

1

1

^
1

1

1

1

1

1

1

I I
I

I

I

 

㈡
頌
所
約
依
：
有
關
「第
二
能
變
末
那
識
」
的

「所
依
」
，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
 

有

『依
彼
轉
』
句

，
究
竟
是
約
何
法
為
末
那
識
的
『所
依
』
？
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 

「問
：
如
上
〔所
〕
說

〔因
緣
、

倶

有
、等
無
間
(開
導
依
)
等
所
〕
依

，
遂
有
三
種
；

 

此
頌
中
言
『依
彼
轉
』者

，〔三
依
之
中
，究
竟
是
〕約
何
〔種
所
〕依
〔而
為
〕說
〔者
〕？
」

 

對
此
外
問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回
應
云
：
「此

〔思
量
〕
能
變
〔的
末
那
〕
識
雖
具
三
〔種
〕

 

所
依
，而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所
言
〕
『依
彼
轉
』
〔中
的
『依
』
〕言

，但
顯
〔
『因
緣
依
』



及

『
倶
有
依
』
彼
〕
前
二
〔種
而
為
說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即
於
前
述
三
種
所
依
之
中
，
但
約
『因
緣
依
』
及

『

倶

 

有
依
』
而
說
『依
彼
轉
』
的
頌
義
，
而
刪
〕
除

『
(等
〕
無
間
緣
(作
開
導
依
〕
』
，
〔因

 

為
〕
此

〔開
導
依
只
是
〕
泛
說
〔而
已
，非
正
論
〕
故

。
」

㈢
歸
結
正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再
設
外
問
言
：
「問
：
何
故
唯
說
〔因
緣
依
、

倶
 

有
依
〕
彼
初
二
〔所
〕
依

〔是
頌
文
『依
彼
轉
』
中
的
『依
』
義
〕
？
答
此
所
問
，
可
以

 

開
成
三
節
以
說
其
理
：

甲

、
以
依
緣
相
同
為
說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答
〔第
一
種
原
因
〕
云
：
「
〔說

『彼
初

 

二
依
(為
末
那
識
的
所
依
〕
』者

，目
的
〕為
〔要
〕顯
〔示
〕此
〔末
那
〕識
〔的
〕
『
(所
〕

 

依
』
、
『
(所
〕
緣
』
〔彼
此
相
〕
同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以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為
因
緣
依
，
同
時
亦
是

倶

 

有
依
，
以
彼
所
依
、
所
緣
是
同
一
故
者
〕
，
此
有
二
解
：
一
云
：
〔所
言
『依
』
者
，
指

 

以
第
八
識
為
『第
七
末
那
識
』
的

『

倶
有
依
』
；
『緣
』
者
，指
以
第
八
為
末
那
識
的
『因

 

緣

(依
〕
』
，故
言
『依

、緣
同
故
』
。於
此
所
言
『依

、緣
同
(指
第
八
識
〕
』
者
〕
，



但

〔把
第
八
識
作
〕
總
聚
〔而
〕
言

，
不
須
分
別
〔其
是
『現
行
的
第
八
識
』
或

『兼
攝

 

種
子
的
第
八
識
』
(按
：
細
分
則
『因
緣
依
』
指
種
子
，
『

倶
有
依
』
指
現
行
〕
，
因
為

 

第
八
識
所
攝
的
〕
種
子
〔是
〕
不
離
〔第
八
識
的
現
行
〕
自
體
〔分
〕
故

，
〔因
此
第
八

 

識
既
攝
諸
法
種
子
，是
以
第
八
識
〕
亦

〔得
〕
名
為
〔第
七
識
的
〕
『
(因
〕
緣

(依
〕
』
。

〔此
是
護
法
義
〕
，
即
是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〕
正
義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言
：
「
〔第
〕
二

〔解
〕
云
：
〔
『依
』
是
指
第
七
識
以
第
八
識
為
因
緣

 

依
及

倶

有
依
的
『
二
所
依
』
；
『緣
』
是
第
七
識
的
『所
緣
對
境
』
〕
。
以

〔彼
因
緣
依

 

及
倶
有
依
〕
二
所
依
〔體
〕
即

〔是
其
〕
所
緣
〔對
境
之
體
〕
故

，
即
是
第
七
〔識
除
緣

 

第
八
識
的
現
行
外
，
亦
兼
緣
其
所
攝
的
〕
種

〔子
〕
等
義
。
〔若
〕
不
爾
〔者

，
第
七
識

 

的
因
緣
依
與

倶
有
依
既
與
其
所
緣
同
體
，
而
所
緣
又
不
包
括
第
八
識
所
攝
的
種
子
者
，
則

 

第
七
識
的
〕
因
緣
依
此
便
非
有
。
〔即
其
〕
無
間
滅
依
〔按
：
亦
即
名
為
等
無
間
緣
作
開

 

導
依
〕
，此

〔依
〕
理

〔亦
〕
定
無
，
〔以
無
種
子
作
因
緣
則
亦
無
第
七
識
的
前
念
生
起
，

 

如
是
今
〕
第
七
〔識
亦
〕
不

〔得
〕
緣

〔其
〕
自

〔類
的
〕
前
念
〔心
〕
，
故

〔其
開
導

 

依
亦
不
得
有
〕
。
」



乙

、
以
依
有
勝
用
者
為
說
：
第
七
識
以
第
八
識
唯
作
因
緣
依
與

倶
有
依
，
原
因
有
三
；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明
其
第
二
原
因
云
：
「又

〔由
於
因
緣
依
與

倶
有
依
彼
〕
前
二
依
〔對
第

 

七
識
的
生
起
〕
有

〔殊
〕
勝

〔作
〕
用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第
七
識
唯
以

 

因
緣
依
及

倶
有
依
為
依
者
，以
其
〕

倶

〔有
〕依

〔與
第
七
識
〕相
近
；
種
子
〔作
因
緣
依
，

 

能
〕親
生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，又
並

倶
時
〔而
有
〕
，故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〔依
護
法
正
義
〕

 

合
說
〔
『因
緣
依
』
及
『

倶
有
依
』
以
釋
頌
文
所
言
『依
彼
轉
』
義
，而
〕非
〔以
〕
『
(等
〕

 

無
間
緣
〔開
導
依
〕
』
〔者
，因
為
彼
與
第
七
識
為
〕
異
時
、
〔較
〕
遠

、
〔作
用
不
殊
勝
〕

 

故

。
〔如
此
分
析
〕
即
是
〔就
〕
『不
緣
種
子
(家
〕
』
等
義
〔而
說
〕
。
」

丙

、
明
以
易
知
不
說
開
導
依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釋
云

：

「
〔又
〕
或

〔
『三
依
』
中

 

的
等
無
間
緣
作
〕
開
導
依
〔者

，以
其
〕
易

〔於
〕
了
知
故
，
〔所
以
不
取
以
釋
『依
彼
轉
』

 

中
的
『
(所
〕
依
』
義

，而
只
取
彼
『因
緣
依
』
及

『

倶
有
依
』
以
為
『
(所
〕
依
』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以
開
導
依
易
〔知
〕
故

，
〔是
以
於
此
〕
不
說
。
〔於
解
頌

 

文

『依
彼
轉
』
義
中
，若
〕
唯
言
『此
依
第
八
本
識
』
，
〔則
欠
清
晰
，因
為
彼
『因
緣
依
』

 

及
『
倶
有
依
』彼
〕餘
二
〔所
依
較
為
〕隱
密
，
〔不
如
『開
導
依
』明
確
易
知
〕
，所
以
〔特



此
以
〕說
〔明
〕之

。上
來
〔是
『壬
二
、所
依
門
』
的
〕第
二
〔節

，即
『
〔癸
二
、廣
〕
〕

 

解
所
依
』
，今
已
說
〕
訖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慧

沼

《唯
識
了
義
燈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論
》

『
為
顯
此
識
，
依

、
緣
同
故
』
有

二

解

。

I

云
：

『依

』
是

(
以
阿

 

賴
耶
識
作
末
那
識
的
)

『
〈
俱
有
)
不
共
依
』
；

『緣

』
是

『
因
緣
依
』

。

(疏

〕
以

『總
聚
言
』

(者

〕

，
不
須

 

分

別

(作

『
因
緣
依
』

、

『俱
有
依
』
的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究
是
指
其
)
種

(
子

)
之

與

(其

)
現

(
行

，
因
為
〕
種

 

不

離

(其

)
自
體
分
故
，
〈
是
以

)
云

『依

、
緣
同
』
。
又
解
：
以

『總
聚
言
』
(者

〉
，
緣
第
八
識
(
作

)
因

緣

(依

 

及

作

)
增

上

(緣

依

〉

，
種

、
現

雖

殊

(按

：
前
者
依
種
子
，
後
者
依
現
行
〉

，
總
不
離
第
八
(識

〕

，
但
不
說
等

 

無

間

(緣

〕

，
非
所
緣
故
。
二
云

、

『依

』
即

『
二
所
依
』
；

『緣

』
即

『
所
緣
』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
 

頁

七

四

二

(
下

〉

。

慧

沼

《唯
識
了
義
燈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二
云
：

『依

』
即

所

依

，

『
緣

』
即
所

緣

。
以

因

緣

(依

)

 
'
增

上

(緣
俱

 

有

依

〕

，
俱

名

為

『
依

』

。

『緣

』
即

所

緣

，
即

下

『安
慧
所
』
許

第

八

(識

的

〉
自

體

及

(其
所
攝
的
諸
法
)
種

 

子

，
如

次

計

為

『我

』
及

『我
所
』
師

義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七

四

二

(
下

〉

。



②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二
云
』
至

『
此
便
非
有
』
者

，
此
安
慧
義
，
許

(兼

)
緣

(第
八
識
所
攝
〕
種

 

子

，
今

言

『緣
彼
』

，
即

(種

、
現

)
二
依
俱
緣
；
若

唯

緣

(第
八
識
的
)
現

行

(
而

)
非

(緣

)
種

子

者

，
即
應

 

此

(末
那
〕
識

唯

(有

)

『俱
有
依
』

(
而

)
無

『
因
緣
依
』

，
既

許

有

『
因
緣
依
』
而

論

說

言

『依

彼

(轉

)
緣

 

彼

』

，
故

知

此

識

(兼

)
緣
種
子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八
二
。

③
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即
是
不
緣
種
子
等
義
』

(者

〕

，
若

(
安
慧

〉
緣

種

家

，
以

『依

、
緣
同
』

 

簡

(等

)
無

間

(緣

)
訖

，
不

煩

(
再

)
約

(殊

)
勝

(義

)
而
重
簡
之
，
義
明
定
故
，
由
此
故
知
非
是
彼
(安
慧

 

緣
種
家
〕
義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
八

九

七

(
下

〕

。





明

第

七

識

所

緣

及

思

量

為

性

相

壬

三

、
明

所

緣

門

【論
文
】
如
是
已
說
此
識
所
依
，
所
緣
云
何
？

【
述
記
】
 次

、第
三
門
，當
解
所
緣
。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結
前
問
後
，以
發
論
端
；
第
二
、

 

依
頌
隨
別
解
釋
。
即
初
文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即
「緣
彼
」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文
有
三
：
初

、
解
頌
中
「
緣
彼
」
之
言
，
次

、
顯
因
果
識
所
緣
相
，
三
、

 

釋
妨
難
。
初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舉
頌
答
，
後

、
更
別
解
。
此
舉
頌
答
。

【論
文
】
「彼
」
謂
即
前
此
所
依
識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釋
頌
。

自
下
別
釋
，
於
中
復
二
：
初

、
總
解
，
後

、
別
諍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所
依
之

 

「
彼
」

，
彼
初
能
變
；
所
緣
之
「
彼
」

，
彼

，
此
第
七
所
依
之
識
。
意
顯
所



依
即
是
所
緣
，
更
非
異
彼
。

【
論
文
】

聖
說
：
此
識
緣
藏
識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何
以
知
者
？

《
大
論
》
①
、
《
顯
揚
》
②
、
《
對
法
》
③
等
諸
論
皆
同
此
說
，
故
知
此
識

 

緣
自
所
依
。

此
即
通
解
④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此
意
緣
彼
識
體
及
相
應
法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下
敍
諍
。
諍
有
四
說
：
初

、
難
陀
等
義
。

此
顯
不
緣
相
分
色
等
及
彼
種
子
，
以
於
三
界
中
一
類
緣
故
，
不
緣
彼
境
；
若

 

緣
彼
境
者
，
即
我
所
執
有
時
無
故
。
若
緣
彼
種
者
，
無
能
緣
用
，
非
殊
勝
法
，

 

不
可
計
我
故
⑤
；
又
應
我
所
有
時
斷
故
。
唯
緣
識
體
及
彼
心
所
⑥
。

【論
文
】
論
說
：
末
那
，
我
、我
所
執
，
恒
相
應
故
⑦
。

【
述
記
】
以
何
為
證
？

由
此
緣
識
體
為
「
我
」

，
心
所
為
「
所
」
。
由
心
是
主
，
故
執
為
「
我
」
；



由
所
助
伴
，
故
為
「
我
所
」
。
何
等
論
說
有
我
、
我
所
？

《
瑜
伽
》
六
十
三
有
心
地
決
擇
，
《
對
法
》
第
二
、
《
顯
揚
》
第
一
等
皆

爾

⑧
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緣
彼
體
及
相
應
法
，
如
次
執
為
我
及
我
所
。

【
述
記
】
以
理
屬
教
，
令
義
明
了
。
即
一
念
心
，
有
二
行
解

.，若
緣
我
時
，
即
帶
我
所

 

行
相
轉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諸
心
所
不
離
識
故
，
如
唯
識
言
，
無
達
教
失
。

【
述
記
】
問

：
若
緣
體
為
我
，
心
所
為
所
，
何
故
論
言
但
緣
彼
識
，
不
言
緣
所
？

為
答
此
問
，
謂
諸
心
所
不
離
識
故
，
說

「
識
」
之
時
，
亦
已
說
「
所
」

，
如

 

唯
識
言
，
無
違
教
失
。
論
言
有
「
我
所
」
故

，
如
緣
心
所
。
若
緣
本
識
之
境
，

 

境
不
定
故
，
不
可
緣
彼
立
此
義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彼
說
，
理
不
應
然
。

【述
記
】
火
辨
等
解
。

此

，
第
二
意
。



心
王
、
心
所
各
各
有
體
，
我

、
我
所
執
行
相
不
同
。
若
緣
王
為
「
我
」

，
心

 

所
為
「
所
」

，
論
應
別
說
。
說
既
不
別
，
故
述
妄
情
。

【論
文
】
曾
無
處
言
緣
觸
等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何
謂
妄
情
？

為
解
此
疑
：
「
曾
無
處
言
緣
觸
等
故
」
。
「
觸
等
」

，
即
是
遍
行
五
法
，
前

 

說
與
彼
第
八
俱
者
，
論
不
言
緣
；
今
為
七
境
，
設
屬
我
所
，
深
是
妄
情
，
以

 

理
驗
教
，
甚
相
乖
角
。

【論
文
】
應
言
：
此
意
但
緣
彼
識
見
及
相
分
，
如
次
執
為
我
及
我
所
。
相
、
見
俱
以
識

 

為
體
，
故
不
達
聖
說
⑨
。

【
述
記
】
若
爾
，
以
何
為
我
所
境
？

許
緣
彼
識
見
及
相
分
，
相
不
離
見
，
教
有
成
文
，
「
執
我
、
我
所
」
，
論
有
明

 

證
⑩
，
故
知
我
境
以
能
變
之
功
，
但
屬
識
之
見
分

⑪
；
我
所
有
屬
他
之
用

⑫
， 

但
屬
識
境
，
即
現
色
蘊
，
非
彼
種
子

⑬
。
心
所
既
別
有
體
，
論
復
不
說
別
緣
，

 

故
知
識
之
見
、
相

，
如
次
執
為
我
及
我
所
。
相

、
見
二
分
俱
一
識
為
體
故
，



不
違
聖
說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有
我
所
故
，
明
緣
彼
境
。
不
離
識
故
，
明
不
緣
所
，

 

但
言
緣
第
八
識
，
故
不
違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此
說
亦
不
應
理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安
慧
說
，
非
次
前
師
。

【論
文
】
五
色
根
、境
非
識
蘊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所
以
者
何
？

論
言
緣
彼
阿
賴
耶
識
即
識
蘊
攝
。
許
緣
彼
境
者
，
即
通
色
蘊
，
然
此
色
蘊
非

 

識
蘊
攝
，
如
何
言
緣
識
而
亦
得
攝
色
？
色
若
是
識
蘊
，
緣
識
之
言
許
緣
色
；

 

色
既
非
識
龜
，
緣
識
之
言
不
攝
色
。

【論
文
】
應
同
五
識
亦
緣
外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五
識
緣
五
塵
，
五
識
言
緣
外
；
末
那
緣
五
塵
，
亦
應
緣
外
境
，
如
何
可
言
緣

 

內
起
我
？
.若
緣
内
色
名
緣

内
者
，
五
亦
應
然
，
等
流
境
故

⑭
。

【論
文
】
應
如
意
識
，
緣
共
境
故

【
述
記
】
意
識
緣
五
塵
，
與
五
同
故
，
名

「
緣
共
境
」
。
第
七
緣
五
塵
，
亦
應
如
意
，



名

「
緣
共
境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應
生
無
色
者
不
執
我
所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緣
有
色
蘊
，
緣
之
起
我
所
；
若
生
無
色
時
，
應
無
有
我
所
。

【論
文
】
厭
色
生
彼
，
不
變
色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若
言
彼
有
色
，
謂
定
所
生
。
難
云
：
聖
者
有
此
色
，
聖
者
有
我
所
；
凡
夫
不

 

變
色
，
應
無
有
我
所
。
又
若
變
為
色
者
，
生
彼
有
我
所
；
不
變
為
色
者
，
生

 

彼
無
我
所
。
又
極
厭
色
生
彼
，
不
變
色
故
，
故
知
無
色
界
定
無
有
我
所
。

【論
文
】
應
說
：
此
意
但
緣
藏
識
及
彼
種
子
，
如
次
執
為
我
及
我
所
，
以
種
即
是
彼
識

 

功
能
，
非
實
有
物
，
不
達
聖
教
。

【
述
記
】
既
爾
，
緣
何
說
起
我
所
？

此
但
緣
彼
現
行
藏
識
及
種
藏
識
，
如
次
執
為
我
及
所
故
。
種
子
是
彼
現
識
功

 

能

，
非
實
有
物
，
體
是
假
有
，
論
言
緣
識
，
正
當
二
種
，
種
子
、
現
行
皆
名

 

識
故
。

於
諸
論
中
，
不
簡
現
行
及
種
子
故
，
故
得
緣
種
，
即
緣
識
故
，
不
緣
餘
法
。



不
違
聖
教
，
名
我
所
故
，
明
緣
彼
種
；
言
緣
識
故
，
不
緣
餘
法
。

問

：
彼
何
故
許
種
無
別
物

⑬
？

答

：
若
許
別
體
，
即
五
蘊
種
子
是
五
蘊
攝
。
第
七
亦
緣
五
蘊
為
所
故
，
不
可

 

簡
別
緣
此
種
子
，
非
彼
種
故

⑯
。
說
種
為
假
，
前
第
二
卷
已
述
此
義

⑰
，
但

 

本
識
上
有
彼
能
生
五
蘊
功
能
，
名
種
識
故
，
故
無
有
失
。

問

：
何

故

《
大
論
》
五
十
二

⑬
、
《
攝
論
》
第
二
皆
言
種
別
有
物

⑲
？

答

：
此
簡
遍
計
所
執
。
彼
無
體
故
，
非
有
為
故

⑳
，
對
彼
言
有
，
非
如
五
蘊

 

現
行
是
實
有
物
，
故
不
相
違
。

問

：
前
三
師
曰
：
何
故
五
十
一
、
《
顯
揚
》
第
十
七
等
皆
云
唯
有
我
見
，
不

言
有
所
㉑

卩
.

答

：
彼

文

略

故

，
非

實

無

所

㉒
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前
說
皆
不
應
理
。

【
述
記
】
護
法
菩
薩
總
非
：
「
前
說
皆
不
應
理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色
等
種
子
非
識
蘊
故
。



【
述
記
】
非
前
三
師
：
若
緣
種
者
，
第
七
末
那
既
緣
識
蘊
，
「
色
等
種
子
非
識
蘊
故
」
。

 

若
彼
救
言
：
識
蘊
攝
者
；
難
云
：
能
生
色
蘊
種
，
是
種
非
色
攝
；
能
生
識
蘊

 

種

，
是
種
非
識
收
。

若
言
識
體
能
生
故
，
生
識
之
種
非
色
蘊

㉓

；
色
蘊
不
能
生
，
生
色
之
種
是
識

 

蘊

。
難
云
：
識
種
非
餘
蘊
，
望
識
可
因
緣
；
色
種
非
色
蘊
，
望
色
非
因
緣
；

 

因
緣
之
種
可
生
識
，
非
因
之
種
不
生
色
。

【論
文
】
論
說
：
種
子
是
實
有
故

㉔

，
假
應
如
無
，
非
因
緣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即
違
彼
宗
。
難
云
：
說
種
是
實
有
，
言
種
便
成
假
；
言
識
是
實
有
，
是
識
便

 

非
實
。
識
既
不
然
，
故
種
非
假
。
又
種
是
假
，
望
現
行
法
應
無
因
緣
，
非
實

 

有
故
，
如
無
法
等
。

此
等
以
教
附
理
，
非
前
第
三
師
無
教
難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此
識
俱
薩
迦
耶
見

㉓

，任
運
一
類
，恒
相
續
生
，何
容
別
執
有
我
、我
所
？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獨
理
責
合
前
三
師
。

此
薩
婆
多
、
經
部
、
大
乘
，
三
解
此
名
，
如
第
六
疏

㉖

。
「
任
運
、
一
類
」

，



無
始
相
似
，
非
分
別
起
；
「
恒
相
續
生
」

，
明
無
間
斷
；
寧
容
別
執
有
我
、

 

我
所
？
若
不
相
續
、
有
間
斷
時
，
如
第
六
識
，
可
許
起
別
執
。
此
既
恒
生
、

1

類
而
細
，
寧
別
起
執
？

八
十
八
云
：
依
分
別
我
見
，
有
二
十
句
，
不
依
俱
生

㉗

。
若
別
起
我
所
見
，
 

即
別
緣
諸
蘊
為
我
所
，
如
第
一
師
緣
心
所
，
第
二
緣
相
分
，
第
三
緣
種
子
，

 

皆
有
過
失
。

【論
文
】
無
一
心
中
，有
斷
、常
等
二
境
別
執
俱
轉
義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且
於
世
事
，
無
一
念
心
中
有
斷
、
常
二
境
，
起
二
別
執
俱
轉
義
故
。
前

、
後

 

可
然
。
此
即
舉
事
如
斷
、
常
者
二
境
，
非
一
心
中
起
彼
二
別
執
。
如
何
我
、

 

我
所
二
境
，
或
五
蘊
多
境
，
而
起
二
別
執
？

非
執
可
然
。
佛
真
、
俗
智
一
用
義
分
，
彼
非
是
執
，
不
堅
著
故
；
執
則
不
然
，

 

堅
著
境
故
，
名
為
執
故
，
故
無
此
事
。
人

、
法
二
執
非
別
所
緣
，
行
相
不
返
，

 

故
得
俱
有
。

【論
文
】
亦
不
應
說
二
執
前
後
，
此
無
始
來
一
味
轉
故
。



【
述
記
】
若
復
有
說
：
前
起
我
，
後
起
所
者
；
非
前
粗
後
細
，
非
前
勝
後
劣
，
非
前
親

 

後
疏
等
，
故
言
「
一
味
」

，
執
用
相
似
故
。
(
略
〕

【
論
文
】
應
知
此
意
但
緣
藏
識
見
分
，非
餘
。彼
無
始
來

，
一
類
相
續
，
似
常

、
一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申
正
義
。

但
緣
見
分
，
非
餘
相
分
、
種
子
、
心
所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唯
識
見
分
無
始
時
來

 

粗
細
一
類
、
似
常
似

一

、
不
斷
故
。
「
似
常
」

，
簡
彼
境
界
，
彼
色
等
法
皆

 

間
斷
故
；
種
子
亦
然
，
或
被
損
伏
，
或
時
永
斷
故
。
由
此
亦
遮
計
餘
識
為
我
。

 

「
似
一
故
」

，
簡
心
所
，
心
所
多
法
故
。

何
故
不
緣
餘
分
？

夫

言

「
我
」
者

，
有
作
用
相
。
見
分
受
境
，
作
用
相
顯
，
似
於
我
故
，
不
緣

 

餘
分
。
自
證
等
用
，
細
難
知
故
。

【論

文

】
恒
與
諸
法
為
所
依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問

：
何
故
不
俱
緣
一
受
等
為
我
？
亦
常
、
一
故
。

為
答
此
問
：
夫
言
「
我
」
者

，是
自
在
義
，萬
物
主
義
，與
一
切
法
而
為
所
依
。



心
所
不
然
，
不
計
為
我
故
，
唯
心
王
是
所
依
故
，
此
第
七
識
恒
執
為
內
我
，

 

非
色
等
故
，
不
執
為
外
我
。

【論

文

】
此
唯
執
彼
為
自

内
我
，乘
語
勢
故
，
說
我
所
言
。

【
述
記
】
若
唯
緣
識
，
即
唯
起
我
，
無
有
我
所
。
聖
教
說
有
我
所
，
此
何
相
違
？

「
乘
語
勢
」
故

，
論

『
說
我
所
言
』
。
非
實
離
我
別
起
我
所
執
。
由
前
理
故
，

 

須
文
便
故
㉘

，
言
穩
易
故
，
此
是
「
語
勢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或
此
執
彼
是
我
之
我
，
故
於
一
見
，義
說
二
言
。

【
述
記
】
又
有
義
解
：
執
彼
第
八
是
「
我
之
我
」
。前

「
我
」
，
五
蘊
假
者
，第
六
所
緣
，

 

後

「
我
」

，
第
七
所
計
。
或

前

「
我
」

，
前
念
，
後

「
我
」

，
後
念
，
二
俱

 

第
七
所
計
。或
即
一
念
，計
此
即
是
此
，唯
第
七
所
計
。或
前
是
體
，後
「
我
」

 

是
用
，
於
一
我
見
之
上
，
亦
義
說
之
為
我
及
所
二
言
，
實
但
一
我
見

㉙
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作
是
說
，
善
順
教
理
，多
處
唯
言
有
我
見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順
理
教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
「
多
處
唯
言
有
我
見
」

，
不
言
有
所
故
。



何

謂

「
多
處
」
？
，

五
十
一
云
：
由
此
末
那
我
見
、
慢
等
恒
共
相
應
；
《
顯
揚
》
十
七
初
云
：
由

 

此
意
根
恒
與
我
見
、
我
慢
等
相
應
⑩
，
彼
卷
復
云
：
如
前
所
說
意
根
恒
與
四

 

惑
俱
：
謂
薩
迦
耶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、
無
明
相
應

⑪
。

「
薩
迦
耶
」
言

，雖
攝
我
所
，然
不
別
說
，故
以
為
證
。前
三
師
即
以
此
為
證
，

 

亦
攝
我
所
故
；
若
我
見
言
，
即
不
攝
所
，
^

^

《
顯
揚
》
云
：
我
見
、
我
慢

 

相
應
，
亦
無
我
所
故

㉜

。

【論
文
】
我
、我
所
執
不
俱
起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行
相
及
境
，
二
俱
別
故
，不
可
並
生
，無
此
事
故
。善
心
等
可
然

⑬
，彼
非
執
，
 

亦
不
可
例
。
人

、
法
二
執
境
是
一
故
，
或
境
是
多
，
行
相
是
一
，
亦
可
得
之
。

 

今
二
行
相
及
二
境
界
，
不
可
得
也
。

於
四
解
中
，
第
四
為
正

⑭
。

【論
文
】
未
轉
依
位
，
唯
緣
藏
識
；
既
轉
依
已
，
亦
緣
真
如
及
餘
諸
法
，
平
等
性
智
證

 

得
十
種
平
等
性
故
，
知
諸
有
情
勝
解
差
別
，
示
現
種
種
佛
影
像
故
。

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、
正
解
因
果
識
所
緣
相
。

未
起
對
治
斷
其
我
執
，
名

「
未
轉
依
」

，
「
唯
緣
藏
識
」
。
即
除
四
人
，
此

 

應
分
別

⑮

：
初

地
以
去
既
轉
依
已
，
入
無
漏
心
，
亦
緣
真
如
及
餘
一
切
法
；

 

二
乘
無
學
等
，
唯
緣
異
熟
識
。
《
佛
地
經
》
說
證
得
十
種
平
等
性
故
。
彼
論

 

第
三
乃
有
三
說
，
此
第
三
評
家
義

⑯
。

十
種
平
等
者
：
一
、
諸
相
增
上
喜
愛
，
二
、
一
切
領
受
緣
起
，
三

、
遠
離
異

 

相
非
相
，
四

、弘
濟
大
慈
，
五

、無
待
大
悲
，六

、隨
諸
有
情
所
樂
示
現

，
七

、 

一
切
有
情
敬
受
所
說
，
八

、
世
間
寂
靜
皆
同
一
味
，
九

、
世
間
諸
法
苦
、
樂

 

一
味
，
十

、
修
殖
無
量
功
德
究
竟
。
廣
如
彼
說

㉝

。
「
知
諸
有
情
勝
解
等
」

，
 

亦
如
彼
解
，
即
知
十
地
有
情
勝
解
意
樂
差
別
，
能
現
受
用
身
之
影
像
。

【論

文

】
此
中
且
說
未
轉
依
時
，
故
但
說
此
緣
彼
藏
識
，
悟
迷
、
通
局
，
理
應
爾
故
，

 

無
我
、我
境
，
遍
不
遍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既
許
通
緣
一
切
法
者
，
何
故
此
言
緣
彼
第
八
？

今
此
論
說
未
轉
依
時
，
非
入
十
地
等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無
漏
名
「
悟
」

，
有
漏



是

「
迷
」
；
無
漏
是
「
通
」
，有
漏
名
「
局
」
，道
理
應
爾
。
無
漏
「
無
我
」
，

 

有
漏
有
「
我
」
；
無
我
境
「
遍
」

，
有

我

「
不
遍
」
故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何
此
識
，
緣
自
所
依
？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、
釋
外
妨
難
。

問

：
前

言

「
緣
彼
」

，
「
彼
」
即
所
依
，
如
何
此
識
緣
自
所
依
？

【論
文
】
如
有
後
識
，
即
緣
前
意
；
彼
既
極
成
，
此
亦
何
咎
？

【
述
記
】
如
第
六
識
緣
前
等
無
間
緣
意
，
既
是
所
依
，
亦
是
所
緣
；
大
小
二
乘
既
共
許

 

此

，
第
七
緣
第
八
，
亦
即
依
之
；
有
何
過
也
？

此
中
亦
如
第
六
緣
第
七
，
隱
故
，
局
故
，
此
中
不
說

⑱
。
即
是
第
三
解
所
緣

 

訖

。

【解
讀
】

於

「以
八
段
十
門
辨
(第
二
能
變
的
第
七
末
那
)
識
相
」
的
八
大
段
中
，
前
文

 

已
作
「舉
體
出
名
門
」
及

「明
所
依
門
」
；
今
是
第
三
大
段
，即

「壬
三
、明
所
緣
門
」
。

 

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次

、
第
三
門
，
當
解
〔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〕
所
緣
〔對
境
〕
。



於
中
有
二
〔部
分
〕
：
初

〔部
分
〕
、
結
前
問
後
，
以
發
論
端
；
第
二
〔部
分
〕
、
依
頌

 

隨
別
解
釋
。
」

㈠
結
前
問
後
，
以
發
論
端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設
外
問
云

：
「如
是
〔於
上
文
經
〕已
〔伸
〕

 

說
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的
〕
所
依
，
〔至
於
此
末
那
識
的
〕
所
緣
〔對
境
又
復
〕
云
何
？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〕即
〔是
『明
所
緣
門
』中
兩
大
部
分
中
的
〕初
〔部
分
『結

 

前
問
後
，
以
發
論
端
』
之
〕
文
也
。
」

㈡
舉
頌
作
答
：
下
文
即
是
本
「明
所
緣
門
」
中
的
次
第
二
部
分
，
即

「依
頌
隨
別
解

 

釋
」
；
此
又
開
成
三
分
，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〔
『依
頌
隨
別
解
釋
』
〕
文

，
〔又

 

可
〕有
三
〔分
〕
：
初

、解
頌
中
『緣
彼
』
之
言
，次

、顯
因
果
識
(按
：
即
無
漏
第
七
識
〕

 

〔的
〕
所
緣
相
，三
、釋

〔外
人
的
〕
妨
難
。初
中
〔再
〕
有
二
〔分
〕
：
初
、舉
頌
〔作
〕

 

答
，後

、更

〔作
〕
別
解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第
二
能
變
在
轉
依
前
的
有
漏
第
七
末
那
識
之
所
緣
對
境
者
〕
，

 

謂
即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『依
彼
轉
緣
彼
』
句
中
的
〕
『緣
彼
(第
八
阿
賴
耶
藏
識
〕
』

 

〔義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論
文
是
〕
舉
頌
〔作
〕
答

。
」



㈢
通
解
緣
彼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上
文
於
『初

、舉
頌
作
答
』
後
〕
，自

 

下

〔即
是
『更
作
別
解
』
，簡
名
〕
『
(別
〕
釋
頌
(義
〕
』
。自
下
『別
釋
(頌
義
〕
』

 

於
中
復
二
：
初

、
『總
解
(按
：
亦
即
『通
解
緣
彼
義
』
〕
，後

、別
諍
』
。
」
此
可
分
二
：

 

甲

、
略
釋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釋
云
：
「
〔頌
言
『緣
彼
』
中
的
〕
『彼
』
〔者
〕
，
謂

 

即
前
此
所
依
〔的
初
能
變
第
八
阿
賴
耶
藏
〕
識

。
」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〕
即

〔是
〕

 

初

、
〔
『總
解
〔即
通
解
緣
彼
義
〕
』
中
的
略
釋
〕
也
。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所
依
之
『彼
』

 

〔者
〕
，
彼
初
能
變
〔第
八
藏
識
也
。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所
緣
之
『彼
』
，
彼

〔亦
是
〕

 

此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所
依
之
〔第
八
阿
賴
耶
藏
〕識
〔也
〕
；
意
顯
〔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〕所
依
，

 

即
是
〔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〕
所
緣
，
更
非
異
彼
〔所
依
更
別
有
所
緣
故
〕
。
」

乙

、
引
教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：
「
〔以
〕
聖

〔教
〕
說

〔言
〕
，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
 

識

，
緣

〔第
八
阿
賴
耶
〕
藏
識
〔以
為
對
境
〕
，
故

〔頌
言
『緣
彼
』
者

，
即
第
七
末
那

 

識
以
彼
所
依
的
『第
八
藏
識
』
亦
以
為
『所
緣
』
也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問
〕
：
何
以
知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以
第
八
藏
識
為
所
緣
對
境
〕

 

者
？

〔答
〕
：
《
〔瑜
伽
師
地
論
)
大
論
》

〔卷
五
十
一
〕
、
《顯
揚
〔聖
教
論
〕
》

〔卷



十
七
〕
、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
〔卷
二
〕
等
諸
論
皆
同
此
〔共
〕
說

〔第

 

七
末
那
識
以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為
所
緣
對
境
〕
，故
知
此
〔末
那
〕識
，緣
〔其
〕自
所
依
〔的

 

阿
賴
耶
藏
識
以
為
對
境
〕
。
此
即
〔是
〕
『通
解
〔緣
彼
義
〕
』
(按
：
不
再
分
別
其
是

 

阿
賴
耶
識
的
見
分
或
相
分
等
，
故
言
『通
解
』
〕
。
」

㈣

釋
難
陀
所
解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
：

「此
下
〔是

『後
、別
解
』
中
的
『後

、

 

別
諍
』
，
亦
即
〕
『敍
諍
』
。
諍
有
四
說
：
初

、
難
陀
等
義
，
〔
二
、
火
辨
等
義
，
三
、

 

安
慧
義
，
四
、護
法
義
。今
先
『釋
難
陀
所
解
義
』
〕
。
」

甲

、
立
宗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有
義

：
此

〔以
思
量
為
〕
意

〔的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
 

緣
彼
〔第
八
藏
〕
識

〔的
〕
『
(識
〕
體
』
及

『相
應
(心
所
〕
法
』
〔以
為
對
境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難
陀
把
『緣
彼
』解
作
第
七
末
那
識
緣
第
八
識
體
為
『我
』
，

 

緣
其
『心
所
相
應
法
』
為

『我
所
』
者
〕
，
此
顯
〔示
難
陀
認
為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不

〔必
〕

 

緣

〔第
八
藏
識
的
〕
相
分
色
等
〔境
〕
及
彼
〔所
攝
持
的
〕
種
子
〔以
為
『我
所
』
；
所

 

以
者
何
？
〕
以
於
〔欲

、色

、無
色
彼
〕
三
界
中
，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是
〕
一
類
〔相
續
以
〕

 

緣

〔其
所
知
對
境
之
〕
故
，
〔是
以
〕
不

〔會
〕
緣

〔種
子
、
根
身
、
器
界
〕
彼

〔第
八



藏
識
的
對
〕
境

.，若
緣
彼
〔對
〕
境
者
，即

〔彼
所
成
的
〕
『我
所
』
執
有
時
無
故
(按
：

 

有
情
的
根
身
、
器
界
在
無
色
界
不
能
現
行
；
見
道
位
中
，
種
子
亦
會
有
伏
斷
，
與
末
那
恒

 

時
與
我
見
等
共
相
應
者
不
符
〕
。
〔又
〕
若

〔執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緣
彼
〔第
八
藏
識
所
攝

 

藏
的
〕
種

〔子
以
為
對
境
〕
者
，
〔則
彼
種
子
〕
無

〔有
〕
能
緣
〔的
勝
〕
用
，非
殊
勝
法
，

 

〔是
以
〕
不
可
計
〔執
之
以
為
〕
『我
』
故
；
又

〔若
執
之
為
『我
所
』
者

，則
〕
應

〔彼
〕

 

『我
所
』
〔便
〕
有
時
〔間
〕
斷
故
(按
：
於
不
還
果
位
，欲
界
惑
種
即
被
斷
除
〕
。
〔由

 

此
可
知
：
第
七
末
那
識
〕唯
緣
〔第
八
藏
識
的
〕識
體
及
彼
〔相
應
的
觸
、作
意
、受

、想

、

 

思
〕
心
所
〔以
為
『所
緣
對
境
』
〕
。
」

乙

、
引
教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陳
述
難
陀
等
師
所
「立
宗
」
義
之
後
，
並

「引
教
」
為

 

證
云
：
「
〔我
言
『此
意
(末
那
〕
緣
彼
(藏
識
的
)
識
體
及
(其
)
相
應
(心
所
〕
法
』

 

者
，
以
諸
〕
論
說
〔言
〕
：
末
那
〔識

，與
〕
我

、我
所
執
恒
相
應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問
〕
：
以
何
為
證
？
〔答
〕
：
由
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恒
時
〕

 

緣
〔第
八
藏
識
的
〕識
體
為
『我
』
，
〔緣
彼
相
應
〕心
所
為
『
(我
〕所
』
。由
〔於
〕
『
(識

 

體
)
心

(王
〕
』
是
主
，故

〔末
那
識
〕
執

〔之
〕
為

『我
』
(按
：
『我
』
有
主
宰
義
〕
；



由

〔於
心
〕
所

〔非
主
，只
能
作
為
心
王
的
〕
助
伴
，故

〔末
那
識
執
之
〕
為

『我
所
』
。
」

 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問
〕
：
何
等
論
〔著
〕
說

〔明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有

『我

(及
)

 

我
所
』
〔的
計
執
耶
？
答
〕
：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〔卷
〕
六
十
三
〈有
心
地
決
擇
(按
：

 

原
作
『攝
決
擇
分
中
有
心
地
』
〕
〉

〔云
：
『末
那
名
意
，於
一
切
時
執
我
、我
所
。
』
〕

 

《對
法
〔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二
〔云
：
『意

(末
那
識
)
者
，
謂
一

 

切
時
緣
阿
賴
耶
識
，思
度
為
性
，與
四
煩
惱
(心
所
^
恒
相
應
。
』
〕
《顯
揚
〔聖
教
論
〕
》

 

〔卷
〕
第
一
〔又
云
：
『意

(末
那
識
)
者
…
…

(與
)
我

、我
所
執
…
…
相
應
。
』
如
是
〕

 

等

〔聖
教
文
獻
〕
皆

〔可
〕
爾

〔為
證
〕
。
」

丙
'申
理
：
或
有
問
云
：
如
是
第
七
末
那
識
只
有
一
個
識
體
而
何
以
有
「我
」
及

「我

 

所
」
兩
種
計
執
？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彼
理
云
：
「
〔此
〕
謂

〔當
第
七
末
那
識
〕緣
彼
『
(藏

 

識
的
識
〕
體
』
及
『
(藏
識
的
)
相
應
(心
所
〕
法
』
〔時

，可
以
〕如
〔其
〕次
〔第
執
『識

 

體
』
〕
為

『我
』
及

〔執
其
『相
應
的
心
所
法
』
為
〕
『我
所
』
〔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上
文
之
言
，
是
〕
以
理
屬
教
，令
義
明
了
。
即

〔當
第
七

 

末
那
識
緣
『藏
識
體
』
及

『相
應
心
所
』
時

，於
〕
一
念
心
〔而
得
〕有
二
〔種
〕
行
解
〔之



相
：
一
者
執
我
，
二
者
執
我
所
；
亦
即
〕
若
緣
『我
』
時
，
即

〔能
〕
帶

〔同
〕
『我
所
』

 

〔的
〕
行
相
轉
〔起
〕
故

。
」

丁

、
解
疑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設
外
有
質
疑
言
：
「問
：
若
〔如
你
所
言
：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
 

緣

『
〔藏
識
)
體
』
為

『我
』
，
〔緣
〕
『
(藏
識
相
應
〕
心
所
』
為

『
(我
〕
所
』
，

 

何
故
《
〔唯
識
三
十
頌
)
論
》
〔只
〕言
〔末
那
識
〕但
『緣
彼
(藏
)
識
』
，不
言
『緣

(彼

 

相
應
心
〕
所
』
(按
：
頌
言
『
(依
彼
轉
)
緣
彼
』
，
『彼
』
指
藏
識
〕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 

述
難
陀
等
師
的
回
應
云
：
「然
諸
心
所
不
離
〔於
〕
識

，故
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但
言
『緣

 

彼

(藏
識
〕
』
，不
言
『緣
彼
藏
識
的
相
應
心
所
』
〕
。如

《
(成
〕
唯
識
〔論
〕
》
〔卷
五
〕

 

言
：
〔
『恒
依
心
起
，與
心
相
應
，繫
屬
於
心
，故
名
心
所
，如
屬
我
物
，立
我
所
名
。
』

 

因
此
立
『緣

(識
)
體
為
我
，
(緣
〕
心
所
為
(我
)
所
』
，故
〕
無
違
教
〔之
〕
失
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為
答
〔外
人
所
提
出
『若
緣
體
為
我
，
(緣
〕
心
所
為
(我
)

 

所

，
何
故
論
言
但
緣
彼
識
，
不
言
緣
(心
)
所
』
〕
此
問
，
〔難
陀
論
師
可
答
言
〕
：
謂

 

諸
心
所
不
離
〔心
〕
識
故
，說

『識
』
之
時
，亦
已
說
『
〔心
)
所
』
，如
唯
識
〔諸
論
所
〕

 

言

，
〔故
我
〕
無
違
教
〔之
〕
失

。
〔又
如
無
著
〕
《
(顯
揚
聖
教
〕
論
》

〔卷
一
〕
言
：



有

『我
所
』
故

(按
：
原
文
言
：
『
〔思
量
)
意

(即
末
那
識
)
者
…
…
還
緣
彼
(藏
)
識

，

 

有
…
…
我

、我
所
執
』
〕
，如
〔今
所
言
〕緣

『心
所
』
〔者
，即
是
有
『我
所
(之
執
〕
』
。

 

又
〕
若

〔以
〕
緣

『本

(藏
)
識
之
境
〔如
種
子
、根
身
、器
界
〕
』
〔為
執
『我
所
』
者

，

 

則
由
於
〕境
不
定
故
，不
可
〔以
其
能
〕緣
彼
〔識
境
而
〕立
此
〔末
那
識
有
『我
所
』之
執
〕

 

義
也
。
」

㈤

釋
火
辨
所
解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
：

「
〔下
為
〕
火
辨
等
解
。此

〔是
以
〕
第

 

二

〔師
〕
意

〔以
解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所
緣
對
境
之
義
〕
。
」
此
中
可
有
三
節
：

甲

、
非
前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非
前
師
難
陀
等
所
立
義
云
：
「有
義
：
彼

〔難
陀
等
〕

 

說
：
〔
『此
意
緣
彼
識
體
及
相
應
法
』
〕
，
理
不
應
然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彼
說
『末
那
緣
藏
識
識
體
為
我
，緣
藏
識
相
應
心
所
為
我

 

所
』於
理
不
然
者
，以
〕心
王
〔與
〕心
所
各
各
有
〔其
自
〕體

，
〔末
那
識
對
〕
『我
(執
〕
』

 

〔及
對
〕
『我
所
執
』
〔的
〕行
相
〔是
〕不
同
〔的
〕
。若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緣
『
(心
〕
王
』

 

為
『我
』
，
〔緣
〕
『心
所
』
為
『
(我
〕
所
』
〔者
，則
〕
《
〔唯
識
三
十
頌
)
論
》
應
〔分
〕

 

別

〔為
〕
說
；
〔今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唯
〕
說

〔
『緣
彼
(藏
識
〕
』
，
而
〕
既
不
〔分
〕



別

〔說
為
『緣
彼
藏
識
體
及
其
相
應
觸
等
心
所
』
〕
，
故

〔知
難
陀
等
所
〕
述

〔
『緣
彼

 

識
體
(為
我
〕及
(緣
彼
〕相
應
(心
所
〕法
為
我
所
』者

，實
為
〕妄
情
〔的
計
執
而
已
〕
。」

 

乙

、
斥
妄
：
《述
記
》
設
外
問
：
「何
〔以
〕謂
〔難
陀
等
說
為
〕妄
情
〔耶
〕
？
」
《成

 

唯
識
論
》
答
云
：
「
〔說
難
陀
等
說
為
妄
情
的
計
執
者
，以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〕曾
無
處
〔有
〕

 

言

『
〔第
七
末
那
識
)
緣
觸
等
(心
所
為
我
所
〕
』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為
解
〔外
人
『何
謂
妄
情
』
〕此
疑
二
故
論
解
言
〕
：
『
〔於

 

成
唯
識
論
〕
曾
無
處
言
『
〔第
七
末
那
識
)
緣

(第
八
藏
識
相
應
的
)
觸
等
(心
所
為
我

 

所
〕
』
故

。
『觸

、
(作
意
、受

、想

、思
)
等
』
〔心
所
〕
，即
是
〔與
第
八
藏
識
相
應
的
〕

 

遍
行
五
〔心
所
〕
法

.，前

〔文
已
〕
說

〔此
五
遍
行
心
所
〕
與
彼
第
八
〔藏
識
恒
〕

倶

〔相

 

應
〕
者

，
〔而
〕
《
〔唯
識
三
十
頌
)
論
》
不
言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緣

〔彼
等
為
對
境
〕
；

 

今

〔難
陀
等
執
之
〕
為

『
(第
〕
七

(末
那
識
的
對
〕
境
』
〔又
進
而
〕
設
屬
〔為
」
『我

 

所

(執
〕
』
，
深
是
妄
情
，以
理
驗
教
，甚
相
乖
角
。
」

丙

、
明
我
所
境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設
難
陀
等
師
作
質
難
言

：

「若
爾
(按
：
若
如
你
所

 

說
『末
那
緣
藏
識
相
應
心
所
為
我
所
』者
，則
是
妄
情
，以
理
驗
教
，甚

相

乖

角

應

當

〕



以
何
為
『我
所
』
境

，
〔始
能
應
理
而
不
違
理
耶
〕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火
辨
的
回
應
云
：

 

「應
言
：
此
意
〔根
即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但
緣
彼
〔第
八
藏
〕
識

〔的
〕
『見

(分
〕
』
及
『相

 

分
』
，如

〔其
〕
次

〔第
〕
執

〔
『藏
識
的
見
分
』
以
〕
為

『我
』
及

〔執

『藏
識
的
相
分
』

 

以
為
〕
『我
所
』
；
〔何
以
故
〕
？
相
〔及
〕
、見

〔分
〕

倶

以
『
(藏
〕
識
』
為
體
〔故
〕
，

 

故
不
違
聖
〔教
文
獻
之
所
〕
說

〔義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火
辨
等
師
〕
許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能
〕
緣
彼
〔第
八
藏
〕
識

 

〔的
〕
『見

(分
〕
』
及

『相
分
』
二

以

〕
相

〔分
〕
不
離
見
〔分
，於
聖
〕
教

〔中
，已
〕

 

有
成
文
(按
：
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『
(識
〕
變
謂
識
體
轉
似
(見

、相
)
二
分
，

 

相

、見

倶
依
自
識
(識
體
〕
起
故
。
』
〕
〔所
言
〕
『執
我
、我
所
』
，論
有
明
證
(按
：

 

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『末
那
名
意
，於
一
切
時
執
我
、我
所
及
我
慢
等
』
〕
，

 

故
知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所
執
的
〕
『我
境
』
〔唯
是
『見
分
』
〕
，
以

〔其
使
心
識
有
〕
能

 

變

〔生
起
〕
之
功
，
〔故
把
『我
』
〕
但

〔隸
〕
屬
於
『
〔識
之
)
見
分
』
；
〔至
於
第

 

七
末
那
識
所
執
『
(相
分
為
)
我
所
』
者

，彼
〕
『我
所
』
〔但
〕
有

〔隸
〕
屬

〔於

『見

 

分
』
〕
他
之
〔作
〕
用
，
〔是
以
所
執
『我
所
』
〕
但
屬
識
境
〔此
即
藏
識
之
『相
分
』
；



此
藏
識
的
相
分
〕
，
即
現
〔起
而
成
〕
色
蘊
，
非
彼
〔尚
未
現
行
的
〕
種
子
。
〔又
至
於

 

難
陀
等
師
所
執
為
『我
所
』
的
〕
『
(藏
識
相
應
〕
心
所
』
既
有
〔獨
立
〕
別
體
，
《
(唯

 

識
三
十
頌
)
論
》
復
不
說
『
(末
那
識
)
別
緣
〔藏
識
相
應
的
觸
等
心
所
〕
』
，故
知
〔第

 

七
末
那
唯
緣
〕
『
(第
八
藏
)
識
之
見
、相

(二
分
〕
』
，如
次
『執
為
我
及
我
所
』
。相

、

 

見
二
分

倶

〔以
〕
一
識
為
體
，故
不
違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彼
〕
聖

〔教
所
〕
說

〔
『
〔末

 

那
)
緣
彼
(藏
識
自
體
〕
』
〕
。所
以
者
何
？
〔以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有

『我
所
』
〔的
計
執
〕

 

故

，
〔此
可
說
〕
明
〔末
那
識
能
〕
緣
彼
〔藏
識
的
相
分
以
為
所
緣
對
〕
境

〔的
理
據
所
在
。

 

又
以
諸
識
的
相
分
、見
分
皆
〕
不
離
識
故
，
〔此
說
〕
明
〔何
以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〕
不
〔言

 

末
那
〕緣
〔藏
識
的
『見
分
』執
之
為
『我
』
，
『相
分
』
執
之
為
〕
『
(我
〕所
』
，但
〔只
〕

 

言
『
(末
那
識
)
緣
(彼
)
第
八
識
』
；
〔既
然
『相

、見

倶
以
識
為
體
』
〕
，故
〔我
言
『末

 

那
但
緣
彼
(藏
)
識
見
及
相
分
，如
次
執
為
我
及
我
所
』
與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所
言
『
(末

 

那
識
)
緣
彼
〔第
八
識
〕
』
實
〕
不

〔相
〕
違
故
。
」

㈥
釋
安
慧
所
解
義
：
於

「敍
諍
四
師
之
說
」
中

，前
文
已
敍
「釋
難
陀
等
所
解
義
」
及

 

「火
辨
等
所
解
義
」
，下
文
則
是
「釋
安
慧
所
解
(
『緣
彼
』
之
)
義
」
。此
中
八

0

有
三
節
：



甲

、
總
非
前
說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敍
說
安
慧
論
師
之
說
而
非
前
師
的
所
執
云
：
「有
義

：
 

此
〔前
師
所
立
『末
那
識
緣
藏
識
相
分
以
執
為
我
所
』
者
之
〕
說

，
〔其
實
〕
亦
不
應
理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上
文
的
言
論
是
〕
安
慧
〔論
師
之
〕
說
，
〔目
的
在
〕

 

非

〔難
〕
次
前
〔火
辨
論
〕
師

〔主
張
「末
那
識
緣
藏
識
相
分
執
為
我
所
」
之
言
〕
。
」

乙

'
申
五
種
難
：
跟
著
安
慧
對
火
辨
主
張
「末
那
識
緣
藏
識
相
分
為
我
所
」
之
說
，申

 

五
種
難
以
破
之
：
一
者
、
色
非
識
蘊
難
，
二
者
、
同
五
緣
外
難
，
三
者
、
同
緣
共
境
難
，

 

四
者
、無
色
無
所
難
，
五
者
、厭
色
不
變
難
。

一
者
、色
非
識
蘊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作
「
(內
〕
色
非
識
蘊
難
」
云
：
「
〔火
辨

 

計
『末
那
識
緣
藏
識
相
分
執
為
我
所
』為
不
應
理
者
，以
作
彼
相
分
的
〕五
色
根
〔及
五
塵
〕

 

境

，
非
識
蘊
(攝
)
故

。
」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所
以
〔言
火
辨
論
師
主
張
『末
那
識
緣

 

藏
識
相
分
執
為
我
所
』
之
為
非
理
〕
者
，
〔其
理
據
為
〕
何
？

〔安
慧
釋
云
：
以
〕
《
(唯

 

識
三
十
頌
)
論
》
言

『緣
彼
』
〔者

，
即
是
『末
那
識
緣
彼
阿
賴
耶
識
(為
境
〕
』
；
彼

 

作
為
境
的
〕
阿
賴
耶
識
即
〔是
〕
『識
蘊
』
〔所
〕
攝

。
〔今
火
辨
又
言
『末
那
識
緣
阿

 

賴
耶
藏
識
的
相
分
執
為
我
所
』
；
阿
賴
耶
識
的
相
分
有
三
：
即
五
色
根
、器
世
界
、種
子
。



於
三
法
中
，
彼
不
許
緣
種
子
為
我
所
，
唯
〕
許
緣
〔五
色
根
及
五
塵
器
世
界
為
我
所
〕
；

 

彼

〔五
色
根
等
〕
境
者
，
〔於
五
蘊
中
〕
即
通
『色
蘊
』
〔所
攝
〕
。然
此
『色
蘊
』
非

『識

 

蘊
』
攝

，
如
何
〔頌
文
所
〕
言

〔
『緣
彼
〔阿
賴
耶
識
為
境
〕
』
中
的
所
言
〕
『緣
識
』

 

而
亦
得
攝
色
〔而
變
成
『色
蘊
』
所
攝
耶
？
又
作
為
〕
『
〔阿
賴
耶
識
相
分
的
五
)
色

(根

 

等
〕
』
若

〔許
〕
是
『識
蘊
』
〔所
攝
，則
〕
『緣
識
』
之
言
〔始
得
〕許

〔是
〕
『緣
色
』
；

 

〔今
〕
『
〔阿
賴
耶
識
相
分
的
五
)
色

(根
等
〕
』
既
非
〔許
是
〕
『識
蘊
』
〔所
攝
，故
〕

 

『緣
識
』
之
言
不
〔得
〕
攝
色
，
〔即
不
得
許
是
『緣
色
』
。
故
知
你
說
『末
那
識
緣
阿

 

賴
耶
藏
識
的
五
色
根
等
相
分
為
所
緣
對
境
』
者

，便
不
應
理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同
五
緣
外
難
：
安
慧
難
破
火
辨
之
說
者
有
五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已
作
「色
非
識

 

蘊
難
」
，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申
「同
五
緣
外
難
」
言
：
「
〔火
辨
等
說
為
不
應
理
者
，

 

以
若
計
末
那
識
緣
藏
識
相
分
的
五
色
根
及
五
塵
境
為
所
緣
境
者
，
則
彼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應

 

同

〔於
前
〕
五
識
〔之
〕
亦
緣
外
〔在
的
五
塵
境
之
色
法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前
〕
五
識
〔能
〕
緣
五
塵
〔境

，故
共
許
前
〕
五
識
言
〔其

 

能
〕
緣
外
〔境
；
今
火
辨
等
既
執
第
七
〕
末
那
〔識
亦
能
〕
緣

〔藏
識
相
分
的
外
在
〕
五



塵
〔境
；
如
是
則
〕亦
應
〔有
如
前
五
識
之
〕緣
外
境
。
〔所
緣
既
在
外
〕
，如
何
可
言
『
(末

 

那
識
)
緣
內
(境
而
〕
起
我
(所
執
〕
』
？
若

〔你
救
言
：
凡
〕
緣
內
色
〔境
法
者
，皆
可
〕

 

名
〔為
〕緣
『內
(色
境
〕
』
者
，
〔則
此
亦
不
然
，以
前
〕
五
〔識
〕亦
應
然
〔故
〕
(按
：

 

意
即
謂
緣
外
境
的
前
五
識
亦
應
緣
『內
色
境
』
〕
，
〔以
前
五
識
所
緣
的
外
『五
塵
境
』
，

 

彼
等
是
藏
識
內
境
相
分
器
世
界
的
〕
等
流
境
故
。
」

三
者
、同
緣
共
境
難
：
於
五
難
中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作
第
三
難
云
：
「
〔所
以
言
火

 

辨
之
說
不
應
理
者
，
以
火
辨
言
『末
那
識
緣
藏
識
的
相
分
(包
括
五
塵
境
〕
為
我
所
』
，

 

則
末
那
識
〕應
如
意
識
〔之
〕緣

〔於
〕
『共
境
』
故
；
〔但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唯
言
其
『緣

 

(藏
)
識
』
，非
與
他
識
共
緣
某
一
對
境
，
故
知
彼
說
非
理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由
於
第
六
〕
意
識
〔亦
能
〕
緣

〔於
〕
五
塵
〔境

，
此
〕

 

與

〔前
〕
五

〔識
之
緣
五
境
相
〕
同
，
故
名
〔之
為
〕
『緣
共
境
』
。
〔今
火
辨
既
說
〕

 

第
七
「末
那
識
亦
」
緣
五
塵
〔境

〔阿
賴
耶
識
相
分
〕
，
是
以
〕
亦
應
如
意
〔識
〕
名

『緣

 

共
境
』
。
」

四
者
、無
色
無
所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釋
安
慧
所
作
的
第
四
難
云
：
「
〔所
以
言
火



辨
之
說
不
應
理
者
，
以
火
辨
言
『末
那
識
緣
藏
識
相
分
(色
法
〕
為
我
所
』
，
則
有
情
〕

 

應
生
無
色
〔界
〕者

，不
執
我
所
，〔以
便
與
火
辨
『我
所
』之
說
相
違
〕
，故
不
應
理
〕
。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生
欲
界
、色
界
彼
〕
下

〔界
有
情
必
〕
緣
有
色
蘊
，
〔今

 

火
辨
既
主
張
末
那
識
〕緣
之
(按
：
作
藏
識
相
分
)起
『我
所
』
〔執
〕
；
若
〔有
情
〕生
〔上

 

界
〕
無
色
〔界
〕
時

，
〔既
無
有
色
蘊
作
為
『藏
識
相
分
』
，如
是
末
那
識
〕
應
無
有
『我

 

所
』
〔之
執
〕
。
」

五
者
、厭
色
不
變
難
：
於
五
難
中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最
後
述
安
慧
所
作
的
「厭
色
不
變

 

難
」
云
：
「
〔有
情
〕
厭
色
〔法
的
煩
累
，
始
〕
生
彼
〔無
色
界
，
是
以
必
〕
不
變
〔現
〕

 

色

〔蘊
以
為
阿
賴
耶
藏
識
相
分
〕
，故

〔末
那
識
何
來
色
蘊
以
為
『我
所
』
執
耶
〕
？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火
辨
見
難
〕
，若
〔作
救
〕言
：
『彼
〔末
那
識
仍
〕有
色
〔蘊

 

以
為
我
所
，
以
彼
色
蘊
〕
謂

〔於
無
色
界
〕
定
所
生
〔故
〕
。
』
〔此
亦
可
〕
難
云
：
〔若

 

如
你
所
救
量
，
則
〕
聖
者
有
此
色
〔蘊
於
定
所
生
，
為
末
那
識
執
為
我
所
，
故
〕
聖
者
有

 

『我
所
(執
〕
』
；
凡
夫
〔不
能
入
無
色
界
定
〕
，不
變
色
〔蘊

，
不
為
末
那
執
為
我
所
，

 

故
〕
應
無
有
『我
所
(執
〕
』
。
〔故
此
救
更
不
應
理
〕
。
又
若
〔聖
者
於
無
色
界
定
中
〕



變
為
色
〔蘊
〕
者
，生
彼
〔無
色
界
〕
，有

『我
所
』
〔執
；
凡
夫
〕
不

〔能
〕
變
色
〔蘊
〕

 

者

，
〔反
能
〕
生
彼
〔無
色
界
而
〕
無

『我
所
』
〔執

。此
不
應
理
〕
。又

〔總
而
言
之
〕
，

 

極
厭
色
〔法
煩
累
者
〕
，生
彼
〔無
色
界
〕
不

〔應
〕
變

〔現
〕
色

〔蘊
〕
故
，
故
知
〔火

 

辨
等
師
雖
執
末
那
識
緣
阿
賴
耶
識
相
分
(包
括
色
蘊
)
為

『我
所
』
，
但
有
情
生
〕
無
色

 

界

〔者
〕
定
無
有
『我
所
』
〔之
執
，如
是
與
彼
說
相
違
〕
。
」

丙

、
明
緣
種
為
我
所
：
第
二
師
火
辨
等
立
「末
那
識
緣
藏
識
相
分
為
我
所
」
已
為
安
慧

 

論
師
作
五
難
所
破
，
不
能
成
立
，
故
今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申
安
慧
的
主
張
云
：
「
〔由
上

 

述
反
覆
論
證
，
可
知
前
二
師
之
說
終
不
能
成
立
，
是
故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所
言
『緣
彼
』

 

者

，依
理
〕
應
說
：
此
〔能
思
量
的
〕
意

〔根

，即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，但
緣
〔第
八
阿
賴
耶
〕

 

藏
識
及
彼
種
子
，
如
次
執
為
『我
』
及

『我
所
』
；
〔即
緣
藏
識
體
而
執
為
『我
』
，
緣

 

藏
識
所
攝
的
種
子
而
執
為
『我
所
』
〕
，以
種
〔子
〕
即
是
彼
識
〔的
〕功
能
，非
實
有
〔的

 

事
〕
物

，
〔此
說
〕
不
違
聖
教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〕
：
既
爾
，
〔則
末
那
識
應
〕
緣
何
〔物
可
〕

 

說

〔為
〕
起

『我
所
』
〔執
？
安
慧
答
言
〕
：
此

〔末
那
識
〕
但
緣
彼
〔藏
識
的
〕
『現



行
藏
識
』
及

『種

(子
)
藏
識
』
，
如
次
〔末
那
識
〕
執

〔
『現
行
藏
識
』
〕
為

『我
』

 

及

〔執

『種
子
藏
識
』
為
〕
『
(我
〕
所
』
故
；
〔以
藏
識
〕
種
子

〔
，

即
〕
是
彼
現
〔行
藏
〕

 

識

〔的
〕
功
能
，非
實
有
物
，體
是
假
有
。
《
〔唯
識
三
十
頌
)
論
》
言

『緣

(彼
)
識
』

 

〔者
〕
，正
〔確
言
之
〕
，當
〔有
〕
二
種
，
〔
一
者
〕種
子
〔藏
識
〕
，
〔二
者
〕
現
行
〔藏

 

識
〕
，
皆

〔得
〕
名

〔為
〕
『
(藏
〕
識
』
故
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於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、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等
〕
諸
論
中
，
〔對

 

末
那
識
的
所
緣
對
境
，都
並
〕不
簡
〔除
藏
識
的
〕
『現
行
(識
〕
』
及
『種
子
(識
〕
』
〔之

 

說
〕
故

，故

〔末
那
識
固
應
可
緣
『藏
識
』
中
的
『現
行
識
』
，
亦
應
〕
得
緣
〔其
〕
『種

 

(子
識
〕
』
，
〔緣
現
行
識
及
種
子
識
亦
〕
即

〔與
〕
緣
識
〔為
同
義
〕
故

，
〔但
此
外
則
〕

 

不
緣
〔其

『相
分
』
、
『相
應
心
所
法
』
等
〕
餘
法
〔有
如
難
陀
、
火
辨
等
所
建
立
者
。

 

如
是
得
緣
『藏
識
的
種
子
識
』
，
此
〕
不
違
聖
教
。
名

『我
所
』
故

，
〔此
即
我
今
所
〕

 

明
緣
彼
『
(藏
識
的
)
種

(子
識
〕
』
；
言

『緣
識
』
故

〔者

，
即
末
那
識
〕
不
緣
〔藏

 

識
的
相
分
及
相
應
心
所
等
〕
餘
法
〔義
故
〕
。
」

跟
著
還
有
三
番
問
答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明
初
番
問
答
言
：
「
〔或
有
〕
問

〔言
〕
：



彼

〔安
慧
論
師
〕
何
故
許
〔彼
藏
論
的
〕
『種

(子
識
〕
』
〔體
即
是
藏
識
，若
離
藏
識
則
〕

 

無
別
物
〔體
〕
？
答

〔言
〕
：
若
許
〔藏
識
種
子
離
藏
識
〕
別

〔有
物
〕
體

，
即

〔如
說

 

言
彼
〕
五
蘊
種
子
是
五
蘊
〔所
〕
攝
。
〔如
是
『末
那
緣
種
』
者

，變
成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
 

亦
緣
〔色

、受

、想

、行

、識
彼
〕
五
蘊
〔中
的
色
等
餘
蘊
〕為
〔其
〕
『
(我
〕
所
』
，
〔今

 

第
七
末
那
識
既
不
緣
色
等
餘
蘊
以
為
『我
所
』
，故
彼
所
緣
種
，
不
隨
五
蘊
攝
〕
。故

〔若

 

許
五
蘊
攝
，則
〕
不
可
簡
別
〔其
唯
可
〕
緣
此
〔識
蘊
〕
種
子
，非
〔緣
〕
彼

〔色
等
餘
蘊
〕

 

種

〔子
以
執
為
『我
所
』
〕
故

。
〔至
於
〕
說

『種

(子
)
為
假
(法
〕
』
〔者

，於

《成

 

唯
識
論
》
〕前
第
二
卷
已
述
此
義
，但
〔於
第
八
〕本
識
〔之
〕上
有
彼
能
生
『五
蘊
』
〔的
〕

 

功
能
，名

〔為
〕
種

〔子
〕
識
故
，
故
無
有
失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跟
著
復
作
第
二
問
言
：
「問
：
何
故
《大
論
(瑜
伽
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
 

五
十
二

、
〔世

親

、無
性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二
皆
言
『種
別
有
物
』

 

(按
：
原
作
言
：
「阿
賴
耶
識
是
實
種
子
，
是
一
切
種
子
實
因
緣
性
」
〕
？
答

〔言
：
『種

 

別
有
物
』
者
〕
，此
簡
〔本
識
中
的
種
子
執
是
〕
遍
計
所
執
〔之
法
〕
；
彼

〔法
〕無
體
故
，

 

非
有
為
〔法
〕
故
，對
彼
〔種
子
說
〕
言
有
〔者
〕
，非
如
五
蘊
〔的
〕
現
行
〔色
心
之
法
〕



是
實
有
〔之
〕
物

，故
不
相
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作
第
三
番
問
答
云
：
「
〔或
有
〕
問

〔言
：
難
陀
、火
辨
及
安
慧
彼
〕

 

前
三
師
〔或
有
問
〕
曰
：
何
故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一
〔及
〕
《顯
揚
(聖
教

 

論
〕
》
〔卷
〕第
十
七
等
皆
云
『
〔末
那
識
〕唯
有
我
見
』
，不
言
有
『
(我
〕
所
(見
〕
』
？

 

答

〔言
〕
：
彼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及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之
〕
文
，
〔以
從
〕
略
故
，
〔是

 

以
唯
說
第
七
末
那
識
有
『我
』
執
〕
，
非
實
無
『
(我
〕
所
』
〔執
也
〕
。
」

㈦
釋
護
法
所
破
義
：
於

「敍
諍
四
師
之
說
」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敍
釋
難
陀
，火
辨
、安
慧

 

等
三
家
對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「依
彼
轉
緣
彼
」
中
的
「緣
彼
」
之
不
同
解
義
；
今
則
為
敍

 

釋
護
法
論
師
的
所
破
義
及
所
解
義
。此
所
破
義
中
可
有
四
節
：

甲

、
總
非
前
師
所
說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有

〔護
法
論
師
所
說
〕
義

〔言
〕

：
前

 

〔面
三
師
所
〕
說
皆
不
應
理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〕
護
法
菩
薩
〔的
〕

 

總
非
前
〔面
三
師
之
〕
說
，
〔以
其
〕
皆
不
應
理
〔故
〕
。
」

乙

、
以
色
種
非
識
之
理
別
破
安
慧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敍
護
法
以
「色
種
非
識
蘊
」
之

 

理
，
別
破
安
慧
所
立
「末
那
識
緣
藏
識
種
子
執
為
我
所
」
云
：
「
〔安
慧
主
張
第
七
末
那



識
除
緣
第
八
藏
識
執
為
『我
』
外

，
並
緣
藏
識
所
持
種
子
執
為
『我
所
』
；
但
彼
〕
色
等

 

種
子
〔於
五
蘊
中
，
是
色
蘊
等
所
攝
〕
，
非

〔是
〕
識
蘊
〔所
攝
，
與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 

所
言
『緣
彼
(藏
識
為
境
〕
』
之
藏
識
境
是
識
蘊
所
攝
者
，不
相
契
應
〕
，故
〔評
之
為
『不

 

應

(於
)
理
』
；

I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先
〕非
〔難
〕前
三
師
〔中
的
安
慧
所
說
義
言
〕
：
若
〔如

 

安
慧
所
說
：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緣

〔藏
識
所
持
的
〕
種

〔子
以
執
為
『我
所
』
〕
者

，
〔則
〕

 

第
七
末
那
〔識
〕
既
緣
〔
『藏
識
』
而
藏
識
屬
〕
識
蘊
〔所
攝
，
如
是
彼
此
便
不
一
致
，

 

因
為
所
緣
的
〕
『色
等
種
子
』
非

〔是
〕
識
蘊
〔所
攝
，而
是
『色
等
餘
蘊
』
所
攝
〕
故

。
」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再
難
破
其
救
言
：
「若
彼
救
言
：
『
〔色
等
種
子
亦
可
以
是
)識
蘊
(所
)

 

攝
』
者
，
〔則
亦
可
〕
難
云
：
〔若
你
所
執
〕
能
生
色
蘊
〔的
〕
種

〔子
〕
，
是
種
〔可

 

以
是
識
蘊
所
攝
而
〕
非

〔是
〕

色

〔蘊
所
收
〕
攝

〔者

，則
〕
能
生
識
蘊
〔的
〕
種

〔子
〕
，

 

是
種
〔亦
可
以
是
餘
蘊
所
攝
而
〕
非

〔是
〕
識

〔蘊
所
〕
收

〔攝
者
。
如
是
五
蘊
諸
法
種

 

子
便
成
一
大
混
亂
〕
。
」

1

外
人
或
可
再
設
救
量
而
引
起
第
二
番
的
問
答
，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若

〔外
人



再
作
救
〕言
：
〔由
於
第
八
〕識
體
能
生
〔餘
色
等
諸
法
〕
，故
『
(能
〕
生
識
之
種
(子
〕
』

 

非
〔應
是
〕色
蘊
〔所
攝
，而
應
唯
是
識
蘊
所
攝
，但
所
生
〕色
蘊
〔之
法
則
〕不
能
生
，
〔是

 

故
〕
『
(能
〕
生
色
之
種
(子
〕
』
〔非
色
蘊
所
攝
，應
〕
是
識
蘊
〔所
攝
，故
我
無
失
。

 

今
護
法
反
〕
難

〔彼
救
而
作
答
〕
云
：
〔依
你
所
言
〕
，
『
〔能
生
)
識

(之
)
種

(子
〕
』

 

非
餘
蘊
〔所
攝
，
唯
應
是
識
蘊
所
攝
，
因
為
彼
等
識
種
〕
望
識
可
〔作
〕
因
緣
〔故
；
但

 

又
言
〕
『
〔能
生
)
色

(之
)
種

(子
〕
』
非

〔是
〕
色
蘊
〔所
攝
，
則
你
的
色
種
〕
望

 

色
〔法
〕非
〔可
作
〕因
緣
，〔以
許
可
作
〕因
緣
之
〔識
〕種
可
生
識
，非
〔可
作
〕因
〔緣
〕

 

之

〔色
〕
種

〔便
應
〕
不

〔能
〕
生
色
〔故

。
但
色
種
實
可
生
色
蘊
諸
法
，
故
知
你
的
救

 

量
實
不
應
理
〕
。
」

丙

、
以
種
子
非
假
之
理
別
破
安
慧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以
「種
子
非
假
」
之
理
別
破
安

 

慧
云
：
「
〔又
〕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〔卷
五
十
二
〕
說
：
『種
子
(習
氣
〕
是
實
(物
)

 

有
』
故
；
假

〔若
種
子
非
實
有
，
則
彼
〕
應
如
無
〔體
之
法
，
便
〕
非

〔能
為
諸
有
為
法

 

之
生
起
作
〕
因
緣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引
論
說
『種
子
是
實
有
』
者

，
以
此
〕
即

〔可
證
明
有
〕



違
彼
〔安
慧
所
立
『種

(子
)
即
是
非
實
有
物
』
之
〕
宗

。難
云
：
〔若
執
〕
說
種
〔子
〕

 

是
實
有
，
〔則
聖
者
說
〕
言
種
〔子
〕
便
成
假
〔以
紆
解
之
；
若
執
〕
言

〔諸
〕
識
是
實

 

有
，
〔則
聖
者
說
〕
是
識
便
非
實
〔以
紆
解
之
。今
已
知
〕
識
既
不
然
〔按
：
即
既
不
執

 

識
是
自
性
實
有
，故
不
必
說
其
為
非
實
〕
，故
種
〔子
亦
既
不
言
其
為
實
有
，故
〕
非

〔有

 

必
要
說
其
是
〕
假

。
又
種
〔子
若
〕
是

〔自
性
實
〕
假

〔而
成
無
體
無
用
之
法
，
則
彼
〕

 

望
現
行
法
應
無
〔有
作
為
〕
因
緣
〔的
作
用
，以
〕
非
實
有
〔體

、用
之
法
不
能
作
因
緣
〕

 

故

，
〔
一
〕
如
無
〔體
假
〕
法
等
〔不
能
作
因
緣
故
。今
以
〕
此
等
以
教
附
理
〔之
論
，

 

實
足
以
作
為
〕
非

〔難
〕
前

〔述
〕
第
三
〔安
慧
論
〕
師
無
教
〔附
理
之
〕
難

。
」

丁

、
以
理
合
責
前
三
師
之
失
：
護
法
論
師
於
別
破
安
慧
之
後
，
再
合
破
難
陀
、火
辨
、

 

安
慧
三
師
，
如

《述
記
》
言
：
「自
下
獨
〔以
〕
理
責
合
前
三
師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開

 

為
三
節
以
理
責
難
之
：

一
者
、
倶
生
別
執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
「

倶
生
別
執
難
」
云
：
「又
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

 

識

倶

〔時
以
〕薩
迦
耶
見
〔

目

8

〕
，任
運
一
類
〔執
為
實
我
〕
，恒
相
續
生
〔無

 

有
改
變
分
別
，如
是
〕
何
容
〔於
一
類
恒
執
之
中
，分
〕
別

〔計
〕
執
有
『我
』
〔及
〕
『我



所
』
〔彼
不
同
的
二
類
法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此
〔
『薩
迦
耶
見
』
，有
〕薩
婆
多
〔部
〕
、經
部
、大
乘
〔等
〕

 

二一〔系

，各
〕解
此
名
，如
〔後
《述
記
》
卷
〕第
六
〔末
〕疏
〔解
言
：
『經
部
師
云
：
「薩

 

(邑
)
」
是
偽
義
，
「迦
耶
(一̂
己

」
是
身
〔義
〕
，
「達
利
瑟
致
2
艮
目
5

」
是

 

見

(義
〕
。…
…
薩
婆
多
(部
)
云
：
「薩
」
是
有
義
，
「迦
耶
」
等
如
前
。…
…
由
此
「薩

 

迦
耶
見
」大

、小
(乘
)別
說
：
薩
婆
多
(有
部
〕名
(之
為
〕
「有
身
見
」
，經
部
名
(之
為
〕

 

「虛
偽
身
見
」
，今
大
乘
意
：
〔於
阿
賴
耶
識
)
心
上
所
現
似
我
之
相
，
(執
為
『實
我
』
)

 

體
非
實
有
，是
假
法
故
也
。
』
第
七
末
那
識
執
此
『阿
賴
耶
識
』
為
實
我
，言
其
〕
『任
運
、

 

一
類
』
，
〔者

，謂
此
見
執
〕無
始
〔以
來
〕相
似
〔如
一
〕
，非
分
別
起
，
『恒
相
續
生
』
；

 

〔言
其
『恒
相
續
生
』
者

，
謂
此
見
執
〕
明
無
間
斷
。
〔既
是
『任
運
、
一
類
』
、
『恒

 

相
續
生
』
者

，
則
〕
寧
容
〔其
分
〕
別

〔
一
面
〕
執

〔為
〕
有

『我
』
，
〔另
一
面
又
別

 

執
為
有
〕
『我
所
』
？
若
〔此
末
那
之
執
『薩
迦
耶
見
』
的
『我
』
執
〕不
〔是
〕相
續
〔的

，

 

而
是
〕
有
間
斷
〔之
〕
時

〔的
〕
，如
第
六
〔意
〕
識

〔之
執
五
蘊
相
續
為
『我
』
者

，則
〕

 

可
許
〔其
〕
起

〔
『我
』
、
『我
所
』
分
〕
別

〔之
〕
執

。
〔今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的
見
執
〕



既

〔是
〕
恒
生
、
一
類
而
〔微
〕
細

，寧

〔能
分
〕
別
起
執
？

〔故
知
前
三
師
說
『緣
彼
』

 

是
指
末
那
執
第
八
藏
識
為
『我
』
，
又
為
『我
所
』
，實
不
應
理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再
作
補
充
言
：
「
〔
又
外
人
或
作
反
質
說
：
在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
 

八
十
八
〔有
〕
云
：
『依
分
別
(薩
迦
耶
)
我
見
，
(可
立
)
有
：
〔色
是
我
、我
有
色
、

 

色
是
我
所
、
我
在
色
中
；
受

、
想

、
行

、
識
亦
爾
等
)
二
十
句
，
不
依

倶

生
。
』
〔故
我

 

說
末
那
識
緣
第
八
藏
識
而
執
『我
』
及

『我
所
』
者

，根
本
有
聖
教
為
依
據
，我
說
無
失
。

 

論
主
答
言
〕
：
若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能
如
第
六
意
識
之
分
〕
別

〔而
〕
起

〔有
〕
『我
所
』

 

見

〔者
，
則
〕
即

〔可
於
執
『我
』
之
外
〕
別
緣
〔色

、
受
等
〕
諸
蘊
為
『我
所
』
，
如

 

第
一
〔難
陀
〕
師

〔言
：
末
那
識
〕
緣

〔藏
識
的
相
應
〕
心
所
〔執
為
『我
所
』
〕
；
第

 

二

〔火
辨
師
言
：
末
那
識
〕
緣

〔藏
識
的
〕
相
分
〔執
為
『我
所
』
；
又
〕
第
三
〔安
慧

 

師
言
：
末
那
識
〕
緣

〔藏
識
的
功
能
〕
種
子
〔為

『我
所
』
；
但
今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既
無

 

分
別
地
『任
運
、
一
類
、恒
相
續
生
』
而
無
分
別
地
唯
執
『藏
識
為
我
』
，故
計
執
『我
所
』

 

者
〕
，皆
有
過
失
。
」

二
者
、
一
心
二
境
難
：
跟
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復
述
護
法
論
師
以
「
一
心
二
境
難
」
顯
前



述
三
師
之
失
云
：
「
〔又
於
諸
眾
生
中
〕
，無
〔有
於
〕
一
〔個
〕心
〔念
之
〕中

，有
斷
〔執

 

及
〕常
〔執
〕等
二
境
別
執
，
〔同
時
〕

倶

轉
〔生
起
於
一
心
識
之
內
之
〕義
故
。」
〔至
於
〕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且
於
世
〔間
〕
事

〔例
中
，實
〕
無

〔有
於
〕
一
念
心
中
，有
斷
、

 

常
二
〔執
之
對
〕境

，起
二
〔種
各
〕別
〔的
計
〕執

倶

〔時
而
〕轉
〔之
〕義
故
。
〔若
謂
：

 

於
一
心
識
內
〕
前

〔念
起
斷
執
之
境
〕
、後

〔念
起
常
執
之
境
，如
是
二
境
別
時
而
起
則
〕

 

可
〔以
〕然
；
〔因
為
如
〕此
即
〔是
〕舉
事
〔例
〕如
斷
、常
者
一
一
境
，非
〔於
〕
一
心
〔念
〕

 

中

〔而
同
時

倶
〕
起
彼
二
〔個
〕
別

〔異
的
計
〕
執

〔故

。今
彼
三
師
則
不
然
，
以
彼
等

 

認
為
第
七
末
那
識
可
以
同
時
於
一
念
中
有
『我
』
及

『我
所
』
二
執
。
二
者
既
是
有
執
之

 

境
〕
，
如
何
『我
』
「及
」
『我
所
』
二
境
，
或

『五
蘊
』
多
境
，
而

〔可
以
於
一
心
念

 

中
同
時

倶
〕
起

，
〔即
多
別
執
或
〕
二
別
執
〔可

倶
起
耶
〕
？
〔問
：
何
以
說
〕
非
執
〔則
〕

 

可
然
〔耶
？
答
：
此
因
為
如
〕佛

〔陀
的
出
世
間
〕真

〔智
及
世
間
〕俗
智
〔可
以
〕
一
〔種

 

作
〕
用

〔而
作
不
同
〕
義

〔境
的
〕
分

〔別
故
，以
〕
彼
非
是
執
，不
堅
著
故
；
〔若
彼
是
〕

 

執
則
〔定
〕
不
然
，
〔以
〕
堅
著
境
故
，
〔堅
著
境
者
〕
名
為
執
故
，故
無
〔有
如
〕
此

〔於

 

一
心
念
中
，起
二
境
之
〕事
二
又
至
於
〕人

、法
二
執
非
別
所
緣
〔對
境
者
，由
於
彼
執
的
〕



行
相
〔並
〕
不

〔對
〕
返

〔相
違
而
矛
盾
〕
，故
得
〔於
一
心
念
中
〕
，

倶

〔時
而
〕
有

，

 

〔此
與

倶
執
為
『我
』
與

『我
所
』
不
同
故
〕
。
」

三
者
、前
後
各
起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述
護
法
義
以
合
破
前
三
師
云
：
「
〔汝
前
三

 

師
〕
亦
不
應
說
〔第
七
末
那
識
緣
第
八
藏
識
為
境
所
起
的
『我
』
及
『我
所
』
〕
二
執
〔是
〕

 

前

、後

〔念
分
別
而
起
的
，
因
為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所
起
的
計
執
是
〕
無
始
〔時
〕
來

，

 

一
味
〔無
〕
轉

〔變
而
起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若
〔彼
三
師
〕復
有
說
〔言
：
第
七
末
那
識
可
以
於
〕前
〔念
〕

 

起

『我

(執
〕
』
，
〔於
〕
後

〔念
〕
起

『
(我
〕
所

(執
〕
』
者
，
〔此
亦
不
應
理
，

 

以
末
那
無
始
時
來
，
一
味
而
轉
〕
，
非
前
粗
〔而
〕
後
細
，
非
前
勝
〔而
〕
後
劣
，
非
前

 

親

〔而
〕
後
疏
等
，故
言
『
一
味
』
，
〔能
〕
執

〔的
作
〕
用

〔無
始
時
來
，前
後
〕
相
似
，

 

故

〔不
能
前
念
執
為
『我
』
，後
念
執
為
『我
所
』
〕
。
」

⑻
釋
護
法
所
解
義
：
對
頌
言
「依
彼
轉
緣
彼
」
句
中
的
「緣
彼
」
義

，
護
法
所
說
有
異

 

於
前
述
難
陀
、
火
辨
、
安
慧
等
三
師
者
，
故
前
文
先
已
述
護
法
對
三
師
的
所
破
義
，
此
文

 

已
後
則
繼
述
護
法
的
所
解
義
，
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申
正
義
。
」
此
中
可
分
四



部
分
：甲

、
唯
緣
見
分
：
護
法
認
為
「緣
彼
」
者

，是
指
第
七
末
那
識
「唯
緣
(第
八
藏
識
的
〕

 

見
分
」
執
為
實
「我
」
；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應
知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所
言
『緣
彼
』

 

者
〕
，此
意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於
四
分
說
中
〕但
緣
〔第
八
阿
賴
耶
〕藏
識
〔的
〕見
分
，
〔而
〕

 

非
〔緣
其
相
分
、自
證
分
、證
自
證
分
等

：一

餘
2

1

 一
分
，乃
至
餘
法
。所
以
者
何
？
以

：一

彼
〔末

 

那
識
於
〕
無
始
〔時
〕
來

，
一
類
相
續
，
〔無
有
變
改
〕
，似
常
、
〔似
〕
一
〔之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間
所
謂
〕
『但
緣
見
分
(非
餘
〕
』
〔者

，意
謂
第
七

 

末
那
識
〕
非

〔緣
第
八
識
的
所
〕
餘
相
分
、種
子
、心
所
〔等
，如
前
三
師
所
主
張
者
〕
。

 

所
以
者
何
？
唯
識
〔瑜
伽
宗
認
為
藏
識
之
〕
見
分
，無
始
時
來
粗
細
一
類
、似
常
、似
一
、

 

不
〔間
〕斷
故
。〔言
〕
『似
常
』
〔者
〕
，簡
〔除
〕彼
〔第
八
識
的
相
分
所
緣
〕境
界
，〔以
〕

 

彼

〔對
境
如
〕
色
等
法
皆
〔有
〕
間
斷
故
；
〔簡
除
藏
識
的
〕
種
子
亦
然
，
〔以
彼
相
分

 

種
子
可
以
〕
或
被
損
伏
，或
時
永
斷
故
。由
此
亦
遮
〔除
有
〕
計

〔執
第
八
藏
識
以
外
的
〕

 

餘
識
為
我
，
〔以
皆
有
不
同
轉
變
而
非
『似
常
』
故

。言
〕
『似
一
故
』
〔者
〕
，簡

〔別

 

於
〕
心
所
，
〔以
〕
心
所
〔是
〕
多
法
故
，
〔非

『似
一
』
故
〕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進
而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〕
：
何
故
〔末
那
識
〕
不
緣
〔藏
識
的
〕

 

餘
分
？

〔護
法
可
答
言
〕
：
夫
言
『我
』
者

，有

〔主
宰
性
的
〕
作
用
相
。見
分
受
境
〔之

 

時

，其
主
宰
性
的
〕作
用
相
〔特
別
明
〕顯
，似
於
我
故
，
〔故
緣
『見
分
』執
之
為
『我
』
，，

 

相
分
、自
證
分
(等
)皆
不
然
，主
宰
性
的
作
用
不
顯
故
〕
，不
緣
餘
分
，
〔以
〕自
證
〔分
〕

 

等

〔的
作
〕
用
，
〔微
〕
細
難
知
故
。
」

乙

、
簡

緣

受

等

：

何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除
緣
「藏
識
見
分
」
為
所
緣
境
，執
為
「實
我
」
，

 

而
不
執
似
常
、
一
的
「藏
識
的
相
應
心
所
法
如
受
心
所
等
」
以
為
對
境
？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 

述
護
法
的
所
答
義
云
：
「
〔以
第
八
藏
識
見
分
〕恒
〔能
給
〕與
諸
法
〔作
〕為
所
依
，
〔餘

 

法
則
不
能
〕
，故
〔言
『但
緣
見
分
』
，並
回
應
頌
文
所
言
『依
彼
轉
緣
彼
』
，以
『所
依
』
、

 

『所
緣
』
皆
同
一
『藏
識
見
分
』
而

『非
餘
』
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設
有
〕
問

〔言
〕
：
何
故
〔末
那
識
〕
不

倶

緣
〔與
第
八

 

藏
識
相
應
的
〕
一
『受

(心
所
〕
』
等
為
〔對
境
而
執
之
為
〕
『我
』
？

〔彼
〕
亦

〔是
〕

 

常

、
一
故
。為
答
此
問
，
〔護
法
回
應
〕
：
夫
言
『我
』
者

，是

『自
在
』
義

，
〔是
能
作
〕

 

『萬
物
主
(宰
〕
』
義
；
〔為
主
者
，
當
能
〕
與
一
切
法
而
為
『所
依
』

.，心
所
〔法
，



如
受
心
所
等
皆
〕
不
然
，
不

〔應
〕
計

〔執
〕
為

『我
』
故

，唯
心
王
〔始
〕
是
所
依
故
，

 

此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恒
執
〔藏
識
心
王
而
非
心
所
〕
為

『內
我
』
，
〔此
外
更
〕
非

〔執
〕

 

色
等
〔為
我
〕
故

，
〔亦
〕
不

〔會
〕
執

〔之
〕
為

『外
我
』
。
」

丙

、
會
有
我
所
文
：

《述
記
》
提
出
外
問
何
以
聖
教
有
言
執
「我
所
」
之
文
云

：

「
〔外

 

或
質
難
〕
：
若

〔末
那
〕
唯
緣
〔藏
〕
識

〔見
分
〕
，
即
唯
起
『我

(執
〕
』
，無
有
『我

 

所
(執
〕
』
；
〔如
是
〕聖
教
〔又
〕說
有
『我
所
』
〔按
：
如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 

『末
那
名
意
，於
一
切
時
執
我
、我
所
及
我
慢
等
。
』
見
注
⑦
引
文
〕
，此
何
〔以
會
產
生
〕

 

相
違
〔情
況
〕
？二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護
法
解
云
：
「
〔諸
聖
教
皆
說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
 

唯
執
彼
〔第
八
藏
識
〕
為

『自
內
我
』
，
〔但
亦
〕
乘

〔彼

『我
』
之
〕
語
勢
，故
說
『我

 

所
』
〔之
〕言

。或
此
〔末
那
識
〕執
彼
〔藏
識
〕
是
『我
之
我
』
，故
於
一
〔種
〕
『
(我
〕

 

見
』
，
〔依
分
別
的
涵
〕
義
，說
〔成
執
為
『我
』
及
『我
所
』
彼
〕
二
〔種
〕
言

〔辭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分
成
二
節
以
疏
釋
之
：

一
者
、乘
語
勢
而
說
：
《述
記
》
疏
釋
「乘
語
勢
說
」
予
以
會
違
言
：
「
〔諸
聖
教
既

 

言
第
七
末
那
識
緣
第
八
識
為
對
境
，復
執
為
『我
』
，於
是
復
〕
『乘

(彼
)
語
勢
』
故
，


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
〔等
復
〕
說

『
〔執
為
)
我
所
』
言

。非
實
離
〔所
執
〕
『我
』
，

 

別
起
『我
所
』
〔之
〕
執

。
〔所
言
『乘
語
勢
』
者

，謂
〕
由
前
〔文
執
『藏
識
』
為

『我
』

 

之
〕
理
故
，
〔順
〕
文

〔之
〕
便

，故

〔言

『藏
識
』
為

『我
所
』
，如
是
〕
言
穩
易
故
，

 

此
是
『
(乘
〕
語
勢
』
(義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會
有
我
所
文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作
疏
言
：
「又
有
義
解
：
〔第
七
末
那
識
計
〕

 

執
彼
第
八
〔識
〕是
『我
之
我
』
。前
『我
』
〔者
，是
指
〕
五
蘊
假
者
，
〔彼
是
〕第
六
〔識

 

的
〕所
緣
；
後
『我
』
〔者
，彼
是
〕第
七
〔識
的
〕所
計
。或
〔
『我
之
我
』者
〕
，前
『我
』

 

〔是
〕
前
念
〔心
識
所
執
之
我
〕
；
後

『我
』
〔是
〕
後
念
〔心
識
所
執
之
我
。
『我
』

 

與

『之
我
』
〕
二
〔者
〕
，

倶
是
第
七
〔識
〕所
計
〔執
者
。又
『我
之
我
』
〕
，或
即
〔於
〕

 

一
念
〔心
中
〕
，計
此
〔
『我
』
〕
即
是
此
〔
『我
所
』
的

『之
我
』
〕
，唯
第
七
〔識
之
〕

 

所
計
(按
：
道
邑
言
：
前

『我
』
即
是
能
緣
的
第
七
識
自
指
；
後

『
(之
〕
我
』
即
是
所

 

緣
之
所
執
第
八
識
；
能
緣
、所
緣
必
同
時
故
〕
。或
前
〔
『我
』
〕
是
體
；
後

『
(之
〕
我
』

 

是
用
，於
一
『我
見
』
之
上
，亦

〔依
體
、用
的
不
同
涵
〕
義
說
之
為
『我
』
及

『
(我
〕

 

所
』
二

〔種
〕
言

〔辭

，其
〕
實
但
〔是
同
〕
一
『我
見
』
。
」



丁

、
善
順
教
理
：
於

「申
正
理
」
中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結
云

：

「若
作
是
說
：
〔
『緣

 

彼
』
者
，
但
指
『第
七
末
那
識
唯
緣
第
八
藏
識
見
分
執
為
實
我
，
非
餘
』
，
則
能
〕
善
順

 

教
理
，
〔因
為
依
教
言
：
於
聖
教
中
〕
，多
處
唯
言
『有
我
見
』
〔而
不
言
『有
我
所
』
〕

 

故
；
〔依
理
言
〕
：
『我
』
〔與
〕
『我
所
(見
〕
』
〔的
計
〕
執
不

倶
起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
 
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開
成
二
分
：

一
者
、順
教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護
法
〕
此

〔
『末
那
但
緣
藏
識
見
分
執
為
實
我
』

 

之
說
，
能
〕
順
理
教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
〔以
於
聖
教
之
中
〕
，
多
處
唯
言
有
『我
見
』
，
不

 

言
有
『
(我
〕
所

(見
〕
』
故
？
〔問
〕
：
何
謂
『多
處
』
？
〔答
：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
 

五
十
一
云
：
『由
此
末
那
(識

，與
)
我
見
、
(我
〕
慢
等
恒
共
相
應
。
』
；
《顯
揚
(聖

 

教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十
七
初
云
：
『由
此
意
根
(末
那
識
)
恒
與
我
見
、我
慢
等
相
應
(按
：

 

原
文
作
：
『又
此
意
根
，恒
緣
阿
賴
耶
識
為
其
境
界
，執
我
及
慢
。
』
〕
彼
卷
復
云
：
『如

 

前
所
說
意
根
，
恒
與
四
惑

倶
：
謂
薩
迦
耶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、無
明
相
應
。
』
〔又
論
中

 

所
言
〕
『薩
迦
耶
』
言
，
雖
攝
『我
所
』
，
然
不
別
說
〔與

『我
所
』

倶

〕
，
故

〔今
〕

 

以

〔此
〕
為
證
，
〔說
唯
執
『我
』
〕
。
前

〔難
陀
、
火
辨
、
安
慧
等
〕
三
師
，
即
以
此



〔
『薩
迦
耶
』
亦
攝
我
所
〕
為
證
，
〔說
末
那
識
的
所
緣
〕
亦
攝
『我
所
』
；
若

〔依
〕
『我

 

見
』
言
，即
不
攝
『
(我
〕
所
』
，
〔如
第
〕
十
九
〔卷
的
〕
《顯
揚
〔聖
教
論
〕
》
〔但
〕

 

云
『
(末
那
與
)
我
見
、我
慢
相
應
』
，亦
無
〔有
說
言
與
〕
『我
所
』
〔相
應
〕
故

。
〔故

 

知
末
那
識
但
執
『我
見
』
，
不
執
『我
所
見
』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切
理
：
言

「末
那
但
緣
藏
識
見
分
執
為
實
我
，
不
執
為
我
所
」
者
，
此
說
不
但

 

能
「順
教
」
，且
能
「切
理
」
，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我

、我
所
執
不
(能
)

 

倶
起
』
，其
理
云
何
？
以
執
『我
』
與
執
『我
所
』
的
〕
行
相
〔二
者

倶
，
不
可
並
生
〕
；

 

及
〔緣
『我
』
之
境
與
緣
『我
所
』
之
〕境

，二

倶
別
故
，
〔亦
〕不
可
並
生
，
〔二
種
行
相
，

 

或
二
種
境
並
生
者
〕
無
此
事
故
。
〔唯
一
例
外
者
，
則
為
〕
善
心
等
可
然
(按
：
即
二
行

 

相
可
並
生
，
二
境
界
亦
可
並
生
〕
，
〔以
〕
彼
非
〔固
〕
執

〔為
實
故
，故
〕
亦
不
可
〔以

 

彼
〕例
〔此
，說
『我
』
無
『我
所
』
二
執
可
以
並
生
。至
於
〕人

、法
二
執
〔之
〕境

，
〔以

 

彼
此
〕是
一
故
，或
境
〔雖
〕是
多
二
但
其
〕行
相
是
一
二
故
同
時
並
生
者
〕亦
可
有
之
。

 

今
〔彼
三
師
說
『我
』
與
『我
所
』
彼
〕
二
〔能
執
的
〕行
相
及
〔彼
所
執
〕
二
〔種
〕境
界
，

 

〔既
非
是
善
，又
有
執
故
〕
，不
可
得
〔而
同
時
並
起
〕
也

。於

〔上
述
〕
四
解
〔
『緣
彼
』



義
〕
中

，
〔當
以
〕
第
四
〔護
法
師
說
是
〕
為
正
〔義
〕
。
」

⑻
顯
因
果
識
所
緣
相
：
對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
「緣
彼
」
義
的
「依
頌
隨
別
釋
」
三
分

 

中

，
前
文
經
已
詳
釋
初
分
「四
家
解
頌
中
『緣
彼
』
之
義
」
，
下
文
則
是
次
分
「顯
因
果

 

識

(無
漏
第
七
識
〕
之
所
緣
相
」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第
二
、
正
解
〔無
漏

 

第
七
〕
因
果
識
〔的
〕
所
緣
相
。
」
此
有
二
分
：
一
者
、
因
果
位
所
緣
對
境
，
二
者
、
且

 

依
因
位
而
為
說
。

甲

、
以
因
果
位
所
緣
對
明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有
情
於
〕
未
轉
依
位
〔時

，其

 
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唯
緣
〔第
八
阿
賴
耶
〕
藏
識
〔以
為
對
境
〕
；
既
轉
依
已
，
〔除
緣
大
圓

 

鏡
智
外
〕
，亦
緣
真
如
及
餘
〔
一
切
真
、俗
〕諸
法
〔以
為
對
境
，以
其
轉
依
所
得
的
〕
『平

 

等
性
智
』
〔已
能
圓
滿
〕
證
得
十
種
平
等
〔法
〕
性
故
，
〔能
夠
依
所
了
〕
知
諸
有
情
〔的
〕

 

勝
解
差
別
，
〔而
〕
示
現
種
種
佛
影
像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未
轉
依
位
』
者
，
此
謂
有
情
於
修
行
實
踐
歷
程
之

 

中
〕
，
未
起
〔般
若
正
智
〕
對
治
〔而
〕
斷
其
『我
執
』
〔時
〕
，
名

〔為
在
〕
『未
轉

 

依

(位
〕
』
；
〔此
時
，其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唯
緣
〔其
第
八
阿
賴
耶
〕
藏
識
。
〔於
此
『未



轉
依
位
』
，
應
〕
即

〔簡
〕
除
四
〔種
聖
〕
人

(按
：
此
指
阿
羅
漢
、
辟
支
佛
、
如
來
、

 

八
地
及
以
上
不
退
轉
菩
薩
〕
；
〔至
初
地
等
菩
薩
雖
非
『四
人
』
之
屬
，
然
彼
等
於
證
真

 

如
之
時
，
亦
能
起
無
漏
第
七
末
那
善
心
而
暫
時
不
緣
阿
賴
耶
藏
識
為
實
我
者
，
故
〕
此
應

 

〔有
所
〕
分
別
，
〔不
能
與
一
般
凡
夫
執
緣
藏
識
為
我
者
混
為
一
類
，即
〕
初
地
以
去
〔的

 

地
上
修
行
菩
薩
〕
既

〔已
能
作
暫
〕
轉
依
已
，
〔起
般
若
智
〕
入
無
漏
心
〔時
〕
，亦

〔能

 

證
〕
緣
真
如
及
餘
一
切
法
；
〔至
於
小
乘
已
得
辟
支
佛
果
及
阿
羅
漢
果
彼
〕
二
乘
無
學
〔及

 

大
乘
八
地
已
去
菩
薩
〕
等

〔有
情
，其
第
七
末
那
識
則
不
緣
阿
賴
耶
識
而
〕
唯
緣
〔第
八
〕

 

異
熟
識
。
〔所
以
謂
已
轉
依
位
的
『四

(聖
)
人
』
亦

『能
緣
真
如
及
餘
諸
法
』
者

，
以
〕

 

《佛
地
經
》
說

〔彼
等
能
〕
證
得
十
種
平
等
性
故
。
〔於
親
光
菩
薩
所
造
《佛
地
經
論
》
〕

 

彼
論
第
三
〔卷
中
〕
，
乃
有
三
說
：
〔按
：
《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》
，
有
義
，
唯
緣
大

 

圓
鏡
智
；
有
義
，
唯
緣
真
如
實
際
；
有
義
，
此
智
亦
緣
一
切
法
為
對
境
〕
。
〔故
知
：
今

 

謂
其
『能
緣
真
如
及
餘
諸
法
』
者
〕
，
此

〔是
依
〕
第
三
評
家
義
〔而
為
說
〕
。
」

至
於
論
言
「平
等
性
智
證
得
十
種
平
等
性
」
者

，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予
以
疏
釋
言
：

 

「
〔證
得
〕
『十
種
平
等
(性
〕
』
者
：
一
、
〔證
得
〕
諸
相
增
上
喜
愛
〔平
等
法
性
圓



滿
成
就
〕
，
二
、
〔證
得
〕
一
切
領
受
緣
起
〔平
等
法
性
法
圓
滿
成
就
〕
，
三
、
〔證
得
〕

 

遠
離
異
相
非
相
〔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〕
，
四
、
〔證
得
〕
弘
濟
大
慈
〔平
等
法
性
圓
滿

 

成
就
〕
，
五
、
〔證
得
〕
無
待
大
悲
〔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〕
，
六

、
〔證
得
〕
隨
諸
有

 

情
所
樂
示
現
〔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〕
，
七

、
〔證
得
〕
一
切
有
情
敬
受
所
說
〔平
等
法

 

性
圓
滿
成
就
〕
，八
、
〔證
得
〕世
間
寂
靜
皆
同
一
味
〔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〕
，九

、
〔證

 

得
〕
世
間
諸
法
苦
樂
一
味
〔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〕
，
十

、
〔證
得
〕
修
殖
無
量
功
德
究

 

竟

〔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〕
。廣
如
彼
〔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五
所
〕
說

。
〔又
論
文
所
言
〕

 

『知
諸
有
情
勝
解
(差
別
〕
』
等

〔者
〕
，亦
如
彼
〔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五
所
〕
解

，
〔意
〕

 

即

〔謂
能
〕
知
十
地
有
情
勝
解
意
樂
〔的
〕
差
別
〔不
同
，而
〕
能

〔為
彼
等
示
〕
現

『
(如

 

來
他
)
受
用
身
』
之
影
像
。
」

乙

、
且
依
因
位
而
為
說
明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設
有
外
疑
言

：

「既
許
〔第
七
末
那
識
能
〕

 

通
緣
一
切
〔真

、俗
諸
〕法
者
，何
故
〔世
親
等
論
師
於
〕此
〔皆
〕言
〔彼
第
七
末
那
識
但
〕

 

緣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藏
識
耶
〕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為
護
法
論
師
答
言
：
「此
中
且
〔就
有
情
〕

 

說
〔其
於
〕未
轉
依
時
〔的
第
七
末
那
識
活
動
情
況
〕
，故
但
說
此
〔末
那
識
唯
〕緣
彼
〔第



八
阿
賴
耶
〕藏
識
。
〔未
轉
依
位
與
已
轉
依
位
，末
那
識
的
所
緣
對
境
有
異
者
，以
〕悟
迷
、

 

通
局
〔的
情
況
不
同
〕
，理
應
爾
故
；
〔以
悟
者
、通
者
緣
〕無
我
〔為
境
；
迷
者
、局
者
緣
〕

 

我
〔為
〕境

，
〔此
因
未
轉
依
位
與
已
轉
依
位
的
有
情
，彼
此
的
心
識
是
有
漏
或
無
漏
，是
〕

 

遍

〔或
〕
不
遍
〔有
所
不
同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今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〔所
〕
說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但
緣
第

 

八
藏
識
者
，是
依
有
情
於
〕
未
轉
依
〔位
〕
時

〔而
〕
非
入
十
地
〔位
〕
等

〔的
情
況
〕
。

 

所
以
者
何
？
〔以
〕
無
漏
名
『悟
』
，有
漏
是
『迷
』
；
無
漏
是
『通
』
，有
漏
名
『局
』
，

 

道
理
應
爾
。無
漏
〔則
〕
『無
我
』
，有
漏
〔則
〕
有

『我
』
；
無
我
〔之
〕
境

〔可
〕
『遍

 

(
一
切
諸
法
〕
』
，有
我
〔之
境
則
〕
『不
遍
(諸
法
〕
』
故
也
。
」

㈩

釋
外
妨
難

：
於

「
依
頌
隨
別
解
釋
」
中

，
共
有
三
大
部
分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初
分
「
解

 

頌
中
『緣
彼
』
之
言
」
及
次
分
「顯

(無
漏
〕
因
果
識
所
緣
相
」
；
今
則
為
第
三
分
的
「釋

 

外
妨
難
」

。
此
中
又
可
分
二
：

一
者
質
難
，
二
者
釋
難
。

甲

、
質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設
外
質
云
：
「如
何
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反
〕
緣
自
所

 

依

〔之
對
境
〕
？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
『依
頌
隨
別
解
釋
』
中
的
〕
第
三
〔部
分
，即
解
〕

 

釋
外
〔人
對
頌
文
『依
彼
轉
緣
彼
』
的
所
設
〕
妨
難
。
〔外
〕
問
：
前

〔頌
〕
言

『緣
彼
』

 

〔者

，即
第
七
末
那
識
緣
彼
第
八
藏
識
為
『所
緣
對
境
』
；
但
〕
『彼
』
〔者
〕
，
即

〔是

 

頌
言
『依
彼
轉
』
中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〕
『所
依
』
，如
何
此
〔末
那
〕
識

(的
)
『
(所
〕

 

緣
』
〔即
是
其
〕
自

〔識
的
〕
『所
依
』
？
」

乙
、釋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釋
云
：
「如
有
後
〔念
的
意
〕
識
，即

〔返
〕
緣

〔其
〕

 

前

〔念
的
〕
意

〔識
〕
；
彼

〔情
況
〕
既

〔已
〕
極
成
，此

〔返
緣
其
所
依
境
〕
亦
何
〔有

 

過
〕
咎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如

〔後
念
的
〕
第
六
〔意
〕
識

〔亦
可
返
〕
緣

〔其
〕
前

〔念

 

作
為
〕
等
無
間
緣
〔的
〕
意
〔識
；
彼
前
念
意
識
〕
既
是
『所
依
〔開
導
依
〕
』
，亦
是
『所

 

緣

(對
境
〕
』
；
大

、小
二
乘
既
〔然
〕
共
許
〔其
如
〕
此
，
〔則
今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之
〕

 

緣
第
八
〔藏
識
〕
，亦
即
依
之
，
〔如
是
〕
有
何
過
〔失
〕
也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大
乘
之
言
『第
七
末
那
識
緣
第
八
藏
識
』
者
〕
，
此
中

 

亦
如
第
六
〔意
識
之
〕
緣
第
七
〔末
那
識
，由
於
對
小
乘
而
言
，末
那
識
較
為
微
〕
隱
故
，



〔以
一
末
那
識
作
為
意
根
，較
以
過
去
諸
識
為
意
根
者
，較
為
〕
局

〔限
〕
，故

〔佛
陀
於
〕

 

此

〔原
始
聖
教
及
小
乘
佛
典
〕
中

〔所
〕
不
說
。
即

〔於
〕
是

〔處
釋
第
二
能
變
識
中
的
〕

 

第
三
〔大
段
〕
解

『所
緣
(門
〕
』
訖
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五

I

云
：

「由
此
末
那
，
我

見

、
慢
等
恒
共
相
應
…
…
緣
阿
賴
耶
識
以
為
境
界
，
執

我

、
起
慢

 

思

量

(
以
為
〕
行

相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五
八
〇

〈
下

〕

。

 

^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^
卷
十
七
云
：

^
又

此

意

根

末̂
那
識
一
恒
緣
阿
賴
耶
識
為
其
境
界
—
執
我
及
慢
丄
局
舉
^
以
為

)

 

行
相
而
起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，
頁

五

六

六

(中

〕
。

③

 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意

者

〔末
那
識
〕

，
謂

I

切
時
緣
阿
賴
耶
識
，
思
量
為
性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
 

藏
》
卷

三

一

 
,
頁

七

〇

二

(上

〕

。

④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即
通
解
』
者

，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(於

此

〕
但

言

『
聖
說
此
識
，
緣

 

藏

(識

)
故

』

，
不
言
緣
識
見
(
分

〕

、
相
分
及
心
所
等
(
問

題

〕

，
以

下

(文

)
方

(
予

)
別

諍

(之

〕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四
六
。



⑤
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非
殊
勝
法
不
可
計
我
故
』
者

，
以
種
子
無
緣
慮
勝
用
，
不
可
計
為
我
所
；

 

《疏

(
述

記

〕
》
脫

『
所

』
字

，
或

可

『我

』
字
中
合
說
，
既
不
可
計
(第
八
藏
識
)
為

『我
所
』

〈故

省

卻

『
所

』

 

字

)
耶
？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⑥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又
應
我
所
有
時
斷
故
』
者

，
如

見

道

(時

)
分
別
種
除
，
應
無
我
所
；
不
還

 

果

等

(時

〕

，
斷
欲
修
惑
，
為
難
亦
然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八
二
。

⑦
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
〈成
唯
識
〕
論
》
說

『末

那

(識

的

〉
我

、
我
所
執
恒
相
應
故
』
者

，
即

《瑜

 

伽

(師

地

〕
論
》

(卷

)
六
十
三
云
：

『末
那
名
意
，
於

I

切
時
執
我
、
我
所
及
我
慢
等
，
思
量
為
性
。
』

(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六

五

I

中

)
又
按
：

《對
法
》

(
卷

)
第
二
云
：

『意

者

，
謂

I

切
時
緣
阿
賴
耶
識
，
思
度
為

 

性

，
與
四
煩
惱
(
心
所
〕
恒

相

應

，謂

我

見

、我

愛

、我

慢

、無

明

(
即
我
癡
義
〉
。
』
(
見
注
③

)
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八

九

七

(
下

〕

。

⑧

 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意

者

-
謂
從
阿
賴
耶
識
種
子
所
生
，
還
緣
彼
識
，
我

癡

'
我

愛

、
我

、
我

所

執

、
我

 

慢

相

應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
I頁
四
八
〇

〈
下

〕

。

⑨
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相
見
俱
以
識
為
體
』
者

，有
義
：
即
心
自
體
，說

名

『見
分
』
，非

四

分

(說

)

 

中

(的

)
第
二
見
分
，
(
以
與
)
世

親
同
時
(的
時
代
無
三
分
、
四
分
說
〕
，
唯

(
有

見

、
相

)
二

分

(說

)
故

。
」

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^
頁

八

九

八

(上

〕

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(識

〕
變
謂
識
體
轉
似
(
見

、
相

)
二

分

，
相

'
見
俱
依
自
證
(識
自
體
)
起

故
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，
頁

I

〔中

〕
。

⑩

「執

我

、
我

所

，
論
有
明
證
」
者

，
見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六

三

，
見
注
⑦
智
周
的
引
文
。

⑪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故

知

我

境

(
以
能
變
之
功
，
但
屬
識
之
見
分
〉
』
等

者

，

『我

』
即

 

是

『境

』

，
末

那

(能

)
變

(之

)
故

。
」
見
注
⑨

。

⑫
如

理

《唯
識
演
義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我
所
有
屬
他
之
用
』
者

，

『我
所
』
即

『相
分
』
；

『
相
分
』
有
發
識

 

之

用

，
故

相

(
分

)
屬
見
分
而
能
發
識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四
六
。

⑬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故
知
我
境
』
等

者

，
『我

』
即

是

『境

』
，
末

那

(識
之
所
)
緣

故
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^
頁

八

九

八

(上

〕

。

⑭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五
亦
應
然
』
者

，
言

『等
流
』
者

，
(前

、
後

)
相
似
之
義
。
(第

〕

 

七

(識
與
前
)
五

(識

)
所
緣
本
質
之
境
皆
是
(第

八

〕
本

識

(的

)
相

分

(
所

)
攝

故
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等
流
境
故
』
者

，
(第
八
識
的
〉
內
境
既
是
(
前
五
識
所
緣
的
)
外
塵
等
流
(境

，

 

如
是
前
〕
五
識
亦
應
名
內
色
。
又

(
前

)
五

識

緣

(
五

)
塵

(時

〕

，
應
互
名
緣
內
(境

〕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

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八
二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等
流
境
』
者

，

〈
前

)
五

識

(之

)
所
緣
；
外

五

塵

是

(第
八
識
)
內

 

五
境
之
等
流
。

『等
流
』
者

，
是
相
似
之
義
，
雖

內

、
外

別

，

(但

〉
內

(
五
境
即
是
外
〕
五

塵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
 
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‘
頁
二
四
六
。

⑮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二
云
：

「復

次

，
我
當
略
說
安
立
(
假
立
施
設
)
種

子

。
云

何

安

立

(
假
立
施
設
)
種
子
？

 

謂

於

(第

八

〕
阿
賴
耶
識
中
，

I

切
諸
法
遍
計
自
性
妄
執
習
氣
，
是

名

『
安

立

(
假
設
〕
種
子
』
；
然
此
習
氣
是
實

 

物

有

，
是
世
俗
有
，
望
彼
諸
法
，
不
可
定
說
異
、
不
異

相

，
猶
如
真
如
，
即
此
亦
名
遍
行
粗
重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三

十

，
頁

五

八

九

(上

〕

。

⑯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不
可
簡
別
』
至

『非
彼
種
故
』
者

，
若
許
種
子
隨
五
蘊
攝
，
不
可
簡
別
唯
緣
識

 

蘊
種
不
緣
餘
蘊
種
，
故
是
假
法
，
不

隨

現

(
行

)
收

。
若

爾

，
此
師
種
子
何
蘊
攝
？
答

：
既
是
意
根
所
得
，
可
行
蘊

 

收

；
或
識
上
假
功
能
，
還
隨
第
八
攝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八
二
。

⑫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此
中
何
法
名
為
種
子
？
謂
本
識
中
親
生
自
果
功
能
差
別
，
此
與
本
識
及
所
生
果
不
一
不

 

異

，
體

、
用

'
因

、
果
理
應
爾
故
。
雖

非

I

異

，
而
是
實
有
；
假
法
如
無
，
(則
對
諸
行
〕
非

(
可
作
〕
因
緣

故
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^
頁

八

(上

〕

。



⑬
同
見
注

⑬

。

⑲
世

親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如
是
已
說
阿
賴
耶
識
為
一
切
法
真
實
種
子
。
…
…
此

中

外

(
種

)
者

，
謂
稻
穀

 

等

；
內

(種

)
者

，
即
是
阿
賴
耶
識
。
…
…
外
種
子
唯
就
世
俗
說
為
種
子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彼
亦
皆
是
阿
賴
耶
識
所
變

 

現
故
；
勝

義

(
種

)
即
是
阿
賴
耶
識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是

I

切
法
真
種
子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，
頁
三
二
九

 

(中

〕

。

無

性
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
二

云

：

「
阿
賴
耶
識
是
實
種
子
，
是

I

切
種
子
實
因
緣
性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三

I

 
,
頁

三

八

九

(上

〕

。

⑳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簡
遍
計
所
執
』
至

『非
有
為
故
』
者

，
以
安
慧
種
子
是
識
上
功
能
非

 

遍

計

也

。
彼
若
計
是
相
分
，
即
遍
計
收
。
設
許
是
遍
計
亦
生
種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四
七
。

 

㉑
見
前
注
①
及
注
②

。

@
有

關

安

慧

論

師

釋

頌

文

「
緣

彼

」
之

義

，
現
代
學
者
有
多
人
從
今
傳
梵
本
譯
成
漢
文
：

霍
韜
晦
先
生
譯
云
：

「
『緣
彼
』
者

，
即

以

〔彼

〕
阿
賴
耶
識
為
所
緣
。
由
與
有
身
見
等
〔煩
惱
心
所
〕
相

應

故

，

 

遂
執
阿
賴
耶
識
以
為
我
及
我
所
。

(
問

〕
：
何

以

〔染
污
意
〕
從
其
所
依
之
心
生
，
又

復

以

此

〔
心

〕
即
是
所
緣
而

 

有
？

(答

〕
：
正
如
那
些
不
承
認
〔有
染
污
意
〕
的

人

，
取

某

I
分
位
之
心
為
意
識
生
起
的
所
依
，
又
復
以
彼
〔
心

〕



為

所

緣

I

樣

。
」
見

霍

撰

《安
慧
三
十
唯
識
釋
原
典
譯
註
》
頁
六
四
至
六
五
，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
I

九
八
〇
年

版

。

 

韓
鏡
清
先
生
譯
云
：

「言

『緣
彼
』
者

，即
是
緣
阿
賴
耶
識
為
境
。由
與
薩
迦
耶
見
等
相
應
，而
緣
阿
賴
耶
識
〔無

『
及

 

彼
種
子
』
言

〕
為
我
及
我
所
故
。
如
何
由
此
心
所
生
，
又
即
以
此
心
為
彼
所
緣
耶
？
猶
如
有
餘
雖
不
許
有
此
識
，
然

 

亦
有
時
許
依
此
心
，
意
識
得
起
；
復
緣
此
心
為
境
，
彼
意
識
轉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
I

六
九

 

〇
中

的

「疏
翼
」
部

分

。

吳

汝

鈞

先

生

亦

譯

疏

云

：

「
至

於

『
緣

彼

』

，
安

慧

的

解

釋

是

末

那

識

以

阿

賴

耶

識

為

認

識

的

對

象

 

〔3

I33
0^
3

Î3
)
，
將
之
構
想
成
自
我
。
安
慧
的
意
思
是
，
末
那
識
是
本
著
身
體
本
身
便
是
實
在
、
便

是

自

我

(
有

 

身

見

53完

^ ，
3
0 ，
1
3
5
這

種

根

本

的

觀

點

而

構

想

出

這

阿

賴

耶

識

便

是

自

我

，
便
是
自
我
的
所
有
(我
所

 

3
3
3
3
〕

。
」
見

吳

著

《唯
識
現
象
學

〔I
 |

〕
安
慧
》
頁

五

八

，
台

.
學
生
二
〇
〇
二
年
版
。

㉓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若
言
識
體
能
生
故
』
者

，
豈
色
等
法
體
非
能
生
(
耶

〕
？
答

：
識

為

餘

(法

 

之

)
本

(
源

〕

，
能

變

生

餘

(法

〕
。
色
等
不
爾
。
」
同
見
注

⑬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若
言
識
體
能
生
故
』
者

，
識
能
變
色
，
故

云

『能
生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
 
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八
三
。

㉔
『論
說
：
種

子

是

實

(物

)
有

』
者

，
見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二
所
云
：

「
此

(種

子

〕
習
氣
是
實
物
有
，
是
世



間

有

，
望
彼
諸
法
不
可
定
說
異
、
不
異

相

，
猶
如
真
如
。
」
見
注

⑬

。

㉓
《大
乘
廣
五
蘊
論
》
云
：

「
云
何
薩
迦
耶
見
(壞
身
見
)
？
謂
於
五
取
蘊
隨
執
為
『我

』

，
或

為

『我
所
』

，
染
慧

 

為

性

。
『薩

(sat
)

』

謂
敗
壞
義
，
『迦

耶

(

kQ}l
y
a)
』
謂
和
合
積
聚
義
(
即

『身

』
義

)
，
即
於
此
中
，
見

(執

 

為

)

|
,
見

(執

為

)
常

，
異

蘊

有

『我

』

，
蘊

為

『我
所
』
等

。
…
…

『染
慧
』
者

，
謂

(與

)
煩

惱

俱

。
(
作

)

I

切

(諸
)
見

(之
)
品

(類
的
)
所
依
，為

(
『薩
迦
耶
(壞
身
)
見
』

(的
)
業

(用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
 

卷

三

I

 
.
頁

八

五

二

(
下

)
。

⑳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卷
六
末
云
：

「由
此
薩
迦
耶
(壞

身

)
見

，
大

小

(乘

)
別
說
：
薩

婆

多

(說

I

切
有
部
)
名

(之

 

為

)

『
有
身
見
』

，
經

部

名

(之

為

)

『虛
偽
身
見
』
；
今
大
乘
意
：
心
上
所
現
似
我
之
相
，
體
非
實
有
，
是
假
法

 

故

也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•
頁

四

四

五

(中

)

。

㉗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八
八
云
：

「
又
依
分
別
薩
迦
耶
見
立
二
十
句
，
不
依
俱
生
。

(按

■•依

《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八

 

所

謂

『或
應
說
二
十
(句

)
，
謂
分
別
緣
(
五

)
蘊
我
具
行
相
差
別
，
不
分
別
所
起
處
，
如
等
隨
觀
色
(蘊

)
是

我

、

 

我

有

色

(蘊

)

、
色

(蘊

)
是

我

所

、
我

在

色

(蘊

)
中

；
受

、
想

、
行

、
識

(餘
四
蘊
)
亦

爾

。
五
蘊
各
四
，
故

 

有
二
十
(句
)
』
。
)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•頁
七
九
九
(下
)
。

故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八
云
：

「
薩
迦
耶
見
者
，
於
五
取
蘊
心
執
增
益
，
見

我

、
我

所

(
按

■■五

句
為
我
，
餘



十
五
句
為
我
所
〕

，
名
薩
迦
耶
見
。
此
復
二
種
：

I

者

俱

生

，
二

(者

)
分
別
起
。
俱

生

者

，
一
切
愚
夫
'
異

生

、

 

乃
至
禽
獸
，
並
皆
現
行
；
分
別
起
者
，
諸
外
道
等
計
度
而
起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‘
頁

六

二

I

〔中

〉

。

⑳

《述
記
》

「須
文
便
故
」
者

，

「須

」
字

似

是

「順

」
字

之

誤

，
意

謂

「順

文

(之

)
便

」
義

。

⑳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或

即

I

念

』
者

，
謂

前

(
『我
之
我
』
中

的

)
前

『我

』
即

第

七

(識

)
自
指
；

 

後

『
(之

〕
我

』
即
所
執
第
八
(識

〕

。

(
因
為
〕
能

緣

(與

)
所

緣

必

同

〔

I

剎
那
心
〕
念

故

。
」
同
注

⑯

。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是
我
之
我
』
者

，
如

《疏

(述

記

〕
》

(卷

)
四

(
所

)
釋

。
有
義

 

二
釋
：

I

云
：
是

『我

』

，
顯

第

七

(識

)
計

(執

)
第

八

(識

)
為
我
；

『之
我
』
者

，
義

顯

第

七

(識

)
更
不

 

計

餘

(為

我

〉
，
唯

執
第
八
(識

)
以
之
為
我
。
二
云
：
是

『我

』
者

，
義

簡

『他
我
』
；

『之
我
』
者

，
義

簡

『非

 

我

』
。
詳
曰
：
復

助

I

釋

，
義
言
第
七
(識

)
執

『
所
執
我
』
是

『我

(
所

)
許
我
』
，
初

『我

』

(
是

)
第

七

(識

)

 

假

者

名

『我

』
；
後

『我

』

(
是

)
第

八

(識

〕
，
即

『
所
執
我
』
之

言

，
與

『
(所

〕
許
我
』

(的

)
意
義
相
似
。
」

 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^
頁

八

九

八

(中

〉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問
：
如
前
破
他
，無

I
〔念

)
心
中
有
二
慧
，何
故
今
言
『
一
念
〔
心
中
)
有

『我

』
、

 

『我
所
』
耶
？
答

：

〈
因
為
)
二
慧
俱
是
執
，
一
心
不
得
並
(
有

。
但

今

於

『我

』
中
依
涵
義
上
說
緣
)

『我
所
』

 

(者

，
此

)
但

(依

涵

〕
義

(
而

)
說

，
所

以

I

念
而
得
並
，
即

『我
所
』
但

依

『我
見
』
上

義

說

，
而
不
是
執
，



故

I

念

但

起

無

(
有
過

〕
失

。

(
又

〉

『
計
此
即
是
此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
I

念

中

計

此

『
我

』
即

是

此

『我
所
』

，
以

 

(
『我
所
』
者

，
依

)
義

說

故

。
有
云
：

『
計
此
即
是
此
』
者

，

『
我

』
即
是
義
也
。
又

『
是
我
之
我
』
者

，
西
明

 

(
圓
測
論
師
)
云
：

『
是
我
』
者

，
顯

此

第

七

(識

)
計
第
八
識
為
『我

』
；

『之
我
』
者

，
義

顯

第

七

(識

〕

，

 

更
不
計
餘
〔識
為
我
〕
，
唯

取
第
八
(識

)
以

之

為

『我

』

，
故

於

I

『
(我

〕
見
』
以

義

(
分

)
說

(為

『我

』

、

 

『我
所
』
)
二
言
。
又
解
云
：
是

『我

』
者

，
義

簡

『他

(我

〕
』
義

；

『之
我
』
者

，
義

簡

『非
我
』
，
理

實

(
是

)

 

末

那

(識

)
相

應

(的

)

『我
見
』

，
無
此
分
別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四
七
。

⑩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引
文
見
注
①
；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引
文
見
注
②

。

⑪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七
云
：

「復

次

，
如
前
所
說
意
根
〔末
那
識
〕

，
常

與

此

(
阿
賴
耶
)
識

俱

轉

，
於

I

切
時

 

乃
至
未
斷
，
當
知
恒
與
任
運
俱
生
(之

)
四
種
煩
惱
相
應
，
所
謂
薩
迦
耶
見
、
我

慢

、
我

愛

、
無
明
此
四
煩
惱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,
頁

五

六

七

(上

〕
。

⑫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九
云
：

「
頌
曰
：
意
相
應
四
惑
，
遍
行
而
俱
起
，
無
記
最
後
滅
，
隨
所
生
彼
性
。
論
曰
：
當

 

知

意

(根

)
相
應
煩
惱
遍
行

I

切

位

，
與

I

切
有
漏
善
等
心
俱
時
現
行
，
不
相
違
故
。
又
此
煩
惱
皆
是
俱
生
，
非
分

 

別

起

，
是
有
覆
無
記
性
，
非
不
善
性
，
最
後
金
剛
喻
定
之
所
頓
斷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
頁
五
七
二
(
下

〕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善
心
等
可
然
』
者

，
善
心
等
無
執
，
許
得
三
性
俱
起
，

(有

〉
執
則
不



然

。
」
見
注

⑳

。

⑭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亦
不
可
例
』
至

『
(
亦

〕
不
可
得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
I

〔念

)
心
中
有
二

 

行

相

，
後
緣
二
境
，
必
無
此
俱
起
義
。
故
於
四
解
中
，

(
以

〕
第

四

護

法

(解

)
為

正

。
」
見
注

⑳
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即
除
四
人
』
者

，
三
乘
無
學
(
阿
羅

漢

'
辟

支

佛

、
如
來
〕
及

不

退

(轉

 

之

)
菩

薩

為

『
四

(人

〕
』

。

『
此
應
分
別
』
者

，
即
初
地
等
菩
薩
雖
非
『
四
人
』
而

(能

)
起

無

漏

心

(者

〕

，

 

亦
不
緣
藏
識
，
故

須

分

別

〈或

有

漏

、
或

無

漏

、
或
緣
藏
識
執
我
、
或
不
緣
藏
識
執
我
等
〉

。
」
見
注

⑳
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：

「
『
即
除
四
人
』
等

者

，
三

乘
無
學
(
及

)
不

退

(轉

)
菩

薩

，
此

四

(人

)
決
定

 

不
緣
藏
識
，
所
以
除
之
；
四
外
餘
人
，
有

緣

、
不

緣

，
當
須
分
別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‘
頁

八
九
八
(中

〕
。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三
乘
無
學
、
不
退
菩
薩
，
此
四
人
或
斷
種
子
，或
斷
現
行
，
畢
竟
不
執
此
第
八
識
，

 

方

名

『轉
依
』

。
若
約
位
論
，
除
四
人
外
，
唯
緣
藏
識
，

『
阿
賴
耶
』
名
未
永
捨
故
。
若
分
別
解
，
初
地
以
上
入
無

 

漏

時

，
亦
緣
餘
法
。
問

：
此

中

(
《述
記
》

)
初
言
未
斷
我
執
，
名

『
未
轉
依
』

，
即
八
地
以
上
，
方

名

『轉
依
』

，

 

何
故
後
言
初
地
名
已
轉
依
？
答

：
初

地

(名

為

〕

『轉
依
』

(者

，
是

)
約

『暫
轉
』
說

，

(
以

〕
未
斷
執
故
；
或

 

約

第

六

(識
之
後
天
)
分

別

(煩

惱

、
所
知

〕
二
障
已
永
斷
故
；
不

爾

，
此
文
前
後
自
違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 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二
至
八
八
三
。



@
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』

，
有
義
：
唯
緣
大
圓
鏡
智
，
如
染
污
意
緣
阿
賴
耶
為
境
界
故
。

 

有
義
：
唯
緣
真
如
實
際
，緣
平
等
性
為
境
界
故
。
如
實
義
者
：
此
智
亦
緣

I

切

(法

)
為

境

，普

緣

I

切
平
等
性
故
。

 

《莊
嚴
論
》
說

：
平
等
性
智
緣

I

切
有

情

，
自

、
他
平
等
故
，
隨
諸
有
情
勝
解
示
現
佛
影
像
故
。
此

《
〔佛

地

)
經
》

 

中
說
：
證
得
十
相
平
等
性
故
，
此
平
等
性
通
真
及
俗
故
，
緣

I

切

(法

)
亦
無
過
失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六

，

 

頁
三
〇
|二
〔上

〕

。

⑰
見
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卷

五

，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六

‘
頁

三

I

三

(中

)
至

三

I

五
(下
〕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證
得
+
種
平
等
性
故
』
者

，
如

《佛

地

(經

)
論
》

一

 I

具

明

。
今
牒
彼
經
，

 

略
引
論
釋
。

《經
》
：

『復

次

，
妙
生
平
等
性
智
者
，
由
十
種
相
圓
滿
成

就

』

。
《論
》

：
應
知
即
是
十
地
修
果
，

I
I

地

中

，
略
說
各
證
一
平
等
性
，
修
習
圓
滿
，
成
就
佛
地
。

〔

I

者

〕

、

《經
》
：

『
證
得
諸
相
增
上
喜
愛
平
等

 

法
性
』

。

《論
》

：
謂
諸
大
士
相
及
諸
隨
好
相
差
別
故
，
皆
名
為
相
，
如

是

『諸
相
』
遠
離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，
說
名

 

『
平
等
』
；

『增
上
』
者

，
謂
富
貴
自
在
，
色
等
諸
蘊
各
別
，
皆
非
富
貴
自
在
，
和
合
亦
非
富
貴
自
在
，
離
計
所
執
，

 

說

『名
平
等
』

。
『喜
愛
』
者

，
由
遍
計
力
，
於
順
彼
法
發
生
歡
喜
，
於
違
彼
法
發
生
憂
戚
。
遍
計
所
執
諸
法
無
故
，

 

於

計

所

執

『喜
愛
』
亦

無

，
說

名

『
平
等
』

，
達
解
如
是
所
說
諸
相
增
上
喜
愛
平
等
法
性
，
故

名

『
證
得
』

。
初
地

 

菩
薩
最
初
證
得
，
後
後
地
中
漸
漸
方
便
修
令
增
長
，
最
後
佛
地
圓
滿
成
就
。

(
二
者
〕

、

《經
》

：

『
證

得

I

切
領



受
緣
起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
《論
》

：

『緣
起
』
有
二
：
謂
內
及
外
。

『內
緣
起
』
者

-
謂
無
明
等
十
二
有
支
；

『
外
緣

 

起

』
者

，
謂

種

、
芽

等

I

切
外
物
。
此
二
緣
起
一
切
皆
由
『
因
有
故
果
有
；
因
生
故
果
生
』

，
無
作
用
義
、
空
無
我

 

義

'
無
補
特
伽
羅
義
，
是

『緣
起
』
義

。
如
是
等
義
緣
起
自
相
，
是

『
所
領
受
』
故

，
名

『領
受
緣
起
等
』
義

。
離

 

計

所

執

，說

名

『
平
等
』
。達
解
如
是
所
說

I

切
領
受
緣
起
平
等
法
性
，故

名

『
證
得
』
。
(
三
者
〕
、
《經
》
：

『證

 

得
遠
離
異
相
非
相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
《論
》

：
色
等
諸
法
變
壞
等
相
，
不
相
似
故
，
名

為

『
異
相
』

，
遠
離
如
是
各
別

 

異

相

，
即
是
共
相
。
如
是
共
相
以
何
為
相
？
非
相
為
相
-
如
契
經
言
：

『

I

切

法

性

，
唯

有

I

相

，
所

謂

『非
相
』
；

 

『非
相
』
即

是

『
平
等
法
性
』
。
達
解
如
是
計
所
執
法
畢
竟
永
無
平
等
法
性
，故

名

『證
得
』
。
(
四
者
〕
、
《經
》
：

 

『
弘
濟
大
慈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《論
》
：

『慈

』
有
三
種
：
謂

有

情

'
法
及
無
慈
。
由
此
三
種
平
等
，
救

濟

I

切

有

情

，

 

不
同
凡
夫
及
二
乘
故
，
故

名

『
大
慈
』
。
救

度

I

切

，
長
時
積
集
福
、
慧
成
滿
故
，
故

名

『
弘
濟
』

。
如
是
所
說
『
弘

 

濟
大
慈
』
遍

I

切
處
無
差
別
轉
，故

名

『
平
等
』
。弘
濟
大
慈
平
等
法
性
為
所
緣
故
，就
境
說
名
『
平
等
法
性
』
。
(
五

 

者

〕
、
《經
》
：

『無
待
大
悲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《論
》
：
聲
聞
等
悲
，
不
能
拔
濟

I

切

有

情

，
小
分
行
相
暫
時
而
轉
；

 

如
來
大
悲
普
能
拔
濟
一
切
有
情
，
通
緣
三
界
遍
滿
行
相
恒
時
而
轉
，
無
所
觀
待
，
恒
救
不
捨
，
隨
其
所
應
，
拔
濟
三

 

界
所
苦
有
情
，
無
待
大
悲
無
差
別
轉
-
故

名

『
平
等
』

。
此
即
法
性
或
緣
平
等
法
性
為
境
。

(六

者

〕

、

《
經
》

：

 

『
隨
諸
眾
生
所
樂
示
現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
《論
》

：
隨
諸
有
情
樂
見
如
來
色
身
差
別
，
如
來
示
現
如
是
色
身
，
如
是
示



現

I

切
如
來
形
相
平
等
。
如
是
平
等
即
是
法
性
，
是

故

說

名

『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
(七
者
〕

、

《經
》
：

『

I

切
眾
生

 

敬
受
所
說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
《論
》
：
若
有
如
是
種
類
語
業
，
能
令
有
情
善
根
成
就
，
聞
生
歡
喜
，
得
淨
信
樂
，
如
來

 

便
現
如
是
語
業
，
令
彼
得
聞
。
如
來
所
出

I

切
語
言
稱
機
宜
故
，
諸

人

、
天
等
皆
無
違
逆
，
故

名

『敬
受
』
；
雖
有

 

眾
生
不
順
佛
語
，
此
是
化
作
，
或
當
有
益
，
後
必
信
受
，
執
總
為
語
，
故

言

『

I

切
敬
受
所
說
』

。
如
是
語
言
，
由

 

前

道

理

，
諸
佛
同
現
，
故

名

『
平
等
』
；
如
是
平
等
即
名
『法
性
』

。

(
八
者
〕

、
《經
》

：

『世
間
寂
靜
皆
同

I 

味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
《論
》

：
有
漏
五
蘊
說
名
『世
間
』

。
念
念
對
治
二
種
壞
故
。
釋

：I

 
、
有
為
故
念
念
壞
；
二

、

 

有
漏
故
對
治
壞
；
唯

苦

、
集

二

，
具
斯
二
壞
。

《論
》

：
即
彼
息
滅
名
為
『寂
靜
』

。
釋

：
彼

苦

、
集

二

諦

，
由
此

 

於
此
而
寂
靜
故
，
即
是
聖
道
及
以
涅
槃
，
依
他
起
性
世
間
寂
靜
，
同
歸
真
如
圓
成
實
性
，
故

名

『

I

味

』

，
此
即
名

 

為

『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(九
者

〕
、
《經
》
：

『世
間
諸
法
苦
樂
一
味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《論
》
：
世
間
諸
法
略
有
八
種
，

 

謂

：
利

、
衰

、

(諏

'
譽

、
稱

、
譏

、
苦

、
樂

)
等

，
如
是
八
種
總
有
二
品
，
四

違

名

『苦

』

，
四

順

名

『
樂

』

，

 

生

欣

、
戚

故

。
聖
者
居
中
，
恒

常

I

味

，
得
利
不
高
，
遇
衰
不
下
，
如
是
乃
至
樂
而
無
愛
，
苦
而
無
恚
-
由
彼
遠
離

 

遍
計
所
執
。
世
間
八
法
於

I

切

處
皆
同

I

味

，
即

此

說

名

『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
(十

者

〕

、

《經
》

：

『
修
殖
無
量
功

 

德
究
竟
平
等
法
性
』

。
《論
》
：

『功
德
』
即
是
菩
提
分
法
等
諸
功
德
，
熏
修
長
養
，
成
就
解
脫
，
說

名

『修
殖
』

。

 

平
等
性
智
雖
無
分
別
，
由

佛

、
菩
薩
智
增
上
力
，
如
如
意
珠
，
令
異
身
中
功
德
生
長
，
成
就
解
脫
。
言

『究
竟
』
者

，



能
得
三
乘
般
涅
槃
故
，
如

是

智

名

『
平
等
法
性
』

，
遠
離
遍
計
所
執
性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，
頁
八
九
八

(下
〉
。

⑱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中
亦
如
』
至

『隱

故

、
局
故
』
者

，
小
乘
不
知
，
故

名

為

『隱

』
；
唯

I

識

 

故

，
不

同

意

(根

〕

，
故

名

為

『
局
』

。

(
問

〕
：
此

(第
七
識
)
雖

隱

、
局

，

(
但

〕
與

第

八

(識

)
相

例

，
何

 

不

引

(第
八
識
)
以
為
證
？
答

：
第

七

(識

)
依

於

(第

)
八

(識

〕
，
行
相
難
知
，
不
可
更
以
隱
局
(之
第
八
識
)

 

為

證

-
故

(今

)
舉
共
許
明
顯
(第
六
識
)
之
法
以
為
喻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‘
頁
八
八
三
。



壬

四

、
明
自
性
及
行
相
門

【論
文
】
頌
言
「思
量
為
性
、
相
」
者
，
雙
顯
此
識
自
性
、
行
相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四
、
合
解
自
性
、
行
相
二
法
。

前
論
頌
中
，第
一
行
頌
第
四
句
云
：
「思
量
為
性
、相
」
，第
四
、第
五
門
，

 

今
牒
之
云
。
此
中
雙
顯
體
性
、
行
相
，
自
證
、
見
分
二
法
體
也
①
。

【論
文
】
意
以
思
量
為
自
性
故
，
即
復
用
彼
為
行
相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所
以
者
何
？

第
七
末
那
「以
思
量
為
自
性
故
」
。
《對
法
》
第
二
②
、
《攝
論
》
第
一
③
、

 

六
十
三
④
皆
云
「
思
量
」
是
意
，
即
自
證
分
。
前
第
八
識
「
了
別
」
為
行

 

相
⑤
。
今
既
言
「意
」
，故
意
即
是
第
七
行
相
^

即
是
見
分
；
體
性
難
知
，

 

以
行
相
顯
。
其
實
，
「思
量
」
但
是
行
相
；
其
體
即
是
識
蘊
攝
故
⑥
。

【論
文
】
由
斯
，兼
釋
所
立
別
名
，
能
審
思
量
，
名
末
那
故
⑦
。

【述
記
】
通
名
心
、識

，非
此
相
關
。由
此
性
、相
二
義
，兼
解
所
立
名
「意
」
所
由
；



能
審
思
量
，
各
自
所
取
，
名

「末
那
」
故
⑧
。

【論

文
】
未
轉
依
位
，
恒
審
思
量
所
執
我
相
；
已
轉
依
位
，
亦
審
思
量
無
我
相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初
地
以
前
，
二
乘
有
學
等
恒
審
思
「我
相
」
，
即
有
漏
末
那
。
初

「轉
依
位

 

亦
審
思
量
無
我
相
」
，
故
亦
名
末
那
。
此
解
疑
難
，
恐
疑
無
漏
七
不
名
末
那

 

故

。
六
十
三
問
：
如
世
尊
言
，
出
世
末
那
云
何
建
立
⑨
？

答
：
有
二
義
：
一
、名
不
必
如
義
，彼
無
漏
第
七
不
名
「末
那
」
，名
是
假
故
。

 

二
、
能
審
思
量
無
我
相
故
，
亦
名
「末
那
」
，
顯
通
無
漏
。
即
知
此
名
非
唯

 

有
漏
。

即
是
第
四
體
，
第
五
行
相
門
。

【解
讀
】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依
世
親
論
師
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解

「第
二
能
變

I

末
那
識
」

 

的

「八
段
十
義
」
中

，於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(壬
一
〕
「舉
體
出
名

I

標
名
門
」
、
(壬
二
)

 

「明
所
依

I

所
依
門
」
及

(壬
三
〕
「明
所
緣

I

所
緣
門
」

.，今
則
為
「明
自
性
及
行



相
門
」
，即
「兼
解
體
性
、行
相

I

體
性
門
及
行
相
門
」
。是
以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言
：
「自

 

下

〔是
解
末
那
識
的
〕
第
四
〔大
段
即
〕
合
解
自
性
、
行
相
。
」
於
中
又
可
開
成
四
段
，

 

即
一
者
「總
釋
頌
文
」
，
二
者
「別
解
性
、
相
」
，
三
者
「兼
釋
別
名
」
，
四
者
「因
果

 

對
明
」
。

㈠
總
釋
頌
文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《
〔唯
識
三
十
)
頌
》
言

『思
量
為
性
相
』
者

，

 

〔其意義是〕雙顯此『(第七末那〕識』
〔的〕自

性

〔及其〕行相

(
^
:
!
)
二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前
論
頌
中
〔的
〕
第
一
行
頌
〔按
：
即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
 

的
第
五
頌
)
〔其
〕第
四
句
云
：
『思
量
為
性
、相

。』
〔內
容
即
是
〕
『第
四
、(體
性
門
〕
』

 

〔及
〕
『第
五
、
(行
相
)
門
』
。今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牒

〔述
〕
之
云
：
〔頌
言
『思

 

量
為
性

、
相

』

者

，
雙
顯
此
識
自
性
、
行
相
。
即
於
〕
此

〔頌
〕
中

，
雙
顯
〔第
二
能
變

 

末
那
識
的
〕
體
性
〔及
〕
行
相
，
〔亦
即
是
顯
末
那
識
的
〕
『自
證
(分

I

即
自
體
分
〕
』

 

〔及
〕
『見
分
』
〔彼
〕
二
法
體
也
。
」

㈡
別

解

性

、
相

：

《述
記
》
設
外
人
有
問
言

：

「
〔所
謂
『
(於
〕
此

(頌
)
中
，雙



顯
體
性
、行
相
二
法
體
』
者
〕
，所
以
者
何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回
應
云
：
「
『意
(一̂目
泛
)

 

〈即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』
〔是
〕
以
思
量
為
自
性
故
，即
復
用
彼
〔思
量
〕
為
行
相
故
，
〔是

 

以
說
為
『
(於

『思
量
為
性
、相
』
〕
此

(頌
)
中

，雙
顯
(第
七
末
那
識
的
)
體
性
(及
)

 

行
相
(彼
)
二
法
體
也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第
七
末
那
以
思
量
為
自
性
故
，
〔是
以
〕
《對
法
〔大
乘
阿

 
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二
、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
〔卷
〕
第
一
、
〔
《瑜
伽
師
地

 

論
》
卷
第
〕
六
十
三
皆
云
『思
量
』
是

『意

〔末
那
識
〕
』
〔的
作
用
特
性
。此
〕
即

〔是

 

指
末
那
識
的
〕
自
證
分
。
前

〔於
本
論
卷
二
，
解
〕
第
八
識
〔的
行
相
時
，
曾
把
『不
可

 

知
執
受
、處

、
了
』
中
的
〕
『了
別
』
〔作
用
特
性
，
解
〕
為

『行
相
』
；
今
既
言
〔第

 

七
末
那
識
以
〕
『
(思
量
之
)
意
』
〔為
其
作
用
特
性
〕
，故

〔知
〕
『
(思
量
之
)
意
』

 

即
是
第
七
〔末
那
識
的
〕
『行
相
』
，
〔此
『思
量
之
意
』
〕即
是
〔末
那
識
的
〕
『見
分
』
。

 

〔又
由
於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〕
體
性
〔微
細
〕
難
知
，
〔唯
有
〕
以

〔其
較
為
明
顯
的
思
量
〕

 

行
相
〔來
〕
顯

〔示
之
〕
。
其
實
，
『思
量
』
但
是
〔末
那
識
行
於
境
上
的
相
用
情
況
，

 

只
是
末
那
的
〕
行
相
〔而
已
，今
借
用
以
為
體
性
〕
；
其
體
〔性
〕
即
是
『識
蘊
』
攝
故
。
」



㈢
兼
釋
別
名
：
依
智
周
所
解
，
「
心

」
、
「
意

」
、
「
識

」
三
名
有
「
通

」
、
「
別

」
二

義

。 

從
通
義
言
，
八
個
識
皆
可
名
之
為
「心
」
、
為

「意
」
、
為

「識
」
。
就
別
義
言
，
集
起

 

名

「
心

」
，
思
量
名
「
意

」
，
了
別
為
「
識

」
；
則
第
七
識
既
以
「
恒
審
思
量
」
為

其

「
行
相
」
， 

亦
借
名
「自
性
」
，餘
識
則
無
「恒
審
思
量
」
義

(按
：
前
五
識
的
「思
量
」
作
用
是
「不

 

恒
不
審
」
，
第
六
意
識
則
「審
而
不
恒
」
，
第
八
藏
識
則
「恒
而
不
審
」
故
〕
，
是
以
唯

 

第
七
識
可
以
當
此
以
「意
〔音
譯
為
末
那
〕
」
為
別
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第
七
識
除
以
「意

 

〔音
譯
為
末
那
〕
」
為
「行
相
」
、
「自
性
」
外
，亦
兼
以
之
為
「別
名
」
云
：
「
〔頌
言
『思

 

量
為
性
相
』
故
〕
，由
斯
〔亦
可
依
『思
量
為
意
』
之
義
而
〕
兼
釋
〔此
第
七
識
得
以
『意

 

(一̂目
泛
音
譯
為
末
那
〕
』
為
〕
所
立
〔的
〕
『別
名
』
，
〔以
其
〕
能

〔恒
〕
審
思
量
〔而

 

得
〕
名

〔為
〕
『末
那
』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心
、意

、識
三
名
中
〕
，
通
名
〔的
〕
『心
』
〔與
通

 

名
的
〕
『識
』
，非
〔與
〕此
〔第
二
能
變
即
第
七
識
〕相
關
(按
：
唯
通
名
、別
名
的
『意
』

 

與
第
七
識
密
切
相
關
〕
。由
此
〔
『思
量
為
意
』
而
把
『思
量
』
或

『意
』
作
為
第
七
識
的
〕

 

『
(自
〕
性
』
、
『
(行
〕
相
』
二
義
〔外

，今
更
〕
兼
解
所
立
〔別
〕
名

〔為
〕
『意

〔立曰



譯
為
末
那
〕
』
〔之
〕所
由
，
〔此
是
由
於
第
七
識
〕能
〔恒
〕審
思
量
〔第
八
藏
識
為
其
『自

 

內
我
』
，
故
於
八
個
識
〕
各
自
〔依
其
行
相
而
得
其
〕
所
取
〔的
別
名
時
，
對
第
七
識
亦

 

得
取
〕
名

〔為
〕
『末
那
(意
譯
為
思
量
之
意
〕
』
故

。
」

㈣
因
果
相
對
明

：
於

「
合
解
末
那
識
的
自
性
及
行
相
」
四
段

中

，
前
文
已
解
其
前
三
段
， 

今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最
後
一
段
的
閬
釋
云
：
「
〔第
二
能
變
之
第
七
末
那
識
於
〕未
轉
依
位
，

 

恒
審
思
量
〔第
八
藏
識
見
分
1
〕
所
執
『我
相
』
；
〔但
當
其
於
〕
已
轉
依
位
，
亦
審
思

 

量

『無
我
相
』
，
〔以
皆
同
以
『思
量
』
為

『行
相
』
〕
，故

〔亦
得
以
『末
那
(意
〕
』

 

為

『別
名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初
地
以
前
〔的
大
乘
學
人
及
〕
二
乘
有
學
等
，
〔名

『未
轉

 

依
位
』
，其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恒
審
思
〔量
〕
『我
相
』
，
〔此
〕
即

『有
漏
末
那
』
。
〔於
〕

 

初

『轉
依
位
』
〔中
，彼
第
七
識
〕
亦

〔恒
〕
審
思
量
『無
我
相
』
，故
亦
〔得
〕
名

〔為
〕

 

『末
那
(無
漏
末
那
〕
』
。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〕
此

〔把
第
七
識
作
因
位
及
果
位
的
對
明
，

 

目
的
在
〕
解

〔釋
學
者
的
〕
疑
難
，
恐

〔怕
彼
等
懷
〕
疑
無
漏
〔第
〕
七

〔識
〕
不

〔再
〕

 

名

〔為
〕
『末
那
(意
〕
』
故

。
」

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設
有
一
番
的
問
答
言
：
「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第
〕
六
十
三
問
：
如

 

世
尊
〔所
〕言
二
在
〕出
世
〔的
轉
依
位
中
的
無
漏
〕末
那
云
何
建
立
？
〔論
師
〕答
〔言
：

 

此
〕
有
二
義
：
一
、
名

〔是
假
施
設
有
，
故
〕
不
必
〔全
〕
如

〔其
〕
義

，
彼

『無
漏
第

 

七
〔論
)
』
〔固
可
名
為
『末
那
』
，亦
可
〕不
名
〔為
〕
『末
那
』
，〔以
〕名
是
假
〔有
〕故

。

 

二
、〔以
無
漏
第
七
識
〕能
〔恒
〕審
思
量
『無
我
相
』
，〔既
以
思
量
為
行
相
〕
，故
亦
〔可
〕

 

名

〔之
為
〕
『末
那
』
。
〔如
是
得
〕
顯

〔
『末
那
』
一
名
，除
通
有
漏
第
七
識
外
，亦
可
〕

 

通
無
漏
〔第
七
識
〕
。即
知
此
〔
『末
那
』
一
〕
名

，非
唯
〔指
謂
〕
有
漏
〔第
七
識
〕
。
」
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最
後
結
此
一
大
段
言
：
「
〔上
述
文
義
〕
，
即
是
〔正
釋
第
二
能
變
第

 

七
末
那
識
的
十
門
中
之
〕
第
四
、
『體

(性
門
〕
』
〔及
〕
第
五
、
『行
相
門
』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「
思
量
為
性
相
」
句

，
《藏
要
》
注
云
：

「
〔
『性

、相

』
之

辭

〕
，勘

梵

、藏
本
原
云
『自

體

(

9^,
3
3

Î3
3
)
』
，
《轉

 

識
論
》
云

『
以
執
著
為
體
』
，
〔
而

〕
無

此

『
(
行

〕
相

』
字

。
今
譯
增
文
。
」
見

《藏
要
》
第

八

卷

，頁
三
五
注
四
。

 

霍
韜
晦
先
生
譯
此
句
為
「
思
量
為
自
性
」

。
見

霍

著

《安
慧
三
十
唯
識
釋
原
典
譯
註
》
頁

六

四

。



②

 

《對

法

〈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謂

〔末
那
識
〕

一
切
時
緣
阿
賴
耶
識
，
思
度
為
性
。
」
見

《大
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，
頁

六

六

六

(上

〕

。

③

 
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卷

一

云

：

「
第
二
染
污
意
…
…
雜
染
了
別
境
義
故
…
…
思
量
義
故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三

I

 
^
頁

一

三

三

(
下

〕

。

④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末

那

名

『意

』

，
於

I

切
時
執
我
、
我
所
及
我
慢
等
，
思
量
為
性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
 

藏
》
卷
三
〇

‘
頁

六

五

I

〈中
〕
。

⑤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謂

『不
可
知
執
受
'
處

、
了

』

，

『
了

』
謂
了

別

，
即

是

(
阿
賴
耶
識
的
〉
行

相
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‘頁
十
(上
〕
。

⑥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其

實

，
思
量
但
是
行
相
』
者

，

『
思
量

我

、
無
我
境
』

，
唯

是

『
見
分
』
故

，

 

與

『
了
別
』
同

。
其

體

即

是

『識
蘊
』
者

，
即

顯

『
(能
思
量
的
〉
末
那
識
』
不
是
心
所
中
(的

)

『
思

(心

所

〕
』

 

也

，

(
以

〕
彼

〔
『
思
』
〕
體

即

是

『
行
蘊
』
攝

故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，
頁
八
八
三
。

⑦
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由
斯
兼
釋
所
立
別
名
』
者

，
心

、
意

、
識

三

，
皆

有

通

(釋

及

〕
別

(釋

〕
。

 

若

〔言

〕
：
緣

慮

名

『
心

』

，
依

止

名

『意

』

，
了

別

名

『識

』

(者

，
則

)
此

(
心

、
意

、
識

者

〕
即

(
是

)

『
通

 

名

』

，
八
識
皆
有
此
三
名
故
；
若

〈
言

〕
：
積

集

名

『心

』

，
思

量

為

『意

』

，
了

粗

名

『識

』

(者

〕
，
乃

是

『別



名

』
，如

(其

)
次

(第

，心

、意

、識

三

名

，分

)
別

(歸

)
屬

(於

)
第

八

(識

、第

)
七

(識
及
前
)
六

(識

〕
。
」

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^
頁

八

九

九

(中

〕

。

⑧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能
審
思
量
，
各
自
所
取
』
者

，
自

證

(
分

〕

、
見
分
境
各
別
故
；
或

漏

、
無
漏

 

位

所

緣

(
取
境
亦
各
)
異

故

，
言

『
各

自

所

取

(境

〕
』

。
」
同
注
⑥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各
自
取
所
〔按

：
原
作
所
取
〕
』
者

，
(謂

〕
第

七

(識

以

〕
能

審

(
思

)

 

量

故

，
喚

第

七

(識

)
名

為

『末
那
』

。
有
云
：
心

、
意

、
識
各
各
自
取
所
緣
，
(故

〕
第

七

(識

)
別
名
末
那
。
」

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，
頁
二
四
八
。

⑨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
問

：
若
彼
末
那
於
一
切
時
，
思
量
為
性
，
相
續
而
轉
；
如
世
尊
說
『出
世
末
那
』
，

 

云
何
建
立
？
答

：
名
假
施
設
，

(故
其
名
)
不
必
如
義
。
又
對
治
彼
，
遠
離
顛
倒
，
正
思
量
故
，
即
此
末
那
任
持
意

 

識

令

〔於

有

漏

、
無
漏
位
)
分

別

(
而

)
轉

，
是
故
說
為
意
識
所
依
。
」
見
注
④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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